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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黑格尔的《逻辑学科学》 （本书中通常简称《逻辑学》），目前无论 Xi 

是在哲学家中还是在一般民众中，都难说享有盛誉。人们有时候在广播中 

捕捉到一些关于尼采或者维特根斯坦的片段，但却几乎不太可能无意间听 

到同事或者邻居称赞黑格尔《逻辑学》中某个尤其令人难忘的段落的品 

质。这个文本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还是完全未知的，而在那些听说过它的 

人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太过抽象，根本不值得认真研究。然而，在那些 

确实花费了时间和精力用心阅读它的人中，很多人都将《逻辑学》视为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作品之一。对于他们来说，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充 

满了洞见的宝藏，堪比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或者康德的《纯粹理性批 

判》。对于那些有兴趣探索黑格尔的复杂作品，但却在走近它的过程中感 

觉到需要指导的读者，本书致力于帮助他们去独立发现其中的一些洞见。 

本书主要计划给研究生以及本科以上水平的学生（以及其他有兴趣的读 

者）使用，为此，我已尽我所能地努力尝试让黑格尔的论证变得容易理 

解。然而我希望，黑格尔学者也会在本书中发现一些益处。我相信，本书 

呈现了《逻辑学》的一种原创的解释，我也期盼读到或者听到，在这个 

领域中的其他专家是如何令人信服地评判这种解释的。

在过去的15年中，我有幸在不同的场合给德保罗大学和华威大学的 

学生讲授黑格尔的《逻辑学》。我不仅为能够投人时间在我视为具有非凡 

精妙和天分的一部文本上而深感荣幸，也为我能够与那些给这一文本带来 

非凡精妙和天分的学生一起工作而深感荣幸。这些学生中有一些人已经开 

始撰写博士论文，而他们或者全部地或者部分地投身于黑格尔的《逻辑 

学》。其他一些人则从事于其他的研究方向，但却保留着对黑格尔的“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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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的”文本的一份兴趣，或许甚至是一份感动3 对于所有那些在《逻辑 

学》的专题和讨论中为了再现黑格尔的观念而努力工作的人，我都献上 

我真心的感谢。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在心里带着他们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和批 

评来写作的。我特别要感谢下面这些人的热忱、洞见以及知识上的友谊: 

达伦•安布罗斯、汤姆•贝利、汤姆•布鲁格、凯利•科布尔、罗德•科 

尔特曼、克里斯•格罗夫斯、温德尔•科斯奈尔、赫克托•卡尼尔斯、凯 

西•道•马格努斯、乔治•马修斯、约翰•普罗特维、保罗•谢弗、丹尼 

斯•舒尔廷、鲍勃•瓦利耶，以及安娜•沃恩。

我也从与其他一些朋友或同事的谈话中获益匪浅，他们或者已经出 

x i i版过讨论黑格尔《逻辑学》的书，或者曾经讲授过黑格尔的《逻辑 

学》。在黑格尔对某个特殊范畴的分析的是非曲直上，或 者 在 《逻辑 

学》多大程度上是无前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总是意见相同，但我 

却总是能从我们的对话中得到启发和充实，并总是能留意到黑格尔的文 

本中我曾经忽略了的一些特征。我特别要感谢下面这些人的鼓励和陪 

伴：迈克尔•鲍尔、约翰•伯比奇、阿迪斯•柯林斯、威尔•达德利、 

大卫•科尔布、约瑟夫•弗雷、威廉•马克尔、约翰•麦坎伯、莎莉 • 

塞奇威克、罗伯特•斯特恩、罗伯特•威廉姆斯，以及理査德•温菲 

尔德。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霍尔盖特迄今为止一直都—— 明智地（大多数 

人会说）—— 拒绝尝试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诱惑。然而，她已经在 

多了解一点黑格尔方面表达出了兴趣，而我希望本书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 

对她来说是有启发性的。我的父亲雷蒙德•霍尔盖特（1987年去世）曾 

一度勇敢地通读过我的一位朋友所写的论雅斯贝尔斯的长篇手稿，他若 

还活着，大概也会在这本论黑格尔的书上试试手吧。在我的工作中，我 

的父亲曾经一直给予我，而我的母亲也在继续给予我最慷慨和最充满爱 

心的支持。为了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将这本书献给 

他们。

感谢阿德里安•佩博扎克在很多年前邀请我写作这本书。最后，我想 

感谢我的妻子玛丽还有我的孩子们（马克、迈克尔、玛格丽特和克里斯 

多夫），感谢他们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对我的宽容和耐心。写作黑格尔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仅对写作者，而且也对他/她最亲近的人提出了 

相当的要求。关上门并调低音乐，以便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在一间安 

静平和的房间里完成，是一件我为之深深感谢的事情。事实上，我感t r 我 

的家人采用不可计数的一切方式来帮助本书诞生。



第二部分所重印的黑格尔《逻辑学》开篇的德文文本，和 g.w .f .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h  ztmnzig 税 vol. 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69)中的 

是一样的。它采用的是下面这个光碟：&贾.扩1^妒1，1^如，以.11喂1_1|1- 

stitut Berlin (Berlin： Talpa Verlag, 2000)〇 HegeVs Sci­

ence o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99 )〇 

感谢相关的出版者允许我重印这些材料。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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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W. F. Hegel,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trans. T. M. Knox,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美学讲演录》

CPR I. Kant, Critique o f Pure Reason, trans. P. Guyer and A.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纯粹理性批判》

EL G. W. F. Hegel, The Encyclopaedia Logic, trans. T. F. Geraets, 

W. A. Suchting, and H. S. Harris (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1 ). 

《全书逻辑学》

EPN HegeVs Philosophy o f Nature. Being Part Two of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1830) ,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Clar- 

endon Press, 1 9 7 0 ) .《自然哲学》

EPM Hegel's Philosophy o f Mind. Being Part Three o f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1830) , trans. W. Wallace, together with 

the Zusatze in Boumann^ text (1845) , trans. A. V. Miller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 9 7 1 ) .《精神哲学》

LHP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 f Philosophy. The Lectures of 

1825—1826, ed. R. F. Brown, trans. R. F. Brown and J. M. Stewar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 S. Harris, vol. 3 ： Medieval and Modem Phi- 

fcwop/i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哲学史

讲演录》

PhS HegeV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 Miller ( Oxford ：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 7 7 ) .《精神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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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G. W. F. Hegel, Elements o f the Philosophy o f Right, ed. A. W. 

Woo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法哲学原理》

SL HegeVs Science o 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 Amherst, NY ： Human- 

ity Books，1999)• 《逻辑学科学》

VGP G. W. F. Hegel, Yorlesungen ii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c,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3 vols. ,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s. 18, 19, 2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 《哲学史讲演录》

VIM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iiber Logik und Metaphysik. Heidelberg 

1817, ed. K. Gloy, Ausgewa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vol. 11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2) . 《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讲 

演录》



对黑格尔《逻辑学科学》的说明

黑格尔的《逻辑学科学》在 1812年至1816年分三个部分出版。第 

一部分出版于1812年，包 含 《客观逻辑学•第一卷：存在论》。第二部 

分出版于1813年，包 含 《客观逻辑学•第二卷：本质论》。第三部分出 

版于1816年，包 含 《主观逻辑学•概念论》。晚年，黑格尔曾经修订并 

大大扩充了《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部分）。他可能也已经开 

始着手修订第二部分（《本质论》部分），然而——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 

话—— 他却未能完成他的修订。《逻辑学》第一部分的第二版在黑格尔去 

世后出版于1832年。

本书所包括的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文本来自第二版。最新版本是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Teil ： Die Objektive Logik. Erster 

Band ： Die Lehre vom Sein (1832 ) , ed. F. Hogemann and W. Jaeschke, Gesam- 

melteWerke, vol. 21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1985)。这一卷构成

黑格尔著作集的新历史考订版的一部分。

《逻辑学》最流行的（如果这是一个恰当的词汇的话）德文版本是：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2 vols. ,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s. 5, 6 ( Frankfurt am Main ： Suhrkamp 

Verlag, 1969)，它的第一卷包含《存在论》的第二版。由于苏尔坎普版 

本是大多数能够阅读德文的学生可能最为熟悉的，所以我在本书中使用了 

这个版本，而不是费利克斯•迈纳版本。

本书所使用的黑格尔《逻辑学》的英文译文来自：

Logic，trans. A. V. Miller (Amherst，NY: Humanity Books, 1999)。米勒翻译 

的是《存在论》的第二版。在引用《逻辑学》的时候，我分别列举米勒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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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苏尔坎普版本以及（在适当的地方）本书的第二部分的页码，例 

如：Hegel, S i 109/1: 116 [ 203]。

《存在论》的两个版本之间的主要差异涉及范畴的排序。在第十七章 

“某物与他物”中，我已经评论了“他者”范畴在这两个版本中的不同位 

置。《存在论》的第一版，参见 G. W. F. Hegel，IFiMenic/iq/i cfer Logifc. £ rste/" 

Band： Die Objektive Logik (1812/1813) , ed. F. Hogeraann and W. Jaeschke, 

GesammelteWerke, vol. 11 (Hamburg: Felix MeinerVeriag, 1978)。这个版 

本目前还没有英文翻译。

除 了 《逻辑学》的第一版和《存在论》的第二版之外，黑格尔还创 

作了其他几个版本的逻辑的科学。它们包括：

( 1 )  耶 拿 《逻辑学》 （1804—1805)，它 比 《逻辑学》的任何一个版

本都要短很多，并且是建立在对逻辑的科学的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构思之 

上。它没有在黑格尔生前出版过，但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出版物中找到它： 

G. W. F. Hegel, Jenaer Systementwiiife I I： Logik, Metaphysik, Naturphilosoph- 

ie, ed. R. P. Horstmann, Gesammelte Werke, vol. 7 (Hamburg： Felix Meiner, 

1971 )，以及 G. W. F. Hegel, Jena q/" 7804 —1805： Logic and Meta­

physics ,ed. J. Burbidge and G. di Giovanni ( Montreal ： McGill Queen's Univer- 

sity Press，1986)。耶 拿 《逻辑学》仅包含几页关于《存在论》的内容。

( 2 )  《哲学全书》（1808ff) 以及四种其他版本的《逻辑学》（1808— 

1811)，它们在构思上与第一版《逻辑学》相似。这几个版本都是黑格尔 

在纽伦堡任中学（或者高级中学）校长期间写作的，并且曾被用于教授 

中学的孩子。它们在黑格尔生前都没有出版过，但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出版 

物中找到它们：G. W. F. Hegel, wrwi //eicfe/fce/'ger /说 —

1817,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 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0),以 及 （除了中年级《逻辑 

学》[1808—1 8 0 9 ]以外）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ical Propaedeutic， 

trans. A. V. Miller, ed. M. George and A. Vincent (Oxford: Blackwell, 1986) 〇 

在 《哲学全书》的中年级《逻辑学》 （1808—1809)和中年级《逻辑学》 

(1810—1811)中，我们能够找到几页关于《存在论》的内容。

( 3 )  《全书逻辑学》 （1817),它遵循的也是第一版《逻辑学》。这本



对黑格尔《逻辑学科学》的说明b

书在黑格尔生前曾经出版过：0 . 1̂ ? .1 1 % 6 1，£>12；̂ 〇̂& < & 『/>/^〇5〇/>/1̂ 5€/1- 

en Wissenschajien ( 1817 ) , ed. W. Bonsiepen and K. Grotsch, Gesammelte 

PFerte, vol. 13 (Hamburg: Felix Meiner, 2000)。我们可以在 G. W. F. He­

gel， Encyciopecfia 知p/iicaZ Sciences m ( i  527) amf CriticaZ

IFrtoigs，ed. E. Behler (New York: Continuum, 199〇) 中找到它的英文版。

1817年夏天，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发表了关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 

演讲，这些演讲就建立在他1817年 的 《全书逻辑学》的基础上。这些演 

讲的一份学生抄本已经出版：G.W. F. Hegel，Vb/feunge/i iiier LogiA: imd 

Metaphysik. Heidelberg 1817, ed. K. Gloy, Ausgewa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vol. 11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2) 〇

在 I8I7 年 《全书逻辑学》和这些演讲中有大量关于《存在论》的 

材料。

( 4 )《全书逻辑学》（1827)和 《全书逻辑学》（1830)，它们彼此非 

常相似，并且在《存在论》上和第二版《逻辑学》重叠。这两本书都曾 xix  

经在黑格尔生前出版过：G.W .F. Hegel， cfer/j/iiZasop/iiscfee/i 

Wissenschajien im Grundrisse (1827) 9 ed. W. Bonsiepen and H. -  C. Lucas, 

Gesammelte Werke, vol. 19 ( Hamburg： Felix Meiner, 1989 ) , ^

G. W. F. Hegel, Enz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jien ( 1830 ) , ed.

W. Bonsiepen and H. -  C. Lucas, Gesammelte Werke, vol. 20 ( Hamburg ： Felix 

Meiner, 1992)。1830年版已经被翻译为

paedia Logic, trans. T. F. Geraets, W. A. Suchting, and H. S. Harris ( Indianap- 

oliS: Hadcett, 1991)。在这两个版本中有相当分量的关于《存在论》的材 

料，除 了 《逻辑学》以外，我也愿意推荐阅读《全书逻辑学》。然而，重 

要的是不要把《全书逻辑学》当作《逻辑学》的替代品。前者只不过提 

供了逻辑的科学的一个纲要，正如黑格尔本人所指出的，“一部纲要所具 

有的性质不仅排除了对各种观念按照其内容来做详尽的发挥，而且还特别 

地限制对它们的系统的演绎有所发挥” （ &11 [ 第一版序言])。这种系统 

的演绎仅仅由《逻辑学》本身来提供。

由于大多数能够阅读德文的学生更加熟悉苏尔坎普版1830年 《全书逻 

辑学》而不是迈纳版本，我在本书中就只引用前者；参见G.W .F. H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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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yklopci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 ). Erster 

Teil ：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ds.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in awanzig vol. 8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0)。请

注意，这 个 版 本 《全书逻辑学》 （以及哈克特的翻译）中的附释 

( / « « _ ) 并不是黑格尔本人写的，而是基于学生对他讲演的抄录。黑格 

尔 1831年 关 于 《全书逻辑学》的讲演的一份抄本最近已经出版：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iiber die Logik. Berlin 1831, ed. U. Rameil in coop­

eration with H.-C. Lucas, Ausgewa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9 vol. 10 

(Hamburg: Felix Meiner, 2001) 〇

大多数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评论者都聚焦于《逻辑学》，特别是《存在 

论》的第二版。两个突出的例外是由比亚尔（J.Biard) 等 人 （他们专注 

于 《逻辑学》的第一版）以及拉克布林克（BemhardLakebrink) (他专注 

于 1830年 的 《全书逻辑学》）所写的著作。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是西方传统 

中所有哲学家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而最少被阅读的一位。黑格尔影响所 

及者中的一些人—— 像马克思、阿多诺、伽达默尔以及德里达—— 熟知他 

的文本和讲演并极为精妙地论及过这些作品。然而其他那些也承认受惠于 

黑格尔的人—— 例如尼采—— 则很少有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手知识，反而 

更偏向于依赖哲学评论或哲学史，或者偏向于仅只阅读黑格尔本人所遴选 

的篇章。更有甚者，那些明确致力于反对黑格尔的人中，有许多人一 像 

罗素、波普尔以及德勒兹—— 却几乎没有对黑格尔文本和讲演的直接知 

识。于是人们便发现黑格尔处在这样的尴尬位置：广受那些对他的实际著 

书立说常常模糊不清的人的称赞（也许因他重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或 

斥 责 （因据说他敌视理性、自由或差异）。

20世纪下半叶，多亏让•伊波利特和查尔斯•泰勒这类评述者的辛 

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 《法哲学》开始引起注意，并为比从前 

广泛得多的读者群所阅读。但是黑格尔的著作中仍然有许多还未经研究， 

即便它们像在美学讲演这种情况下一样，包含着许多业已成为现代观念之 

共有部分的洞见（例如，艺术本质上是历史的）。

至今还因其特别晦涩而让人费神的一部黑格尔著作，便是伟大的 

《逻辑学科学》（1812—1816年，1832年第二版）。列宁、海德格尔、伽 

达默尔、麦克塔格特和伊波利特全都读过这本书，并且认识到它对于黑格 

尔体系以及一般哲学而言的巨大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 

说，甚至对于许多黑格尔主义者而言，无论从隐喻层面还是从字面意义上 

来看，《逻辑学》依然是一部牢牢封闭的书卷。无论在本科生还是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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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层次，它都难得被拿来讲授，也很少为专家之外的任何人所提及。《逻 

辑学》的爱好者们也许坚持认为，如果你要恰当理解黑格尔体系的其他 

部分，那么拥有对该书的彻底知识就不可或缺；并且坚持认为， 《逻辑 

学》提供了许多对存在的结构和人类思想的结构的无与伦比的洞见。尽 

管如此，《逻辑学》却仍旧（同 《自然哲学》一道）是黑格尔鲜为人研 

究的哲学中最鲜为人研究的一个部分。

不难理解情况为何会是如此。《逻辑学》极端地抽象，极大地避免了 

一些具体的例证，正是这些例证让历史哲学讲演或美学讲演变得引人人 

胜，甚至偶尔还使《精神现象学》中难于消化的文本变得有趣。在 《逻 

辑学》中，如果我们不考虑黑格尔的一些经常性的离题，我们就得不到 

2 任何可思考的东西，除了一些高度抽象的范畴（这些范畴转变为其他一 

些甚至比先前的范畴还要更加难于理解的抽象范畴）以外。对于那些像 

黑格尔的同时代人亚瑟•叔本华一样带有经验的心态并主张“每一个概 

念都只在关联于从知觉而来的表象时才有其价值和存在”的人来说，《逻 

辑学》必定显得空洞无聊，完全缺乏任何有价值或可理解的思想。[1]于 

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回避严肃地对待它了。（实际上对于叔 

本华来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所从事的，只不过是通过将“理智在其 

中备受折磨并在试图把握某物的徒劳中耗尽自身”的 “疯狂的语词拼接” 

提供给青年们的头脑而“搅乱”它们。）[2]

然而，即便是被思想的抽象和纯粹（它们如此困扰并激怒叔本华） 

所吸引的那些人一 -例如那些更喜爱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而非他的 

《理想国》的人—— 也很有可能会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由于它骇人 

地晦涩与复杂（大大超过任何在柏拉图作品中所遇到的）而难于下手。 

《逻辑学》里有一些相当直白甚至引人注目的句子，像是黑格尔对有限事 

物的贝克特式判断：“它们出生的时刻就是它们死亡的时刻”[3]。不过， 

却也有一些这样的句子能把热忱的读者带到突如其来并令人沮丧的困顿 

之中：

规定是作为自在存在的肯定的规定性；借由这一自在存在，某物 

在它的定在中，面对着它同规定着它的他物的混杂而保持一致，在它



的自身等同中保持自身，使这自身等同在它的为他存在中生效。 （ SL 

123/1： 132 [2 2 1 ])

正如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将要试图表明的，当联系上下文来阅读 

时，这句话实际上是完全可理解的，它甚至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提供了 

精彩简洁的（如果不是格外优雅的话）表达。就像瓦格纳一样，黑格尔 

是一位经济大师，他从不浪费笔墨，只因有许多话要说才创作长篇作品。 

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刚才所引的句子对于生手而言不太可能像“我 

思故我在”或 者 “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那样直接易于理解 

或令人难忘，第一次阅读黑格尔而又一页一页面对密集的“黑话”的人， 

难怪他们决定不如把他们的时间花在重读笛卡儿或者休谟上。

晦涩与复杂当然并不一定天然妨碍人们阅读哲学家的著作。例如研究 

康 德 《纯粹理性批判》的人同样常常面对晦涩的句子和段落（尤其是在 

先验的演绎部分）并备受打击。但他们却为这样的观念所鼓舞而百折不 

挠：康德的第一《批判》对于任何一位有志于研究的自重的哲学家来说， 

都是一部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文本，因研究康德而不可避免的心智折磨通 

常被视为物有所值。黑格尔《逻辑学》的问题却在于：人们通常不承认 

它具有类似的价值或重要性。它甚至被大多数哲学家们设想为（假如他 

们对它真能提出什么想法的话）完全没有任何明显的价值或重要性。就 

像艾伦•伍德略微夸张地（但也只是略微）指出的：“黑格尔逻辑学的大 

体方向尚且没有广为接受的解释，就更别提那些关于细节的主题了”， 

“对于今天的哲学家们来说，没有解释，黑格尔的思辨的逻辑学就没有任 

何可信性”[4]。事实上有那么几个“无可救药的爱好者”相信思辨的、辩 

证的逻辑是“哲学思考的唯一恰当形式”（就像伍德自己在别的地方所指 

出的），所以说，宣称黑格尔式逻辑在当今完全没有可信性，也有点儿言 

过其实。[5]但不管怎样，伍德的观点无疑深人人心：当代的哲学家基本上 

都不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恰当方法，甚至都不认 

为它值得严肃研究。他们将许多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提供动力的哲学惇论看 

作是建立在一些“浅薄的诡辩上”，并且将黑格尔对这些悖论的解决看作 

是 “矫揉造作、阐述不明”W。因此，哲学系的学生，哪怕他们正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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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都不太可能在《逻辑学》上受到他们老师的专业指导，而那些 

无论何种原因正着手研读《逻辑学》却发现它出乎意料地占据大量时间、 

造成许多头痛的学生，他们不太可能有动力以其他工作为代价继续他们的 

辛劳。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很少有学生能学会聪明地阅读并理解《逻 

辑学》，而惯常忽视（有的情况下是蔑视）之传统却持续不受遏制。于 

是，除了少数幸运者以外，《逻辑学》对所有人来说，都始终是一片未知 

的领域，这完全只是因为太少有人相信花点工夫仔细研究它，投人这样的 

研究所不可避免地要让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

这本介绍性研究的目的，是想通过清晰易懂地解释黑格尔在《逻辑 

学》中的工作，通过证明研究黑格尔的疑难文本对于哲学家们来说非常 

有必要（也许甚至是根本性的），来纠正上述状况。本书绝不是第一本致 

4 力于让黑格尔的《逻辑学》为广大读者所理解的著作。它深深受惠于由 

迪特尔•亨利希、迈克尔•托尼森、约翰•伯比奇、罗伯特■皮平以及其 

他人所做出的无可估量的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面章节的不同论题中 

都会被讨论到。不过，本书却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一种原创性 

解释，目的在于补充并推进前人的工作。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逻辑学》置于同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黑格尔自 

己的《精神现象学》的关联中，主张应当将《逻辑学》直接理解为对思 

想的诸基本范畴所做的一种无前提的分析，直接理解为一种后康德本体 

论。第二部分包含黑格尔《逻辑学》开篇两章的德英对照文本D 第三部 

分则进而提供对这两章的评注，旨在帮助本书的预期读者理解黑格尔的文 

本由以开始的那些详尽论证。这本导读的目的因而不只在于揭示《逻辑 

学》的一般计划，也在于向研究者们展示如何阅读并理解黑格尔文本当 

中的个别语句和段落，它们往往因晦涩难解而不被考虑。

本书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广泛。它从黑格尔最初对“存在”范畴的分 

析延伸到他对“无限性”概念的说明的末尾。这只包含了《逻辑学》的 

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二，换言之，全部文本的二十七分之二。这 

看起来也许不是很多：毕竟你会指望研究笛卡儿的《沉思集》不止四页， 

或者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不止二十个命题。然而我的经验是，如果你 

正仔细阅读《逻辑学》并正寻求理解其论证的所有转折与转变，那么黑



格尔文本的二十七分之二应付一个学期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如果你大包大 

揽，那么就有很大的危险你会开始跳过个别论证并满足于获取整本书的一 

般意趣。可是那就会错失黑格尔文本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激动人心的东西： 

细节。

在着手处理黑格尔的过程中，认为实际上全景才是首要的，个别的论 

证细节则是次要的或仅仅是附带性的—— 仅仅是构成实在的真理的总体 

之 “环节”或者普遍、全能的辩证原则的“例证”，这样的想法似乎很有 

诱惑力。毕竟，黑格尔自己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也说过：“真者是 

全体。”m 因此，给学生们（时间有限且有许多黑格尔之外的哲学家要研 

究）一个关于黑格尔哲学整体的一般性概述，向他们介绍一些例如“辩 

证法”这样的基本概念，而不是缓慢穿过几处黑格尔式分析的茂密的灌 

木 丛 （这些黑格尔式分析或许怎样都吃不透）并剩下来一个对只能整体 

理解的体系所进行的碎片式把握，这样岂不更为合理？许多教授一点黑格 

尔皮毛的人似乎就是这么想的。但这却在对待不同哲学家的方式上造成了 

一种奇怪的不平衡。当阅读笛卡儿的《沉思集》或者斯宾诺莎的《伦理 

学》时，我们急不可耐地要去仔细掂量那些个别论证，考虑它们是否都 

持之有故。可到了黑格尔这儿，在许多人眼中，重点似乎却成了获得对整 

片森林的粗略的领会，而不必过于操心个别树木的确实性。因此，黑格尔 

的导论、序言以及结束章节（在那些毕竟教授一些黑格尔的人中）就相 

对受欢迎起来，人们相信，对整个黑格尔体系的概观可以无需太多痛苦就 

能获得。

然而，按照黑格尔的观点，那种坚持“总是俯瞰整体并高居它所谈 

论的个别的定在之上”的思维模式并非哲学的思想方式或“科学的认 

识”，而只是“形式的知性” 黑格尔主张，真正哲学 

的思考“忘记那种概览”，毋宁要求我们“沉浸于主题”并 “委身于对象 

的生命” （ PW 32/52,我的强调）。这也就是说，哲学要求我们实际地停 

止 对 “整体”的泛泛而谈，并转而密切专注于眼前主题的个别细节。黑 

格尔承认，一幅整体画面最终会通过对细节的研究而浮现出来，它构成了 

哲学最终所揭示出的真理。然而，他却坚持认为，我们所要理解的整体, 

不过是由一些个别的概念或我们所思考的一些个别的自然或历史现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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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有组织的图案。

因此，如果我们要追随黑格尔本人，那么走进他的文本的真正哲学的 

方式就不是在序言和导论中寻找黑格尔关于辩证法或精神的一般观念的 

暗示，而是着眼于他的文本的主体部分中对特殊概念或者对自然或历史现 

象的个别分析，并识别出借由那些个别分析而呈现出来的总体图案。这就 

是我们被教导用来阅读笛卡儿、斯宾诺莎以及康德的方式，它也应当是我 

们被教导用来阅读黑格尔的方式。然而，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分析中的许 

多细节有时超乎寻常地难以理解，尤其是在《逻辑学》中。这些细节要求 

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的投人并且无法仓促完成。如果我们要鼓励学生认真地 

并合乎哲学地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那么就不能要求他们在一个学期内 

阅读太多。在我看来，本书第二部分所翻印的《逻辑学》开篇—— 从 “存 

在”到 “无限性”—— 包含了大概在这段时间内能够被适度处理的材料。

本书将不可避免地留给读者一种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片段式理 

解。可是我希望，通过学习如何阅读并充分理解这里所重印的文本中的少 

6 量篇幅，学生们将获得自主阅读剩余文本的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继续去 

发现黑格尔的各种分析中的异乎寻常的独到之处，这些独到之处对那些只 

关心获得一种“概览”的人依然是隐藏的。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们应当不辞劳苦地 

研究这本书，是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打算讨论的一些话题。在这里，我只 

想说：我相信《逻辑学》是人类曾经写过的最丰富、最具挑战和最有启 

发的哲学文本之一。它为思想的基本范畴和存在的基本结构提供了一种描 

述，其精妙和复杂堪比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伦理 

学》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且值得以同样的关切和兴趣来加以 

研究。这本导论致力于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打开黑格尔的《逻辑学》，希望 

有比目前更多的哲学家能够承认，《逻辑学》同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 

康德的文本一样重要而有价值。

本书并不力图向读者证明，黑格尔在他所说的每件事上都是正确的。 

本书的目的毋宁在于帮助读者开始理解他们原本会单纯忽视掉或因挫折 

而放弃掉的文本，并由他们自己来判定黑格尔是否正确。这本书中的一些 

材料不可避免地会是困难的，在对付黑格尔的时候也无法回避那些复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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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论证。然而，我已经竭尽全力让我的论述尽可能地清楚明白。我也已 

经避免预设读者方面有对黑格尔、对他的哲学背景或者对哲学德语有任何 

先行的知识。本书所预设的唯一前提是一种哲学的兴趣、一种处理抽象概 

念的能力、 一 种不止一次重读段落的意愿，以及一种进行承认的准备，也 

就是承认，在大多数人发现阴暗晦涩而少数“无可救药的爱好者”却从 

中得到启迪和鼓舞的不合时宜的黑格尔作品中，毕竟还有些价值。这也就 

是说，本书在读者方面所预设的，不过是在致力于要去打开的这个困难但 

却极为有益的文本上的一种专注的意愿和一种开放的态度。

注释：

[ 1 ]  A.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trans. E. 

F.J. Payne, 2 vol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9), 1： 65.

[2 ] A.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1： xxiv.

[3 ] HegeVs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Amherst, N. Y. ： Hu­

manity Books, 1999) , p. 129；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2 vols. ,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s. 5 

and 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Verlag, 1969)，1: 140; 亦参见下文 

第 2 3 1页。接下来对《逻辑学科学》的引用将采取下面的形式： SL 129/ 

1： 140 ( 231) 〇

[4 ] A. W. Wood, Reply/* Bulletin o f the Hegel Society o f Great Britain 

25 ( Spring/Summer 1992) ： 34.

[5 ] A. W. Wood, HegeV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1990), pp. 4 ~ 5.

[6 ] A. W. Wood, HegeVs Ethical Thought, p. 4.

[7 ] HegeVs Phenomenology o 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 p. 11; G. W. F. Hegel, Phdnomenologie des Geistes,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 3 

(Frankfurtam M ain: SuhrkampVerlag，l% 9 ) ，p. 24. 接下来对《精神现 

象学》的引用将采取下面的形式： 11/24。



第一部分 

《逻辑学科学》的计划



第一章思想的诸范畴

黑格尔《逻辑学》的意图

黑格尔的《逻辑学》也许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读的书，但在我看 

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笼罩着该书的目的。该书对基本的思想范畴提 

供了一种广泛的分析。这些范畴弥漫于我们的意识和语言，并给我们所知 

觉到的一切赋予结构。它们将我们的感觉之流转变成可理解的事物经验， 

这些事物存在，拥有形式和内容并进人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中。这些范畴 

本身不是感觉或知觉：它们不包含对红或蓝、艰难或甜美的任何觉知。不 

如说，它们是一些我们借以将我们所看到的红色理解为实在的东西，或将 

我们所感受到的艰难理解为某些结果的原因的抽象的概念。这样一些范畴 

不仅仅是一些词汇，允许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进行言谈，它们也是思 

想的不同形式，允许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并经验我们所知觉到的东 

西—— 也就是一些概念，例 如 “实在”、“某物”、“量”、“形式”、“内 

容”、“实存”、“事物”以及“原因”。

人的经验依赖这样一些概念，这或许并非对所有人都是显然易见的。 

我们固然只是睁开我们的眼睛并看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天空、树木、房 

屋、人。可对黑格尔来说，经验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他看来，一切我们所 

实际看到的东西都是颜色和形状，一切我们所听到的东西都是声音。然 

而，只是因为我们拥有“是真的”或 “是某个原因”这样的概念，我们 

才能将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理解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或者理解为 

“导致” 了某事的发生。没有这样一些概念或者范畴，我们就不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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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也就不能经验—— 我们在看和在听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 

下所知觉到的东西了。甚至我们也就根本不能将所知觉到的东西经验为是 

任何事物了；事实上，我们很可能对它浑然不觉。因此，正是抽象的范畴 

使得我们有可能对世界上的事物拥有具体的经验而非单纯的一条（可能 

无意识的）感觉之流；黑格尔相信，这样一些范畴影响着我们有意识的 

生活的方方面面：

语言渗透进了那成为人的内在的东西，成为一般的观念的东西， 

渗透进了人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而人使之成为语言并在语言 

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无论较为隐蔽、较为混杂或已经很明确，都包 

含着一个范畴（Aate糾rie) ; 逻辑的东西对人是那么的自然，或者不 

10 如说：它就是人的固有的自然本身。（SL31/1: 20)[1]

然而，通常的情况却是，我们并没有直接地意识到思想范畴在影响我 

们的经验时所发挥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黑格尔说：“在我们的一切 

表象、目的、利害关系和行为中一贯起作用的思维活动，是不自觉地活动 

着 的 妳 g )。”（SL36/1: 2 6 )我们发现自己追问某件事情 

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什么导致了一个特定的事件，却从来不考虑这样一 

个事实，即：只有拥有了“实在”和 “原因”这些范畴，我们才能追问 

这样一些问题。同样地，我们发现自己谈论我们某一天在镇上曾经看到的 

某物，或者谈论那件在桌子下面的客体，却从来不考虑我们是否恰当地理 

解这些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我们通常并不会想到可能有某种对 

“某物”和 “客体”这类术语的“恰当的”（或 者 “不恰当的”）理解。 

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一些熟悉的、不成问题的词汇，我们未经思考就使 

用它们。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样非反思地使用范畴可能比我们所以为的要 

更成问题。因为它可能让我们陷于事实上不恰当地形成起来并因此扭曲我 

们对世界的看法的那些概念的网罗中。换言之，它可能使我们“被抓来 

为不纯净的因而不自由的思维服务” （ S i 38/1: 28)。例如，“某物”这 

个概念。我们可能会假定，所谓是“某物”的意思是指同“别的某物” 

完全分离或者不发生关联，而任何我们思考为“某物”的东西总是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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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属于它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 , 不受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的影 

响>>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将这个概念应用于人类—— 毕竟人类也必须至少 

被思考为某物—— 并将个体的男人和女人思考为仿佛拥有某种核心身份 

(core identity) , 始终不受同他人的关系的影响。因此，我们关于某物是 

什么的貌似无伤大雅的观念可能会导致我们将人类构想为带有某种性格 

和 “自由意志”的独特的个体，该个体不依赖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制定道德的原则或政治的政策，

惩罚个人的一些原本会被判定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原因且超乎个人控制的 

行为。当然，如果这事实上就是理解“某物”的恰当方式，那么我们也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如果这不是理解“某物”的方式，那么我们对一 

个看似无害的范畴的草率使用就可能实际上很成问题，甚至是大有危害 

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带着它所包含的一切实践的、政治的以及理论的W 

问题而根本性地误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

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的任务—— 尤其是《逻辑学》的任务—— 就 

是要将我们从这种可能的误解中解放出来，通过一种严格缜密的方式来确 

定思想的基本范畴是如何被构思的，而使我们的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变得 

更加明智和清楚。黑格尔说，作 为 “天性”，“范畴只是……本能地发挥 

作用”。结果就是，“它们提供给精神一种零碎的、不可靠的现实性，因 

此，纯化[这些范畴]，从而借助它们把精神提高到自由与真理，这就是 

更高的逻辑的事业” （ S i 37/1 : 27)。保罗•欧文•约翰逊很好地表达了 

这一■观点：

哲学使我们意识到范畴支配我们思想的方式并帮助我们阐明这 

些范畴，好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思考。在达到这一意识的过程中，我 

们将自己从日常流行的偏见中解放出来。[2]

《逻辑学》并不致力于澄清我们所使用到的一切概念。它并不解决那 

些经验性的概念，比如“椅子”或 者 “桌子”（这些概念按照本地的语言 

用法可能在它们的含义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也不处理特别适用于自然 

(比如“空间” “时间”）或者历史（比 如 “国家” “社会”）的那些概 

念。哲学着手检验的，是我们借以思考的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一般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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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比 如 “存在”“实在” “某物”“界限”“形式” “内容”“原 

因”—— 那些我们借以表达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最低程度的理解的概念。

因此，重要的是要记住：即 便 《逻辑学》可能看起来是一部晦涩的 

著作，在抽象事物的稀薄领域中运行，但它实际上分析的却是我们所有人 

(从最富哲学思想到毫无哲学思想）都极为熟悉的那些范畴—— “在我们 

所说的每一句话中，那些我们到处都在使用的脱口而出的思想规定” （ S i 

33/1: 2 2 ;亦参见豇45/67 [ §19])。然而，人们也应当记住， 《逻辑 

学》从这样一个假定开始，B卩：熟 知 的 东 西 并 不 因 此 就 是 真  

知 抵 ） （ S i 33/1: 2 2 ;亦参见 PfcS 18/35)。因此，对于黑格尔来 

说，《逻辑学》的任务就是要为我们提供一种对我们所熟悉的范畴的恰当 

的理解，以便能确定我们通常理解这些范畴的方式是否真的正确。

黑格尔同康德的关系

找 熟悉德国哲学的人一定会注意到，我所归给黑格尔的许多观点，同他 

的伟大启蒙先驱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所提出的那些观点惊人 

地相似。毕竟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I787年第二版）中 

第一次证明，范畴使得我们能够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觉到的东西构想为一 

个对象，因此这样一些范畴是客观经验的必要条件。黑格尔欣然承认他在 

这一点上以及在哲学的许多其他领域都受惠于康德；他甚至赞扬康德提供 

了 “近来的德国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这里的德国哲学，他主要指的是 

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他自己的思辨的哲学就是从中发展起来的 ） （ SL 

61/1： 59)〇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赢得了黑格尔的赞同，因为他们首次指出人类 

的心灵是按照抽象的范畴或“理念”来进行思考的，并且将这些范畴或 

理念从一系列复杂的直观、表象以及这些直观与表象通常淹没其中的欲望 

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得它们成为沉思本身的对象（ S i 33/1: 22)。然而，康 

德却值得黑格尔特别地称赞，因为他指出了范畴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 

色，那就是将对象性给予我们的知觉。对于康德而言（正如后来对于黑 

格尔来说），正是范畴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谈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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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到的东西时，说它们不仅是感觉（颜色、声音以及触觉感受）的一种 

集合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对象，这个对象带有一些可识别的性质并具有可度 

量的大小，处在同其他类似的对象的因果关系中。因此，范畴构成经验可 

能性的条件，因 为 “只有凭借它们，任何经验的对象才完全能够被思

想”[3]〇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另一个伟大洞见在于：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借 

以 “成为我们的一个对象” （ CPK 249A 49 [B 138])的那些根本性的一 

般范畴是一些先天的概念，它 们 “自发”且独立地由纯粹的思想产生出 

来。换言之，康德发现（正如黑格尔自己所指出的）：“思想的诸规定在 

我 （M )w 中”并且唯独在我中“拥有其来源”（肛 8V 117 [ §42 Add. 

1])。因此，像 “实在”、“量”、“实体”以 及 “原因”这些范畴，不是 

按照经验的概念得以产生的方式，从被给予我们感官的事物中抽象出来 

的：我们并不是首先遇到各种颜色和声音，逐渐注意到它们都共同拥有是 

“实在的”这一性质，然后才制订出“实在性”这个一般的概念，就像我 

们通过比较和对照我们所看到的红的不同渐变色而制订出（或至少可以 

说是制订出）“红”这个经验的概念一样。不如说，“实在”范畴是自发 M 

且独立地由思想产生出来，然后才被用来将给予我们的红色理解为是实 

在的。

康德对黑格尔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道德哲学、美学以及历史 

哲学领域中。然而，在理论哲学领域，影响黑格尔最深的一个康德主义观 

念却无疑是这一主张：“思维活动中‘我’的本源同一性（自我意识的先 

验的统一）”构 成 “知性概念的确定基础”（虹 83/116 [ §42])。黑格尔 

采纳了这一观念并使它成为（尽管是以改进了的形式）其全部哲学的 

柱石。

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与康德相反，黑格尔在其 

有关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史的讲演中主张，范畴并不是在同一个时候由思想 

全部产生出来的，也不是被一起应用于历史的不同时期的。康德将《纯 

粹理性批判》中所讨论的范畴理解为是对象经验之可能性的普遍条件，

对于任何一个被赋予了迂回的（discursive)、有限的理智的理性存在者来 

说都是如此。相比之下，对于黑格尔来说，人类思想是在某一个时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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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本的范畴的，因而这些范畴并不都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或每一种文化中 

被找到—— 或者至少并不都被赋予了相同的显著性。于是，尽管黑格尔相 

信 《逻辑学》中所讨论的全部范畴对于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方世界的居民 

而言都将是熟悉的，但它们对于古代埃及人或希腊人而言却并不必然都是 

熟悉的。不过，黑格尔却同意康德的观点，认为范畴始终并且仅仅来源于 

纯粹思想本身的自发行动。思想无疑在回应变迁的历史状况时产生出范 

畴，但是思想用来进行回应的范畴却是完全属于思想自己的、完全先 

天的。

正如我在上面所谈到的，在黑格尔看来，以严格缜密的方式为我们通 

常预设了其含义的那些熟知的思想范畴提供一种恰当的理解，这就是 

《逻辑学》的任务。《逻辑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去描述并分析我们在 

曰常生活中理解范畴的方式，而且是要去确定范畴应该如何被理解，它们 

真正讲来要如何被理解。因此，黑格尔不会（像约翰•兰肖•奥斯汀或 

者维特根斯坦那样）去描述概念在具体的口语环境或既定的语言游戏中 

的运行方式，也不会（像德里达那样）检验概念在既定的文本中的运行 

方式。这类描述或许很好地揭示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的那 

样理解并运用概念。然而，作为对概念在既定的语言或文本实践中碰巧被 

使用的方式所做的描述，它们并不能确立概念应当要被如何理解^

那么，黑格尔要怎样继续他的任务呢？进展的方式由康德所表明出 

来。如果说，就像康德主张的那样，范畴唯独在纯粹的思想中拥有其来 

W 源，唯独由纯粹的思想产生出来，那么单单纯粹的思想就必定可以确定范 

畴要如何被恰当地构想（就像它必定可以解释我们对范畴的日常理解一 

样，这种日常的理解可能与恰当的理解重叠，也可能不重叠）。因此，确 

定范畴的恰当理解的方法就是去考虑纯粹思想本身是如何要求范畴被构 

想的。这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努力要做的事情：该书将试图确定， 

哪些范畴是由思想使之成为必要的，因而是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以及这些 

范畴所必须采取的形式。以这样的方式，《逻辑学》将设定一个恰当理解 

范畴的标准，对比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够确定，我们日常的理解在什么程度 

上是合理的与恰当的。因而，黑格尔的《逻辑学》将不仅仅为思想阐明 

其范畴，也将彻底地批判我们日常的范畴观念，就这种观念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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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所揭示出来的范畴而言。

黑格尔意识到，康德也着手通过确定哪些范畴是内在于思想的来发现 

思想的主要范畴（以及构想它们的方式）。然而，正 如 《逻辑学》与 《全 

书逻辑学》（1830)所表明的，黑格尔相信，康德发现范畴的尝试为这一 

事实所损害，即：他太过轻易地预设了一种被视为思想的本质特征的东 

西。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康德用以确定主要的思想范畴的程序是建立在 

这种无根据的假定之上的，即：思想在根本上是一种判断活动，我们所熟 

悉的不同的判断种类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产生出范畴 

来。黑格尔对康德发现范畴的方法的见解，记述在《全书逻辑学》的这 

段话中：

众所周知，康德在范畴的发现上没有费什么力气。我，自我意识 

的统一性，是完全抽象的和十分不确定的。那么，要如何达到对我的 

各个规定，要如何达到范畴呢？幸好在通常的逻辑中碰到了已经经验 

地得到陈述的判断的不同种类。但判断是对某一特定的对象的思维。 

因此，已经现成地被列举出来的不同的判断方式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思 

维规定。（豇  8V 116—7 [ § 42 ] ; 亦参见 SL47/1 :  4 0 -1 )

黑格尔的抱怨，其要旨在这里是很清楚的：康德通过简单地检验 

“在通常的逻辑中已经经验地得到陈述的判断的不同种类”来 “发现”范 

畴。不过，千万不要被“经验地”一词所误导。众所周知，黑格尔很清 

楚：康德相信范畴是由知性先天地 （ a p r io r i )产生出来的，不是按照经 

验的概念得以产生的方式通过比较和归纳而从经验性知觉中产生出来的。 

在上引段落中，黑格尔并不是在指控康德本人以一种随便的方式，好像我 

们在海滨收集贝壳一样，简单地从我们经验性的经验中拾取主要的范畴。 

因此，与霍茨曼的观点相反的是，黑格尔并不主张康德用以识别范畴的程75 

序 “缺少令人信服的指导原则”[5]。

黑格尔明白，康德的程序事实上是由一个原则来指导的，那就是：范 

畴由判断的基本的理智活动来确定。不过，关于这个程序黑格尔有两点特 

别的关注。

第一，和其他许多哲学家相同，康德并不充分考察思想的基本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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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的就是判断，或 者 “是否判断的形式能成为真理的形式”（虹 66/94 

[ § 2 8 ] , 我的强调）。他只不过假定如此，因为传统的形式逻辑认为如 

此。第二，康德只不过接受了他在形式逻辑中所发现的不同判断种类。这 

也就是说，他 “从给定的形式逻辑中”（见 789/2: 5 0 5 )照单全收了判 

断的不同种类（以及随后的各个范畴）。在 《概念论》（《逻辑学》的第 

三部分）中，黑格尔宣称，形式逻辑学家们仅仅发现某些判断种类与范 

畴对于思想是根本性的（ S i 613/2: 289)。因而他认为康德将其对范畴的 

陈述奠定在判断的不同种类上。这些不同种类的判断早已由形式逻辑学家 

们在思想中发现，康德接着又在形式逻辑中发现它们。正是这种对其所假 

定的思想、对其在形式逻辑中所发现的东西的信任，而不是任何对经验性 

的感觉经验的所谓依赖，使得康德的程序在黑格尔眼中成为“经验 

的”。[6]

黑格尔相信，康德达到思想、判断和范畴的这种“经验的”进路缺 

少逻辑学科学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它并不论证思想本身要求范畴以某种特 

别的方式被构想。这种进路并不证明思想按其本性就是判断活动，并不证 

明范畴因而必须取自不同的判断种类，相反，它仅仅假定判断的首要性。 

此外，康德也并未表明他当作范畴的基础的各种特别的判断种类必然内在 

于思想之中。因此，康德未能确定构想范畴的恰当方式，因为他本人的陈 

M 述缺乏必然性。事实上，康德的陈述仅仅是通过预设思想的本质以及理解 

范畴的方式而追随日常意识的足迹。

如果我们要确定范畴必须如何被构想，我们对范畴的理解就不能只是 

建立在思想的偶然的含义和被假定的含义之上，而是建立在思想自己所证 

明或自己所规定的含义之上。换句话说，我们对范畴的理解必须从思想的 

自我确定中推导或演绎出来，从而由思想的自我规定来使之成为必然。按 

照黑格尔的观点，这样一种演绎将意味着要去证明，以特定的方式被理解 

的特定的范畴是直接地从思想本身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它 

将意味着“对自我意识的那种单纯的统一向该统一的不同规定和不同区 

别的过渡进行阐述” （ SL 789/2: 505,我的强调）。然而，黑格尔哀叹道： 

通过简单地将思想的基本特征（以及因此它的诸范畴的基本特征）视为 

理所当然，“康德本人忽略了对这种真正综合的进展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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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范畴的说明

在我看来，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是敏锐而富有洞见的。康德确实最终 

预设了思想—— 或至少知性（VWstaM) —— 本质上是判断活动，并且他 

确实试图通过检验他在形式逻辑中所遇到的判断种类去发现范畴。他确定 

范畴的过程开始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演绎”。在那 

里，康德指出：（a ) 范 畴 “从知性中……纯粹而无混杂地产生出来”，

(b) “知性一般而言能被表象为做判断的能力（Ferm^ erezuurteifon)” 

(CP/? 204-5八07-9 [B 92-4])。他因此清楚地指出：范畴发源于，或 

至少密切地关联于判断活动，而发现范畴的方式就是要去检验判断所能采 

取的各种独特的形式（参见CP/?213/119 [B 106])。[71

然而，或许有人会辩称：康德并非仅仅假定知性是判断活动，而是从 

对思想的另外一个更加深刻的特征的思考中推导出这一结论的。在形而上 

学的演绎开始的时候，康德并没有明确地提到判断，而是单纯地指出 

“知性不是某种直观能力”（CPi? 205/108 [ B 92 ])。这意味着，通过知性 

我们并不能意识到对象的直接的呈现，好像我们通过视觉或触觉那样。〃 

(仅仅想象一百块钱并不会像看到一百块钱那样将我们置于同一百块钱的 

“直接的”关联中；参见Cf7? 172, 567/63, 572 [B 33, 627]。）由知性所 

引出的知识因而只能是迂回的（也 这 也 就 是 说 ，知性所唯一能 

做的，不过就是给予我们或者告诉我们，“有关”非理智的、感性的直观 

或知觉所实际带给（或者能够带给）心灵的东西的“间接的知识”：它告 

诉我们，我们正看见的是“一百块钱”，或者告诉我们，我们所摸到的是 

“某种实在的东西”或 “某种可度量的东西”。因此，知性所使用的概念 

本身并不能引出知识，而是只有在它们被用于规定或刻画在感觉直观中被 

给予的东西的时候，才能引出知识。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康德主张：“对 

于这些概念，知性不能做别的使用，除了借助它们来做判断”，也就是做 

判断说：这个被直观或被知觉到的X 要被规定为Y 或者被规定为Z。实际 

上，概念不过就是“对某个可能判断的述谓”罢 了 205/108-9  [B 

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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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严格来说，康德似乎并非只是假定知性是判断活动，而是从知 

性在根本上是非直观的或者迂回的这一预设中推导出了这个结论。然而，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里并非真的有任何对判断的演绎：因 为 “知性是判 

断活动”这一断言实际上恰恰是“知性是迂回的，只能借助概念告诉我 

们关于事物的知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因此，只有在人们能够证明康 

德并非只是假定知性是迂回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反对康德只不过假定了知 

性是判断这一指控。

乍苕之下，说康德并非只是假定知性为判断似乎是成立的：因为康德 

的这一断言—— 我们自发的、积极的知性无法是一种直观的能力，从而必 

定是迂回的—— 本身是建立在一个在先的宣称之上的，即：人类不能够在 

没有感性，亦即没有被动地受某物刺激的情况下进行直观。此外，从 

《纯粹理性批判》 “先验感性论”的结尾的段落开始，这-宣称就不只是 

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被建立在一个先行的论证上。

康德在“先验感性论”结束时主张：理智的直观或许能够将“直观 

对象的存在”给予我们，也就是说，或许能够仅仅通过设想一个实际的 

对象而把它带到心灵面前。他同时也主张： 就我们所理解的”，只有在 

上帝面前，一个对象才能够是仅仅通过被思想而实际地被给予的。所以， 

“理智的直观……似乎只能属于原始的存在者”。对于康德而言，人并不 

像上帝一样自给自足，而是一个有限的、不独立的存在—— “无论在它 

的存在还是在它的直观上都是不独立的”。因而我们的直观模式本身不能 

将一个实际的对象带到心灵面前，而 是 “依赖于客体的存在”：它 “只有 

通过主体的表象能力为客体所刺激才有可能”，从而也就是感性的 （ CPft 

191-2/92- 3 [B 72])。因此，康德并非只是假定我们的直观模式是感性 

M 的；他的论证是，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有理智的直观，而我们不是上帝，所 

以我们的直观模式必定是感性的=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一结论支持进一步的宣称，即：我们的知性 

是迂回的，因而是一种判断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只能有感性的直观而没 

有理智的直观，那么我们的知性就不能够单纯通过它自己的自发能动性来 

直观任何东西或者意识到某个对象的直接的呈现；它只能够思“及”并 

刻画那通过感性直观而带到我们面前的东西。有限的人类知性因而必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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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的，因为它只有通过对那已经被给予我们去思考的某物进行规定才能 

够引出知识来：“知性……首先要求某物（至少在概念中）被给予出来，

以便能够以某种方式来规定它”（CP/J 370/314 [B 323])。

然而，由于人类的直观必定是感性的所以人类的知性就必定是迂回 

的，这样一种“证明”事实上恰恰预设了有待解决的事情。因为康德由 

以出发的前提（“理智的直观……似乎只能属于原始的存在者”）已经包 

含了人类的理智不能是直观的因而必定是迂回的这一宣称—— 当然，前提 

是我们也要像康德一样假定：人类同上帝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康德并没 

有通过从某个独立的前提中推导出这一宣称而证明人类的知性是非直观 

的和迂回的；他恰恰是在他由以开始的前提中预设了这一点。现在，正如 

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知性是判断活动”这一断言只不过是“知性是迂回 

的”之另一种说法而已。因而，正如黑格尔所主张的，当预设人类知性 

是迂回的时候，康德就已经预设知性在根本上是判断了。人们也可以指 

出，康德把人类看作完全和上帝分开的这种假定也是可以反驳的，事实上 

已经遭到斯宾诺莎的反对。因此，认为人类知性是不可化约地有限的和迂 

回的这一观念，根本就不像康德所相信的那样显而易见。

表面上看，黑格尔的指控—— 说康德只不过假定了知性是判断—— 似 

乎是太过草率了。但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立 

场，那么黑格尔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康德最有力的一位拥护者赖因 

哈德•勃兰特也都认同黑格尔的看法。勃兰特写道：在第一《批判》中， 

“知性是一种通过概念而来的知识能力，而概念只有通过判断才能被用于获 

取知识，这一点被假定为明显的”[8]。黑格尔也正确地宣称：康德只不过是 

照单全收形式逻辑里他所熟悉的各种判断种类，而并没有从知性本身的本 

性中将它们演绎出来。康德甚至明确地声称这样一种演绎是不可能提供的：

但我们的知性只有凭借范畴，并恰好只有通过范畴的这一种类和W 

数目才能达到先天统觉的统一性，对于这一特性很难说出进一步的理 

由，正如我们为什么恰好拥有这些而不是任何别的判断机能，或者为 

什么时间和空间是我们的可能直观的仅有的形式，也不能说出进一步 

的理由一样。 （ CPft 254/159 [B 145—6]，我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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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康德唯一能说的不过就是： “如果我们抽掉一般判断的一切内 

容……那 么 我 们 就 发 现 思 维 在 判 断 中 的 机 能 可 以 归 人 四 个 项  

目之下。”（CP7? 206/110 [B 95]，我的强调）

请注意，黑格尔说的是不同的“判断种类” （ Artera t/rteiZs) (EL 

84/116_7 [ §42])，而康德本人说的却是用于（或者属于）判断的不同 

“机能”。对于康德来说，一般的判断机能（或者在判断中的思想机 

能）—— 量、质、关系和模态—— 实际上是见于所有种类的判断以及我 

们所做的每一个个别的判断中的。[9]因而所有的判断都包含某种量的规定 

(并陈述，例如，“所有的X 都是Y”或 者 “某些X 是 Y”）；都拥有某种 

性 质 （并陈述，“X 是 Y”或 者 “X 不是 Y”）；都表达了某种关系（例 

如，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关系： “X 是 Y”；或者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如果X，那么Y”）；都拥有某种模态（并陈述，“X 恰恰就是Y” ， “ X 

可能是Y”，或 者 “X 必定是Y”）。不同的判断种类（用黑格尔的话来 

说）是通过思想的特定机能—— 特定种类的量、质、关系或模态—— 而 

被区别开来的；这也就是说，它们是通过在性质上是肯定（X 是 Y) 还是 

否 定 （X 不是Y)、是表达了主谓关系还是表达了因果关系而展现出来的。 

尽管如此，这一点始终是正确的：无论一般的判断机能还是不同的判断种 

类，康德都没有从知性本身的本性中将它们演绎出来，而是简单地、至少 

在它们的主要方面预设它们在形式逻辑中是已经给定了的。同样正确的 

是：康德将范畴理解为是建立在判断的这些既定的机能上。就此而言，黑 

格尔的指控击中了要害。

康德将范畴定义为“关于一个一般对象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对 

象的直观就在判断的逻辑机能的某个方面被看作确定了的” 226, 

252 , 344/136, 156 , 295 [B 128, 143, A 245])。这听起来多少有些令人 

生畏，但康德的想法实际上是相对单纯的。首先考虑一下一个判断可能表 

达的特定逻辑机能。例如，一个判断可以把一个谓词归给一个主词（而 

不是联结一个原因及其结果）并成为一个“定言”判断。康德所给的例 

子 （ B 128)是 “一切物体都是可分的”；在这个判断中，可分性是主词 

■20 “一切物体”的谓词。现在，我们可以颠倒两个概念在这个判断中的顺序 

并制订出第二个判断，它陈述了第一个判断的直接结论：“有的可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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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体。”在这个例子中，“是物体”是主词“有的可分的东西”的谓词。 

“物体”和 “可分”这两个概念因而各自在判断中占据逻辑主词或逻辑谓词 

的位置；在两种方式下，判断都是可理解的和结构完整的。因此，从单纯 

逻辑的观点来看，始终“没有确定在这两个概念中人们会把主词的机能赋 

予哪一个，把谓词的机能又赋予哪一个”（CPi? 226/136 [B 128])。

然而，在判断中能够由“物体”概念来担当的逻辑的角色是不确定 

的，这一事实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周遭所实际看到的物体，它的客观的 

状态也必然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说，那些物体本身是否构成基本的实 

在，或 者 “是物体”这一表达是否仅仅是一种质，述谓着某个其他的、

例 如 “可分性”这样的更基本的实在，这一点对于我们未必就是不确定 

的。在康德看来，我们可以避免所有这类模棱两可，明确地将物体理解为 

构成我们世界的基本实在，哪怕在判断中归诸物体的概念被赋予了逻辑谓 

词的角色（正如在“有的可分的东西是物体”这一判断中那样）。然而，

只有当我们将物体的知觉的在场或直观的在场思考为总是构成我们的言 

说的实际主词，无 论 “物体”概念的逻辑角色可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 

才能以这种方式理解物体。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每个物体的“经 

验的直观在经验中总是……被思考为主词，而绝不仅仅被思考为谓词”， 

那么物体就能够被设想为是基本的实在。

现在，按照康德的观点， “一 个可以被思考为主词（而不是关于别的 

某物的一个谓词）的某物”概念就是实体概念或范畴（C/^ 277/204 [B 

186])。因而，通过将所知觉到的那些物体理解为实体，我们就使得我们 

实际所经验到的物体免于那附加在“物体”概念上的逻辑歧义。同样地，

我们也能够将我们所经验到的可分性理解为那些物体性实体的某个确定 

的偶性，哪怕可分性概念构成判断的逻辑主词。在康德看来，对应于经验 

直观或知觉的所有逻辑主词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被设想为要么是真实的实 

体，要么是实体的偶性。否则，我们就永远不能确定由那些逻辑主词所表 

示的被知觉的“事物”的客观状态了。 [W

这里应当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康德将实体范畴理解为一种思想，凭 

借这种思想，我们对物体的经验直观被描述为确定的。将物体概念归于实力 

体范畴之下能够使所直观到的物体被理解为实体，但它却并不撤销附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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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概念本身上的逻辑不确定性：这个概念仍然能够作为逻辑主词或逻辑 

谓词而发挥作用。第二，康德将实体范畴理解为一种思想，凭借这种思 

想，我们对物体的经验直观按照判断的诸多逻辑机能之一而被描述为确定 

的。将物体概念归于实体范畴之下确定了我们所经验到的物体是一些真 

正的主体而非一些述谓，并因此在我们的直观中引人了一种特别地从判断 

的逻辑机能中演绎出来的确定性。

因此，通过康德在B 版128页中对范畴所下的定义，我们就能准确把 

握到他在其中理解实体范畴的方式，这个定义即“一个一般对象的概念， 

通过这个概念，对象的直观就在判断的逻辑机能的某个方面被看作确定了 

的”[11]。实际上，这个定义揭示了所有康德范畴产生出来的方式（尽管康 

德自己并没有明确定义每一个范畴）：每一次我们都只需采取判断的某一 

特定机能（或种类）（例 如 “如果X,那 么 Y”，“X 是 Y”或 者 “所有X 

都是Y”），引入一种思想，例 如 “客体”或 者 “某物”或 者 “那……的 

东西” （ that which) , 然后形成按照判断的有关特定机能而被规定的那个 

东西的思想。[12]这种思想或范畴进而被用于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确定在直 

观中被给予我们的东西—— 从而被用于理解它。这也就是说，范畴被用来 

理解我们明确地知觉为这种事物而非那种事物的东西。

因此，一 个原因就是明确地是根据而非结果的某物（一 个 “如果” 

而非一个“那么”）；实在性范畴就标志着明确地是肯定而非否定的某物； 

总体性范畴就标志着被规定为“所有”而 非 “有些”的某物，诸如此类。 

甚至否定性也以这种方式被设想。因而否定性就是被规定为否定的而非肯 

定的某物：非存在、不在场而不是存在、实在性、在场。这并不是说，否 

定概念涉及某种被叫作“否定者”的肯定的对象，而是说，概念总有一 

个指示物，无论它是什么：因为否定性范畴指示肯定的实在性的某种确定 

的缺乏。因此，要理解寒冷意味着什么，人们就必须能够形成不是关于某 

种肯定的质，而是关于可识别的热的缺乏的思想。[13]诚然，范畴只有当它 

们 被 “图形化”或者在时间中被理解的时候，才是充分有意义的：实体 

要被理解为持久的东西，而原因要被理解为绝不会跟随在它的结果之后而 

来的东西（CP/?272 , 341/197 , 290 [B 1T7,299])。尽管如此，康德也认 

& 识 到 ，每个范畴也都拥有一个抽象掉其时间意义之后属于它自己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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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每一种情况下，B 版 128页对范畴所下的定义都为那种纯粹逻辑的含 

义提供了一把理解的钥匙。

正如我们从对康德发现范畴的方式所做的这个简要的说明中已经看 

到的，黑格尔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对于康德来说，“已经 

现成地[在传统逻辑中]被列举出来的不同的判断方式 

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思维规定” 84/117 [ §42])。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康德确立范畴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他视为基本的这 

些范畴的数目以及这些范畴被设想的方式。在康德看来，由于有十二种特 

定的判断机能，因而也就只能有十二种基本的范畴：量的范畴（单一性、 

多数性、全体性），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的范畴 

(实体性、原因性、协同性），以及模态的范畴（可能性、现实性、必然 

性）—— 尽管更多的“谓项”，例如力、行动、遭受以及抵抗都能从这些 

范畴中演绎出来（CP/?2〗2- 4/118-20 [B 106-8])。然而，这无疑就留 

下了下面的问题：假如范畴不是取自康德简单遇见的这十二个判断机能， 

那么思想将会表明自己拥有多少范畴呢？

同样地，康德将范畴建立在判断的不同机能和种类h这一事实（甚至 

每一个范畴都是关于以某种而非别的方式被规定了的东西的思想这一事 

实）意味着：他将范畴本身构想为在逻辑上是相互区别的（尽管就确定 

直观中被给予的东西的知识而言，所有的范畴都是必需的因而在认识上彼 

此关联）。举例来说，实在性范畴完全不同于否定性范畴—— 前者允许康 

德制订作为最真实存在者或者em rea/iwimuTO® 的上帝观念，这一存在者 

在自身中本源地没有否定和缺乏（CW? 557/556_7 [B 606-7])[14]。量 

的 （元_ ) 范畴完全不同于质的范畴—— 前者允许康德将“两点之间直线 

最短”思考为一个综合命题，在其中谓词添加了某些并不包含在主词中 

的东西（CP/? 145/49 [B 16])。实体性范畴完全不同于原因性范畴一 • 

前者允许康德拒绝斯宾诺莎把实体理解为自因（《*贴《 sui) 的做法，并在 

实体中唯独只看到一些固有的偶性。[15]然而，我们必须再次追问：如果范游 

畴不是被建立在判断的不同种类上（或者不是通过以判断的一种逻辑机

①拉丁文，“最真实的存在”。——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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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来将某物思考为这样而非那样而产生出来），那么范畴是否将仍然不得 

不被设想为在逻辑上是以这种方式相互区别的呢？以不同的方式被演绎出 

来的范畴能否表明自己在逻辑上比康德所允许的还要更加紧密地彼此关 

联呢？

无论人们一般来说会怎样看待黑格尔在康德批判中的功绩（以及偶 

尔的曲解），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 在 《逻辑学》中是由于一个非常单纯 

的理由而达到他对范畴的与众不同的理解的，那就是：他致力于将他对范 

畴的理解不是像康德那样建立在形式逻辑学家们所已经简单地发现的思 

想的意义上，而是建立在思想本身证明自己所具有的意义上。因此，黑格 

尔 在 《逻辑学》中的目标是要避免对思想做任何无根据的假设，好像康 

德所做的那样，并且要将范畴从思想的最低程度的必然性中演绎出来。通 

过以这种方式来确定哪些范畴是内在于思想自身（以及它们要如何被设 

想），黑 格 尔 希 望 为 范 畴 提 供 一 种 内 在 的 演 绎 他 相 信 康 德 有  

义务提供这种演绎，但却没能成功 （ SL 47/1: 4〇)。

费希特的贡献

在黑格尔之前，另一位伟大的德国观念论者约翰•戈特里布•费希特 

(1762—1814)指控康德未能给范畴提供-种恰当的演绎或推导。费希特 

承认，康德是批判的（或先验的）观念论的创立者，他创立了这样一种 

哲学，根据这种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和法则—— 或 者 “意识的诸规 

定”—— 是由理智存在者自身通过f t发的行动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 

某个外在的来源强加给理智存在者的。然而，费希特主张，康德本人 

“并没有将理智存在者所假定的法则从理智存在者的本性中演绎出来”， 

而是将这些法则从我们的经验性的对象经验中抽象了出来，即便绕了一个 

“逻辑的弯”（逻辑本身从我们的对象经验中抽象出它的法则来）。|16]因 

此，在费希特看来，康德或许主张范畴和思想法则在理智存在者的自发性 

中有其来源，但是—— 由于他行进的方式的缘故—— “他却无从确定他 

所悬设的思想法则实际上就是思想法则，也无从确定这些法则具正说来不 

是別的，只不过是理智存在者的内在的法则”。费希特告诉我们，确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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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从理智存在者行动—— 理智存在者是“一种行动 

方式，此外绝无其他”—— 这一简单的前提开始，并表明思想的法则如 

何能够只从这个前提出发被演绎出来。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行进，“批 

判的观念论就允许我们的表象的全部范围在读者和听众面前逐渐进人存 

在”，因而从思想本身的行动中为读者重建起范畴和思想法则的逻辑的％ 

起源。【17]

黑格尔毫不怀疑费希特在批判地发展康德思想上的巨大重要性。他在 

《全书逻辑学》中写道：“费希特的哲学保持着深远的功绩”，“提醒我们 

思维规定必须在它们的必然性中被表明出来，提醒我们它们在本质上要被 

演 泽 出 来 （S L 84 —117 [ §42])。在 

他的哲学史讲演中，黑格尔甚至宣称：除了费希特， “自亚里士多德以 

来，还没有人曾经思考过：要在它们的必然性、它们的演绎和它们的构建 

中来指明各个思维规定”[1S]。此外，黑格尔还赞扬费希特试图通过“让理 

性自身展示它自己的规定”来提供这样一种演绎（S i 47/1: 41)。尽管如 

此，黑格尔却相信，费希特本人在他演绎范畴的过程中，因为假定哲学所 

由以开端的纯粹的思想或理智的行动要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我（/以）或 

者被理解为直接的、抽象的自我意识，而预设了太多的东西。自我意识的 

可能性或许潜在于思想中，但自我意识对于黑格尔来说却并非思想的最基 

本的特征（参见兄75_8/1: 76—9 [183-7])。因此，纯粹的自我意识或 

者自我不应当是范畴演绎的起点，哲学的任务也不应当（像费希特所提 

出的那样）“通过表明每一个范畴是如何同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确切相关 

的”[19]来定义范畴。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毋宁是要去确立，哪些范 

畴内在于被单纯设想为思想本身的思想中。 （对范畴的恰当的演绎——

“康德本人忽略了”而前面所提到的[第16页 ]—— 因而实际上就在于 

“对思想之转变到它的这些规定和区别中去进行阐明”—— 而非对自我意 

识的单纯的统一性进行阐明。）

彻底的自我批判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指出，在 《逻辑学》中激励着黑格尔的是对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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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渴望。像费希特一样，黑格尔也渴望发现理解基本范畴的必然方式， 

而不只是理解它们的实际方式。他相信，只有当我们证明了哪些范畴是思 

想本身所固有的时，我们才能发现理解范畴的必然方式；而只有当我们允 

许纯粹的思想规定它自身—— 从 而 （用费希特的表达）“就在我们眼 
前” [20]产生出它自己的规定时，我们才能证明哪些范畴是思想本身所固有 

M 的。如果不是从思想本身而是从我们所单纯假定、发现或断言的思想之所 

是开始，那么对思想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缺乏这样的必然性。这是因为， 

正如费希特所指出的，“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应当将信任置于这个人的未 

经证明的断言之上而不是另一个人的未经证明的断言之上”；或者就像黑 

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言中所写的：“一个枯燥的保证恰恰与另 

一个枯燥的保证具有同样多的价值而已。”[21]因此，一种建立在未经证明 

的假设之上的对范畴的说明—— 例 如 康 德 的 （或甚至是费希特自己 

的）—— 永 远 都 无 法 展 示 出 究 竟 以 ）理解范畴的必然方式，而 

只能展示出鉴于（咖 》)那些假设而理解范畴的方式。于是，只有当我 

们消除了所有这类关于思想的未经证明的假设，并从思想本身最低程度之 

所是中演绎出范畴时，我们才能确定范畴的必要特性。因此，黑格尔的这 

种关切，即通过悬置一切我们所熟悉的有关思想的观点来开始《逻辑 

学》，就是他寻求对范畴做一种完全必然的说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

然而，这也是黑格尔渴望成为完全地自我批判的所导致的结果，尽管 

对有些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感到惊讶。黑格尔深知，只有将我们所珍 

视的假设悬置起来，才会导致必然性和真理，这种确信是笛卡儿哲学的柱 

石。然而，黑格尔却将对范畴进行彻底批判的研究这一要求追溯到康德， 

而不是近代哲学之“父”。黑格尔说，早在康德之前，形而上学家和经验 

哲学家们就已经运用实体和原因性这样的范畴来理解世界了，但是他们却 

没有证明这么做实际上是否合法。这一点对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洛 

克甚至笛卡儿也是如此[22]—— 尽管笛卡儿誓言要推翻所有在他之前的意 

见。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研究思维的形式一般来说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有助于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而终止了这种“天真的思维” 

(说 81-2/114 [ §41 Add_ l ])。黑格尔主张：“康德这样让认识经受考 

察，这是伟大而重要的一步〇”[23]然而他同时也宣称：康德没有将他对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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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合法性的批判研究进行到底。

对于黑格尔来说，康德关心的是确定范畴的知识品性—— 也就是说， 

范畴，例如实体或原因性等是否能正当地被用于理解世界中的对象 

81 - 2/114 [ §41 Add. 1])。康德的结论是，这些范畴能被用来理解在时 

空性的直观中被给予我们的对象，但却不能被用来规定可能“在其自身 

中”的对象，也就是说，除显现于直观这一方式之外的对象。正如我们 

后面将会看到的，黑格尔拒绝范畴不能被用在物自体上这一观点然# 

而，（至少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指出：在批 

判地检验范畴的知识品性的过程中，康德忽略了对范畴本身的逻辑含义采 

取类似的批判的考察。康德的“批判本身不涉及内容……不涉及这些思 

维规定彼此之间的确定的关系”（£X 81/113 [§41])。[25]正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康德反而仅仅将他对范畴的理解建立在形式逻辑素来所假定的判 

断机能上。黑格尔承认，康德反对他的某些前辈而坚持认为，为了具有丰 

富的含义，范畴必须被理解为处在时间关系中（或 者 “被图型化 

了”）。[26]但这并不影响康德对范畴的纯粹逻辑含义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仍 

然受到所接受下来的判断机能支配。因而，康德并没有将范畴本身置于批 

判的检验之下，而是保留了黑格尔视为是完全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 

对范畴的理解，不予证明这种保留是否具有必然性。在这一层面上，康德 

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在黑格尔看来—— 就 像 “旧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 

沃尔夫的思想一样—— 始终是“一种非批判的思维” 82/115 [ §41 

Add. 1]，我的强调）。相反，一种恰当地批判的思维应该把对范畴的传统 

理解悬置起来，并且要重新确定理解范畴的方式。

黑格尔将在《逻辑学》中证明，对范畴的传统理解—— 既见于前康 

德的形而上学中也见于日常的意识里—— 事实上并不完全与这些范畴应 

当被理解的方式一致。《逻辑学》—— 或至少题为“客观逻辑学”的第一 

部分—— 因而提供了对形而上学的（以及日常思想的）范畴的一种“真 

正的批判” （ S i 64/1: 62)。另外，康德的批判“[在范畴上]并没有引 

起任何改变”：范畴被认为适用于感觉经验中所给定的东西，而不适用于 

自在之物，但它们却“像以前对于客体有效的那样，也以同样的形态对 

于主体有效” （ SL 46- 7/1: 4〇)。这因而表明黑格尔的《逻辑学》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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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还要更加彻底批判的文本。

此外，黑格尔显然认为他的《逻辑学》是在两个方面对康德理论哲 

学的改良。一方面，《逻辑学》完成了对范畴所做的来源演绎，按照费希 

■27特的观点，这种演绎是康德关于范畴唯独在知性中有其来源的洞见使之成 

为必然的。另一方面，《逻辑学》展现了对传统范畴观念的彻底批判，黒 

格尔认为这种批判是康德的批判的转向所要求的，但却从未由康德本人交 

付完成。这两项工作无疑是彼此契合的，因为只有当黑格尔已经批判性地 

悬置了思想在传统h所发现的一切东西之后，他才能从思想本身中演绎出 

对范畴的恰当的理解。

我非常赞同黑格尔所要求的对范畴进行一种彻底批判的演绎。然而我 

也必须承认，黑格尔相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重点也包含了这 

样一种要求，在这一点上他的相信是错误的。对于康德而言，“批判”这 

个词拥有相当狭窄且局限的一种含义。如果说形而上学是纯粹理性所构成 

的先天综合原理的主体部分的话，那么在康德看来，批判的任务就仅仅是 

“摆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源泉和条件”（CP/? 105/13 [ A xxi])D 批判因 

而表明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但它却并不要求任何像彻底的自我批判这 

样的事情，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那是笛卡儿的目标而不是康德的目 

标。然而，黑格尔却把这种要求解释为是内在于康德的批判计划中的。因 

此，就黑格尔把他自己的哲学视作是比康德本人更好地实现了内在于康德 

批判哲学之中的彻底自我批判的要求而言，黑格尔将他自己对康德的批判 

解释为一种内在的批判。然而，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并 

非内在的。

不过，在另外一个无疑要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我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 

批判能够被解释为是内在的，因为我认同黑格尔（和费希特）的观点： 

康德没能提供出来的那种严格的范畴演绎是康德自己的主张中的应有之 

义，他主张范畴要“从知性中……纯粹而无混杂地产生出来” 204/ 

107 [B 92])。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一种演绎必须证明范畴必然地 

从思想本身之所是中，而不仅仅是从已经发现的思想之所是中产生出来。 

但这就意味着哲学家必须首先将关于思想的一切未经证明的假设悬置起 

来从而是彻底地自我批判的。因而，正如黑格尔所主张的，对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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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范畴所要求的一种彻底“笛卡儿式的”批判或悬置毕竟可以说是内在 

于康德的哲学中。然而，它却并不内在于康德自己对于批判本身的理解 

中，而是内在于对一种严格的范畴演绎的要求中，这一要求当康德承认范 

畴在理智存在者中拥有其来源的时候，本身就内在于其中了。[27]

要求哲学在范畴演绎的过程中对思想不做任何无根据的假设，也就是 

要 求 哲 学 成 为 无 前 提 的 在 黑 格 尔 看 来 ，哲学不应该 

预设思想是判断或者思想是自觉的理智行动（“自我”的工作）；哲 学 甚 ％ 

至完全不应该预设任何关于思想的东西。这种对彻底的无前提的要求很容 

易遭到误解，我们在后面将要考察这种要求所明确地不意谓的一些事情。 

然而，重要的是，即便我们一开始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满足的 

(或许可能是完全疯狂的）要求，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它。因为如果我们 

不认真对待这一要求，我们就没法准确地理解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 

做的工作，我们也将错失关于这部著作最为激动人心和最为独创的东西。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加仔细地考察无前提的思维对于黑格尔来说究竟包 

含了什么。

注释：

[1 ] G. W. F. Hegel, The Encyclopaedia Logic, trans. T. F. G^eraets, W.

A. Suchting, and H. S. Harri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1 ) , p. 27 ( § 3 )；

G. W. F. Hegel, Enz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 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9 eA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 8 ( Frankfurt am Main ： Suhrkamp 

Verlag, l 97〇) ,  PP.4 4 - 5. 接下来对《全书逻辑学》的引用将采取下面的 

形式：泓 27/44-5 ( §3)。

[2 ] P. 0. Johnson, The Critique of Thought ： A Re-Examination of HegeVs 

Science q/* Logic (Aldershot: Avebury, 1988), p. 10. 然而黑格尔相信，经 

验的某些领域—— 例如宗教—— 已经认识到了由哲学所揭示出来的真理， 

从而并不需要其他领域那样的哲学的“阐明”；参见 S.H〇Ulgate， 

duction to Hegel： Freedom, Truth and History (1991) (Oxford： Blackwell, 

2005)，pp. 244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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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P. Guyer and A. Wood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24 (B  126)，我的强调； 

I.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 ed. R. Schmidt ( Hamburg ： Felix Meiner 

Verlag，1990)，P.134.接下来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将采取下面的 

形式：CP/? 224/134 (B 126)。亦参见 Hegel, 说 81/113 ( §40)。

[ 4 ]  《全书逻辑学》哈克特版的译者在这段话中将I c h翻译为“自 

我”（Ego) 而 不 是 “我” （I )，尽管在别的地方他们也把它翻译为
“  - f i t  Jt

我 。

[5 ] R. P. Horstmann, ‘‘ What’s Wrong with Kant’s Categories， Professor

Hegel?” 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nt Congress, ed. 

H. Robinson, 2 vols.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 

3 : 1009.我对这篇论文的回复，参见 S. Houlgate, “ Response to Professor 

Horstmann,M 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nt Congress, 1.3: 

1017-23 〇

[6 ]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Lectures of 

1825—1826, ed. R. F. Brown, trans. R. F. Brown and J. M. Stewart with the as­

sistance of H. S. Harris, vol. 3 ： Medieval and Modem Philosophy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229;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li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eil 4 ： Philosophic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 ed. P. Gamiron and W. Jaeschke, Ausgewahlte Nachschriften und 

vol. 9 (Hamburg: Felix Meiner，1986)，p.157•接下来对  

《哲学史讲演录》的引用将采取下面的形式= ^ 2 2 9 / 1 5 7。

[ 7 ]  请注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直到后来都没有出于判 

断的行动而将他对范畴的“演绎”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演绎”；参见 

CP/? 261/177 (B 159)。当然，判 断 （C/rtefZen) 或者将概念进行彼此联结 

的逻辑行动，不应当同“判断力” 这种将直观归于概念或 

法则之下的能力混为一谈；参见 CP/? 268/193 (B 171)。

[8] R. Brandt, The Table of Judgme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 67 — 

76； B 92 —101, trans. E. Watkins (Atascadero, Calif.： Ridgeview Publish- 

ing, 1995), p. 6，我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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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参见 H. Allison, Xa/rf’s 7Va似 Afca/wni: i4/i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p. 117〇

[10]  最终对于康德而言，经验中唯一真实的实体乃是物质的可移动 

粒子。像椅子、桌子这类经验对象事实上都是这些粒子的“偶然”汇集； 

参见 Allison， p. 211。

[ H ] 亦参见 Allison， p.126〇

[ 1 2 ]  对于康德而言，“所有的范畴……都构成对某个一般客体（06- 

> & ) 的思维” （ CTO 260/176 [ B 158 ] ; 亦参见 C/)/? 193/94 [ B 75 ])。

[ 1 3 ]  参见 Kant, C i^  274，382, 555/201，332, 553 - 4  (B  182, 

347, 602)〇

[ 1 4 ]  亦参见 S. Houlgate，“ Hegel，Kant, and the Formal Distinctions of 

Reflective Understanding, M in Hegel on the Modem World, ed. A. Collins ( Al­

bany： SUNY Press, 1995), p. 1320

[15] I. Kant, Schriften zur Metaphysik und Logik, ed. W. Weischedel,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8), 1： 340 — 1 (no te). 

亦参见 S. Houlgate， “ Substance，Causality， and the Question of Method in 

HegePs Science o f Logic, n in The Reception o f Kanfs Critical Philosophy ： Fich­

te, Schelling, and Hegel, ed. Sally Sedgwick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2000 ) , pp. 247 —8 〇

[16] J. G. Fichte, Introductions to the Wissenschaftslehre and Other Writ­

ings, trans. D. Breazeale (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 pp. 25 , 27—8.

[17] Fichte, Introductions to the Wissenschaftslehre9 pp. 26—8.

[18] Hegel, M P  234/160.

[19] Fichte, Introductions to the Wissenschaftslehre, p. 63.

[20] Fichte, Introductions to the Wissenschaftslehre, p. 28.

[ 2 1 ]  参见 Fichte, fo fAe Msserwc/iq/bZe/ire，p .2 8，以及

Hegel, PA5 49/71 〇

[ 2 2 ]  黑格尔对于前康德时代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的观点，参见從， 

65- 80/93—112 ( §§26—39)。

[23] Hegel, ^ 2 1 8 / 1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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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下文第六章第131-37 页。

[25] 亦参见 Houlgate， 44Hegel, Kant, and the Formal Distinctions of 

Reflective Understanding,” p. 131 以及 “ Response to Professor Horstmann,” 

Proceedings o 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nt Congress, L 3 ： 1019 〇

[ 2 6 ]  参 见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ii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 

ie,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3 vols. ,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s. 18, 19, and 2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3： 

347-8，以及Kant CP/?271—7, 341/196-205, 290 (B 176-87, 299)。接 

下来对《哲学史讲演录》的引用将采用下面的形式： FGP 3: 347-8。

[27] 这稍微修正了我在“回应霍斯特曼教授”中所得出的结论；参 

见  Proceedings o 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nt Congress， h  3 : W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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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纯存在开端

每一位现代黑格尔评论家都决不承认，黑格尔真的认为他的哲学是无W 

前提的。然而，从黑格尔文本的几处段落以及从他最早的批评者们的证言 

中却能很明显地看出，黑格尔确实曾经这么认为。例如，在 《全书逻辑 

学》中，他写道：

同样地，在踏入科学的时候，所有的……预设或先见都必须要放 

弃，它们可能取自表象，也可能取自思维；因为科学就在于，所有这 

类规定都应当在它之内得到探究，而这些规定及其对立之所谓，也应 

当在它之内得到认识……对一切的怀疑，也就是在一切上的完全的无 

前提性（办 妙 razZic/ie Vbrauweteungs/twigfeit) 应当先行于科学。 (EL  

124 /167-8  [ § 7 8])⑴

在 《逻辑学》中，同样的观点被表述为：

开端必须是绝对的开端，或者是相同的意思，抽象的开端；它因 

此无需预设任何东西，不必通过任何东西被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 

说，它本身倒应当是整个科学的根据。（兄 70/1: 68-9 [175])

这一观念对于黑格尔的巨大重要性也可以通过19世纪黑格尔最重要 

的批评者们而得到验证。例如，谢林在1830年代评论说：“黑格尔哲学自 

夸是一种什么也不预设、完全无前提的哲学”；特兰德伦堡在1843年提到 

黑格尔的“关于无前提的纯粹思维的傲慢学说”；克尔凯郭尔在他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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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中这样引人他对黑格尔的讨论：“以直接的东 

西开端，因而没有任何前提的体系。”这些人中没有人相信黑格尔的哲学 

真的是无前提的（或者相信无前提性值得欲求），但他们全都认真对待黑 

格尔说他要避免预设任何东西的宣称。事实上，这也恰恰是为什么他们如 

此渴望要反驳这个宣称的原因。 m

可是，“不带前提地”进行哲学思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正如我们在 

上一章所看到的，这意味着我们在哲学的一开始不预设任何对思想的特殊 

理解及其范畴，也 不 （同康德一道）假定概念是“某个可能的判断的谓 

词” （ CPK 205/109 [B 94])。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并不假定思想 

应当受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法则的支配，或者假定不矛盾律行之有效，或 

者假定思想毕竟受到无论什么原理或法则的约束。简单来说，这意味着我 

们要放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或康德（或 20世纪的符号逻 

辑）那里所学到的关于思想的一切东西—— 意味着我们要“从一切东西 

中抽离出来” 124/168 [ §78])。这并不是说，我们假定亚里士多德 

的 （或者后弗雷格的）形式逻辑原理纯粹是错误的（黑格尔也主张三段 

论推理的规则最终将在《逻辑学》中表明自己是有效的—— 尽管只适用 

于哲学以外的思想的一个限定的领域）。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一开始 

就假定这些原则是明显正确的并预先确定什么东西才算作合理的。因此， 

我们不应当指望形式逻辑提供一个标准，借以来确立黑格尔在《逻辑学》 

中的论证是否合理（或者说，更有可能是借以来断定这些论证是诡辩 

的）。正如缪尔所评论的：“使某个原则免于批判，并把它预设为一种标 

准，借以谴责某个逻辑的方法，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回避问题”；而如果 

说有一件事是真正批判的哲学家所不能做的，那么在黑格尔看来，这件事 

就 是 “冋避问题”。[3]

因此，无前提地进行哲学思考并不是要预先拒绝一切传统上算作 

“思想”、“概念”或 者 “理性”的东西。它只是要将我们所熟悉的关于 

思想的假设悬置起来，并且在逻辑科学的进程中去寻求发现这些假设是否 

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一 门逻辑科学必须在开始就将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思 

想的假设弃置一旁，因为它就是要成为这样-种规训活动：确定思想究竟 

% 意味着什么，以 及 （如果有的话）哪些范畴和法则是思想所固有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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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到波普尔，黑格尔的批评者们也许会谴责他故意破坏不矛盾律 

(并在这个过程中搅乱青年人的头脑），但黑格尔的本意却并不是要故意 

拒绝任何传统的思想法则。事实上，对于在施莱格尔这类浪漫主义者的工 

作中，他视为是“粗暴地拒绝一切方法”的东西 （ SL 53/1: 49)，他本 

人是极为批判的。他的观点仅仅是：“逻辑学……不能预设反思的这些形 

式或者思维的规则与法则，因为它们构成逻辑学内容本身的一部分，必须 

首先在逻辑学之内得到证实” （ SL 43/1: 3 5 ,我的强调）。所以，真正来 

说，黑格尔不得不在《逻辑学》的一开始就对这种可能性保持开放：传 

统的思想法则也许支配、也许不支配思想。因此，如果说黑格尔的《逻 

辑学》确实破坏了不矛盾律—— 我在这里并不是认为它真的破坏了——  

那也会是由于思想证明自己完全不受该法则支配的缘故，而不是因为黑格 

尔简单地决定要抛弃它。

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在这样的情 

况下来考察思想，也就是不预设它有任何特殊的结构、使用任何特殊的概 

念来运作，或者受任何特殊的规则支配的话，那么我们要把思想理解成什 

么呢？我们考察的对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思想在最低程度上是怎样的 

呢？黑格尔在《全书逻辑学》 §78中的论述表明了他的回答：思想在最 

低程度上就是“从一切东西中抽离出来，紧握它的纯粹的抽象，紧握思 

维的单纯性”的自由（现 124/168)。在黑格尔看来，将它关于自己的预 

设都给悬置起来的这种自由的、自我批判的思想，除了它自身，除了它自 

己 的 简 单 的 存 在 之 外 ，不会留下什么可供思考的东西。换一种 

(由古佐尼敏锐的评论所建议的）方式来说就是：当思想将一切关于它是 

什么的假设都给弃置一旁之后，它不会留下什么可供思考的东西，除了 

“它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4]因此，黑格尔的无前提的逻辑科学是 

以对简单地存在着—— 不是作为任何特殊的东西的存在，而是就单纯地存 

在 起 来 叹 ）本身—— 的思想本身的思想为开端的。所以，黑格尔在 

《逻辑学》中所考察的第一个范畴，就是关于纯然无规定的最简单存在 

(being to故court) 的范畴。黑格尔在一开始就说，当前现有的

只是...决心，那就是：人们愿意考察思想本身（如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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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它因而必须完

全是一种直接的东西，或就是仅仅直接的东西本身……因此，开端就

是纯粹的存在（tiasreiraeSeire)。（SL70/1: 6 8 - 9 [175])

那条通向黑格尔的逻辑学科学的“普遍怀疑”之路，很明显非常类 

似于笛卡儿所走的路。然而，黑格尔的结论却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毋 

W 宁 是 “思想故存在”。[5]黑格尔相信，思想的必要的范畴必须从思想的这 

个纯存在中被演绎出来。

黑格尔拥有方法吗？

我们稍后将在本研究中更细致地考察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我 

现在希望引起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 并且是潜在地相当令人不安 

的—— 结论，这个结论是黑格尔彻底无前提的承诺的结果。我们不仅必须 

通过将思想本身设想为完全无规定的存在来开始，我们也必须以不假定思 

想应当采取任何特殊的方式或遵从任何特定的程序规则来实施我们对思 

想的检验。正如理查德•温菲尔德所指出的，我们对思想的检验“不能 

由任何命题演算、推理法则、发现的逻辑、语义分析或有关意向性的理论 

来指导或背书”，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在一开始就被假定为拥有任何有效 

性。[6]这并不是说，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不应该采用任何方法。而 

是他的方法仅限于考量无规定的存在本身，并陈述关于这种存在的思想所 

涉及的东西。这就是说，在黑格尔“抽离”一切之后，他的方法必须仅 

仅在于“接受当前现有的东西”并冷静地“观察” 它。m 不管 

怎样，黑格尔也许并没有假定我们要按照任何指定的规则去越过对无规定 

的存在所进行的原初考量，甚至根本就没有假定我们要越过关于无规定的 

存在的那种思想，因为那么做将会预设太多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 尽管可能让有些听到的人感到吃惊—— 黑格尔也许 

并没有预设：我们在《逻辑学》中要通过展示一个范畴如何过渡到它的 

对立面或者如何包含着它的对立面，然后将那个对立面一起带进一个综合 

着前两个范畴的第三个范畴而辩证地前进。“存在”这个无规定的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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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检验中也许会很好地证明自己是辩证的并且消逝在“无”这一 

概念中，但我们却不可以在一开始就假定情况会是如此，也不能在一开始 

就假定我们的方法应当是去寻找这种向其他范畴的辩证的转移。我们能做 

的不过是考量无规定的存在这一概念并注意这个概念自身所转变成的 

东西。

因此，威廉•马克尔的主张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他认为“就人们在％ 

传统的哲学的意义上使用‘方法’一词”来意指一种能够在应用于某个 

既定的内容以前就被具体说明的程序规则而言，黑格尔并不拥有某种辩证 

的方法或者思辨的方法：

就方法是那种—— 哪怕只是在原则上一 •能够抽离它所要应用 

于其中的主题而被辩护、被制订或者被习得的东西而言，黑格尔并不 

拥有某种方法……就人们能够在刚才所略述的意义上谈论有某种现 

象学的方法、某种科学的方法、某种先验的方法、某种分析的方法、

某种思辨的方法等而言，黑格尔并不拥有某种方法。[8]

无论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许多黑格尔的评论者都发现，很难去相 

信这样一种主张。他们说，辩证的方法的发现无疑是黑格尔的伟大成就之 

一，是 他 （尽管以修改了的形式）传给马克思、恩格斯、阿多诺以及其 

他许多人的持久的遗产。关于某种确定的黑格尔式辩证方法的观念有可能 

是一个误会吗？以迈克尔•福斯特为例，他似乎就深信黑格尔设计出了某 

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该方法的结构可以抽离掉任何特殊的黑格尔式分析并 

先于这些分析而被描述，而这种方法可以被“应用于”所有方式的自然 

和精神现象中。“从范畴A 开 始 福 斯 特 说 ，

黑格尔试图表明，基于概念的分析，范畴A 证明自己包含了一 

个相反的范畴B ; 反之，范畴B 证明自己包含了范畴A , 从而表明两 

个范畴都是自相矛盾的。黑格尔进而试图表明这种消极的结论拥有某 

种积极的结果，即一个新的范畴C……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这个新 

的范畴联合了之前的范畴A 和范畴Bj 91

福斯特宣称，《逻辑学》的开端对存在范畴所做的分析为这种“一般 

的模式”提供了某种“教科书式的典范”，可是我们也能够利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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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凸显黑格尔的许多其他分析的不足。[K)1因 为 “遍布其文木的大量篇幅”， 

福斯特主张，黑格尔“都以多少极端的方式偏离了他所预期的一般方法 

的结构”。这一点在变易范畴向定在范畴的转变中已经非常明显I "。

在那里，黑格尔并没有表明变易范畴是与一个相反的范畴相互包 

34 含的，进而表明它们要被统一于定在中；相反，黑格尔试图在变易范 

畴的两个构成要素 （ two component concepts) 之间发现某种矛盾，从 

而证明这两个构成要素在定在中被统一 了起来^ 111

据说之后在《逻辑学》中吋论判断与推理的形式的时候，“甚至是连正式 

的方法的一点痕迹都几乎没右了”。因此，福斯特也属于那种根深蒂固的 

传统，同那些评论荇一样，他们都试图通过比照他们所认定的黑格尔的一 

般的哲学方法来批判并纠正黑格尔对概念所进行的特殊分析。[〜然 而 ，在 

我看来，如果黑格尔哲学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真正无甜提的，那么它就不 

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预设关于辩证的方法（或别的方法）—— 这种方 

法 要 “应用于”特殊的情况—— 的一般的观念。因此，通过参考这样的 

一般的方法来批判黑格尔的特殊的分析是完全不合法的。正如我们看到 

的，当福斯特指出黑格尔对变易的分析并非精确地按照福斯特本人所设立 

起来的模式进行的时候，他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当他相信这是一件很严 

重的事情的时候，他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一种真正无前提的哲学中， 

我们无权预先假定任何作为标准的一般模式，用来评价黑格尔的个别的论 

证。因此，我们不要假定《逻辑学》是按照著名的正反合模式而被构造 

起来的，甚至也不要假定黑格尔以任何其他更为微妙的三分法序列来排列 

概念。我们只需要考量无规定的存在并观察它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果它 

终究有所发展的话。

现在，正如我们已经指明的，主张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没有 

预设辩证的方法，这并不是要否认无规定的存在本身可能会证明自己是辩 

证的，从而产生出本身辩证地转变到其他范畴中的更进一步的范畴来。因 

此，辩证法也许会充分地表明自己是哲学思考的恰当的方法。事实上，正 

如我们会看到的，黑格尔对此也笃信不疑—— 不过这仅仅是因为思想所要 

考量的概念要求思想成为辩证的，而不是因为我们预先将辩证法假定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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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某种“更高的”方式的缘故。于是，辩证法“不是从外面被带到思 

维规定上的，相反，它必须被看作是内在于思维规定本身中的”（虹82/

114 [ §41 Add. 1])。我们将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终究是按照辩证 

的方法来进行的，但这种方法不是“传统的哲学的意义上的‘方法’” 

(引用马克尔的表述），因为它不是一种被黑格尔应用于既定主题并且能 

够被其他人（比如恩格斯）应用于自然或人类历史的思维方式。它不如 

说是概念本身在其中发展的方式，以及概念在其中要求被思考的方式—— 35 

是 “每一个事情本身固有的方法” （ S i 826/2: 552)。辩证的方法因而不 

是黑格尔的方法，而是被证明为内在于无前提的思想自身之中的方法或发 

展方式：是 “那在科学的认识活动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 （ S i 27/1: 

16)〇[13]

既然辩证的“方法”不过就是存在范畴借以发展到更进一步范畴的 

方式，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开始理解该发展进程的时候才能够理解该方法应 

当是什么。不可能有对该方法的任何在先的理解，好像福斯特所试图提供 

的那样。换句话来说，人们无法预期或预测辩证法的方法；只有当我们遵 

循存在范畴向变易范畴、定在范畴过渡诸如此类的运动的时候，它才能够 

被发现。“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因而无法预先说出，相反，它的全部的 

研究才将关于它本身的这种知识作为它的终结和它的完成给产生出来”

(S I 43/1: 35)。[14]这就意味着，在 《逻辑学》中任何特殊的过渡发生以 

前，我们还不具有现成的模式来判断该过渡应当如何进行。我们所唯一知 

道的是，之前的过渡如何已经发生了；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未来的过渡 

是否应当采取类似的进程。当然，我们也无权通过援引传统的合理性标准 

来判定《逻辑学》中的任何一个特殊的过渡。我们不能指责一个过渡破 

坏了不矛盾律或者没能符合传统的标准所要求的有效的归纳或演绎，因为 

在一种充分自我批判的哲学中，我们无权预设任何这样的标准。

然而，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援引传统的合理性标准或任何关于辩证法的 

预想概念来评价黑格尔的论证的话，那么要怎样才能对他所说的东西进行 

批评呢？无前提的思想能够被批评吗？或者说，它单纯靠着定义就躲过了 

一切指责？黑格尔对无前提性的强调之所以让人感到如此困扰，正在于它 

似乎让黑格尔的哲学免于任何合理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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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外在的批判的拒绝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黑格尔绝非要将他的哲学置于批判之外^他明确 

承认他在《逻辑学》中对范畴所做的演绎可能需要改进，他甚至还为没 

有闲暇亲自将作品修订“七十个七次”①而感到惋惜（见 42/1: 3 3 ;亦 

3 6 参见见31，54/1: 19, 50)。尽管如此，黑格尔却毫不含糊地拒绝一切从 

某个异于无前提的思想本身的观点出发针对其哲学的批判。这也就是说， 

他拒绝对他的哲学的一切“外在的批判”。因此，指控黑格尔践踏基本的 

概念的区分（例如在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之间），混渚表示述谓的 

“是”和表示同一性的“是”，或者仅仅是前后矛盾等任何这样的批判， 

如果它是建立在传统的或者形式逻辑的权威之上，而未能表明无前提的思 

想的发展本身会导致对矛盾或概念“混淆”的禁止的话，那么黑格尔就 

不承认这样的批判合法。

黑格尔拒绝对他的体系做外在的批判，这种态度往往被看作是建立在 

他自己关于哲学思想的许多未经证实的假定上的。据说，黑格尔只不过预 

设了思想是辩证的或者是“绝对的”，把一整个哲学的体系都建立在这个 

假定之上，预先拒绝任何不是在这种辩证的体系的“卓越的”观点之内 

形成起来的批判。例如，迈克尔•罗森就主张，黑格尔仅仅通过（在 

《精神现象学》中）把怀疑主义融入“那将有规定的否定[指一种主张否 

定总有某种积极结果的理论]预设为其可能性的陈述过程中”来克服怀 

疑主义的挑战。[15]同样地，哈贝马斯也主张，黑格尔拒绝康德对人类知识 

的界限所做的批判，这种拒绝“恰恰已经预设了这种批判本身所怀疑的 

东西：绝对认知的可能性”[16]。这种解释也支配着大量当代法国的黑格尔 

解读。例如，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就主张： “黑格尔主义的 

‘扬弃’概念完全是从论述的内部、从体系或意义作品的内部生产出来 

的”，因而“属于约束型经济”[17]。

然而，在我看来，由罗森、哈贝马斯以及德里达这些作者所提出的黑

① “七十个七次” 出自《圣经》，表示完全数。——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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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解释，尽管广为流行，事实上却是完全错误的。黑格尔并不是自某种 

他预设为有效的辩证法体系的内部来拒绝外在的批判的，他拒绝这种外在 

的批判也不单纯是因为这种批判的支持者们没能承认黑格尔本人所预设 

的某种“更高的”辩证法的原理。黑格尔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根本就 

不是通过预设辩证法的观点、有规定的否定或者“体系”而开始的；相 37 

反，他是通过悬置所有关于思想的预设和假定而开始的。对于黑格尔来 

说，如果哲学的思想是充分自我批判的和自由的，那么它就不能接受任何 

基于权威的东西或把它们看作是既定的，从而也就不能预设有关思想本身 

的任何东西，除了思想的纯然无规定的存在以外；换言之，哲学必须是彻 

底地无前提的。然而，如果自我批判的思维以这种方式将一切预设都彻底 

地悬置了起来，那么从某种异于彻底无前提的思想的立场而来的任何针对 

黑格尔的批判，就必然会是出自这样一种思维了，这种思维比无前提的思 

想本身更少自我批判从而更加独断。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这类依 

靠定义的思维都会无批判地预设某些原则或其他原则。正是由于这个缘 

故，也仅仅是由于这个缘故，黑格尔才拒绝对其哲学的一切外在的批判。

对于有些第一次接触黑格尔的人而言，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令他 

们非常地困扰，那就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康德或者德里达的观点，或者 

基于形式逻辑、符号逻辑的观点而来的这样或那样的批判都是非法的。

(每次讲授《逻辑学》的时候，我都强烈地感受到我的学生中许多人的困 

惑。）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黑格尔不是以他简单地—— 非批判 

m — 假定为权威的非传统思维的一些原则的名义，而是以他所能够设想 

的最根本、最彻底的自我批判的名义来裁定这种批判违法的。换言之，黑 

格尔拒绝对他的哲学进行外在的批判，是因为他相信，我们无法从一个本 

身更少自我批判的立场出发来合法地批判充分自我批判的思维。

黑格尔拒绝对他哲学的一切外在的批判，对这种态度的解释和辩护不 

是通常在二手文献中所遇到的那种解释和辩护。通常的情况是像迈克尔•

罗森所主张的那样，认为黑格尔是基于他本人关于思想真正讲来是辩证的 

或思辨的这一确信和假定，而抛弃或者“克服”相反的观点的。然而， 

任何专心阅读《逻辑学》的人都不难发现，黑格尔并没有指责他的批评 

者们不够辩证，也没有指责他们未能将自己提升到“绝对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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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只不过指责他的批评者们对他们自己的前提缺乏批判，在这些前提 

的基础上他们制订出他们自己对黑格尔的批判一 -这也就是说，黑格尔指 

责他们预设了太多的东西。例如，在 《逻辑学》的第二版序言中，黑格 

尔不具名地指责某些批评者，指出他们将思想的基本范畴预设为是在某种 

固定着的、确定的相互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将通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那 

些范畴（例 如 “实在”与 “否定”或 者 “有限性”与 “无限性”）预设 

为甚至是终极地对立的。在日常的谈话中，这样一些假定或许是无可非议 

的。然而，黑格尔认为它们不适用于对《逻辑学》的批评，因 为 《逻辑 

学》的主旨就是要在不预设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去试图发现，在 “有限性” 

S S 与 “无限性”这样的范畴之间所假定的对立是不是终极性的。如果一门 

哲学的任务恰恰就是去发现范畴应当如何被构想的方式，而对这门哲学的 

批评却建立在这些范畴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被构想这一假定之上，那么 

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就错失了这门哲学所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关 

键，并且对要求完全开放心态的事业施加了独断的预先判断，甚至是施加 

了偏见。请记住，黑格尔并没有宣称他的批评者们在理解范畴和思想法则 

方面明显错了。黑格尔仅仅是在指出：这些批评者在处理范畴的过程中， 

比他自己（也是比他们应当并且可以是的）更缺少自我批判，因为他们 

并没有首先将关于思想的假定弃置一旁，进而尝试从思想的简单存在中演 

绎出对范畴的一种理解。黑格尔同样也是在宣称：这些不够自我批判的哲 

学家基于他们预先所假定的范畴的本质而对他发现范畴的真正的特征的 

努力所做的批评是不合法的。

黑格尔承认他的批评者们常常意识不到他们在批判他的时候预设了 

太多的东西，但他却仍然责备他们预设了他力图不带偏见地要去发现的 

东西：

这些反对者对我的攻击太多、太激烈了，他们不愿意单纯地想一 

想：他们的攻击和责难包含着一些范畴，这些范畴是一些预设，在它 

们被使用以前本身就需要批判。对这一点的颟顸无知，达到极端的难 

以置信……像无限性不同于有限性，内容是有别于形式的某物，内在 

是有别于外在的东西，中介同样也不是直接性等等这样一些预设，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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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一个人不知道这些似的，竟以教训的方式被提出来，并且不是证明

而是叙述和断言。愚 蠢  —人们无以名之---就包

含在这种教训行为中；但事实上，它部分地是一种不合理—— 仅仅预 

设并干脆接受这些东西，部分地却更是一种无知—— 不知道逻辑思维 

的需要和工作恰恰就在于去研究，一个没有无限性的有限物是不是某 

种真的东西，同样，这样的抽象的无限性，以及一种无形式的内容和 

一种无内容的形式，一种不拥有外在的单独的内在物， 一 种没有内在 

性的外在性等等，是不是某种真的东西或者某种现实的东西。 （ S i 

40-2/1： 31-3)

黑格尔同时代的谢林、怀泽、费希特、弗莱斯、赫尔巴特、舒巴特以 

及卡尔加尼科都针对《逻辑学》进行过批判，布克哈特在对这些批判的 

详尽而严谨的研究中已经表明，黑格尔的指责是相当正确的：他的批评者 

们没能对他们自己的前提提出疑问。那些批评者全都将黑格尔“就其本 

身来考察思想诸规定”的计划视为不可能，可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布 

克哈特指出，却 “表明他们自己无意于在提出反对时，对他们自己的前W 

提作批判的检验，从而至少在表面上认真对待黑格尔有关无前提性和内在 

自我批判的主张”[18]。在我看来，黑格尔的指控同样也能瞄准那些在他去 

世后继续批判他的人。就他们从关于思想的一些默许的或公认的假定出发 

从而并没有将这些假定悬置起来而言，他们必然达不到（按照黑格尔的 

观点）一种现代的、自我批判的哲学所要求的标准。他们与黑格尔有分 

歧，究竟是因为他们（同马克思一道）预设思想受社会与经济活动制约， 

还是由于他们（同尼采一道）假定思想是权力意志的一种扩展，又或者 

他 们 （同许多当代分析哲学家一道）预设思想受形式逻辑或符号逻辑的 

法则支配，这都没有多大区别 在每一个例子中，他们都将对黑格尔的批 

判 （以及他们自己的更进一步的哲学思考）建立在一些他们并不提出质 

疑也不进行悬置的前提之上，并且在这方面比起黑格尔的《逻辑学》来 

要更加缺乏自我批判。尽管这么说对于许多人而言会显得有些奇怪，大多 

数——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后黑格尔哲学在逻辑上实际都是前黑格尔 

的，因为它们仍然有待执行彻底的自我批判，这种彻底的自我批判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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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代哲学都要求的，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已经努力地在执 

行了。

在我的解读中，黑格尔的《逻辑学》并非某个遗迹，来自天真的形 

而上学思辨或者宏大的体系建构的旧日时光，相反，它正是典型的现代哲 

学，并且是所有后黑格尔思想家的楷模。它是对思想的本性所进行的开放 

的、完全自我批判的探究，这种探究试图不带偏见地去发现思想究竟意味 

着什么。由黑格尔的《逻辑学》所发起的对现代哲学家的挑战，它的彻 

底性常常为罗森和哈贝马斯这样一些解释者所掩盖，他们坚持认为—— 同 

黑格尔自己的文本中的清楚证据相反—— 黑格尔的《逻辑学》事实上是 

一个封闭的体系，建立在它自己的一些颇成问题并且早已过时的假定 

之上。

我在本研究中的目的是要再次引起人们对黑格尔的计划的彻底性的 

注意。此外，我的目的是要去解释，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一种充分自我批 

判的、无前提的哲学是如何进行的，它关于思想的基本范畴究竟揭示了什 

么。如果本研究的读者想要理解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甚至革命的意义，那 

么他们就必须认真对待黑格尔所提出的要求：思想要将有关它自身的假设 

悬置起来。他们不需要一下子解除他们的批判能力，他们不需要单纯委身 

于黑格尔或其他人的权威。然而，他们确实需要在他们阅读黑格尔的时候 

尽可能地成为自我批判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持续地追问自己：他们 

对某个既定的黑格尔主张的反对，是否建立在对黑格尔—— 按照他自己的 

W 方式一一有权或无权谈论的东西的有见地的理解上？还是说，他们只是依 

据由某个外在的观点（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康德的，或者维特根斯坦的 

观点）所构成的一些假定？那些倾向于将一门无前提的哲学的观念视为 

荒谬的人，也必须追问A 己：他们的这种反黑格尔的确信，即认为假定和 

前提是不可避免的，是否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无批判的前提？

我们也应当防范那样的假定，它们隐藏于貌似最单纯、最无辜、任何 

有理性的人都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中，例 如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存在 

是什么”。这个提问很自然，但它绝不像它看起来那样无辜和中立。在黑 

格尔看来，“‘什么’的提问”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因为 

这个提问“要求规定能够被列举出来”（见 121/1: 130 [217 ])。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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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种方式来规定现成的某物，并因而预设：被问及的某物事实上能够如 

此被规定。然而，存在最初并没有被黑格尔理解为有规定的某物—— 既不 

是一个“什么”也不是一个“它”—— 而是被理解为纯然的无规定性或 

者完全“无规定的直接性”（见 82/1: 82 [193])。因而，按照黑格尔的 

观点，“存在是什么”这个简单的提问总是有歪曲它所要探询的东西的风 

险，因为它恰恰由于它的提问形式而预设了存在并非纯然的无规定性反而 

是有规定的某物。在这里指出“什么”的提问中所隐含的预设，并不是 

说人们应当永远禁止提出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提问是完全自然 

的。然而，有必要提请那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做自我批判的警醒，告诫他 

们将这个提问所包含的假定从他们的观念中排除出去。换言之，有必要告 

诫他们，在提出“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不要不假思索地假定所探询的 

东西本身必定是个“什么”。

如果黑格尔《逻辑学》的读者要成为彻底地自我批判的，那么他们 

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他们关于思想、关于思想的范畴和规则的全部预 

设都弃置一旁。这就意味着，任何建立在这些预设之上的对黑格尔《逻 

辑学》的外在的批判都是不合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的作品超越 

一切批判，因为《逻辑学》对于建立在无前提的思想本身的要求之上的 

批判亦即内在的批判，始终是保持开放的。追随无前提的思想而来的方法 

不过就是要去阐明或者去“揭露”，那内在于或者说蕴含在无前提的思想 

所由以开端的纯然无规定的存在思想本身之中的东西。正如黑格尔在 

《全书逻辑学》中所主张的，“哲学思考的这整个有计划的亦即必然的进 

程不是别的什么，不过就是对那已经被包含于一个概念中的东西的单纯的 

设定” （ SL 141/188 [ §88])。执行这一任务不需要特殊的直观或特别的 

洞见。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能力，也就是对某个概念的定义进行理解并引 

出它的定义中所固有的内容的能力。这也就是说，所需要的就是黑格尔 

认为我们都能够胜任的知性。哲学对于黑格尔来说因而就是某种公开 

的、公共的、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活动；它不是“少数个人 

的秘传的产业”（凡S 7, 43/20, 65), 当然也不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似 

德里希•黑格尔的私人财产。因此，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检验黑格尔对存 

在的原初的范畴（以及随后的范畴）的固有内容所做的描述，并考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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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描述是否正确。就黑格尔事实上并没有阐明一种特殊的范畴所固有的东 

西而言，他对来自读者的批判和纠正是开放的。然而，关键是要记住，在 

制订这样一种批判的时候，所使用的标准必须并且只能由无前提的思想 

已经确定的范畴来提供。这种标准因而必须是完全内在于无前提的思想 

中的。

因此，《逻辑学》的富于自我批判精神的读者的任务就不是举出一些 

替代的论证，比照它们来考察黑格尔自己的论证，而是遵循内在于每一个 

范畴之中的东西的进程并“一同前进”（mif/ortsc/ireitera) , 确保黑格尔严 

格坚持无前提的思想所提出的要求17/31)。假如黑格尔没有做到这 

一点，要么未能从一个范畴中引出明显的内涵物，要么基于外来的考量 

(比如基于隐喻的关联或者单纯的前进欲望）而从一个范畴移动到另一个 

范畴，那么他就注定遭受批判。但假如黑格尔确实严格遵守了这些要求， 

那么他就能够宣称自己已经成功地证明了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已经 

完成了（康德和费希特所留给他的）从思想的本性中演绎出思想的基本 

范畴和基本法则的任务，而没有在一开始预设任何东西。正如理查德•温 

菲尔德所写的：

只要考察能够表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规定无一将其特征或表象 

次序归结到外在给定材料之引介或某位外在规定者之保证，那么这种 

发展就可以说是显示出了彻底独立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本身就足以 

标志其脱离任意方向与独断根据的自由。

谈到他自己对斯宾诺莎的批评，黑格尔在主观逻辑学的开端评论道： 

“真正的反驳必须穿入反对者的力量中并置身于反对者的势力范围” （ S i 

581/2: 250)。显而易见，对黑格尔的合法批判也只能由那准备在黑格尔 

自己的（或无前提的思想的）势力范围内直面黑格尔（无前提的思想） 

的人来做出。因此，这样的批判只能由那种接受无前提性的要求、认识到 

无前提性对思想者有何要求，并且比黑格尔本人更好地执行了这一要求的 

人来推进。尽管黑格尔常常被人指责带有“条顿人的傲慢”，但是他却从 

来没有宣称他自己对《逻辑学》中无前提的思维的进步发展所做的陈述 

松无需由他本人或别人来改进。“我怎么会以为，”黑格尔说，“我在这个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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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体系中所遵循的方法—— 或毋宁说这个体系在它自身中所遵循的方 

法—— 不能再有细节上的许多的完善、许多的推敲呢。”（S L5V 1: 50) 

但他接着说，“但我同时也知道，它是唯一真正的方法”—— 因为他知 

道，在现代世界中，哲学别无选择，只能从事对思想进行充分的自我批判 

的研究，将关于思想的一切前提假定都悬置起来，耐心而细致地将那些内 

在于思想本身的纯然无规定的存在并为这个存在所固有的范畴发掘出来。 

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这 种 “科学程序的新的概念”就是哲学“未来 

必须永远被放置在其上的”（见 27, 48/1: 16,42)。

辩证法与内在的发展

关于黑格尔的新的科学程序的细节，当我们发现了关于存在的无规定 

的思想是如何发展之后，将在本研究中进行考察，但是为了便于《逻辑 

学》的新读者们理解，我会预先勾勒出这一科学程序的基本特征。显然， 

我的评论无意于陈述黑格尔的《逻辑学》应当借以进行的方式，而只是 

要为新手提供一个《逻辑学》实际上如何进行的大体描述。

首先要指出的事情是，这个程序表明思想的范畴是辩证的。这也就是 

说，它证明了，只要得到恰当的理解，我们眼前的每一个范畴（从存在 

最初无规定的思想开始）都会转变为它自身的否定。正如黑格尔所指出 

的，每一个范畴或“一个普遍的最初之物，自在自为地来看，都表明自 

己是它自身的他物” ① （ SL 833- 4/2: 561)。纯然存在的思想直接地消逝 

进虚无的思想中，某物的思想过渡到他物的思想中，而有限性的思想转变 

为无限性的思想。因此，没有一个范畴单纯是其所是，相反，每一个范畴 

都通过它之所是而否定自身成为自己的否定者。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种 

辩证的转移不是由哲学家注人范畴中的，而是通过对范畴的结构的细致认

①这句话的主语是“ein allgemeines Erstes” （ 一个普遍的最初之物），米勒的 

英译是“auniversal first”。霍尔盖特在引用时，故意只写作“universal”，导致主语 

变成了“普遍的东西”。他的意图是想说明，范畴最初都是普遍的，随着它的辩证 

的发展，就显现出许多具体的规定（例如“表明自己是它自身的他物”）来。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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寘的研究而被揭示为每一个范畴的真理。因此，内在于思想本身中的，恰 

恰就是辩证法一 恰恰就是“在自己中的内容，就是这内容本身所拥有 

的推动它向前的辩证法”（见54/1: 5 0 ;亦参见E I 128/172 [ §8]])。

黑格尔对范畴的辩证特征的坚持无疑最为冒犯他的哲学体系的批评 

者。这是因为，这种坚持如此明显地违背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所固守 

的真理。柏拉图断定，任何个别的事物都能采取一种同它已经拥有的形式 

相对立的形式①。例如，某个事物能够展现出“美”，并因而摆脱“丑” 

的形式，或者它能够成为与别物“相同”而不再与之“相异”。柏拉图甚 

至认为，个别的事物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发生改变。然而，柏拉图却坚 

持认为：那些为事物所采取或摆脱的形式，它们本身不能够改变，也不能 

够转变为它们的反面。美的形式本身—— 美之所是—— 不能够转变为或产 

生出丑的形式，相同也不能够转变为或产生出相异。因此，这些形式都是 

# 彼此对立、各行其是的。正如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所指出的：“对立 

本身绝不会成为同它自身相对立的。”[M]这种对形式与普遍的概念和范畴 

的理解，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就极大地统治着西方哲学，并且也符合我们关 

于对立的东西的通常的直观。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即便柏拉图的立场表面上无可争议，在一种充 

分自我批判的哲学中我们也不应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毕竟，明显的东西 

有可能是误导人的。事实上，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无前提的思想实际上表 

明柏拉图的立场是错误的，或不如说，仅仅对了一半，因为每一个“普 

遍的东西”或者范畴，如果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实际上确实“自在地就 

扬弃自身，并在它自身中是它自己的反面”（见 106/1: 112 [199])。当 

然，存在范畴和非存在范畴之间是有区别的，有限性范畴和无限性范畴之 

间是有区别的；黑格尔从来没有否认这些。（这也是柏拉图对了一半的地 

方。）然而，无前提的哲学所提供的非凡的洞见却在于：由于存在本身就 

赋予事物以非存在（以确定性和有限性的形式），“是某物”本身就总是 

意味着“不是别的某物”，有限性本身就表明自己构成真的无限性，所以

①这里的 “形式” （ f o r m )即柏拉图哲学中的iS&t (理念） ， 为了避免与现代 

英语中的idea (观念） 相混淆，学界通常将它翻译为form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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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这一洞见可能深深地困扰黑格尔的许多读者，但如 

果这些读者只是要相信[而非理解]黑格尔，那么他们就只需非批判地 

坚持柏拉图和传统所已经假定为真的东西而无视黑格尔的发现。

为什么一个特殊的范畴会蕴含它自身的反面呢？确切的原因因情况而 

异，但总的观念却是始终相同的：每一个范畴都因是其所是而在自身中包 

含了自己的否定者 （ S i 55/1: 51)。因此，非存在环节或否定环节并不单 

纯与存在相对立或“外在于”存在，而是内在于存在本身之中。是如此 

这般同时也是在相同的层面上不是如此这般。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黑格尔 

来说，存在概念是极度矛盾的，但它却并不因此缺乏有效性。无前提的思 

想所形成的这种洞见因而不仅挑战着柏拉图主义的正统（这种正统支配 

着所有把美仅仅视为不同于丑，把同仅仅视为不同于异的那种思维，尽管 

那种思维可能自诩为是反柏拉图的），也挑战着更为古老的巴门尼德的预 

设一 在仅仅存在（̂)，而绝不涉及非存在。

对于巴门尼德来说，“一切被言说被思想的都必定存在：因为存在存 

在，而虚无则不存在”[21]。因此，真正的存在是单纯肯定的，不带否定的 

痕迹或改变于其中；它 是 “无始无终的”[22]。将存在构想为单纯肯定的， 

这种观念持续笼罩着后来的哲学直至现代时期。例如，在斯宾诺莎的公设 

中，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事物的定义都是肯定而不是否认该事物的本M 

质”，以 及 “当我们仅仅关注事物本身而非外在的原因时，我们在事物中 

将不可能发现任何消灭的东西”[23、 （斯宾诺莎这里谈到“事物”而不是 

存在本身，但就他认为事物并不因它们自身的存在而被交付于非存在和死 

亡，而只能被它们之外的别的某物摧毁而言，他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巴门尼 

德主义者。）[24]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纯然肯定特征的观念也能在笛卡儿作 

为至高完美存在者的上帝观念中遇到，这种至高完美的存在者免于一切错 

误、虚伪或者能够出现在康德作为e/wreaZksimum (最真实存在者）的上 

帝观念中的缺陷。[25]

然而，关于存在的这种巴门尼德式观念却被无前提的思想之整个进 

程摧毁了。根据黑格尔的描述，存在范畴表明自己在自身内包含不同形 

式的否定环节：实在概念在规定性和差异的形式中蕴含着否定；“是某 

物”在他者和有限性的形式中蕴含着否定；而无限的存在，就它生活在



I 黑格尔《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521

自身否定着的有限的存在中，并通过有限的存在而生活而言，也包含着

否定。

黑格尔坚持否定内在于存在范畴中，这并不是在故意拒绝巴门尼德的 

遗产或者藐视不矛盾律。他只不过是在宣称：如果我们打算将关于思想 

(以及存在）的那些我们所珍视的假定悬置起来，遵循无前提的思想本身 

所制订的发展进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这种巴门尼 

德式对立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范畴借以通过它自己的结构而转变到自己 

的反面并“表明自己是它自身的他物” （ SL 8 3 3 -4 /2 : 5 6 1 ) 的这种辩证 

的运动，肯定会让黑格尔《逻辑学》的那些希望保持巴门尼德和柏拉图 

(以及常识）所做出的概念区分绝对不变、无法超越的读者们不知所措或 

深感困扰。然而，对于那些准备接受无前提思维进程的引导，被这种思维 

进程所震惊、所转变的人来说，这种辩证的运动表明自身是一种深刻的真 

理，为无前提的思维所重视却受到西方哲学传统极大地忽略。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的运动、动态过程以及“生命的脉搏” （ SL 37/ 

1: 2 7 )是内在于范畴本身中的，对此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并非黑格尔 

归给范畴的某种一般化的“赫拉克利特式”流变，而是“各个环节……的

45 固有的运动” （ cfc eigene tier Mo/n«n«e) (SL 7 5 /1 : 75 [ 183])------

每一个范畴借以单纯地因其本身之所是而转变为自己的否定的那种运动。 

诚然，要由哲学家来阐明内在于某个特殊范畴之中的自我否定运动，但当 

哲学家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活动却受到范畴自身本性的限制。因此，《逻 

辑学》的进展不过是由原初无规定的存在思想以及它所引发的后续范畴 

所固有的张力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前进运动不过就是开篇范 

畴的展开或（自我）发展，不过就是“存在本身的运动”（见 79/1: 80 

[191])〇

因此，在 《逻辑学》中，我们并不是通过用某种更恰当的定义来取 

代最初不正确的存在定义，或者用不同的范畴来替换被证明是太过抽象的 

存在概念来推进向前的（尽管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这就是事情发展的 

方式）〇相反，我们在《逻辑学》中是通过更加清晰地详细说明包含于原 

初无规定的存在思想本身中的东西来推进向前的。这也就是说，“从那构 

成开端的东西中前进，应该仅仅被看作开端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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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BeWm/mmg)”（SL71/1: 71 [177]，我的强调）。在存在的这种更进 

一步的规定（或真正讲来，存在的自我规定）的进程中，新的概念产生 

出来，超过了单纯的关于存在本身的思想。然而，存在思想并不只是被那 

些新的概念所替代，而是本身借着这些概念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具体 

(参见兄48 , 840/1: 41，2: 569)。因此，随 着 “存在”的实际含义在新 

产生的概念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关于存在的思想本身就获得了黑格尔所说 

的 “外延”和 “内涵” （ SL 841/2 : 570)。例如，我们发现存在 （ to be) 

不仅仅是存在（t o 6e) , 而且是有规定的（tobeffeterminate)，是某物 （ to 

be somet/iing) , 是受限定的 （ to be ，是有限的 （ to be frai/e)，是

无限性的过程之一部分 （ to b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等等。每一

个思想都是一个此前并不包含在无前提的思想中的新的思想，然而每一个 

新的思想或新的范畴又仅仅是通过原初无规定的存在观念的改进才产生 

出来的。因此，在 《逻辑学》的进程中，存在思想通过它自己的内在的 

动力而本身转变为一切其他的思想范畴。

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原初的存在范 

畴随着我们对它的理解而实际地发生了转变。存在的每一个新的范畴或新 

的规定都使关于存在的思想焕然一新，并将它揭示为某种不同于存在之前 

被思想的方式的东西。存在思想最初被认为只是关于单纯、直接的存在的 

思想。然而更仔细地考察之后，存在思想就转变为终究不只是关于单纯、 

直接的存在的思想，而且是关于规定性、有限性、无限性、量、特殊性、 

自反性，以及最终在《逻辑学》的结尾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或 “绝对理 

念”）和自然的思想。因此，在其被理解的进程中，存在概念一步步地变M 

得更加复杂并逐渐转变成自然概念。

显然，这种概念式的（自我_ ) 转化过程使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区 

别于某些更为平常的哲学文本，例如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莱布尼茨 

的文本里，我们从单子的一个定义（即单子是某种“单纯的实体”）开 

始，并穿行九十个段落来更多地认识这些单子的本性。在莱布尼茨的分析 

的结尾，我们比在开端时知道得更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单子却从来没有 

停止被理解为单子；它们最终并没有转变为任何与它们最初被思考的样子 

不同的存在。单子始终是莱布尼茨的论述中固定的主题，而莱布尼茨的哲



I黑 格 尔 《逻辑学> 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541

—学步骤是想要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些固定主题的一种更加深邃的描述。黑格 

尔的步骤与之不同，因为尽管我们从存在概念开始，但关于存在的思想却 

在这个过程中转变为关于变易、无限性等的思想。因而我们并不只是更多 

地了解了某个一开始就被清晰界定了的主题；相反，《逻辑学》的真正的 

主题只有通过黑格尔的分析才会变得明显。（这是因为，黑格尔哲学的主 

题不是从一开始就给定的，而是在哲学自身的进程中展开并浮现出来 

的，这种进程不得不借助“来到自身” [ 士“ e/to-fommen ] [ SL 

841/2: 5 7 1 ]这样的动名词来表现。）

很多哲学家都谈到变化和变迁在世界中的无所不在，但却很少有人在 

他们自己的作品中上演这一变化过程。黑格尔思想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它 

不仅描述，而且还在我们眼前实际地展现概念借以相互转变的这一过程。 

在我看来，除非我们做好准备，随同变化一道移动，并允许我们的理解受 

到那些概念的持续挑战和修正，否则我们就永远也不能充分地领会，黑格 

尔关于思想究竟揭示出了什么。

在黑格尔所展现的概念的（自我- ) 转化过程中，对存在的早先规定并 

非简单地被抛弃或弃置一旁，而是被提升到或者说被扬弃（M/geA dm) 进 

所显现出来的更加复杂的规定中。因此，有限性的概念就吸收了直接的存 

在、规定性、某物以及界限等概念（毕竟，所 谓 “是有限的”也就是 

“是受限定的”、“是某物”、“是有规定的”以及是）。同样地，无限性思 

想吸收了有限性思想，而绝对理念的思想吸收了《逻辑学》中此前所建 

立起来的全部范畴。因此，不 仅 “开端着的东西[存在范畴]始终是一 

切后继的东西的基础，而并不从中消逝” （ SL 71/1: 71 [177]),而且在 

范畴转换的每一个例子中，“最初的东西[最初的范畴]本质上甚至都保 

存并保留在他物中”（SL834,84〇/2: 561,569)。

因此，在 《逻辑学》的进程中逐渐明显的是，每一个范畴都构成我 

们的根本的“概念方案”的一个不可化约的要素，然而，却没有一个范 

畴能够独自地定义或者穷尽思想之所是。思想就是—— 根据存在、规定 

性、有限性以及无限性来思想；思想不可能是任何比这更少或者与之不同 

的东西。然而，思想却不只是对纯存在的思想，也不只是对规定性、有限 

性或无限性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中没有一个是单独成立的；它们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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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明自己是某个更进一步的、更为复杂的思想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 

节”，并且全都表明自己是《逻辑学》以之为顶点的那个思想的各个方 

面，也就是绝对理念的各个方面。因此，《逻辑学》的最终的洞见就是：

恰当地理解了的思想包含一切—— 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般性的

范畴，这些范畴表明自己内在于原初的存在思想中。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随着纯存在范畴逐渐转变成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概 

念 （或 者 “绝对理念”），进而转变成自然概念，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 

了。第一，原初的存在范畴开始被视为对正在被思考的东西的一个不适当 

的规定。通过思想的运动，黑格尔说：“对象本身取得了一个乃是内容的 

规定性…… [而]由于现在这种规定性是不确定的开端的最切近的真理， 

它就责备那开端是某种不完善的东西。 ” （ S i 838-9/2: 5 6 7 )黑格尔的措 

辞不是特别优雅，但是他的观点却很简单：就关子存在的思想表明自身真 

正来讲是关于绝对理念的思想而言，显而易见，当存在仅仅被思考为纯存 

在时，它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思考u 因此，原初的存在范畴是不完善的，因 

为它未能阐明蕴含于存在本身的思想中的一切东西。正如司退斯所指出 

的，“当存在仅仅被思想为存在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关于存在的充分的 

真理，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存在所包含的一切东西”1261。

实际上，不是只有存在这一开篇范畴是不完善的，而是每一个范畴相 

较于从它里面出现的更具体的规定都是不完善的。这并不是说，当我们按 

照 “规定性”、“某物”以 及 “有限性”这类相对简单的范畴去思考时， 

我们单纯是错误的。存在固然包含着“是有规定的”、 “是某物”以及 

“是有限的”，但正如我们从《逻辑学》的剩余部分屮所学到的，那还不 

是它所包含的一切。因为存在也包含着“是量的”，拥有比例、形式、内 

容、现象，是合理的，是机械性的、化学性的以及有机的等等。因此，这 

些范畴—— 例 如 “规定性”和 “某物”—— 的缺陷便在于，它们都不足 

以确定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用哈里斯的话来说，这些范畴都具有 

“更原初、更基本的东西的某种含糊性或不确定性的特征”[27]。实际上，

相比于作为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或理念的存在的思想，《逻辑学》的所有范 

畴都不足以规定存在（正如作为理性理念的存在概念将会表明自己不足站 

以规定作为自然、作为历史的存在概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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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黑格尔来说，错误并不在于使用了一些缺乏规定的范畴，而在于 

认为这些范畴是对存在的最详尽或最确凿的构想，并认为它们穷尽了冇关 

思想是什么的一切。因此，错误就在于宣称存在是有限性而排除了无限 

性，就在于宣称存在是纯然的量，或者就在于宣称存在仅仅是力的表达或 

者力的功效。无疑，这些错误无论是在前黑格尔哲学中还是在后黑格尔哲 

学中都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在暴露这些错误的过程中，黑格尔的《逻 

辑学》既行使了一种揭露的功能，也行使了一种批判的功能。

尽管之前的范畴表明自己同之后的范畴相比是不完善的，但首先推动 

思想从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转变的，却不是对相对的不完善性的这种揭 

露。思想并不是将某个特殊的范畴同绝对理念相比较，判定该范畴有缺陷， 

然后再向一个更接近于绝对理念的新的范畴前进。然而，有一些评论者却恰 

恰是以这种方式来解释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例如，麦克塔格特就主张：

[《逻辑学》的]进程的动力就隐藏在我们自身的观念所固有的 

具体而完善的理念同我们的观念所表达出来的抽象而不完善的理念 

之间的不协调中，在寻找这种抽象和不完善的时候，进程不是按照对 

这种抽象和不完善的否定，而是按照对它的补充来进行的。[28]

然而很明显，这并不是黑格尔在其中进行的方式。毕 竟 《逻辑学》 

是从无前提的思想开始它的进程的。这就意味着，并没有什么“具体而 

完善的理念”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预设为标准，借以确定一个特殊的 

范畴相对来说是适切还是不适切。黑格尔认为，真理决不能在哲学之初就 

被用作（潜在的或显明的）判断尺度，因 为 “真理仅仅通过对飪接性的 

否定才来到自身” （ S i 841/2: 571),从而并不在一开始就呈现“在我们 

的观念中”（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所以，唯一能够在《逻辑学》 

中推动思想前进的，就是内在于有待考察的特殊的范畴自身之内的张力。 

正如黑格尔所写的， “开端这种直接的东西，本身必定就是有缺陷的东 

西，必定已经被赋予了继续向前的冲动” （ SL 829/2: 555)。同样地，每 

--个更进一步的范畴都必定通过它0 身内在的辩证法而发展到一个新的范 

畴中。按照这样的方式，范畴就必须“自己考察自己，必须独自确定它们 

的界限，指出它们的缺陷”（乩 82/ lM  [ §41 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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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中的思想进展因而必定是一种完全内在的进展。然而，一 胡  

旦出现了某个有关存在的更加具体的观念，它从中由以产生出来的那个之 

前的观念也就自动地被确定为是更加具体的概念的一种不充分规定。因 

此，在同后续的范畴的比较中，从前的范畴都被判定为是有缺陷的，但这 

只作为由这些范畴首先独立引发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出现。之后的范畴什 

么也不是，不过是之前的范畴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而已，而之前的范畴则表 

明自己是之后的范畴的一种不充分规定。

随着纯然的存在范畴转变成理性概念或者理念而发生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有了这样的洞见：理念这一具体的思想，本身就是原初无规定的存在 

思想的最终的逻辑的根据 （ the ultimate logical ground)。人们能够把思想 

家 在 《逻辑学》的开端所从事的抽象活动—— 他希望将他关于思想所有 

假定的东西都给悬置起来并徒手去发现思想之所是—— 称作纯存在思想 

的历史的根据。（就其从彻底自我批判的现代要求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 

而言，这种历史的根据本身就是合理的，但它仍然是一个历史的行动。） 

然而，存在范畴最终的（并且是纯粹）逻辑的根据—— 使得范畴成为绝 

对必然的那个东西—— 却是思想最终表明自己所是的作为理念的思想 

(或者一切范畴的具体的、合理的统一）。

关于理念这一思想，重要的是要指出：它只有在所有其他基本的一般 

(或纯粹）范畴已经被推导出来之后才会出现，因为它是所有那些范畴的 

统一。因此，它不是哲学所能由以开始的那个思想，而是这样一个思想， 

该思想只能是哲学所表达出来的概念的（自我- ) 转变过程的结果。既然 

这个思想只能是一个结果，那么它就必须从某个开端中产生出来，在这个 

开端中，它还不是现成的，或者说还未经预设；这也就是说，它必须从这 

样一个开端中产生出来，在这个开端中，它所包含的各种思想范畴还没有 

被完全地孕育出来。这样一个开端必定是思想之开端 （ the beginning of 

认owg/u )，但也只能是思想之开端（th e 6egi?wiingofthought)。①当然，我 

们要在关于纯然无规定的存在的思想中去发现这个开端。因此，思想的真 

正的、具体的品格只能经过某种概念的演绎的过程而作为结果出现，从

①作者的意思是，这样一个开端是思想，但还不是完成了的思想。——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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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决不能直接地被理解，正是这一事实要求我们从思想所能是的最低程 

度"一 关于存在的简单的思想—— 中将理念演绎出来。“真理的方法，” 

黑格尔说，“知道开端是一种不完满的东西，因为它是开端；但同时，这 

种不完满的东西一般来说也是某种必然的东西，因为真理仅仅通过对直接 

性的否定才来到自身。 ” （ SL 841/2: 5 7 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的真 

实品格—— 作为它所有固有范畴的统一，或作为“理念”—— 才是无规 

定的存在的原初思想的逻辑的根据。于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预设悬置起来 

这 一 （合理的）历史的要求与思想的真实的、具体的品格要被理解为是 

从思想本身中产生出来这一逻辑的要求就彼此重叠了：因为两者都使得 

《逻辑学》从纯存在开始成为必然。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 《逻辑学》中]前进也就是回溯到 

根据，也就是向源始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的回溯；那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取 

决于它并且事实上由它所产生” （ S i 71/1: 70 [177])。然而，和纯存在 

思想的历史的根据不同，该思想的逻辑的根据一思想的真实品格，亦即

所有思想范畴的统------只能通过纯存在思想的（〇/)自我转变才能产生

出来。因此，“存在”这一空洞范畴的逻辑的根据，就是通过要求该范畴 

首先出场来为该范畴奠定根据的。它预设了该范畴，但却不是该范畴的先 

在的原因 （ its prior cause)。然而，毫无疑问，思想的真实品格事实上只 

能开始预设纯存在思想，因为它本身不得不随着那要求纯存在思想成为其 

起点的东西一道产生。

恰恰因为思想的真实的、具体的品格确实要求—— 或者不如说开始要 

求—— 纯存在范畴首先出场，所 以 “同样也有必要将运动退回到其中如 

同退回到它的根据中去的那种东西，当作结果来看”。按照这种观点，黑 

格尔评论说：“既然结果就是从最初的东西出发，通过正确的推论而达到 

作为根据的最后的东西，那么最初的东西就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就 

同样是某种被推导出来的东西。 ” （ SL 71/1: 70-1 [177])因而纯然无规 

定的存在思想本身就产生出绝对理念思想，而绝对理念思想转而又要求纯 

存在思想先行于它。

由于这一缘故，无前提的思想就表明自己是一个自我构成着的圆圈。 

它从纯然的无规定性和直接性开始，仿佛是将自己引申出去，随着不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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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的展开，最后成为整个圆圈，亦即成为所有范畴的统一；纯然的无规定 

性反过来也就被理解为该圆圈的必要却单纯的开端。这一圆圈表明自己是 

原初范畴的根据，因为这个范畴表明自己受（岭）该圆圈所要求，并且 

表明自己不过就是该圆圈的（〇/) —个环节。但这种根据—— 圆圈—— 在 

发展过程的一开始却不被也不能被预设为前提。毋宁说，根据之产生——

以及圆圈之构成—— 只有通过对纯然的直接性这一开端的否定才有可能。 

因此，黑格尔主张，“旋绕成一个圆圈的这种方法，在一时的发展中并不 

能 预 知 到 开 端 本 身 就 已 经 是 某 种 被 演 绎 出 来 的 东 西 了 ；对 

于开端而言，在其直接性中它就足以是单纯的普遍性了”（见 841/2:

570,我的强调h 这也就是说，一个不预设任何前提的哲学家，他既不 

能也确实不会通过预先拥有这样的理解来着手进行[哲学活动]:存在范 

畴受理念思想—— 或受所有范畴所构成的圆圈—— 所要求，要做理念思想 

的抽象的开端。哲学家必须抽象地从纯然无规定的存在思想开始，在这个 

思想向理念思想的自我转变的进程中去发现：理念思想必定从中出发而引 

向前进的，正是无规定的存在范畴。

这一点，甚至对那些已经读过黑格尔《逻辑学》的序言和导言（以 《 

及像本书这样的《逻辑学》的介绍性研究），还有那些在他们研究《逻辑 

学》之前就已经被告知存在范畴就是理念思想的开端的人而言，也是持 

之有故的。因为这些读者同样也被告知，存在范畴之所以导致理念从而构 

成理念思想的（〇/)开端，仅仅是因为它最初被理解为纯然无规定的存 

在，而没有在一开始就被明确地采纳为（似）真理的开端。因此，这些读 

者得以前进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他们是充分可靠的和自我批判的，就在于 

将理念的思想弃置一旁，单单只从纯然无规定的存在思想开始，独自去发 

现这一思想是否内在地导致绝对的理念思想。因此，黑格尔关于存在范畴 

是理念思想的开端的这种预先的保证，不应该只是被当作一种预设；倒不 

如说，它应该被解释为是对读者的一个呼召：要由他们自己来确定黑格尔 

的主张是否正确。温菲尔德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为了杜绝一切假定，哲学由以开始的出发点必须不涉及任何

“它是什么的开端”这样的先入之见，也不涉及它是一个开始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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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给定之物这样的暗示。在其一开始，哲学只能是一个空洞的 

词汇，这也恰恰是对真理的追寻只能从无规定性开始的原因……无规 

定性甚至都不应该作为最后的结论的开端，直到整个的发展完结为 

止。于是，只有无规定性之所是将成为首先映入眼帘的一个开端。[29]

无前提的哲学家必须只从纯存在范畴出发，不预先假定该范畴事实上 

是理念、绝对者或无限性思想的开端。他甚至也不能假定存在范畴毕竟会 

导致任何更进一步的范畴，而是必须等待并且注视，是否有任何更进一步 

的范畴从中产生出来。因而，无前提的哲学家的目标也就不在于着手去证 

明从存在思想中能产生出一种更为复杂的—— 辩证的或非辩证的—— 世 

界观来；他的目标只在于去考察存在本身的无规定的思想，只在于为了存 

在范畴自身的缘故而去思考存在范畴，并且去观察，它将把我们带往何 

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前提的哲学是彻底地非目的论的：它既不预设也 

不瞄准任何特定的结果，既不追寻预计的目标，也不追随指定的途径。所 

以，正如阿兰•怀特所指出的，“思辨的思想家在确定范畴的过程中，当 

范畴产生出来时，一开始并不知道他要被带往什么地方”[30]。他甚至都不 

知道他是否要被带往任何地方。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正在思考纯然无规定 

的存在，不带任何进一步的预设或者规定。

尽管如此，但正如怀特所指出的，《逻辑学》确 实 “开辟了它自己的 

M 道路”，“创造了一条属于它自己的途径”[31]。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 

是因为纯存在思想自行移动到虚无思想中，而虚无思想本身又移动到纯存 

在思想中，由此就产生出关于这一移动或“消逝”的新的思想，黑格尔 

称之为变易。这更是因为，变易思想转而又进人规定性、有限性、无限性 

等思想。因此，虽然并没有在一开始预设或者预期任何体系的发展，黑格 

尔却认为，恰恰由于纯存在本身原初的无规定性，这样一种发展就确实发 

生了，而这样一种体系也就确实出现了。

这一体系的发展是必然的，因为它不过就是那内在于每一个范畴之中 

的东西的展开过程而已，从而并不突出它自身。①它不是由哲学家制造出

①作者的意思是，每一个范畴自身的发展就是这种系统的发展。系统的发展 

并不在每一个范畴自身之外。一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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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任何任意的关联或约定所产生出来的，而是由纯粹思想“自己的内 

在的活动”（5131,55/1: 19,51)所产生出来的。此外，恰恰因为唯独 

由纯粹思想自己的活动所产生，陈述于《逻辑学》中的这种发展过程就 

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自我规定着的，完全自由的。[32]

要强调的一个关键就是：思想的系统的发展并不在一开始就被预设为 

哲学所要揭示的“真理”，也不被预设为所有哲学研究的共同“视域”， 

或者一件“束身衣”，黑格尔把所有的思想和生活都硬塞进去。不如说，

体系是当思想悬置了它关于自身的一切假设，只考察存在的纯然无规定的 

思想，并且对思想自己所表明出来的自身之所是保持开放时，自然呈现出 

来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逻辑学》与 《精神现象学》中都做 

了强调。如前所述，在 《逻辑学》中，黑格尔清楚地指出：“真理仅仅通 

过对直接性的否定才来到自身”，哲学因而展现了 “差异的内在的发生 

（S i 84l ，55/2: W 1，1: 51)。《逻辑学》因而追踪思想的 

“自身建构着的道路”，它并不追随预先为它标记的路线 （ S i 28/1: 17)。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全体不能在哲学的一开始就被 

预先设定，因为它只伴随着一些规定（也就是意识诸形态或各个范畴） 

之转向其他一些规定，从而构成每一规定都是其环节的这一连续过程，才 

产生出来。“借此，”黑格尔说，“单纯的、自身综观的全体本身，就从这 

个 全 体 的 折 返 似 乎 迷 失 于 其 中 的 那 财 富 中 浮 现 出 来 （ PAS 

33/53,我的强调）

因此，通过任凭无规定的存在范畴规定自身，任凭整个体系按照这种 

方式浮现出来，黑格尔就完成了他相信是由康德和费希特遗留给他的任 

务，即从思想自身的本性中将思想的基本范畴演绎出来。此外，他更是通 M 

过特别地追随费希特，并 “允许我们的表象的全部范围在读者和听众面 

前逐渐进人存在”[33]而完成了这个任务。黑格尔对思想本身固有的整个范 

畴序列所做的无前提的演绎，直到他的体系的第三部分的结尾—— 《精 

神哲学》•一 才告完成。然而，在 《逻辑学》的结尾，思想的所有基 

本的、一般的（或纯粹的）范畴—— 康德或许会称之为“未经图型化 

的”范畴—— 都已经直接地先于存在思想实际上就是自然思想这一发现 

而得到了演绎，得到了恰当的规定。因此，到了那个时候，思想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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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 至少在大体上—— 就会被揭示出来了，而我们也就会开始怡 

当地进行思考了（即便我们还不知道思想所包含的一切东西）。现在，我 

们可以利用对真正的或者合宜的思维的这种新的理解来更加明智地说明 

我们的非哲学的行为了（无论是理论的行为还是实践的行为）。在这个意 

义上，对于黑格尔来说，“对这门[逻辑学]科学的学习，在这个阴影王 

国中的居留与劳作，就是意识的绝对的教化与规训” （ S i 58/1: 55)。

注释：

[ 1 ]亦参见 Hegel, H 37-8/92。

[2 ] 参见 F. W. J. von Schelling， On f/ie Mocfcm P/ii/osop/iy，

trans. A. Bow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148； F. 

A. Trendelenburg, The Logical Question in HegeVs Systemy in G. W. F. Hegel： 

Critwal Assessments, ed. R. Stem, 4 vols. ( London： Routledge, 1993 ) , 1 ： 

205 ； S.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rans. D. F. Swenson 

and W.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 101〇

[ 3 ]参见 G. R. G. Mure, A Stofy 1〇咏（1950)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84)，p.33。亦参见 J.Burbidge, On //ege/’s 

Logic ： Fragments o f a Commentary ( Atlantic Highlands, N. J. ： Humanities 

Press, 1981)，p.4: “用形式逻辑的惯用标准来评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在 

回避问题。因为黑格尔所探询的是一切逻辑有效性的根据。”

[4 ] U. Guzzoni, Werden zu sick. Eine Untersuchung zu Hegels u Wissen- 

schaft der h)gikyl ( Freiburg/Miinchen ： Verlag Karl Alber, 1963) , p. 35.

[5 ] 参见 77ie q/* Descartes，trans.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D. Murdoch, 3 vol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9 1 ) ， 1 •• 196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1 •• W ) 〇

[6] R. Winfield, Reason and Justice (Albany： SUNY Press, 1988 ), 

p. 142.

[7] Hegel, SL 69/1 ： 68 ( 175 )；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Uber 

Logik und Metaphysik. Heidelberg 1817, ed. K. Gloy, Ausgewahlte Nachschrift- 

enundM anuskripte, vol. 11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2)，p.21•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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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对 《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讲演录》的引用将采用下面的形式： 21。 

对于黑格尔来说，现象学也要求我们在意识内在地发展着自己的时候 

“袖手旁观（皿咖71)”；参见P/lS 85/77。

[ 8 ] W. Maker, Philosophy Without Foundations ： Rethinking Hegel ( Al­

bany： SUNY Press, 1994), pp. 99^100.

[9 ] M. Forster, ^HegeFs Dialectical Method/* in The Cambridge Com­

panion to Hegel, ed. F. C. Beiser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2.

[ 1 0 ]  Forster，“ Hegel’sDialecticalMethod，” p .l3 3 .

[11] Forster，“ Hegel’s Dialectical Method,” p. 155.

[ 1 2 ]  本着类似的精神，维尔福勒 （ Gerhard Martin W6lfle) 根据他所

相信的黑格尔应当在做的事情，提议要修正黑格尔的本质论，参见 

G. M. Wolfle, Die Wesenslogik in Hegels u Wissenschaft der Logik11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1994)。我对维尔福勒著作的评论，参见 

Bu/fc如 Society q/'&eaf BriteVi 32 (Autumn/Winter 1995) : 40—7。

[ 1 3 ]  亦参见 Hegel, SL 53, 830/1: 49, 2: 556，以及 A. W h ite ,必- 

solute Knowledge ： Hegel and the Problem o f Metaphysics ( Athens, Ohio ：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p. 51 〇

[ 1 4 ]  亦参见 D. Henrich， “ Hegels Logik der Reflexion. Neue Fassung,” 

in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und die Logik der Reflexion, ed. D. Henrich, He- 

gel-Studien Beiheit IS (Bonn： Bouvier Verlag, 1978), pp. 223—5〇

[15] M. Rosen, HegeVs Dialectic and its Criticism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  p .42，我的强调；关于确定的否定，参见 

p. 31。我对罗森著作的评论，参见 S. Houlgate，“ Some Notes on Michael 

Rosen?s HegeVs Dialectic and its CriticismHegel-Studien 20 (1985) ： 213- 9〇

[1 6 ] J.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 Frankfurt am Main： Su- 

hrkampVerlag, 1968)，p. 21，我的强调，我的翻译。

[17] J.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 Bass ( London： Rout- 

ledgeandK eganPaul，1978)，p .2 7 5 ,我的强调。关于黑格尔和德里达之 

间更普遍的关系，参见 S. Houlgate，“ Hegel, Denida， and Restricted E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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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y ： The Case of Mechanical Mem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 f Philosophy 

34, 1 (January 1996): 79—930

[18] B. Burkhardt, Hegels w Wissenschaft der Logik1' im Spannungsfeld der 

Xr如A; (Hildesheim; Georg 01ms，1993), p .527，我的翻译。

[1 9 ] Winfield， a/w/ p.130. 亦参见  White，

Knowledge, p. 36 〇

[20 ] Plato, Phaedo, trans. D. Gallop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0 [1 0 3 b ]).

[21]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eds. G. S. Kirk, J.E. Raven, and M. 

Schofield (19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7.

[22]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248.

[23 ] A Spinoza Reader. The Ethics and Other Works, ed. E. Curley ( Prin­

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159 (Ethics III P4 Dem).

[ 2 4 ]  参见Hegel, SL 9 4 -5 /1 :  98: “在巴门尼德那里就像在斯宾诺 

莎那里一样，从存在或者绝对的实体不应当前进到否定的东西、有限的 

东西。”

[ 2 5 ]  参见 77ie PAiZosop/iicaZ Wrtoigs qf Descartes，1: 130，以及 Kant, 

CP/?556—8/555—8 (B604—8)。

[26] W. T. Stace, The Philosophy o f Hegel (1924)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5), p. 109.

[27 ] E. E. Harris, An Interpretation o f the Logic o f Hegel (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 pp. 32—3.

[28 ] J. M. E. McTaggart， “ The Changes of Method in Hegel’s Dialectic， ” 

in G. W. F. Hegel. Critical Assessments, 2 ： 70.

[29] Winfield, Reason and Justice, pp. 127, 129.

[30] White, Absolute Knowledge, p. 57.

[31] White, Absolute Knowledge, p. 57.

[32] 关于自身规定着的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亲密关系，参见Hegel， 

EL 73/102-3 ( § 35 Add. ) 〇

[33] Fichte， to 办Ze/ire，p .2 7，我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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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黑格尔观

我已经论证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并没有在一开始就预设思想构 

成一个诸范畴的辩证的体系，而是从纯存在的完全无规定的概念出发，单 

纯让这样一个体系自行呈现。尽管所有的文本证据都支持这一点，这种解 

释还是遭到了许多最有影响力的黑格尔评论者的拒绝或者忽视。事实上， 

认为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出自一些未经证明的前提，早已是一种主 

流的假定。

例如，谢林就毫不怀疑，《逻辑学》中原初抽象的纯存在范畴之后的 

发展有赖于一个在先的假定，即最终要获得的真理并非真的是抽象的，而 

是具体的。我们发现纯存在范畴是有缺陷的，于是从它出发而前进到其他 

更为特定的范畴，是因为我们

已经习惯于一个更具体的、更加充满内容的存在，因而无法满足 

于纯存在这道贫乏菜，其中只有抽象的内容而没有特定的内容可供思 

考；所以，在最后的分析中，那不再允许他（哲学家）坚持空洞的 

抽象性的，仅仅只是这个事实，gp: 真的有（k ) 某个充满内容的更 

丰富的存在，以及，思维着的精神自身就已经是这样一种存在……那 

始终悄悄引导着发展进程的，一直都是 终极目标 （ d  

quern) —— 科学最终要抵达的真实世界。[l]

黑格尔或许只是假装思想被内在于它最不确定的范畴之中的一种必 

然性推动向前，但谢林却坚持认为，“思想很明显地有一个它要努力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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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2]。

55 类似的观点（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曾经看到的）为麦克塔格特所采纳，

最近也已经获得了哈特曼的赞同。在哈特曼看来，“[对黑格尔《逻辑 

学》的]顺序向前的解读不可能是该书的原委”，因为一个无前提的开 

端自己是绝不会导致任何结论的： “规定的缺乏如何能够导致丰富性 

呢?”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必定在一开始就已经预设了“既定内 

容的有条理的丰富性”，而黑格尔的步骤必定是要安排范畴适应于这种 

处在一个序列之中的内容一 ■从最不确定的到最确定的—— 以至于每一 

个范畴（除了第一个范畴以外）都能被视作是由它之前的范畴来使之 

成为必然的，或者说，是由它之前的范畴来“辩护”的。因而，《逻辑 

学》中所陈述的从“存在”到 “绝对理念”的线性发展进程就不是从 

无规定到规定的纯粹推导或“演绎”，而是对那些已经被预设的范畴所 

做的逻辑“重构”：“它[线性发展进程]所正在趋向的东西已经被 

承认” [3]。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如此，黑格尔的《逻辑学》从一开始就预设 

了它所要证明的东西：绝对者或者绝对理念的存在。“绝对者存在，这一 

点是不容置疑的。绝对者所需要的不过就是证明他自己，并且作为绝对者 

而被认识。”此外，费尔巴哈还主张，这个证明过程的不同阶段也已经由 

绝对理念使之成为必然。因此，在 《逻辑学》的开端，“黑格尔并没有走 

出理念之外，他也没有忘记理念这回事。毋宁说，基于对理念的预设 

(unter i/irer ， 他已经在考虑理念应当从中产生出自身的那个

反题了”W。因此，《逻辑学》的真正的出发点并不是该书在形式上以之 

为开端的纯存在范畴，而是绝对理念本身，“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早在 

他写作《逻辑学》以前，绝对理念就已经是一种确信、一种直接的真理 

了”。费尔巴哈甚至还宣称，理念在《逻辑学》的开端时候的表面上的

“缺乏自知”（如 Nkhtwissen der Idee von sich) ----黑格尔的文本不是公

开从理念本身而是从纯存在开始这一事实—— 实际上是一种“讽喻的” 

无 知 理 念 佯 装 从 一 个 它 完 全 缺 席 的 无 规 定 的 概  

念中出现，可实际上“它已预设自己为真”（士 ah u;a/ir

vorau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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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黑格尔并没有在开始写《逻辑学》的时候批判性地将他所有 

的假定都给悬置起来，以便开始一次智识的发现之旅；对于费尔巴哈来 

说，“在黑格尔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批判或者怀疑”。相反，在黑格尔的 

“内心深处”，他打从一开始就“坚信绝对理念的确实性”。所以，他从一 56 

开始就“能够预知（祕ergrei/m ) 有待呈现的东西，因为对于他来说早已 

是万事停当

费尔巴哈和谢林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就提出的这种对《逻辑学》的 

解释，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的解读者，尤 其 是 （尽管并不是 

全部）大陆哲学家中的黑格尔解读者。这种解释甚至已经成为这些哲学 

家中的某种正统的东西。例如，海德格尔就主张（尽管是在他对《精神 

现象学》的研究中，但也涉及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存在对于黑格尔来 

说被不假思索地预先理解为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性和无限性未曾成为 

更进一步的问题，因为它们不会成为更进一步的问题”。因此，在黑格尔 

的思辨的认识中，那从一开始就被建立起来的，就 是 “绝对者，在其中，

思辨活动的开头语和返回到开头语的结束语，它们的方式、幅度以及规模 

都得到了规定”。其原因就在于黑格尔的思想在根本上就是存在神学式的 

(ontotheological)： “上帝作为精神，他的本质一般性地预示了概念的本 

质，因而预示了逻辑事物的特征。”[7]

列维纳斯同样也未察觉到黑格尔的哲学在根本上有任何自我批判的 

开放性，而是看到了一位从一开始就“确信……有能力完成思想的循环”

的哲学家。德里达（尽管他谈得更多的是黑格尔的“精神”而不是“绝 

对理念”）延续了谢林-费尔巴哈-海德格尔的解释路线。对于他来说，黑 

格尔主义的“精神”就是那“预先便深人一切内容之中”的东西。 “精 

神，”他说，“将总是走在前面或者一路伴随，直到行进行列结束”；“所 

有严格来说处在它（S a) 或者绝对知识]的圆圈中的事

物，总是都先行理解自身。”[81

我也很清楚，在所有这些黑格尔的解释者中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异 

不应被忽视。然而，我想指出的是，他们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预先”

预设了：黑格尔“不假思索地预先”预设了他的哲学的目标和结果。他 

们谁也没有认真地对待黑格尔的明确主张，即 《逻辑学》的开端“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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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设任何东西”（见 70/1: 69 [175])—— 至少没有人相信黑格尔做到 

了他自己所提出的要求—— 而且每个人都自信满满地以为：黑格尔实际上 

是从某种辩证的体系的内部出发来开始哲学活动的，这个体系的完成或者 

“终结”，他从一开始就或明确地或隐含地视为理所当然。经过这样的解 

释之后，黑格尔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就已经成为一位典型的“总体 

性”的哲学家，他的体系不允许任何的例外—— 没 有 “他者”或彻底的 

“他异性”—— 而是始终致力于“同化”、“吸收”或 “消化”掉所有可 

能寻求批判、反抗该体系的事物，并且始终面对着黑格尔之后所有肩负着 

试 图 “逃避”、“推翻”或 者 “分裂”该体系这一（或许是不可能的）任 

务的人。

这样一种黑格尔观—— 尽管在我看来极具误导性—— 异乎寻常地广 

泛扩散，并得到了那些在解读其他哲学家的时候以严格和精妙垂范的人的 

拥护。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克里斯蒂娜•豪沃尔斯是-位对萨特和德 

里达都富有高度洞察力的解读者，她在近来讨论德里达的一本书中谈到了 

“黑 格 尔 在 追 寻 (绝对知识）时吞噬一切的严苛性”，谈到了 

“黑格尔总体化了的百科全书式计划”，甚 至 （很不幸与卡尔•波普尔不 

谋而合）谈到了“黑格尔式的极权主义”w 。我们被告知，黑格尔是“一 

位掠夺性的哲学家，极其难于逃避”，他的辩证法“将矛盾吞噬掉，并且 

将覆灭作为有待超越的错误而予以挽回”[1°、 显然，对于豪沃尔斯而言， 

正如对于费尔巴哈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不是自我批判的开放性的产物，而 

是 “预先设定自身为真”[n]的绝对理念的产物。

呈现于本研究中的解读致力于反驳正统的谢林-费尔巴哈式解释，并 

因而致力于祛除有关“极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话，这一神话为大量后 

黑格尔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甚至赋予它们活力和批判的意图。我并不确 

定这种解读对于当代大陆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所关心的仅仅 

是加入理查德•温菲尔德、威廉•马克尔以及阿兰•怀特这些评论者的行 

列，提醒人们还有一个替代正统解释的选项，在过去的170年中已经被大 

多数人—— 人们不禁会说是系统地—— 忽略了。

这个替代选项的基石就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以关于绝对 

者的一个预设的观念开始的，而是以彻底悬置我们有关思想和存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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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开始的。在 《逻辑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用来进行思考的一切， 

就是关于纯然无规定的存在的思想本身，亦即作为纯然无规定的存在而被 

理解的思想。至于这样一种有关存在的思想是否会发展为更进一步的规 

定，或者说会如何发展为更进一步的规定，这些预先都还是不确定的、悬 

而未决的。既没有超出这一关于存在的思想的终极目标被预设下来，也没 

有关于逻辑进展的任何方法被假定下来。诚然，黑格尔确实主张纯存在这 

一概念会发展为一个在绝对理念范畴中达到顶峰的范畴体系。何是纯存在 5S 

概念以这种方式来发展这一事实却是在《逻辑学》本身的进程中得到证 

明的，而这一点在一开始并没有被假定下来。对此，黑格尔是完令淸 

楚的：

不仅科学的方法之陈述，而且一般的科学之概念（Be炉# ) 本 

身，也属于逻辑学的内容，也就是说，它构成了逻辑学的最后的结 

果；因而，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无法预先说出 

</a/ie r/iic/iiiW (ms.wxgm) , 相反，逻辑学的整个研究才把关于逻辑学本 

身的知识作为逻辑学的最后东西和完成产生出来a (SL43/1: 3 5 ,我 

的强调）

因此，在逻辑学的开端，思想并不致力于达到任何预定的目标、遵循 

任何预先建立起来的方法，也不在绝对理念“之内”吸收掉一切可供选 

择的观点；逻辑学的任务只不过是要“从它的内容撤回，任凭

内容独立自为，不做进一步的规定” （ S i 73/1: 72 [179])。

在这本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篇所进行的研究中，我所关心的因 

而就不仅仅是要为新读者打开一部极为晦涩和复杂的文本，我也要向那些 

已经熟悉黑格尔的读者表明，黑格尔的哲学是从对存在的自我批判的开放 

性，而不是从对绝对的终局的假定开始的。实际上，在我看来，黑格尔主 

义 的 “绝对知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开放态度，要面对纯存在所表明的 

自身之所是。标志着这种开放态度的，不是一种预先的确信，相信存在已 

是绝对理念，而是一种单纯的准备，任凭纯存在本身在思想中起支配作 

用。在我看来，如此彻底开放的心态和泰然任之的意愿，正是黑格尔思想 

的真正的、解释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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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更仔细地考察这种思想的开放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 

还必须考虑对我正在推荐的这种解释的一个明显的反对—— 那就是：黑格 

尔 在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似乎恰恰是以费尔巴哈和德里达解释它的 

方式来理解他自己的体系的。他说：真的东西

就是它本身的生成，就是这样一个圆圈：它将它的终点预设为它 

的诌的 （ der Kreis， der sein Ende als seinen Zweck voraussetzt)里_以它的 

终点为开端，并只有通过[它的]实行和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 

(PhS 10/23)

这番评论是在《精神现象学》中而非在《逻辑学》中所发出的，但从上 

5 9 下文语境来看，很明显它是对运行在黑格尔的两部主要著作中的绝对知识 

本身的结构所做的描述。因此，我并不想通过宣称这句成问题的话只适用 

于 《精神现象学》来为这里所提出的对《逻辑学》的无前提的解释进行 

辩护。在我看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逻辑学》。可是这样一来，它不就 

证实了正统的黑格尔解读是正确的，黑格尔确实在一开始就预设了哲学的 

目标吗？

仔细注意我们所考察的这句话就会发现，它并没有证实对黑格尔的正 

统的解读。这是因为，这句话并没有描述在哲学一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什 

么，而是在解释所谓哲学是一个圆圈究竟意味着什么。黑格尔认为，如果 

哲学是循环的，那么它的开端就指向它的终点从而预设它的终点（事实 

上，正如我们从《精神现象学》结尾的一段类似的话中了解到的，也正 

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曾经看到的，哲学的终点也指回它的开端，并预设它 

的 开 端 [ 参 见 488/585])。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对于黑格尔来 

说，哲学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圆圈；它发展为从而变化为一个圆圈。 

在哲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纯然的直接性—— 在 

《精神现象学》中是感性确信的直接性，在 《逻辑学》中则是纯存在的直 

接性。我们最终会认识到，这种直接性通过它自己的内在的辩证法而发展 

为意识或者思想的圆圈。然而，在那个圆圈出现之前，并没有什么关于直 

接性的东西将这个直接性标识为开端，甚至也没有对于这样一个圆圈的应 

许；只有纯粹的和简单的直接性。在上一章所引的《逻辑学》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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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黑格尔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参 见 见 841/2: 570,以及上文第50

页)。

所以，《精神现象学》中这句成问题的话应当被解读为一个陈述，也 

就是陈述在哲学完成的时候（或者在哲学的一个特定领域结束的时候），

哲学中什么东西成为真，而不是在哲学开始的时候什么东西是真的。一旦 

哲学最终成为一个圆圈，我们就能说哲学的开端指向它的目标，从而预设 

了它的目标。但在哲学刚开始的时候，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圆圈之前，我们 

是不能这么说的，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在纯然的直接性本身中暗示，这种 

直接性将产生出这样一个圆圈，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圆圈的开端。在开端的 

时候，哲学既没有也不能够“预设其终点为其目的”。

因此，正统的黑格尔解释的错误就在于未能认识到：思辨的哲学成了 

绝对知识的圆圈，由于这一缘故，它就不能从一开始便已经是这样一个圆 

圈。换言之，正统的黑格尔解释错失了黑格尔最著名的一句话的要点： 

“关于绝对者，我们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个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是它真 

正所是的；恰恰在这里才有它的本性，B卩：成为现实的东西、主体，或自 

我生成。 ” （ PW 11/24)

无前提思想中的被动和主动

正统的黑格尔解释者们或许还被黑格尔的一个慷慨的习惯所误导，这 M 

就是：黑格尔在他的主要文本的序言和导言中，并且在不同的时候，都提 

供了对所要予以揭示的内容的概观。这些概观使得读者知道哲学将辩证地 

发展或转变为圆圈，使得他们常常预知到某个特定分析的细节。于是，这 

些概观就基于哲学家所已经发现的东西而预先告知了读者他所应该期待 

的事情，而且还有可能在一些读者心中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读者自己在 

哲学中取得进展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这样提前被告知。然而，黑格尔说 

得很清楚，这样一些概观只是为了满足那些极度渴望知道他们将被无前提 

的哲学带往何处的人的要求才制订出来的，而不应当在思想从纯存在范畴 

向更进一步范畴推进的过程中扮演任何建设性的角色。概观所提供的 

“不过是一幅表象（WweZZrmg) 的图画”，“为了无知及其急躁的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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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S i 842/2 : 571;亦参见见43/1: 3 5 - 6 ) ;这些概观并不构成从 

事哲学活动的奠定性的先决条件。因此，当我们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我 

们并不是要通过对比预期的绝对理念概念，或者通过将纯存在范畴视作我 

们所已经知道的那个最终指向绝对者的辩证发展过程的一个单纯“环 

节”，来指出纯存在范畴有缺陷。我们仅仅是要参与纯存在的思想，追随 

它的内在的自我转变过程。

实际上，正如我在本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 

的序言中主张：从事哲学的先决条件，就在于读者忘记他可能已获得的一 

般性概观，单纯地进人当下的事情的内在的内容之中。因此，思辨哲学的 

前提并不在于我们预先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而在于我们本着彻底开放 

的精神，单纯地任凭纯存在思想将我们带到它所愿意的任何地方。

因此，无前提的哲学确实是有一个前提的。它不预设任何能够确定其 

发展方向的目标、方法或者原则，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无前提的。然 

而，在哲学家一方，它却要求思想的一种自我批判的开放性，而在这个意 

义上，它有一个确定的前提。甚至在读者一方，它还确切地预设了一种将 

他们关 r 思想和存在的一切前提都给悬置起来的准备。这种准备，黑格尔 

认为，包含了放弃我们所珍爱的确信、假定以及成见的意愿—— “放 

弃…… [我们的]自我设定之固执” 20/37)—— 以及任凭我们的 

思维受内在于当前事情之中的东西所指导、所决定的意愿。这种意愿可以 

看作思辨哲学的解释学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将无法理解或遵循 

W 思辨哲学的进程。然而，它却不能被看作思辨哲学的奠定性的前提，因为 

它并不预先确定哲学将要采取的进程。事实上，它不能预先确定，是因为 

它恰恰是这样一种意愿：任凭思想去选择那内在地从纯存在概念中产生出 

来的进程。

“任凭” 这个词并不总被看作一个带有黑格尔特色的词^它 

更常与海德格尔这位GetewiAe/i 或 “泰然任之”的哲学家联系起来J l2] 

然而，仔细阅读黑格尔的文本就会发现，黑 格 尔 频 繁 地 使 用 ( 任  

凭）一词，尤其当他在刻画哲学家所应当具有的基本的思想态度的时候。 

例如，在前引《逻辑学》的几句话中，黑格尔说道：纯粹的知识必须 

“从它的内容撤回，任 凭 （gewa/irenzuZaMCTi) 内容独立自为，不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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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规定”（见 73/1: 72 [179])。在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我们被告 

知：“[在哲学里]所期望的是努力……将[个人的]自由沉浸于内容之 

中，任 凭 内 容 按 照 它 自 己 的 本 性 • 附 Vieeig7i e /Vator_..5ic/i 6eM；egrCTi 

来运动……并考察这个运动。”（P/iS 35-6/56)在 《全书逻辑 

学》中，黑格尔更是赤裸裸地宣称： “当我思维时，我 放 弃 （坪& —/)

我的主观的特殊性，我深入于事情之中，让思维独自作主

sic/i gewiii/irera)，而当我掺杂属于我自己的某物，那我就思维得 

很坏。”（£L 58/84 [§2 4 Add. 2 ] )在我看来，这些段落以及其他许多段 

落都清楚地表明，对于黑格尔来说，无前提的哲学的最重要的解释学的前 

提单纯就是泰然任之的意愿。

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人们要放弃想要掌控思维 

道路的雄心壮志。我们不是要做决定现阶段哪一个概念应当被考察的 

人，我们也不是要负责安排支持或反对某一特别观念的各种论证。我们 

仅仅是要追随无前提的思想把我们带到的无论什么地方，致力于它把我们 

引向的无论什么概念，并彻底地思考这些概念。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最终 

揭开思想的辩证的特征。但是，正如大卫•科尔布所敏锐地指出的，“这 

并不使我们成为思想的运动的主人”[13]。同尼采一样，黑格尔也意识到知 

性能够借助强力和控制来服务于我们的利益。但相比于尼采，黑格尔却并 

不把所有的思想都视为权力意志的一种表达：按其本性来讲，寻求理解并 

不就是寻求支配。毋宁说，真正的哲学的思想，只有当我们弃绝了通过知 

性来进行支配的欲望并任凭自己接受思想自身的指引的时候，才会开始 

(SL35—6/1: 25)。

其次，任凭当下的事情居于主导，这意味着要避免基于个人的信念、 

偏好或者既定经验而对思辨哲学提出反对。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曾经看 

到的，黑格尔丝毫也不排斥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只要这种批判采取比黑格 

尔本人更仔细、更精确地从一个特定的概念中引申出它的内涵的方式。然 @  

而，应当要阻止的，却是基于某种在本体论上、知识论上或者政治上根本 

的预先假定而指控思辨哲学漠视或贬低差异、时间、性别或者语言。对于 

黑格尔的许多读者来说，对外在批判的这种禁止是最难接受也最难遵守的 

事情；事实上，它为大多数人所坚定地拒绝。然而，黑格尔却坚持这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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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因为无前提的哲学是以这样的意愿为前提的，B卩：“将人们通常所有 

的一切反思、一切意见弃置一旁—— 仅仅去接纳当前现有的东西” （ S i 

69/1: 68 [175])。如果我们像许多批评者所做的那样，相信黑格尔的体 

系事实上有它己的奠定性的前提（例如，赞同同一性更胜于赞同差异 

的这种偏见），那么对外在批判的禁止将意味着通过某种隐含的暴力行动 

在一开始就排除掉其他可供选择的观点。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认真对 

待黑格尔哲学的无前提的特征，那么这样的禁止就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允 

许对思想和存在的一种真正自我批判的理解出现，这种方式本身并不简单 

地预设思想和存在要如何被构想。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黑格尔的彻底自我批判的哲学，在将要进人这 

种哲学的那些人这一方，要求一种深刻的被动。黑格尔并不是在否认，一  

个好的哲学家应该敏于知觉、富有想象并且拥有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他所 

寻找的首要品质，却是不带偏见地任凭自己的思维受内在于纯存在思想之 

中的东西引导的能力。

哲学的思维，就它仅仅接受它的对象、理念，听其自然 （ d k e tte  

场8t) , 似乎只静观对象或理念的运动和发展来说，采取分析 

的方式。就此而言，哲 学 思 考 完 全 是 被 动 的 （五1 305/390 

[ § 238 Add.])

然而黑格尔却指出，正是这种被动要求我们保持最大程度的警惕与克 

制，并在这个意义上要求我们是积极主动的洽恰在保持我们自身被动 

并持守那由当下事情使之成为必然的东西上积极主动。正如他所指出的， 

这种被动“需要一种努力，去扫除[我们]自己的那些总是想要冒出来 

的想法和特殊的意见” 305/390 [ §238 Add. ])。黑格尔承认，“我 

们的现代意识所固有的浮躁和涣散”实际上使得现代读者很难“平静地 

带着对他们自己想法和意见的自我克制”。当我们开始阅读一部哲学作品 

时，各种各样的反例和异议便困扰着我们，其根源，部分是由于我们所听 

到的围绕我们的“嘈杂的喧嚣”，部分是由于缺乏耐心地想要证明我们自 

6 3 己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立性的欲望（见 40, 42/1: 31,34)。这并不意味着， 

现代社会完全缺乏有能力本着被动和思想开放的精神来走进无前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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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者。然而，这意味着，如果想要让真理而非偏见与偶然的意见在思维 

中起支配作用，如果想要参与黑格尔所谓的“仅仅思维着的认识之不动 

感情的平静”（S t 42/1: 34)，那么现代的读者就必须尤其刻苦劳作并进 

行足够的自我规训。

黑格尔相信，《逻辑学》的读者—— 也就是那些希望思辨地思考的 

人——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必须是积极主动的。因为只在我们自己阐明了 

或 者 “建立”了每一个范畴自身所固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任凭 

范畴自己转变为更进一步的范畴。就我们允许范畴来确定所要阐明的东 

西，允许范畴来把我们带到它们所愿意的地方这一点而言，我们是被动 

的；但就我们正是那不得不实际地引申出内在于每一个范畴之中的内涵并 

坚持所出现的新范畴的人这一点而言，我们同样也是主动的（参见£乙 

141/188 [ §88])0

因此，那些在进行自我规训和任凭理性来统治其思想方面取得成功的 

读者，他们将不再独自地思考。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始终专注于当下 

的事情，也必须自己来阐明为某个既定的范畴所固有并由这既定的范畴来 

使之成为必然的东西。（正如黑格尔语带尖刻地评论过的：没有人能替别 

人思考就像没有人能替别人吃喝；我 们 总 是 独 自 地 思 考 [乩 55/80 

(§23)]。）尽管如此，这样的读者仍然要允许他们的思维受当前的事情 

而非他们自己的个别观念、个别癖好所引导，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 

态度是被动的。所以，司退斯也承认，“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我们在演绎 

范畴，而是范畴在演绎它们自己”—— 尽管它们是借助并通过我们对它 

们的思维才自己演绎自己。[14]

哲学的被动—— 任凭思想范畴自己来推动内在的发展—— 本身就要 

求我们主动，这一事实在《逻辑学科学》第一版序言中两段话的一个引 

人注目的并置中得到了说明。黑格尔以一句清晰的陈述总结了一段话，指 

出当下的事情在《逻辑学》中发生了转变：

那在科学的认识中运动着的只能是内容的本性，因为那首先建立

并产生出它的规定本身的，同时就是内容的这种固有的反思

Reflexion) 〇 (SL 27/1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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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段落的一开始，黑格尔接着区分了人类思想的两种终归必须在 

哲学中发挥作用的形式：知 性 和 理 性 （Femm# ) 。与康德不 

同，黑格尔并不把知性和理性视作心灵的两种分离的能力；在他看来，它 

们反而是思想的同一个活动的不同方面。不过，他也确实将它们看作思想 

的两种带有自己特别性质的运作方式。

^  知性进行规定并坚持这些规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

将知性的种种规定消融于无；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产生出普遍的东

西，并在其中把握特殊的东西。（Si28/1: 16)

通过将这段话同上引那段话并置，黑格尔的意思明显是说：除非我们 

在运用我们的知性和理性上是主动的，否则我们不会处在被动地遵循范畴 

的内在发展这一位置上。

《全书逻辑学》对思想的这两种运作方式做了更加详尽的说明。在那 

里我们看到，“知性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的彼此差别”。 

因而，知性将一个概念同另一个概念相区分（例如，有限性和无限性）， 

并坚持该区分。相反，辩证的理性却察觉到“这些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 

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这也就是说，辩证的理性认识到，随着 

每一个概念转变到它们的反面，由知性所引出的这些区分就自己毁灭自 

己。于是，肯定的或者“思辨的”理性，就 “在各个规定的对立中领会 

它们的统一”（紅 125_31/169-"76 [§§8〇—2])。

黑格尔坚持认为，思想的这两种运作方式，在 《逻辑学》的整个进 

程中自始至终都是必需的，不应当将它们各自设想为只对应于《逻辑学》 

的三个部分—— 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 中的某一个部分。在每一个 

部分中，分析的每个阶段都要求我们（a ) 形成对一个概念以及它同其他 

概念之间差别的准确的理解，（b ) 领会表面上相互对立的概念之间的区 

分为什么会失效，并 且 （c ) 认识到表面上相互对立的概念如何能够一齐 

被思想为不同的规定之间的统一。事实上，所有三个步骤在《逻辑学》 

的开篇部分都是很明显的。我们将存在和虚无范畴理解为直接差异的，并 

且也察觉到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转移，由于这一缘故，它们每一个都被视为 

另一个之变易（心coming)。我们进而认识到这两个表面对立的概念如何



第三章无前提思维的前提
77

停驻于有关它们的统一的一个单一的思想—— 定 在 在 其 中 存  

在同非存在、非存在同存在不可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变易不过就是存在 

和虚无相互之间的辩证的过渡，而定在也就不过是它们的思辨的统一。黑 

格尔的开篇分析因而只是追踪着我们关于存在和虚无的知性 

;叹）借以转变为理性的（mtitmaZ) 领会的那个过程。 （不同于迈克尔• 

福斯特—— 他对黑格尔的解释我们在第二章曾经考察过，在这个分析过程 

中我们并不要求变易概念本身产生出它需要与之和解的自己的对立面。福 

斯特期待变易产生出这样一个对立面来，是因为他先有了他自己制造出来 

的关于黑格尔“辩证的方法”的未经证实的假定[参见上文第33 - 4 

页 ] K

然而，在这里有必要提出一句警告。显而易见，我们只有在行使了知 

性并允许这样的知性成为思辨的、理性的洞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追随纯65 

存在范畴向更进一步范畴发展的内在过程。但我们却不必将黑格尔在 

《逻辑学》和 《哲学全书》中关于知性和理性所做的导论式评述制定为一 

种前后一致的方法，自始至终严格地应用于逻辑学科学，好像它已经被这 

么制定了一样。这些评述只是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关《逻辑学》各个阶段 

中发挥着作用的思想活动的一般的、描述性的概略而已。在文本自身的主 

体部分，概念实际是如何被理解、被区分的，概念间的区别又是如何自身 

毁灭的，所有这些，根据所讨论的特定的概念而各不相同。并没有什么一 

致的发展模式展现在分析的各个阶段中。存在和虚无之间的差异不同于某 

物和他物之间的差异，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差异又有所不同—— 因而从 

这些差异中所得出的思辨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的。

事实上，许多概念起初根本就没有被理解为明确不同于别的概念。某 

物和他物很明显一开始就是彼此相对的，但是存在和有限性最初却是各自 

独立地被理解的，只当人们已经发现它们自动地转变成它们的对立面的时 

候，它们才开始同它们的对立面（分别是虚无和无限性）相关联。因此， 

在这些个例中，辩证法并不只是负责摧毁概念之间的差别，而且也负责首 

先产生出这种差别。存在无疑被理解为有别于虚无，但正是在该区别借以 

被毁灭的辩证的转移中，存在才开始同虚无相区分。因而，在对存在的分 

析中，作为区分活动的知性和辩证的理性这两种思想运作方式实际上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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苴重叠的。

这就意味着，在 《逻辑学》的一开始，纯粹的知性的运作实际上并 

不在于坚持存在和虚无之间的某种固定的区分（假 如 《全书逻辑学》的 

§ 80所提供的知性说明是要开始某种前后一致的逻辑方法的第一阶段的 

话，那么知性倒是不得不这么做）。刚开始的时候，知性只是悬置或者抽 

离它的所有预设—— 放弃它的所有假定—— 并任凭唯独纯粹的存在起支 

配作用。知性就是“从一切东西中抽离出来并把握着它的纯粹的抽象, 

把握着思维的简单性的那种自由”—— “那种愿意纯粹地思维的决心” 

(M  124/168 [ §78])。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逻辑学》向前进展，并不是因为知性和辩证而 

思辨的理性的等同活动机械地重复着，而是因为思想参与到概念的具体的 

特征中一 ■从纯存在概念开始—— 并任凭概念按照它们独冇的特殊性而 

内在地发展并决定自身。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知性和理性毕竟 

也 在 《逻辑学》中发挥作用。实际 h ，知性和理性准确来讲就是思想的 

两种运作方式，我们借以识別出范畴的具体的特征和发展过程：知性牢牢 

6 6 抓住纯存在、定在、某物、有限性和无限性这些概念的具体特征，而理性 

则认识到这些概念通过它们自己内在的辩证法而转变成进一步的范畴。因 

此，对于黑格尔来说，知性和理性足思想的两种运作方式，我们借以对内 

在丁纯存在范畴以及后续范畴之中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保持开放，并允许它 

们起支配作用。知性和理性正是我们借以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中成为被动的 

两种运作方式。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并不预设任何知性活动和理性活动的特定的、清 

楚阐述了的方法，也不预设任何有关概念运行方式的在先的知识。它所预 

设的毋宁是要去理解并要成为有理性的这样一种准备—— 也就是一种始 

终瞩F1于概念自身所包含的东西，并任凭概念的内涵将我们带到它所愿意 

去的地方的准备。与人们所可能以为的相反，这不是一张应对概念混乱的 

处方，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属于哲学活动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在于 

每一个思想都在它完全的精确（Pr& h 〇re) 中得到把握，就在于人们不要 

只是停留于模糊和不确定中”（虹 127-8/171 [ §80 Add. ]):15]。精确并 

不只是笛卡儿以及20世纪分析哲学家们的特权，也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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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特征。当然，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在黑格尔的《逻辑学》

中，需要我们投入我们精确关注的第一个范畴，就是彻底不确定的纯存在 

范畴。

在黑格尔看来，正是对细节的精确关注保障了思辨哲学的可理解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的一段评论正好也适用于《逻辑学》：

只有完全规定了的东西才是公开的、可理解的，能够被学习并能 

够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科学的知性的（wmam/七）形式是向一切 

人提供的、为一切人铺平的一条通往科学的道路，通过知性而达到理 

性的知识 ( durch den Verstand zum vemiinfiigen Wissen zu gelangen ) , 是 

参与到科学中的意识的一个正当的要求。 （ PftS 7-8/20)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难解的，但其中并没有什么刻意深奥的东西；它 

不是要成为少数天赋异禀（辩证的洞见或辩证的直观）者的禁脔。相反，

它的目的是要成为一门严格的、经过训练的对思想范畴的研究，这门研究 

能够为所有试图理解思想是什么以及存在是什么而不预先假定其已经知 

道了的人所追求。[16]

黑格尔式逻辑学的历史条件

因此，无前提的哲学确实拥有某些前提。它的解释学的前提包括悬置# 

或放弃我们关于思想和存在所已假定为真的东西的准备，以及将我们的注 

意力和理解力都专注于放弃我们所有的假定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关于纯存 

在的最低程度的思想并受其推动的准备。事实上，黑格尔的《逻辑学》 

不仅要求我们这样的准备和意愿，而且要求我们“一种回溯到纯粹思想， 

紧紧抓住它并在它之中运动的能力和技巧（心 却 （£145/

67 [ §19])。这种能力和技巧经过实际地研究《逻辑学》并实际地从事 

无前提的哲学而得到加强：当我们处理完《逻辑学》的时候，我们显然 

变得更加熟练于抽象地思维了（ &L 42/1: 33)。然而，我们也需要在着手 

从事无前提的哲学之前变得习惯于抽象地思维—— 习惯于在思想中保持 

纯粹的逻辑的形式。因为如果我们不习惯于抽象地思维，总是不得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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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某物而对它做表象的思考，那么我们甚至将会不能追随纯存在的开篇 

辩证法，就更别提剩下部分的分析了。

黑格尔主张，我们首先是通过对从前的哲学家—— 例如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的研究，并通过传统的形式（也就是非辩证的）逻辑的训练而获 

得这种进行抽象的能力的：

从事这种形式逻辑的研究，无疑有它的用处；正如人们常说的， 

借此可以使人头脑清楚，也可以教人学习聚精会神，学习进行抽象， 

而在日常的意识里，人们不得不应付那些混淆错综的感性的表象。但 

是在抽象中，当下就有精神在一个点上的会聚，借此养成一种全神贯 

注于内心世界的习惯。（£L 52/75-6 [§20Add.])"7]

如果不获得这种抽象地思维的能力，黑格尔（在 《精神哲学》中）语带 

挖苦地指出，我们将会发现：当我们参与到抽象的思想中时，抽象的思想 

将总是让我们感到头痛。[18]

哲学不仅在个体一方要求一定的能力和性情，它也预设了某些更为广 

阔的社会条件。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些条件首先包括从紧迫的物质需要 

中解放出来。“在思想来到自身并仅仅存在于自身的这种宁静的领域里， 

那推动着民族与个体之生命的利益便沉默了”（或者至少不会为了引起注 

意而大声呼号），并且，黑格尔（追随亚里士多德）写道：为了哲学家能 

够享受这种宁静，“凡属于生活的舒适和便利的东西”都必须在社会中大 

体具备 （ S i 3 3 - 4/1: 22-3)。

免于严重的物质方面的困难，是思辨哲学的一个解释学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也是任何哲学活动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有耐心地、 

严格地专注于皙学所必须谈论的事情并理解它。它也是思辨哲学的历史的 

先决条件之一（事实上也是任何哲学活动的历史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 

它是产生出哲学的那种历史语境所具备的一项重要的特征。尤其在思辨哲 

学的这个例子中，这种历史的语境还包括欧洲（特别是德国）现代性的 

许多特殊的条件—— “在科学中胜似在现实[世界]中生长起来的新精 

神”，亦 即 “精神的自我意识……所达到的更高的观点”（见 25-6/1: 

15, 13)。这种精神吸收了康德的批判精神，后者要求将形而上学置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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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之下；吸收了“健康理性的本能”，它见诸哈曼、赫尔德、雅可比以及 

那些反对“单纯形式的范畴之荒芜不毛”的浪漫主义者（只是他们也未 

能领会严格逻辑推理的积极价值，并且太过频繁地诉诸“对所有方法的 

粗暴弃绝”）（见 38, 53/1: 2 8 ,49);吸收了费希特从思想的本性中严格 

地演绎出范畴的要求；也吸收了谢林著作中对传统概念区分的挑战以及对 

“对立面的统一”的重新发现。

黑格尔并没有从这些思想家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接管思想和存在 

的某个特定的观念，将他自己的哲学奠定在它上面或者从它开始。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坚持认为《逻辑学》的开端不能预设任何思想规 

则或任何对范畴的特定的理解。（因此，黑格尔不能从谢林关于有限物和 

无限物统一的观念开始，哪怕他明显被这一观念所吸引并且之后在《逻 

辑学》中明确地为它背书。）[19]尽管如此，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哲学家，他 

们每一个人都强化了要重新检验我们惯常用以思考的那些范畴的要求，并 

因而为自由的自我批判这一现代的精神做出了贡献，这种现代的精神在黑 

格尔的无前提的逻辑学中找到了它最完整的表达。

黑格尔的哲学不仅将德国1770年以来精神生活中超乎寻常的发展预69 

设为它的历史的先决条件，而且还将对自由、自决以及批判的自我反省 

的一般的现代关切预设为它的历史的先决条件，黑格尔将这种一般的现 

代关切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笛卡儿的思想（甚至追溯到科学研究的 

兴起以及中世纪晚期城市中的市民自由），他相信这种一般的现代关切弥 

漫于现代政治的、经济的、审美的、宗教的以及哲学的生活中。[2〇]当然，

这并不是说马丁 •路德或者16世纪纽伦堡的高尚市民已经对无前提的哲 

学有了一种遥远的兴趣或同情。然而，这却是说—— 这或许看起来有些奇 

怪—— 无前提的哲学是这样一种强大的现代运动的成果，这种现代运动趋 

向于由马丁•路德等人所帮助发起的自由。

因此，无前提的哲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不是在它不可能不产生，

而是在它单独地就是现代世界对自由的历史要求的哲学成就这一意义上 

说的。之后在哲学的体系（该体系从纯存在范畴中辩证地出现）中，历 

史将证明自己是人类精神朝向自由和自我意识的一种理性的发展过程。无 

前提的哲学因而将表明自己不是被历史的偶然所要求的，而是被运行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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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当中的理性所要求的。然而，在哲学开始的时候—— 在存在已经被确定 

为理性而历史已经被揭示为是合乎理性的之前—— 我们所唯一能说的不 

过就是：既有的对现代性的历史的关切，使得无前提的哲学成为必然。

宗教的角色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了他的哲学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前提: 

宗教。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相信，一个人为了能够理解并从事思辨的哲 

学，必须首先成为一名宗教信徒（从而他是否将宗教视为这种哲学的一 

个根本性的解释学的前提）。然而，黑格尔明显认为宗教在这种哲学的出 

现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并且深信在毫无宗教信仰的个体中，哲学的 

智识事业将缺乏同他们的内心和灵魂的任何联系。着手从事思辨哲学的个 

体必须做好抽象地思维的准备并11也能够抽象地思维—— 亦即按照纯粹 

的逻辑范畴而非按照具体的可见可触的例证来进行思维，并且他们也必须 

?〇准备放弃他们牢牢坚持的各种假定。然而，如果说理智地放弃的意愿要成 

为人的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的话，那么未来的哲学家就必须也能够 

感觉到放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感觉，黑格尔暗示，是通过宗教而获得 

的，尤其是通过吸收宽恕与和解的基督教精神而获得的，这种精神命令我 

们放弃f i己根深蒂固的立场并承认我们和他人共同的H 的。宗教因而为无 

前提的哲学活动提供了支持并预备了道路，即使它并不必然是这种哲学活 

动所必不可少的解释学的先决条件。

这种宗教观在《精神现象学》中尤为明显，黑格尔在该书中将真宗 

教理解为开始并倚靠于“和解着的是（扣），在其中，两个我放弃了它们 

相互对立的定在 （ wn i/irnn e吨 "egewgesetetera Doseira aWawen) ”，彼此宽恕 

(PAS 409/494)。据说，这 个 “和解着的是”本身就是上帝—— 神圣的 

爱—— 在人类共同体中的表现。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真宗教通过在我 

们中间培育感觉层面上的这样一种意愿而为无前提的哲学预备道路，这种 

意愿就是：我 们 必 须 在 哲 学 的 活 动 中 展 现 出 来 的 放 弃 我 们  

视为最珍贵的东西的意愿。[22]

这并不是要否认宗教包含着比这种意愿更多的东西：黑格尔丨•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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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宗教讲述了一个有关上帝在个体的生活和历史中创造与救赎工作的丰 

富而精妙的故事。然而，他也坚持认为一种自由的、无前提的哲学不能从 

任何继承自宗教的有关事物的神圣秩序的特定意象出发。 “经院哲学 

黑格尔指出，“将它的内容作为某种……由教会所给予的现成的东西来接 

受”（£169/98 [ §31 Add.])，但经院哲学结果却是一种不自由的思维, 

从而不再适合于现代世界。因此，黑格尔本人的哲学绝不是一种将自身奠 

定在关于世界的某种宗教构想上的新的经院哲学。

一旦无前提的竹学完成了它对存在和思想的描述，这一点就会变得显 

而易见：哲学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讲述着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存 

在本身（“上帝”）在人类中达到了充分的自我意识（成了道成肉身的 

“精神”）。两种经验形式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宗教表象并感受着哲学所 

理解的东西。然而，哲学却无法在一开始就预设这个故事的真理，无论是 

在这个真理的宗教的形式中还是在它的充分发展了的哲学的形式中。因 

此，哲学不能从“神圣的”存在就是在人性中变为自我意识的那个过程 

这一特定的原理开始。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哲学在它自己的、独特的 

基础之上，按照原则来说，完全背离神学”[23]。所以，当海德格尔宣称 

“上帝作为精神……一般性地预示了概念的本质，因而预示了逻辑事物的 

特征”时，他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解释—— 也为其他人例如德里达所共 

有一 恰恰是将黑格尔变成了他所不能是的当代经院哲学家。[24]

宗教无疑给我们预备了无前提的哲学—— 这是海德格尔的解读中的 

一丝真理一但它是通过教导我们“放弃我们的对立的存在”，而不是通 

过给予我们哲学要奠定于其上的某种特定的精神意象而预备的。事实上, 

对于黑格尔来说，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就在于：通过将民众从顺服于教会 

中解放出来，通过教导民众在他们自己的信仰中去发现上帝，而鼓舞民众 

(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智识活动中将他们自己从宗教教条本身中解放出 

来从而放弃之，并鼓舞他们去追求思想的不受拘束的自由。“对于新教本 

身而言，”黑格尔宣称，“重要的是要在生活的篇章中取得一个确定的注 

脚，要使之独立于宗教的联系而绝对地自身有效，并要任凭它在不受拘束 

的自由中得到发展。”[M]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曾经看到的，无前提的哲 

学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阐明那些影响着我们日常经验的范畴。现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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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看到，日常经验本身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宗教—— 为我们“精神 

性地”从事那不带偏见的阐明活动做好了预备。

概而言之：黑格尔的《逻辑学》确实有其一定的历史的、解释学的 

前提，但这些前提却并不预先决定思辨逻辑学的进程或结果。它们之所以 

不能如此，是因为它们要求哲学家们，或者说，允许哲学家们不在思想的 

无规定的存在之外去考虑问题。就思辨的哲学从这样的不确定性开始而 

言，思辨的哲学并不拥有奠定性的前提，因而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是无前提 

的。因此，尽管看起来可能有些吊诡，我们在本章中所已经检验过的这些 

不同的特征■— 泰然任之的准备、形式逻辑的训练，以及刻画了现代性的 

那些历史的环境—— 统统都构成真正无前提的哲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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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s. 13, 14, and 1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 

mpVerlag, 1969)，2: 225-6•接下来对《美学》的引用将采用下面的形 

式：4 1: 598/2: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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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的语言学挑战

几乎从《逻辑学科学》第一卷于1812年出版的那一刻开始，黑格尔 

就已经受到指控，说他忽略了，或者说，没有充分地解释被许多人视为他 

的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的东西，那就是：语言。这种指控尤其提出， 

黑格尔没有注意到，恰恰是他对语言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哲学 

是无前提的和内在的这一主张。

在写给黑格尔的一系列私人信件中，纽伦堡大学的数学教授（黑格 

尔那时候的同事）普法夫（J.W.A.Pfaff) 批评黑格尔在解释辩证的过渡 

时，使用了不是从演绎得来并得到证明，而 是 “预设的”并 “从某个其 

他理论中借用”的范畴。在普法夫看来，这 种 “借用”的不幸后果就在 

于黑格尔的体系跌进了一个恶性循环中：那些在《逻辑学》之后章节中 

被检验的范畴—— 据说它们要从之前的讨论中被发展出来—— 本身就在 

那些之前的讨论中被假定了下来。普法夫将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源确定为这 

样一个事实，目卩：黑格尔以一种包含了许多未经证明的假定和概念的自然 

语言来着手进行他对范畴的“无前提的”演绎。据说普法夫自己的数学 

专业通过运用一套附带有限数量的公理和前提的人工注释系统，并通过公 

开承认这些前提从而不首先自命为是无前提的，就能够避免这样的循环。 

尽管如此，哲学将不可避免地跌进恶性循环到这样一个程度，那就是，它 

竭力想要通过运用一套丰富的自然语言来演绎出—— 从而不是要预 

设—— 思想的基本范畴，而这些范畴却不过是在这套自然语言中被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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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

2 0年后，当谢林指控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开端预设了“几乎所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2]的时候，他延续了这一批判路线。

73 1839年，当费尔巴哈提出，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对纯存在的最初描述 

中，直接性、无规定性以及同一性这些概念都已经被预设了时，他重复了

这一指控。[3]

到了 20世纪，伽达默尔也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 “必然已经预 

设并使用了一些它最初打算辩证地演绎的折返范畴”[4]。这并非由于黑格 

尔哲学的独有的特征和情况，而是由于语言本身的不可消除的特点。在伽 

达默尔看来，“一个人如果想要做出任何陈述，他就必然总是要用到关于 

本质的一些范畴，例如各种折返规定。一个人不可能在不运用同一和差异 

的范畴的情况下就说出一个句子来”[5]。黑格尔对语言的依赖不仅意味着 

一些语词和概念在他的《逻辑学》的开始不得不被预设下来，而且也意 

味着他对范畴进行逻辑的演绎的这整个进程，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这些语 

词历经时间所已取得的日常的历史含义与联系的引导。“对于这些语词”， 

伽达默尔写道，“并没有什么从零点开始的开端”：所有的语词都已经继 

承了一些我们无法简单地拒绝的含义。“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他继续说, 

“那就是一个概念能够在不使用该语词的所有发挥着作用的含义的情况下 

而被规定为一个概念。” W 因此， 《逻辑学》所呈现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 

程，就并非单纯地从所考察概念的内在的逻辑蕴含中被引申出来，而是也 

由 “包含在德语词汇的内涵中的思辨的力量”[7]来推动向前的。

作为黑格尔依赖语言的一个例证，伽达默尔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种方 

式，那就是“黑格尔能够从德语的最简单的变化，例 如 如 心 I  

an imd片r sicfc, 或者从 ITa/ir-ne/imimg和 BeWmwMrtg这类语词中让人想到 

思辨的真理”w 。实际上，当伽达默尔转向黑格尔所描述的从“变易”到 

“定在”（Da^ re) 的过渡时，他似乎完全忽略了，黑格尔所宣称的其实是 

这个过渡的逻辑的基础—— 这一逻辑的基础我们将在本研究的第三部分 

中予以考察—— 并且他似乎把这个过渡表现为单纯是出自“变易”一词 

的继承了的含义：



第 四 章 语 a 、反思，以 及 {逻 辑 学 》 的开端

一切变易，总是某物的变易，而这个某物通过它的已变易而存在M 

着。这是一条已经由柏拉图在《斐利布篇》 中制定下来的古老的真 

理……变易在那最终已经变易成的东西中发现了它的规定性，这一点 

就 在 “变易”本身的含义中。[9]

伽达默尔也承认，黑格尔认同思想和语言之间有某种关联。但他却坚 

信，对于黑格尔来说，语言不过是“思想的一种消逝着的、暂时的媒介，

或思想的单纯的‘外壳’”[ia]。这就是说，语言的功能被“限定在[预先 

准备好的]思想物的单纯的澄清上”（我的强调）。它给予那通过其自己的、 

内在的、纯然逻辑的发展而已经变得“自身透明”的思想以外在的表达。

正如罗德•科尔曼所指出的，对于伽达默尔眼中的黑格尔而言，“尽管思想 

同语词是不可分离的，语言……仍然不能决定内在于思想之中的真正的思 

维的进展过程，而始终只在表面上是它的外在的表达”—— 仿佛思想或 

精 神 “本身”实际上曾是“某种完全不同于语言的东西”似的。™

相比之下，对于伽达默尔本人来说，语言则是思想永久的“居所”，

完完全全地浸透于思想之中。[w]因此，并没有概念—— 例 如 “变易”或者 

“有限性”—— 的某种纯粹逻辑的结构独立于“变易”和 “有限性”这 

些语词通过人类多年的对话和解释所获得的历史含义之外。毋宁说，在伽 

达默尔看来，思想表面上的自主发展取决于语言的“自然的逻辑”，这种 

逻辑吸收了辩证法，但却比黑格尔所认识到的要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结 

局也更加开放。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语言因而就是那“往黑格尔的哲学中吹进生命 

的气息”的东西。与此同时，语言也是那最终逃避黑格尔哲学的掌控的 

东西，因为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在语言中所能看到的，不过就是“一种本 

能的逻辑，还没有在思想上达到对语言本身的渗透”[14]。换言之，伽达默 

尔在语言中发现了大陆哲学传统中所有黑格尔后继的批评者们—— 谢林、

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勒兹、列维纳斯以 

及德里达—— 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的东西：“黑格尔在他的体系内部所无 

法认识到[或至少不能充分地认识到]的，他的体系的可能性的一个 

条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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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语言观

75 回应这些指控，第一件要说的事情是：黑格尔充分地意识到，一切思

想实际上都是语§性的。思想不能还原为语言：思想是理解活动和推理活 

动—— 对存在着的东西和继之而起的东西的本性或形式的-种意识，而语 

言则是这类理解活动在其中得以被清晰地表达的符号系统。然而，黑格尔 

坚持认为，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考和理解。在黑格尔看来，语言一点 

也不像伽达默尔眼中的他所以为的那样，只是思想的一种暂时的“外 

壳”，相反，语言就是思想的家。即便没有明确地使用语词，我们也能够 

形成关于可见事物的观念的图像，但只有通过对语词的明确的使用，我们 

才能架构起思想—— 从而才能对我们的感官所不敏锐的东西（例如事物 

的形式或者原因）有所意识。“正是借着名称，我们才思想。”黑格尔如 

此说。[16]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语词，我们的思想才成为对于我们而言的某 

种客观的、有规定的东西。思想无法被图画或感受，但却需要被命名与解 

释，如果思想要成为某种确切的东西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拥有确定的、现实的思想，仅仅是当 

我们给予它们以对象性的形式、与我们的内在性相区别的存在的形 

式，也就是外在性的形态，确切地说是这样一种同时打上最高内在性 

印记的外在性的形态的时候。清晰的发音—— 语词—— 单独地就是这 

样一种内在的外在性。:17:

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思想也能在语言中被给予不怡当的表达。 “语 

言，”黑格尔主张，“被暴露在既服务于隐藏又服务于揭示人类思想的命 

运中。” 然而，我们并不是通过将我们所说的话与在我们观念深处处于 

语言之“外”的某个假定的完美形成起来的思想进行比较（就像我们可 

以将我们关于某人的口头描述与我们关于他的思想图像进行比较那样） 

来判定一个思想已经被不恰当地表达了。我们只能通过在语词中给予相关 

的思想以更加恰当的表达来证实这样一种判断。

这就是我们理解这两者——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对范畴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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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我们对这些范畴的通常的理解（当它在日常语 H 中表达出来 

时）—— 之间的关系的方式。黑格尔主张，“思想的形式[或范畴]首先 

表现并记载在人类的语言里”（见 31/1: 2 0 ) ;它们在我们所言说的事物 

中，比如“这片叶子是绿的”，得到表达（扯 27/M  [ §3])。然而，在 

日常的对话里，像 “存在”、“量”以 及 “原因”这些范畴，却常常是在 

没有对它们所意味的一切做充分的理解的情况下而被使用的。正如我们已 

经看到的，《逻辑学》的角色就是要通过发掘范畴的内在含义而将我们带 

到对这些范畴的充分的理解中。然而，对我们的范畴的真实结构的内在阐％ 

述却不能绕过语言。毋宁说，这种阐述将使用语言来给予我们一种比通常 

在我们的对话中所运用的要更加准确、更加发达的范畴把握。

实际上，黑格尔的阐述将使用日常语言本身的资源来带领我们超越我 

们对范畴的通常的理解。当然，对于黑格尔来说，这意味着他的阐述将使 

用日常德语的资源。德语不仅仅是黑格尔的母语，在他看来，它也特别地 

适合于表达范畴的真正的、思辨的特征。这是因为（黑格尔是这么相信 

的），更多的范畴是在作为日常名词和动词（例 如 或 sein) 的德语中 

而不是在许多其他语言中找到清楚的表达的，而且也是因为，德语天生具 

有一种独特的“思 辨 的 精 神 德 语 有 些 词 黑 格 尔 写 道 ，“极具特点： 

不仅有不同的含义，还有相反的含义”（见 32/1: 20)，而正如我们在本 

书第三章曾经看到的，思辨的理性是一种领会到“在其对立中的诸规定 

的统一”① （£1131/176 [ §82])的理性。因此，思辨的哲学无需采纳某 

种专门化的、技术性的词汇（尽管它也能够，并 FL确实采用了一些非德 

语词f 例如心， 但是却能够利用日常德语词汇中的许多共鸣（ SL 

32, 708/1: 21, 2: 406)。

事实上，黑格尔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哲学才能避免疏远它的学习 

者，才能被理解为阐明并拓展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中

① “在其对立中”，原文 in ih r e r E n tg e g e n s e tz u n g,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方式状 

语，修饰动词“领会”（au ffkC t)。但考虑到翻译成汉语后语序的调整，以及引语又 

须保持完整，所以在此译为定语，修 饰 “诸规定”。两者在意思上差别不大。——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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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表达（例如用 Sesri/nmt/icit 取代•Determi/iafio/i ， IFesen 取代 £wmz 等）， 

意识才会立即意识到：这些概念是它最本己的—— 是它最为关心的而非某 

种陌生的东西，[19]由此，用本国语言所写的一门哲学才能成为一个民族 

全体的产业并被视为公共的自我阐明的事业，在其中，所有参与者都找到 

了在他们自己的思想蕴含上得到释放的自由，而非隶属于某个外来的知识 

权威的命令。于是，在选择像他之前的费希特和他之后的海德格尔那样使 

用所有可能的德语词汇而避免康德所热衷的（常常也是阿多诺所热衷的） 

拉丁术语的过程中，黑格尔在哲学领域里延续了由马丁 •路德所开创的事 

业，后者通过将《圣经》翻译为德语而使得民众在基督教中更容易去发 

现有关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真理。[201

此时此刻，那些仅仅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黑格尔作品的人，或许难免 

要报以怀疑的微笑。黑格尔使用曰常的词汇？这是真的吗？德国人真的常 

常谈到“规定性” 和 “自在自为的存在” 碑rsic/wein)

吗？好吧，也许不是严格地以黑格尔所使用的方式，但德国人在日常讲话 

中确实使用相关的一些表达。当随便问一个德国人，他是否认为国家统一 

C 是一件好事情时，你 可 能 会 听 到 他 回 答 说 ( “肯定地”）或者 

“抓 （“大体上，确实如此”）。这些都是非常直白的德 

语表达，并不表示说话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花了太多冤枉时间涉足于黑格尔 

的 《逻辑学》。因此，人们应当记住，尽管黑格尔所使用的词汇翻译成英 

语后可能会让我们听起来感觉很奇怪，但黑格尔却是故意地使用了熟悉的 

德语词汇和习语来表达他对范畴的思辨的理解的。他在1805年写给沃斯 

U .H. Voss) 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阐述了他的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 

力求教哲学说德语”—— 正如路德曾经让《圣经》说德语而沃斯让荷马 

说德语那样。[21]

毫无疑问，黑格尔的句法对于普通说德语的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但就 

黑格尔大量使用德语词汇这一点而言，伽达默尔宣称德语“往黑格尔的 

哲学中吹进生命的气息”[221也是正确的。然而，我不同意伽达默尔的地方 

在于，伽达默尔主张：尽管黑格尔的本意是要对范畴进行纯粹逻辑的说 

明，但事实上他却是从德语词汇和习语中“召唤出” 了思辨的真理，因 

而语词的日常含义在确定黑格尔是如何理解范畴及其发展时扮演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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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角色。[23]在我看来，黑格尔确实利用了德语的资源，好让他对范畴 

的辩证的阐述能够尽可能地为读者所理解、所喜爱，但正如我之后将在本 

研究中试图展示的，黑格尔对范畴本身的理解单单只受它们从纯存在的原 

初范畴中合乎逻辑地被演绎出来的方式所决定，而不受他所使用的语词的 

通常含义和联系所决定。正如维兰德所指出的，“尽管逻辑必定总是在某 

个给定的语言中表达自身，它却并不因此就是这个语言的一个单纯的功 

能”[24]。黑格尔的哲学在德语中比在英语中更加清楚、更好理解，但他的 

论证却不取决于日耳曼语言的特性。所以，它能够被翻译为不同于德语的 

其他一些语言，并用这些语言来重写。

黑格尔的主张是，他所陈述的那些范畴都是从思想本身的纯然存在 

中，而不是从任何特定的思维方式或任何特殊语言的偶然性质中演绎出来 

的。这并不意味着，在过去或现在的一切文明中的人们都必定使用所有这 

些范畴，也不意味着每一种语言对每一个范畴都有恰当的表达。很多范畴 

可能还隐藏在某些文化的理解中，还没有成为明确的思想范畴。不过，如 

果黑格尔是对的话，那么陈列在《逻辑学》中的所有的范畴就都必定至 

少是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理解中的，而只要一种文明还没有使用黑格尔所已 

经演绎出来的一个范畴，那么该文明的成员就必须像《美诺篇》中的奴 

隶一样，能够被带到对该范畴的明确的理解中。在这些情况下，新的表达 

可能必须被溶铸到相关的语言中，而结果就是，说那些语言的人可能会发 

现，他们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不像说德语的人那样更能体会到一种 

在家之感。然而，大体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黑格尔的《逻 

辑学》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并阻止说这些语言的人追随黑格尔的论证。在 

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德语确实“赋予了它生命气息”，黑格尔的哲学在 

原则上仍然是普遍可理解的。

日耳曼语言构成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一个历史的前提，因为它是产生 

出这一哲学的历史与文化语境的一部分。然而，德语却不构成思辨的哲学 

的一个不可消除的解释学的先决条件，因为人们并非必须说德语才能理解 

这一哲学，或者说，才能思辨地进行哲学思考（尽管如果一个人说德语， 

那么黑格尔的《逻辑学》无疑就更加容易阅读和理解，并且似乎更加亲 

切）。相比之下，就所有思想都必定发生在语词之中而言，语言本身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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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哲学的一个必要的解释学的先决条件。此外，由于我们并不是只说 

“语言本身”，而是说一门或者几门具体的语言，所以思辨的哲学家就必 

定预设了这些语言中至少一门语言的词汇和习语。哲学家必然也预设了， 

不管什么样的“折返的概念”，比如同一（或等同）和差异，在所有的语 

言中可能都是行之有效的。于是，在这个程度上说，普法夫、谢林、费尔 

巴哈和伽达默尔都是对的：如果不预设并使用那些在《逻辑学》中之后 

才得到演绎和证明的概念，黑格尔就无法开始他的《逻辑学》。

然而，无论语言本身还是任何具体的语言，都不构成思辨的哲学在我 

所使用的术语意义下的奠定性的前提。这是因为，黑格尔必须预设并使用 

的那些语词和概念，它们的日常含义本身并不决定他从纯存在的思想中演 

绎出范畴的进程。这一进程单单是由纯存在思想所决定的。因此，黑格尔 

的 《逻辑学》并不跌进恶性循环中：他确实在阐述的一开始就使用了只 

在后面才得到证明的一些语词和概念，但证明的过程却并不预先受这些语 

词和概念所决定。正如理查德•温菲尔德恰如其分地指出的，语 言 （以 

及它所包含的折返的概念）只不过构成思辨的哲学的“辅助条件”：它使 

得我们有了做哲学的可能，却并不预先决定我们能思想什么、能理解什 

么，也不为此设定界限。[25]对于伽达默尔眼中的黑格尔来说（尽管不是对 

于伽达默尔木人而言），纯粹的思想脱离了语言而独立地发展起来，接着 

W 仅仅被语词包装起来。相比之下，对于我在本研究中所呈现的黑格尔而 

言，纯粹的思想是在语言中并由于语言而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但语言如何能够扮演这样一种辅助角色呢？它如何能够不以某种方式 

预先决定我们所要思想之物呢？换句话来说，哲学如何能够沉浸于语言之 

中却不是由语词的通常含义，而是单单由纯存在范畴的内在发展推动向 

前呢？

《逻辑学》的开端：亨利希的洞见

语言是借由允许我们制定否定的或自我取消的表达来扮演这种辅助 

角色的，通过这些否定的或自我取消的表达，我们牵制了，或者说，消除 

了我们用以刻画每一个范畴的一些重要语词的通常的意涵。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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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我们在《逻辑学》的一开始就能形成关于存在的抽象的、无规定的 

概念，并唯独专注于从这个无规定的概念中而非从“存在”一词的更加 

熟悉的含义中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开端中对语言 

的特殊使用，迪特尔•亨利希在他有巨大影响的文章《逻辑学的开端与 

方法》中做了相当精妙的分析。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建立在亨利希的说明 

的基础上的，尽管也扩展了它。顺便说一下，我所提出的主张并不是说黑 

格尔的《逻辑学》预设了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也许容易 

引起争论，而是说它预设了一种对语言的特殊的使用，黑格尔的实践表明 

这种使M 是可能的。为了领会一种无前提的、内在的哲学是如何可能的， 

黑格尔《逻辑学》的读者们无需理解太多黑格尔关于语言所相信的东西， 

但却需要理解他实际上是如何使用语言来思考纯存在的。

亨利希区分了黑格尔所使用的两类尤为重要的表达。 一 方面，黑格尔 

的某些表达“拥有一种确凿无疑地否定的特征，并且明显担负着将每个 

更进一步的规定排除于存在的纯粹性之外的任务”[26]。关于这类表达，亨 

利希说得不多，但他所想的是哪些表达却很明显：例如，在 《逻辑学》

的一开始，存在就被描述为“没 有 （以M ) 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并且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没有狀）差异” （ S i 82/1: 82 [193],我的强 

调）。

另一方面，按照亨利希的观点，两 种 表 达 都 借 由 “诸折返范 

畴” 一^■这些折返范畴本身的反身含义同时被取消—— 而特别地赋予纯 

存在以肯定的特征。亨利希指的是黑格尔借以将纯存在描述为享有“无 

规定的直接性” 并描述为“仅仅与自身相 

同” 的那样一些表达^黑格尔想要用这些表达来说S0 

明纯粹的—— 而不是有规定的—— 存在意味着什么，并帮助我们恰好聚焦 

于它。

以这些表达中的第一个为例，存在据之不是被理解为可见的或存形的 

存在，也不是被理解为实存、实在或者自然，而是被理解为纯然无规定的 

直接性。我们知道“无规定的”这个词通常的含义：它意指“缺乏一切 

来自同别的某物的对比的规定和特殊性”，亦 即 “缺乏是这个而不是那个 

的那种规定性”。我们也知道“直接性”的含义：它意指“单纯地、直接



黒格尔《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地或立即地是其所是并且不被别的某物所中介”。将这两个术语组合在一 

起，我们因而就能制定出关于纯粹的或者纯然的存在的思想—— 仅仅是并 

且缺乏任何更进-步定义特征的存在。

然而，亨利希却指出，这些术语使得我们的思想专注于纯存在只到这 

样一个程度，即：它们的并置取消了它们的含义的某些方面。严格来讲， 

“直接性”（immediacy) —词意指“无中介性”（unmediatedness)、 “不_ 

被-中介”（not-being-mediated〉或 者 “中介的否定”（thenegationofmedi- 

ation)。 因而 ，考虑直接性本身也就吊诡地等于考虑一个本身不是直接的 

而 是 “被[中介]概念中介了并规定了的”[271概念。“直接性”这个术语 

只有通过与“中介”相比才有意义，这一事实使得该术语成了一个反身 

的 （reyZe* & ) 术 语 然 而 ，在黑格尔的表达中，我们所要考虑的直接 

性却被刻画为无规定的；这也就是说，被刻画为不是借由同任何别的东西 

的一个对比而被规定或被具体化的。如果直接性要以这种方式被理解为无 

规定的，那么它就不能明确地被构想为无-中介性（t o -mitteibarkek)。用 

形容词“无规定的”来修饰“直接性”一词因而就是要取消“直接性” 

一词的部分的常规含义。因此，黑格尔的表达使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缺乏 

规定性的直接性到这样一个程度，即：直接性根本就不能被思想为“直 

接性”，而只能被思想为纯存在。

可是，如果黑格尔是想让我们考虑纯存在而不是“无-中介”本身 

(im -m ed iacy assu ch )的话，那为什么他要在这里使用“直接性”（imme- 

d ia c y )呢？在我看来，他需要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他面向这样一些听 

众：他们通常将存在不是只设想为纯粹的，而是设想为以各种各样的途径 

被具体化和限定化从而被设想为被差异和对立的一切方式所中介过了的 

(mediated) —— 设想为可触的存在而非可见的存在，或者设想为历史的 

实存而非自然的实存，等等。因此，黑格尔必须使这些听众明白，在 

« 《逻辑学》的一开始，存在不是要以这些常规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被设 

想为是经过中介的或具体化了的，而是要被构想为纯然而完全的直接性。 

因此，正是黑格尔旨在将习惯于以特定的方式思考存在的读者带到一种对 

存在的更加抽象的构想方式中，正是这一事实使得他对‘‘直接性”一词 

的使用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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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黑格尔并不希望他的读者聚焦于无-中介（im-mrfiocy) 

思想本身，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单纯的直接性本身是一种反身表达， 

并且关联于同中介者的区别” （ SL 69/1: 68 [175])。他进而指出：“在 

其真正的表达中，这种单纯的直接性……就是纯粹的存在。” 因此，在 

《逻辑学》的开端，为了帮助读者形成关于纯存在的思想，黑格尔引导他 

们考虑某种完全无规定的直接性。通过将思想的对象命名为“无规定的 

直接性”，黑格尔也就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了日常的、反身的语词：这些 

语词的反身的意涵被取消了，留下他的读者单单聚焦于纯粹的存在。

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通过将纯存在描述为“仅仅与自身相同”也 

能达到同样的结果。通常来说，某物往往被视为是同别的某物相等同。因 

此，通过说到存在仅仅与自身的等同性，黑格尔就清楚地表明：等同性的 

常规的意涵在这里被否定掉了。毕竟，纯存在最初并非被构想为是与任何 

它能等同的别的东西相关联或相比较的。然而，等同性又不是一个多余的 

概念，因为纯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是与自身相等同的，即它不具有内在的区 

别或差异。因此，黑格尔将纯存在描述为仅仅等同于自身，是为了将读者 

的注意力引导到纯存在的纯然的简单性上。

在这两种情况下，亨利希指出，关于存在的思想借由“折返的否定 

了的规定”而得到了清楚的表达。这也就是说，“某个折返范畴 [‘直接 

性’或 ‘等同性’] 由一个规定[‘无规定的’或 ‘仅仅与自身’] 来修 

饰，这恰恰意味着取消该范畴的反身的特性”（因而取消该术语的部分的 

日常含义）。这些范畴—— 以及构成这些范畴的一部分的f t我取消的表 

达—— 因而并不将反身的结构在纯存在中予以确认；相反，“它们通过将 

‘存在’阐 明 为 完 全 脱 离 于 反 身 的 结 构 而 指 出 由 ‘存在’所 

意谓的思想”。换句话来说，它 们 经 由 对 折 返 的 否 定 而  

让人想到纯存在思想(，然而，这些范畴却并不导致我们将纯存在构想为是 

对 “存在”的许多H 常的和反身的含义（实存、现实性等）的明确的否 

定。它们将我们引导到作为“在它的单纯的、未完成的直接性中……某 

个不可分析的东西”（见 75/1: 75 [183])的存在的思想上，从而引导 

我们单单考虑纯粹的存在。|3°]

黑格尔用来刻画纯存在的这些蓄意否定的表达（例 如 “没有任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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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规定”以及“在自身内无差异”）同样也是为了让人想起存在的 

從纯然的纯粹性和单纯性。尽管这些表达的形式是否定的，它们的本意却并 

不是要让我们将存在设想为是本身明确地否定的。因此，讨论存在的第一 

段 的 起 首 句 “存在，纯粹的存在，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  

应该被看作是对存在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定义：它 告 诉 我 们 说 纯 存  

在缺乏一切更进一步的规定，但它却没有将存在定义为（〇 0明确的缺 

乏、不在场，或者规定性的否定。[31]实际上，人们甚至可以将黑格尔的话 

解读为一种劝喻：它嘱咐我们单单考虑纯存在，不要对之有任何进一步的 

规定。同样地，黑格尔的陈述—— 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异—— 也不应该 

导致我们将纯存在设想为一种缺少这类差异性的东西。它应该引导我们单 

单考虑纯存在，并同时将任何有关内在差异的思想都弃置一旁。

我们要坚持的似乎是一种相当模糊、相当琐屑的观点，然而却并非如 

此：因为它证明了—— 相反于谢林、费尔巴哈和伽达默尔—— 语言事实上 

是如何促使我们想到关于存在的一种完全无前提的观念（并思考这种观 

念发展为更进一步范畴的纯粹自主的、逻辑的发展过程）的。黑格尔相 

信，自我批判的哲学应当通过悬置一切有关思想和存在的预设以及它们的 

确定的观念而开始。我们所能由以开始的，不过就是思想的纯然存在：是 

对作为纯然存在的思想的思想。这样的存在所意谓的不是自然、实存、现 

实性或表达于关系中的存在，而是完全无规定的、直接的存在本身。不 

过，黑格尔也淸楚，假如这样的存在被明确地定义为非i 定性和非-间接 

性，它就会通过与规定性和中介对照而被赋予一种属于它自己的规定性, 

因而恰恰受到它所排除的那些概念的中介一作为一个概念而被构建起 

来。这样，它终究就没有被理解为完全无规定的和直接的存在。吊诡的 

是，存在只有当它不是被构想为无规定性和直接性，而是—— 通过对语言 

的一种特殊的使用—— 被思想为单单纯粹的存在时，它才能够被思想为完 

全无规定的、直接的存在。[32]

我相信，这就是黑格尔在《全书逻辑学》的这段话中所试图表达的 

观点：

当开始思想时，除了在其纯粹的无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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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思想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因为一物或别物已经就属于规定性 

了；然而在开端，我们尚没有别的什么I,无规定性，正如我们在这里 

所拥有的，是直接的东西，不是经过中介的无规定性，不是对一切规 

定性的扬弃（仏 如 而 aMer ， 而是无规定性的

直接性，是先于一切规定的无规定性，是最原初的无规定性。而这个 

我们就叫作“存在”。（扯 137/184 [ §86 Add. 1 ] ,我的强调）

黑格尔在这里的意思尤疑是很清楚的：我们要“在其纯粹的尤规定 

性中”将存在设想为纯粹的存在，而不是设想为明确的“规记性的扬弃 

[或者否定]”。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悬置”或 “抽离”我们关 f 存在的 

一切口常的假定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将这些假定弃置一旁，使它们 

完全远离关于存在的思想；这并不意味着将它们设想为是被纯存在思想本 

身所明确地排除的。对丁-黑格尔来说，一种纯粹抽象的思想，就是一种单 

纯缺乏无论任何规记性的思想；它不是一种被定义并被规定为缺乏-切规 

定性因而明确地将排除一切规定性这种观念包含在自身内的思想。

之后在《逻辑学》中，更具体、更有规定的概念将会被定义为明确 

地排除着其他概念（例如，“某物”将被思想为其他东西的界限或“非存 

在” [S i 126/1: 136 (225)])，但这不是最初完全抽象而无规定的纯存在 

概念的情况。这也不是纯粹的存在思想直接地消逝T 其中的同样抽象的纯 

粹虚无思想的情况。虚无不应当被设想为“关于某个东西的虚无”，黑格 

尔写道，而是要被设想为“在它的无规定的单纯性中”的虚尤：也就是 

被设想为“纯粹自为的虚无、无关联的拒绝—— 如果人们愿意，人们也 

可以通过单纯的‘不’来表达的东西”（见 83/1: 84 [195])。

语言和抽象

纯粹抽象的思想要求我们把“存在”和 “虚无”这些词的口常意涵 

悬置起来，但它却要求我们在语S 中并通过对日常语词的使用来这么做。 

事实上，只有通过准确地使用否定的、自我取消的表达（当然，还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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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使用例如一切、更进一步的、拥有、在……之内等这些日常语词）， 

抽象的思想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正是在语言中，日常的思想或反思才 

成为这样一种纯粹的、抽象的理解：这种纯粹的、抽象的理解将语词的日 

常意涵弃置一旁，紧紧抓住关于无规定的存在的思想，并任凭它起支配 

作用

这样一种抽象活动的结果就在于：正是在《逻辑学》的开始，出现 

了思想的两个层次。[M1黑格尔以一种特殊语言—— 现代德语—— 来进行 

写作和言说，这种特殊语言的语词充满着所有日常用法的特定意涵与联 

〜 系 （尽管他也偶尔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然而，借着这种语言，黑格 

尔形成纯存在的无规定的思想，并展现出从这种思想中内地产生出来 

的东西。他如此使用（或 “运作”）带有丰富和多样含义的日常的特定 

的 语 词 ，以使人想起（并 “主题化”）一种完全无规定的 

思想。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层次并非从一开始就被简单 

地假定为现成的。相反，它们是由这样一种抽象过程—— 日常的思想在其 

中使用日常的语词以变成自我批判的和思辨的这样一种过程—— 所产生 

出来的。同样也需要强调的是，无规定的存在的思想，它 的 “主题化” 

和逻辑的发展并不发生在语言之外或语言的背后。它是在语言中得到清晰 

的表达但却（与伽达默尔相反）并不受语言本身的偶然性支配的一种 

发展。

这两个层次遍布于《逻辑学》中，因为黑格尔从来没有停止使用其 

自然语言的语词和概念—— 与莱布尼茨不同，他总是回避任何试图创造一 

种纯粹形式化的、符号化的语言来表达思辨的洞见的尝试，他同样也从来 

没有停止专注于那内在于纯存在思想之中的东西以及从这个东西中演绎 

出来的后继范畴，从来没有停止将它们“主题化”。我想，这就是当亨利 

希断言“逻辑科学必须区别于逻辑的思想规定的过程” [35]时，他内心的真 

实想法。纯存在概念引发了思想的一种线性的、自主的发展过程（一种 

einsinnige Entwic/dung①），但对这一 发展过程的科学的说明却是由生活在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并利用着日常语言的语词以及反身概念的具体人类所

①单义的发展。——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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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一种思想活动。

黑格尔承认，即便我们的思想专注于纯存在范畴的内在蕴含，我们也 

仍然始终保持为反思性的存在，能够描述以不同方式产生出来的概念并评 

论它们同其他概念之间所已经考虑到的或者有待被讨论的相似与差异。从 

理论上来讲，黑格尔说，《逻辑学》所提供的陈述“要求在发展的任一阶 

段里都不会有某种不是直接出现于这一阶段，并且不是从前一阶段进人这 

一阶段的思想规定或反思”（见 40/1: 30-1)。然而，他继续说道：“这 

种陈述的抽象的完满性一般而言也必须被放弃。”之所以如此，个中原因 

就在于：我们不仅必须揭示出主题化了的范畴的辩证的蕴含，而且也必须 

解释这种辩证的发展，也就是用一种充满着对正在被演绎的概念的偶然 

的、历史的假定的语言，向那些或许觉得难以继续悬置这些假定因而需要 

不断地提醒他们弃置这些假定的读者解释这种辩证的发展。

逻辑科学必须以“完全单纯的东西”开端这一事实，黑格尔说，将 SS 

会 （或者说应当）“使得陈述仅仅就只是对舉纯的东西的这种本身完全单 

纯的表达，没有任何一个字的附加”。换言之，我们唯一应当被允许的， 

不过就是当它出现时给每一个范畴命名，并对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为什么 

会产生出更进一步的范畴提供一种最低程度的说明。然而，黑格尔却指 

出，事实上我们也需要往我们的说明中注人“否定的反思 

flexionen) ……尽力防止并去除，那此外有可能掺杂了表象或某种不规则 

的思维的东西”。黑格尔坦言： “要想对付所有这些情况，总归是徒然 

的”，但他也承认：“我们的现代意识所特有的浮躁和涣散使得它也只有 

或多或少同样考虑到摆在眼前的反思和偶发的思想。 ” （ M  40/1: 3 1 ;也 

参见见9V 1: 97)由于这一缘故，黑格尔的《逻辑学》不仅提供对范畴 

的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而且也提供经常性的离题、附释、评论以及预先 

说明，以帮助我们理解并应对某些可预见的误解。

然而，黑格尔却意i只到，“这类反思……也造成了害处，即：它们对 

于以后的事情来说显得像是不公正的看法、根据以及基础似的”。例如， 

在辩证地得到证明以前就声称存在将会表明自己是变易、定在以及有限 

性，这也许能很好地帮助读者确定方向，但它毕竟是下了一个未经证明的 

断 言 （正如后来的批评者们，例如谢林和费尔巴哈所急于要指出来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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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因此，黑格尔坚持认为，“人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看待这类反思，并 

将它们同那在事情本身的发展中乃是一个环节的东西区别开来” （ S i 110/ 

1: 117 [205])。正如阿兰•怀特所指出的，这些反思是“为了教育的缘 

故而非逻辑的缘故”才被包括进来的。[36]对范畴的逻辑的演绎不应当被建 

立在这样一些反思的基础之上，也不应当被建立在用来描述并定义那些正 

在被主题化的范畴的语词的日常联系的基础之上，而应当从那些主题化了 

的范畴本身中内在地发展出来：“只 有 在 一 个 概 念 中 被 建 立 起  

来的东西，才在对它所进行的发展着的考察中属于它的内容。 ” （ SL 110/ 

1: 117 [205])在本研究的第三部分中我将试图表明，与伽达默尔的理 

解相反，《逻辑学》中的范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完全内在的，根本不依 

赖于用来描述范畴的那些日常语词，也不依赖于黑格尔在概念间所可能做 

的任何反思的比较。

因此，例 如 “变易”概念的逻辑的发展，它就必须由内在于这一事 

实中的东西产生出来：变易表明自己是存在消逝进虚无，虚无消逝进存 

在；它不能被建立在变易总是某物的生成这一日常的假定之上。同样地， 

定在范畴的逻辑的发展也必须唯独从这个事实中产生：定在表明自己是存 

S S 在和虚无的安定的统一；它不能受这一事实的规定或影响：黑格尔所使用 

的德语词包含了空间中的实存或者在-此的含义。

只要我们将注意力专注于每一个范畴的明确的定义，专注于这些定义 

所固有的东西，我们的阐述的绝对的内在性就绝不会因为我们使用日常 

的、反身的概念来描述主题化了的范畴，来将这些范畴置于同其他尚未演 

绎的范畴的关联中而遭到损害、受到连累。显而易见，黑格尔对每一个范 

畴所做的演绎是否都是严格意义上内在的，这只能由每一种具体情况来断 

定：我们不应当预先就假定黑格尔总是成功地唯独从先前的范畴中演绎出 

后来的范畴。然而，我确实想要主张：没有任何先天的理由认为黑格尔对 

日常语言中既定的语词和概念的不可避免的信赖会妨碍他从纯存在概念 

中内在且无前提地演绎出范畴。

认为像等同、差异、直接性和无规定性这类在《逻辑学》的一开始 

就行之有效的概念（和黑格尔所使用的一切词汇一样）使我们原初的纯 

存在概念得以可能从而中介了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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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识到，这些概念所提供的中介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或自我取消的中 

介，因为这些语词和概念恰恰是被用来限制它们自己的日常意涵并将关于 

纯存在的无规定的思想留给思想的。黑格尔对《精神现象学》所扮演的 

角色—— 为 《逻辑学》的开端预备道路或提供中介—— 的描述，在我看 

来同样也适用于语言和折返范畴所扮演的角色： “存在被表述为通过中 

介，确切地说通过同时就是它自身之扬弃的中介（於— 喂...《̂/^2^- 

gfcic/i i/irer seZht ist) 而产生出来的进行着开端的东西” ① （ SL 69/

1: 68 [175])。

因此，黑格尔非常清楚—— 正如我们也应该清楚—— 纯存在思想是由 

人们在日常语言中所从事的一种抽象过程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它的中介了 

的结果。[37]然而，在 《逻辑学》的一开始，当我们要将我们关于思想和 

存在的所有假定都悬置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将存在是一种经过了中 

介的抽象这一观念弃置一旁，在它的直接性中将它当作唯独纯粹的 

存在：

纯粹的存在、绝对直接的东西……同样也是绝对中介了的东

西...但它必须本质上同样仅仅在它是纯粹直接的东西/fei/i-

f/zimittettare) 的片面性中被看待，正因为在这里纯粹的存在是开端。 

而如果就它不是这一纯粹的无规定性，就它被规定了而言，它就会作 

为中介了的东西、已经进一步发展了的东西而被看待……因此，开端 

是存在，此外无他，这属于开端自身的本性。 （ S i 72/1: 72 [179])

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在《逻辑学》的开端将我们的假定悬

置起来，从头开始，我们就必须抽离并弃置—— 甚至是故意遗忘—— 纯存 

在是抽象活动的产物这一事实。我们不是要把它设想为从通常所理解的存

①按照米勒的英译，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开端是由被表述为通过中介，确 

切地说，通过同时就杨弃掉它自身的中介而出现的存在所构成的。”它的主句是： 

“the beginning is made with being” （开端是由存在所构成的）。可是按照德文，这句 

话的主句却是 “ Hier ist das Sein das Anfangende...dargestellt” （在这里，存在被表述 

为进行着开端的东西）。因此，严格来说，霍尔盖特在这里引用这句话不是很妥 

当。——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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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抽象，设想为对通常所理解的存在的一种否定，而是 

要把它单纯地设想为纯存在。[38]

黑格尔这里的观点是很重要的：要想真正放弃我们关于存在所预设的 

一切并按照它的完全抽象的无规定性和直接性来构想它，唯一的方式就是 

停止将它设想为我们知道它是的那种抽象。因为，如果我们将纯存在设想 

为一种抽象，那么我们也就是将它设想为是受到了中介并因此受到了抽象 

活动以及它早已从中抽离出来的东西的规定的。然而，吊诡的是，这也就 

是要将它设想为是拥有一个确定的、具体的、不完全抽象的特征的。所 

以，黑格尔说：“就存在是单纯的东西，是直接的东西而言，存在是彻底 

的抽象之结果，并由此是抽象的否定，是虚无这种回忆就被抛诸科学 

脑后了。 ” （ SL 99/1: 104)实际上，从我们允许这种回忆来决定我们关于 

存在的思想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着眼于纯存在本身了，反倒是着眼于 

已经中介过了的、已经产生出来的某物，亦 即 “本质的”某 物 （ SL 389/ 

2: 13 —14)。

从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些东西中，应该是很明显了，黑格尔绝不像我们 

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天真。他并不是在主张我们能够或者应当从我们的观念 

中清除掉我们对于自身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知道的一切。作为无 

前提的哲学家，我们始终非常清楚，存在包括了自然的实存和历史的实 

存，而 “纯存在”则是一种抽象。我们始终非常清楚纯存在观念已经从 

中被抽离出来的那些事物的复杂经验，以及语言在那一抽象工作中所扮演 

的中介的角色。可与此同时，在各种否定的、自我取消的语言的表达的帮 

助之下，我们专注于纯存在本身的抽象思想并限制着我们“非常清楚” 

的所有别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们甚至从纯存在是抽象活动的结果这一 

事实中抽离出来，专注于已经抽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曾经经过抽象这一事 

实。牢记我们视其为真的一切东西但又对之予以限制，这一工作正是对我 

们的预设所做的自我批判的悬置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 

意味着面对具体的、确定的思想（以艾克哈特大师的方式）“倒空心灵”。 

然而，这样一种倒空包含着在不消除来自我们心灵的每一个单个的语词或 

思想的情况下，使我们的明确的注意力专注于纯然空洞的、无规定的存 

在。这意味着在人们持续言说的一种丰富多样的语言中并通过这种语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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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为 “心中仅仅默念着唓，晻，晻”或者存在，存在，存在的“幽暗空 

虚的意识”（兄 97 /1 : 101)。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所 

清楚表明的，这样一种倒空和自我约束需要相当的努力：

因此，在科学研究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努力

Begr诉j h 这种努力要求在概念本身上，在单纯的规 

定—— 例如自在存在、自为存在、自身等同等—— 上的聚精会神 

(Aufmerksamkeit) 〇 (PhS  35/56)

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做出这一努力的一个根本性的先决条件就在于我 

们使用“没有”和 “不”这样的日常的、熟悉的词汇。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

宣称理性的思想甚至能够将纯存在是抽象活动的结果这一观念悬置 

起来的主张，遭到了黑格尔的一位高明的批评者克尔凯郭尔的坚决否认。 

在他的《非科学的结语》一书中，克尔凯郭尔指出，黑格尔的《逻辑 

学》以直接的东西开端，但它却不是直接地以直接的东西开端，因为开 

端是—— 或至少被设想为是—— “凭借一个反思的过程而达到的”。直 

接的东西被黑格尔理解为不过是“在一个彻底的反思之后剩余下来的最 

抽象的内容”。然而，克尔凯郭尔却相信，这种反思与抽象过程比黑格 

尔所打算承认的要成问题得多。他甚至相信，这种反思与抽象过程实际 

上根本就无法让位于纯粹直接的存在思想，因为它无法使它自身结束。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由 于 “在试图停止自身的过程中它必须使用自身” 

从而事实上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一单纯的原因，反思与抽象活动就是“无 

限的” [39]。

克尔凯郭尔在《附录》（Pw心冲《) 中评论黑格尔的时候，并没有给 

他的想法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然而他的观点却是足够明确的：试图停止 

反思并着眼于纯然的直接性的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反思行动；因此， 

在试图停止自己的过程中，反思始终发挥着作用因而不得不将它要去思考 

的直接性视作它自己的活动的中介了的结果。同样地，抽象活动只有通过



W 从自身中抽离出来从而继续进行下去才能使自身结束，但这就意味着它要 

再一次面对结束自身并从自身中抽离出来的任务，直至无穷 

twm)。因此，那想要导致《逻辑学》所由以开端的纯粹直接的存在思想 

的反思与抽象活动，就其本身来说，事实上没有能力导致这样一种思想从 

而无法使得黑格尔的体系进行下去。

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无止尽的反思与抽象活动却能够被某 

种任意的“决心”或 者 “意志的决定”给中断，通过这种任意的决心, 

哲学家单纯决定要着眼于直接的东西。克尔凯郭尔因而承认，黑格尔的体 

系毕竟能够进行下去，但他却坚持认为，这么做的先决条件是个体的某种 

主观的决定，而不是反思的思想的某种自我悬置的行动。既然体系的进行 

取决于这样一种任意的决定或存在的“一跃”，所以克尔凯郭尔就得出结 

论，认为黑格尔的体系并非像黑格尔所伪装的那样是绝对的和无前提的， 

或者说，像他所伪装的那样是逻辑的和理性的。[4〇]

克尔凯郭尔的黑格尔解读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指明了《逻辑学》 

的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特征，那就是：《逻辑学》确实在哲学家一方预设了 

要去考察纯存在的某种决心或决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由的自我批 

判这一现代的精神使得《逻辑学》在历史上成为必要的。然而，无论思 

想的范畴被无前提地演绎出来有多么的必要，一个人仍然必须做出决定， 

将他/她关于思想和存在的假定弃置一旁并承担这样一个演绎。黑格尔对 

这一点是相当明确的：在逻辑学的开端

当前现有的，只是人们也可以视为一种任意的东西 

奶/议心）的 决 心 那 就 是 ：人们愿意考察思想本身…… 

要进入哲学中，无需其他准备，也无需另外的反思或线索。（兄 70, 

72/1： 68, 72 [175, 179])

在这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解释恰好说到了点子上。此外， 

正如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妨碍了黑格尔《逻辑学》 

的开端成为无前提的和“绝对的”，因为这意味着开端预设了一个主观的 

决定并受到这个主观决定的制约。然而，克尔凯郭尔未能认识到的却是: 

引起人们对这一事实的注意，本身并不构成对黑格尔的有力的批评，因为

I黑 格 尔 《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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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从不否认《逻辑学》在这一意义上是受到制约的。黑格尔非常清 

楚，《逻辑学》预设了某些历史条件以及哲学家一方的某些解释学的能 

力，而着眼于纯存在的决定也不过就是从事哲学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必不 

可少的先决条件，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

不仅如此，克尔凯郭尔也未能认识到，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在一 

个对于黑格尔来说至关重要的意义上妨碍《逻辑学》成为无前提的，因 

为就像阿兰•怀特所说的：“遵从某个决定而来的思想发展不受导致这一 

决定的任何反思进程的制约。”[41]换言之，由思想家所做出的专注于纯存90 

在的决定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一个奠定性的前提：预先规定《逻辑学》 

将采取什么道路的前提。

克尔凯郭尔同样也未能注意到：对于黑格尔来说，专注于纯存在的决 

定并非只是简单地中断反思与抽象过程，而是本身就属于抽象思想的一个 

行动。在 《逻辑学》中被描述为“决心”的东西，在 《全书逻辑学》中 

被描述为“思维的自由行动”（如 加 ie DenA：e/w) ( £ i  41/63

[§17]); —方面被称为决定和意愿，另一方面被称为思维的这两个东 

西，它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在《法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黑格 

尔告诉我们，意志做出选择并开始行动，但它只有通过首先将我们从我们 

既定的动机和欲望决定我们所是的东西中解放出来，才能如此。意志的这 

一解放行动，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就是思想—— 从我们心灵的自然特性中 

抽离出来的思想一 ^一个行动：

意 志 （M «e) 包含着纯粹无规定性要素或“我”的纯粹自身返 

回 要 素 ，在这种自身返回中，每一种限制，每一种通过 

自然、需求、欲望以及驱动而直接地当前现有或者以别的方式被给予 

被规定的内容，都被解除了；[意志包含着]绝对的抽象

之不受限制的无限性或者普遍性，[包含着]对思 

维本身的纯粹思维（ Denfeen seiner •sertM)〇[42]

要 在 《逻辑学》的一开始思考纯存在的这个决定，开启了一项对思 

想的基本范畴的研究，而非开启了世界中的活动。尽管如此，作为意志的 

一个决定或者行动，它和在《法哲学》中所描述的行动是同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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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思想的一种抽象行动。

这里不是详尽地比较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比较他们对于一般的意愿 

和决定的观念相对来说孰优孰劣的地方。我唯一希望指出的就是：相比于 

克尔凯郭尔，对于黑格尔来说，《逻辑学》所预设的特殊的决心或决定是 

属于思想的一种自由行动，而不是从思想“之外”的某个立场而来的一 

种中断思想的行动。此外，这种决心或决定是由一种理性的欲望—— 想要 

成为充分地自我批判的并且想要对思想和存在不做任何预设一所激发 

出来的。因此，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学》预设某个决定这一事实并不妨 

碍它是一项逻辑的事业。

91 这里所说的决定被黑格尔描述为“任意”，不是一像克尔凯郭尔所

主张的那样—— 因为它是摆脱反思的无止尽循环的某种任性的意图的产 

物 （甚至是对无止尽的反思感到厌倦的产物），而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 

行动。正如怀特所指出的：“对纯粹思想进行思维的任务，不是一种绝对 

强迫性的任务”：我们不必以我们必须吃饭的方式来思辨地进行哲学思 

考。[43]尽管如此，这种任务是理性的、自我批判的人所应当从事的任务。 

进行哲学思考的决定或许无疑是自由的和“任意的”，但它也是一个应当 

采取的逻辑的决定-----个由理性的思想所做出的决定。

然而，黑格尔以某种不同于克尔凯郭尔的方式来解释《逻辑学》所 

预设的决定，仅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这么做就是对的。从克尔凯郭尔 

的观点来看，这一决定必须是出自任性（或者疲倦）的某种非理性的行 

为，因为反思的、理性的思想永远不可能独自导致唯独着眼于纯存在的这 

一果断的行动。反思与抽象活动无止尽地延续下去，从来没有停止这样的 

意识，S卩：纯存在思想是反思与抽象本身中介了的结果。因此，对于克尔 

凯郭尔来说，着眼于纯存在的决定只能是一种中断反思与抽象的循环的行 

动；它不能是某种属于反思与抽象的行动。克尔凯郭尔也许未能充分地考 

虑到黑格尔解释该决定的方式，但这或许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克尔凯郭尔 

的解释大概是当我们决定要着眼于纯存在时，对实际正在发生着的事情进 

行说明的唯一一种解释。

不过，克尔凯郭尔对这一决定的解释完全取决于他的假定，即：抽象 

活动是无止尽的，而至少在我看来，说抽象活动必然是克尔凯郭尔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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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尽的还远没有那么明显。从我正在进行抽象活动这一事实中抽离出 

来，从而将我们以之结束的东西是抽象活动的产物这一想法悬置起来，这 

仍旧是参与到了抽象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克尔凯郭尔是正确的：恰恰是 

在刻意遗忘那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这一行动中，我们继续着抽象活 

动。然而，克尔凯郭尔未能注意到的是，抽象，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除 

某物并忽略掉它的活动。诚然，当我们将我们正在进行抽象这一想法悬置 

起来的时候，我们参与到抽象行动中；但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所做 

的就是对我们正在进行抽象这一事实不予考虑。这就是它意图要抽离掉 

的。因此，抽象行动并不一定以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方式是无限的，因为 

它能够将它自己对自身的意识悬置起来并弃置一旁。

只有在我们无视抽象活动所实际包含的东西的时候，抽象才会被视作 

无限的。这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增加更进一步的抽象，并且当我们从我 

们正在进行抽象这一事实中抽离出来时我们从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抽 

象出来时，抽象才会被视作无限的。显然，我们总是能够行使更进一步的 

抽象行动并且忽略抽象活动所包含的东西，但我们却不需要这么做。我们 

可以行使第一个抽象行动，并 对 “思想”和 “存在”通常所意谓的一切似 

都不予考虑。接着，我们可以行使第二个抽象行动，并对纯存在思想是从 

不予考虑“思想”和 “存在”所意谓的一切中产生出来的这一事实不予 

考虑。再接着，我们可以停下来并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包含在或者说内 

在于纯存在本身的思想中。这正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一开始所做的 

事情。

然而，总是有可能行使第三个抽象行动，也就是对第二个抽象行动实 

际所包含的东西不予考虑；我们总是随心所欲地忽略抽象活动的真正的特 

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去相信：第二个抽象行动—— 将纯存在是抽 

象之结果这一想法完全弃置一旁的行动—— 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于 

是，正在进行抽象和已经经过抽象这一事实将会被理解为是某种不可能被 

忽略掉的东西，无论我们付出多么大的努力要去忽略它，而抽象工作将会 

被视作是无止尽的。然而，人们只有通过—— 不必要地—— 忽略掉抽象活 

动所实际包含的东西，才能抵达无限的抽象这一观念。我想说，这就是克 

尔凯郭尔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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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我们能够从一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思想和存在之所是中抽 

离出来并产生出纯存在思想；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纯存在思想是抽象之结果 

这一想法中抽离出来，从而使我们仅着眼于纯存在本身。实际上，如果我 

们认真地思考抽象—— 也就是“排除”或 者 “转移目光”—— 究竟意味 

着什么，那么我们的抽象活动的结果就只能是纯然直接的存在思想，从这 

一纯然直接的纯存在中，已经排除掉了它是一个结果这种观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并不认为这种抽象行动要求我们将纯存 

在是抽象活动的中介了的产物这一观念从我们心里给整个地消除掉。我们 

仍然充分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只不过我们将它排除于我们对纯存在的思考 

之外。作为哲学家，我们知道纯存在是我们这一方所采取的抽象活动的结 

果，但我们只关心它作为存在的纯粹性。因而，对于黑格尔来说，抽象并 

不是要将我们知道的所有事情都给完全地倒空，而是要从我们正专注于其 

上的特殊思想中排除掉有关我们是如何抵达该思想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这也就是要定睛于存在作为直接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存在作为 

抽象活动的中介了的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

用克尔凯郭尔的术语，人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在《逻辑学》中自始 

至终都意识到那些历史的条件和解释学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范畴演绎 

的发生不仅必要而且可能），那么对于黑格尔来说，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就 

是无限的或无止尽的。但如果说被理解为特殊的抽象活动的反思不是无限 

的，那么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它成功地承担了将我们始终反思地意识到的 

所有东西都从我们注意力的明确对象—— 纯粹的存在—— 中排除出去的 

工作。

93 克尔凯郭尔坚持《逻辑学》所预设的决定是非理性的，这个坚持是

基于他的一个确信，亦即抽象思想的理性活动必然是无止尽的。然而，显 

而易见，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抽象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抽象就未必是克 

尔凯郭尔意义上无止尽的。但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理由将 

黑格尔所说的决定视为一种对无止尽的思想循环的任性的或出于厌倦的 

中断。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接受黑格尔的主张，S卩：这种决定是抽 

象的、理性的思想自身的一个自由的行动，亦即要去思考纯存在的这一决 

定不过就是我们借以思考这种存在的抽象行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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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克尔凯郭尔误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开始所发生的 

事情。然而他的误解却是高度富有启发性的，因为它迫使我们去澄清，对 

于他的逻辑的事业的开端，黑格尔究竟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我对克尔 

凯郭尔做出的回应，对于有些人来说，也许本身就是相当抽象的。但是这 

种回应的抽象性却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克尔凯郭尔迫使我们去做的，恰恰 

就是具体说明抽象本身—— 黑格尔《逻辑学》的条件—— 意味着什么。

思辨的命题

正如我已经提出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方法是要专注于纯存 

在的原初的抽象性，并且将包含在或者说内在于纯存在概念（就它被理 

解为纯粹的存在而非抽象活动的结果而言）之中的东西清楚表达出来。 

我们作为思辨的哲学家的活动因而就在于将内在的东西予以外在的说明： 

“哲学活动的整个进程，作为有方法的亦即必然的进程，不是别的，而只 

不过是对那已经包含于一个概念中的东西的设定（Sefcen)。”（£1141/188 

[§ 88])作为反思的存在者，我们或许偶尔会偏离内在的发展这一严格 

的方法，并去检验那些已经对准或者可能会对准该方法所导致的范畴观的 

反对意见。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阅读《逻辑学》的正文超过几页，就都 

知道，黑格尔不可能拒绝针对形形色色的指控来捍卫他自己的解释。然 

而，这样的一些反思必定不会推进逻辑的发展，也不会将我们从一个范 

畴带到另一个范畴。一个新范畴只能被理解为是从前一个范畴所固有的 

东西中出现的—— 也就是说，只能作为转变到另一个范畴之中的一个范 

畴而出现。

例如，不像密尔那样，黑格尔既没有也不会通过同其他人的反对意见 

对话并予以还击的方式来推进他的主要论证。他承认这是哲学的文本的一 

种行进方式，但这却被他的严格内在的方法论取向所排除。正如他在 

《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不难看出，提出一个命题，为它列出一些根 

据，并且通过一些根据又对举出一个相反的命题，这种方式不是真理能够 

在其中出现的形式” 28/47)。一些读者无疑会因黑格尔拒绝“常规 

的”辩论而感到困惑，可既然他承诺了无前提的哲学，那么他在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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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情上就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并且在我看来，黑格尔进行哲学思考的方式使 

得他的文本具有其他哲学作品所缺乏的一种朴素的典雅。

黑格尔的内在的方法要求我们使用一些否定的或自我取消的表达来 

保持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正在被演绎的那些范畴，它也要求我们采用一种 

特殊种类的命题来清楚表达每一个范畴的特征。黑格尔称这些为“思辨 

的命题”（研Auto&eSatze) (P/iS 38/59; EL 142/190 [ §88])。这样一 

些命题具有日常的判断的表面形式，但就像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告 

诉我们的那样，在这些命题中，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在逻辑上是不同的。[44]

在一个日常的判断，例 如 “玫瑰是红的”中，主词被假定为是由主 

词 项 （一朵玫瑰）所首先界定下来 （ be identified)，然后以一种特别的方 

式由宾词（红的）来予以描述的。因而主词被看作一个“对象性的、固 

定的自身” （ PM  37/58),其同一性或身份（identity) 已经一劳永逸地被 

建立了起来，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要告诉我们有关该主词的某些事 

情：我们所处理的"一 不多也不少一 -是一朵玫瑰，并且关于这朵玫瑰我 

们说：它是红色的。

相比之下，在一个思辨的命题中，主词项指的是一个只有通过宾词本 

身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和界定的东西。宾词并不刻画某个已经决定性地被 

确定下来的主词；它清楚表达或揭露出主词实际上的真正之所是：“所讨 

论对象的实体、本质与概念”。我们或许以为我们正在处理的东西已经被 

建立起来了，但事实上情况却不如此，因为主词的真正的特性恰恰是在述 

谓行动本身中才首先得到表达的。因此，宾 词 指 的 是 “那穷尽了 

主词的本性的存在或本质”（P/tS 37-8/58- 9)。

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列举了两个思辨命题的例子：“上帝是 

存在”和 “现实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 38- 9/59- 60)。在每一个例 

子中，主词似乎都拥有某个清楚的、固定的身份（“上帝”或 “现实的东 

西”），这一身份进而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描述；但其实，主词只是通过 

宾词本身才成为恰当地得到规定并理解的。所以，黑格尔说：“思维…… 

失去了它在主词上所拥有的牢固的对象性的基底[或它所拥有的思想]”， 

“上帝不再是借着他在命题中的位置所是的东西了，亦即不再是一个固定 

的主词了”，他开始被确定为存在。同样地，“作为主词的现实的东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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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于它的宾词之中”，因为这一点已变得显而易见：“普遍的东西应当表 

达现实的东西的本质” 38-9/59- 60)。

这并不是说，在一个思辨的命题中，主词项总是会表明自己是一个无 

意义的占位者。黑格尔主张，“上帝”这个词，就其本身来看，实际上是 

“一个无意义的声音、 一 个单纯的名字”，并 且 “只有宾词才说出了上帝 

之所是， 才是他的意义和充实” （ PM  12/26)。相比之下， “现实的” ％ 

(WrWic/ 0 这个词，在整个黑格尔哲学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拥有一个具体 

的、可清楚表达的属于它自己的含义，有别于“实在的”和 “实存着的” 

这些词。这里的关键是，所 谓 的 “是现实的”所意味的东西，并不被 

“现实的”这个词本身所穷尽，而是包含着远比这个词或概念所明确地涵 

盖的更多的东西。黑格尔的思辨的命题通过陈述现实的东西事实上不只是 

现实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东西，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然而，这个命题 

却一点也不损害“现实的”这一概念；它只不过是更加清楚地揭示出， 

关于现实的东西我们所应当理解的。因此，“是普遍的”之所谓也就吸收 

了 （但也超出了）“是现实的”之所谓。结果就是，“消逝”在这个命题 

中的东西并不是现实性本身的概念，而仅仅是这样的想法，即认为现实的 

东西本身是话语中固定的、确定的主词。

在 《逻辑学》中，黑格尔并没有详细地讨论思辨的命题，也没有挑 

选出任何特别思辨的命题或者句子。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该书中许多 

句子都应当被解读为思辨的命题而非日常的判断。有一些思辨的命题将讨 

论中的范畴定义为这个或那个，例如：“某物作为单纯的、存在着的自身 

关联，是第一个否定之否定”（见 115/1: 123 [207])。其他一些命题则 

重新定义某个特殊的范畴从而引导我们从一个范畴进到另一个范畴，例 

如，“存在……事实上就是虚无，比虚无不多也不少”，或 者 “一个带着 

它内在的界限而被建立为它自身的矛盾的某物……就是有限物” （ S i 82， 

129/1: 83, 139 [195 , 229])。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一系列句子共同表 

达一个复杂的思辨的命题，例如：

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因此乃是同一个东西……然而，真理

同样……在于它们是绝对不同的，但却同样是未曾分离和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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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每一方都直接地消逝进它的对方之中。因此，它们的真理

就是一方直接地消逝进另一方的这个运动：变易。 （ SL 82- 3/1: 83

[195])

在这些例子中，命题都是思辨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范畴要如何恰 

当地被理解；它并非仅仅表明范畴的一个其含义已经被确切地建立起来的

特定的特征。思辨的命题因而是用于逐渐展开思想的基本范畴的含义的适 

当工具。它们是最适合于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的表达形式，在其中，主题 

不是在一开始就被简单地给定了，而是充分地成为它之所是。

在大致考察过思辨的命题的结构之后，我们现在要来更仔细地看一看 

谢林针对黑格尔的一个指控。谢林说：“黑格尔未经思考命题的形式就使 

用了系动词是，在他关于这个是的含义做出任何解释以前。” [45]从谢林接 

9 6 下来的评论看，很明显，他的异议不单纯在于黑格尔预设了命题本身的形 

式。谢林的抱怨在于：人们最初无法说出黑格尔的命题“纯存在就是虚 

无”究竟是一个单纯的同义反复（在其中“纯存在和虚无只不过是同一 

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的表达”），还是一个判断（在 其 中 “纯存在是主词， 

该主词不携带任何东西”）。这也就是说，黑格尔没能澄清，究竟该命题 

中的是是一个表示同一性的是还是一个表示述谓的是。谢林最终得出结 

论，黑格尔的命题必定是一个同义反复：因此，在 说 “纯存在是虚无” 

时，黑格尔实际上是在说“虚无是虚无％顺便提一下，谢林引出这一结 

论，是因为他相信黑格尔的纯存在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在其中“无物得到 

思想”的概念，而不是因为他得出结论，认为黑格尔毕竟在接下来澄清 

了是的含义。[46]

我已经提出，黑格尔的命题不是一种谓语的判断而是一种思辨的命 

题。然而，作为一种思辨的命题，它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同义反复，尽管谢 

林的断定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思辨的命题不仅仅认定主词和宾词之间的 

一种同一性，而且还认定两者的不等同。思辨的命题是同一性陈述，就主 

词项所命名的东西不过是由宾词来恰当地界定而言：通过存在所要理解的 

东西，在宾词虚无中得到了揭示，正如单身汉的含义是由宾词未婚的男子 

所揭示的一样。然而，在一个思辨的命题中，同样也包含着否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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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内容若是思辨的，那 么 主 词 和 宾 词 的 非 等 同 就  

是本质的环节” （ S i 91/1: 93)。

这种否定环节或许是隐藏着的（当一个范畴仅仅是被描述或被定义 

的时候），或许被公开陈述（当一个范畴被再定义为它的对立面或者被再 

定义为一个新的范畴的时候）。例如，某物被定义为“单纯的、存在着的 

自身关联” （ S i 115/1: 123 [ 207])，但却不只如此，因为正如我们接下 

来要发现的，某物也包含了“他物”和 “有限性”。同样地，存在被再定 

义为虚无；但它也不只如此，因为它是消逝进虚无之中从而是变易的那个 

存在。不管哪种方式，思辨的命题的是都不能被化约为表示同一性的日常 

的是，因为它包含“是”同样也包含“不是”，从而是辩证的。这就是为 

什么一个思辨的命题必然导致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辨的命题，在后者中，主 

词明确地被界定为它之前被陈述为的那个东西的否定（参见 S i 90/1:

92-3)。这也是为什么简单的思辨的命题在黑格尔的文本中常常被复杂的 

思辨的命题所替代（就像上面从论述“变易”的段落中所引用的那个命 

题一样），在后者中，黑格尔试图说明范畴通过否定它们自身而借以进人 

它们的真正的同一性的那个过程。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表示同一性的日常的是也包含着某个隐藏的否％ 

定环节，因为单身汉并不只是未婚的男子，除此以外还拥有许多其他的性 

质，例如国籍、眼睛的颜色、身高、体重，等等。然而，在 “单身汉是 

未婚的男子”这个陈述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包含了这样的意思：相反的陈 

述同样是正确的，或者，将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的男子实际上是对“是单 

身汉”就其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 （ what it is to be a bachelor 的

一个不恰当的规定。因此，该陈述并不是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的 

命题。

黑格尔的《逻辑学》富含各种日常的词句（其中并非所有的都是简 

单的、肯定的判断）。黑格尔也致力于尽可能使用许多日常的德语词 

汇—— 尽管他也使用外语词，并且将许多熟悉的德语词汇转变为陌生的德 

语名词，例 如 ( “他者”或 “是其他”）或者 

(“扬弃了的存在” ） （ SL 119, 123/1: 127, 133 [ 214 , 220])。然而，黑 

格尔对纯存在范畴的内在的揭示却是借助一系列思辨的命题来推进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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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思辨的命题的句法既不是日常的谓语判断的句法也不是日常的同一性 

陈述的句法，事实上可能是高度复杂的。因此，谢林在《逻辑学》的一 

开始所发现的明晰性之缺乏，并非由于黑格尔这一方未能成功阐明在思辨 

的命题中是应当如何被理解。相反，这是因为，思辨的是不符合谢林所熟 

悉的是的两种范畴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自成一格 （ mi gene心）。换言之， 

谢林之所以会感到困惑，是由于他预设了黑格尔的思辨的是必定与是的曰 

常的意义之一相重叠，并且是由于他最终未能识别出这个是在黑格尔的思 

辨的命题中实际所扮演的崭新而独特的角色。

黑格尔不能在一开始就预设思辨的命题中的是是辩证的（而是必须 

在 《逻辑学》的进程中发现这一点），因为他不能预设存在将蕴含着否 

定。由于这一缘故，他也就没有义务—— 甚至没有资格一 • （如谢林要 

求的那样）在他实际地使用该词以前来解释思辨的是要如何被理解。然 

而，黑格尔确实预设了我们应当将这样的假定给悬置起来：“是”这个词 

当它被用于思辨的哲学时，将一成不变地意谓着它通常所意谓的那些事情 

之一。在我看来，i射林所未能实施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悬置。他始终固 

执于是的日常的意义，从而未能看到黑格尔的思辨的是实际上是某种全新 

的东西。

在 《逻辑学》中，我们必须从纯存在范畴开始，因为这就是在我们 

抽离掉这个范畴想要去思、去是的一切东西后所留给我们的。此外，我 

们也必须接着说：“存在是……”（而非只是继续发出存在这个孤零零 

的词），因为存在范畴本身要求我们一 •用语言一 ■去清楚说明那内在 

于存在中的一切。然而，我们必须克制住，不去假定这个是仅仅是表示 

述谓的是或者表示同一性的是。假定了前者，将导致我们像谢林所说的那 

M 样，将存在视为属性的承载者。假定了后者，将预先使我们遭到诅咒——  

像巴门尼德一样—— 无止尽地重复着“存在是存在是存在”（或者—— 假 

如我们同意谢林的观点，认为黑格尔的“纯存在”实际所意谓的不过就 

是虚无—— 重复着“虚无是虚无是虚无”）。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通过 

存在所理解到的东西都将会是被预先决定了的，而我们将因此永远无法去 

发 现 “存在”和 “是”实际上要如何被构想。



第四章语言、反思，以及《逻辑学》的开端 i
I 117

哲学与日常语言

黑格尔主张，我们不应该假定“存在”或任何其他在《逻辑学》中 

被演绎出来的范畴意谓着我们通常认为它意谓着的东西。正如怀特所指出 

的，“在所有情况下，每一个思想的意义都必须由通向该思想的那个运动 

来确定” [47]。语词的日常含义因而在确定范畴要如何被理解的过程中并不 

扮演基础性的角色。然而，它们确实又构成从事思辨哲学的解释学的条 

件，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为了制订出使得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纯粹 

的范畴及其内在的发展的语句，我们需要理解词汇在我们的语言中的通常 

的含义，不管我们的语言是德语或任何别的语言。为了能够给每一个范 

畴—— 当它在我们的分析的进程中合乎逻辑地出现的时候—— 命名，我们 

也需要理解语词的日常的含义。

黑格尔解释说，哲学家通过“从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挑选出似乎 

接 近 于 概念的规定的那些表达” （SL708/2: 4 0 6 )来给 

范畴命名。他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在 《逻辑学》中对范畴所进行的内在 

的演绎阐明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那些概念的结构。黑格尔坚定不移地认 

为，范畴的逻辑的演绎是无前提的和内在的。然而，恰恰因为它是一种纯 

粹内在的演绎，它就证明了被演绎的那些范畴是思想本身所固有的。这些 

范畴属于思维活动之所是，属于思想本身之存在。但这就意味着，它们也 

必须在日常的思想和语言中找到表达—— 尽管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处于历 

史的不同时期里以不同的方式并带有不同程度的明晰性（或不同程度的 

晦暗性）。

哲学从纯存在的抽象思想中演绎出不同的范畴。然而，这个概念不是 

从某个辽远的思想天际降下来的；它是通过抽离出关于思想和存在我们通 

常所以为的一切东西而产生出来的。实际上，纯存在概念只不过就是被剥 

离到其绝对的最小值的、我们关于存在的日常的概念。换言之，纯存在就 

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日常的、通常的存在—— 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存在——

的最低程度（thefea5〇。

为了表明他的《逻辑学》给那些（以不同程度的晦暗性）影响了日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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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思想的范畴提供了一种彻底自我批判的演绎和阐述，黑格尔几乎是以 

日常的用语来给每一个继相邻范畴出现的范畴命名的。为了能够做到这一 

点，哲学家显然必须理解变易、量以及概念这类语词的日常的含义。此 

外，他/她还必须能够认识到，经过演泽的范畴就是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范 

畴的一个纯化了的版本，从而对应于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范畴。以这种方 

式，哲学家也就澄清了 ：《逻辑学》的任务并非只是要展现出那些抽象概 

念的一个无关我们日常经验的形式体系，而是要“去认识否则便是单纯 

的表象的那个东西的概念”（SL708/2 : 406)[48]。因此，《逻辑学》给我 

们的日常的范畴或“表象”提供了一种逻辑的“重构” （ SL 39/1: 30)。 

然而，它并不是像哈特曼所暗示的那样，仅仅通过以一种辩证的次序来整 

理 “一系列给定的范畴”而进行重构的；相反，它是通过内在而纯粹地 

从纯粹的、无规定的存在的空洞思想中先天地演绎出我们的日常范畴的真 

正的结构—— 该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隐蔽于日常思想本身中—— 而进行重 

构的。[49]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一个范畴的含义最初只是由纯粹的逻辑 

来确定的，然后才同一个相应的日常概念发生关联并被给予其名称。与伽 

达默尔的理解相反，逻辑的演绎并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所选择的名称的日 

常含义。黑格尔在1817年关于逻辑学的讲演中说：“人们通常从语词开 

始，然后才寻求知道概念。” “然而，我们在这里却是首先从概念开始， 

然 后 才 为 这 个 概 念 寻 求 一 个 人 类 的 名 称 。”[50]

黑格尔为什么给一个范畴选择一个特定的名称，原因通常是明显的。 

开篇范畴被命名为“存在”，因为这是我们给予简单的直接性的名称，并 

且开篇范畴正是我们关于“存在”的日常观念所包含的最低程度的思想。 

在一些个例，例 如 在 有 关 自 为 存 在 心 〇 的例子中，黑格尔明确 

地检验我们对一个概念或表达的日常的用法，以此来看一看它实际上是否 

符合经过演绎的范畴：

我们已经得到了自为存在的一般概念。现在关键的是要证明，我 

们联结于“自为存在”这个表达的表象是同这个概念相符合的，以 

便有权对这个概念使用这一表达。看上去事实也确实如此。 （Si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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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许多个例中，黑格尔却留待我们界己去认识：他对一个范畴 

的先天的说明澄清了某个概念的日常的用法，他为这个概念所选择的名称 

是恰当的。因此，除了确定某个范畴的演绎是否真的是内在的之外，黑格 

尔 《逻辑学》的研究者们所不得不考虑的许多问题中还有一个问题，那 

就是：黑格尔所选择的名称是否总适合于相关的范畴。

黑格尔对命名范畴所做的一些评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 

在解释黑格尔的哲学的过程中解决两个最令人困扰的难题。第一，如果黑 

格尔的哲学有意要成为严格意义上先天的，那么它如何能够告诉我们有关 

闩常经验的事情呢？第二，黑格尔如何能够既要求他的哲学是无前提的， 

又要求他的哲学预设人们对所有相关概念的熟知呢？

就第…个问题来说，应该指出的是，有些评论者根本就否认黑格尔打 

算让他的哲学成为先天的。像哈特曼一样，他们相信，黑格尔是在为已经 

(例如，由自然科学）给予其哲学的概念提供一种哲学的说明，而发生在 

他的哲学中的变化是由发生在那些既定的概念中的变化所决定的。如果事 

实是这个样子，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就不能是纯粹地先天的和内在的，因为 

它的结构将取决于哲学本身以外的因素。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解释不可 

能是正确的。黑格尔一再坚持他对概念的演绎是先天的、内在的，并且是 

必然的。例如，在 《逻辑学》中，他写道：“在概念的科学中，概念的内 

容和规定唯独通过包含其起源的内在的演绎才得到证明。”（兄 582/2: 

乃2 ) 在 《法哲学》中，他也同样明确地表示：

在哲学的认识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概念的必然性，而已变成为 

结果的发展进程[就是]概念的证明和演绎^既然概念的内容本身 

就是必然的，那么第二步就是要寻找，在各种表象 

和语言中同这个概念相符合的东西。 [5U

强调黑格尔打算提供一种对概念的纯粹内在的演绎并不是要否认他 

可能并且也确实经常修正他对这种演绎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理解。黑格尔 

从来没有宣称他的内在的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免于批评或改进（参见 S i 

54/1: 50)。然而，在每一次修正中，黑格尔都致力于里现一个改进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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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而必然的演绎。所以，在他创建一个先天的体系的目标和他经常自我 

批判与修正的明显的实践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致。我们也不能 

将黑格尔的修正看作这样一种观点的证据，即：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让他的 

体系成为先天的。

黑格尔的先天的体系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影响着我们日常思想 

和经验的那些概念，个中原因我已经指出过：这个体系呈现了思想和存在 

本身所固有的那些范畴，而日常的思想是思想本身所采取的诸多形式之 

一。只要这些范畴得到了恰当的演绎和构想，那么它们就必定因此—— 或 

潜在或公开，或歪曲地或未经歪曲地—— 影响我们的日常思想和经验。黑 

格尔对是“某物”或者是“有限的”本身意味着什么所做的纯粹逻辑的 

说明因而必定阐明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是一个有限的事物意味着什么。“人 

们通常以为，”黑格尔说，“绝对者必定处于辽远的彼岸；但它却恰恰是 

完全当下的东西，是我们作为能思维者，哪怕对之没有明确的意识，也始 

终携有并始终使用的东西。这些思维的规定，特别是在语言中得到了保 

存 。 ” （ £L 59/85 [ §24 Add. 2 ] ) 在我看来，这正是黑格尔《逻辑学》的 

巨大价值所在：它并不描述日常经验“之外的”某个推定的本体领域， 

而是揭示出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都栖居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终极结构。

这一点直接地将我们引向我们对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黑 

格尔如何能够坚持他的哲学是无前提的，同时又坚持他的哲学预设了人们 

对所要演绎的范畴的熟知呢？哲学提出了这两个要求，因为它的目的就是 

要针对我们所已熟知的概念而提供一种严格自我批判的演绎和阐明。黑格 

尔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人们所熟知的东西并不因它被熟知就得到了 

充分的理解，哲学的作用就是要发展出对所熟知的东西的一种恰当的理解 

(SL33/1: 22; P M 18/35)。哲学应当是彻底自我批判的这一事实，正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悬置一切关于思想和存在所假定的东 

西开始，徒手起家地演绎出对思想和存在诸范畴的理解。然而，与此同 

时，我们也必须保持我们对基本的范畴的那种熟知，一如它们通常被理解 

的那样；如若不然，我们就将永远也无法认识到，哲学事实上就是在提供 

一种对所熟知的概念的更清晰的理解^

黑格尔在好几个地方都坚持这样的熟知。例如，在 《全书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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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写道：

哲学能够预设一种对于其对象的熟知；它甚至必定预设一种这样 

的熟知，正如总归有一种对对象的兴趣一样，因为意识按时间顺序来 

看，总 是 先 形 成 关 于 对 象 的 表 象 才 形 成 关 于 它 们 的  

概 念 （Be奶J e )。（乩 24/41 [ § 1 ])

黑格尔之后接着说，逻辑学是最简单的科学，恰恰是因为它所处理的 

概念是“人所最熟知的：存在、虚无等等；规定性、大小等等；自在存 

在、自为存在、一、多等等”（乩 45/67 [ §19])„与此同时，他又主 

张，逻辑学是最难的科学，因为它要求我们就其本身而将这些范畴当作一 

些纯粹逻辑的形式，而我们对它们的熟知常常妨碍我们做到这一点。每个 

人都知道—— 或不如说都能够想象—— 是 “某物”意味着什么，所以通 

常会觉得不值得花时间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这样一个基本范畴。此外，假 

如我们确实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概念上去，我们往往也会发现很难放弃对 

它们所熟悉的理解，从而很难重新去理解它们。我们习惯于将“某物” 

设想为某种可见之物或可触之物，而很难让人们接受这样的观念，5卩：某 

物必须合乎逻辑地被理解为“否定之否定”。固然有可能训练一个人从语 

词的这些熟悉的含义中抽离出来，学习以纯粹逻辑的方式去理解概念，然 

而，黑格尔却从未忽略这一事实，E卩：这需要相当的、持续的努力

这是在做思辨的哲学的时候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陷阱：因为作为哲学 

家，我们不可以，也无法从人们的思想中完全抹除掉像变易和某物这类语 

词的含义。我们要悬置我们关于范畴的日常的假定，从头着手进行对这些 

范畴的无前提的演绎。然而，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却继续说着一门语言， 

并且始终熟悉正在被演绎的范畴的日常的含义。因此，我们将总足不得不 

提防那些丨;丨常的含义会支配我们对范畴的理解。有一些批评者，例如伽达 

默尔，怀疑我们实际上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在我看来，我们 

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能够使用日常语言本身的资源——  

特别是一些否定的语词，例如不和没有—— 来放松日常语言施加在我们的 

理解上的那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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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 ]  参见 /fcge/: 77ie Le«ers，trans. C. Butler and C. Seiler (Blooming­

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5—60

[2]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Philosophy 9 p. 148.

[3 ] Feuerbach, Towards a Critique of HegeVs Philosophy, p. 108 ；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p. 177.英文翻译遗漏了 “无规定性” 

一词。无论是在《逻辑学》还是在《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都没有用 

“同一性”来定义或者描述纯存在，但他确实谈到了纯存在的“无规定的 

直接性”，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以文本不准确为理由而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不 

予理会。参见见82/ h  82 (193)。

[4] H. -G. Gadamer, HegeVs Dialectic： Five Hermeneutical Studies, 

trans. P. C. Smi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93.

[5] Gadamer, HegeVs Dialectic, p. 82.

[6] Gadamer, HegeVs Dialectic9 p. 93.

[7] Gadamer, HegeVs Dialectic, p. 112.

[8] Gadamer, HegeVs Dialectic, p. 114.

[9] Gadamer， p.87.史密斯将黑格尔的术语 Daseh 

翻译为 “existence” 而非 “ determinate being”。

[10] Gadamer, HegeVs Dialectic, p. 94.

[11] R. Coltman, The Language o f Hermeneutics： Gadamer and Heideg­

ger in Dialogu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 pp. 102~3.

[12] Gadamer, HegeVs Dialectic, p. 94.

[13] Gadamer， /fegers DWecfic，p. 99，我的强调。参见 Coltman, 

The Language of Hermeneutics, p. 109 〇

[14] Gadamer, //eger<sZ^aZechc，pp. 112，92，我的强调。

[15] Kolb, The Critique of Pure Modernity, p. 219.

[16] Hegel， 220/278 ( §462)，亦参见 SL 31/1: 20。

[17] Hegel, 五/W  221/280 ( §462 Add.)• 亦参见 S.Hmilgate，汍- 

gel, Nietzsche, and the Criticism of Metaphys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1986) , pp. 141—5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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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egel, KG/>3: 2 5 9 ,我的强调。

[20] Hegel, VGP3： 16, 53.

[21] Hegel： The Letters, p. 107.

[22]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 p. 112.

[23 ]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 pp. 114, 93.

[24] Wieland, u Bemericungen zum Anfang von Hegels LogikZ，p. 207.

[25 ] R. Winfield, Overcoming Foundations ： Studies in Systematic Philos­

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3 , 87~8.

[26 ] D. Henrich, Anfang und Methode der Logik,M in D. Henrich, He­

gel im Kontex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 p. 85.

[27] Henrich, “ Anfang und Methode der Logik,” p. 85，我的强调。

[ 2 8 ]  在本研究中，我使用 “ reflexive” （反身的）这个词来指那些通 

过与其他含义的对立而被界定的含义或逻辑结构，而 我 用 “ reflection” 

(反思）来指运用反身的语词或概念的那种思想形式。

[29]  亦参见 Hegel，丽 73。

[30] Henrich, <4Anfang und Methode der Logik/' pp. 85—7.

[3 1 ]  参见 H. - P. Falk, cfer LogiA:”
(Freiburg/Miinchen: Verlag Karl Alber，1983)，p.25 〇

[3 2 ]  海德格尔似乎完全忽略了这重要的一点。在他看来，黑格尔将

存在明确地理解成“作为未-规定的、未-中介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完 

全地未_规定性和未-中介性”。参见 M. Heidegger, //ege/，ed. I. Schiibler， 
Gesamtausgabe 9 vol. 68 (Vittorio Klostermann ： Frankfurt am Main, 1993), 

p. 19;亦参见 p.30: “ Das Sein begriffen als wrwf [Aim如eZ-
（作为无规定性和直接性被理解的存在。）

[33] 参见上文第三章第65-6页。

[34]  参见 Wieland, “Bemerkungen zum Anfang von Hegels Logik,” p. 200〇
[35] Henrich, “ Anfang und Methode der Logik,” p. 92.

[36] White, Absolute Knowledge  ̂ p. 52.

[37] 参见Hegel, KLM 71: “ [存在]这个概念是最简单的，因为仅



I 黑格尔《逻辑学> 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124 \

仅为了拥有这个概念，人们就将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忽略了”，我的强调。

[38 ]  因此，与皮平相反，我认为黑格尔并不认为我们是通过“抽象 

掉一切具体的规定并思考这一结果”（Pippin，好 呀 仏 m，P.184)而 

达到纯存在概念的。不过，我同意皮平的是，黑格尔并没有明确地将纯存 

在构想为那种从规定性中抽离出来的东西，也没有将它构想为对规定性的 

否定。

[39] Kierkegaard, Co/icZiWngi/似cie故 诉 pp. 102—3•由于 

反思和抽象的行动本身不停地重复，所以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它就在黑格 

尔的坏无限的意义上，或者更准确地来说，在他的到无限的进展的意义 

上，而不是在他的真无限的意义上是“无限的”。参见下文第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40]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pp. 103—5.

[41] White, Absolute Knowledgey p. 26.

[42] G.W.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 

W. Woo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 37 ( § 5 ) ；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c des Rechts,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 7 ( Frank- 

furtam M ain: SuhrkampVerlag，197〇), p.49. 接下来对《法哲学原理》 

的引用将采用下面的形式： 37/49 ( §5)。

[43 ] White, Absolute Knowledge, p. 23.

[44 ] 亦参见 Houlgate, /fegeZ，Metzsc/ie, amf f/ie Criticwm q/" Afetop/iys- 

ics，pp. 145—56。

[45]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Philosophy, p. 140.

[46]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Philosophy, pp. 139 —40.

[47] White, Absolute Knowledge, p. 3 6 . 亦参见 Hegel， SL 582/ 

2： 2520

[48] 我的强调。

[49] 参见 Hartmann，“Hegel: A Non-Metaphysical View，” p. 110，我 

的强调。

[50] Hegel，_  8 2 .我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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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Hegel，洲  27/31 _ 2 ( § 2 ) .  亦参见 /ZegeZ’sP/^Zcwop/^qf/Va- 

ture. Being Part Two of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1830) ,  

trans. A. V. Miller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 , pp. 6 — 7, 29, 87 

(§ § 2 4 6  , 254 Add. , 275 Add. ) ； G. W. F. Hegel, Enzyklopadie der phUoso- 

phischen Wissertschajten im Grundrisse (1830). Zweiter Teil： Die Naturphiloso- 

phie,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l. 9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0)，pp. 15，42, 111。接下来 

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引用将采用下面的形式： 6 - 7 / 1 5  

( §246)。



第五章内在的思想与准先验的思想

通往存在的准先验进路

在讨论过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前提之后，我们现在要来考察：黑 

格尔对存在概念所做的彻底内在的分析同他的许多批评者和继承者所采 

用的通向存在概念（或存在意义、存在问题）的先验的或“准先验的” 

(quasi-transcendental) 进路之间，究竟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1]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非常清楚，某些历史的与解释学的条件 

使存在思想得以可能，或者说，对存在思想进行了中介。然而，他在 

《逻辑学》的主体部分中的关切，却是要聚焦于纯存在本身的思想，以及 

那可能是内在于纯存在思想中的东西，而不是聚焦于使这一思想得以可能 

的那些中介性的条件。他对这些条件本身所做的检验，是在历史哲学和哲 

学史的讲演、《全书逻辑学》的导论部分，以及理所当然地，在 《逻辑 

学》的序言和导言中进行的。

在黑格尔的批评者中，有很多人采取了一种显著不同的通往“存在” 

观念的进路。在他的讲演《论现代哲学的历史》中，谢林表现出他对揭 

示内在于纯存在思想中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因为他否认这样一种思想是 

可能的：“思考一般的存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一般的存 

在，没有什么无主体的存在。”对于谢林来说，黑格尔宣称要用它来开始 

《逻辑学》的这个纯存在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在其中“无物得到思想”的 

概念—— 它甚至是一种“无-思想”—— 而黑格尔“纯存在是虚无”的断 

言只不过是一个陈述着“虚无是虚无”的空洞的同义反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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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谢林的观点，这个概念，或 者 “无-思想”，是通过一个从我们 

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存在—— “实在的世界” 中抽离出来的过程而 

产生出来的。此外，谢林坚持认为，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从纯存 

在到理念和自然的进展，不是由纯存在本身自主的、内在的发展，而是由 

哲学家遗弃空洞的抽象并重新发现“世界与意识的完全的内容”的欲望 

来推动的；也就是由哲学家“从空洞进展到充实的需要”[3]来推动的。因 

此，谢林不仅无视黑格尔通往纯存在的内在的进路，他还指出了他将之理 

解为实存的因素 （ existential factcm) 的那些实际h 决定了《逻辑学》的 

发展进程，但却被黑格尔所忽略、所遗忘、所压制的东西，也就是哲学家 

自己的欲望和需要。由于这些因素既解释了思想如何能从“存在”进展 

到 “变易”及其后，而且也使得该进展不可能按照黑格尔所理解的方式 

被理解为内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称作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 

得到了描述的那个发展过程的（借用德S 达的一个表达）可能性与不可 

能性的条件。[4]谢林对这种看起来（但仅仅是看起来）是一个自主的逻辑 

发展过程的东西的实存的条件 （ existential comtoiwis) 的兴趣，标志着他 

通往纯存在概念的进路是一条“准先验的”进路。

在哲学的历史中，尼采声势浩大地发起了一场对“存在”概念最为 

持久的抨击。他宣称，狄奥尼索斯哲学的决定性特征就在于“向对立和 

战争说是；与对存在概念的拒绝一道变易 PJ尼采对存在概念的兴趣 

却并不止于这种拒绝，因为他想要揭露“存在的幻象是如何（必定）形 

成的”W。在他对这个问题的许多个（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回答中，其中 

一个回答是：人 类 “仅 仅 从 ‘自我’的概念中演绎出‘存在’的概念,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将‘事物’设定为占据着存在”[7]。在尼采的心里并没 

有黑格尔的特别的存在概念，他也没有按照黑格尔那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个 

概 念 （他把存在与静止、坚硬，以及对变易的拒绝而不是与无规定的直 

接性联系起来）。~尽管如此，尼采通往存在的进路却显然是准先验的而 

非内在的。这是因为，尼采对于揭示存在本身概念的固有内涵（并发现， 

比如说，存在是否表明自己意味着某种比坚硬和静止更多的东西或者与之 

不同的东西）并没有兴趣，反而更关心揭露那些历史的、心理学的和生 

理学的条件，他相信正是这些条件首先产生了存在概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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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通往存在的进路比起尼采的进路来要微妙得多。他并不将存 

在概念视为已经解决了的，也没有将这个概念作为幻象而不予理会，而是 

希望重新唤起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在 《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导言 

里，他反对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教条”（尼采是这个教条的现代传人）： 

“不仅宣称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是多余的，而且还认可了对这个追问的耽 

搁。” [9]传统哲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把存在视为普遍的、不可定义的， 

以及自明的。然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这些假定的性质恰恰要求 

我们去探询存在的意义。假 如 “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这可并不等于 

说它是最清楚的，再也用不着更进一步讨论的概念了。‘存在’这个概念 

毋宁说是最晦暗的概念”。同样地，“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免除对存在 

的意义的追问，反倒要求这一追问'我们都生活在对存在的理解中——  

“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愉快的’等等”—— 但存在的意义却同时 

“隐藏在晦暗中”，而这一事实，海德格尔认为，证明了重新发现“存在” 

意义问题的根本的必要性。[1°]

黑格尔在《全书逻辑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附释中说：“熟 

知的东西通常是[我们对之]最无知的东西“因而，例如存在，就是 

一种纯粹的思维规定；然而，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要 将 是 （加）作为 

我们考察的对象” 59/85 [§ 24 Add. 2])。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对于在批判的智识上的这种失败，黑格尔的回应是：要将有关存在的一切 

假定都给悬置起来，要去检验那内在于纯然存在本身的思想中的东西。相 

比之下，海德格尔在已经提出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之后，从对存在本身的 

考察上后退而首先检验提出这一追问的人的本体论结构，也就是此在 

(Dasein) 〇̂1!]

似乎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这一转变。第一，海德格尔—— 由于他所宣 

称的对存在意义的追问的完全开放性—— 在 《存在与时间》中预设了 

“存在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因而存在者本身就是在涉及存在的追问中 

“被问及的东西”，可以说，存在者是“就它的存在而被逼问”的。因此,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下面的这些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存在的开展应当从 

哪一个存在者中选取它的出发点?”“哪一个存在者是这种示范性的存在 

者？它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优先地位?”海德格尔的观点是：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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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示范性的”存在者。:12]

第二，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更加重要的是，海德格尔相信，在存在的 

意义问题能够得到回答以前，这个问题必须恰当地被制订并被提出。为了 

“存在问题的制订”，他说：“[就要]使某个存在者—— 发问者—— 在其 

存在中透彻可见。” [13]如果我们要理解追问本身为何会被提出，是如何被 

追问的，以及何物能提供这一追问的任何可能回答的“视野”，我们就需 

要考察提问者的结构。众所周知，这个视野被证明就是时间：“此在通常 

心照不宣地理解并解释像存在一样的某个东西时，所依据的就是时间。” 

所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必须被摆明为并被天然地把握为一切存 

在领会和每一种存在解释的视野” [14]。

像黑格尔一样，海德格尔也对探询存在的意义感兴趣。然而，显而易 

见，相比于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先验的本能使他偏离了对存在的直接的考 

察而朝向存在问题本身和对提问者本人的先天的考察。黑格尔也同意，哲 

学家必须恰当地为思考存在做准备，但这一准备对于他来说，却在于采取 

这样的形式，BP: 悬置掉一切可能成为理解存在的“视野”的确定的前 

提，对存在本身保持开放。相比之下，海德格尔通过建立（他所认为的） 

任何存在意义的探究都要具有的不可化约的视野或先天的条件，而为这类 

探究做准备。因此，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之前的哲学家（包括黑格尔 

在内）的根本的错误，已经不只在于他们忽略了对一般存在的追问，而 

且在于他们缺少“一种以此在为专题的存在论，用康德的方式来说就是， 

[缺少]一种对主体的主体性的先行的存在论分析”[15]。

人们或许会以为这样一种分析能够在《精神现象学》这部作为《逻 

辑学》的序曲而检验日常意识的结构的著作中找到一个可能的黑格尔主 

义对等项。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证明 

了由意识所预设的各种理解“视野”是如何崩溃并合乎逻辑地导致对绝 

对知识的彻底开放的；它并不像《存在与时间》那样，建立了一种所有 

的存在思想（包括绝对知识）都必定发生于其中的确定的理解视野。实 

际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只不过是一个将日常意识的假定悬置起 

来的系统的过程，只不过是一个补充并支持这样一种单纯的决心—— 要悬 

置掉这些假定—— 的过程，该决心被宣布为《逻辑学》中思辨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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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因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职能。

像黑格尔一样而不像尼采，海德格尔并不相信“存在本身”是一个 

幻象或一种虚构。但是，像尼采和谢林一样而不像黑格尔，就他相信哲学 

家最初的（并且，或许是首要的）任务是要去发现那些不可避免地预先 

决定着“存在”如何被理解以及应当如何被理解的实存的和历史的条件 

而言，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显然是一位准先验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深知，大多数哲学家并没有根据《存在与时间》所发展起 

来 的 “真正的”时间性的观念来理解存在。然而，在他看来，每一个哲 

学家都是在某种时间观念的视野下来理解存在的：例如，希腊人就将存在 

理解为“现在”，甚至存在是无时间的或超时间的这种观念也依然是有关 

存在的一种时间的观念。[16]黑格尔的哲学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而且还受 

到海德格尔所谓的“流俗的”时间观念的支配，特别是受到作为“否定 

之否定”的时间观念的支配。[17]因此，在他讨论黑格尔的“否定性”概 

念的作品（1938—1941)中，海德格尔并不将黑格尔的《逻辑学》看作 

对存在彻底开放的那种思维的产物，而是看作已经预设了存在是否定性 

(以及变易、现实、概念、自我认知着的精神）的那种思维的产物。“因 

而，黑格尔的存在概念处于其完全独有的前-设

之下 ……而这[些]前设同样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前设。”[18]甚 

至黑格尔关于存在本身的最初的、抽象的概念—— 据说它不是“存在的

本质性概念” wesentliche Begr故"fifes S dn j) ----也只是通过“拆除”

或 “拆 -建”（灿-6皿）起支配作用的绝对现实性观念才产生出来的。因 

此，黑格尔《逻辑学》的真正的开端—— 也就是说，它的原则或“支撑 

性的地基”—— 就并不是关于纯存在的概念，而是关于（作为现实性的） 

变易的概念；“纯存在”仅仅是《逻辑学》的 “出发点”（— ga叹）。[19]

像谢林、尼采以及很多其他的后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海德格尔得出结 

论：同黑格尔哲学打交道的最好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在黑格尔的体系 

的每一个领域中都遵循他的思维的每一步”。这样一种内在的进路，他认 

为，将仅仅意味着重复指出在每一领域中发挥着作用的同一个原则。[M]对 

于海德格尔来说，同黑格尔哲学打交道的一个更为合适的方式，在于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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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则本身置于批判的审查之下；也就是要唤起人们对时间就是变易这种 

不恰当的观念的质疑，以及对作为条件而决定着黑格尔主义思想之特征和 

进程的现实性的质疑。

后来的一些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哲学家采纳了一种类似的通往黑格 

尔哲学和存在本身之概念（或者意义，或者问题）的准先验进路。正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伽达默尔在语言和对话中发现了所有存在思想—— 包括 

黑格尔的存在思想—— 的条件，而德里达则（在其他的事物中）将 “延 

异”（d职mrwe) 的游戏— -区分和延迟的游戏—— 指定为一种“比存在 

本 身 ‘更古老’”并 “使当下存在的呈现得以可能”的东西产1并非所有 

的后黑格尔主义思想家都毫无条件地拒绝黑格尔追随存在概念的内在展 

开过程的呼召：有几位著名的黑格尔评论者，包括伯比奇和温菲尔德，已 

经极具洞见地重构了黑格尔的存在分析的内在逻辑。然而，后黑格尔主义 

大陆哲学家的主要关切，早已是要去避免对纯存在概念做这样一种内在的 

展开，早己是要去检验他们视为存在思想的可能性之条件的东西。他们相 

信，只有以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发展出一套替代黑格尔哲学的可行方案。

很容易看出情况为什么会如此。直面黑格尔，断 i f哲学应当从一个不 

同的、更有说服力或更为“实在的”存在观念—— 比如，斯宾诺莎的实 

体观念—— 出发，并发展这一观念的内涵，这么做是要冒着在一开始就输 

掉同黑格尔的争辩的风险的，因为它会直接地将人们暴露在对存在预设得 

太多，或至少预设得比黑格尔更多的指控之下。这也就是说，它将冒着比 

黑格尔更缺乏自我批判的风险。然而，单纯透过黑格尔的存在观念来进行 

思考，这一选项对于许多后黑格尔主义者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费尔 

巴哈将这样一种仟务视为在诅咒他，当他在生命中有别的更为实际的目标 

要去达成的时候，“去继续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或者将它作为主 

祷文来背诵”1〜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海德格尔也相倍，这样一种进路 

将承纯只是更充分地揭示出黑格尔的基本概念（例如否定性、现实性， 

以及精神）是如何在他的哲学体系的不同领域中运作而一刻也不放松这 

些概念对我们的思维的控制的。许多后黑格尔主义思想家似乎都共有一种 

担忧，那就是：一旦你开始沿着黑格尔的思路思考，你就会势不可挡地被 

牵进一个无可遁逃的思想体系屮，然而该体系对于实存、生命或差异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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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持论公允。

考虑到这种担忧，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通往存在概念以及黑格尔 

对该概念的分析的准先验进路会看起来富有吸引力了 ：它似乎提供了一个 

选择，能够在不必无可遁逃地被牵进黑格尔体系的情况下，规避徒劳无功 

地直面黑格尔哲学的可能。那些支持通往存在的准先验进路的人，通过指 

出他们相信是被存在本身的思想所预设因而也被黑格尔的哲学所预设的 

东西，通过辩称这样的前提预设必然要躲避黑格尔体系的把握，或者必然 

要被黑格尔错误地解释为理性或理念的表达，而踏上了这条中间的道路。 

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前提”的兴趣单单是由某种想要规避黑格尔的忧 

虑所推动的，而只是说，这样一种忧虑是该兴趣得以发生的部分原因。

有些准先验的思想家，例如谢林，将他们对这些前提的说明建立在他 

们自己对实存、生命或哲学的经验或洞见之上。尼采似乎常常将他的说明 

建立在他对生理学和谱系学的偏好或“爱好”之上。相比之下，海德格 

尔、德里达则致力于揭露这些在黑格尔和其他思想家的作品中隐秘地发挥 

着作用的前提；因而他们试图将内在的进路和准先验的进路结合成一个进 

路 （并且，由于这一缘故，在我看来，他们所提供的黑格尔解释，就比 

谢林或尼采所提供的要更加有趣、更富有启发性）。

这些思想家各自指出了存在思想的不同的前提条件—— 实存、权力意 

志、延异、此在的时间性（以及对时间的变化着的理解）—— 并且以不 

同的方式分析了这些前提和由这些前提使之成为可能的思维之间的关系。 

他们并不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存在概念，也不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黑格 

尔。尽管如此，在他们所采取的不同的进路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 

性。他们都对存在思想的可能性（有时候也是不可能性）的条件感兴趣， 

并且他们都拒绝像黑格尔那样对存在本身的思想、对展开内在于存在本身 

思想中的东西保持开放。我们现在必须要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黑 

格尔所采取的通往存在概念的内在的进路要比准先验的进路更为可取？

为什么通往存在的内在进路更为可取?

在我看来，为什么黑格尔通往存在的内在进路要比准先验的进路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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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其主要的理由在于：对于思维是什么、存在是什么，内在的进路比 

准先验的进路要更少预设。内在的进路从思想的简单存在"一 从作为 

(<«)纯然存在的思想—— 开始，并要求哲学家除了专注于任何可能内在 

于纯然存在观念中的东西外，不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对该观念施加 

仟何属于我们自己的发明的活动—— 比如将存在观念分析成它的各种假 

定的构成部分，或者把它同其他的观念综合起來—— 而是要单纯地观察， 

当我们在思想中专注于它时，在这个观念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正如我已经 

主张过的，我们的进路是一种无论存在将自身衷明为什么样子，都对它彻 

底开放的态度。

相比之下，准先验的进路则在一开始就假定：更明智、更 批 判 （更 

为深思熟虑）的工作，就是要对使存在思想得以发生—— 也可能导致它 

成为不吋能—— 的那些条件进行反思。这明昆意味着要比内在的进路假定 

更多的东西，因为它预设了作为思想家的我们要做比仅仅对存在保持开放 

更多的事情。我们要分辨是什么使得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以及或许成 

为不可能），因而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将存在视为存在，而是视为有条件的 

存在，或者带有其可能性条件之痕迹的存在。

然而，什么东西保证了这一假定呢？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在哲学的 

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它；它只不过是一种预设罢了。实际 

上，对于许多后黑格尔主义哲学家而言，准先验地—— 存在主义地、历史 

地、谱系学地—— 思考完全是一种本能，是对他们所遇到的无论什么东西 

的一种无可置疑的反应。存 在 （以及任何被视为“在存在中”的东西） 

自动地就被当作预设了生产的可能性或过程，或者区别与延迟的隐藏的操 

作，而关于存在的思想则被视为假定了某些先天的解释视野。存在的观念 

(就它毕竟得到了考察而言）不是在它自身中得到考察的，而总是按照它 

所预-设（/^-supposes) 的东西得到考察的。准先验的思想因而追随着康 

德，因为它受某种对先天的东西、对已经在任何存在思考中行之有效的东 

西的无可置疑的关切支配，而这样的思想是无法也不会因为对自我批判的 

开放态度的兴趣而将那种关切弃置一旁的。[24]

对于黑格尔来说，从存在思想退回到该思想的前提条件的步调，是一 

种折返的移动（are/fectiwmove)。折返活动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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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承认看起来是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直接的，而是专注于它所相信的 

那样一个对这种“直接性”进行中介的东西（尤其是差异）。问题在于， 

这种折返活动直接地预设了 ：折返的移动是应当采取的第一步。这就是激 

发起黑格尔对他的准先验的批评者们进行批评的关键所在：他们直接地假 

定我们作为思想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指出思想的前提，但他们却不考虑思 

想本身的本性或存在并证明事实确实如此，他们也不从纯存在本身的思想 

中演绎出某种对“前提”、“条件”以 及 “可能性”这些概念的恰当的理 

解。黑格尔并不否认，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中，思想也将表明自己要承担起 

揭露思想的条件的工作一 "实际上，《逻辑学》的第二部分《本质论》恰 

恰会表明这一点—— 但在一开始，他并没有将思想的这种朝着它的条件和 

预设去的方向视为理所当然。[25]

黑格尔甚至也没有假定，正是我们对语言的使用，连同它的许多折返 

概念，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卷进了对前提的探寻中，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曾 

经看到的，他认为语言在消极的意义上能够被用来使我们的注意力单单专 

注于纯粹的存在。我们或许会深切地感受到，如果不谈论“前提”的话, 

就无法说话与思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公开主张哲学“无需 

预设任何东西” （ SL 70/1: 69 [175])而避免专注于这些前提。

既然黑格尔的《逻辑学》接下来（在本质论部分）才开始折返范畴 

的恰当的理解，那么他在《逻辑学》的一开始对他的反对者们的那些反 

思的假定所做的批判就似乎是预设了那仅仅之后才会在文本中得到证明 

的东西。恶性循环的怪物似乎再一次露出了丑陋的嘴脸。这无疑是迪特 

尔•亨利希所主张的观点。亨利希承认，从纯存在思想开始的范畴发展是 

内在的和线性的，但他同时也主张，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辨的逻辑科学的 

充分辩护只能是“回溯性的”（riicW叫知>。[26]在我看来，亨利希提出这 

一主张的理由还远远不是那么清楚。我只能说，他的观点是：我们为什么 

应当在一开始就解除掉反思对我们的思想的控制并唯独参与到纯存在中 

去，其理由只有在我们实际地已经这么做了之后，也就是在我们已经从纯 

存在思想中演绎出各种折返概念之后，才会变得明显。

如果这就是亨利希的观点，那么它就是亨利希的解释中我所强烈反对 

的一个方面。说黑格尔指控他的反对者们将他们的反对意见建立在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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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返范畴上，而这些范畴的含义只能通过无前提的逻辑学本身才能得到澄 

清，这么说是正确的：

那些富于这类责难的人，立刻就带着他们的反思（尺？

来 指 责 [《逻辑学》的]第一个命题，却没有通过对《逻辑学》的 

进一步的研究来帮助自己或者已经帮助自己意识到这些粗陋反思的 

本性。 （ S i 94 /1 : 98)

然而，黑格尔对他的反对者们的批评却并不取决于他之后对折返范畴 

的说明：因为他的抱怨主要不在于他的反对者们误解了前提或条件的结 

构，并应当以他后来在《逻辑学》中所采取的方式来理解它。以那样的 

方式来争辩无疑会犯恶性循环的错误。黑格尔针对他的反对者们的主要的 

不满仅仅在于，他们终究多多少少预设了一些折返范畴作为他们批评黑格 

尔的基础：“他们的攻击和责难包含着一些本身是预设 

并且在被使用之前就需要批判的范畴”（< ^ 4 0 -1 /1 :  31)。由黑格尔所做 

的这一对他的反对者们的批评在我们将关于思想和存在的一切（奠基性 

的）前提都悬置起来的彻底自我批判的现代要求中得到了辩护；这个批 

评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黑格尔之后对折返范畴本身所做的说明。因此，与 

亨利希的理解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科学的计划并非只是回溯性地得到辩 

护，在他的事业的周围也没有任何恶性循环的嫌疑。

从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来看，反思地进行思考并对前提表示兴趣，这并 

不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都无法从一开始就知道思想并不 

预设实存、权力意志、时间或者延异。黑格尔主义者所唯一能够宣称的 

是：在哲学开始的时候就假定思想的主要任务是要专注于思想的可能的前 

提并将人们对存在的理解（理解为一种幻象，或理解为总已是时间性的） 

建立在他们对这些前提的理解之上，这样做是非-自我-批判的（un-self- 

critical)。 因此，对于有志于心灵的彻底 自我批判的开放性的哲学家而言， 

通往存在思想的内在的进路必然要比准先验的进路更为可取，无论后一种 

进路怎样被构想（并且我再次承认，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所说和所 

做的并非都是同样的事情）。

选择内在的进路的第二个理由在于：唯有内在的进路能够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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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问题预作判断—— 存在本身是什么以及包含了什么。尼采的假定是： 

“存在”意味着“坚硬”和 “静止”，所以存在概念是一种虚构。但 “存 

在”确实意味着这个吗？可能从前有一些哲学家已经相信“凡存在的， 

都不变易”，可他们是对的吗?[27]尼采将如何发现这一点呢，如果他拒绝考 

察单纯的存在观念并拒绝对存在所展现出来的无论什么东西保持开放的话? 

同样地，海德格尔如何能够确定存在本身的意义呢，如果他假定一切存在 

理解的视野都是时间的话？我们都使用“存在”这个词，我们也因此都假 

定我们知道存在意味着什么。然而，在我看来，只有通往存在的彻底无前 

提的进路，才能让我们学到“存在”一词所意谓的和它所包含的。

同样的观点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只有无前提的进路才能够发现 

纯然的存在观念是否成立。只有这种进路才能将那些使存在思想得以可能 

的条件一一包 括 “纯存在”是抽象活动的产物这一事实—— 弃置一旁并 

发现这一抽象物—— “纯存在”—— 本身的内在命运。

通往存在的内在的进路比准先验的进路更为可取的第三个理由——  

在 《逻辑学》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明显，但是到了后面却逐渐变得清晰起 

H 3 来—— 在于：内在的进路实际上比任何其他的进路都要更为深刻地动摇关 

于纯粹的存在的观念。这恰恰是因为，内在的进路从关于纯粹的存在的观 

念开始，展现出存在的纯粹性取消或者说“瓦解”自身的过程。

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粹性”—— 没有纯粹的直接性，没有纯 

粹的自我在场，没有纯粹的理性—— 相反，所有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 

受限定的、受污染的，并且被它表面上要排斥掉的东西所连累，这在很多 

大陆哲学家中间已经成了一种老生常谈。这一类主张取决于人们能够表 

明，某种先天的、不可简化的“他异性”总是占据或萦绕着自我意识或 

者理性，阻止它纯粹地是其所“是”。类似的主张也能够被举出，以表明 

根本就没有像纯粹的存在这样的东西，因为存在总是受—— 例如差异或者 

时间—— 所限定的。然而，这类主张并没有表明差异或时间恰恰是内在于 

存在本身的纯粹性之中，反倒表明差异或时间是存在的可能性的某种条 

件—— 某种形塑着一切存在和每一种存在观念但却在逻辑上先于存在的 

条件，就此而言，它们远不及黑格尔的观点。原因在于，它们不经意间开 

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将会始终是纯粹的——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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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impowiMe) (这些主张的支持者们或许会这么宣称）----只要我们不

考虑差异或时间。相比之下，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绝 

不可能始终是纯粹的，因为存在的纯粹性破坏着它自身，导致它自身消逝。 

这是一种比尼采、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所发起的要深刻得多的针对巴门尼德 

的纯然存在观念的挑战，因为它祛除了关于存在的持久纯粹性的白日梦。

当然，吊诡的地方在于，黑格尔只有通过从完全抽离出时间和差异的 

纯存在观念开始，才能够表明存在的纯粹性破坏着它自身。然而，在准先 

验的批评者们中所流行的假定却是：以这种方式抽象地思考存在是不可能 

的事情，因为我们对存在的思想总是已经在某个层面上受到了时间或差异 

的限定（从而潜在地被思考为现在或有差异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黑格 

尔宣称我们能够从纯粹的存在开始就显得有些幼稚。但要避免黑格尔式的 

“幼稚” 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不从纯存在本身的观念开始就不 

可能证明存在的纯粹性是固有而必然地无法成立的，就不可能证明存在固 

有而必然地是无法从时间和差异中分离出来的。然而，不首先证明这一 

点，人们也就无法证明抽离出时间和差异首先来思考存在是不可能的，因 

而就无法证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能从纯存在的思想开始。此外，始 

终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可能性，那就是：如果抽象地来考察它的话，纯 

粹的存在或许终究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观念。

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黑格尔的准先验的批评者们陷人了进 

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他们就否认纯存在能够不涉及差异或时间而被抽象 

地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证明存在固有地就是有差异的和时间性 

的，从而开放了存在并非如此这种可能性—— 这大概是他们并不愿意开放 

的一种可能性；要么，他们就接受黑格尔的观点，认为纯存在最终会成为 

本身有差异的和时间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考虑，能够以完 

全抽离出差异和时间的抽象方式（该方式是证明这种抽象无法成立的第 

一阶段）来思考存在—— 这大概是他们也不愿意支持的一个选项。

黑格尔无需面对这样的困难，因为他并没有预先假定纯粹的存在观念 

是成问题的。相反，黑格尔将关于存在的一切假定都悬置了起来，只从存 

在本身的思想出发，而不往存在的思想中混进差异、时间、非存在或任何 

别的东西的观念。于是，他对存在的分析就表明，纯存在观念破坏着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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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并将自身转变为否定、有限性、量、差异、空间、时间、物质以及最终 

转变为历史等观念。这些事物中有很多也被非黑格尔派视为我们世界的根 

本特征。然而，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它们都是从纯粹的存在的观念中演绎 

出来，从而都表明自己内在于这个观念。它们只不过没有在一开始就被视 

为理所当然罢了。由于这一缘故，我想说，黑格尔通往存在的内在而无前 

提的进路是一条首选的进路。[28]

注释：

[1] “准先验的”这个术语借自鲁道夫•加谢（RodolpheGaschS) 对 

德里达的卓越研究，The Tain o f the Mirror •• Derrida and the Philosophy o f Re- 

yZecfion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316〇 加 

谢用这个术语来指德里达用来构造哲学论述的可能性和非可能性之条件 

的 “基础架构”。我则在比加谢稍微广泛一点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指任 

何考虑存在（或者关于存在的思想）的 “条件”或 “前提”而非考虑存 

在本身的哲学进路。准先验的思想应当区别于严格意义上康德的先验的思 

想，后者特别地关注经验及其对象的先天的知识论条件；参见 Kant, CP/? 

133/55 (A 11-12) 0

[2]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 f Modem Philosophy 9 pp. 139 ~40.

[3]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 f Modem Philosophy, pp. 138, 143.

[ 4 ]  参见 J. Derrida, 〇/ P/uTosop/iy, trans. A. Bass (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2), p.328, IH Gasche, The Tain o f the Mirror, 

pp. 316—170

[5 ] F.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 f Morals, trans. W.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and Ecce Homo, trans. W.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9), p. 273.

[6 ] 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 er， trans. W.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377 ( §708).

[7] F. Nietzsche, Twilight o f the Idols/The Antichrist, trans. R. J. 

Hollingda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p. 49.

[8] Nietzsche, Twilight o f the Idols/The Antichrist,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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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M.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 Macquairie and E. Rob­

inson ( Oxford ： Blackwell, 1962) ,  p. 21.

[ 10]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y p. 23.

[11] 请注意，/>0^/1这个词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不仅指有规定的存

在 （就像它在黑格尔那里的意思一样），更是指“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 

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参见Heidegger, Time, p .78。
[ 12]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p. 26 , 28.

[ 13]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 27.

[ 14]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 39.

[ 15]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 45.

[ 16]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p. 47 , 40.

[ 17]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 .484.

[ 18] Heidegger, //ege/， p .30 ; 亦参见 pp. 12—3 。
[ 19] Heidegger, Hegel, pp. 11, 14, 12.

[20 ] Heidegger, Hegel, pp. 5 ~ 6 .

[21]  参见 Heidegger, Being a/w/TYme， pp. 480—6 。
[ 22] Derrida, Margins o f Philosophy, pp. 26 , 6 .

[ 23] Feuerbach, Towards a Critique o f HegeVs Philosophy, p. 102； uZut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c, M p. 168.

[24]  关于准先验的思想和康德的先验的思想之间的区别，参见本章 

注释 1 (第 103页）。

[ 25]  黑格尔对“前提”和 “条件”的说明，参见兄 400 - 4  , 469-  

72/ 2 : 25- 30 , 113—5 0
[26] Henrich， “ Anfang und Methode der Logik， ” p .92.

[ 27] Nietzsche, Twilight o f the Idols/The Antichrist, p. 35.

[28]  对 （ 准 _ ) 先 验 的 哲 学 的 一 种 类 似 的 黑 格 尔 式 批 判 ， 参 见 Win­

field, Overcoming Foundations, pp. 16f f . ， and Reason and Justice, pp. 60ff。 
尤 其 是 对 德 里 达 的 一 种 精 彩 的 黑 格 尔 式 批 判 ， 参 见 1 幻 8!^1*， “ 心 ^ ^ -  

rung, Retrait, Absolute Reflection ： Hegel and Derrida, M The Owl o f Minerva 

26 , 2 (Spring 1995) :  1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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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体论的黑格尔《逻辑学》

在之前的章节里，我已经提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提供了一种对 

思想及其基本范畴的无前提的说明。 《逻辑学》的任务，从这一观点来 

看，就是要在不预设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去确定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逻 

辑学》通 过 “哲学地，也就是在其固有的内在活动中，或者这么说也一 

样，在其必然的发展中，去阐述思想之领域” （ SL 31/1: 1 9 )而完成了这 

一任务。《逻辑学》因而就是黑格尔的替代选项，用来替代康德《纯粹理 

性批判》中的“形而上学的演绎”—— 形而上学的演绎是一种康德旨在 

通过它来发现思想的基本范畴的分析，这种分析先于“先验的演绎”中 

确定这些范畴是否适用于经验的对象的过程。

然而，我在之前章节的很多地方已经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不 

仅提供了一种对思想的基本结构的说明，也提供了一种对存在的基本结构 

的说明。按照这种方式来解释，《逻辑学》就不只是一门逻辑学，而且也 

是一门本体论或者形而上学，是黑格尔，比如说，替代斯宾诺莎的《伦 

理学》（或至少它的第一部分）的一套方案。近年来，否认黑格尔的《逻 

辑学》提出了任何形而上学的主张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本章的目 

的，就是要捍卫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门形而上学或一门本体论这种 

观点，并恰当地解释黑格尔的存在-逻辑的科学（〇nto-logical science) 是 

如何区别于黑格尔所相信的在康德之前就己经得到了发展的本体论和形 

而上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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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逻辑学》中还是在《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都明确地指 

出，他的思辨的逻辑学是一门形而上学。例如，在 《逻辑学》的第一版序 

言中，他谈到了“构成本真的形而上学或者纯粹的思辨哲学的逻辑科学” 

(SL27/1: 16)。在 《全书逻辑学》的 §24中，他宣称：“逻辑学因而就与 

形而上学，也就是与在思想中被把握的事物之科学重合了”（瓜 56/81)， 

以及在《逻辑学》的导言里，他主张：“客观的逻辑学……代替了往昔形而 

上学的位置，因为后者曾是应当只通过思想才得以建造的关于世界的科学 

大厦。 ” （ Si 63/1: 6 1 )黑格尔也通过断言它的主题是逻各斯（Z〇g〇s) , 亦 

即 “那存在着的东西的理性”而强调《逻辑学》的形而上学的特征：“这概〃 6 

念至少是应该被放在逻辑的科学之外的逻各斯”（Si 39/1: 30)。

现在，从刚才所引述的《逻辑学》导言的文字来看，真正说来，只 

有 “客观逻辑学”（包含关于存在和本质的学说）才 “取代了”从前形 

而上学的位置，从而潜在地构成黑格尔的本体论。然而，安德烈•多兹却 

认为，整 部 《逻辑学》都应当被视为本体论，因为所有在《逻辑学》中 

得到分析的概念—— 包括在“主观逻辑学”（关于概念的学说）中得到检 

验 的 “概念”、“判断”和 “推理”这些概念—— 都 “不过是存在的得到 

更为充分发展了的形式或样态” [2\在 我 看 来 ，多兹的解释为黑格尔自己 

的文本中的一些文字所认可。例如，在关于概念的学说中，黑格尔解释 

道：《逻辑学》中所分析的这些“概念”（Begn# ) 应当被视为“不是自 

觉的知性之行动，不是主观的知性，而是自在自为的概念，既构成自然的 

也构成精神的一个阶段”（见 586/2: 257);在 《全书逻辑学》中他主 

张：“推 理 的 形 式 是 一 切 事 物 的 一 个 普 遍 的 形 式 ”（從59/

84 [ §24 Add. 2])。这些文字都清楚地表明：“概念”、“判断”和 “推 

理”这些词指称着自然中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中的结构，而不只是人类 

的知性和理性的形式。因此，它们既是一些逻辑的结构，也是一些本体论 

的结构---既是思想范畴的一些结构，也是存在的一些结构。

黑格尔并不主张《逻辑学》中的本体论的结构恰恰是如它们在自然 

中所呈现的那样为人所知的。《逻辑学》首先通过抽离出空间、时间和物 

质来抽象地构想这些结构，《自然哲学》则进而检验这些结构如何在时间 

和空间中表达它们自身。因此，黑格尔关于概念的形式和推理的形式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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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中去发现的主张，不应该被认为是模糊了《逻辑学》和 《自然哲 

学》之间的区分。然而，这个主张又确实澄清了一点，即对于黑格尔来 

说，“概念”和 “推理”是内在于存在着的东西之中的不同形式，而不只 

是我们据以进行思考的不同形式；它们是一些本体论的结构，而不仅仅是 

一些逻辑的结构。

正 如 《逻辑学》从存在的各个范畴（例如存在、变易、某物、有限 

性）出发，经过本质的各个规定（例如差异、形式、内容、实体、原因） 

而将我们带到概念的各个规定（例如概念、判断、推理、理念）中去一 

样，它并不会突然一下子从作为对存在着的东西的一种说明跳到作为对我 

们自己的思想活动的一种说明上去，而是自始至终都是对思想的基本范畴 

以及对存在的基本形式的一种说明。自始至终它都是一种本体论的逻辑， 

阐明着那内在于存在的无规定的思想之中以及内在于存在本身之中的东 

西。实际上，《逻辑学》从一开始就预设了 ：思想的结构—— 我们自己关 

于存在的确信的结构—— 和存在本身的结构是等同的。我们之后将会检 

验，一门以无前提为自豪的哲学是否有权做出这种柏拉图式的或者斯宾诺 

莎式的假定（特别是在康德的批判的转向之后）。让我们首先来证实黑格 

尔确实支持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并考虑这样一种同一性应当如何—— 以 

及不应当如何^— 被理解吧。

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

黑格尔在不同的地方都公开表明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在 《逻辑学》 

的导言中，他就宣称《逻辑学》预设了“从意识[关于主体和客体]的 

对立中的解放”，并宣称这一解放将“自在自为的存在者就是被意识到的 

概念，而概念本身就是自在自为的存在者”（SL49/1: 4 3 )这一观点赋予 

思辨的逻辑学家。之后在文本中，黑格尔提出：在 《逻辑学》中，“存在 

被意识到是纯粹的概念本身，而纯粹的概念被意识到是真实的存在” （ SL 

60/1: 5 7 ;亦参见 Si 51/1: 45)。

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只不过是我们心中关于上帝或人类的一个观念而 

已。黑格尔并不是一位否认我们周遭世界的实在性并相信它只对有限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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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意识才存在（或者说，只在有限或无限的意识中才存在）的准贝克 

莱式的主观观念论者。对于黑格尔来说，存在及其所蕴含的一切都是独立 

存在的，不必由一个能意识的心灵来对它进行思考或者“表象”。[3]黑格 

尔也并不认为，尽管存在物拥有独立的实存但它们却都被注人了某种属于 

它们自己的意识。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物—— 包括石 

头和椅子在内—— 都是能思维、能想象的存在。斯宾诺莎倒是赞同这种观 

点的一个稀释了的版本，但黑格尔显然并不这么主张。 W

那么，说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既不意味 

着存在物只对有意识的思想才存在，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存在物本身都具备 

有意识的思想的能力，而是意味着它们都展现出某种能为思想所理解并与 

我们的基本范畴的结构一样的逻辑的形式或结构。它甚至意味着存在本身 

就是可理解的逻辑结构，而思想就是对这种可理解的存在的直接的意识。 

存在是直接性，或者说，是纯然的“彼性”（that-ness)，先于意识或“精 

神”而存在。然而，内在于这种直接性之中的却是存在的各种方式、形 

式或模式—— 是有规定的、是某物、是有限的、是无限的—— 它们都拥有 

属于它们自己的某种确定的（例如，以否定或自身关联为特点的）逻辑 

结构。黑格尔的主张在于，比如说“某物”，它的逻辑结构就构成“是某 

物”的究竟所谓 （ what it is to 6e something)。因而，我们在世界中所遭遇 

到的任何堪称“某物”的东西，就都必然展现出这种逻辑结构。例如这 

支钢笔—— 无论它可能拥有其他哪些性质—— 本身就是自身关联着的否 

定，因为自身关联着的否定是任何“某物”的逻辑结构。因此，对于黑 

格尔来说，存在是可理解的，因 为 “纯粹的概念”就 是 “事物的最内在 

的实质（如  ”（ Si 37/1: 27)。[5]

黑格尔主张，要理解存在的本性，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理解“存 

在”范畴所必然包含的东西，因为该范畴的结构是与存在本身的结构等 

同的。因此，存在的本性可以通过检验思想的基本概念而先天地得到确 

定。这并不是要否认，在自然和历史世界中还存在着许多貞能靠经验才能 

后天地被发现的东西。黑格尔关于这种偶然性的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或 

者说，在黑格尔的时代曾经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超过六十种鹦 

鵡这一事实（>^682/2: 375)。思想无法从存在的本性中推导出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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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通过观察以及对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思考来发现它。然而，思想却能 

够从存在的本性中先天地证明必定会有偶然的事物以及为什么会有偶然 

的事物。此外，思想也能够先天地确定一般意义上的偶然性的逻辑结构及 

其同必然性的关联。因此，即便纯粹的思想无法准确地预测任何一个给定 

的事物将要如何变化或者何时将会毁灭，但所有偶然的事物都必定要变 

化、最终会毁灭这一事实还是能够先天地获知。事实上，黑格尔从未宣称 

世界的确切发展进程能够由纯粹的思想来预测：“未来不是绝对的，始终 

听任偶然性支配。” W黑格尔所宣称的是，无论在未来等待我们的是怎样 

的偶然的事物，纯粹的思想都能够以绝对的确信来确定，究竟何谓是 

“某物”、是 “有限的”、是 “量的”，何谓拥有“形式”和 “内容”、施 

行 “原因性”，等等。纯粹的思想因而能够给未来可能的偶然的事物的范 

围设立某些界限，因为它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不表 

现相应的逻辑结构的情况下就是“某物”或 是 “有限的”—— 甚至它们 

根本就不能够是（心）。因此，纯粹的思想能够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只 

要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受“某物”或 “有限性”的逻辑结构所支配的；但 

纯粹的思想却并不处在一个能够预见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位置上，而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不主张对事物的某种“整体的”视野。

119 《逻辑学》的任务不是要去预测将要发生在存在和存在物上的所有个

别的、偶然的变化，而是要去揭示并去理解合乎逻辑地为存在本身所蕴 

含，从而内在于存在本身中的各种一般的存在方式或存在形式（例如 

“是某物”或 “是有限的”）。《逻辑学》是要通过纯粹的思想去发现由存 

在所合乎逻辑地表明出来的一切。《逻辑学》背后的前提与黑格尔关联到 

前康德的形而上学上的前提是一致的，这个前提就是：“思维按其内在的 

规定，与事物的真实的本性是同一个内容”（见 45/1: 3 8 ;参见证 66/94 

[ §28])。这个前提明显地同康德的确信扞格不入，后者认为，知性没有 

能力揭示如其可能在自身中的那些事物的特征，而是仅限于确定如其在时 

间、空间这样的纯粹、主观的直观形式中向我们显现的那些对象①（CP/? 

361/302-3 [B308- 9])。因此，尽管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紧随康德的

①分别指自在之物和现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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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转向而写作的，它始终还是一部形而上学性质的或者本体论性质的 

文本。不过，正如黑格尔所构想的那样，《逻辑学》展现了一种新的、现 

代的形而上学，在一些重要的方式上背离了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实际上， 

包含在《逻辑学》中的形而上学，是黑格尔自己的前康德的形而上学批 

判—— 由康德的批判的转向或至少由黑格尔视为该批判的转向的题中应 

有之义所引发的一种批判—— 的产物。[8]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认可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即纯粹的思 

想能够独自地确定事物的内在本性。然而，对于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家所做 

出的两个更进一步的假定，他却是持批判的态度的。第一个这样的假定就 

是：形而上学所处理的对象—— 灵魂、世界、上帝—— 是一些给定的存在 

物，或者说，是 “一些完成了的既定主题”（/ertigegegefcncSuty'efce) , 仿 

佛矗立“在那边” （ over there) 而 与 “在这边”认知着它们的那个心灵完 

全分离似的（扯 68/97 [ §30])。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因而在被认知到的 

真 理 （或对象）和认知着的心灵所享受到的确信之间画下了一条清晰的 

线。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也就是说：前康德的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

假定它的对象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对象----- 些同我们相对而立的独特的、

确定的存在物—— 并且假定形而上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取得进入这些对象 

的途径并告诉我们有关这些对象的事情。它预设了心灵是处在同它的对象 

的关联中的，然而又认为思想和事物之间的“空间”能够被纯粹的思想 

本身所跨越。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前康德的形而上学所做出的第二个假定在于：思 

想通过在判断中将属性或“宾词”归给事物而告诉我们有关世界中的事 

物的事情。

这种形而上学通常都预设，对绝对者的认识能够通过赋予它一些 

宾词的方式而发生……例如，像 在 “上帝拥有定在” 中的定在；世 

界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中的有限性或无限性；“灵魂是 

单纯的”这个命题中的单纯和复合。 66/94 [ §28])

真理因而就被构想为我们的判断（及其构成概念）和所存在着的东 

西 （ what there iS) 之间的符合----- 种必须唯独由纯粹理性来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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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9]

在确定它的判断是否正确的过程中，黑格尔认为，前康德的形而上学 

预设了理性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和三段论推理的规则。它同样也预设 

了它所运用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 灵魂要么是单纯的要么是复合的，宇 

宙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因此，形而上学曾经是“独断论”的一 

种 受 知 性 支 配 的 形 式 ，因 为 “它必然认为，两个相互对立的 

论断中，一个必定是真的，另一个却必定是假的”（從 69, 65/98, 93 

[ §§32, 27])0

在 《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明确地将这种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同沃 

尔夫和经院哲学家们的哲学等同起来（矹 76, 2的/106, 383 [ §§36 

Add.，231])。按 照 《哲学史讲演录》（1820年代发表）中的观点，笛卡 

儿、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也都属于“形而上学的阶段”。[1°]然而，也许很 

难说这些哲学家都是黑格尔意义上完全“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家常常 

否认上帝可以被人类恰当地理解，而由于斯宾诺莎将人类理解为属于实体 

本身的样式，他就没有很明显地将实体构想为是同人类思想相分离的 

“完成了的既定主题”。但是，在这些哲学家中，实际上并没有人一 ^  

能除了沃尔夫以外—— 被黑格尔归结为形而上学家。黑格尔所唯一宣称的 

就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就他们致力于通过纯粹的概念 

(例如“实体”和 “原因”）来理解对象的真实本性并相信他们的判断告 

诉了我们有关某种分离的实在物的事情而言，都应当被视为形而上 

学家。[11]

黑格尔挑战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的上述两个前提，因为他将它们视为未 

经批判地被预设了的，•众所周知，黑格尔相信，在康德的批判的转向之 

后，我们必须首先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某物视为理所当然。诚然，黑格 

尔自己可能并不会假定存在不是由对象所构成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形成关 

于这些对象的判断；但是他可能，并且也确实反对这一事实，即：（正如 

他所认为的，）康德之前的形而上学家只不过从一开始就预设了思想在根 

本上是一种判断活动。黑格尔的抱怨在于：“这些宾词是否本身就是某种 

真实的东西，以及判断的形式是否能够是真理的形式，这些都还未曾探 

究”（£166/94 [ §28]，我的强调）。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之后真正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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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一件自我批判的事情，不是要完全地拒绝，而是要在源头上将这样一 

个观念给悬置起来，即：形而上学是认知着的心灵同既定的对象的一种关 

联，形而上学从一个好像“在这边”的立场出发告诉了我们关于好像 

“在那边”的事物的事情。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承认有存在 （ there is being) ; 存在并非 

只是我们的想象的一种虚构或者思想的一种“构造”。然而，黑格尔坚持 

认为，我们不能在一开始就假定存在是我们与之相关联的对象性的某个分 

离的领域。我们最初所能假定的最低程度的观念就是：存在是思想所直接 

意识到的纯然的直接性。存在或许一 ~并且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部分将看 

到的那样，也确实—— 表明自己构成一个对象的世界，但我们不应当预设 

它是如此。我们必须等候着去发现，这是否从纯然的直接性的无规定的思 

想开始的情况。因此，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将不会面对必须获得通往一个从 

开端就被假定为同我们相分离的对象性领域的“渠道”并形成“关于” 

这个对象性领域的判断的任务—— 声名狼藉地充满着知识论困难的一项 

任务—— 而将只需呈现出那内在于思想所意识到的直接性之中的无论什 

么东西—— 这也就是说，那内在于对这种直接性的单纯思想（或确信） 

中的无论什么东西。这样的形而上学将相应地采取逻辑学的形式：它将通 

过检验存在思想及内在于其中的不同范畴而提供出一种对存在的说明。在 

黑格尔的本体论的逻辑学中，

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一种有关（站独立地奠基于思维之  

外的某物的思维，也不是应当提供单纯真理之标志的形式；相反， 

思维的必然形式和固有规定才是内容与最高的真理本身。 （ Si 50/1: 

44)

当我们考察《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的著名的宣告—— 在思辨的逻 

辑学中得到分析的这些范畴能够被视为“对绝对者的不同定义” （ Si 
135/181 [ §85])—— 时，牢记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一宣告已经被许多 

评论者视作一个明显的证据，用来证明黑格尔将他的《逻辑学》理解为 

向我们讲述了“有关”被称作“绝对”或 “绝对精神”的宇宙性存在的 

事情。拜泽尔甚至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的、肯定且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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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在于，“它的目的是要认识无限的或不受限定的绝对者”[12]。

诚然，黑格尔在本质论中主张，存在表明自己是绝对者或绝对地存在 

着的东西。U3]但认识到存在并非在一开始就被黑格尔以这种方式来构想却 

是很重要的。绝对者不是黑格尔的论述中的一个持续的主题（或对 

象）—— 它不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自始至终都在向我们论“及”（about) 

的某个无限的存在或实体。毋宁说，绝对者是纯然直接的存在本身最终表 

明自己所是的。（事实上，之后在《逻辑学》中，这个绝对的存在本身表 

明自己不只是绝对的存在，而是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是 “概念”或 “理 

念”。）黑格尔承认，回顾性地从《逻辑学》结尾的视角来看，“人们因而 

可以说，所有的开端都必须以绝对者（办 来 造 成 ，正如所有 

的前进都不过是对绝对者的表达一样”。然而，他也指出：“由于绝对者 

最初还只是自在的，它就既不是绝对者，也不是被建立了的概念，也不是 

理念”，而是纯然直接的存在 （ Si 829/2: 555)。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一 

评论，并且也认识到黑格尔的本体论是产生自对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的批 

判，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黑格尔在《全书逻辑学》中的这个宣告实际 

上是有误导性的：思辨的逻辑学并没有也无法以任何径直的方式提供出一 

系 列 “对绝对者的不同定义”。

黑格尔的本体论无法提供这种“对绝对者的不同定义”，因为它并不 

是通过假定有某个绝对者（或者实体、上帝、精神）而着手进行的，也 

没有将自己的任务看作是要为这样一个“事物”提供说明（并且必须要 

证实它所宣称的能够直接地通向该“事物”的主张）。它甚至根本就不是 

从关于存在着的东西的任何确定的观念出发而着手进行的。实际上，它是 

从存在本身的完全无规定的意识或思想出发而着手进行的，并且将自己的 

任务看作单纯只是要揭示出那内在于空洞的思想本身之中的东西的一种 

存在-适辑的任务。在黑格尔看来，这样一种发展的存在-逻辑学是康德的 

批判的转向所要求的，因为它是直接地从自我批判地悬置掉存在是我们与 

之关联的一个确定的对象这一前康德的假定中，并且从接纳存在至少最初 

仅仅是我们在思想中所意识到的那个东西的直接性这一最低程度的观念 

中，才产生出来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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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相似和差异

黑格尔的本体论在另一个意义上受惠于康德，因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学 

预示了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如下方式将先验的逻辑学同一 

般的逻辑学区分开来。一般的逻辑学陈述一般的有效思维的法则—— 所有 

的思想如果要合乎逻辑并在形式上有效就都必须遵行的法则（例如不矛 

盾律）。相比之下，先 验 的 逻 辑 学 则 陈 述 支 配 着 对 象 的 思  

想的法则一一假如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要被算作一个对象而非主观印象 

或主观知觉的一个单纯的连续，我们就要去遵守的法则。U5]这后一种逻辑 

学规定了，例如，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如果它被设想为是一个可度量的 

单一体、 一 个实体（或者实体的一种偶性），并且被设想为拥有一个原因 

的话，那么它就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对象。以这样的方式，这种逻辑学就证 

明：像量、实体，以及原因性这样的范畴，都是任何意识或对象经验的 

“先验的”条 件 （CP/? 224/134 [B 126])。因此，康德宣称，我们先天地 

就知道我们在经验中所遭遇的任何对象都必定拥有一个确切的大小和原 

因，哪怕我们无法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准确地断定一个对象有多大或者什 

么导致它成为它所是的样子。

康德主张，范畴是通过我们知性的自发活动而先天地产生出来的，而 

不是从我们关于事物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此外，我们有权使用这些范畴 

不是因为它们精确地“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本性，而是因为它们规定了 

在 “对象” 一词下被理解的东西，从而定义了被我们算作一个对象的东 

西。这就是康德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主张我们的基本的概念无需表明自 

身适应或符合我们所遭遇到的对象，因为首先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作为一个 

对象而被遭遇到，除非它已经符合我们的基本的概念 （ CPR 110/19-20 

[B xvi])。

因此，在康德所发起的革命之后，如果我们还要从事一种对事物的客 

观结构的哲学研究，那么我们就不再需要努力获得从“这边”的立场通 

往 “那边”的事物的“渠道”（也不再需要解释我们如何可能获得这样的 

渠道）。我们唯一所需要做的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的知性中的基本范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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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支配着它们的运用的法则。这是因为，事物的客观结构—— 至少是任 

何能够被我们算作一个对象的事物的客观结构—— 就包含在我们自己的 

知性本身之中，特别是包含在作为量和原因的这些范畴之中。正如康德所 

指出：

一门妄称提供有关一般物的先天综合学说（例如因果性原理） 

的本体论，它的这一骄傲的名称必须让位给纯粹知性的分析论这一谦 

逊的名称。（CP7? 358-9/296 [B 303])

或者，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批判的哲学……已经使得形而上学变 

为逻辑学”，特别是先验的逻辑学—— 通过对任何对象意识都要求的范畴 

(及其运用条件）进行检验而从事的对象研究（ Si 51/1: 45)。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通过发展出一种同样也绕开了获得通往 

事物的“渠道”的需要的本体论的逻辑学—— 在黑格尔的例子中，也就 

是通过阐明那内在于思想所直接意识到的纯然直接性中的东西—— 而追 

随了康德的指引。康德的先验的逻辑学因而也就直接地预见到了黑格尔的 

本体论的逻辑学。然而，先验的逻辑学却由于两个原因而没有达到这种存 

在 辑 学 。第一，它将自身看作先天地规定着对象的结构而非规定着直 

接的存在本身。第二，它仅仅告诉我们“客观性”对于我们意味着（且 

必定意味着）什么，而没有告诉我们世界（或存在）本身应当如何被理 

解。康德认为，像量和原因性这类范畴，只能被用来将通过感性直观而被 

给予我们的东西构想为对象的一个领域。此外，他还相信，用来刻画我们 

所直观到的每一个事物的那些形式—— 空间和时间—— 只不过是我们借 

以直观事物的主观的形式而已，并 非 属 于 事 物 本 身 的 形 式 185/83- 

4 [B 59 - 6 0 ] )。因此，范畴只能够被用来将事物的现象 

n u n g )—— 我们所直观到的东西—— 解释为一个有秩序的对象性世界; 

它们并不授予我们关于事物本身或存在本身的根本性质的任何洞见（ era  

234, 356—65/162, 291—308 [A 111, B 300-15])。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 

是，康德由此而给予“逻辑的规定……以一种本质上主观的意义”，结果 

导致批判的哲学始终背负着“作为一个彼岸而残留下来的某种自在之物、 

某种无限的冲突”（见 51/1: 4 5 ) 的重担。因此，康德从形而上学向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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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开拓性的转变并没有贏得黑格尔毫无保留的赞同，因为它牺牲掉了黑 

格尔想要保留的一个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的特征：关于思想能够揭露事物本 

身—— 存在本身—— 最内在的本性的确信。[~

黒格尔深受康德的先验的逻辑学观念的影响，但他却解除了康德强加 

给范畴的限制。对于黑格尔来说，“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同时也是 

事物的自在”（说 83/116 [ §41 Add.2])。这并不是说，黑格尔认为我 

们终究能够达到我们感性经验之外的一个康德认为是不可触及的存在领 

域。这毋宁是说，黑格尔拒绝“自在地”存在着的东西是超越于我们的 

经验的这种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事物的自在”是当下的、环绕着我 

们的；它就现存于我们的经验之中，而它的真实本性就显露于我们的思想 

之中。因而，通过对我们的基本范畴做逻辑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就不只 

是对象性对于我们而言的结构，而是存在本身的结构。因此，黑格尔的逻 

辑学并不只是一种先验的逻辑学，也是一种通过规定思想之所是来规定存 

在之所是的本体论的逻辑学。

对于黑格尔来说，纯粹的思想事实上就是对存在的理智的直观。它良 

接意识到有存在，并且它独自地就理解存在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 

《逻辑学》正文的开端，黑格尔会谈到作为“和纯粹的存在一样的同一个 

空 洞 的 直 观 或 者 思 维 ocfer Denfcri) ” （ SL 82/1: 83 [ 195 ] , 我 

的强调）的虚无范畴。 这并不是说，黑格尔相信纯粹的思想能够不借助 

感性就独自地直观个别的事物的直接的实存。例如，我只有通过看和听并 

通过思考我所看见和听到的，才能确定是否在我的花园里有一只松鼠。黑 

格尔坚持认为，我们是通过思想才意识到松鼠实际上在那儿、意识到它的 

直接性的：我看到一些颜色和形状，听到一些声音，但我却将我所看见和 

听到的理解为在我面前的一个实存着的对象。:1S]不过，他也承认，为了确 

定那儿有一只松鼠而不是一只绕着我的草坪蹦来跳去的猫，我必须知觉到 

一些颜色和声音并将我实际所看见和听到的理解为一个实存着的事物。思 

想因而只有借助知觉才能够直观个别事物的实存；它无法独自确定具体的 

事物的存在。

黑格尔并不接受空间和时间仅仅是我们借以知觉事物的主观形式而 

非存在着的事物的形式这种观点因此，我们对个别事物的意识有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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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知觉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意识到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在 

黑格尔看来，知觉或感性直观通过空间和时间而识别出颜色和声音，而思 

想则确定那些时空的性质是实际地存在着的。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理由来 

否认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就是如其在自身之中的事物。黑格尔的主张只不 

过是说，思想无法不借助于知觉就直观到个别事物本身的实存。

126 然而，黑格尔坚持认为，思想能够通过纯粹理智的直观而知道有存在

本身，并且知道该存在采取（且必定采取）有限性的形式、在量上和原 

因性上确定的存在的形式、自我规定着的理性的形式，以及最终自然的形 

式。在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思想能够独A 地做出一些一般性的存在宣 

告。U°]相比之下，对于康德而言，思想—— 至少人类的思想—— 则完全而 

不可化约地是迂回性的（正如我们曾在第一章看到的）。思想无法独自确 

定有任何东西存在，而只能告诉我们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事物应当如何 

来理解。它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是客观的某物^— 拥有 

原因并造成结果的一个吋量化的对象—— 并 且 （在它的经验的形式中） 

能够确认该对象的经验的特征；但它却不能独自地让人想到任何东西的直 

接性。唯有感性的直观可以做到这一点。“直观”，康德说，就 是 “知识 

借 以 直 接 地 关 联 于 对 象 ，而一切思维作为手段都致力于它 

的东西”。然而直观的发生，“只 在 对 象 被 给 予 我 们 的 时  

候；但这又只有通过对象以某种方式刺激心灵的时候才是可能的”（C/V? 

155/63 [B 33])。于是，人类的一切直观就都是感性的直观。

因此，康德在我们对某物的直接性的意识和我们对该物的客观性的意 

识之间做出了区分。前者通过感觉和直观的纯形式（空间和时间）而得 

以可能，后者则通过知性及其范畴而得以可能〇众所周知，康德相信，我 

们从未在不以某种方式将之判断为是客观（也就是说，判断为是一个事 

物或一个事件）的情况下就意识到某物的直接性：知觉活动和判断活动 

总是同时发生的。对于康德而言，直观无概念则“盲”，正如思想无内容 

i抓 则 “空”一 样 （CP/? 193-4/94-5 [B 74-5])。[21]尽管如此，重要的却 

是要注意到，感性直观和知性对我们关于事物的经验所做的贡献是根本不 

同的。尤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知性本身并不包含对直接性或对事物的现 

实在场的任何意识。知性单纯只是下判断，指出直接地呈现我们眼前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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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某个特定种类的对象因此，由思想所自发地构想出来的范畴，它 

们的结构就并不被思想本身当作任何现实的和直接的事物的结构来认识， 

而是仅仅被理解为可能的对象—— 只能通过感性直观而被认识为实存着 

的对象—— 的结构。

我相信，这就是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差异。对于康德而 

言，正如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解释的，“概念……仅仅致力于一个对 

象的可能性”，而 “感性的直观……则给予我们一个并不因此就允许作为 

对象而被认识的某物”[23]。换言之，概念告诉我们“是某物”意味着什 

么或将会意味着什么：纯粹的概念或范畴规范着“是一般的对象”将会 

意味着什么；图形规定着“是时空中的一般的对象”将会意味着仆么； 

至于经验性的概念，则告诉我们“是某个特定的事物”，例如是一只松鼠 

或一只猫，将会意味着什么。另外，直观构成了对事物直接性的直接的意 

识。W而，只拥有关于某物的概念—— 如果它是一个经验的对象、一个一 

般的对象，或甚至是某种“自在之物”的概念的话—— 是绝对无法向我 

们保证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的。它只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东西存在的 

话，这个东西将会是什么。只有当我们被给予一些能被归在概念之下从而 

能被概念明了地阐明的直观时，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所已经构想出来的某 

物实际h是存在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康德看来，这样一些直观只能通过感性的手 

段被给予人类。此外，它们也预设了人类感性能力的直观形式—— 空间和 

时间。因而，我们只能在感性经验的领域中证实对象—— 可量化的、同别 

的事物处在因果关系中的实体一 的实存。这也就是说，本身被限制在对 

可能性的构想中的纯粹知性，只有在经验性现象的领域中才能先天地知道 

现实的对象的结构。相比之下，认为事物除开它们向我们显现的方式而 

“在自身中”就拥有某种实存，这种观念必定仍然是一种决不能被最后证 

实或证伪的纯粹逻辑的可能性一 尽管这是一种我们必定拥有的观念。因 

此，“自在之物”概念被康德视作一个必然“悬而未决的”概 念 （ CPR 

362/304 [B 310])。

对于形而上学家黑格尔来说，思想并非原初地就是对可能的对象性的 

构想，相反，它首先是对直接的存在的直接的意识—— 是知道有存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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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存在是什么的那种直观的知性。所以，《逻辑学》中所陈述的各种存 

在形式就并非可能的存在的一些形式，而是一些现实地内在于存在本身之 

中的形式—— 是存在必须采取且确实采取了的一些形式：是有限的、是景 

的、是有理性的，等等。如果只考虑存在的这些一般的方式，那么康德的 

判断就是正确的：“假如我们的知性是能直观的，那么知性除了现实的东 

西之外就不会有任何对象。”[24]然而，与康德的理解相反的是，这并不意 

味着一种直观的理智是绝无可能的。这毋宁意味着，真正的可能性必定深 

植于现实性本身之中；它们必定是一些现实的而非单纯形式的、 “逻辑 

的”可能性。[25]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并未主张直观的知性独自就能直观到个 

别事物的实存。对于黑格尔来说，正如对于康德而言一样，个别事物的实 

存只能建立在同感性知觉的关联中。在两位思想家解释我们对个别事物的 

意识的方式里，无疑存在着差异。对于康德而言，我们通过感性的直观而 

意识到某物存在，而思想仅仅确定该物是什么；相比之下，对于黑格尔来 

说，思想既确定我们正知觉着的东西，又将它理解为具体存在着。因而， 

在黑格尔看来，思想同时将客观性和直接性授予我们所知觉到的事物。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表明，构成了“是一个对 

象”的那些逻辑范畴，例 如 “某物”和 “有限性”，实际上都是内在于直 

接的存在本身的思想中的。）然而，康德和黑格尔都承认，如果我们要对 

任何特定的事物有所意识，知性和感觉就必须协同作用。此外，两人也都 

承认，人们有可能误判他们所知觉到的东西，从而当事物并不存在时断定 

它是存在的。两位哲学家最终给我们有关个别事物的知识提供了相似的 

说明。

至于康德和黑格尔彼此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即：纯粹的思想关于存在本身究竟独自地能够知道些什么？对于康德而 

言，纯粹的思想对于存在本身一无所知，而是只能构想可能之物。相比之 

下，对于黑格尔来说，纯粹的思想能够直观到存在本身的真实本性。实际 

上，鉴于在思辨的逻辑学中对纯粹范畴所做的逻辑的演绎恰当地展示出了 

存在概念的内在蕴含，这种逻辑学也就不可能揭示不出存在的本性，因为 

存在的本性与我们所理解的存在结构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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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先验演绎”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用来证明纯粹思想的范畴运用于经验 

对象上这一主张的论证，叫作范畴的先验演绎。黑格尔为支持思想不仅 

理解我们经验的对象而且还理解存在本身这一主张所做的论证，也可以 

被看作是形成了他自己的先验演绎。现在我想大体上对这种黑格尔式的 

“演绎”进行一番再审，以使究竟是什么东西辩护了黑格尔的这种认为 

思想能够在自身内确定存在的真实特征的新斯宾诺莎式或新柏拉图式的 

自信成为显而易见。此外，应当注意的是，黑格尔的先验演绎不是在 

《逻辑学》的主体部分中进行的，而 是 《逻辑学》本身所预设的。这一 

点，黑格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 一开始就构成 

《逻辑学》本身的“要素”—— 构成思辨的逻辑所要确定的主题（ Si 60/ 

1: 57)。

在黑格尔先验演绎的中心位置有两个密切相关的论证，现在我们应该 

对之有所了解。第一个论证非常简单。在康德的批判的转向之后，黑格尔 

认为，逻辑学家不再有理由预设任何规则、法则或有关思想的概念了 

(SL43/1: 35)。事实上，除了思想本身的单纯存在外，逻辑学家根本就 

不能预设任何东西。因此，在逻辑科学中，我们除了从作为纯然存在的思 

想自身之存在开始以外，不能从任何更具规定的东西开始。

开端必须是绝对的开端……它因此无需预设任何东西……它因

而必须完全是一种直接的东西，或就是仅仅直接的东西本身……因

此，开端就是纯粹的存在。（ SL 70/1: 69 [175])

既然如此，对于黑格尔来说，思想就必定至少是关于存在—— 不是关 

于对象，不是关于自然，甚至也不是关于可能性—— 的思想，因为存在是 

思想已自我批判地将它关于自身的一切预设都悬置起来之后所剩下的唯 

一。这个论证显然呼应着笛卡儿在第二沉思一开始的论证，根据那个论 

证，通过怀疑思想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怀疑思想本身，思想便发现：思想 

自身的存在是不可消解的。[26]当然，笛卡儿和黑格尔之间的根本区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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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于黑格尔来说，将思想此前关于自身所预设的一切都悬置起来的这 

个过程，所留给我们的不是对“我是”的认同，而是对作为纯然存在的 

思想本身所做的无规定的思想。

13〇 黑格尔的第二个论证也同样简单，但却是从“存在”的观念，而不

是从思想开始的。假如我们要成为彻底自我批判的，我们就不能在一开始 

便假定，存在是任何超出思想所最低程度地觉知到了的东西之存在以外的 

东西。我们不可以假定存在同思想对立，或者存在逃避思想；而必须将存 

在视为这样一个东西的纯然直接性，对于这个东西，思想最低程度地觉知 

到了—— 因为这就是将我们关于存在和思想所预设的一切都自我批判地 

悬置起来之后所留给我们的唯一。因此，一位彻底自我批判的哲学家是别 

无选择的，他只有将存在与所思想到、所理解到的东西等同起来。任何别 

的存在观念—— 特别是那种将存在视为有可能超越或必然超越思想的存 

在观念—— 都只不过是未经我们必须由以开端的关于存在的空洞概 

念 ~~存 在 乃 是 “思想最低程度地觉知到的纯然直接性”（sheer-immedia-

cy-of-which-thought-is-minimally-aware) ----批准的。因此，在 《逻辑学》

的开端，关于存在将渐次成为的一切，我们确实都还不知道，但我们却知 

道：存在之结构将成为有关存在的思想之结构。这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事 实 （Soc/̂e) 对于我们，除了是我们关于该事实的概念之外，不能是别 

的” （ Si 36/1: 25)。

这两个概述于《逻辑学》的序言和导言的黑格尔式论证，产生出了 

两条构成《逻辑学》基础的原则。第一，我们意识到存在，并非因为别 

的缘故，只因为我们思想；思想因而就是我们觉知存在的“条件”。这是 

黑格尔的一条准康德的原则。第二，思想最低程度地觉知到或直观到存在 

本身。这是黑格尔的一条准斯宾诺莎的原则。这两条原则榫接为一条单一 

的原则，即：存在之结构乃是关于存在的思想之结构；并且促使黑格尔将 

本体论和逻辑学合为一门新科学，即：本体论的逻辑学。[27]

黑格尔承认思想和存在有所区别：存 在 是 （£〇它在其自身中之所 

是，而并非仅仅对于（/〇「）有意识的思想才存在。此外，正如我们在 

《逻辑学》的进程中所认识到的，存在毕竟最终构成为对象的一个领域 

(“在那里”并且在我们周围）。然而，黑格尔却主张，我们不可以从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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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同思想完全分离的来开始。我们必须从存在和思想事实上是不可分 

离 的 （unfreranAar) 这一 观念开始：因为我们必须从这一观念开始，BP: 

思想最初什么也不是，除了是对纯然直接的存在的思想，而存在最初什么 

也不是，除了是思想最低程度地觉知到的单纯直接性，从而思想和存在这 

两者拥有同样的范畴结构。这就是形成为黑格尔《逻辑学》之 “要素”

的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或 “统一性”（参见见60/1: 57)。因此，我 

们无需为了理解存在的本性而获取通向存在的“渠道”。我们所需要做 

的，只是将内在于有关单纯、直接的存在之思想中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予以 

外在地阐明。以此方式，我们就会在思想本身之内，先天地发现存在所是 

且必然是的一切（包括它作为“某物”之所是或作为“对象”之所是）。 131

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这种“斯宾诺莎式的”（或 “柏拉图式 

的”）自信认为思想乃是本体论性质的—— 是他对之前有关思想和存 

在的假定—— 包括康德有关思想被限制为仅仅设想可能之物而非现实之 

物的假定—— 所做的彻底自我批判的悬置得出的结论。黑格尔并不拒绝康 

德的批判工作（正如他理解它一样），也不重回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哪 

怕康德从来未曾存在过。他也不追随荷尔德林和谢林，通过单纯预设思想 

和存在的某种斯宾诺莎式统一乃是任何这类分离的前提条件来克服康德 

式的思想和存在的分离。（在其早年的文本，例 如 《差异》①中，黑格尔 

曾采取这一路线，但在其成熟作品，例 如 《逻辑学》中，他却不再这么 

做。）黑格尔是受他视为康德哲学固有呼召的彻底自我批判精神之驱使而 

形成他的改良版斯宾诺莎主义的：因为该呼召引导黑格尔将康德的断 

言—— 纯粹的思想仅限于思考可能之物而非现实之物一一视为本身就是 

完全无批判的和无根据的。

黑格尔、康德和“自在之物"

黑格尔拒绝康德声名狼藉的“自在之物”（a 岈伽士/〇概念，很大 

程度上也缘于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康德并没有做到黑格尔视为康德

① 指 《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一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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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要求的那种彻底的自我批判。在本节中，我会考察由黑格尔在逻辑 

科学的开端之前所提供的对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批判。在 《逻辑学》 

的主体部分中，黑格尔则提出了对康德的这个概念的进一步的批判，我们 

将在第十/V章予以检验。

所 谓 “自在之物”，对于康德而言，就是可能从它向我们显现并为我 

们所经验的方式中分离出去的事物。康德坚持认为，我们永远都无法知 

道，在事物中是否真的有任何东西超出了我们对它们所经验到的东西之 

夕卜，然而他却主张，我们能够甚至必须怀有这种思想，即：确实有这样的 

东西。黑格尔也谈论“事物的自在”（從 83/116「§41 Add. 2 ] ) ,但他 

却不是以康德那样的方式来设想它。黑格尔所想的，不是超出我们所经验 

到的它们之所是以外的事物的某种可能的维度，而是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 

揭示并由纯粹、思辨的思想所充分说明了的存在的现实本性。因此，黑格 

尔并不接受那种认为有事物超出我们的经验之外的维度的观念，并且反驳 

康德，认为我们毕竟能够获得通往该维度的渠道。黑格尔拒绝这种认为一 

个事物—— 或存在—— 的 “自在”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观念，相反，他 

将 “自在”存在设想为属于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的可理解的、本体论的 

结构。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康德未能发展出对存在本身概念的一种恰当 

的理解，因为他没有从对存在的空洞概念的考察中将这种理解演绎出来。 

不如说，康德独断地执着于思想的根本指向是事物或对象这样一种观念, 

J游 于是便通过抽离出我们对事物的经验而形成了自在之物的概念一 （正  

如我们将在第十八章特别关注的）一个因为太过抽象以致根本无法算作 

某个可能事物的概念而告终的概念。

因此，仅就黑格尔来说，康德的遗产是模棱两可的。积极地来看，康 

德开辟了哲学批判的时代，驱使黑格尔踏上了彻底的自我批判道路。这激 

励着黑格尔将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关于思想的任务就是要形成“有关”对 

象的真判断的这个假定悬置起来，并且将他引向这样一种观点，即：康德 

之后的形而上学必须采取本体论的逻辑学—— 通过单纯阐明内在于存在 

思想中的东西而发现存在本身所蕴含的东西—— 的形式。此外，康德本人 

的先验的逻辑学将我们从思想必定以某种方式获取从[主体]“这边”通 

向对象“那边”的渠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先验的逻辑学借由证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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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检验我们固有的知性范畴而先天地理解事物一一尽管只是“现 

象界”中的对象—— 的根本结构，而实现了这种解放。黑格尔则借由主 

张对我们的基本范畴的检验不只揭示出如其向我们显现的事物的结构，而 

且也揭示出存在本身的结构，而将康德的先验的逻辑学转变成了本体论的 

逻辑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通过—— 在康德本人激励下的——  

调转哲学批判的枪头指向康德自己的主张，即：思想本身只限于理解可能 

的对象而非存在本身，才达到了这个结论。因此，康德推动黑格尔发展出 

了一个独创的立场，既超越了前康德的形而上学，也超越了康德本人的批 

判的先验哲学。

从另一方面来看，康德仍然执着于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和日常的意识所 

共有的一个假设，即：思想在根本上是认知着的心灵（以及判断）同事 

物和对象的一种关联。不同于旧形而上学和日常的意识，康德相信，知性 

本身就规定着被算作经验的一个对象的东西，从而能够先天地知道任何这 

些对象的必要结构，而无需（通过纯粹的思想或知觉）获取通向它们的 

“渠道”。此外—— 再一次与旧形而上学和日常的意识形成对比一"-康德 

否认我们能够知道自在之物的真实本性。然而，他却从未将思想在本质上 

与对象有关这一假定悬置起来，从而也就从未认识到，思想就其最低程度 

而言，不是对对象而是对直接的存在的理解。因此，康德从未达到黑格尔 

所认为的彻底内我批判的哲学必须由以开始的那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 

康德不加置疑地坚持认为思想在根本上是指向对象的这种做法，在他有关 

“自在之物”的观念中尤为明显。

然而，黑格尔自己的一些评论却未能澄清他批评康德“自在之物” 

观念的确切原因。例如，在 《逻辑学》中，黑格尔有两次将“自在之物” 

概念当作抽象活动的产物，称之为“仅仅进行抽象活动的思维的[一个] 

产物”以及“思想物” (SL62, 36/1: 60, 26)。在我看 

来，这些说明并没有充分地解释黑格尔为什么不赞同康德的概念。实际 

上，康德主义者可能会辩称，认为这些说明实际上本身并不构成对康德的 

批评。毕竟康德本人也承认，“自在之物”概念是当知性抽离出我们唯有 

在其下才能经验到对象的那些感性条件，并除去那些条件而考虑对象本身 

可能如何的时候，由知性所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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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性 （Ferstam O, 当它把在某种关系中的一个对象称为单纯的现

象，同时它还在这种关系之外设想某个自在的对象

并因而设想，它还能够构造关于这个对象的各种概念

时... （ CPK 360/302 [B 306—7])

如果康德本人明确地将“自在之物”概念理解为抽象活动的产物， 

那为什么要把黑格尔对这一情况的如实评述看作一种批评呢？除非思想不 

应当生产出这类抽象，这种评论才能算作对康德的一种批评。然而，自我 

批判的思想应当避免抽象行动这一点，按照黑格尔自己的标准，并非直接 

地是明显的。实际上，难道不是黑格尔建议说，自我批判的思想应当悬置 

从而抽离它关于自身所预设的一切吗？难道不是他坚持认为《逻辑学》 

的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见 70/1: 68 [175])吗？因此，难道人 

们不能够辩解，说 “自在之物”概念实际上就是康德重视自我批判的结 

果吗？既然它是当思想弃置从而抽离出世界就是如我们知道它的那样一种 

传统形而上学的假设，并认为事物可能有别于我们经验到它们的方式的时 

候，才产生出来的。

然而，如果我们转向黑格尔在《全书逻辑学》中对康德的讨论，我 

们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为什么黑格尔将“自在之物”概念视为康德在彻 

底自我批判上失败的一个标志，而非他的自我批判的意图的一个迹象。在 

《全书逻辑学》的 §44中，黑格尔重复了他关于“自在之物”概念是抽 

象活动的产物的指控：他说，“自在之物”概念是“思维之产物，就是那 

继续行至纯粹的抽象的思维之产物”（M 87/121)。但他紧接着加了一条 

重要的说明。“自在之物”概念，他告诉我们说，是 “将它自身的这种空 

洞的同一性当作对象（CegeMamf) 的空洞的我的产物”（£187/121)。 

这条说明讲得很清楚，在黑格尔看来，“自在之物”概念是由这样一种抽 

象行动所导致的，即：维持那种认为所有的思想都关联于对象的想法，不 

以任何方式悬置或抽离这种确信。因此，康德的问题在于，他实际上并没 

有充分抽离我们通常构想事物的方式。

认为思想在根本上是一种与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对象的关联而非对存 

在本身的直接性的一种意识这一假定，是由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和日常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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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只所做出的。众所周知，康德共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我们日常的、感 

性的经验在根本上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经验。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哪怕是当 

他制订出如事物可能脱离我们通常在其下经验到它们的那些条件而在自 

身中的自在之物的思想的时候，康德都仍然保留思想在根本上是关联于对 

象的这种观念。康德将自在之物视为完全超出我们知识的范围这一事 

实—— 甚至他将自在之物的存在视为悬而未决，视为不过是逻辑上的可能 

这一事实—— 对于黑格尔的观点来说都不造成实质的区别。事实始终是， 

康德将自在之物设想为是超出我们经验之外的逻辑上可能的对象。尽管康 

德承认“[这样一种对象]它是在我们之内被遭遇到，还是说在我们之外 

被遭遇到，是连同感性一道被取消，还是说即便我们去除感性它也将保留 

下来，我们对此是一无所知”，这也无关紧要。因为无论人们以为“自在 

之物”在哪里—— 哪怕在观念本身之内—— 它都被康德设想为一种本身 

属 于 “现 象 的 原 因 ( 因 而 本 身 不 是 现 象 ）”的 “先验的对象” 

(traraszCTwferatofcs 06)eA:t)，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被设想为不同于唯独我们才 

能意识到的对象领域。[28]

因此，黑格尔在逻辑科学本身开始之前对康德的指控，其核心要旨 

就在于，“自在之物”是由思想所造成的一个抽象行动的结果，这个思 

想就其保留了一切思想都关联于对象—— 哪怕它指向那种可能超出日常 

经验的对象—— 这一观念而言，始终深陷于日常意识的观点。这一点得到 

了 《逻辑学》导言中的一段话的证实，在那里，黑格尔首先明确地提出： 

康德的观点“停留在意识及其对立的范围内”，接着便立即将这一事实同 

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联系了起来。 “在感觉和直观的经验性东西之 

外”，黑格尔写道，康德的观点中“还有某种并不由思维着的自我意识所 

建立和规定的东西，还有某种自在之物（einOing-an-sic/〇，某种异于并 

外在于思维的东西残留下来” （ SL 62/1: 59 - 60) [W]D 因此，黑格尔所在 

意的，并不在于“自在之物”这个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在于它是 

一个关于意识的某个事物或对象的抽象的概念。他所反对的是：“自在之 

物……表 达 了 这 样 一 种 对 象 就 这 种 对 象 被 抽 离 出 它 在 意  

识中所是的一切” 87/120-1 [ §44]，我的强调）。从黑格尔的观点 

来看，无论康德的哲学可能声称自己有多么的批判，它总还是缺少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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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判所要求的东西，因为它未能将我们在本质上是矗立于客观世界的 

对面并与之相关联的这一日常的假定给悬置起来。

当然，从康德的观点来看， “自在之物”（或 “消极的本体”）这个 

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批判的概念，它通过提醒我们世界不应当仅仅被还原为 

我们所经验到的它们的样子，而 “限制感性的僭越”（CP/? 350/305 [B 

311])。它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过度估计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力量， 

相信它们能够告诉我们远比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的结构更多的任何事情。 

我们不要妄想它们能够揭示出（包括自然对象、人类存在，以及上帝在 

内的）事物本身的内在本性。

然而，用黑格尔主义的眼光来看，康德的这种审慎的态度，即认为事 

物不应当被设想为可以被还原为我们经验到它们的方式，根本就是不审慎 

的。相反，它建立在两个独断的主张之上。第一个独断的主张是：日常的 

意识坚持认为思想在根本上是与事物或对象领域的一种关联，这个坚持是 

正确的。第二个独断的主张是：我们通常借以感知事物的时空形式是唯独 

我们的直观的先天形式，从而—— 与日常的意识所以为的相反—— 不能够 

刻画对象“本身”的特征，因而人类的思想也就只能够规定那些显现出 

来的对象的特征。这第二个主张尤其重要。康德主张，我们必须怀有这样 

的想法—— 逻辑的可能性，即：经验的对象拥有某个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 

维度，因此自在之物是存在的；但他又坚持认为我们无法知道它们存在。 

(这其中就有着康德表面上的审慎。）与此同时，他信心满满地主张，我 

们必须将自在之物设想为是与我们感知它们的方式完全不同的，因为人类 

^ 6 的直观的形式是先天的，从而只能是我们的经验的主观的条件，而不是事 

物的本体论的条件。我在前面曾经指出过，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思 

想可以说是为这样一种观念留下了余地，8卩：自在之物“可能有别于” 

我们感知它们的方式（第 133页）。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康德的主张 

并不是说自在之物确定存在，只不过可能有别于我们经验它们的方式。他 

的主张是说，自在之物可能存在，而无论它们是否存在，它们都必须被设 

想为有别于我们经验它们的方式。悬而未决的是它们的存在，而不是它们 

有别于我们对它们的经验这一观念。实际上，康德毫不犹豫地就提出了这 

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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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我们直观的先天形式明确地也不能属于世界本 

身 （无论世界上是否存在着这么一个维度）这一主张，从未被康德严格 

地论证过，实际上是相当独断地被提出的。因此，人类的认知由于受直观 

的先天形式制约而是有限的这一主张，也是一个独断的主张。[30]实际上， 

对于黑格尔来说，康德的这种认为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坚持，是一种有待 

被挑战的未经批判的坚持。“人 们 谈 论 作 为 谦 卑 的 标 志 的 人 类  

理性的界限”，黑格尔在他1817年有关逻辑学的讲演中说，但 “理性按 

照那些说我们不能知道任何比上帝更高的东西的人的断言（eefcaupm叩） 

而知道它本身是某种有限的东西”。因此，他补充道：“由于他们断言这 

一点，他们的谦卑就变成了骄傲（̂〇&)。”[31]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真正自我批判的工作就是要将日常的意识和康德 

的 “批判的”哲学所做的一切有关思想的假定都悬置起来，并从头开始。 

这就意味着要放弃思想在根本上是一种同对象的关联这一为康德和前康 

德形而上学所共有的日常假定。这也就意味着将康德更进一步的特别的断 

言，即认为我们必须为对象的某个隐秘维度—— 它们的自在之所是一 -设 

计出在根本上有别于我们经验它们的方式的思想弃置一旁。正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放弃这些假定的结果就在于，不再剩下什么由以开端的东西可供 

思想来思考了，除了纯然无规定的存在以外。因此，悬置起康德的这些表 

面上显得批判，但实际上却很独断的对思想的限制，我们就被引导到思想 

在最低程度上是本体论的这样一个准斯宾诺莎的观念上：思想并非只是有 

关可能性的思想，而是有关存在的思想。换言之，黑格尔是一个改良了的 

斯宾诺莎主义者，因为他比康德本人更是一个批判的哲学家。

人们常常认为，在康德已经将我们同“自在之物”分离开来之后, 

黑格尔又将我们带回到同“自在之物”的接触中。但以这样的方式来呈 

现黑格尔向康德发起的挑战，多少是带有误导性的。黑格尔对康德的回应 

并不是要说：“是的，我们毕竟能够知道经验之外的自在之物。”黑格尔 

的回应是要放弃在我们的“有限的”经 验 “之外”或许还有某个存在领 

域这种观念—— 以及一切关于存在的其他的先人之见—— 并致力于那可 

能是内在于存在本身的简单思想中的无论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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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平眼中的黑格尔

近来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最重要的非形而上学的解释，或许就是 

罗伯特•皮平在他的《黑格尔的观念论》一书中所提供的。我希望指出 

他的解释和我的解释借以相互重叠又相互区别的一些主要的方式，来结束

本章。

对于皮平而言，黑格尔并不试图证明某个神圣的心灵的存在，他也不 

致力于提供“某种对现实宇宙的内容或世界历史的内容的演绎”。毋宁 

说，他维持了康德“同形而上学传统的先验的决裂”，甚至使这种决裂极 

端化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所提供的是一种“由包含在……自我理解 

中的基本的范畴区分思想所做的充分‘科学的’论述” [32]。然而，皮平 

并不认为黑格尔是一个纯粹的范畴理论家。皮平眼中的黑格尔并不只是 

“确立在原始的或基本的概念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关系种类”从而给予 

“一种由思想对它自身的论述”。他试图确定一些范畴，通过这些范畴， 

“主体能够将自身带人同对象的关系中”。实际上，他打算揭露出“确定 

的认识对象得以可能所首先要求的那些概念条件”[M]。因此，皮平眼中的 

黑格尔公开致力于继续康德本人所构想的先验的逻辑学计划，也就是：不 

只要确立支配着一般思维的规则，而且要确立我们将某物理解为一个对象 

所需要的特殊的规则或“范畴”。

然而，皮平眼中的黑格尔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有别于康德。第一，他并 

不依赖于某个判断机能表来制订关于对象的知识所需要的那些概念，而是 

通过反思单纯的“存在”思想并通过确定该思想的概念性“条件”而演 

绎 出 这 些 范 畴 第 二 ，他认为，这些范畴并非仅仅阐明我们的感觉经验 

而将自在之物的某个假定领域置于我们的理解之外。对于黑格尔来说，范 

畴不能以这种方式同最终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东西形成对照，因为范畴本身 

就包含了“‘存在’能够可理解地所是的一切”。任何事物，无论被判定 

J S S为是有规定的、是现实的，抑或是可能的—— 是任何什么东西，都只能是 

借助范畴而被这么判定的。范畴因而构造了 “一个自觉的判断者所能确 

定的任何可能的世界”[35]。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范畴的有效性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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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或 “之后”被判定。

因此，对于皮平眼中的黑格尔来说，形而 il学和本体论要让位于先验 

的逻辑学：因为只有通过检验我们借以构想存在的那些范畴，存在才能够 

得到理解。确 定 “足”或 者 “是一个对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也 

就意味着要确立是一个“可理解的对象”或 “思想的对象” [36]究竟意味 

着什么。从这一观点来看，真理是通过恰当地理解“是思想的一个对象” 

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不是通过试图使我们的范畴同“外在的”某物相匹 

配而达到的ul37]

就皮平将黑格尔的《逻辑学》解释为对基本的思想范畴所做的一种 

说明，解释为一种改进了的先验的逻辑学而言，他的解读涵盖了本研究所 

提供的解释的一个方面。然而，皮平对黑格尔的解释却在三个方面有别于 

我的解释。第一，皮平理所当然地以为，黑格尔像康德一样，是在试图建 

立思想的对象得以可能的那些概念性的条件。他相信，黑格尔—— 像康德 

一样—— 通过表明思想能够独自先天地确定“是一个对象”究竟意味着 

什么，而废除了证明思想符合“外在的”对象的需要。然而，他却从来 

没有怀疑过，思想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否总是指向对象时非指向纯然直接 

的存在。

第二，对于《逻辑学》的进程，皮平采取 f 一种同我在本研究中所 

接纳的观点显著不同的观点。在我看来，《逻辑学》的任务要求我们仅仅 

展开原初无规定的存在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存在的思想转变 

为—— 或者表明自己就是—— 质、量、反身性、原因、概念、判断、推 

理，以及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或理念的思想。因此，《逻辑学》表明了，一 

个原初无规定的思想突变成许多更进一步的范畴，我们必须按照这些范畴 

来思考和理解存在。

相比之下，对于皮平而言，随着我们从存在论过渡到本质论和概念 

论，我们一路所考察的不只是更进一步的范畴，而且是自觉的思想的根本 

运作或者活动；这些根本的运作，他认为，就是思想的有规定的对象得以 

存在的前提条件。按照皮平的观点，存在论揭示了，当人们试图按照简单 

的否定来构想规定性的时候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也就是说，事物不再 

“按照同所有其他事物的某种坏的无限关联”而被构想为不是这个，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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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等等。本质论进而表明，对 “本质”、“形式”以 

及 “内容”这类折返范畴的使用，使得我们能够更加顺利地确定事物。 

它同时也表明，“存在着并且必然存在着某种自发的、建立的折返，是任 

何有规定的存在的规定性要能得到说明所必需的”。（皮平指出，这就是 

“简而言之”的黑格尔观念论。）[M]概念论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折返活动 

本身预设了一个由思想的自觉的自发性所产生出来的总体的概念计划。皮 

平将这种自觉的自发思想，连同它所产生出来的范畴体系，都看作“概 

念”（Segr奶 。 “概念”因而不只是我们必须据以思考的某个复杂的概 

念，它也是由一切关于规定性的思想所预设的“必要的主观活动”——  

“‘思想’的自发的发展过程”[M]。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讲述了这 

样一个极大地受惠于康德的故事，即对对象的认知预设了一种至少潜在地 

是自觉的或“统觉性的”主观活动。[4〇]

在我看来，问题在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文本明显不支持皮平的解 

释的这个方面。在本质论中，黑格尔毫不含糊地说：“这里所说的，既不 

是意识的反思，也不是知性的一定的反思……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返回 

”（SL4〇4/2: 30-1); 在概念论中，正如在本章一■开 

始就指出过的，黑格尔写道：“在这里……概念不是自觉的知性之行动， 

不是主观的知性，而是自在自为的概念” （ SL 586/2: 257)。因此，黑格 

尔 在 《逻辑学》中所描绘的，是 “反身性”和 “概念”的本体论的结 

构，而不是自觉的反思活动和概念理解活动的运作。

皮平引用了两段话来为他的解释辩护，在其中，黑格尔似乎将概念等 

同于自我意识。黑格尔在其中一处评论说：“概念，就它发展为本身自由 

的这样一种实存而言，不过就是我或者纯粹的自我意识”（兄 583/2: 

253);接着他说：“对象……在概念中拥有这种客观性，而这概念就是对 

象曾被纳入其中的自我意识的统一性” （ Si 585/2: 255)[41]。然而，皮平 

却忘了指出，第二段话实际上并不是黑格尔本人的立场，而是黑格尔用他 

自己的话所重述的康德的立场。皮平也没有指出，第一段话将概念等同于 

自我意识，是只在概念已经“发展为本身自由的这样一种实存（£*- 

的意义上来说的。正如我们之后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认识到的， 

概念或理性作为自觉的理性而实存于时间、空间和历史之中。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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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中，概念不是被理解为以这种具体的形式而实存，而是作为一 

种纯粹逻辑的结构或范畴而实存。因此，《逻辑学》的教益并非在于有规 

定的存在思想预设了自觉的活动，而在于存在的概念转变成“概念”的 

概念，在于存在本身因而表明自己真正来说就是理性。皮平的解读尽管 

是令人振奋的，但在我看来它却建立在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误读 

之上。

皮平的解释和我的解释之间的第三个差别在于，皮平并没有在严格的 

意义上将《逻辑学》视为一种本体论。按照我的解读，《逻辑学》中所阐 

明的范畴—— 包 括 “反身性”和 “概念”这些范畴—— 既是思想的一些 

范畴，也是存在的各种形式或方式。因此，思辨的逻辑学并非只是先验的 

逻辑学，而且是本体论的逻辑学。相比之下，对于皮平来说，先验的逻辑 

学已经完全取代了本体论。我们不再能够谈论存在或者最简单的实在了， 

而只能够谈论是“某个可能自觉的判断的对象” [42]意味着什么。皮平的观 

点并不在于：因为自在之物终归是不可达到的，所以本体论是不可能的。 

他的主张乃在于：本体论不再是一项可理解的事业，因为我们现在认识 

到，是 （being) 思想的一个对象也就是“‘存在’（being) 能够可理解地 

所是的一切”[43]。由于这一缘故，在 康 德 （和费希特）之后，本体论必 

须让位于先验的逻辑学。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忽略了有关思想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 

是：思想所敞开的—— 并着手敞开的，不只是“如其面对思想时的存在” 

之空间，而且是存在本身—— 拥有它自己的直接性和特征的存在—— 之空 

间。这也就是说，思想所意识到的~— 并认为自己意识到的，不仅仅是某 

种可理解的东西，而且也是可理解的存在。因此，如果认真对待先验的逻 

辑学，并陈述思想必然会认为它存在的那个东西，那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 

地发现我们正从事着本体论，因为我们必然要为有关最简单存在 

tout court) 的思想以及它所蕴含的一切提供一种说明。

皮平显然没有被这条论证路线所打动。通过保护先验的逻辑学免于他 

所认为的同本体论的“混淆”，他甚至再次引入了如其所是的存在和如其 

被思的存在之间的区分。可按照我的解读，黑格尔的改进了的“先验的 

逻辑学”曾经想废止这一区分。这并不是说，皮平恢复了“现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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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之物”之间那种康德意义上的严格区分。他一贯主张：坚持在我们 

所理解所知道的存在背后还有任何别的东西，这种观点是不可理解的。我 

们所理解的存在，就我们而言，就是存在本身；所有环绕着我们的那些被 

视为确定的对象穷尽了我们用“存在”一词所意谓的东西。尽管如此, 

皮平还是在两种条件之间，也就是在那些对象要实存并成为它们所是的无 

论什么东西所需的条件和它们要被挑选出来并被思想确定为是有规定的 

事物所需的条件之间，做出了区分。[〜呈 现 在 《逻辑学》中的那些范畴仅 

行使后一种功能。它们是我们借以思考的一些概念，是一些规定，假如它 

们要成为思想的特定的对象的话，这些规定就必须成为事物的特征；但这 

些范畴却不是一些本体论的形式，也不是自在之物的一些存在方式。

在指责黑格尔违反了皮平视为先验的逻辑学的恰当界限的东西的过 

程中，皮平特别澄清了这一点：

黑格尔……通过混淆两个东西而“迫使他的论证超出它所能严 

格产生的结论”。一个，即要求：任何存在都以一种将会与某个别的 

存在相区别的方式而“对比地”被描述；另一个，即主张：现实地 

对立且彼此否定并且在它们的对立和否定中本质上彼此关联的诸存 

在，不能够在这样一种关联之外是其所是。后一种主张并不只是表现 

了同前一个要求的混合，而是本身就是可疑的，因为它再一次混淆了 

逻辑的问题和本体论的问题。它仿佛是要宣称：一个事物之不是别的 

某个事物，这是它的一个特性，是那使得它是其所是的东西的一个 

部分。[45]

皮平在他的书中许多地方都告诫黑格尔及其评论者们不要“混淆思 

想的条件和实存的条件”，或 者 “漫不经心地混淆概念的秩序和实在的秩 

序”。尤其是在存在论中，皮平抱怨黑格尔“频繁地从一种‘逻辑的’模 

式滑向一种‘实质的’模式”并提出“一个……基于假定的逻辑必然性 

的关于事物的主张”[46]。

这些评论清楚地表明，皮平分派给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个比我所分派的 

还要受限得多的角色。在皮平看来，这种逻辑学陈述“‘存在’能够可理 

解 地 所 是 的 一 切 ”，但它却并不陈述“‘存在’能够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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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是（6e) 的一切”。它确定了如果事物要被识别为是思想的可理解 

的、特定的对象，那么事物就必须被理解为拥有的范畴结构；但它并没有 

向我们展示出事物为了至少能够存在所必须拥有的结构。然而，在我看 

来，皮平错失了黑格尔所构想的先验的逻辑学的根本教益，那就是：存在 

根本就不再能够同存在被理解为是的样子相区别。黑格尔予以彻底化了的 

“先验转向”的整个要点，就是要终结存在或实存的结构同皮平所继续坚 

持的可理解性的结构之间的区分。与皮平相反的是，黑格尔并没有也无法 

犯 “混淆”逻辑问题和本体论问题的错误；恰恰相反，他表明逻辑问题 

和本体论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不可分离的。这是因为，“存在”只不过就是 

我们通过思想而意识到的东西及其范畴罢了，而对思想的基本范畴的一种 

说明也必然是对存在的一种说明。皮平主张，对于黑格尔来说，在事物必 

须被设想为拥有的规定性和它们作为实存着的事物所必须展现出来的规 

定性之间，仍然应当存在着差别，这一主张表明：他眼中的黑格尔实际 

上比黑格尔本人（或至少比本研究中所呈现的黑格尔）要更加接近于 

康德。

皮平维持逻辑的规定性和实存的规定性之间的区分，可能是受到他的 

这样一种担忧的推动：如果事物真的“彼此对立且相互否定”，那它们就 

会陷人“同所有其他事物的一种坏的无限关联中”[47]。然而，说皮平有充 

分的理由担心这一点，这在我看来是不甚明显的。按照我的解读，黑格尔 

确实认为，同他物的否定的关联构成某物之所是的一个部分。黑格尔据此 

得出以下结论：（a) 事物在根本上是易于被改变并被其他事物所重构的， 

(b) 事物必然同其他的事物相区别并受其他事物的限定。然而，这些结 

论在我看来并不明显地构成问题。可能构成问题的，倒是我们根本无法确 

定一个事物，除非我们已经将它同所有别的事物区别开来这种主张—— 因 

为这样一个任务显然是我们所不可能完成的。但黑格尔并不是在提出这一 

主张。[48]他只不过是在证明，每一个事物都是同其他事物有差别的，并且 

都向其他事物的影响敞开，而这样的差别和可确定性就是事物的固有的特 

征。从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来看，皮平抗拒这种认为同其他事物的否定的关 

联是事物的存在的共同要素的观点，意味着他必须否认事物在本质上是向 

外在的规定敞开的。这也表明，像康德一样，皮平可能更倾向于让存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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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否定和矛盾，将存在理解为是纯粹的肯定性。然而，这不就意味着皮平 

像康德一样，或许表现出了一种“对世界的过分的柔和”了 吗 （ Si 237/ 

1： 276)?

皮平继续保持逻辑的主张同本体论的主张相分离的另一个理由或许 

就是，他想避免把黑格尔变成一个主观观念论者。假如他真的承认了逻辑 

的规定—— 例 如 “否定”—— 确实构成事物的本体论的条件或实存的条 

件的话，那么他就会受他自己对黑格尔文本解读的驱使，将实存着的事物 

也视为是由自觉的反思和理解行动所限定的。然而，这就会把黑格尔变成 

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新贝克莱主义者。相比之下，主张反思和理解行动仅 

仅是任何对象得以被我们所规定的一些先验的条件则远不至于引起反对, 

因为它是一种与对象独立于它们被构想的方式而存在这种观念完全相容 

的 “观念论的”主张。

按照我对《逻辑学》的解读，不存在这种将黑格尔转变为一个主观 

观念论者的风险。这首先是因为，《逻辑学》被理解为是对思想的基本范 

畴，而不是对思想的自觉的运作的说明（因而也就没有这种危险：我们 

可能会被误导，将存在本身思考为是受自我意识限定的）；其次是因为， 

《逻辑学》表明存在拥有同思想范畴一样的逻辑形式或规定性，但它却不 

是由我们的概念或范畴所构成的。黑格尔的主张与贝克莱的主张相去甚 

远。黑格尔的主张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或者新斯宾诺莎主义的，即存在就是 

它在自身之所是，但又由出自思想的一些可理解的形式规定（例 如 “否 

定”和 “自身关联”）所构成。皮平所没有看到的是，黑格尔恰恰是通过 

他对康德的先验转向的彻底化，才被引导到新斯宾诺莎主义这一立场上来 

的。在黑格尔看来，存在本身必然是可被思想所理解的，因 为 “存在” 

恰恰就是我们所理解存在着的东西—— 思想本身着手要去观察、要去直观 

的 “空间”。

注释：

[1 ] 例如参见 Pippin, tfegeZ’cS WeaZism，p. 6。

[2] A. Doz, La logique de Hegel et les probUmes traditionnels de Vontologie 

(Paris: Vrin，1987)，pp.22_ 3_ 亦参见 O.Piiggeler, ed.Z/egW (Freiburg/



Mlinchen： Verlag Karl Alber, 1977), p. 78〇

[ 3 ]  参见11喂1，£/^7/16(§246人(1(1〇: “自然事物不思维，也不

是任何表象或思想。”以及 J.N. Findlay, /fegdf: 1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 p. 22〇

[4] 4 /Jeâ er, p. 124 (沿Ajcs II PI3 Schol.)，以及 Hegel,

56/81 ( § 24 Add. 1)。也参见 £L 144/192 ( § 88 Add.)。

[ 5 ]  在 “概念论”中，黑格尔将《逻辑学》描述为“绝对形式的科 

学” (Wissenschafi der absoluten Form) (SL 592/2: 265) 0

[6] Hegel, Pi? 155/241 ( §127 Add.)•参见  Houlgate， “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in HegePs Science of Logic p- 44 〇

[ 7 ]  黑格尔对哲学的“界限”的看法，参 见 Houlgate， “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in Hegel’s Sciê ice q/* Logic，，’ p. 42 0

[ 8 ]  参见上文第一章第2 5 - 7页。黑格尔对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的批 

判，亦参见 Houlgate，Hegel，Nietzsche，and the Criticism of Metaphysics， 

pp. 96—1120

[ 9 ]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曾经看到的，黑格尔主张，康德保留了思想 

首先是判断的活动这一观念，即便他否认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判断来认识 

事物的真实本性。就此而言，对于黑格尔来说，在前康德的思想和康德本 

人的批判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康德坚持认为人类的知性必须是 

判断的活动，因为—— 不像神圣的知性—— 它不是直观的而是迂回的；这 

也就是说，它必须被给予某物以便思考。由于人类的知性不是直观的，所 

以对于康德而言，人类的直观也就无法是理智的，而必须是感性的；这也 

就是说，它必须通过我们受到事物的影响的存在而产生。康德的结论是， 

人类的判断只能通过感官而被给予某物以便思考。请注意，黑格尔的前康 

德的形而上学家们并不共享康德认为判断的活动有赖于感性直观的观点。

这些形而上学家因而似乎相信，形而上学的对象—— 灵魂、宇宙以及上 

帝—— 能够被理性带到心灵面前，或者被理性所“表象”（参见£168/97 

[ §30])。他们因而似乎相信人类既能够做判断，又能够进行“理智的直 

观”，因为他们将判断看作是由理智（不知为何）所给予我们的。相比之 

下，对于康德来说，人类的知性是判断的一种排除了任何理智的直观的迂

第六章逻辑学与本体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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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活动（参见上文第一章第16-8页）。

[10] Hegel, VGP3： 122-267.

[ 1 1 ]  注意到这一点很有趣，即：黑格尔并不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视为这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而是将他们视为在精神上接近于他本人的 

思辨的哲学；参见豇 76/106 ( § 36 Add.)。

[12] F. C. Beiser, "Hegel, A Non-Metaphysician? A Polemic Review of 

H. T. Engelhardt and Terry Pinkard, eds. Hegel Reconsidered," Bulletin of the 

WegeZ Society q/" Great Britain 32 (Autumn/Winter 1995) : 3.查尔斯.泰勒接 

受了类似的立场，在他看来，黑格尔基本的本体论论点是“宇宙是由其 

本质乃是理性的必然性的精神所建立起来的”，参 见 C. Taylor, //eg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380

[13] 参见 Hegel, SL 530—40/2: 187-200。

[ 1 4 ]  亦参见 Doz, La logique de Hegel et les problimes traditionnels de 

r〇ntologie, p. 44 〇

[15] Kant, CP/? 195 -6/98 (B 79—8 0 ) .亦参见 Hegel， SL 62/ 

1: 59。

[16] 关于康德的先验的逻辑学和黑格尔的本体论之间密切接近但也 

有差异的论述，参见Taylor，tfegeZ，pp. 226- 7。

[17 ] 参见 Hegel， Si 827- 8/2: 5 5 3 ,以及 Doz， La ffe 丑egeZ et

les problemes traditionnels de Vontologie, p. 39。

[18] Hegel, EPM 159, 224/206, 283 ( §§418, 465).

[19] Hegel, EPM 198/253 ( §448 Add.).

[20] 这是我对黑格尔的解释有别于哈特曼的解释的另一个方面。哈 

特曼承认，黑格尔对思想的基本范畴的说明也是“对实在的东西的规定 

或者对存在的规定的一种说明”（“Hegel: A Non-Metaphysical View,” 

P.1 0 3 ) 。 因此，对于哈特曼而言，《逻辑学》是一种本体论：范畴是“被 

把握了的存在的例证，或者是在与思想不同程度的一致中被把握了的存在 

的例证”（PP. 106, 108)。 然而，哈特曼却否认黑格尔的本体论的逻辑学 

能够提供有关事物必然存在的任何独立的哲学证明。黑格尔式本体论接受 

曰常非哲学的意识的种种发现，认为有世界、有存在，但它对于它自己的



第六章逻辑学与本体论 I
\173

存在却“缺乏存在宣告”（P. 11〇)。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根本 

就不证明有限物或任何事物的一个世界存在且必然存在。它只不过描述了 

通过日常经验所给予我们的世界之逻辑的、范畴的结构，它告诉我们世界 

真正来讲是什么（P. 114)。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并不证明任何事物 

存在而是仅仅使得被给予我们的东西成为可理解的，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 

么哈特曼将黑格尔的《逻辑学》看作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本体论（PP. 117- 

8)。我对黑格尔的解读同哈特曼的解读之间的其他差异，参见上文第三 

章第55页和第四章第99-100页。

[ 2 1 ]  亦参见Kant， 211/117 (B 105)。这并不是要否认我们可 

以通过抽离直观来形成范畴的观念。但对于康德来说，范畴仅仅与感性的 

直观一起产生出对象的知识。

[22] 对于康德而言，系 词 “是”在 （由知性所形成的）判断中是将 

对象性而不是将直接性授予我们的直观（参见CPK 251—2/152 - 5 [B 141 - 

2])。之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又指出，这个系词也“设定”一个 

事物的存在（或 者 “设定”一个事物中作为存在的一些性质）（CW? 567/ 
572 [B 626])。然而，我们所设定为存在着的事物，除非它可以被感性地 

直观到，否则还是不能被认识，这一点依然成立。

[ 23 ] I.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 S. Pluhar ( Indianapolis ： 
Hackett, 1987), pp. 284—5 ( §76).

[24]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p.284 ( §76).
[ 2 5 ]  参见 Houlgate,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in HegePs Science of 

Logic,yy pp. 4〇- 5 〇
[ 2 6 ]  参见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2: Y7。

[27 ] 参见 S. Houlgate， “ Hegel and Fichte: Recognition, Otherness， 
and Absolute Knowing, ” 77ie CW # Minimi 26， 1 ( Fall 1994) : 16—7，以及 

S. Houlgate, Absolute Knowing Revisited, The Owl of Minerva 30, 1 (Fall 
1998)： 59〇

[ 2 8 ]康德所谓“本体的概念……不是一个对象的概念”这一主张并 

不与这段话的论证相抵触。按照我的理解，康德在提出这一主张时的意思 

是说，当缺少感性的时候，没有什么“本体”概念可以运用于其上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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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被给予我们。这一主张和康德所做出的更进一步的断言是相当协调的， 

即 “设想某个对象本身……作为先验的对象”以 及 “如果我们愿意把这 

个对象称为本体……那么这对于我们是自由的”（CP/?380-1/33〇 [B 343- 

5 ] ,我的强调）。我在这个讨论中假定“自在之物”、“先验的对象”以及 

(消极的）“本体”这些概念在根本上都是同一个概念：关 于 “某物”或 

者 “等于X 的一般某物”（伽似站以皿声= 幻 的 单 纯 概 念 （C/ ^ 231/ 

151 [ A 104])。关于自在之物和本体的同一性，参见 CP/f 362—4/304—8 

(B 310, 312, 315 );关于自在之物和先验的对象的同一性，参见 CPi? 

424/395 (A 366)。然而，我也认识到，这些概念在康德哲学中常常发挥 

不同的功能。“自在之物”和 （消极的）“本体”概念主要服务于，通过 

允许我们将自在之物设想为不同于它在人类感性条件之下被我们所认识 

的方式来“限制感性的僭越”（ 362/305 [ B 311 ])。相反，“先验的 

对象”概念则常常作为经验本身的一种条件扮演一个更加建设性的角色。 

一方面，它是植人每一个范畴之中，允许我们将我们所直观到的东西设想 

为变在的某物、具有大小的某物或者施加原因性的某物的“某物”思想 

(CP/f 233, 347-8/159, 299 [A 109 , 250]);另一方面，它是允许我们 

将我们的感官理解为受到我们经验之外的某物影响而有的结果的“某物” 

思 想 （ CPft 381/330 [B 344])。然而，不得不说，康德在他使用这些概念 

的时候并不总是前后一贯。

[29] 亦参见 Hegel，£/從 161/209 ( §420)。

[30] 黑格尔对康德时间和空间主观化的批判，参 见 198/253 

(§448 Add.)。康德说时间和空间是直观之先天的、主观的形式，因此 

不能是自在之物的性质这一独断论的陈述，参见CPi? 176, 180, 185/70, 

76, 83 (B 42, 49, 59)。

[31] Hegel, VLM 1.

[32] Pippin, Hegel's Idealism, pp. 5, 39, 16, 169.

[33] Pippin, //egers/f/eaZism'，pp. 177, 171，176，我的强调。

[34] Pippin, Hegel's Idealism, pp. 39^40.

[35] Pippin, HegeVs Idealism, pp. 98, 250.

[36] Pippin, Hegel's Idealkm, pp. 22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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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Pippin, HegeVs Idealism, p. 187.
[38] Pippin, HegeVs Idealism, pp. 197, 201, 216.
[39] Pippin, Hegers Idealism, pp. 224—5, 232—4.
[40] Pippin,故geZ’s /dea&m, pp. 19_ 21，以及 R. Pippin, “ Hegel’s 

Idealism： Prospects,M Bulletin of the Hege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19 ( Spring/ 
Summer 1989) ： 31 〇

[41] Pippin, HegeVs Idealism  ̂ p.232.
[42] Pippin, HegeVs Idealism, p. 250.
[43] Pippin, HegeFs Idealismy p. 98.
[44] “挑选出” 思想的一个对象这种观念，参见朽?011，/% 必 /办- 
, p. 204。
[45] Pippin, HegeVs Idealism, p. 188.
[46] Pippin, Hegel's Idealism, pp. 207, 193, 187.
[47] Pippin, HegeVs Idealism, pp. 197, 201.
[ 4 8 ]  参见下文第十六章注释22 (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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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角色

在 《逻辑学》中，黑格尔告诉我们，在开始进行思辨哲学的时候，无 

需任何东西，除了 “人们也可以视为一种任意的东西的决心 

那就是：人们愿意考察思想本身” （ SL 70/1: 68 [175])。这样一种决心 

要求人们“将人们通常所有的一切反思、一切意见弃置一旁”，仅 仅 “接 

纳当前现有的东西”—— 也就是说，只接纳思想的纯然存在，或者作为 

纯然存在的思想 （ Si 69/1: 68 [175])。〃]正如我在前一章屮所描述的， 

黑格尔的先验演绎所包含的不过就是这种摆脱一切前提假定的行动；因为 

这种行动留给我们一种思想，即：思想在最低程度上就是关于存在的思 

想，而存在最初只不过就是思想所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对于黑格尔来说， 

无前提的逻辑学必须是本体论的逻辑学，因为它只能从有关纯然直接性或 

存在的全然无规定的思想开始。他甚至写道：“开端是存在，此外无他， 

这属于开端自身的本性”（兄 72/1: 72 [179]) 0

因此，任何人都能从事本体论的逻辑学的研究，只要他/她愿意将关 

于思想和存在的一切假定都悬置起来，白手起家，让关于存在的无规定的 

思想自行展开。“要进人哲学中，无需其他准备，也无需另外的反思或线 

索”（S i72/1: 72 [179])。此外，任何对彻底的自我批判和自身规定着 

的自由之现代要求有所留意的人，都应该愿意以这种方式将他/她的假定 

悬置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相信，康德、费希特以及法国大革命 

之后的现代历史处境，对所有哲学上受过教育的人都要求“考察思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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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决心”。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指出的，这种决心是“任意的”，因为它 

是一种尽管合理，但人们却不必非采取不可的自由的决定。然而，从另一 

个角度，也就是从日常的、普 通 的 非 哲 学 的 意 识  

(这种日常的意识不是自由的自我批判的现代精神所推动的，而是紧密地 

结合以日常生活的种种确信）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任意的。日常的意识 

为种种对象和人物所包围，对它们的存在不予质疑，它固执于信念并从事 

着一些习惯性的活动，对于这些习惯性的活动的有效性与有用性，它却看 

不出有要挑战的理由。因此，日常的意识对于抛弃它一切可珍爱的假定而％5 

从纯然的存在开始并不感觉到必要，却更有可能将要求人们悬置起自己的 

预设的呼召视为是危险的或疯狂的。

黑格尔主张，日常的意识同思辨的哲学家和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家们共 

有一个确信（一个为康德所拒绝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能够知道自在之 

物的真实本性。[2]然而，他指出，和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家们相似，却不同 

于思辨的哲学家，日常的意识预设了 ：所有的思想都关联于事物，而绝不 

只关联于纯存在本身。特别是它认为，我们总是意识到经验中的这些特定 

的对象—— 树木、动物、房屋，以及人民。黑格尔告诉我们，意识陷于 

“外在性”之 中 （ Si 28/1: 1 7 ) ;它的立场是：它 “知道与它相对峙 

(Gegen̂ tz) 的具体事物，以及与事物相对峙的它自己”（凡S l 5/3〇)[3]。

它因而并不接受黑格尔所谓哲学能够通过单纯展现关于存在的无规定的 

思想而将事物的本性予以圣化的主张，反而坚持认为，人们只是通过审视 

并注视或龄听事物，通过反思所看见、所听到的东西才发现事物是什么样 

子。因此，从日常的或“自然的”意识的角度来看，被要求从事于对纯存 

在进行无前提的研究，就像是受邀“用头行走”一样。意识视思辨的哲 

学所提出的这种要求为一种“意识所遭受的既无准备又显然没有必要的 

暴 力 （Getmfc)”。黑格尔写道，日常的意识不是由对彻底的自我批判的委 

身，而是由“对自身的确信”来刻画的；从日常的意识的视角出发，思 

辨的哲学看起来简直就像是“颠倒错乱的” ( PW 15/30)。

如果要说服日常的意识认真对待思辨的逻辑学，那么就需要向它表 

明，这样一门逻辑学事实上是一项可理解的并非不合常情的事业。人们 

所需要给予日常的意识的，是黑格尔所谓的达到思辨的逻辑学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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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①。实际上，黑格尔指出，个体有要求这样一架天梯的权利，这 

是一项深植于日常意识的“绝对的独立性”中的权利，是日常的意识对 

自身的一种确信，亦即它毫不动摇地相信它自己关于世界的观点就是标 

准，相信任何可供选择的观点都需要按照它的标准来为自己辩护 

14-6/29-31 )〇

《精神现象学》就是黑格尔打算用来提供这种辩护的著作，他想要通 

过证明思辨的逻辑学或“绝对知识”的立场实际上是日常意识自身的确 

信使之成为必然的，来提供这样的辩护：

邮 在 《精神现象学》中，我 已 经 以 从 它 与 对 象 的 最

初的直接对立起直到绝对的知识为止这一前进运动，来展示意识。这 

条道路穿过了意识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一切形式，并以科学的概念 

(SegT动〇 为其结果。（SL48/1: 4 2 ;亦参见 PAS15/31)

事实上，黑格尔坚持认为，只有对意识本身的一种现象学的分析，才 

能在日常意识面前为绝对知识的立场提供辩护：逻辑学“无法有别的辩 

护，除了概念通过意识而出现之外，对于意识来说，它的一切固有的形态 

都消逝于概念之中，如同消逝于真理之中” （ SL 48/1: 42)。[4]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精神现象学》并没有提供进人思辨哲学的 

唯一可能的途径。那些准备将他们的各种日常的确信悬置起来的人，能 

够绕过《精神现象学》而直接迈向《逻辑学》。黑格尔相信，许多人都 

能通过研究现代哲学的历史而被说服放弃他们的“预设和偏见”。[5]我曾 

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指出过，真正的宗教也能通过教导我们“放弃我们 

的对立的存在”而为无前提的哲学预备道路。因此，那些留心于使徒保 

罗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 要 “心意更新而变化”（罗 12: 2 ) 的呼召的 

人，或许能响应黑格尔弃置日常生活的确信而支持对存在本身保持开放的 

呼召。

① 黑 格 尔 在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谈到了引导自然意识的立场达到科学 

的立场的“梯子”（L eiter)。这个比喻来自《圣经》 中 “雅各的天梯”。哈里斯将 

他解读《精神现象学》的著作命名为《黑格尔的天梯》（f f呀er S LacW er)。——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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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没有被哲学或宗教说服来接受关于世界的日常观点应当以 

怀疑主义来对待，但又想要学习思辨的哲学关于这个世界可能揭示出了什 

么的人，则必须选择通向绝对知识的现象学道路：因为只有《精神现象 

学》才能够证明，思辨的立场是日常的意识本身使之成为必然的。

请注意，日常的意识并不需要被说服：我们能够知道事物或存在的真 

实本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黑格尔来说，意识已经是并且知道它 

自己是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觉知。因此，《精神现象学》并不构成一种替代 

性的、系统的黑格尔式“先验演绎”，因为它并不打算让怀疑主义者相 

信：思想的范畴毕竟适用于存在着的东西。（黑格尔对付怀疑主义者的方 

式，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曾经看到的，是挑战怀疑主义所立足于其上的那 

些假定。）《精神现象学》的目的是要教导日常的意识以及那些深陷日常 

的意识之确信的哲学家：存在不只是我们处在与它的关联中的某种客观的 

东西，相反，它展示了与思想本身相同的逻辑形式，因而能够从思想内部 

先天地得到理解。

黑格尔在不同的地方解释了《精神现象学》的确切的任务，他对 

《精神现象学》同 《逻辑学》之间关系所做的说明是引人注目地前后一■贯 

的。[6]《精神现象学》的任务不过是要将我们从所知道的东西和进行着认 

知的主体本身之间的“意识的对立”中解放出来。例如，在 《逻辑学》 

的导言中，黑格尔写道：

既然《精神现象学》不过就是科学概念的演绎，那么纯科学的 

概念及其演绎在目前的著作中就被作为预设前提。绝对知识是全部意 

识方式的真理，因为，正如意识从前的进程曾产生出了绝对知识一 

样，只有在绝对知识中，对 象 （Gegerwtamd) 同关于对象本身的确信 

seiner W to ) 之间的分离才完全消解，真理同确信以及确 

信同真理才等同了起来。

因此，纯科学预设了从意识的对立中的解放。纯科学包含了思 

想，就思想同样就是事情（S o ch ) 本身而言；或者说，包含了事情 

本身，就事情本身同样正是纯粹的思想而言。（见 49/1: 43)

同样的观点也表达在《精神现象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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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精神现象学》中，每个环节都是知识与真理的区别， 

以及这区别在其中被扬弃的运动，那么相反，科学便不包含这种区别 

及其扬弃，而是由于环节拥有概念（Be# # ) 的形式，环节就将真理 

与认知着的自我的对象形式联合于直接的统一之中。 （ PW 491/589, 

我的强调）[7]

对于意识而言，对象—— 尽管是可知的—— 明显有别于认知着的观 

念。对于思辨哲学来说，更加重要的则是：存在拥有同我们自己的思想或 

关于存在的确信一样的逻辑结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直接与思想相等 

同，或者说，是与思想处在“直接的统一”之中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哲学不会全然拒绝存在采取“在那边”的事物的形式。然而，它将 

从存在不过是思想最低程度内所觉知到的直接性这一观念开始，进而证明 

这种存在表明自己就是（在其他事物之中的） 那些事物的一个领域。哲 

学因而不再考察单纯“在那边”的事物，而是将它们理解为存在本身的 

各种具体模式，其逻辑结构能够通过对存在范畴的检验而在思想之内得到 

确定。就此而言，哲学不是从所有的差异中得到解放，而是从思想和存在 

之间那标志着意识的被预设了的“对立”中得到解放。

现象学的方法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程序是要表明，意识自己关于事物的 

经验最终将它引导到思辨思想的立场。这个程序包括检验意识的不同 

“形态”以及追问不同形态的意识是否完全如它们所宣称的那样经验并理 

解它们的对象。黑格尔主张，意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随 

着意识的每一个形态觉知到它实际经验事物的方式而非它宣称理解它们 

的方式，该形态就转变成意识的一个新的形态。黑格尔认为，以这样的方 

式，意识自己的经验便引导着它去承认：它所觉知到的东西终究不只是 

“在那边”，而是受到某种内在于意识—— 或思想—— 自身中的可理解的 

范畴结构的影响（从 69/1: 67-8 [173-5])。

在这个过程中，意识最初的经验不会被“证伪”。黑格尔不会证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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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单纯错误地将世界设想为是由可知觉的事物或自觉的主体或各种形式 

的社会历史组织所构成的。他将要证明的是：意识的经验表明，世界不只 

是以这些方式被规定。当意识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关于某 

个与之对立的世界的意识，而是变成为对内在于世界和思想之中的普遍 

的、范畴的（categorial) 结构的思想（兄 62-3/1: 60)。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言中详尽阐述了现象学分析所采取的 

方法。这种方法最初需要接受意识在它自己关于对象的觉知和它所觉知到 

的对象之间做出的区分。意识认为自己是直接地觉知到某物存在的，但恰 

恰由于这一缘故，它也将它所觉知到的对象当作真实的、独立于意识之外 

的 （i^S 52- 3/76)。黑格尔主张，这一区分要求意识去考察：它的觉知 

是否总符合对象自身的本性。这个问题可能显得多余。毕竟，“对象”不 

过就是意识所觉知到的东西，怎么可能在对象和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之间 

达不成一致呢？然而，这个问题却不是多余的：因为即便意识将对象等同 

于它所知道的东西，意识也还是将它关于对象的知识同所知道的对象区别 

了开来，并因此留有一种可能性，B卩：意识或许实际上并没有正确地知道 

它所知道的那个对象对象，”黑格尔说，“似乎只是以它为意识所知这 

样一种方式而对意识存在。”但 “恰恰就在意识总是知道某个对象这一点 

上，当下就已经有了一种区别，即：某物对意识是自在的东西，但另外一 

个环节却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对意识的存在” 54/78)。由于 

意识以这种方式在它自己关于对象的知识和对象本身之间做了区分，它就 

不得不追问它自己：这两个环节是否总是彼此一致。因此，尽管在日常的 

意识中并没有彻底的自我批判原则，我们仍然需要确保我们实际上正确地 

理解了我们的对象。我们日常的确信—— 我们确知那有别于我们的东西这 

一事实—— 本身的结构要求我们检验该确信，以便确保我们正确地把握到 

了事物。

在寻求这种确信的过程中，意识无法走出它自己的视角而将它关于对 

象的理解同那仿佛“不从任何角度”被看待的对象进行比较。相反，意 

识不得不去考虑，它的理解是否同对意识本身而是的对象一致。因此，意 

识必须用来评价其知识的适当性的标准或“尺度”（Mq私 就 是 “意 

识在自身以内宣告为自在的东西（ das an s icA )或真的东西 （ das IF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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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 （ PM 53/77)。意识在它自己的知识和对象本身之间所做出的这 

个区分要求意识去考察它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它本身视为它的对象的那个 

东西。

黑格尔相信，这是意识完全有能力回答的一个问题：

意识一方面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关于它自身的意识； 

[一方面是]关于那对它是真的东西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关于它 

对此知识的意识。既然两者都是对同一个意识的，那么该意识本身就 

是两者的比较；它关于对象的知识是否与该对象相一致就将为它所 

知。（P/i.S 54/77- 8)

此外，黑格尔相信，意识总是会发现：它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理解它自 

己的对象。意识的对象不过就是意i只所意识到的东西，但意识实际理解该 

对象的方式却并不总是同它最初认定该对象所是的东西或宣称该对象所 

是的东西彼此重合。

就意识对它的对象实际所具有的理解或知识偏离了它最初认定该对 

象所是的东西而言，“意识似乎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它同对象相一 

致”；也就是说，使它同它最初所陈述的关于它的对象的观念相一致 

(PAS 54/78)。然而，按照黑格尔的说明，意识所已经达到的理解，不是 

通过任何随意的想象，而是通过意识对它自己的对象所表明出来的东西的 

关注，才产生出来的。因此，这一理解无法简单地被拒绝或修正，因为它 

构成了关于对象本身的新知识：它揭示了意识的对象真正来说是什么。因 

此，不得不修正的，是关于对象的最初的观念，因为意识现在根据它已经 

学习到的东西而认识到，从前的观念并非完全合适，而仅仅是将对象呈现 

为它最初向意识所显现的样子：“意识将发现，从前对意识来说曾是自在 

的东西，并非自在的；或者说，它仅仅是对于意识曾是自在的” 54/ 

78)。与此相应，意识现在宣称自己确信：对象拥有一种—— 由意识的 

经验所揭示出来的—— 新的特征，它因而也就转变为意识的一个新的 

形态。

意识的每一个后继形态都通过将它的知识主张同意识自己关于对象 

的特殊观念进行比照而从事于对这些知识主张的一种类似的检验，并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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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该观念的修正。因此，在 《精神现象学》中，意识自始至终都持 

续试图去确保它正确地理解着它的对象，然而，它却是通过将它的理解同 

某个持续变化的标准进行比照而这么做的（ 54/78) a

黑格尔的分析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意识发现它对它的对象的理解实际 

上根本就不符合意识关于一个对象所提出的定义。意识的一个对象据说是 

某种为意识所知但却对立于意识的东西。然而，意识最终却发现，它实际 

上是将它的对象理解为拥有与它自身一样的范畴结构。到了这个时候，意 

识就认识到：它不再只是意识，而且已经成为思辨的思想，或绝对的 

知识。

对它的对象的一种新的理解—— 从而一个新的对象一借以持续不 

断地在意识面前产生出来的这种辩证的运动被黑格尔理解为构成意识的 

经 验 （A /b/inmg) (M S 55/78)。这种经验不是每个个体在他/她自己的 

生活中所必然经历到的一种历史的经验，而是日常的意识自身的结构所合 

乎逻辑地包含着的经验。它是口常的意识借以被它自己内在的逻辑从它最 

原初的感性确信的形态，经由知觉、知性、自我意识、理性、精神以及宗 

教，给带到哲学或绝对知识的经验，尽管是具体的历史个体常常未能领会 

的一种经验。

从感性的确信到绝对知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具体分析清楚地例示了导言中所描述 

的自我发现过程。意识的每一个形态最初都以某种确定的方式来认识它的 

对象，但通过经验却达到对该对象的一种更充分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

黑格尔说：“[我们的]意谓经验到，它[实际]意谓了不同于它所意谓 

的 东 西 的 别 的 东 西 39/60)

一开始，感性的确信认为它自己意识到了不带任何概念或语言中介的 

事物的纯粹特殊性。它将它眼前的事物简单地理解为这个、这里、这时。 M 2 

然而，它自身的经验却表明，它的对象实际上比它最初所相信的要复杂得 

多。意识终究不只是对某个纯粹的、简单的这一个的觉知，而且是对不同 

环节所构成的某个复杂的统一体和连续体—— “一个乃是无数个这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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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以及一个“乃是许多个这里的单纯复合…… [乃是]一个前面与 

后面、上面与下面、左边与右边”（凡s 64/89 - 9 0 ) 的这里—— 的觉知。 

当意识接受了对于它的对象的这种新的观念的时候，它就不再仅仅是感性 

的确信，而且成为意识的一个新的形态：知觉。

知觉接下来发现，它的对象不仅仅是带有杂多环节或“特性”的一 

个统一的事物，而且是不可见的内在之力的具体表达。到这个时候，知觉 

就变成了知性（FerstoM/)。知性发现，事物的内在特征不只是力，而且是 

由规律所统御的力—— 同样的合规律性也统御着知性本身。知性因而就在 

它所面对的事物中找到了它自身的一个维度，从而变成了自我意识。自我 

意识进而发现，它所关联的对象不只是自然界中由力所统御的对象，而且 

是其他一些有生命的、自觉的存在—— 通过承认我们而确认我们自己对自 

身的意识，但它们对我们的承认我们转而也必须予以承认的一些自觉的存 

在 （ PW 111/145)。

自我意识以这样的方式便感受到：一个个体的同一性并不只属于该个 

体，而且是由他/她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所构成的。自我意识于是将它自身 

看 作 “在两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对立的完全自由和独立中……是两个自我 

意识的统一”。这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开始将自身设想为一个“作为我们 

的我，和作为我的我们” （ PM 110/145)。不同的自我意识之间的这种社 

会 的 （以及历史的）统一被黑格尔命名为精神（GeisO, 并被理解为构成 

了那些个体从属于它的“绝对的实体”。

“主人”和 “奴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精神的关系，在其中， 

每一方都密不可分地与另一方相联系：奴仆从主人那里获得指示，主人则 

需要奴仆准备自然对象以供其消费。但主人和奴仆还未承认任何共同的身 

份或者目的。它们的关系因而还不是一种充分的精神的关系，而是一种每 

一方在其中主要关注着它自己，关注着它自己对对方的优越性或从属性的 

关系。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体现在他们所形成起来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中的 

一种共同的身份得到了明确地相互承认的时候，自我意识才成为真正的精 

神。黑格尔主张，这种精神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形态，就是我们在索福克 

勒斯的《安提戈捏》所描绘的古希腊世界中遇到的形态。

到了这个时候，意识的现象学就变成了精神的现象学。不过，意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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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黑格尔的书中突然消失，相反，它始终是精神自身的一个重要的环 

节。这一点可以明显地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黑格尔所考察的精神始终意7&  

识到自己是精神。这也就是说，精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将它自己的社 

会的、历史的以及精神性的特征看作“在那边”的某物一例如，看作 

构成着个体出身于其中的世界。

然而，精神的自我意识并不只是将它自身理解为社会性的、历史性 

的。它也开始将自身理解为有着更深的本体论的基础，理解为存在本 

身—— “实体”或 者 “绝对” ~-所开始展现的自我意识。以这种方式 

既理解了存在又理解了自身的意识或精神，它的形态就是宗教。在宗教 

中—— 特别是在基督教中—— 意识不只是觉知到自然的对象或者它自己 

的社会-精神的特征；它在人类的自我意识中并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而理 

解到：存在本身变为自觉，或者说， “实体”变 为 “主体” 459/

552;亦 参 见 10/23)。基督教通过将存在或者实体想象为“上帝”，

将上帝理解为在耶稣基督里“道成肉身”并在基督死而复活后又变成基 

督徒共同体内的"^甚至是作为这一共同体的—— 圣 灵 （ Holy Spirit) 而 

表达了这一观念。道成肉身进而成为圣灵的这个过程，在基督教看来不是 

偶然的，而恰恰就是上帝的本性的展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在这一 

宗教中，神 性 的 本 质 由 此 就 得 到 了 启 示 。神性的本 

质的启示就在于：他之所是，得到了意识。然而，神性的本质恰恰是当他 

作为精神、作为本质上乃是自我意识的存在而被意识到的时候，才被意识 

到” （ /%S 459/552)。

因此，意识在基督教中发现自己被包括在作为媒介的绝对的、“神性 

的”存在中，通过这一媒介，存在本身就变成了自我意识。然而，宗教 

的自我意识也在其他方式的存在中发现自身。因为它将“神性的”存在 

或者上帝（以及爱）理解为无限的、永恒的“本质”或者概念 

(P/tS459,464-5/552,558-9)。因此，对于宗教而言# 绝对的、“神性 

的”存在不仅借由人类而变成自我意识；它还拥有与人类思想一样的逻 

辑结构，尽管是以无限的而非有限的形式。这就是辩证理性或者否定性的 

结构，也就是一个人通过否定或“致死”他本来所是的而成为他真正所 

是的那一过程的结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对象在与意识的关系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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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SeZ6w) 而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神圣的本性是人类的本性 

所 是 的 那 同 一 个 东 西 它 就 是 所 直 观 到 的 统 一”，就此而言， 

“意识直接地在对象中知道它自己，或者说，意识在对象中启示自身” 

(P/iS 459-60/552—3)。

可意识却仍然将“神性的”存在—— 无限的理性、道或者上帝一  

设想为意识的“对象” 设想为最初至少是完全有别于人 

类意识本身的东西 （ /%S 459/552,我的强调）。诚然，上帝在人性中实 

现了它自己（或不如说它本身）并拥有同人类思想一样的逻辑结构， 

M S 但这一神圣的自我实现过程却被理解为上帝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它 

被设想为“某 种 异 己 的 赎 罪 行 为 ”。换言之，神性存在借以发 

展为人类存在的那种力量，被认为只存在于神性的存在中；有意识的、 

人性的自我“并没有在它自己的行为本身中发现”这 种 力 量 （ PW 

477—8/573)。

然而，当宗教的意识承认这种力量实际上终究不是异于我们，而是那 

既在存在本身中又在人类意识自身中运行着的属于辩证的理性或“概念” 

(&^奶 的 力 量 时 ，宗教的意识就转变成了绝对的知识。到了这个时候， 

意识就不再是意识本身，而是变成了思辨的思想：因为意识的“对象” 

不再只是“在那边”的存在，而是内在于存在和思想自身中的普遍的理 

性 （ PfcS 490-1/588—9)。

宗教与思辨的哲学

黑格尔主张，思辨的哲学与启示的宗教—— 也就是基督教一 •拥有相 

同的内容。它们都揭示了有关存在的同一个真理，这就是：存在是通过人 

性并作为人性而变为自觉的精神的那个过程。哲学将这个过程理解为是普 

遍的辩证理性—— 作为辩证理性的存在—— 的工作。它知道真理是“思 

维 （DenAera) 或纯粹的本质，知道这思维是存在（Seh) 和 定 在 （£)a- 

seh)，知道定在是它自身的否定，因 而 是 自 我 黑 格 尔 补 充 说 :  

“启示的宗教所知道的正是这个。”（凡S 461/554)

然而，宗教却把存在、绝对的理性或否定性设想—— 或不如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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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stellt) —— 为神圣的理性或者上帝，它在根本上不同于我们，但却在 

我们之中并通过我们而变成精神。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宗教仍然受到 

“意识的对立”的拖累：“启示宗教的精神还没有克服它的意识本身”。它 

意识到“那变为精神的绝对理性”是它的对象。我们被告知，“ 一般而言 

的精神，以及在精神之内区分着的诸环节，都 落 在 表 象 屮 ， 

并落在对象性（& # 似 油 的 形 式 中 ”（P/jS479/575)。尽管宗教 

早在哲学之前就表达了存在是变为自觉的精神的那个过程这一真理，但黑 

格尔却认为“唯有[哲学的]科学才是精神关于自身的真知识” 

488/586)0

相比于宗教，思辨的哲学并不将绝对的理性视作单纯只是意识的对 

象，而是将这样的理性理解为存在以及人类思想本身的内在本性。存在以 

辩证的、合乎理性的方式发展，而人类的思想（当它正确地思考的时候） 

也遵循着同样的辩证法。此外，只有通过它自己的合乎理性的活动，思想 

才能确定存在本身的理性活动的确切的结构。这也就是说，思想只有通 

过—— 在思辨的逻辑学中—— 实现思想的真正之所是，它才能够建立起存 

在之所是。在 《逻辑学》中显而易见的是：思想并不支配它的理性的、 

辩证的发展道路；它也不将这种辩证的洞见作为来自“高天至上”的他 

者的礼物来接受。它通过阐明那内在于它自身的思维活动之中从而由它自 

身的思维活动使之成为必然的东西，来发现它自身的辩证结构并因此也发 

现存在的辩证结构。因此，存在通过我们自己的理性活动而被认知为在根 

本上是同我们一样的理性活动。[8]

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束的时候所做的断言，“那在宗教 

中 曾 是 内 容 或 关 于 某 个 他 者 的 表 象 的 形 式 的 ，在这里就是自 

我自己的行动的形式”（P/iS 485/582)背后的含义。在这里，很容易将 

黑格尔误读为单纯只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这一概念替代了“上帝” 

这一宗教的概念—— 仿佛是我们，而不是上帝，才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一 

般。然而，黑格尔不是那种类型的主观观念论者，他并不否认人类思想本 

身是存在或者“实体”的产物。理性的知识无疑是“自我自己的行动”， 

但黑格尔立即指出：理性的知识也是“实体”的知识，更确切地说，是 

那本身就是“关于其行动的知识”的实体的知识。因此，黑格尔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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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除实体或存在那一方同认知着的自我这一方之间的所有的区别，也不 

是在将前者还原为某种由后者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黑格尔的意思是，理性 

的思想通过它自己的活动而知道它自身在形式上同实体或存在是一致 

的—— 从而，如他所指出的，知 道 “主体即实体”—— 并且也将实体或 

存在理解为是本身造成了我们自身所是的那种认知。黑格尔再一次出色地 

将准康德的洞见同准斯宾诺莎的洞见结合成一个洞见，目卩：我们通过我们 

自己的概念活动而知道存在的结构，并且，我们通过这个活动而知道存在 

本身在我们中意识到了它自身。

通过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认识到存在是那在我们中取得了自我意识 

的普遍的、辩证的理性，从而认识到存在是与我们完全一样的理性，在黑 

格尔看来，这一事实将思辨的哲学同宗教区分了开来。在宗教中，对 

象一 - “上帝”—— 只是潜在地（抓士/〇同我们一致。这就是说， “上 

帝”展现出与我们所展现出的一样的辩证结构，并且在一个人中道成肉 

身，但它终究是不同于我们的。因此，在宗教中，我们将自己看作关联于 

并受惠于某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真理……在宗教中同宗教的确信 

仍不一致” （ PW 485/583)。相比之下，在哲学中，我们在存在本身中所 

看到的，恰恰就是内在地构造着我们自己的思维活动的那同一个理性，而 

存在在根本上是某种不同于我们的东西这一观念也消失殆尽了（尽管就 

它先于我们并且当人类不再存在时它将继续下去而言，存在始终无法被还 

原为我们）。通过如此消融掉存在的这种仍然保留在宗教中的残余的他异 

性，哲学就充分地理解了宗教只是想象到并感觉到的真理。

从宗教向思辨哲学过渡，不过意味着要克服掉绝对的理性就是意识的 

“神圣的”对象这样一种观念，并释放出该理性实际上在存在和思想自身 

中都是普遍而内在的这样一种思想（参见m  416/502- 就 《精神现 

象学》从感性的确信以来的整个分析都服务于动摇意识的这一确信——  

它充分地理解它的对象—— 而言，这种克服是由《精神现象学》的整个 

发展过程使之成为必然的。然而，向哲学的过渡又特别地是由启示的宗教 

来推动的。这是因为，基督教本身就削弱了它由以开始的上帝和人性之间 

的区别。这首先发生在上帝成为作为宗教信众共同体的圣灵这一教义中。 

因为在将上帝认知为精神（spirit) 的过程中，这些信徒实际上将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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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认知为精神。他们诚然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上帝所已成为的东西，但 

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就是上帝的具体的自我意识，就是上帝的精神。按照黑 

格尔的观点，这并非只是对基督教信仰所做的一种哲学上的再阐释，相 

反，它根本上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本身。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本身就克服 

了上帝不同于人性这一观念，并引导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作为精神的上帝 

的意识，同时就是我们对我们自身的意识。因此，精神并非只是我们意识 

的 “内容”或 者 “对象”，而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我们之所是。“精神这 

一 概 念 黑 格 尔 说 ，“被绝对的本质向之启示的那种宗教的意识所直观，

后者扬弃（a+ to) 了它的自我和它所直观到的东西之间的区别。”

477/572)

可如果基督教已经克服/ 意识的立场，为什么又要转向哲学呢？因为 

基督教作为宗教意识的一种形态，仍然将绝对的力量思考为“上帝"，上 

帝开始联合它自己与人性，但终究在根源上是不同于人性本身的。基督教 

从未公开承认它所想象为“上帝”的事物实际上是既作为存在（或 “世 

界”）又作为自觉的人性而存在着的普遍的理性。宗教因而保持着这样一 

种挥之不去的含义，目卩：哪怕上帝本人与我们和解，它都仍然是同我们分 

离的。结果就是，宗教的意识在认识到自己与上帝合一的过程中所感受到 

的满足，“始终背负着某个彼岸的对立”，而人性与上帝的最终和解就被 

投射到一个不确定的延迟了的未来（ PAS 478/574)。相比之下，哲学是这 

样一种知性，它认为我们现在就完全“同上帝和解”，因为上帝真正来说 

毕竟不是某种不同于我们的东西，而是内在地构造着存在以及我们自己的 

思想的普遍理性。因此，哲学的理解是： “理性……就是绝对的力量”，

或者引用黑格尔的一句最著名的话来说就是：“凡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凡 MS 

现实的就是理性的。”[9]

当然，黑格尔的主张并不是说，人类要在每一件他们所做的事上都遵 

循理性的命令。我们必须学习理性是什么、理性做了什么，以及理性要求 

我们什么，而我们总是有可能没有学到这些或者没有留意我们所已学到的 

东西；因而即便在现代理性社会中，犯罪、贫困以及战争常常也是可能发 

生的事情。然而关键在于，当我们犯罪或者不合理地行事的时候，我们是 

未能遵循既是我们自己的也是内在于存在本身之中的理性要求的。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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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性来行事，这种失败也有我们所无法否 

认的合理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我们做什么，理性总是“现 

实的”。或者，正如宗教的意识所常常指出的，上帝在每一件我们所从事

的事情上做工。

在本章稍早的时候我曾经指出，《精神现象学》的任务是要向那些没 

有被哲学史或宗教所说服去悬置日常生活的确信并去从事思辨哲学的人 

说明：这种哲学实际上正是他们所珍视的确信合乎逻辑的结果。在黑格尔 

的现象学的分析过程中，逐渐明显的是：宗教—— 特别是基督教—— 对这 

个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是由我们日常的确信使之成为必然的，而意识则为 

基督教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要求，成 为 （黑格尔意义上）哲学的意识。 

因此，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日常的意识屡屡因抵制宗教而误人歧途，正 

如它因抵制思辨哲学（并且甚至是如它因抵制意识在根本上是社会的、 

历史的、道德的，以及审美的意识这一观念）而误人歧途一样。众所周 

知，宗教并非通向思辨哲学的唯一通道—— 人们唯一需要的，是那种不带 

前提地考察思想本身的决心一 但它确实提供了一条通往哲学的路。因为 

它教导我们，真理临到那些预备放弃或预备“致死”他们最宝贵确信的 

人身上，用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中的话来说就是：“凡丧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路 17: 33)。《精神现象学》表明，因我们自己的世俗确 

信的动荡不安而成为必要的宗教信仰将意识引导到思辨哲学的方向。

我应当顺便指出，黑格尔对宗教所做的现象学说明不应与他后来的宗 

教哲学相混淆。黑格尔的宗教现象学是就宗教乃是意识同对象（上帝） 

的一种关系而考察宗教的，尽管这种关系通过上帝与人性形成为自我认知 

着的精神这一观念而削弱了意识自身的观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则是就宗 

教乃是认知真理的一种方式来考察宗教的，尽管这种认知是通过意识、 

“表象思维”和 “感觉”来进行的。宗教哲学将表明，宗教通过将我们只 

有在哲学中才充分理解的普遍理性力量和否定性表象为“爱”并信仰它， 

W 而补充了哲学。因此，关于宗教的f f学要比关于宗教的现象学更为强调宗 

教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持久的积极意义。[〜相比之下，宗教现象学所强调的 

是：如果我们要成为思辨的哲学家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放弃宗教的观 

点。它表明，宗教通过设想上帝与人性之间的“和解”而指向它自身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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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哲学。它同时也表明：宗教本身通过将放弃的意愿设想为真正的宽恕 

的精神，而帮助我们放弃宗教意识所具有的形式，尽管这么做只是为了从 

事哲学，而不是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黑格尔来说，宗教在日常生 

活中始终是中心性的）。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评论过的，宗教的意识在《精神现象学》中出现 

于这样一个时刻，在那里，“自我确知着的精神赦免了罪恶……放弃了它 

固有的单纯性和坚硬的不变性” （ 《 ^  477/572)[111。按照黑格尔的观点， 

这种放弃的准备—— 例如，放弃上帝与人性之间的对立—— 充满于作为一 

个整体的充分发展了的宗教意识中，并最终合乎逻辑地导致向哲学或绝对 

知识的转变。

放弃

绝对的知识不是宗教的意识，但它也要求对放弃有所准备，因为只有 

当 “我”避免了 “以同实体性与对象性的形式相反对的自我意识的形式 

来 坚 持 自 己 ” 4 9 0 /5 8 8 )的时候，意识才能成为哲学 

的、存在-逻辑学的（onto-bgical) 思想。我们应当记得，绝对的知识并 

不是通过表明我们能够获取通往事物渠道的方式而跨越意识与事物之间 

的鸿沟的；它只是首先将意识与存在在根本上是分离的这种观念悬置了起 

来或予以放弃。然而，绝对的知识并没有以谢林那样的方式通过仅仅 

“将差异丢到绝对者的深渊里”而 “悬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立。黑格尔处 

理一切对立的成熟的方式—— 在 《精神现象学》中以及之后—— 不是断 

言这些对立预设了一个它们消解于其中的统一的绝对者，而是让这些对立 

自行消解。绝对的知识，他说，就在于“这种表面上的无动于衷，仅仅 

只 是 观 察 差 别 如 何 在 它 自 身 中 运 动 并 返 回 到 它  

的统一之中”（凡S 490/588)。

如果我们要遵从《逻辑学》与 《精神现象学》—— 两者都是有关绝 

对知识的作品—— 所共有的洋细的论证的话，那么这种通过让对立自行毁 

灭而将对立予以放弃的准备就足必需的。[121《逻辑学》不是通过在某种预 

设了的“更高的统一”中克服或“取消”对立，而是通过允许概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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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它们自己的“有限性和它们假定的自为存在的非真理性

i/fresFiir-sicyi-seiVi-SoZfo/w)”（兄39/1: 30)[13」而向前行进的。因此，概念 

就成为流动的，

当纯粹的自身确信……放弃了它的自身建立之固 定 性 （&  

/^e)，不仅是我自身在与不同的内容相对立中所是的那种纯粹的具 

体东西的固定性，也是……设立在纯粹思维的元素中[亦即范畴之 

中]的那些不同的东西的固定性的时候。 20/37)

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中确切地看到，概念成为“流动的”究竟意味着 

什么。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 《逻辑学》中，概念成为“流动的” 

这一进展，是通过观察“存在”和 “虚无”这些概念所假定的独立性的 

自行毁灭，而不是通过预先假定这些概念只不过是某个支配性的、综合的 

整体的各个环节而造成的。

这一进展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同样的方式被造成。意识的一个形 

态通过自行剥夺掉它对起初如此确定的东西的确信，从而让自己感受到 

“暴力”，而合乎逻辑地发展到另一个形态 （ PM 51/74) ̂ 因 此 ，意识通 

过丧失它自身的确信—— 放弃它起初对它自身以及对它的对象的构 

想—— 并通过开始以新的方式理解自身而向前进展。这个进展无疑是被造 

成了，否认黑格尔的思想向前进展将会是荒谬的。但意识之向前推进，纯 

粹是因为它丧失了它自信立足于其上的貌似牢固的基础，而不是因为它受 

到绝对知识的引诱或者为某种预设的辩证法的力量所驱使而被目的论地 

牵拖向前。对于自然的意识而言，黑格尔写道， 《精神现象学》的道路 

“具有否定的意义，而那乃是概念之实现[即绝对知识之出现]的东西， 

在意识看来，毋宁正是它自身的丧失”（P M 49/72)。

《精神现象学》因而首先是一部怀疑论的、解构性的作品，它引发了 

“对通常所谓自然的想法、思想和意见的绝望” 50/73)。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它类似于笛卡儿的第一沉思，后者也致力于通过首先松懈我们 

日常先见所拥有的固执，而将读者引导到对真理的哲学的理解上。然而不 

同于第一沉思那种由哲学家的企图心所驱动的怀疑主义，在 《精神现象 

学》中发挥作用的怀疑主义，恰恰是由作为现象学研究主题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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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施的。此外，这种怀疑主义是通过意识—— 当它的每一个形态都致力 

于确保它实际上如它所以为地那样理解它的对象时—— 无意中反对自己 

而得到实施的。因此，意识的每一个形态都因为它自己试图肯定它的确信 

而被迫放弃它的确信。

意识并不是在试图成为不同于它所是的任何东西，也不是在试图达到 

某个预定的目标，例如绝对知识^它只是在试图静止不动，试图是其所认 

为自身是的东西：直接地确信这一个，或者受制于奴隶状态，等等〇然 

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意识摧毁了自身并迫使自身成为某种新的东西。 

这就是内在于意识自身中的理性—— 意识自己的内在的逻辑—— 借以将 

意识转变为某种不同于意识自认为是的东西的“狡计”。在黑格尔看来， 

甚至现象学的知识本身也是狡计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任凭意识的每一个形 

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摧毁自身，正如思辨的逻辑学家将会任凭每一个范畴 

通过它自己固有的逻辑而将自身转变为一个新的范畴那样。用黑格尔的话 

来说就是，现象学的知识和哲学的知识都是

一种狡计，它似乎并不行动，却冷眼旁观规定以及规定的生命如 

何恰恰因为自以为在努力自我保持和追求特殊的兴趣而是相反的情 

况，而是一种自身瓦解着并成为着整体之环节的行动。 {PhS 2 /  
53-4)

《精神现象学》开启了一种系统的、内在的怀疑主义，明显不同于彻 

底自我批判的哲学家从一种不为意识&身所共有的立场出发而催促曰常 

的意识悬置其各种假定的那种“外在的”怀疑主义。诚然，这种外在的 

怀疑主义或许能够成功推动日常的意识朝向思辨的哲学。然而，通过 

《精神现象学》，以下的事实才变得明显：日常意识的各种确信必然摧毁 

它们自身，绝对知识实际上就是这种意识所爱惜的一切之合乎逻辑的 

产物。

《精神现象学》为谁而写？

《精神现象学》展现了意识的各个形态是如何合乎逻辑地相互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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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发展为”彼此的。然而，日常的意识也有可能拒绝接受来自 

《精神现象学》的教益，正如它也能抵制来自彻底的自我批判的命令一 

样。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实际这么做的个体和社会将仍旧受制于黑格尔 

在他们自己的确信中所识别出来的各种张力，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自由 

坚持那些确信并拒绝新的确信。没有人能被强迫成为一名宗教信徒，或者 

成为一名纯粹的哲学家，即便是通过他/她自己的立场的内在的逻辑。

因此，人们极有可能坚持认为，无论现象学家的论证看起来多么可 

信，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通常划分都是不可化约的；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 

实际上就“封锁了进入哲学的途径”，亦 即 无 前 提 的 教 导 （ SL 45/1: 
38)。这样虽然是很不幸的，但如果人们坚持他们的日常确信，那么除了 

任由他们各行其是之外，最终他们都将一事无成。按照黑格尔的观点，那 

些拒绝考虑他人的意见并宣称自己“对于反对他的人已大功告成”的人， 

最终是在“用脚践踏人性的根基”（P/iS 43/64 - 5 )。就 像 那 种 “陶醉于 

自己的知性”的 “赤裸的自我”一样，他们表现出一种“我们必须听之 

任之的满足，因为这种满足逃避普遍者，只追求自为的存在”（P/tS 52/ 

75)。《精神现象学》显然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那么，《精神现象学》究竟是为谁而写的呢？黑格尔文本的潜在读者 

必须已经预先倾向于赞同他了吗？并非如此，但他们至少必须容纳这一建 

议，BP: 日常生活的种种确信可能会证明自身是成问题的，并将意识引导 

到一个它并不期待要去的方向上。按照我对此的理解，《精神现象学》预 

期它的读者是一些普通人（以及依附于日常信念的哲学家），他们不为哲 

学的自我批判的现代精神所动，从而需要被说服：黑格尔的无前提的、本 

体论的逻辑学是一门经过证明的、有益的科学。这类人将全神贯注于日常 

经验的世界。但他们无法完全固执己见；他们必须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关 

于世界所可能揭示出来的东西有一些兴趣，并且对它可能展示有关他们自 

己日常信念的事情保持开放。因此，《精神现象学》所针对的是那些尽管 

沉浸于每日生活的确信，但却共有一种思想开放的读者，这种思想开放具 

有真哲学的特征。这种思想开放或许来自某种基本的伦理风度和伦理天 

分，甚至可能起源于宗教。至于这些读者，人们则必须假定，宗教并不导 

致他们实际地将他们的日常确信悬置起来并开始不带前提地进行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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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但宗教确实鼓励他们至少去考虑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的日常确信 

可能会毁灭自身。

《精神现象学》的预期读者所具有的意识预料到了绝对知识的观点， 

但它并不是充分意义上的绝对知识。它共有绝对知识的这种任凭事情自身 

发展的决心，但却尚未拥有思想能够纯粹发自内部来认知存在的真实本性 

的自信。从事于对意识进行现象学的研究的哲学思想也不是充分意义上的 

绝对知识。然而，将从思想内部出发来认知存在的形式这一主张给悬置起 

来的，正是绝对知识，而非思想开放的日常的意识，后者还有待于说服它 

能提出这一主张。哲学必须以这种方式弃置它自己的本体论的信念，因为 

它不能简单地在对意识所进行的教化中预设它自己的立场。因此，《精神 

现象学》并不陈述一门关于意识的哲学；它不是由纯粹的思想来进行的 

有关意识终究是什么的研究。它只不过是一种关于意识经验自身并经验世

界的方式的研究， 一 种关于意识自己的许多确信的研究-----种对显现于

意识的东西及其世界的逻辑的说明，而非一种对存在或意识自身之充分真 

理的展现。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要将他的研究命名为现象学——  

关于现象的逻辑一 ■而非哲学的缘故。然而，《精神现象学》却证明，意 

识的种种确信本身就通向绝对知识，也就是通向那种既导致了哲学的本体 

论也导致了现象学本身的思想模式。[14]

从 《精神现象学》到 《逻辑学》

《精神现象学》通 向 《逻辑学》的立场。然而在《精神现象学》结 

尾处的绝对知i只却并不直接地瓦解为《逻辑学》由以开始的纯存在思想。 

《精神现象学》结束于一个承认，即：存在本质上是普遍的、辩证的理 

性，或者说是概念—— 是形塑着我们自己的思维活动的同一个理性 （ MS 

491/589)。这改变了我们同存在的关系，因为存在不再被视为意识的对 

象，好像某种根本上与我们关于它的知识或思想不同的东西一样。相反， 

我们现在领悟到，我们能够仅仅通过确定思想本身的真实特征—— 也就是 

通过成为真正地自觉的，而确定存在的真实本性。绝对的知识因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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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确信，它一方面不苒与对象对立而是使得对象内在化， 

知道对象就是自己本身，而另一方面又放弃了把自己作为一种与对象 

对立并仅仅是对象毁灭的东西的知识，将这种主观性予以外化（弃 

绝）并且是同它的外化的统一。（SI69/1: 68 [1 7 5 ])[15]

意识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瓦解了，因为我们发现两者拥有同样的确定 

的特征：两者都是否定性，都是辩证的理性，都是概念。然而，随着两者 

之间对立的瓦解，出现了一个新的任务：详细地确定存在的真实本性。存 

在已不再被视为仅仅是意识的对象，而且被视为在结构上等同于思想，并 

且是可以从思想本身中得到理解的。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 

指出的，“既然……精神已经贏得了概念（Begn系)，它就在其生命的以太 

中 展 开 定 在 和 运 动 ZJaseira ，并且就是科学”

(P/jS 491/589) 〇

如果现在对存在的这种新的理解不是要受此前意识所形成的各种存 

在观念的支配，那么这些观念显然就必须被弃置一旁。我们必须保持一 

i f i g 种伦理的、宗教的，或简单地只是智识上的意愿，任凭思想内在地展 

开；但我们却必须积极地遗忘掉存在由许多可知觉的自然对象以及社会 

历史生活所构成这一想法。[16]我们也必须将存在在《精神现象学》结束 

时由宗教所容纳并为绝对知识所接收这种观念抛诸脑后，也就是说，将 

存在是借由我们而变为自觉的那一辩证过程这种观念抛诸脑后。这就意味 

着，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存在是可以被思想所规定的这一简单的观念，同时 

将意识所具有的关于两者的任何确定的观念都悬置起来（参见 Si 69/1: 

68 [175])。

因此，《精神现象学》并不直接结束于《逻辑学》所开始的地方——  

关于存在本身的纯粹思想，它结束于一个标志着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的对 

立消失的确切观念：存在是普遍的理性（SegrxJ)①。意识立场的这种瓦 

解进而使得思想面对这样一个任务，B卩：先天地确定存在的本性，而不考 

虑任何由意识所形成的关于存在或思想的观念。因此，《精神现象学》的

①霍尔盖特在这里写的是 reason (理性），但在括号中写的却是B egriff (概 

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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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怀疑主义留给我们一个同彻底自我批判思想的怀疑主义一样的任 

务。如果我们从《精神现象学》达到这一任务，那么我们只有首先将有 

关存在的确定观念—— 《精神现象学》本身结束于它，而它最初提出了 

这一任务一一悬置起来，才能执行这一任务。

《逻辑学》的计划不是要去分析那包含在作为“理性”（或作为“精 

神”）的存在的确定观念中的东西，哪 怕 《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知识在 

这一观念上达到了顶点。无论我们归给它的是哪一条路线，《逻辑学》的 

计划都单纯只是要展开内在于纯粹的或绝对的知识本身中的东西，也就是 

内在于思想和存在的简单统一中的东西，这个统一最初不过是关于纯然、 

直接的存在的无规定的思想。[17]

注释：

[ 1 ]  亦参见 Hegel, 124/168 ( §78)。
[ 2 ]  参见 Hegel， 54, 65/79, 93 ( §§22 Add.，26)。
[ 3 ]  亦参见 Hegel， Si 6 2 -3 /1 : 60。
[ 4 ]  在我看来，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两部最好的研究是： 

J.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V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 Cherniak and J. Heckman ( Evanston, 111.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Q. Lauer, 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6)0

[ 5 ]  我认为，这就是黑格尔在《全书逻辑学》§ § 2 6 -7 8中对哲学历 

史所做回顾背后的主要目的，参见紅 65-124 /93 -168。
[ 6 ]  参见 Houlgate, “ Absolute Knowing Revisited, p. 61 〇
[ 7 ]  亦参见 Hegel, PAS 21—2/39， and Si 28, 60, 62, 68/1: 17, 

57, 60, 67 (173) 0

[ 8 ]  当然，说存在是理性的活动并不是要否认偶然性在存在中（既 

在自然中也在历史中）的位置。对于黑格尔来说，存在着偶然性这也是 

合理的，并且从存在到自我意识的理性发展过程也是由这种偶然性所中介 

过的；参见第六章第118页。

[9] Hegel，1/GP3 : 3了2 , 以及《? 2〇/24。亦参见 £L29A7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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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参见 Houlgate, •An/refroductiontoWegeZ，pp. 242—75。
[11] 亦参见 Hegel，P/iS 409, 484/494, 581。

[12] 参见 Houlgate, “ Absolute Knowing Revisited,” p.64。

[13] 亦参见Hegel， 82/114 ( §41 Add. 1): “它们必须在它们自 

身中规定它们的界限并指出它们的缺陷。”

[14] 不同于康德的现象，黑格尔的“现象”不是受直观的不可化约 

的主观形式所限定从而与如其可能是自在的存在相隔绝的经验。黑格尔的 

“现象”是直接意识到存在本身但却并不充分地理解它所意识到的存在的 

这么一种经验。对于黑格尔来说，日常的意识能够被带到对存在自身的一 

种真实的、无阻碍的理解上，但这在康德看来则是不可能的。

[15] 参见 D. S. Stem, “The Immanence of Thought: Hegel’s Critique of 

Foundationalism,” TTieOwZq/1 Afineroa 22, 1 (Fall 1990): 33。

[ 1 6 ]  参见 M.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Die kritische Funktion der He- 

gelschen Log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0) , p. 113〇

[17] 参见Hegel， SL 69/1: 68 (175)。在否认绝对的知识在《精神 

现象学》的结束处直接瓦解为《逻辑学》由以开始的纯存在思想时，我 

对马克尔的黑格尔解读持有异议。我充分赞同马克尔的观点：“《精神现 

象学》不是用来通过预先确定科学认知的方法、方式或本性，或是为这 

些东西奠定基础，而对科学的概念进行演绎的”，以 及 《逻辑学》本身 

“既不是开始于，也不是开始以……知识的任何结构”。然而，相比于马 

克尔，我相信在《精神现象学》的结束和《逻辑学》的开端之间一定发 

生了某种抽象行动，在其中，我们特别地在《精神现象学》的结尾处将 

关于存在和精神的确定的观念搁置起来。参见 Maker, P/iiZtwop/iyMMout 

Foundations, pp. 72 —3。



第八章准备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解释了我所认为的黑格尔《逻辑学》的计 

划，以及与我对该计划的解释相反的一些其他的重要解释。我所理解的黑 

格 尔 《逻辑学》是一种后康德的本体论。它并不向我们提供一个对某种 

假定的对象—— 例如精神或绝对者—— 的描述，而是从存在的无规定的直 

接性开始，并揭示出一切合乎逻辑地包含在这种存在中的东西—— 存在所 

是的一切。然而，在康德之后，我 们 只 能 通 过 理 解 存 在 意 味 着  

什么—— 也就是通过揭开一切内在于有关存在的思想或范畴中的东 

西—— 来发现存在究竟是什么；并没有一条可替代的路线通往有关存在的 

根本性的知识，例如神秘的直观、神圣的启示，或者经验的观察。因此， 

后康德的本体论必须采取《逻辑学》的方式。黑格尔的《逻辑学》因而 

延续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形而上学的演绎试图确定思想的基本范 

畴的工作，而与此同时也就延续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试图确定何物 

存在以及何物必然存在的工作。

我在这里特别提到斯宾诺莎，因为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最为接近地预见 

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家（至少是类似黑格尔自己所界定的“前康德的形 

而上学家”）。这是因为“实体”不是被斯宾诺莎理解为某个存在或某个 

东西，而是被理解为存在本身；并且他的方法只不过是要确定从实体的本 

性中所必然得出的一切。使得黑格尔同斯宾诺莎分道扬镳的，是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观点，即：“实体”是一个太过确定的概念，无法从它来开始哲 

学，而斯宾诺莎过度预设了实体的结构—— 实体排除否定，拥 有 “属性” 

和 “样式”。我已经证明过，由于黑格尔不从任何有关存在或思想的确定 

观念出发，所以他既有别于斯宾诺莎，又有别于康德。他并没有从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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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假定存在是自因的实体，或者思想在根本上是判断，而是从存在和思想 

都是纯然无规定的这一观念出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的《逻辑 

学》是无前提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逻辑学》缺乏历史的或解释学的前提。相反，无 

前提的逻辑学是彻底自我批判和彻底自由的现代要求以“既定的”方式 

而使之成为必然的；它预设了一种放弃我们有关思想和存在的指导性假定 

的准备。然而，《逻辑学》却又是无前提的，因为它并不依靠任何奠定性 

的原则。黑格尔并没有预设什么步骤规则、自明的定义，或者预见性的结 

论，而是从一个纯粹无规定的思想出发，任凭它朝它所愿意的方向发展。

《逻辑学》的读者因而并不需要在着手研究思想和存在之前就掌握任 

何特别的哲学技巧。他们不需要预先知道，如何 将“正题”和 “反题” 

“综合起来”，或是如何协调对立的双方。他们所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带 

着开放的心态，专注于有待考察的范畴，并引申出可能内在于该范畴中的 

无论什么东西。

然而，在我们进人第二部分的《逻辑学》的文本之前，我对读者有 

五个要求。第一，深思熟虑各种存在范畴或存在模式本身的逻辑的结构， 

尽量避免依赖经验性的例证来理解黑格尔所说的话。在心灵的许多习惯 

中，那尤其难于遵循《逻辑学》的论证的，就在于拿起一个范畴却思想 

着 “某种别的东西” （SL 41/1: 3 2 )— 也就是表象着某物或者想象着 

某物实际被摧毁，而不是理解是“某物”或 是 “有限的”之逻辑的结构。 

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在一个概念上，除了概念本身之外，没有什么再 

要去思考的”（虹 27/45 [ §3])。因此，我们唯一应当考虑的就是，那 

些构成一个特定概念的抽象规定—— 例 如 “存在”、“非存在”以 及 “自 

身关联”—— 之间的关联。后来的概念区别于先行的概念，不是由于任 

何能够被表象的经验性内容的添加，而纯粹是由于它们是“这些抽象规 

定的[合乎逻辑的]具体化 ” （S i 48/1: 4 1 ) 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就是 

说，它们代表了这些抽象环节的一些比先前的概念更为复杂的构造。我们 

的工作就只是要去理解这种逻辑的复杂性。

第二，要做好准备，让关于存在的各种概念和模式随着它们之被思想 

而发生变化。不要预先假定它们将保持一种固定的同一性，而要接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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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表明自身多少是不同于它们原初被构想的方式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要准备好去思考黑格尔所谓的概念的“运动”和存在本身的逻辑的“运 

动 ” （PAS 28/47)0

第三，要避免急切地欲求寻找逻辑发展过程的一般原理，反倒要关注 

一个概念何以可能会自身转变为另一个概念的那些具体原因。这也就是 

说，要注意细节而非“整体图景”，并且要让整个过程的结构从那些巧妙 

变化着并常常令人惊奇的细节中浮现出来。（这并不是要否认，经 过 《逻 

辑学》的进程，存在实际上将表明自己是普遍的、自我规定着的理性， 

或 者 “概念”。然而，人们要记住的是，这种普遍的理性的每一个环 

节—— 存在的每一个范畴或形式—— 都将拥有它自己特殊的结构。应当成 

为人们主要关注焦点的正是这种特殊的结构。）

第四，对待黑格尔要坚持严格的内在原则，并且要谨防逻辑的发展可 

能会被外在的因素—— 例如比喻性的联想或者达到某种计划好的结论的 

渴望—— 所推动的那些情况。假如黑格尔负有强迫一个概念发展到并不为 

该概念自己的逻辑结构所包含的某个方向的责任，那么不要急于抹杀无前 

提的逻辑学的整个事业，而要想一想，该概念的内在的展开将会并且应当 

把我们带领到何处。

第五，不要预先怀疑思辨的逻辑学是某种人们一旦已经“被卷人” 

就将永远无法逃脱的预定的体系。要记得，黑格尔试图要实现彻底的思想 

开 放 （印eTwnirw ierf) 所必然要求的事情。他对开放的思想的发展所做的 

说明当然不应该被置于一切批评之外，但从一开始就警惕他们将会被引导 

到其所不喜欢的结论的那些读者实际上是在说：他们宁可待在他们自己的 

假定中保持安全，也不愿意向被存在所震惊的风险敞开自身。

现在，则是向《逻辑学》的文本敞开自身。



第二部分 

文本



文本说明

168 第二部分所重印的黑格尔《逻辑学》开篇的德文文本，和 G.W .

F. H e g e l, Wissenschaji der Logik /, ed. E. M oldenhauer and K. M. M ic h e l, 

Werke in zwanzig Banden, vo l. 5 ( F rank fu rt am M a in： Suhrkam p V e rla g, 

1969)中的是一样的。它采用的是下面这个光碟版本：G.W .F. H e g e l, 

W erfe, ed. H e g e l-In s titu t B e rlin (B e rlin : T alpa V e rla g, 2000)。方括号里的 

添加文字由德文编者莫尔登豪尔（M oldenhauer) 和 米 歇 尔 （M ic h e l) 

所加。

英文译文采用的版本是，ffegeZ’s Science q f L o g ic, trans.A.V . M ille r 

(A m he rs t, N Y : H um an ity B ooks, 1999)。我偶尔改正了米勒的翻译，但在 

每一个改正中，他的原始版本都能够在相应的注释中找到。方括号里的添 

加文字既有米勒的，也有我的。所有的注释都是我的。①

①接下来的文本部分我只翻译了德文而没有翻译米勒的英译，这么处理的具 

体原因请参见译后记中的说明。——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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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

近时才出现认为在哲学里发现一个开端是一种困难这样的意识，而这 

种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可能性已经多方面讨论过了。哲学的开端必定 

要么是一种间接的东西，要么是一种直接的东西，并且很容易指明，它可 

能既不是其中一个也不是另一个；因而开端的一种或别种方式就遭到了 

反驳。

一 门哲学[所探讨]的本原固然也构成一个开端，但却并不像客观 

的开端，即一切事物的开端那样也是一个主观的开端。本原终归是一种确 

定的内容：水、太一、努斯、理念，—— 实体、单子等等；又或者，当本 

原关联于认识的本性，从而应当与其是一种客观的规定，不如只是一种标 

准—— 思维、直观、感觉、我、主观性本身—— 时，那么在这里，兴趣所 

在同样还是内容规定。相反，开端本身却以一种导入一场讨论般的偶然的 

风格和方式保持为某种主观的东西，不受关注也无足轻重，因此，对以什 

么作为开端这一提问的需要，相比于对本原的需要来，就是无关紧要的， 

似乎对事情的兴趣，对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什么是万有的绝对基础的兴 

趣，唯独寄托于对本原的需要中。

然而，围绕开端，现代的仓皇无措却产生自一种更进一步的需要，那 

些独断地关心对本原的证明，或者怀疑地发现一种主观的标准来针对独断 

的哲学思考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更进一步的需要；而那些仿佛突如其来 

地从他们内心的启示，从信仰、理智的直观等等开始，想要抛弃方法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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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人，则完全否认这更进一步的需要。如果说，较早的抽象的思维最初 

仅仅对作为内容的本原感兴趣，但在教化的进展中却被驱使到另一个方 

面，被驱使到对认识的行为表示重视上，那么主观的行动也就被把握为客 

观真理的本质环节了，并且导致了要把方法同内容、形式同本原统一起来 

的需要。因此，本原应当也就是开端，而那对于思维是首要的东西的，也 

就是在思维的过程中那最初的东西。

现在仅仅是要考察逻辑的开端是如何显现的。开端据以被采用的那两 

个方面，已经说过了，要么是采取间接的方式作为结果，要么是采取直接 

的方式作为固有的开端。对真理的知识是某种直接的、完全开端着的知 

识，某种信仰，还是某种间接的知识，这个在时代文化中显得如此重要的 

问题，不是这个地方所要讨论的。就这样的观察可能先行做出而言，这在 

别 处 （在我的《哲学科学全书》第三版 [1830]概论§61及以下）已经 

进行过了。[1]这里我们唯一想从中引用的就是：在天国、在自然、在精神 

或者在无论何处，凡没有同时包含直接性和中介的东西，都没有被给予， 

以至于这两种规定表明自己是未曾分离的和不可分离的，而[它们的] 

那种对立表明自己是一种虚无的东西。然而，凡科学的讨论所涉及的东 

西，都是一种逻辑的命题，在其中，直接性和中介两种规定，以及因此对 

它们的对立和它们的真理的讨论，统统都显露出来。就这一对立在同思 

维、知识、认识的关联中包含着有关直接的或间接的知识的具体形态而 

言，一般认识的本性不仅将在逻辑学科学的内部得到考察，而且该认识在 

它更进一步的具体形式中也将落在有关精神的科学和精神的现象学中。但 

想在科学之前就让认丨只得到澄清，也就是要求认识应当在科学之外得到讨 

论；在科学之外，这便至少无法以科学的方式得到实现，而在这里唯一重 

要的就是科学的方式。

开端是逻辑的，因为它应当在本身自由地存在着的思维中，在纯粹的 

知识中形成。它因此也是间接的，因为纯粹的知识是意识最后的、绝对的 

真理。在导言中我们已经谈到过，《精神现象学》是意识的科学，是关于 

这个的陈述，S卩：意识将科学的概念，也就是纯粹的知识当作结果。[2]就 

此而言，逻辑学将显现着的精神的科学作为它的前提，这个前提包含并指 

明了，纯粹的知识本身所是的那种立场的真理的必然性和证明，以及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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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在这一显现着的精神的科学中，我们从经验的、感性的意识开 

始，而感性的意识就是固有的直接的知识；这种直接的知识中所存在着的 

东西，在那里已经讨论过。至于其他的意识，诸如对神圣真理的信仰、内 

在的经验、通过内心启示而来的知识等等，稍加思索就知道，非常不适合 

被引作直接的知识。在前一个研究中，直接的意识也是科学中最初的东西 

和直接的东西，因而是前提；但在逻辑学中，出自前一个考察已经被证明 

为结果的东西—— 作为纯粹知识的理念一一则是前提。W 逻辑学是纯粹的 

科学，也就是在它的发展的整个范围内的纯粹的知识。但这个理念在那个 

结果里却将自己规定为一种已经变成为真理的确信，规定为这样一种确 

信，它一方面不再与对象对立而是使得对象内在化，知道对象就是自己 

本身，而另一方面又放弃了把自己作为一种与对象对立并仅仅是对象毁 

灭的东西的知识，将这种主观性予以外化（弃绝）并且是同它的外化 

的统一。

既然现在从纯粹的知识的这个规定出发要保证它的科学之开端是内 

在的，那么所要做的事情就只不过是去考察或不如说一 ■将人们通常所有 

的一切反思、一切意见弃置一旁—— 仅仅去接纳当前现有的东西。

纯粹的知识，作为已经合并到这种统一之中的东西，扬弃掉了同他物 

和中介的一切关联；它是无区别的东西；这种无区别的东西因而停止其为 

知识；当前现有的只是单纯的直接性。

单纯的直接性本身是一种反身表达，并且关联于同中介者的区别。在 

其真正的表达中，这种单纯的直接性因而就是纯粹的存在。正如纯粹的知 

识应当被叫作知识本身，完全地抽象一样，纯粹的存在也应当被叫作一般 

的存在；存在，此外无他，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和充满。

在这里，存在被表述为通过中介，确切地说通过同时就是它自身之扬 

弃的中介而产生出来的进行着开端的东西，以作为有限知识的结果，亦即 

作为意识的结果的纯粹知识为前提。但如果应当不预设前提，应当直接地 

采用开端本身，那么开端就只有这样来规定自己：要有逻辑的开端、思想 

本身的开端。当前现有的，只是人们也可以视为一种任意的东西的决心， 

那就是：人们愿意考察思想本身。因此，开端必须是绝对的开端，或者是 

相同的意思，抽象的开端；它因此无需预设任何东西，不必通过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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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整个科学的根据。它因而 

必须完全是一种直接的东西，或就是仅仅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相 

对于他物而拥有一种规定一样，它也不能在自身中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 

容将会是与不同之物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关联。因此，开端就是纯粹的存在。

在对最初仅仅属于这种本身最单纯者、属于逻辑的开端的东西做了这 

种简单的阐述之后，还可以添加下面的这些更进一步的思考；但它们不应 

被用作对那个本身已经完善的阐述的说明和证实，而毋宁只是通过早先在 

这条道路上我们可能遇到的观念和反思而被引发出来，然而这些观念和反 

思，就像一切其他先入为主的成见一样，都必须在科学本身中找到它们的 

了结，因而真正说来在这方面需要有些耐心。

说绝对真实的东西必须是一个结果，反过来，一 个结果以某种最初的 

真的东西为前提，但由于真的东西是最初的，它从客观上来看就不是必然 

的而按照主观的方面就是未被认识的。这种洞见近来引起了一些想法，认 

为哲学仅仅以某种假定的和颇成问题的真的东西开始，因而哲学思考最初 

只能是一种探索。这是莱因霍尔德在他哲学思考的后期已经多方鼓吹而人 

们必须允许它的合理性的一种观点，因为它以一种涉及哲学开端之思辨本 

性的真实兴趣为基础。[5]对这种观点的展开同时也是一种促进，引导就一 

般逻辑进展的意义来做一种先行的了解；因为这种观点本身就包括对前进 

的考虑。并且它实际上是这么想的：哲学中的向前迈进毋宁是一种向后倒 

退和寻找根据，通过这种向后倒退和寻找根据才表明，那曾用以开始的东 

西，并非仅是一种被任意采纳的东西，事实上却部分是真的东西，部分是 

最初的真的东西。

人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观察—— 它在逻辑学本身之内将更 

进一步表明出来，即：前进也就是回溯到根据，也就是向源始的东西和真 

实的东西的回溯；那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取决于它并且事实上由它所产生。 

这样，意识便在它的道路上从它由以出发的直接性被带回到作为它的最内 

在真理的绝对知识上。于是，这最后的东西，亦即根据，就是最初的东西 

由以产生的那种东西，它曾首先作为直接的东西登场。—— 这样，那作为 

一切存在之具体的和最后的最高真理而出现的绝对精神就更加被认识到， 

它在发展的终结处自由地外化自身，将自己抛弃到一种直接的存在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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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决心于世界的创造，这种创造包含了一切落在先行于结果的发展中 

的东西，以及通过这一倒置而与它的开端一起被转变为依赖于作为本原的 

结果的东西。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并不特别在于开端是某种纯粹的 

直接物，而在于科学的整体是一个在自身之中的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最 

初的东西变成了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东西变成了最初的东西。

因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同样也有必要将运动退回到其中如同退回 

到它的根据中去的那种东西，当作结果来看。按照这种观点，既然结果就 

是从最初的东西出发，通过正确的推论而达到作为根据的最后的东西，那 

么最初的东西就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就同样是某种被推导出来的东 

西。此外，从那构成开端的东西中前进，应该仅仅被看作开端的一个更进 

一步的规定，以便开端着的东西始终是一切后继的东西的基础，而并不从 

中消逝。前进并不在于推导出一个他物或者过渡到一个真正的他物；只要 

这种过渡一发生，它就同时又把自己扬弃掉了。所以哲学的开端是在一切 

后继的发展中现存的、自身保存着的基础，是将它的更进一步的规定完全 

内在地保持着的东西。

于是，开端在这种前进中就失去了它在是一个直接的东西和抽象的东 

西的这一规定中所具有的片面性；它成为一种中介了的东西，而科学的向 

前运动的直线因此就成为一个圆圈。同时还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构成开 

端的东西，由于它在其中是未经发展的、无内容的东西，它在开端中就还 

没有被真正地认识到，而只有科学，并且确切来说是在它的全部的发展中 

的科学，才是开端的完成了的、充满内容的认识，并且才是真正有根据的 

认识。

然而，正因为只有结果才作为绝对的根据出现，这种认识的进展就不 

是什么暂时性的东西，也不是某种颇成问题的东西和假设的东西，它反而 

必须通过事情和内容的本性而被规定。那个开端既不是什么任意的东西和 

仅仅暂时接受的东西，也不是某种随意显现的东西和姑且预设的东西，但 

是在后来却表明：人们把它作为开端是做得正确的；这并不像人们基于一 

个几何学命题的证明的需要而被要求画图一样，情况是：关于画图，只有 

后来才在证明里显出人们正确地画了这些线，然后才在证明本身中以这些 

线或角的比较为开始；但在画线或者比较上，证明本身却并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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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在纯粹的科学中要从纯粹的存在开始，其根据早在科学 

本身中就直接得到了说明。这个纯粹的存在就是纯粹的知识所退回到其中 

的那个统一，或者说，如果纯粹的知识本身还应当被当作与它的统一有所 

区别的形式的话，那么纯粹的存在就是纯粹的知识的内容^这就是纯粹的 

存在、绝对直接的东西因之同样也是绝对中介了的东西的那个方面。但它 

必须本质上同样仅仅在它是纯粹直接的东西的片面性中被看待，正因为在 

这里纯粹的存在是开端。而如果就它不是这一纯粹的无规定性，就它被规 

定了而言，它就会作为中介了的东西、已经进一步发展了的东西而被看 

待；一个规定了的东西包含某种对于最初的东西而言的他物3 因此，开端 

是存在，此外无他，这属于开端自身的本性。要进入哲学中，无需其他准 

备，也无需另外的反思或线索。

因为开端是哲学的开端，由此任何更详尽的规定或者肯定的内容在根

本上就都不能被作为开端来接受。因为哲学此时是在开端中，事情本身就 

还不是当下在场的，还只是空洞的语词或者任何一种假定的、未经证实的 

观念。纯粹的知识仅仅给出了这一个否定的规定：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 

端。就纯粹的存在被当作纯粹的知识的内容而言，纯粹的知识要从它的内 

容撤回，任凭内容独立自为，不做进一步的规定。—— 又或者，当纯粹的 

存在被看作统一，知识在其中达到了与客体合一的最高峰，那么知识就消 

逝于这个统一之中，没有留下同这个统一的任何区别，因此也没有为它留 

下任何规定。—— 此外，也没有什么东西或任何内容，可以被用来造成更 

确定的开端。

然而，之前被当作开端的那种存在规定也应当被忽略，以至于所需要 

的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开端被造成。于是，除了开端本身之外，当下什么 

也没有，而所要看的就是：开端是什么。这种提法同时能够成为给一些人 

的一个良好的建议，他们部分地出于无论什么想法，对于从存在开始惴揣 

不安，对于存在所具有的过渡到虚无之中的后果尤其不安，部分地一般来 

说不知道别的，只知在一门科学中从对某种观念的预设开始—— 这种观念 

此后应该加以分析，以便这样的分析的成果可以提供科学中最初的、规定 

了的概念。既然我们也要对这一做法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就会没有特殊的 

对象，因为开端作为思维的开端，应当是完全抽象、完全普遍、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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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完全形式；因此，除了关于某种单纯的开端本身的观念外，我们完 

全没有任何东西。于是所要看的就只是，我们在这种观念中有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还是个虚无，而它应当成为某物。开端不是纯粹的虚无，而 

是某物应当自其而出的一个虚无；因此，存在也已经被包含于开端之中 

了。开端因而包含着两者，存在和虚无，它是存在和虚无的统一；或者 

说，是那同时是存在的非存在和那同时是非存在的存在。

此外，存在和虚无在开端中是作为有区别的而呈现的；因为开端指向 

某个其他的东西—— 它是关联于存在如同关联于某个他物的一个非存在； 

开端着的东西也不存在，它才刚刚走向存在。因此，开端包含着作为这样 

一个东西的存在，这个东西远离了或者说扬弃了作为某个与他对立的东西 

的非存在。

此外，凡开始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但它同时也不存在。因此，存在 

和非存在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在开端中就是处于直接的合一之中的；或者 

说，开端是它们的无区别的统一。

对开端的分析因而会产生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的概念^— 或者用更 

加反思的形式来说，会产生区别和无区别的统一的概念，或者会产生同一 

和非同一的同一的概念。这种概念将可以被看作是绝对者的最初的、最纯 

粹的，也就是最抽象的定义一一就像如果一般来说关键在于定义的形式和 

绝对者的名称的话，那么这个概念事实上就将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就 

像那个抽象的概念是最初的定义那样，一切更丰富、更进一步的规定和发 

展都仅仅是这个绝对者的更确定的、更丰富的定义。然而，那些因为存在 

过渡到虚无并由此产生出存在和虚无的统一就不满于把存在作为开端的 

人，他们可以看一看，相比于以存在作为开端，他们是否要更满意于以开 

端的观念为开始的这个开端，是否要更满意于对开端的观念的分析，这种 

分析固然将是正确的，但同样也导致存在和虚无的统一。

不过，关于这个程序，还要做更进一步的观察。那种分析将开端的观 

念预设为已知的，这是按照其他科学的例子进行的。其他的科学预设了它 

们的对象，并姑且假定：每个人都拥有关于对象的同样的想法，在其中能 

发现差不多同样的一些规定，他们通过分析、比较和惯常的推理将这些规 

定从事物的这里、那里引带并揭发出来。然而，[这么一来，]那构成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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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开端的东西，必定同样也是在别的情况下的某个已知的东西；如果它 

现在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因而是在自己中多方面规定了的东西，那么它在 

自己中所是的这种关联就被预设为某种已知的东西；这种关联因而就被假 

定为某种直接的东西，但它却不是，因为它仅仅是有区别的东西的关联， 

因而包含了中介在自身中。此外，分析活动和不同规定活动的偶然性与任 

意性也进人具体的东西中。会得出哪些规定，取决于每个人在他直接的、 

偶然的想法中碰到了什么。那在具体的东西中，在综合的统一中所包含 

着的关联，只有当它不是被碰上的，而是通过各个环节退回到这一统一 

之中的固有的运动而被产生出来时，才是一种必然的关联—— 这种运动 

是分析的程序的相反物，是外在于事情本身而落在主体之中的行动的相 

反物。

在这一点上还包含了更详尽的一点，B卩：那用来构成开端的东西，不 

能是某个具体的东西，不能是在它自身内部包含着一种关联这样的一个东 

西。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它内部预设了从某个最初的东西向某个他物的 

中介和过渡，由于这种中介和过渡，单纯化了的具体东西就会是一个结 

果。但开端不应该本身已经既是一个最初的东西又是一个他物；这样一种 

在自身中既是一个最初的东西又是一个他物的东西，已经包含了一种前进 

过了的东西。因此，那构成开端的东西，亦即开端本身，在它的单纯的、 

未完成的直接性中，要被当作某个不可分析的东西，因而要被当作存在， 

当作完全空洞的东西。

如果有人对于观察抽象的开端不耐烦，想说不应当从开端开始，而应 

当径直地从事情开始，那么这个事情不过就是那个空洞的存在；因为事情 

是什么，这是那恰恰应该在科学的进程中得到说明的东西，那不能在科学 

以前就被预设为已知的东西。

为了拥有不同于空洞的存在的其他开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开端都 

会遭受上述那些缺憾。那些不满意于这种开端的人，可以请他们来担负另 

外开始的责任，以避免那些缺憾。

185 然而，近来很著名的一种更新颖的哲学开端也不能完全不提，即以我

为开端。W 这种开端部分地是来自一切后继的东西都必须从最初的真实的 

东西中被推导出来这一反思，部分地则是来自最初的真实的东西是一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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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东西，更是一种直接确定的东西这一需要。这种开端，一般来说，不 

是可以在一个主体中被这样赋予性状而在另一个主体中被那样赋予性状 

的一个偶然的东西。因为我，这种直接的自我意识，最初看起来部分地是 

作为一种直接的东西，部分地是作为一种在比别的观念高得多的意义上的 

已知的东西；其他已知的东西固然也属于我，但还是一种与我有所区别的 

因而偶然的内容；与之相反，我却是对自身的单纯的确信。然而我，一般 

来说，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或者说，我毋宁是最具体的东西—— 对 

它自身的意识就像一个无限多样的世界。为了让我成为哲学的开端和根 

据，需要将具体的东西分离，也就是需要一种绝对的行动，我借以从自身 

中得到纯化并在它的意识中作为抽象的我而出现。只是这样纯粹的我，现 

在就不是一个直接的东西，也不是我们的意识的庸常的我在其上应该直接 

地连接于科学并且人人都连接于科学的那样的已知的东西了。那种[绝 

对的]行动，从根本上看，将不过就是向纯粹知识的立场的提升，在这 

个立场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区别已经消失。但正如这种提升是 

如此直接地被要求的，它就是一种主观的设准；为了表明自己是真实的要 

求，具体的我从直接的意识到对它自身的纯粹的知识的这个向前运动，就 

将必须通过它自己的必然性而得到指明和陈述。没有这种客观的运动，纯 

粹的知识即便被规定为理智的直观，也会看起来是一种任意的立场，甚至 

是一种出于意识的经验的状况的立场，从这种立场来看，重要的则是：是 

否一个人能在自身中碰到或者说产生这种立场，而另一个人却不能。然 

而，只要这个纯粹的我必须是本质的纯粹的知识，而纯粹的知识仅仅通过 

自我提升的绝对行动才被建立在个体意识中，而不是直接地在个体意识中 

当前现有，那么本应当从哲学的这一开端中产生出来的长处就丧失了， 

即：开端是每个人直接地在自身中所发现并能在其上结合以更进一步思考 

的某种完全已知的东西；那个纯粹的我，在它的抽象的本质性中，毋宁就 

是某种对于庸常的意识来说未知的东西，某种在庸常的意识中碰不到的东 

西。因此，倒不如说出现了造成错觉的短处，即：本来应该说的是对于经 

验的自我意识的我而言的某种已知的东西，事实上说的却是对于这种意识 

而言的某种疏远的东西。以纯粹的知识为我，这一使命本身带来了对主观 

的我的不断回忆，而主观的我的局限是应当被忘掉的；并且这一使命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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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保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好像在我的更进一步发展中所产生的那些命题和 

关系，都能在庸常的意识中出现并在那里被碰到似的，因为庸常的意识关 

于这些命题和关系所坚持的，事实上就是这样。这种混淆与其说产生了直 

接的明晰，不如说反而仅仅产生了更显著的混乱和完全的迷失方向；更广 

泛 地来看，这种混淆尤其引起了最粗俗的误解。

此外，至于一般的我的主观的规定，纯粹的知识固然从我中拿去了在 

一个对象上拥有它的不可克服的对立这一狭隘的意义。但由于这个原因， 

还要将以纯粹的本质为我这种主观的态度和使命予以保留，就至少会是多 

余的了。单是这种使命就不仅导致了恼人的歧义，而且更切近地来看，它 

仍旧是一种主观的我。从我出发的科学，它的现实的发展表明：对象在这 

种科学中具有并保持着对于我而言的一个他物这样长久的规定，因此由以 

开始的那个我就并不是已经真正地克服了意识的对立的那种纯粹的知识， 

而仍然是拘泥于现象中的。

在这里，还需要做一个本质性的评论，即：如果说我固然自在地可以 

被规定为纯粹的知识或者理智的直观并被坚持为开端的话，那么在科学中 

重要的并非自在地或者内在地现成存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在思维中 

的定在以及这样的思维在定在中所具有的规定性。然而，在科学的开端 

中，那由理智的直观而定在的东西，或者■— 如果理智的直观的对象被称 

作永恒者、神圣者的话—— 那由永恒者或者绝对者而定在的东西，只能是 

最初的、直接的、单纯的规定。要给予它哪一种比单纯的存在所表达的更 

丰富的名称，只能视这种绝对者如何进入思维着的知识和这种知识的表达 

而定。理智的直观固然是对中介和进行着证明的外在的反思的强烈反驳， 

但是它所说出的比单纯的直接性更多的，却是一种具体的东西，一种在自 

身中包含着许多不同规定的东西。对这样一个东西的表达和陈述，就像已 

经说过的，是一种从许多规定中的一个出发前进到另一个的进行着中介的 

运动，即使后一个规定也返回到前一个规定；—— 它是这样一种运动，这 

种运动同时不允许是任意的或者断言的。因此，在这样的陈述中所由以开 

始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本身，而仅仅是运动从中出发的单纯的直接 

物。在这之外，如果把某个具体的东西作为开端，那么，还缺少包含在具 

体的东西中的各种规定的联结所需要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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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在绝对者、永恒者或者上帝这些表达中（而上帝或许 

拥有最无可争议的权利，用他来构成开端），如果说在对这些表达的直观 

或者思想中，比在纯粹的存在中包含更多，那么在其中所包含的东西，就 

应当在思维着的知识而非在表象着的知识中才显露出来；其中所包含的东 

西，无论多么如它所n了能的丰富，在知识中才显露出来的规定都是一种单 

纯的东西，因为只有在単纯的东西里，才不比纯粹的开端更多；只有直接 

的东西才是单纯的，因为在直接的东西中还没有某种从一物到另一物那样 

已经进展了的东西。所以，凡应当超过存在而在关于绝对者或上帝的更丰 

富的表象形式中被表达、被包含的东西，在开端中都仅仅是空话，仅仅是 

存在；因此，这种此外不具有任何更进一步意义的单纯的东西，这种空洞 

的东西，完全就是哲学的开端。

这一洞见本身是如此単纯，以至于这样的开端既不需要任何准备也不 

需要另外的引导；就开端所做的这种思考，它的先行性不能怀有将开端引 

申出来的意图，而毋宁是要去除一切先行性。

注释：

[ 1 ]  参见 H e g e lf 薦 108—22/148—66 (§§61—76)。

[ 2 ]  参见 H e g e l, 鉱 48/1: 42暫

[ 3 ]  《精神现象学》和 《逻辑学科学》的确切关系，参见上文第 

七章。

[ 4 ]  请注意，这 个 “理念”在 《逻辑学》中最初还只是被思想为纯 

粹的、无规定的存在，而不是理念本身。直到接近《逻辑学》的结尾， 

它都没有被明确地思想为理念。参见上文第二章第49 - 5 1页。

[5 ] K a rl Leonhard R e inho ld (1758—1823 ).

[ 6 ]这指的是费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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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_ 般分类

191 存在，第一 ， 是针对一般的他物而被规定的；第二，它是在它自身之 

内规定着自己的；第三，当分类的这种先行性被抛弃时，存在就是抽象的 

无规定性和直接性，它在这种无规定性和直接性中必定是开端。

按照第一个规定，存在相对于本质而划分自己，因为它在它之后的发 

展中表明它的整体仅仅是概念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作为环节把另一个领 

域摆在面前。

按照第二个规定，存在是这样一个领域，存在的各种规定和它的返回 

的整个运动都落在其中。在这里，存在将在三种规定中建立自己：

I .  作为规定性本身；质；

I I .  作为被扬弃了的规定性；大小，量；

I I I.  作为性质上规定了的置；尺度。

这个分类在这里，如同导言中关于那些一般的分类所提到的那样，是 

一种先行的列举[1];它的各种规定必须从存在本身的运动中产生，由此 

而得到定义和辩护。至于这个分类同范畴的普通列举—— 亦即此外在康 

德那里仅仅应当是他的范畴的纲目但事实上本身就是范畴（只是更为普 

遍）的那种东西：量、质、关系、模态—— 的分歧，在这里没有什么要 

提示的，因为全部的论述都将表明那同范畴的通常次序和意义有分歧的 

东西。

只有这一点大概可以注意一下，SU: 置的规定通常被列在质的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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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而这—— 正如在大多数情况下—— 没有更进一步的理由。开端是用存 

在本身因而是用质的存在做成的，这一点已经指明过了。从质和量的比较 

中很容易看出，质按照本性来说是最初的。因为量是已经否定地变化了的 

质；大小是不再与存在一致反而已经与存在有所区别的那种规定性，是扬 

弃了的、无关紧要地变化了的质。大小包含了存在的可变性，但事情本身 

亦即存在（大小是存在的规定）却不被大小所改变；反之，质的规定性 

是与它的存在相一致的，既不超出存在之外，也不处在存在之内，而就是 

存在的直接的限制性。因此，质作为直接的规定性，就是最初的规定性， 

应当被用作开端。

尺度是一种关系，但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确切地说，质和量相互 

之间的关系；康德囊括在关系之下的那些范畴，将完全在别的地方取得 

它们的位置。如果人们愿意，尺度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摸态；但既然在康 

德那里，模态不应当再构成内容的一个规定，而应当仅仅涉及内容同思 

维、同主观的东西的关联，那么这就是一种完全异质的、不属于这里的 

关联。[2]

存在的第三个规定归人质的这一部分之内，因为存在作为抽象的直接 

性，把自己降格为一种个别的规定性，在它自身的领域之内同它的其他规

定性相对。

第一篇：规 定 性 （质）

存在是无规定的直接物；它免除了相对于本质的规定性，也免除了它 

在它自身之内所可能包含的一切规定性。这种无返回的存在就是如其仅仅 

在它自身中直接地存在着那样的存在。

因为存在是无规定的，它就是无质的存在；然而，自在地来说，无规 

定性这一特征只在与确定的东西或者质的东西的对立中才属于存在。但有 

规定的存在本身却走到一般的存在的对面，因而存在的无规定性本身就构 

成了它的质。[3]因此将会表明：最初，存在自在地是有规定的。因而，其 

次，它过渡到定在，定在存在着；但定在作为有限的存在扬弃了自身，过 

渡到存在同自身的无限的关联。最后，过渡到自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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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存在

A .  存在

存在，纯粹的存在，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在它的无规定的直接 

性中，存在仅仅与自身相同，并且也不与他物不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 

没有差异。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该内容在它之中被区别开来，或者它借 

这内容而被建立为同某个他物有所区别，存在都将会不再被保持于它的纯 

粹性中。它就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洞。一~如果这里可以谈到直观的 

话，那么在它里面没有什么可被直观；或者说，它只是这种纯粹的、空洞 

的直观本身。同样也没有什么东西在它里面可被思想到，或者说，它同样 

只是这种空洞的思维。存在、无规定的直接性事实上就是虚无，比虚无不 

多也不少。

B .  虚无

虚无，纯粹的虚无；它是单纯的与自身等同，完全的空洞、无规定且 

无内容；是在它自身中的无差别性。—— 就这里能够提到直观或者思维而 

言，究竟某物还是无物被直观或者思想到，这被视为一种区别。因此，直 

观或者思维虚无就拥有一种意义；两者被区别开来，这样虚无就存在 

(实存）于我们的直观或者思维中；或者不如说，虚无就是空洞的直观和 

思维本身，并且是和纯粹的存在一样的同一个空洞的直观或者思维。所 

以，虚无是同一个规定，或不如说是同一个无规定，因而一般说来是纯粹 

的存在所是的同一个东西。

C .  变易

a. 存在和虚无的统一

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因此乃是同一个东西。真理之所是，既不在

于存在也不在于虚无，而在于：不是过渡到，而是已经过渡到虚无中的存 

在，不是过渡到，而是已经过渡到存在中的虚无。[4]然而，真理同样也不 

在于它们的无差别性，而在于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在于它们是绝对不同 

的，但却同样是未曾分离和不可分离的，并且每一方都直接地消逝进它的 

对方之中。因此，它们的真理就是一方直接地消逝进另一方的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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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就是一种在其中两者被区别JT•来的运动，但这种运动却是通过一个 

同样自身消解的区别而来的。

说明

虚无惯常被拿来同某物对立；但某物已经是某种同别的某物相区别的 

确定的存在物了；因此，同某物对立的虚无也是关于某个东西的虚无，一 

种确定的虚无。然而在这里，虚无要在它的无规定的单纯性中被看 

待。—— 如果人们以为用非存在代替虚无来同存在对立，会更为正确，那 

么就结果来看，这没什么可反对的，因为在非存在中，已经包含了同存在 

的关联；非存在就是在一个东西里被表达出来的存在和对存在的否定这两 

者，就是虚无，如虚无在变易中那样。然而，问题首要地并不在于对立这 

一形式，也就是并不在于同样也是关联的这一形式，而在于抽象的、直接 

的否定，在于纯粹自为的虚无、无关联的拒绝—— 如果人们愿意，人们也 

可以通过单纯的“不”来表达的东西[……]

存在在它本身中所具有的这种无规定性或者抽象的否定，就是当外在 

的反思和内在的反思将存在同虚无等而言之，将存在宣布为一种空洞的思 

想物，宣布为虚无时，它们所表达的东西。—— 或者，人们也可以说，因 

为存在是无规定的东西，它就不是它所是的（肯定的）规定性，不是存以 7 

在，而是虚无。

在对开端进行单纯的思考，如开端在逻辑学中是被以存在本身来做成 

这样子思考的时候，过渡还是隐藏着的；因为存在仅仅被建立为是直接 

的，虚无仅仅直接地在存在之中产生。但一切后继的规定，如紧接而来的 

定在，则都是更加具体的；在定在中已经建立起了包含并产生那些抽象物 

的矛盾，因而包含并产生那些抽象物的彼此过渡的那种东西。在作为那种 

单纯的东西、直接的东西的存在上，这种回忆，B卩：存在是完全的抽象之 

结果，因而已经是由抽象的否定性所造成的结果，是虚无—— 被遗留在科 

学背后；科学明确地从本质出发，在它自身之内将那种片面的直接性作为 

一 种中介了的直接性来陈述；在那里，存在作为实存而这个存在的中介者 

作为根据被建立起来。

带着这种回忆，即：被用作科学之开端的存在完全就是虚无，就使得 

从存在到虚无的过渡可以被表象为，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可以被阐释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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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为某种本身轻松而平常的东西，因为人们可以从一切中抽离，而如果 

从一切中抽离，剩下来的就是虚无。然而人们可以继续下去，说开端因此 

就不是一个肯定的东西，不是存在，而正是虚无，说虚无不管怎么样至少 

像直接的存在一样，也是终结，并且甚至还要过之。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对 

这种推理随它而去，并且看一看它所矜夸的结果会是什么样。那种推理的 

结果据此若真是虚无，若现在开端真要以虚无来做成（如在中国哲学中 

那样），那么就都不用为此而翻一翻手了，因为早在人们翻手以前，虚无 

就已经同样翻转为存在了 [……]

b . 变易的环节：生成和消亡

变易，生成和消亡，是存在和虚无的不相分离性；这种确定的统一或 

者存在和虚无都存在于其中的统一，不是从存在和虚无中抽离出来的统 

一，而是作为厲于存在和虚无的统一。但既然存在和虚无每一个都不相分 

离于它的对方，每一个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它们存在于这个统一中，但 

却是作为消逝着的东西，仅仅作为扬弃了的东西。它们从它们最初想象中 

的独立性降格为一些还是有所区别但同时也扬弃了的环节。

按照它们的区别来理解它们，则每一个环节在这种区别中都是作为与 

另一个环节的统一。因此，变易包含着作为两个这样的统一的存在和虚 

无，其中每一个本身都是存在和虚无的统一；一个统一是作为直接的东西 

并作为同虚无的关联的存在，另一个统一是作为直接的东西并作为同存在 

的关联的虚无：两种规定以不相同的价值处在两种统一中。

变易以这种方式就在双重的规定中；在一重规定里，虚无是直接的， 

这就是说，规定是从关联于存在的虚无，也就是从过渡到存在之中的虚无 

M S 开始的；在另一重规定里，存在是直接的，这就是说，规定是从过渡到虚 

无之中的存在开始的。这就是生成和消亡。

这两者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变易，而作为两种有所区别的方向，它们 

也彼此渗透、相互止息。一个方向是消亡；存在过渡到虚无，但虚无同样 

是它自身的反面、向存在的过渡、生成。生成是另一个方向；虚无过渡到 

存在，但存在同样也扬弃自身并毋宁是向虚无的过渡，是消亡。—— 它们 

并非彼此扬弃，并非外在地一个扬弃另一个，而是每一个自在地扬弃自 

身，并在它自身中是它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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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变易的扬弃

生成和消亡所投入进去的均衡，最初就是变易本身。但变易同样停驻 

进静止的统一 。存在和虚无在这种均衡中仅仅是作为消逝着的东西；然而 

变易本身却只由于它们的区别才存在。因而，它们的消逝就是变易的消逝 

或者消逝本身的消逝。变易是一种瓦解于静止的结果中的不安定的动荡。

这一点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变易是存在消逝于虚无和虚无消逝于存 

在，并且是存在和虚无的整个的消逝；但变易同时也建立在它们的区别 

上。因此，变易在自身中与自己相矛盾，因为它本身在自己里面联合了与 

自己对立的东西；然而，一个这样的联合也就毁灭了自身。

这一结果就是消逝了的东西，但却不是作为虚无；不然，它就会仅仅 

是一种向已经扬弃了的两种规定之一的倒退，而不是虚无和存在的结果。 

它是变成了静止的单纯性的存在和虚无的统一。然而，静止的单纯性就是 

存在，但却不再是独自的，而是作为整体之规定。

如此过渡到存在和虚无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存在着的，或者说，具 

有两个环节的片面的、直接的统一之形态）之中的变易，就是定在。

说明：“扬弃”这一表达

扬弃和扬弃了的东西（观念的东西）是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是到处重复出现的一个基本规定，要确切地把握它的意义，尤其要把它同 

虚无区分开来。—— 凡扬弃了自己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变为虚无。虚无是 

直接的东西；扬弃了的东西却相反，是某种中介了的东西，它是非存在， 

但作为结果，却是从某个存在中出来的东西；因此，它还自在地拥有它自 

其而出的那种规定性。

(扬弃）这个词在语言中有双重含义：它在同等程度上既意 

指 “保存” “保持”，又意指“使停止” “造成一个终结”。甚 至 “保存” 

就已经将否定物包括在自己中了，即：某物被剔除它的直接性，因而被剔 

除向外部的影响开放的定在，以便保持它。—— 因此，扬弃了的东西同时 

也是某种保存了的东西，它仅仅丧失了它的直接性，但却并不因此而被销 

毁。—— “扬弃”的上述两种规定可以在字典上被引为这个词的两种含 

义。然而，弓丨人注目的是，一门语言竟然已经能将同一个词用作两种相反 

的规定。在语言中遇上本身拥有某种思辨的含义的词，对于思辨的思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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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令人愉悦的；德语就有许多这类词。拉丁语 to lle re 的双关义—— 这个 

词 因 为 西 塞 罗 的 诙 谐 语 awe O ctohum (屋大维高升了/屋大维被 

罢黜了）而变得广为人知—— 也没有走得这么远，肯定的规定仅仅到上 

升而已。某物只在已经进入与它的对立物的统一时才被扬弃；在作为一个 

返回了的东西的这种更切近的规定上，它可以适当地被称为环节。杠杆上 

一个点的重量和距离，在一个像重量这样的实在的东西和一个单纯空间的 

规定、直线这样的观念的东西的一切惯常的差异上，由于它们的作用的相 

同性的缘故，就叫作杠杆的力学的环节（参 见 《哲学科学全书》第三版 

[1830], § 261注释）[5]; —— 我们也常常不禁注意到，哲学的术语使用 

拉丁语的表达来表示返回了的规定，要么是因为母语不拥有相应的表达， 

要么是因为—— 如果母语像在这里一样拥有这样的表达的话母语的 

表达更使人想到直接的东西，而外语却更使人想到返回了的东西。

包含着存在和虚无的更切近的意义和表达，既然存在和虚无如今不过 

是环节，就要在对作为统一的定在的观察上表明出来，存在和虚无就保存 

在这个统一之中。仅仅在它们的相互区别中，存在是存在，虚无是虚无; 

但在它们的真理中，在它们的统一中，它们作为这两种规定就已经消逝掉 

了，现在是某种其他的东西。存在和虚无是同一个东西；正因为它们是同 

一个东西，它们就不再是存在和虚无，而是拥有一种不同的规定；在变易 

中，它们曾是生成和消亡；在作为另外的确定的统一的定在中，它们又是 

另外的一些确定的环节。这种统一如今仍然是它们的基础，它们不再从这 

个基础中出来，走向存在和虚无的抽象的含义。

注释：

[ 1 ]参见 H e g e l， S i 59/1: 56。

[2 ] 参见 K a n t， C W f 322/266 ( B 266)。

[ 3 ]  参见下文第十五章第295页，以及下文第十六章第305页。

[ 4 ]  参见下文第十四章第Z 71页。

[ 5 ]  参见 H e g e l, 五fW 41-2/56-7 (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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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定在

定在是有规定的存在；它的规定性是存在着的规定性，即质。某物由 

于它的质而同某个他物相对，是可改变的和有限的，不仅仅相对于一个他 

物，而且本身就是被规定为完全地否定的。最初相对于有限的某物的它的 

这个否定，就是无限物；这些规定显现于其中的这种抽象的对立，瓦解于 

无对立的无限性中，瓦解于自为存在中。

于是，对定在的研究就有这三个部分：

A .  定在本身；

B.  某物与他物，有限性；

C.  质的无限性。

A . 定在本身

关于定在：

(a )  关于定在本身，首先是它的规定性。

(b )  定在要被区分为质。但质不仅要在定在的一个规定中，还要在定 

在的另一个规定中被认作实在和否定。然而，定在在这些规定中同样都已 

经返回到自身；并且，它本身被建立为

(c )  某物，定在着的东西。

a. 定在一般

从变易中产生了定在。定在是存在和虚无的单纯的一致。它由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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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性的缘故拥有某种直接物的形式。它的中介，即变易，被置于它的后 

面；中介已经扬弃了自身，因而定在就似乎是某个由以开始的最初的东 

西。它最初是在存在的片面的规定中；它所包含的另一个规定，即虚无， 

将对立于前一个规定而同样在它里面显露出来。

这里不是仅仅存在，而是定在；从词源上来看，是在某一个确定的地 

点上的存在；然而，这里却无关空间表象。定在在它的变易之后，一般而 

言是连同某个非存在的存在，以至于这一非存在被吸收进与存在的单纯的 

统一之中。非存在如此被吸收进存在之中—— 具体的整体是在存在的形式 

中，在直接性的形式中—— 就构成规定性本身。

因为存在在变易中已经表明自己只是一个环节，所以整体在存在的形 

式中，也就是在存在的规定性中就同样是一个被扬弃了的、被否定地规定 

了的东西；但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在我们的反思中才是如此，还不是在它 

本身中被建立起来的。然而，定在本身的规定性却是被建立起来了的规定 

性，这 种 规 定 性 也 包 含 在 （定在）这一表达中。—— 这两者无 

疑总是要被相互区分开来；只有在一个概念中被建立起来的东西，才在对 

它所进行的发展着的考察中属于它的内容。还没有在概念本身中被建立起 

来的规定性，则属于我们的反思，它要么涉及概念的本性，要么是一种外 

在的比较；突出一个属于后面那种方式的规定，只能用来对在发展本身中 

所呈现出来的过程进行说明和预先提示。认为整体即存在和虚无的统一是 

在存在的片面的规定性中这种观点，是一种外在的反思；然而在否定中， 

在某物和他物等等之中，这种观点将会成为被建立起来的。—— 在这里， 

应当对上述区别有所注意；但对反思所能允许注意的一切都予以汇报，则 

将会导致对必须在事情本身中表明出来的东西加以预测这种过甚之举。如 

果说，这类反思可以有助于便利综览，因而有助于便利理解，那么它们也 

造成了害处，即：它们对于以后的事情来说显得像是不公正的看法、根据 

以及基础似的。因此，人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看待这类反思，并将它们同那 

在事情本身的发展中乃是一个环节的东西区别开来。

定在相当于前一个领域中的存在；可存在是不确定的东西，因此在存 

在上得不出任何规定。然而，定在却是一种规定了的存在，一种具体的东 

西；因而在它之中就立刻出现了它的环节的许多规定和不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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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质

由于存在和虚无借之而在定在中成为一的这个直接性的缘故，存在和 

虚无就并不超出彼此；只要定在是存在着的，它就是非存在，它就是有规 

定的。存在不是普遍的东西，规定性也不是特殊的东西。规定性还没有从 

存在中脱离开来。确切地说，它也不会再从存在中脱离开来，因为从现在 

开始奠定为根据的真实的东西是非存在同存在的统一；在作为根据的这个 

统一之上，产生出今后的一切规定。然而，规定性借以在这里与存在一起 

的这种关联，是两者的直接的统一，以至于它们的区别还没有被建立 

起来。

这样作为存在着的规定性而独自孤立起来的规定性，就是质—— 某种 

完全单纯的东西、直接的东西。 一 般的规定性是某种普遍物，该普遍物既 

可以是量的东西，也可以是进一步规定了的东西。由于这种单纯性的缘 

故，关于质本身是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说的。

然而定在—— 存在和虚无都包含在其中—— 本身却是质的片面性的 

标准，质是作为仅仅直接的或者存在着的规定性的。质同样也要在虚无的 

规定中被建立起来，以便之后直接的或者存在着的规定性作为一种有区别 

的、返回了的规定性被建立起来[1];这样，虚无作为一种规定性中的被207 

规定之物，就同样是一种返回了的东西、一种拒绝。[2]质，当它作为存在 

着的东西而被视为独一无二时，就是实在；当它作为背负着某种拒绝的东 

西时，就是一般的否定，同样是一种质，但却被视为一种缺欠，以后被规 

定为界限和限制。

[实在和否定这]两者都是定在；但在偏重于是一个存在着的质的实 

在中，这一点是被隐藏了的，即：实在包含着规定性因而也包含着否定；

实在因而仅仅被看作某种肯定的东西，拒绝、限制性、缺欠都被从中排除 

出去。否定若被单纯看作缺欠，那就是虚无了；但否定也是一种定在、一 

种质，仅仅带着某种非存在而被规定。[A ][3]

c.  某物

在定在上，它的规定性已经被区别为质；在这种定在着的质上，存在 

着实在和否定的区别。这些区别物在定在中多大程度上是当前现有的，它 

们在多大程度上就也是空无的和扬弃了的。实在本身包含着否定，是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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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不确定的、抽象的存在。同样，否定也是定在，不是应当抽象地存在 

着的虚无，而是如它本身所是的那样现在被建立为存在着的、属于定在 

的。因此，质完全不同定在相分离，后者仅仅是确定的、质的存在。

[实在和否定之间]区别的这种扬弃远甚于对区别的某种单纯的撤回 

和外表上的再次忽略，也远甚于某种向单纯的开端、向定在本身的单纯的 

回转。区别不能被忽略，因为它存在。因此，当前现有的事实是一般的定 

在，是在定在上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的扬弃；定在不是像开端那样没有区 

别，而是通过区别的扬弃，重又与自身等同，定在的单纯性是通过这种扬 

弃而中介了的。区别的这种扬弃了的存在就是定在的独有的规定性，这 

样，它就是自内存在；定在是定在着的东西，是某物。

某物作为单纯的、存在着的自身关联，是第一个否定之否定。定在、 

生命、思维等等，在根本上把自己规定为定在着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 

能思维者（我）等等。为了不停留在定在、生命、思维等等以及（代替 

神的）神性这些共相上，这一规定是极具重要性的。某物有权被观念视 

S O S 为一种实在的东西；然而某物还是一种十分表面的规定；正如实在和否定 

一样，定在及其规定性虽然不再是些空洞的东西一 ~存在和虚无一 -但还 

是一些完全抽象的规定。正因此，它们也是一些最流行的表达，并且哲学 

上未经教养的反思最常使用它们，将它的一些区分灌注给它们，并以为在 

那上面拥有某种真正好而牢固的规定了的东西。—— 否定物的否定物，作 

为某物， 仅仅是主体的开端；—— 自内存在还仅仅是完全不确定的。以 

后，它首先把自己规定为自为存在着的东西，诸如此类，直到它在概念中 

获得了主体的具体强度。与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为所有这些规定奠定了基 

础。然而，在这里，作为一般的否定的第一个否定要同第二个否定即否定 

之否定区别开来，后者是具体的、绝对的否定性，而前面第一个否定正相 

反，仅仅是抽象的否定性。

某物是作为否定之否定存在着的；因为否定之否定是单纯的自身关联 

之重新恢复；—— 然而，某物同样也因此是自身与自身的中介。自身与自 

身的中介在某物这一单纯物中已经是当前现有的了，以后在自为存在中、 

在主体等等中还要更加确定，在变易中也已经有完全抽象的中介；就某物 

被规定为单纯同一的东西而言，与自己的中介是在某物中被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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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针对一种断言知识的单纯直接性，认为中介应当被直接性所排除 

的原理，可以提请人们注意中介的现成存在；但却并不需要特别提请注意 

中介的环节，因为它在毎一个概念中，处处都能被找到。

这种与自身的中介—— 它自在地就是某物—— 仅仅被认作否定之否 

定，在它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它因此瓦解为本身乃是存在的单 

纯的统一。某物是，并且也是定在着的东西；此外，它自在地也是变易， 

但变易不再仅仅将存在和虚无作为它的环节。其中一个环节，即存在，现 

在是定在，而进一步的是定在着的东西。第二个环节同样是一个定在着的

东西，但却被规定为某物的否定物-----个他物。作为变易的某物是一种

其环节本身都是某物的过渡，并因此就是改变-----种已经具体地变成了

的变易。—— 然而，某物最初仅仅在它的概念中改变自己，它还没有作为 

进行着中介的和中介了的这样被建立起来；它最初仅仅作为在它的自身关 

联中单纯地保存着自己的东西，而它的否定物作为同样的一种质的东西， 

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他物。

注释：

[ 1 ]  黑格尔这里的意思是说，当质在“虚无的规定”中被设想或者 

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在否定的规定性或质和肯定的规定性或质之间就引人 

了一种差异。因而，直接的、肯定的规定性就不再被设想为仅仅是直接 

的，而是被设想为一种有区别的、返回了的规定性（也就是一种相对于 

否定的实在）。

[2 ]  参见下文第十六章注释16 (第 306页）。

[3] “[A ]”这 个 插 人 表 示 黑 格 尔 所 做 的 说 明 哗 ）在这里 

被省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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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限性

(a )  某物以及他物。它们首先是彼此漠不相干的；一个他物也是一个 

直接定在着的东西、一个某物；这样，否定就落在两者之外。某物自在地 

相对于它的为他存在。然而，规定性也属于某物的自在并且是

(b )  自在之规定；该规定同样过渡到与规定等同的性状，构成内在 

的同时也是被否定了的为他存在，即某物的界限。

(c )  界限是某物本身的内在的规定，某物因而就是有限物。

在曾经考察过一般的定在的第一部分里，作为首先被接受的东西，定 

在拥有存在着的东西的规定。它的发展的环节，质和某物，因而同样都具 

有肯定的规定。反之，在这一部分里，处于定在中的否定的规定发展了起 

来；它在第一部分里还只是一般的否定、第一个否定，但在这里却被规定 

为某物的自内存在这一点，被规定为否定之否定。

a. 某物和一个他物

1 .某物和他物两者首先都是定在着的东西或者某物。

其次，它们每一个又都是一个他物。哪一个是最初的因而仅仅被称为 

某物，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们在一句话中出现，那么在拉丁语中， 

两 者 都 叫 作 [某 个 ]，或 者 “一个，另一个”，a Z iiw a ftu m ; 在相互性 

上，类似的表达就是a te ra to m m )。如果我们把一个定在称作A ，把另一 

个定在称作B ，那么 B 首先就被规定为他物。然而，A 同样也是B 的他 

物。两者在同等的方式下都是他物。为了把区别以及被认作肯定的东西的 

某物固定下来，我们使用“这一个”。但 “这一个”同样也表达出：对一 

个东西的这种区分和强调是一种主观的、落在某物本身之外的标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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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整个的规定性都处在这一外在的指称中；甚 至 “这一个”这一表达 

也不包含任何区别；所有的某物和每一个某物都同样是这一个，就像它 

们也是另一个一样。人们以为通过“这一个”，某种完全确定的东西就 

得到了表达；但却忽略了：语言作为知性的作品，除了在个别对象的名 

称中之外，仅仅表达普遍的东西；然而，只要个别的名称不表达普遍的 

东西，并由于这个原因看起来不过是仅仅建立的东西、任意的东西，就 

像个别名称可以被任意采用、给予或更改那样，个别的名称就是没有意w s  

义的。

他者因而似乎是一个同这样被规定的定在相异的规定，或者似乎是在 

一 个定在之外的他物；一个定之被规定为一个他物，部分是因为通过某个 

第三者所进行的比较，部分是因为在它之外的他物的缘故，而不是本身如 

此。同时，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每一个定在，即使对于表象而言，都同样 

被规定为一个其他的定在，以至于不再继续有一个定在，该定在仅仅被规 

定为定在而不外在于定在之外，因而本身不是一个他物。

两者都既被规定为某物也被规定为他物，因而是同一个东西，它们 

之间的任何区别当下都还不存在。然而，两种规定的这一相同性同样仅 

仅落在外在的反思中，落在两者的比较中；但就像他物最初被建立起来 

的那样，尽管确切地说它处在同某物的关联中，但也独自地在某物 

之外。

再次，他物因而要被看作孤立的，处在同自身的关联中的；要抽象地 

被看作他物，看作柏拉图的T6 gTEP〇V [另一];柏拉图将“另一”作为总 

体的环节之一而与“一”相对立，并以这种方式赋予他物一种固有的本 

性。这样，他 物 仅就本身来理解—— 就不是某物的他物，而是在它自 

身中的他物，也就是他物本身的他物。—— 这样的他物，按照它的规定来 

看，就是物理的自然；它是精神的他物；它的这一规定最初仅仅是一种相 

对性，通过这种相对性所表达出来的不是自然本身的一种性质，而仅仅是 

它的一种外部的关联。但既然精神是真实的某物，而自然因此在它本身仅 

仅是它相对于精神所是的东西，那么就自然本身而论，自然的性质恰恰就 

在于：自然是在它本身中的他物，是 （在空间、时间、物质等规定中） 

自外存在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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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本身就是在它本身中的他物，因而是它自身的他物，是他物的他 

物，—— 因此是完全不等同的东西，是自我否定着的东西，是改变着的东 

西。[1]但它同样也还是与自己保持等同，因为它借以发生改变的那个东 

西，就是除此之外不具有任何更进一步规定的他物；但改变着的东西不是 

以不同的方式，而是以成为一个他物这同一个方式而被规定的；因而它在 

他物中仅仅与自己联合。它因此就被建立为带着对他者的扬弃向自身返回 

了的东西，被建立为与自身等同的某物，因而他者是一个与它作为其环节 

的某物有所区别的东西，是作为某物本身而不归于某物的东西。

2 . 某物在它的非定在中保存着自己；它在根本上是与非定在一致的， 

又在根本上是与非定在不一致的。因此，某物处在同它的他者的关联中； 

它又不纯粹是它的他者。他者既同时被保存在某物之中，又同时从某物中 

分离出来；它[2]就是为他存在。

定在本身是直接的东西，无关联的东西；或者说，它是在存在的规定 

中的。然而定在，作为在自身中包含着非存在的东西，是有规定的东西， 

是在自身内被否定的东西，进而首先是某物，一但因为它在它的否定中 

同时也保存着自己，就是为他存在。

定在在它的非定在中保存着自己，并且是存在，但不是一般的存在，. 

而是作为同自身的关联对立于它同他物的关联，作为与自身的等同对立于 

它的非等同这样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存在就是自在存在。

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构成某物的两个环节。这里出现了两组规定：其 

一 ，某物和他物；其二，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第一组包含着它们的规定 

的无关联性，某物和他物各自分离。然而，它们的真理却是它们的关联; 

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因而就是作为一个且同一个东西的两个环节、作为本 

身乃是关联并且保持在它们的统一亦即保持在定在的统一之中的规定而 

被建立起来的那组规定。因而，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每一个都在自己中 

同时也包含着与自己不同的环节。

存在和虚无在它们的统一（这个统一就是定在）中不再作为存在和 

虚无而存在"一 它们仅仅在它们的统一之外是存在和虚无；这样，在它们 

的不安定的统一中，在变易中，它们就是生成和消亡。—— 存在在某物中 

是自在存在。存在、自身关联、自身等同如今都不再是直接的了，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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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关联仅仅是作为他者之非存在（作为返回到自身的定在）。—— 同样 

地，非存在作为某物的环节，在存在和非存在的这种统一中，也不是一般 

的非定在，而是他物；更确切地说，按照存在同它的区分来看，它同时就 

是与它的非定在的关联，就是为他存在。

所以，第一，自在存在是同非定在的否定的关联，它在自身以外拥有 

他者，并且与他者相对立；就某物是自在的而言，它从他者和为他存在中 

被提取出来。然而，第二，自在存在在它自己中也拥有非存在；因为它本 

身就是为他存在的非存在。

然而，为他存在第一是对存在的单纯自身关联的否定，这种否定首先 

应当是定在和某物；就某物是在一个他物中或者说是相对于一个他物的而 

言，某物还缺乏固有的存在。但第二，它不是纯粹的虚无那样的非定在；

它是这样的非定在，这种非定在指向自在存在如同指向它的返回到f t 身的 

存在，就像反过来看，自在存在也指向为他存在那样。

3 . 两个环节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规定，也就是某物的两种规定。某 

物是自在的，就它从为他存在中出来回转到自身而言。但某物也在自己上 

(这里侧重强调“在……上”）或者在它上拥有一种规定或状况，就这种 

状况是外在地在它上、是一种为他存在而言。[3] 幻7

这就导致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规定。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首先是不同 

的；但某物也在它上拥有它自在地所是的那同一个东西，并且反过来，它 

作为为他存在之所是也自在地是。按照某物本身是具有两个环节的同一个 

东西因而这些环节在它上是未曾分离的这一规定，这就是自在存在和为他 

存在的同一性了。—— 这种同一性在定在的领域内已经初具雏形，但在对 

本质以及之后对内在性和外在性的考察中则要更加明确，而在对作为概念 

与现实之统一的理念的考察中则最为明确。—— 人们以为，一说自在，就 

像说内在一样，是说了某种高级的东西；但某物仅仅自在地所是的东西， 

也不过仅仅是在它上而已1_4]; “自在的”是一种仅仅抽象的因而本身外在 

的规定。“在它上什么也没有”或 者 “在那上有某个东西”这些表达尽管 

模糊，却包含着：在一个东西上所是的，也属于这个东西的自在存在，属 

于它的内在的真正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自在之物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表明；它是一种非常单



I 黑 格 尔 《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232 \

纯的抽象，但有一段时期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规定，仿佛某种高贵的东 

西，就 像 “我们不知道自在之物是什么”这句话曾经是一种极具价值的 

智慧一样D —— 事物被称为自在的，是就它从一切为他存在中被抽离出来 

而言的，这一般来说，是就它没有任何规定，被设想为一些虚无而言的。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当然无法知道自在之物是什么。因 为 “什么?”这个 

提问要求规定能够被列举出来；但既然被要求列举规定的事物同时是自在 

之物，这恰恰意味着没有规定，那么在这个提问中就被无思想地放进了回 

答的不可能性，或者说，人们仅仅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回答。—— 自在之物 

就是除了在它里面一切皆一人们对之一无所知的那个绝对者。因而人们很 

明白在这些自在之物上是什么；它们本身不过是一些没有真理的、空洞的 

抽象。然而，自在之物真正来说是什么，那真正自在的东西，关于它的陈 

述就是逻辑学，但逻辑学在自在之名下所理解的是某种比抽象更好一些的 

东西，也就是某物在它的概念中所是的东西；不过这个概念在它自己中是 

具体的，作为一般的概念是可以把握的，并且作为规定了的和在自己中与 

它的诸规定的相互联系是可以认识的。

自在存在首先将为他存在作为它的对立的环节；但建立的存在也被置 

于它的对面；在这个表达中固然也有为他存在，但它明确地包含着一种已 

经发生了的折回，即那不是自在的东西折回到它在其中乃是肯定的东西的 

它的那个自在存在中去。自在存在本来被当作表达概念的一种抽象的方 

式；而建立本来只归人本质的领域、客观的折返的领域；根据建立起通过 

它而被奠定根据的东西；原因更是产生出某种效果，产生出其独立性被直 

接地否定掉的一个定在，并且这个定在在自身中具有这样的意义，B卩：它 

在它的他物中拥有它的事情、它的存在。在存在的领域中，定在从变易里 

出现，或者说，连同某物建立起了他物，连同有限物建立起了无限物，但 

有限物却并不产生无限物，也不建立无限物。在存在的领域中，概念的自 

身规定本身还只是自在的，—— 所以它叫作过渡；存在的[自身]返回 

着的规定，如某物和他物或者有限物和无限物，它们是否同样相互指涉， 

或是否都作为为他存在，都作为质的而被看作独自成立的，也还只是自在 

的；他物存在，有限物同样被看作直接存在着的并且如同无限物那样自身 

固定的；它们的意义似乎没有他物也是完满的。反之，肯定物和否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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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效果，尽管也能被认作是孤立地存在着的，但同时若没有彼此也就 

不拥有任何意义；在它们本身中当下就有它们的相互映现，就有每一个的 

他者映现到每一个之中。—— 在规定的不同范围中，尤其是在说明的进程 

中，或者更确切些，在概念前进到概念的说明的进程中，经常区分那尚且 

自在存在着的东西和那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经常区分那在概念中的规定 

和被建立起来的规定或为他存在着的规定，乃是一件主要的事情。这是形 

而上学的哲学思考—— 包括批判的哲学[5]思考在内—— 所不认识，而仅 

仅属于辩证的发展的一种区别；形而上学的定义，以及它的预设、区分和 

结论，只想要坚持并产生存在着的东西，也就是自在存在着的东西。

为他存在是在某物和自己的统一中与它的自在的等同，所以为他存在 

是在某物之中。这样向肖身返回了的规定性因此又是单纯存在着的规定 

性，因而又是一■种质----是规定CS
b. 规定、性状和界限

某物从它的为他存在中出来所返回到其中的这个自在不再是抽象的 

自在，而是通过它的为他存在而被中介为它的为他存在的否定，所以为他 

存在是它的环节。这种自在并非只是某物与自己的直接的统一，而是这样 

的统一：某物通过这个统一，也在它上是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为他存在 

在自在之中，因为自在是为他存在的扬弃，是出自为他存在而[返回于] 

自身；但这同样也是因为自在是抽象的，因此根本上是背负着否定、背负 

着为他存在的。在这里，当前现有的并非只是质和实在，即存在着的规定 

性，而是自在存在着的规定性，并且是它被建立为这种向自身返回了的规 

定性的发展过程。

1 . 自在在单纯的某物中本质上处在与另一个环节—— 在它存在——  

的统一中，这样的质可以被称作某物的规定，只要规定这个词在严格的意 

义上同一般的规定性区别开来。[6]规定是作为自在存在的肯定的规定性； 

借由这一自在存在，某物在它的定在中，面对着它同规定着它的他物的混 

杂而保持一致，在它的自身等同中保持自身，使这自身等同在它的为他存 

在中生效。只要最初通过某物同他物的关系而多方面增长的这种更进一步 

的规定，根据某物的自在存在而成为某物的充实，那么某物就充实了它的 

规定。这种规定包含着：某物自在地所是的东西，也在某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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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规定是思维着的理性：一般的思维是他的单纯的规定性，他通过 

这一规定性而同动物区别开来；就思维也同人的为他存在，同人借以直接 

与他物打交道的人自己的自然性和感性区别开来而言，人是自在的思维。 

然而，思维也是在他上的；人本身是思维，他作为思维着的而定在，思维 

是他的生存和现实；此外，既然思维在人的定在中而人的定在在思维中， 

那么思维就是具体的，要被当作有内容有充实的，它是思维着的理性，从 

而它就是人的规定。但甚至这一规定又重新仅仅作为一种应当而是自在 

的，也就是，规定连同将它的自在予以同化的充实一道，以一般的自在之 

形式对立于它所未曾同化的定在，该定在同时还是外部对立着的、直接的 

感性和自然。

2 . 自在存在用规定性来造成的这种充实，也与仅仅是为他存在并仍 

然外在于规定的那种规定性有所区别。因为在质的领域中，对于各种在其 

扬弃了的存在中的差异而言，它们彼此间仍然保持着直接的、质的存在 

[的形式]。某物在它上所拥有的东西，因而自行划分出来，按照这一方 

M S 面就是某物的外部的定在；它也是某物的定在，但不属于某物的自在存 

在。—— 规定性因而就是性状。

这样或那样被赋予性状，某物就是在种种外在的影响和关系中被把握 

的。决定其性状的这种外部关联和通过某个他物而来的这种被决定的态 

势，似乎是某种偶然的东西。然而，被交付于外在性并拥有一种性状，这 

正就是某物的质。

就某物发生了改变而言，那么改变是落在性状上的；改变是在某物上 

成为一个他物的东西。某物甚至在改变时还保存着自己，改变仅仅涉及某 

物的他者的这个不稳定的表面，而不涉及某物的规定。

这样，规定和性状就是相互区别的；某物按照它的规定来说，对它的 

性状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某物在它上所拥有的东西，却是将规定和性状 

这两者在一个推论中联结起来的中项。但更不如说是在某物上的存在表明 

自己是分解成了规定和性状这两个端项。这个单纯的中项就是规定性本 

身，它的同一性既属于规定也属于性状。[7]然而，规定自动地就过渡到性 

状，而性状也过渡到规定。这一点包含在前面的内容中；这种相互关系， 

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就某物自在地所是的东西也在某物上而言，某物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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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环节，但却同时包含着这样的质的区别，SP: 不同于自在存在，是某物 

的否定物，是另一个定在。这样在自己中容纳了他物的规定性，与自在存 

在合一，就把他者带进了自在存在或者规定中，规定因此就被降低为性 

状。—— 反之，一旦作为性状的为他存在被孤立起来并被单独建立起来， 

那么它自身就是他物本身所是的那个东西，就是在它本身之中的他物，也 

就是它本身的他物[8];但这样一来，它就是自身关联着的定在，因而是 

带着一种规定性的自在存在，因此就是规定。—— 由于两者也要彼此分 

开，所以那似乎被奠定于某个外在的东西、被奠定于一般的某物之中的性 

状，也取决于规定，而外来的规定活动同时也就是通过某物自己的、内在 

的规定而被规定的。此外，性状也属于某物的自在之所是：某物随着它的 

性状而改变。

某物的这个改变不再是某物仅仅按照它的为他存在而来的那第一个 

改变了；那第一个改变曾经不过是自在存在着的、属于内在概念的改 

变[9];从现在起，改变也是在某物上被建立起来的。—— 某物本身进一 

步地被规定，否定被建立为内在于某物的，被建立为某物的发展了的自内

存在。

规定和性状的相互过渡首先是它们的区别的扬弃；一般的定在或某物 

因而被建立起来，而由于一般的定在或某物得自那同样也将质的他者包括 

在自己之中的差别，所以也就有了两个某物，但却不只是一般而言的互为 

他物，以至于否定仍是抽象的，只落在比较之中，相反，否定从现在起是 

内在于某物的。这两个某物是彼此漠不相干地定在着的，但它们的这种肯 

定却不再是直接的，而是每一个都以他者（他者在规定中返回到自在存 

在）的扬弃为中介而关联于自己。

因此，某物出于自身而与他物发生关系，因为他者在某物中被建立为 

某物自己的环节；某物的自内存在将否定包括在自己中，以否定为中介， 

它现在就拥有它的肯定的定在。然而，他物也在性质上同某物区别开来， 

它因而就被建立在某物之外。某物的质仅仅就是对它的他物进行否定，因 

为正是作为对它的他物的这种扬弃，它才是某物。只有这样，他物才真正 

地同定在本身相对立；他物仅仅外在地对立于第一个某物，不然的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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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们事实上是完全地，也就是按照它们的概念彼此相关的，它们的相互 

关系就是定在已经过渡到他者，某物已经过渡到他物，某物就如他物一样 

也是一个他物。[1°]现在，就自内存在是他者的非存在，他者被包含于它里 

面但同时又被区别为存在着的东西而言，某物本身就是否定，就是在它上 

的他物之终止；它被建立为否定地同他物发生关系因而自身保存着 

的；—— 这个他物，某物的这个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自内存在，就是它的自 

在存在[11]，同时，这种扬弃作为单纯的否定，亦即作为它对外在于它的 

其他某物的否定，也在它上。存在着它们[某物和它的他物]的单独一 

个规定性，既与某物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自内存在相一致，又由于这些否定 

作为一些其他的某物彼此对立的缘故，而出于它们自身将它们联合起来同 

样又分离开来，每一个都否定着他物，—— 这个规定性就是界限。

3 . 为他存在是某物和它的他物的一个不确定的、肯定的共同体；在 

界限中，为他的非存在，即他物的质的否定突显了出来，他物因此被向自 

身返回着的某物所阻挡。我们必须看一看将自身展现为毋宁足纠缠和矛盾 

的这一概念的发展。因为界限作为某物返问到自身的否定，在观念上将某 

物和他物环节包含在自己中，而它们作为有区别的环节同时又在定在的领 

域中被建立为是实在的、性质上有区别的，于是这其中立刻就呈现出矛 

盾来。

( « )因此，某物是直接的、自身关联着的定在，并首先针对他物而 

拥有一个界限：界限是他物的非存在而不是某物本身；某物在界限内限定 

它的他物。—— 然而，他物本身就是一个一般的某物；因此，某物针对他 

物而拥有的界限，就也是作为某物的他物之界限，就也是某物之界限，通 

过这个界限，他物将第一个某物作为它的他物阻挡于自己之外，换言之， 

界限就是那[第一个]某物的非存在；这样一来，界限不只是他物的非 

存在，还是一个某物以及另一个某物因而一般某物的非存在。

然而，界限在根本上同样是他物的非存在，所以某物同时也通过它的 

界限而存在。固然，由于某物是进行着限定的，它因此也就被降低为是本 

身受限定的；但某物的界限，作为他物在它上的终止，本身同时也不过是 

某物的存在；某物通过界限而是其所是，并在界限中拥有它的质。—— 这 

种关系是这一事实的外在表现，即：界限是单纯的否定或第一个否定，但



第十二章某物与他物、有限性：文本 1
1257

他物却同时也是否定之否定，是某物的自内存在。

因此，某物作为直接的定在，相对于其他某物，就是界限；但某物又 

在它本身中拥有界限，并且通过同样也是它的非存在的界限的中介而是某 

物。界限就是某物和他物借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中介。

(P ) 现在，就某物在它的界限中既存在又不存在，而这些环节是一 

种直接的、质的差别而言，那么某物的非定在和定在是落在彼此之外的。 

某物在它的界限之外（或者，就像人们也把它表达为“之内” 一样）拥 

有它的定在，他物也同样—— 因为它是某物—— 在界限之外。界限就是两 

者之间的中项，在其上两者都终止。它们在彼此的另一边以及它们的界限 

的另一边拥有它们的定在；界限作为它们每一个的非存在，就是两者的 

他物。

按照某物同它的界限的这种差异，线仅仅在它的界限亦即点之外才 

显现为线；面只在它的界限亦即线之外才显现为面；体只在它的限定着 

它的面之外才显现为体。—— 这就是界限首先落在表象—— 概念的自外 

存在—— 之中，特别是被看作在空间的对象之中的那个方面。

(7 )然而，如其在界限之外的某物是未受限定的某物，仅仅是一般 

的定在。这样，它就不与它的他物相区别了；它仅仅是定在，因此与它的 

他物拥有同样的规定，它们每一个都仅仅是一般的某物，或者说，每一个 

都是他物；这样，两者就是同_ 个东西。但是，这个对于它们而言的最初 

直接的定在，现在却带着作为界限的规定性而被建立起来，在界限中，它 

们两者都是其所是、相互区别。然而界限同样又是它们的共同的区别，正 

如定在一样，是它们的统一和区别。[某物和他物]两者的这种双重的同 

一性，定在和界限，意味着[12]:某物只在界限中才拥有它的定在，而既 

然界限和直接的定在这两者同时也是彼此的否定者，那么只在其界限中才 

有的那个某物就同样自己与自己分离，超出自己而指向它的非存在，并将 

这个非存在表达为它的存在从而过渡到非存在中去。将这个运用到前面的 

例子中，就是这样一个规定：某物只在它的界限中才是其所是。因此，点 

之所以为线的界限，并不只是因为线仅仅在点中终止并且是在点之外的 

定在；线之所以为面的界限，并不只是因为面仅仅在线中终止；同样， 

面之所以为体的界限，道理也是如此。反而是，线也在点中开始；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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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线的绝对的开端；并且，就线按照它的两端，被想象为不受限定，或 

者如人们所说，被想象为延伸到无穷而言，点就构成线的要素，就像线 

是面的要素、面是体的要素那样。这些界限都是它们所限定之物的根 

本；比如就像-，作为第一百个之一，是界限，但也是整个一百当中的

要素。

另一个规定就是某物在其界限中的不安定，在界限中，某物内在地就 

足-那使得它超越自己的矛盾。于是，点就是它自身变为线的这一辩证法, 

线就是（它自身）变为面的这一辩证法，面就是（它自身）变为全部的 

空间的这一辩证法。因此，从点、线以及整个空间中得出第二种定义：通 

过点的运动产生了线，通过线的运动产生了面，诸如此类。然而，点、线 

等物的这种运动却被视为某种偶然的东西，或者仅仅这样想象的东西。不 

过，这种观点毕竟因此而被取消了：线、面等物应当从中产生的那些规定 

就是它们的要素和根本，而后者不是别的，+过同时又是它们的界限；这 

样一来，产生就不被看作偶然的或仅仅被想象出来的了。认为点、线、面 

是肉为的，是自设，盾着的，是自己排斥着自己的开端，因而点通过它的 

概念出于己地过渡到线，自在地运动并使得线产生出来，诸如此类——  

这种观点就包含在内在T 某物的界限的概念中。不过，这种运用本身还属 

于对空间的观察；这里稍稍提-下这种观察：点是完全抽象的界限，但却 

在一个定在中；这个定在尚被看作完全不确定的，它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亦 

即抽象的空间，是完全连续的彼此外在的存在。由于界限不是抽象的否 

定，而在这个定在中，它却是空间的规定性，所以点是空间性的，是抽象 

的否定和连续性之矛盾，从而是向线的过渡和已经过渡等，正如没有点， 

也就没有线和面一样。

一个带着它内在的界限而被建立为它自身的矛盾的某物—— 通过这 

个矛盾它被驱迫推动超出自身—— 就是有限物。

c. 有限性

231 定在是有规定的；某物拥有一个质，并且在质中并非只是被规定，而

是被限定；某物的质就是它的界限，带着这种界限，它最初始终是肯定 

的、安静的定在。然而，某物的定在和作为某物的内在界限的否定之间的 

对立本身就是某物的自内存在，因而自内存在仅仅是在它自身中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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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这样发展了的否定，就构成了某物的有限性。

关于事物，如果我们说：它们是有限的，那么在这句话下所理解的就 

是：它们并非只是拥有一种规定性，它们的质不仅是实在和自在存在着的 

规定，它们并非单纯地受限定—— 于是它们离了它们的界限仍然拥有定 

在—— 毋宁说非存在构成它们的本性、它们的存在。有限的事物存在，但 

它们同自己的关联却在于它们否定地关联着自己，恰恰在同自己的这种关 

联中超出自己、超出它们的存在。它们存在，但这一存在的真理却是它们 

的终结。有限物并非只是像一般的某物那样发生改变，而是它消失，并且 

它消失也不是仅仅可能发生，以至于不消失也是可以的。相反，有限事物 

的存在本身，就在于将消亡的种子作为它们的自内存在；它们出生的时刻 

就是它们死亡的时刻。

« . 有限性的直接性。事物的有限性思想给它带来了一种悲哀，因为 

有限性是推到极致的质的否定，在这样的规定的单纯性中，对于事物来 

说，不再有一种肯定的存在有别于事物走向灭亡的规定了。否定的这种质 

的单纯性已经退回到虚无和消亡同存在之间的对立中去了，有限性由于否 

定的这种质的单纯性的缘故，就是知性的最顽固的范畴；一般的否定、性 

状、界限都与它们的他物、与定在相容；抽象的虚无作为抽象，本身也被 

扬弃；但有限性却是自在地固定了的否定，因而同它的肯定物顽强地对 

立。有限物也当然要让自己被带进流动，它本身就注定走向它的终结，但 

却仅仅走向它的终结；—— 它毋宁说是对于让自己肯定地被带往肯定物， 

被带往无限物，对于让自己与无限物相联系的拒绝；有限物因而无法分离 

于它的虚无而被建立起来，而它同它的他物、同肯定物的一切和解都因此 

被阻断了。有限的事物的命运不过就是它们的终结。知性，当它将非存在 

作为事物的规定，同时使得非存在成为永不消逝、完全绝对时，它停留于 

有限性的这种悲哀之上。事物的短暂易逝只能在它们的他物、在肯定物中 

消失，若是这样，那么它们的有限性就会同它们分开了；但有限性却是它 

们的不可改变的质，也就是不过渡到它们的他物，亦即不过渡到它们的肯 

定物中去的质；这样有限性就是永恒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任何一种哲学、观点或理解都不愿意让自 

己承担这样的观点，认为有限物是绝对的；明确呈现于对有限物的主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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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不如说是相反的东西：有限物是受限制的东西，是暂时的东西；有 

限物仅仅是有限物，并非永远不变的东西，这一点直接地包含在它的规定 

和表达之中。然而重要的是，要坚持那种固着于有限性的存在的观点，转 

瞬即逝始终长存不变呢，还是说转瞬即逝和消亡本身也要消亡呢？然而， 

恰恰就在那种把消失作为有限物的最后的东西的关于有限物的观点中，事 

实是后一种情形并没有发生。有一种明确的主张认为，有限物同无限物是 

不可相容的和不可联合的，有限物同无限物是完全对立的。存在、绝对的 

存在被归在无限物名下，有限物因而始终保持为无限物的否定者而与之相 

对；它始终在它自己那一方面是绝对的，同无限物不可联合；它若从肯定 

物、从无限物取得肯定，那么它是会消失的，但是同无限物的联合却被宣 

布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它不应当坚持与无限物对立，而是应该消 

失，那么就像前面所说过的，它的消失恰恰就是最后的东西，而不是只有 

消失的消失才可能是的肯定的东西。但如果有限物不是本该在肯定的东西 

中消亡，而是它的终结被理解为虚无，那么我们恐怕就会再一次处在那最 

开始的、本身早就已经消亡了的抽象的虚无中了。

可是，在这种应当仅仅是虚无并承认它存在于思维、表象或言语之中 

的虚无上，却显露出和在有限物上所指明的同样的矛盾，只不过矛盾在虚 

无那里仅仅是显露出来，但在有限性中却是公开表达的。在那里，矛盾显 

现为是主观的，而在这里则被声称为：那本身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并被当 

作本身微不足道的东西的有限物，长久地对立于无限物。以上这点要引起 

注意；并且有限物的发展也表明：作为这一矛盾的有限物本身就瓦解于自 

己之中，但随之也实际地消解了矛盾：不是说有限物仅仅是转瞬即逝的， 

消亡了；而是说消亡、虚无不是最后的东西，本身消亡了。

P. 限制与应当。这个矛盾，固然立刻抽象地呈现在某物是有限的或 

者有限物存在这一事实中，但某物或者存在不再抽象地被建立起来，而是 

已经返回到自身并且被发展为自内存在，这个自内存在在自身中拥有一种 

规定和性状，更确切地说，它在自身中拥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作为内在 

于某物并构成某物的自内存在的质这样一种东西，就是有限性。我们要来 

看一看，在有限的某物的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一些什么环节。

规定和性状表明自己对于外在的反思来说是不同的方面；但是前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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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包含了属于某物的本身的他者；他者的外在性一方面在某物自己的内在 

性之中，另一方面始终作为外在性而区别于某物，它仍是外在性本身，但 

却在某物上。此外，既然他者被规定为界限，甚至被规定为否定之否定， 

那么，内在于某物的他者就被建立为两个方面的关联，而某物与自身的统 

— (规定和性状都属于某物）就是某物转向自身的关联，就是某物的自 

在存在着的规定同某物的内在界限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在某物中否定着 

某物的内在界限。与自身相等同的自内存在因而关联于自身如同关联于它 

自己的非存在，但作为否定之否定，作为否定着非存在的东西，它同时也 

将定在保存在它里面，因为这就是它的自内存在的性质。某物的固有的界 

限，如此被某物建立为一种否定物（该否定物同样也是本质性的），就不 

仅仅是界限本身，而是限制。然而，作为否定了的而被建立起来的东西不 

是只有限制；否定是把双刃剑，因为被它作为否定了的而建立起来的东西 

就是界限；界限是某物和他物的共同之物，也是规定本身的自在存在这一 

规定性。因此，这一自在存在，作为一种否定的关联，关联于也与它相区 

别的它的界限，关联于作为限制的它自己，就是应当。

在一般的某物上面的界限要是限制，某物就必须同时在自身中超越界 

限，必须本身关联于界限如同关联于某种并不存在着的东西。某物的定在 

仿佛静静地、漠不相干地置于它的界限之旁。然而，某物只有当它是界限 

的扬弃了的存在—— 这种扬弃了的存在相对于界限乃是否定的自在存 

在—— 时，它才超出它的界限。而由于界限在规定中本身就是限制，某物 

因此就超出了自身。

“应当”于是就包含双重规定，一方面作为相对于否定的自在存在着 

的规定，另一方面却是作为一种非存在的那同一个规定，这种非存在作为 

限制同规定相区别，但本身同时也是自在存在着的规定。

这样，有限物就把自己规定为了它的规定同它的界限的关联；前者在 

这一关联中是应当，后者则是限制。于是，两者都是有限物的环节，因而 

无论是“应当”还是限制，两者本身都是有限的。然而，只有限制被建 

立为有限物，“应当”还仅仅是自在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是受限制 

的。通过它同已经内在于它的界限的关联，“应当”受到了限制，但它的 

这种限制却被包裹在自在存在之中，因为按照“应当”的定在，也就是



I黑格尔 <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242 \

按照它相对于限制的规定性，它是作为自在存在而被建立起来的。

凡应当是的东西，既是同时又不是。如果它是，它就不会仅仅应当 

是。因此，应当在根本上拥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不是一个异己的东西; 

凡仅仅应当是的东西，都是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现在如它事实上所是 

的那样被建立起来，亦即同时仅仅是一种规定性。

挪  因此，某物的自在存在在它的规定中把自己降低为应当，因为构成某 

物的自在存在的那同一个东西，从同一个视角来看，就是非存在；并且因 

为，在自内存在中，在否定之否定中，那个自在存在作为一个否定（进 

行着否定的东西），就是与另一个否定的统一，这另一个否定在性质上同 

时也是另一个界限，通过这另一个界限，上面那个统一就是同另一个否定 

的关联。有限物的限制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相反，有限物自己的规定也 

就是它的限制；而后者既是限制本身，也是应当；它是两者的共同的东 

西，或不如说，是两者在其中得以等同的东西。

然而，作为应当，有限物现在又超越了它的限制；本身乃是它的否定 

的那同一个规定性也被扬弃掉了，它的自在存在亦然；它的界限也就不是 

它的界限。

于是，作为应当，某物被提升到它的限制之上，但反过来，仅仅作为 

应当，它才拥有它的限制。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某物只有当它在它的规定 

中拥有否定的时候，才拥有一个限制，而规定又是限制的扬弃了的存在。 

[A ]

7 . 有限物向无限物的过渡。“应当”本身就包含限制，限制也包含 

应当。它们的彼此关联就是在其自内存在中包含着它们两者的有限物本 

身。有限物的规定中的这两个环节是性质上截然对立的；限制被规定为应 

当的否定物，而应当同样也被规定为限制的否定物。有限物因而是它在自 

身中的矛盾；它扬弃，消亡。但它的这个结果，一般的否定物，却是

(a ) 它的规定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物的否定物。所以，有限物并没有在 

它的消亡中消亡；它首先只是变成了另一个有限物，但这另一个有限物同 

样也是消亡，作为向另外一个有限物如此等等直至无穷的过渡J 3]然而， 

(1〇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个结果，那么有限物在它的消亡中，在它本身 

的否定中，就已经达到了它在其中与自身联合的自在存在。它的环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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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都同样包含着这一结果；“应当”超越了限制，也就是说，超越了 

自身；然而，超越自身或者它的他物，这恰恰就是限制本身。但限制也超 

越自身指向它的他物，这个他物就是应当；但应当又是自在存在和定在的 

那同一个分裂，如同限制一样，是同一个东西；因而，在超出自身时，限 

制同样仅仅与自身联合。这种与自身的同一性，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的 

存在，因而就是这样一个有限物的他物，该有限物应当将第一个否定作为 

它的规定；—— 这个他物就是无限物。

注释：

[1] “他物”的 德 语 是 “改变”的德语是w rdm /enm g。因 

此，黑格尔将改变理解为他物借以改变（士/ i w rtim fe rt) 为别的某物，或 

者借以成为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的那个过程。

[ 2 ]  即某物。

[ 3 ]  某物在它上（皿认m ) 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特别地处在该物之内 

(与此相对的是处在事物的表面），只不过是属于它而非别的某物罢了。 

此外，这个东西是外表上属于某物，从而很明显是从一个外在的视角来看 

的 （或者说，是相对于另一个事物而言的）。处在事物之内的东西则是事 

物本身之所是或者自在地（avi 士/1)所是的。对 ara sic/i 和 an i/im 这两个 

术语之间差异的讨论，参见下文第十八章第337- 3 8页。

[ 4 ]  并且是在外表上显而易见的。

[ 5 ]  即康德哲学。

[ 6 ]  当黑格尔说某物的规定是该物的自在存在和它的在它存在的统 

一时，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规定是事物的内在本性表达在它与其他事物的 

关系中的方式。

[ 7 ]  参见下文第十九章第3W 页。

[ 8 ]  参见 H e g e l, SJL 118/1: 127 (213)。

[ 9 ]  这可能是指之前黑格尔对“改变”的第一次讨论（参见 H e g e l, 

SL 118/1： 127 [213])—— 尽管那个讨论是发生在为他存在范畴被引入 

之前。

[10] 参见 H e g e l, SL 117-8/1: 125-6 (211—3)。



_ [11]关于这个异常晦涩的陈述的一种可能的解读，参见下文第十九

章第358页。

[12]  参见下文第十九章注释24 (第 368页）。

[13] 对这个重要转变的一种分析，参见下文第二十一章第394- 

9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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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无限性

无限物在其单纯的概念中首先可以被看作对绝对者的一个新的定义， 

它作为无规定的自身关联被建立为存在和变易。定在的各种形式不在可以 

被视为绝对者的各种定义的那些规定的行列之内，因为前一个领域中的各 

种形式本身仅仅直接地被建立为一些规定性，被建立为一般而言有限的东 

西。然而，无限物被完全视为绝对的，因为它明白地被规定为有限物的否 

定，因而明白地被当作在无限物中同限制性的关联—— 如果说存在和变易 

在它们中既不拥有也不表明任何限制性，它们却还是能够允许限制性的 

话—— 而这样一种限制性又在它之中被否定。

但即便如此，事实上无限物也并没有已经去掉限制性和有限性；重要 

的事情是，要把无限性的真正的概念同坏的无限性，把理性的无限物同知 

性的无限物区分开来；后者不过是有限化了的无限物，并且结果将表明， 

恰恰由于无限物被保持为纯粹的和远离有限物的，它才被有限化。

无限物是：

(a )  在单纯的规定中，作为对有限物的否定，就是肯定物；

(b )  但它因此就处在同有限物的交替规定中，并且是抽象的、片面 

的无限物；

(c )  这种无限物以及有限物的自我扬弃，作为一个过程，就是真的无 

限物。

a. —般的无限物

无限物是否定之否定，是肯定物，是从限制性中重新恢复了的存在。 

无限物存在，并且是在比最初直接的存在更强烈的意义上；它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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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高居于限制之上。一提到无限物，情感与精神面前就升起无限物 

的光芒，因为精神在无限物中并非仅仅抽象地独自存在，而是将自己提 

升到自身那里，提升到它的思维之光、它的普遍性之光、它的自由之光 

那里。

无限物的概念最初表现为：定在在它的自在存在中被规定为有限物， 

并 k 超出限制。超越自身，否定它的否定，成为无限的，这正是有限物本 

身的本性。因此，无限物并不作为一种本身完成了的东西而在有限物之 

上，以至于有限物在无限物之外或者之下而拥有并维持它的持存。也不是 

我们，仅仅作为一种主观的理性，超越有限物而进人无限物。就像当人们 

说无限物是理性概念，我们自己通过理性提升到尘世的东西之上时，人们 

是在完全无损于有限物的情况下使之发生的，后者不涉及那在它之外持存 

着的高翔远翥。然而，就有限物本身可能被提升进无限性之中而言，那使 

得它如此的，也同样不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正是有限物的这种本性， 

即：将自己同作为限制（不仅作为限制本身而且也作为应3 ) 的自己关 

联起来，超出限制，或者不如说，作为同自身的关联而否定限制、超越限 

制。一般的无限性不是在对一般的有限性的扬弃中形成的，相反，有限物 

仅只在于：通过它的本性而变为无限性。无限性就是有限物的肯定的规定 

或使命，有限物真 iF.自在地所是的东西。

因而，有限物已经消逝于无限物之中，凡是的，都仅仅是无限物。

b . 有限物和无限物的交替规定

无限物存在；在它的这种直接性中，它同时就是对某个他物的否定， 

亦即对有限物的否定。如此作为存在着的东西，同时作为某个他物的非存 

在，它退回到了作为某种一般的有规定的东西的某物范畴中，更确切地 

说—— 因为它是返回到自身的、经由扬弃一般的规定性而得来的定在，从 

而被建立为与其规定性有区别的定在—— 退四到了带有一个界限的某物 

范畴中。按照这一规定，有限物就作为实在的定在而与无限物相对立；这 

样，它们就处在一种质的关联中，保持为相互外在的；无限物的直接的存 

在重又唤醒它的否定的存在，也就是最初似乎消逝于无限物之中的有限物 

的存在。

然而，无限物和有限物并非仅仅在关联的这些范畴中；它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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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进一步地被规定为仅仅是彼此的他物。也就是说，有限性是作为限制而 

被建立起来的限制，这是带着过渡到它的自在存在、变成无限这样的规定 

而被建立起来的定在。无限性是有限物的虚无，是它的自在存在和应当， 

但这一应当作为返回到自身的东西，却是完成了的应当，仅仅关联着自己 

的、完全肯定的存在。在无限性中，当下就有这样的满足，B卩：一切规定 

性、改变， 一 切限制以及连同限制的应当本身，作为扬弃了的统统都已经 

消逝，而有限物的虚无被建立了起来。自在存在被规定为有限物的这一否 

定，而它作为否定的否定，在自身中就是肯定的。可是这个肯定，从性质 

上来看，作为同自己的直接的关联，就是存在；因此，无限物就回溯到了 

将有限物作为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他物这样的范畴上；它的否定的本性就被 

建立为存在着的因而最初且直接的否定。无限物以这样的方式就背负了同 

有限物的对立，后者—— 作为他物—— 始终同时就是有规定的、实在的定 

在，尽管它在它的自在存在、在无限物中同时又被建立为是扬弃了的；这

种无限物就是“不-有限物”------种在否定这一规定性中的存在。相 对 ^

于有限物，相对于存在着的规定性以及实在性的领域而言，无限物是不确 

定的空洞，是有限物的彼岸，这个彼岸并不在它的作为某种确定的东西的 

定在上拥有它的自在存在。

如此相对于有限物而在互为他物的质的关联中被建立起来的无限物，

就叫作坏的无限物、知性的无限物，对于知性来说，它被当作最高的、绝 

对的真理；在这点上，要使知性意识到：既然当它以为在这个真理的和解 

中已经达到了它的满足时，它便处在不可调和的、无法解决的、绝对的矛 

盾中，那么，只要它允许运用并解释它的这些范畴，它在各个方面所陷人 

其中的种种矛盾就必然会发挥作用。

只要有限物作为定在与无限物对立，这种矛盾就立即呈现在其中，因 

此就有两种规定性；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无限的世界和一个有限的世 

界，而在它们的关联中无限物仅仅是有限物的界限，因而仅仅是一个确定 

的、本身有限的无限物。

这种矛盾把它的内容发展成较明确的一些形式。有限物是实在的定 

在，它始终保持如此，即便它过渡到它的非存在，过渡到无限物；无限 

物，正如已经表明过的，仅仅将最初的、直接的否定作为它相对于有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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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性，就像有限物相对于那个否定，作为被否定者仅仅拥有一个他物 

的含义并因而还是某物一样。因此，当提升到这个有限的世界之上的知性 

飞升到它的最高处，飞升到无限物的时候，这个有限的世界也就在它面前 

保持为一个此岸，以至于无限物仅仅被建立为高居有限物之上，与有限物 

相分离，因此有限物同样也就与无限物相分离。—— 两者被置于不同的地 

方：有限物作为当下的定在，而无限物固然是有限物的自在，但却是作为 

一个彼岸在朦胧的、不可抵达的远方，有限物处于并留在这个远方之外。

尽管这样分离了，它们却同样恰恰通过使它们分离开来的否定而相互 

关联。这一将它们这些返回到自身的某物关联起来的否定，是一物针对他 

物的相互的界限，更确切地说就是：它们每一方都不仅针对他物而在它 

[自己]上拥有界限，反而否定就是它们的自在存在，每一方都通过它同 

他物的分离而独自在它自身上拥有界限。但界限是作为第一个否定，因而 

两者自在地都是被限定的，都是有限的。可是每一方作为肯定地自身关联 

着的，也都是它的界限的否定；这样，每一方都立即将界限作为它的非存 

在从自身排斥出去，并且在性质上同界限分离之后，将界限建立为在它之 

外的另一个存在，有限物将它的非存在建立为无限物，后者同样也将它的 

非存在建立为有限物。很容易承认，从有限物必然—— 也就是通过有限物 

的规定一 会过渡到无限物，并且有限物会被提升到自在存在，因为有限 

物固然被规定为常驻的定在，但同时也被规定为本身微不足道的东西，因 

而按其规定被规定为濒于消散的东西；而无限物固然被规定为背负着否定 

和界限，但同时也被规定为自在存在着的东西，以至于这种自身关联着的 

肯定之抽象构成了无限物的规定，因而按照这个规定，有限的定在不在其 

中。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过，无限物本身只有以否定为中介[/借助于否 

定]，作为否定之否定，才能成为肯定的存在，并且它的这个肯定一旦仅 

仅被当作单纯的、质的存在，那么在无限物中包含着的否定就降低为单纯 

的、直接的否定，因而降低为规定性和界限；这种单纯的、质的存在，与 

无限物的自在存在相矛盾，从无限物中被排除出去，被建立为不属于无限 

物反而同无限物的自在存在相对立的东西，被建立为有限物。既然每一方 

在它本身上并且出于它的规定就是它的他物的建立，那么它们就是不可分 

离的。然而，它们的这种统一却隐藏在它们的质的他者之中，它是仅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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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的内在的统一。

由此就规定了这种统一的显现方式；统一在定在中被建立为有限物向 

无限物以及无限物向有限物的翻转或者过渡；以至于无限物仅仅在有限物 

上，宥限物仅仅在无限物上，他物仅仅在他物上显露出来，这就是说，每 

一方都在对方上是它自己的一个直接的出现，而它们的关联仅仅是一种表 

面上的关联。

它们的过渡过程拥有如下详细的形态。我们超出了有限物进人无限 

物。这一超越似乎是一个外在的行动。在有限物对面的这个彼岸的空洞中 

发生了什么呢？在其中，什么是肯定的东西呢？由于无限物和有限物的不 

可分离的缘故（或者说，因为这个矗立于它这一边的无限物本身受到了 

限制），便产生了界限；无限物已经消逝，它的他物，有限物，已经登 

场。但有限物的登场又似乎是一件在无限物之外发生的事情，而新的界限 

似乎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并不从无限物本身中出现，反倒恰恰是被发现 

的。然而，这个新的界限本身只是一个有待被扬弃或者有待被超越的东 

西。于是，就再一次出现了空洞、虚无，在其中同样又遇到了前一种规定 

性，即一种新的界限—— 如此等等，直至无穷。

当前现有的，就是有限物和无限物的交替规定•，有限物只在同应当或 

者同无限物的关联中才是有限的，无限物也只在同有限物的关联中才是无 

限的。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同时又完全互为他物；每一方都在它自身上拥 

有它的对方；所以，每-•方都是它和它的对方的统一，并且在它的既不是 

它本身之所是又不是它的他物之所是这一规定性中拥有定在。

这个既否定着[有限物或无限物]自身又否定着它的否定的交替规 

定，就是那以到无限的进展为方式而登场的东西，这一进展在许多形态和 

运用中都被视为最后的东西，不再有什么超越它，相反，一旦到达了 

“如此等等，直至无穷”那种境地，思想通常就已经达到了它的终 

结。—— 凡是相对的两个规定被一直驱迫到它们的对立，以至于它们都在約7 

不可分离的统一之中而每一方又都相对于另一方被赋予一种独立的定在 

的地方，到处都有这种进展出现。因此，这一进展是没有被解除，反而总 

是仅仅被表达为当前现有的一种矛盾。

当前现有的是一种仍然不完全的抽象的超越，因为这种超越本身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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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当前现有的是无限物；无限物诚然被超越，因为一种新的界限被建 

立了起来，但由此它也就恰恰不过是回转到了有限物中。这种坏的无限 

性，本身就与那种长久的应当是同一个东西；它诚然是对有限物的否定， 

但它却不能真正从有限物中将自己解放出来；有限物在无限性本身之中重 

又出现为无限性的他物，因为这个无限物仅仅在同相对于它的另一个有限 

物的关联中。到无限的进展因而只是重复的单调，只是有限物和无限物的 

同一个无聊的交替。

无限进展的无限性始终背负着有限物本身，因而是受限定的也是本身 

有限的。但这样一来，它事实上就会被建立为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只 

是这种统一还没有被思考过。它不过是在有限物中唤起无限物又在无限物 

中唤起有限物，可以说，它就是无限的进展之动力发条。无限的进展是那 

个统一的外表，表象就停留在这个外表上；在同一个交替的那长久的重复 

上，在超越界限继续进入无限性的空洞的不平静上，这个外表在无限物 

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界限，但无论是在这个界限中还是在无限物中它都无 

法停歇。这种无限物拥有一个彼岸的固定规定，这个彼岸无法被抵达， 

因为它本不应当被抵达，因为彼岸的规定性、存在着的否定的规定性还 

没有被放弃。按照这个规定，无限物就把有限物作为与它对立的一个此 

岸，后者同样不能上升到无限物中，因为它拥有他物这一限定，因而拥 

有在它的彼岸中重新产生出自己但又与彼岸有所区别的定在这样一个长 

久的东西。

C. 肯定的无限性

在上述有限物和无限物的往复进行着的交替规定中，它们的真理已经 

自在地呈现出来，需要做的仅仅是对所呈现的东西的接受。这种往复进行 

构成了概念的外在的实现；正是在这种实现中，概念所包含的东西被建立 

了起来，但却是外在地、彼此离散地被建立了起来；需要做的，只是比较 

那给予概念本身的统一所产生于其中的这些不同环节；—— 然而，无限物 

和有限物的统一，正如已常常提到过但这里尤其要引起注意的那样，是对 

统一的歪曲的表达，就这种统一本身真正存在的方式而言；不过，这种歪 

曲的规定之去除，也必定在概念置于我们面前的表现中呈现出来。[1]

按照它们最初的、仅仅直接的规定来看，那么无限物仅仅是对有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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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越；按照它的规定，它是对有限物的否定；所以，有限物仅仅是那必 

须被超越的东西，是在它自身上的它的否定，这个否定就是无限性。因 

此，在每一个中都存放着另一个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按照无限的进展的含 

义本来应当被排除出彼此之外并仅仅交替地相互跟随；没有另一方，便什 

么也不能被建立和被把握，无限物不能没有有限物，有限物也不能没有无 

限物。当说到什么是无限物，亦即有限物的否定时，有限物本身也就连带 

地被说到了；有限物对于无限物的规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为了要在无 

限物中发现有限物的规定，人们只需要知道，人们所说的是什么。至于有 

限物这-方面，我们立即得承认，它是微不足道的，但使它微不足道的恰 

恰就是它不可与之分离的无限性。一 在这种观点中，它们似乎可以按照 

它们同他物的关联来被看待。如果它们因此被看作是无关联的，以至于它 

们仅仅通过“与”才被结合在一起，那么它们就是独立的、每一个都只 

在自身中存在着的、彼此对立的。我们要来看一看，它们在这样的方式下 

是怎样一种状况。如果这样提出无限物，那么它就是两个东西中的一个； 

但仅仅作为两个东西中的一个，它本身就是有限的，它不是整体，而只是 

一个方面；它在与之对立的东西上拥有它的界限；它因而就是有限的无限 

物。当前现有的仅仅是两个有限物。恰恰无限物从有限物中被分离出来， 

从而作为单方面的东西被提出来，这其中就有它的有限性，因此就有它同 

有限物的统一。—— 有限物在它那一方面，作为远离无限物的东西被提出 

来，就是这样一种同自身的关联，在其中，它的相对性、依赖性，它的转 

瞬即逝，统统都被去除掉了；它就是无限物本来应当是的那同一个独立性 

和肯定。

这两种观察方式，第一种仅仅被看作无限物同有限物、每一方同它 

的对方的关联，而第二种被看作将它们保持在它们的完全的相互分离 

中，最初似乎是把一种不同的规定性作为它们的出发点的，但它们却产 

生了同一个结果；无限物和有限物，按照它们两者的彼此关联—— 这个 

关联好像在它们之外，但对它们却是根本性的，缺了它谁也无法是其所 

是—— 来看，它们都在自己的规定中包含着自己的对方，就像每一方独 

自地来看，在它自身上来观察，都将它的对方作为它自己的环节置于自 

身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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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有了有限物和无限物的—— 声名狼藉的—— 统一性，就有了这 

样的统一性，它就是那将自身和有限性都把握在自己中的无限物，—— 因 

而是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无限物，而不是在这个意义上，s卩：有限物据此与 

无限物脱离，被列在另一方面。既然现在这两个无限物也必须被区分开 

来，那么就像前面所指出的，它们每一个本身在自己上就是有限物和无 

限物这两者的统一；这样就有了两个这样的统一。[有限和无限]两种 

规定性的统一，那个共同的东西，作为统一，首先将它们建立为被否定 

了的东西，因为它们每一个本来应当在它们的区别中各是其所是；因而 

在它们的统一中它们就丧失了它们的质的本性；这是一种针对表象思维 

的重要思考，表象思维不愿意放弃在无限物和有限物的统一中按照它们 

应当被看作是彼此外在的这种性质来坚持它们，因而在那个统一中，除 

了矛盾什么都看不见，也看不见矛盾通过对两者的质的规定性的否定而 

得到化解；于是，无限物和有限物最初单纯的、普遍的统一就遭到了 

篡改。

可既然两种统一现在也要被当作有区别的，那么无限物这个统一 

(这个统一本身就是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就在它们的每一个中，按照不 

同的方式被规定。无限物依据它的规定在它自己上拥有与它不同的有限 

性，前者在这个统一中是自在，后者仅仅是在它上的规定性和界限；可界 

限恰恰就是无限物的全然的他物，是无限物的对立面；无限物的那个本身 

乃是自在存在的规定，由于添加了这样一种性质，就被败坏了，这样，无 

限物就是一种有限化了的无限物。按照同样的方式，既然有限物本身仅仅 

是 “不-自在存在”，可根据前面的统一它同样也在自己上拥有它的对立 

面，那么它就超越了它的价值，可以说是被无限地给提升了；它就被建立 

为无限化了的有限物。

正如之前单纯的统一被知性所篡改，无限物和有限物的双重的统一也 

以同样的方式被知性所篡改。在这里这种情况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在两个 

统一的一个之中，无限物不是作为被否定了的，而是作为自在存在来被看 

待的，因而在其中规定和限制都不应当被建立起来，否则自在存在将因此 

被降低、被败坏。反过来说，有限物尽管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却同样 

也被坚持为没有受到否定的东西，以至于它在与无限物的结合中被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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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据称①它所不是的东西上，因而面对它未曾消逝反倒持续不断的规定而 

被无限化了。

知性加诸有限物和无限物的这种将它们的彼此关联固定为质的区别，

将它们在它们的规定中都作为分离的，确切说是作为绝对分离的来坚持的 

这种歪曲篡改，其根源在于遗忘了这些环节的概念对于知性本身而言是什 

么。按照这个概念，有限物和尤限物的统一不是它们的一种外在的汇聚， 

也不是一种不相称的、与它们的规定背道而驰的结合，在其中本身分离 

的、对立的、各自独立的东西、存在着的东西因而格格不人的东西都会被 

联系在一起，而是每一方在它自身都是这个统一，并且这仅仅就是它自身253 

的扬弃，在其中没有谁会在另一个面前拥有自在存在和肯定的定在之优 

势。正如之前所表明的，有限性仅仅作为对自身的超越而存在；因此在有 

限性中已经包含了无限性，包含了它自身的他物。同样地，无限性仅仅作 

为对有限物的超越而存在；因此，它在根本上包含着它的他物并因而本 

身就是它自己的他物。有限物被无限物所扬弃，并不是像被一个在它之 

外现成的力量扬弃掉那样，相反，那扬弃着它自身的，倒是它自己的无 

限性。

这种扬弃因而不是一般的改变或者他者，不是从某物而来的扬 

弃。有限物在其中扬弃着自己的那个东西，就是作为有限性之否定活 

动的无限物；然而，后者本身早就仅仅是被规定为一种非存在的定 

在。因此，那在否定中扬弃着自己的，仅仅就是否定。这样，无限性 

从它那一方面来看，是被规定为有限性的否定物，因而一般规定性的 

否定物，是被规定为空洞的彼岸；而它在有限物中的自我扬弃，就是 

从空洞的遁逃中出来的一次回转，就是对那本身就是一个否定物的彼 

岸的否定。

(1) so duB e s in seiner V erb in d u n g mit d em  U n en dlich en zu d e m , w as es nicht sei 

(以至于它在与无限物的结合中被提升到了据称它所不是的东西上），在黑格尔的 

原文.中，着重号是标在系动词“s e i”（是）的，s e i在这里是一个第一虚拟式。黑 

格尔用第一虚拟式是想表明，有限物被提升到其上的那个东西，并非真的是“它所 

不是的东西”，而是表象思维或者知性（甚至有限物自己）以为它不是的。鉴于 

此，我的译文在这句话中添加了 “据称”一词，并以黑体字表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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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前所呈现的，就是在两者中同一个否定之否定。然而，这个 

否定之否定就是自在的自身关联，就是肯定，但却是作为回转到自身，也 

就是通过中介而来的肯定，这个中介就是否定之否定。这都是一些在根本 

上要引起重视的规定•，但其次[要注意]:这些规定在无限的进展中也被 

建立了起来，以及它们在其中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亦即尚未在它们的最 

后的真理中被建立起来。

在无限的进展中，无论是无限物还是有限物，首先都被否定 

了，—— 两者以同样的方式都被超越了；其次，它们也作为有所区别的， 

每一个都接着另一个之后，被建立为自身肯定的。这样，我们就对比地挑 

出了两种规定，正如我们在一种外在的比较中，已经将两种观察方式——  

在它们的关联中看待有限物和无限物，以及单独地看待它们每一个—— 分 

开了一样。然而，无限的进展所表达的要更多，在它之中也建立起了那也 

彼此区别的东西的联合，但最初还只是作为过渡和交替；我们现在只需在 

一种单纯的反思中去看实际所呈现的东西是什么。

在无限的进展中被建立起来的有限物和无限物的否定首先可以被看 

作单纯的，因而被看作彼此分开的、仅仅前后相随的。从有限物开始，界 

限就被超越，有限物就被否定。当前现有的就是有限物的彼岸、无限物, 

但在后者中重又产生了界限；于是，当前现有的就是对无限物的超越。可 

是这个双重的扬弃，一方面总是只被建立为环节的一种外部的发生和交 

替，一方面尚未被建立为一 种 统 这种超越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独有的 

开始、一个新的行动，以至于它们彼此分散。然而在无限的进展中，也还 

呈现着它们的关联。首先是有限物；然后有限物被超越，有限物的这一否 

定物或者彼岸就是无限物；最后，这一否定重又被超越，就产生了一个新 

2 5 5 的界限，又是一个有限物。—— 这就是完全的、自身封闭的、达到了那构 

成开端的东西的运动；这里产生了曾经从它出发的那同一个东西，也就是 

说，有限物被重新恢复起来；因此，这同一个东西是与它自身相联合了 

的，只是在它的彼岸中重新发现了自己。

至于无限物，也是同样的情况。在无限物中，在界限的彼岸中，仅仅 

出现了一个新的界限，这个新的界限拥有相同的命运，就是要作为有限物 

而被否定掉。这样一来，当前现有的就又是之前在新的界限中曾经消逝掉



第十三章无限性：文本 I
I2J5

的那同一个无限物了；无限物因而并没有通过它的扬弃、通过新的界限而 

被推得更远，既没有远离有限物—— 因为后者只是要过渡到无限物中 

去—— 也没有远离自身，因为它已经达到自身。

所以，有限物和无限物这两者，各自都是通过它的否定而回转到自身 

的这一运动；它们仅仅只是作为在自身中的中介，而它们两者的肯定都包 

含着两者的否定并且是否定之否定。一 -所以它们是结果，因而不是它们 

在它们开始的规定中所是的东西；—— 并非有限物在它那方面是一个定在 

而无限物在这个定在（也就是被规定为有限物的定在）的另一边是一个 

定在或自在存在。知性之所以如此反对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仅仅是因 

为它将限制和有限物，如同自在存在一般，预设为永久的；因此它忽略了 

在无限的进展中所实际呈现的两者的否定，以及它们在其中仅仅是作为整 

体的环节而出现。并且它们只有以它们的对立物为中介，但本质上也是以 

它们的对立物的扬弃为中介，才能够出现。

如果 t 先把回转到自身既看作有限物的回转到自身，也看作无限物的 

回转到自身，那么在这个结果中，就显出某种与刚才所指责的错误看法有 

关的不正确来；被当作出发点的，一次是有限物，另一次是无限物，只有 

这样才产生出两种结果。然而，哪一个被当作开端，这是完全无关紧要 

的；因此，那曾造成二元结果的K 别本身就消失了。这一点在无限进展的 

两端都未受限定的直线中同样也是成立的，在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带着同 

样的交替出现而呈现出来，而要在哪一个位置上固定下来，又要用哪一个 

环节作为开端，这都是完全表面的。—— 它们在无限的进展中是有所区别 

的，但每一个都以相同的方式仅仅是另一个的环节。既然它们两者，有限 

物和无限物，本身就是过程的环节，它们就一同是有限物，而既然它们在 

这个过程以及在结果中一同被否定，那么这个结果，作为它们两者的那个 

有限性的否定，真正来讲就叫作无限物。[2]所以，它们的区别是它们两者 

都具有的双重含义。有限物拥有双重含义：第一，仅仅是相对于与它对立 

的无限物的有限物；第二，同时既是有限物又是与它对立着的无限物。无夂57 

限物也拥有双重含义：既是那两个环节中的一个—— 这样它就是坏的无限 

物—— 乂是这样一种无限物，在其中，它本身和它的对方这两者都仅仅是 

环节。因此，无限物，就像它当前所呈现的那样，事实上是这样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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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它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降低为它的诸多规定中仅仅与有限物相对立的 

一种，因而本身只不过是有限物之一，又将与它0 己的这个K 别扬弃为它 

的肯定，并通过这一中介作为真的无限物而存在。

真的无限物的这一规定不能在已经指责过的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 

的那种套路中被把握；那种统一是抽象的、无运动的自身等同，其环节同 

样也是不动的存在者的东西。然而无限物，正如它的两个环节一样，根本 

上倒不如说仅仅就是变易，但如今却是在它的环节中进一步规定了的变 

易。变易最初以抽象的存在和虚无为它的规定；作为定在着的改变，以某 

物和他物为它的规定；现在作为无限物，以本身作为变易着的东西的有限 

物和无限物为它的规定。

这种无限物，作为回转到自身的存在，作为它同自身的关联，就是存 

在，但不是无规定的、抽象的存在，因为它被建立为对否定进行着否定; 

所以它也是定在，因为它包含着一般的否定，从而包含着规定性。它存在 

弁且定在，当下在场。坏的无限物仅仅是一个彼岸，因为它仅仅是对被违 

立为实在的东西的有限物的否定，—— 所以它是抽象的、最初的否定；仅 

仅被规定为否定的，它在自身中还不拥有定在之肯定；只作为否定物被坚 

持，它甚至都不应当定在，甚至应当是无法达到的。然而，这种遥不可及 

却不是它的尊贵而是它的缺憾，这种缺憾的终极原因在于：有限物本身被 

固执为存在着的东西。不可达到的东西就是不真的东西；人们要认清，这 

种无限物就是不真的东西。131—— 到尤限的进展，其形象是一条直线，在 

直线两头的界限上只存在无限物，并且总是只存在于直线—— 直线就是定 

在—— 所不在的地方，而直线超越[自己]到达它的这一非定在，也就 

是进人不确定的东西中；至于已经回转到自身的真的无限性，其形象则成 

为一个圆圈，成为已经到达了自身的线，这线是封闭且完全现在的，没有 

起点和终结。

真的无限性这样一般地作为定在（定在被建立为相对于抽象的否定 

而是肯定的），就是在比之前单纯规定了的实在更高意义上的实在；它在 

这里包含着一种具体的内容。有限物不是实在的东西，无限物才是。这样 

一来，实在就进而被规定为本质、概念、理念，等等。可是，将实在这样 

一些较早的抽象范畴在[之后的]范畴上予以重复，并将它们当作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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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自身中所是的还要具体的一些规定而予以使用，这却是多此一举。这 

样的重复—— 譬如，说本质是实在的东西，或者说理念是实在的东西——  

它的起因就在于：对于未经教化的思维来说，最抽象的那些范畴^•臂如 

存在、定在、实在、有限性—— 才是最为熟悉的。

在这里，实在范畴的召回有它的一个更确切的理由，因为否定（相 

对于它，实在是肯定的东西）在这里是否定之否定；因此，它本身就与 

作为有限的定在的那个实在对立。—— 这样一来，否定就被规定为观念 

性；观念的东西是如它在真的无限性中那样的有限物，—— 作为一个规 

定，一种内容，该内容与众不同但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作为环节。观念性 

具有这一更加具体的意义，该意义通过对有限的定在的否定并没有被完全 

地表达出来。—— 然而，涉及实在和观念性，有限物和无限物的对立也就 

被理解为：有限物被看作实在的东西，而无限物却被看作观念的东西，就 

像之后概念也被视作一种观念的东西，确切地说，被视作一种仅仅观念的 

东西，而一般的定在则相反，被视作实在的东西一样。以这样的方式丝毫 

无助于否定的上述具体规定拥有观念的东西这一特有的表达；在那种对立 

中，我们重又回到了适合于坏的无限物的那种抽象否定物的片面性，固着 

于有限物的肯定的定在。

过渡

观念性可以被称作无限性的质；然而，它在根本上是变易的过程，因 

而是一种现在要被指明出来的过渡，就像变易向定在的过渡那样。这种向 

自身的回转，作为对有限性，也就是对有限性本身同样也对仅仅与它对立 

的、仅仅否定的无限性的扬弃，就是同自身的关联，就是存在。由于在这 

个存在中有否定，这个存在也就是定在；而由于这个否定在根本上是否定 

之否定，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这个否定也就是这样一种定在，它可以被 

称为自为存在。[A ]

257

2 5 9

注释：

[ 1 ]我将接下来黑格尔对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所做的说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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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与黑格尔在其他地方严格内在的范畴发展分开来的，前一种说明是对 

有限性和无限性所进行的一种外在的比较；参见下文第二十二章第415 

页，以及H e g e l，SL 146/1: 161 (253)。按照我的解释，黑格尔对到无限 

的进展所做的内在的分析从第253页重新开始，段首为：“在无限的进展 

中，无论是无限物还是有限物，首先都被否定了……”

[2]  迈纳版本用财<皿《1/6<^丹〇^'^^(过程的环节）取代了财0??16̂ 1<6 

如 ( 进 展 的 环 节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受这一改变的影响。

[ 3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坏的无限性和无限的进展不存在，而只是 

说它们不是真正无限的。参见下文第二十一章第406 - 8、411页。



第三部分 

评述与讨论



第十四章存在、 虚无与变易

本研究的第三部分对第二部分中的文本提供一份评述和讨论。呈 现 在 M 3 

第九章中由黑格尔所提出的问题—— “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 

端?”—— 已经在第一部分中广泛考察过了。因此，接下来的章节将集中 

于第十章至第十三章所呈现的《逻辑学》的主体文本上。我希望我在这 

里所不得不说的东西，将有助于读者既对黑格尔的论证的具体细节，又对 

其广阔的哲学关联有所理解。

从存在到变易

人们可能会以为，哲学应当以“开端”这一概念开始。然而对于黑 

格尔来说，吊诡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太过复杂，不能用作思想的真正开 

端。“开端” 的概念是那种“某物应当自其而出的一个虚无”

(兄 73/1: 73 [181])的概念。因而它从一开始就预设了，正在被思考的 

是某种有待出现的事物之开端。然而，在哲学的一开始，我们不能够假定 

将有任何东西在我们由以开始的东西之外。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够假定， 

我们由以开始的东西事实上是任何更进一步东西的开端。我们所能够理解 

的唯一的存在就是纯然无规定的存在，之后它也许表明（也许不表明） 

自己是（或者已经是）某种更多的东西的开端。

黑格尔对存在的描述并非以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是以一个句子片段开 

始的：“存在，纯粹的存在，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 ” （SL 82/1: 82 

[193])。以这种方式，黑格尔通过他的语言暗示我们，我们所要聚焦的 

不是一个特定的论说主题或“事物"，也不是某个假定的事物（例 如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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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者”）的一个属性，而毋宁说是完全无规定的存在。这种存在要被设想 

为并非作为实存或自然，而是作为纯然的存在本身—— 黑格尔称为“无 

规定的直接性”的东西。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黑格尔故意用这些 

词来使人不是想到对规定性或中介过程的明确的否定，而是想到无规定地 

直接的存在。实际上，这种存在如此的无规定，以至于它没有属于它自己 

的 “规定”或 “内容”，能将它置于同任何别的东西的明确的对比中。它 

不是同“否定性”相对立的“肯定性”，也不是同“可能性”相对立的 

“现实性”，而是纯粹且简单的存在。[1]

糊  这种存在是抽象的，但它对于黑格尔来说并非一种单纯的幻象，就像

它对于例如尼采而言那样。恰恰相反，它是纯然的直接性本身。它是我们 

关于思想所能理解到的最低程度，也是我们关于存在所能理解到的最低程 

度。这样的存在就是那种我们最为熟悉但却很少（如果有过的话）思考 

的东西：事 物 的 纯 然 的 是 性 在 这 里 ，通过抽象掉与事物或任何 

别的东西的关联单独地来看，也就是纯然、无规定的存在。

此时此刻，黑格尔让我们遭遇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悖论中的第一个， 

因为他主张：恰恰由于它的完全的无规定性，纯粹的存在实际上就同虚无 

根本上毫无差别：“存在、无 规 定 的 直 接 性 事 实 上 就 是 虚 无 比  

虚无不多也不少” （SL 82/1: 83 [195])。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所有陈 

述中，这是一条或许已招来了最多耻笑，引来了最大误解的陈述。然而， 

在黑格尔看来，它却是平淡无奇地真实的：纯粹的存在是全然无规定的、 

空洞的，并且本身是完全无法从纯然且彻底的虚无中被区别开来的。这并 

不是说，我们首先谈论纯粹的存在是错误的。确实存在着什么；它就在我 

们周围，并且在最低程度上是纯粹且简单的存在，而无论它可能会表明自 

己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就它是纯粹的存在而言，它是全然无规定的， 

以至于它合乎逻辑地消失进虚无之中。这样一来，无前提的哲学就被存在 

本身给引导到了关于它的对立面的思想。

纯粹的、无规定的存在本身表明自己原本就是的这种虚无，并非只是 

我们通常在每日言谈中所提到的空无一物（nothingness)。当我们想表达 

我们欲求的特定事物没有被找到而现有的东西又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东 

西时，我们常常说：包里什么也“没有”（n o th in g) , 或者电视上什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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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n o th in g)。这种日常意义上的空无一物单纯只是这个或那个特定 

事 物 （比如一个球）的不在场而已，它同时也是别的某个东西（例如空 

气）的在场。相比之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设想的虚无则是所有 

事物的绝对的“缺乏”或 “不在场”，或者说，是纯然且完全的虚无。它 

甚至不是空间的纯粹的空缺或时间的空洞的形式，而是_ 无所有

“虚无，纯粹的虚无...完全的空洞、无规定且无

内容”，或者说，是黑格尔也称为纯粹的“不”的那种东西（S i 82 -83/

1: 83—4 [195])。

然而，黑格尔却主张：这种绝对的、彻底的空无拥有它自己的直接 

性。它毕竟是纯然且完全的虚无，毕竟本身对于思想来说是可理解的。这 

种空无甚至什么也不是，而是空无本身的纯然直接性；对它而言别无什 

么。作为这种直接性，黑格尔声称，它是无法从纯粹、无规定的存在中被 

区别开来的。这并不是说，我们首先将存在设想为虚无是一种误解。纯粹 

的虚无一无所有，但它如此纯粹地、直接地是无，以至于它合乎逻辑地消 

逝进空洞的、直接的存在中。因此，正如纯粹的存在合乎逻辑地消逝进虚 

无中，纯粹的虚无同样也合乎逻辑地消逝进存在中。当然，这就意味着， 

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不仅消逝，而且也表明它们自己原是不可消除 

的，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消失于对方中，从而直接地使对方复生。

尽管可能让一些人难以接受，但无前提的逻辑学将我们引导到其上的265 

不可避免的结论却是：“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乃是同一个东西”， 

因为两者同样都是无规定且空洞的（S i 82/1: 83 [195])。然而，黑格尔 

也认为，存在和虚无并不是简单地等同，而是直接地就彼此有区别：存在 

是存在，虚无是虚无。就其本身而论，黑格尔告诉我们，它 们 是 “绝对 

不同的”（《心〇丨如1̂时《̂ 如 1)(51 83/1: 83 [195])。[2]因此，它们不只 

是构成同一个无规定性，而是形成两个彻底不同，但其差异却无法确定的 

无规定性。一方面，存在和虚无在它们直接的差异中是无法区分的这一事 

实，在它们直接地消失进彼此中这一点上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两者 

在它们的不可区分性中直接地就是有差异的这一事实，在它们每一方之消 

失进对方中这一点上又是显而易见的。用迈克尔•罗斯的话来说，它们是 

“非同一的不可识别者” （non - id e n tic a l in d isce m ib le s)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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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虚无是完全彼此不同的但又因为它们之间差异的无规定的直 

接性而瓦解进彼此之中。然而，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它们每--方 

都瓦解进对方之中，它们每一方也就表明自己是不可消除且不可化约的。 

然而，它们每一方又恰恰是随着消失进对方之中而表明自己是不可化约 

的。对这一事实的承认带来一个在思考存在和虚无的方式上微妙但却重要 

的转变。因为我们现在不再能简单地说存在和虚无消逝进彼此之中，而是 

必须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理解为不过是属于它自己的消逝或瓦解过程。它 

们不只是消失进对方之中，而且也是这样的消失过程。

因此，存在和虚无两者都表明自己是绝对必要的，并且都表明自己是 

无穷尽地由彼此所生成的。可两者都没有一种脱离其消逝过程的分离的、 

稳定的同一性，因为它们每一方都合乎逻辑地立即消逝进对方之中。它们 

每一个都是的这一消逝过程是它们各自的完全的不确定性 

Cy ) ® —— 如今不只是被理解为纯然的存在或虚无，而巨被理解为彻底的 

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不确定性。黑格尔给予“一方直接地消逝进另一方 

的这个运动”的名字为变易（TFenirn)。因此，纯粹无规定的东西并非只 

是存在或虚无，而是变易；反过来说，虚无不能只是纯然且完全的无，而 

且必须是它自己的消逝过程，或者变易。

无前提的哲学必须从纯然的存在开始，但它M 然无法止步于此，因为 

纯然的存在直接就表明自己不只是存在而且是变易。这并不是说，现在谈 

论 “存在”就是错的。存在总是；它是—— 或毋宁说证明自己是—— 绝 

对不可化约的。然而，黑格尔的哲学所展示的却是：单纯由于是“存在” 

的缘故，存在便合乎逻辑地表明自己是“变易”。因此，变易就是存在真 

正来说所是的东西：作为不安的自身消逝和自身再现的直接性。

误解

《逻辑学》的开端非常简单，但它却已经遭遇到相当大的误解，因此

① 也 可 以 翻 译 为 “无规定性”，在这里是指消逝过程本身的不稳定特 

征。——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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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需要进一步地澄清。首先需要注意的事情是，黑格尔对纯存在的说明 

既是概念上的，也是本体论上的。它表明，关于存在的单纯思想变成了关 

于变易的思想，并且，存在本身也被证明是变易。然而，《逻辑学》发展 

出一个本体论的命题这一事实却并不意味着，它描述了一种时间的或历史 

的过程。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必定在时间中揭示出存在所包含的一切，从 

而必定首先想到存在，进而想到虚无，进而又想到变易。但在这么做的过 

程中，我们并非是在宣称纯存在本身历经时间地消逝并发展为变易。我们 

所宣称的是，纯粹的存在表明自己在逻辑上或者在结构上就是不稳定 

的—— 它合乎逻辑地表明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消逝和变易。W

黑格尔的《逻辑学》揭示出存在意味着什么以及存在是什么，并不 

只是揭示出我们理解中的存在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它证明纯存在本身 

包含着进一步的、更为复杂的一些结构或规定，但它却并不表明存在是历 

经时间导致这些规定的。之后在黑格尔的体系中—— 例如，在历史哲学 

中—— 我们将认识到，实际上是有着受存在的逻辑特征所共同决定的时间 

中的发展过程的。然而，《逻辑学》的任务却不是要描述这样的历时发展 

过程，而仅仅是要在我们面前展示出存在合乎逻辑地所必然是的一切。

在思想中，从存在移动到虚无然后再返回过来，我们无疑是借助时间 

在思考着，但我们正思考着的东西却是存在和虚无相互之间的逻辑的瓦解 

过程，以及与之对应的，它们每一个向变易的逻辑的转变。换言之，我们 

是在陈述存在的逻辑的“历史”。从逻辑上看，存在表明自己毕竟不只是 

存在，而且也是变易；因此，所谓变易不是别的，只是存在所直接表明的 

那种结构上的不稳定性。之后在《逻辑学》和 《自然哲学》中，存在逐 

渐表明自身是更加确定的—— 是空间中有限的事物之领域—— 并且在这 

个过程中，变易变成了这些事物的历时的产生和消逝。然而在这里，我们 

所想的并不是时间上的变化与发展。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只是纯然无规 

定的变易本身，或者说，是作为完全不稳定性的存在。

存在和虚无在《逻辑学》中最初是纯粹且无规定的，但它们立即就 

表明自己是比单单存在和虚无（或者变易）要更加确定和复杂的。存在 

将合乎逻辑地突变为实在、是 某 物 （be ing-som eth ing)、现实，并最终突 

变为空间；反之，虚无或简单的“不”将突变为否定、他者、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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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突变为时间。然而，在它们每一个中，存在和虚无本身都将被保留 

2 6 7 下来。黑格尔说，“天上人间任何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在自身中包含 

着存在与虚尤的”（见 85/1: 86)。甚至属于（〇/)存在和虚无的每一个 

更进一步的规定，都将不过是存在和虚无之间（fcetoem ) 的一种更为复 

杂和亲密的相互关系。

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关键，就是要将作为纯存在的存在之真实 

所是，同作为例如实在物或“是某物”的存在之真实所是仔细地区分开 

来，并且要避免将存在的一个范畴或规定化约为另一个范畴或规定。在这 

些规定之间显然会有结构上的亲缘关系，因为较少规定的东西是包含在较 

多规定的东西之中的，但是也会有不应当被忽视的重要的差异。[5]

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是有限的” （to be f in ite ) 也就等于不 

再存在 （to cease to b e)。有限物因而将存在向虚无的直接消逝吸收进自 

己的结构中。然而，是有限的要比简单的是（be in g) 及其消逝（its van is­

h in g) 涉及更多的东西。 除了纯然的存在以外 ，有限性还包含相比于“他 

物”的是“某物” （being “som eth ing”），以及遭受“变化” （be ing subject 

lo “change”）。因此，尽管所有有限的事物都注定由于它们毕竟是[冇限 

的]这一事实而消逝，但在它们作为实存着的事物的结构和它们的非实 

存之间却仍然有着可以确定的差别。是一个有限的事物肯定和完全的虚无 

不是一回事。

然而，纯然无规定的存在在逻辑上是无法同虚无相K 分的。或者不如 

说，在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之间有一种无法确定从而立即消散的直接 

的差异。因此，对于纯粹的存在，我们可以说它等同于虚无，因为纯粹的 

存在就其自身来看是相当不确定的。但对于有限的事物，我们却小'能说它 

们只是无物或者说它们的实存和非实存是无法区分的，因为冇限性拥有一 

种确定的逻辑结构，明显不同于纯粹的虚无所具有的逻辑结构。

在黑格尔看来，正是对这种差异的忽视才常常引起人们对《逻辑学》 

的开端不屑一顾。因为读者们往往假定，黑格尔是在将具体的、特定的事 

物之存在和非存在画上等号。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类读者推断出以卜轻 

率的结论：“存 在 和 非 存 在 是 一 回 事 ，因此这间房子存在还 

是不存在，一百块钱属于还是不属于我财产的一部分也都是一间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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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

这种推论或对该命题[即“存在和非存在是一回事”]的使用完 

全改变了命题的含义。该命题包含存在和虚无的纯粹的抽象，[该命 

题的]使用却从中弄出一个特定的存在和特定的虚无。只是正如我 

们所说过的，这里谈的不是特定的存在。（见 85-6/1: 87)

黑格尔的观点是，完全无规定的存在在逻辑上就是无法同纯然的虚无 

相区别的，尽管它也无法化约为纯然的虚无。他并不是在宣称，实存着的 

事物无法同非实存的事物相区别，或者我存在与否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差别 

的。他是在突出强调无规定的直接性本身所具有的不稳固的、易逝的特 

征，而不是在否认特定的（心 对 象 的 实 在 性 。我们将看到，所 

有特定的事物都在某个程度上分有无规定的存在的不稳固性，因为它们都 

是存在的不同样式；由于这一缘故，它们都受制于否定、毁灭，以及死 

亡。但是它们的存在却并不为这种无规定性所穷尽，因为它们也是具体 

的、有规定的事物，带有一种明确的逻辑的甚至是经验的特征。因此，那 

些嘲笑黑格尔否认特定事物的实存和非实存之间的差异的人，他们自己要 

为模糊两者之间的区别负责，因为他们没能在纯存在本身的逻辑特征和特 

定的存在的逻辑特征之间做出区分。实际上，黑格尔的批评者们没有注意 

到，或者说他们故意选择了遗忘：黑格尔在《逻辑学》的一开始是不可 

能抹去特定事物的实存和非实存之间的区别的，因为他还没有证明纯粹的 

存在实际上包含着任何规定性。[6]

黑格尔与虚无

另外一个可以料想得到的针对黑格尔的指控—— 尽管他自己没有注 

意到它—— 就在于说他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在他眼中一切“是”的东西 

都是虚无。按照这种观点，当黑格尔断言纯粹的存在是虚无的时候，他并 

不是在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存在本身的东西，而是在用纯然且完全的虚无这 

一观念来替代“存在”这一虚构。他并非在说有任何要由以开端的存在， 

而是在说一直以来就只“是”虚无。在我看来，这不是也不可能是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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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立场。当他声称存在事实上就是虚无的时候，他并非在否认起初有任 

何存在。相反，他是在肯定确实有存在，但却是在指出，就它是完全地无 

规定的、直接的而言，存在合乎逻辑地消失进虚无中。诚然，我们被带到 

对虚无—— 不带任何存在痕迹的纯然且完全的虚无—— 的考察中。但我们 

是被纯粹、直接的存在的无规定性给带到对这种虚无的考察中的。因此， 

黑格尔并不是一位拒绝存在观念的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位存在论者—— 尽 

管是那种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存在论者。此外，黑格尔的存在论并没有因为 

纯然且完全的虚无表明自己是无规定的存在而仅仅搁浅在虚无的沙滩上。 

因此，存在实际上是不可化约的从而并不只是消逝进虚无中，而是合乎逻 

辑地表明自己就是自身的消逝或变易。黑格尔表面上的“虚无主义”实 

际上表明自身是存在向变易的合乎逻辑的转变过程的一个阶段。

这并不是说，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把虚无解释为存在的一种模式。黑格 

尔心目中的虚无是绝对的空无—— 无空间、无时间、无 “现在”、无规 

定、无 “事物”，无不论什么存在，除了是纯粹且完全的不。然而，恰恰 

由于它的作为纯然的虚无的这种纯粹性和直接性，这种空无本身就是无法 

同无规定的存在区分开来的。从逻辑上来看，它也是它自身向它的绝对的 

他物的消逝。所以即便黑格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并且完完全全 

地拒绝存在观念，他也无法始终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虚无将无可避免 

地自行跌进存在之中，并使他成为一名存在论者。

虚无的这种向存在的辩证的滑跌的一个重要的后果，正如辛西®•威 

利特和乔治•凯夫都已经指出过的，就在于思辨的哲学本可以轻而易举地 

以虚无开始，正如以存在开始那样。[7]黑格尔以存在开始，是因为一旦我 

们所有的预设都已经被悬置起来，所剩下来的就只有思想自身的纯然存 

在—— 作为纯然存在的思想了。然而，这也表明，正如凯夫所指出的： 

“存在并不比虚无更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因 为 “存在和虚无直接地消 

逝进彼此之中”[8]。因此，我们本可以从虚无开始，正如黑格尔本人所声 

称的：“若现在开端真要以虚无来做成（如在中国哲学中那样），那么就 

都不用为此而翻一翻手了，因为早在人们翻手以前，虚无就已经同样翻转 

为存在了。” （S i 99-100/1: 105 [197])我要强调，这不是因为黑格尔 

从一开始就做了有利于存在的暗箱操作。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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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无是不带任何存在痕迹的纯然的虚无。然而，恰恰由于它的作为虚无 

的完全的纯粹性，这种绝对的虚无就表明自己拥有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直接 

性，从而表明自己就是无规定的存在。因此，虚无主义，无论它愿意与 

否，都通过它对它自己的纯粹性的坚持而将自身转变成存在论。

一种直接的、无规定的，但却不可消除的差异

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黑格尔对存在与虚无的开篇分析是相当简单 

的：纯粹的存在是如此的无规定以至于它根本上就是虚无，而虚无是如此 

的单纯且直接地否定的以至于它就是存在。这一简单的辩证描述带给读者 

的主要困难是，存在和虚无并不拥有稳固的、确定的同一性，而是带着不

可化约的不一致若隐若现。我们习惯于—— 或至少相信我们习惯于-----

个拥有稳定的、可辨别的对象的世界。因此，我们的思想很难适应纯粹的 

存在和虚无的辩证的隐现和明灭。但如果黑格尔是正确的，那么存在和虚 

无本身不是别的，而就是这一隐现过程。这并不是说，黑格尔相信自然和 

历史的整个世界都始终保持为存在的进进出出，仿佛有人像开关一盏灯一 

样在切换存在。然而，黑格尔确实相信纯存在和纯虚无合乎逻辑地消逝进 

彼此之中，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相信这种不停歇的消逝过程构成了 

(尽管并没有穷尽）有限的、确定的事物之世界的一个环节。

为了领会存在和虚无的这种不稳定的无规定性，人们必须认识到它们 

是不可消除地有区别的，并且认识到它们中的每一方都消逝进它的对方之 

中。正如有些评论者已经指出的，存在和虚无不只是指称相同事物或相同 

思想的两个词，而是两个不同的规定。[9]然而，重要的一点却在于，它们 

之间的差异是完全直接的并且是无法更进一步地被指明或更进一步地被 

确定的，因为它们两者都是无规定的。正如黑格尔所评述的，“假如存在 

和虚无拥有任何它们借之可以被区分开来的某种规定性，它们就该是…… 

特定的存在和特定的虚无，而不是它们直到现在仍是的纯粹的存在和纯粹 

的虚无了”。存在和虚无之间的差异因而无法被陈述或者被界定，而只能 

被 “意谓 ” (S L 92/1: 95)。

君特•马鲁施克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存在和虚无之间根本就没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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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逻辑的差异，它们的区别是“逻辑以外的”（e x tra lo g ic a l) , 或者说， 

是 单 单 由 主 观 的 想 法 所 形 成 的 。[1°]但在我看来，这并非黑格尔 

的立场。黑格尔诚然主张存在和虚无之间的差异“不在于（6咖^«)它们 

本身，而在于某个第三者，在 于 意 谓 （S i 92/1: 95)。然而, 

就我对黑格尔的理解，他在这里所宣称的是，在存在和虚无本身之间并没 

有确定的、稳固的差异，只有主观的想法才能明显地将它们保持分开。这 

与存在和虚无本身在逻辑上—— 尽管不稳固且不确定—— 是有区别的那 

种主张是完全相容的。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明确主张, 

它们是“绝对不同的”，而在别的地方他称它们为“格格不人的东西” 

( 83，91/1: 83，94 [ 195 ])。

黑格尔的立场，就我所理解的来说，是说在存在和虚无之间有一种逻 

辑上的直接的差异—— 存在是存在，虚无是虚无—— 但这种差异恰恰就像 

它直接地消逝一样，只有当它消逝的时候才再次出现。这一消逝着的差异 

无法被确定，但它却能够被意谓到，或者人们甚至可以说，它可以被直觉 

到。因此，我们不能指责黑格尔完全抹杀了哪怕是纯存在和纯虚无之间的 

差异，就更别说是具体的实存和非实存之间的差异了。他邀请我们去思考 

的，是一种不可化约的差异，这一差异在它被想到的那一刻—— 也就是在 

它存在的那一刻—— 起就消逝了，因为它单纯是直接且无规定的。在 

《逻辑学》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要学习到的教益是：任何不只是要消逝的 

差异都将不得不超出仅仅直接的差异。

从存在向虚无的过渡

在讨论变易的段落中，黑格尔同时说到存在和虚无，认为它们 “每 

—方都直接地消逝进它的对方之中”（SL 83/1: 83 [195])。然而，在同 

一个段落的开始，他却说： “不是过渡到，而是已经过渡到虚无中的存 

在，和不是过渡到，而是已经过渡到存在中的虚无”

Nichts und das Nichts in Sein— nicht iibergeht, sondern Ubergegangen ist)。现在 

时和过去时的使用在这两句话中存在某种自相矛盾吗？黑格尔是既承认又 

否认有一种从存在到虚无又从虚无到存在的实际的过渡吗？我相信并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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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段落一开始的说明所表明的是，过渡在每一种情形下都是直接的 

并非先有存在稍后才有存在向虚无的消逝，而是说，纯存 

在在它被想到的那一刻，甚至是在它存在的那一刻，立 即 （im m e d ia te ly) 

就消逝—— 从而已经消逝了。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存在和虚无唯独作 

为逾越或作为消逝，唯独作为变易，才 实 际 存 在 。黑格尔说，如果有 

人 “反对将一方以及另一方仅仅当作向彼此的过渡来认识”，那么，“让 

他们来指明：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亦即提出关于存在和虚无的一个界定 

并证明它是正确的”（S I92/1: 96)。然而，黑格尔确信 

无疑，没有人能应对这一挑战。

恰恰由于它们是向对方的纯粹的过渡，存在和虚无才是变易。正如阿 

兰•怀特所指出的，“在 ‘变易’中所想到的，恰恰就是从存在到虚无并 

从虚无到存在的运动”[U]。不过，托尼森却仍然指出，黑格尔似乎是在 

“过渡”和 “变易”这两个观念之间做了区分。[13]黑格尔说：“过渡 

和变易（IFenfen) 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前者中，从其中一 

方 向 另 一 方 过 渡 的 [ 存 在 和 虚 无 ] 两 方 更 多 被 想 象 为 是 彼  

此静止的，过渡更多被想象为是在它们之间发生的。” （SL 93/1: 9 7 ) 然 

而，黑格尔并不是在用这些话来否认存在和虚无相互间的过渡构成了变 

易。他只是在提醒他的读者，不 像 “变易”一词，“过渡”这个词可能诱 

使我们误以为眼下的运动是在两个完全分离并各自持存的范畴之间的一 

种运动。在黑格尔看来，并没有存在和虚无“之间”的这样的过渡，恰 

恰是因为它们除了是向对方的过渡外，什么也不是。存在和虚无每一方各272 

自都是的这一过渡或运动，就是黑格尔借由“变易”想要说的一切。因 

此，变易根本就没有实际地同过渡区分开来，而只不过是“一方直接地 

消逝进另一方的这个运动（Bewegu叹）”（S L 83/1: 83 [195])。

我应该补充一点：存在和虚无两者都以这种方式消逝这一事实，并不 

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思想的。黑格尔并非是在说，两者在它 

们甚至能被思想以前就消逝了，而是在主张：它们能够被思想并且必然被 

思想，因为它们都是不可消除的；但从逻辑上讲，它们所被思想为是的，

以及它们所是的，都不过是它们的消逝。它们在被想到的那一刻起就消逝 

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它们的直接性莫名其妙地逃出了我们的掌握。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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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一事实揭示出：一方的直接性，从逻辑上讲，就是它自己向另一方 

的同样消逝着的直接性的消逝。从逻辑上讲，纯存在只不过是它的消逝从 

而只不过是变易，而纯然且完全的虚无也是如此。

存在和虚无为何“运动”？

对 《逻辑学》的一个通常的误解是：它所描述的并非存在和虚 

无—— 或者存在和虚无的范畴—— 本身的运动，而是当哲学家致力于明了 

地阐述每一个范畴的时候，他/她所经历到的经验。按照对《逻辑学》的 

这种解读，存在并非合乎逻辑地自行消逝进虚无中。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 

是：当我们试图使纯存在变得清晰明了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从对存在 

的思考移动到对虚无的思考。这种误解，我们将在谢林、特兰德伦堡，以 

及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中找到它的起源。

谢林认为，黑格尔将内在的运动归于纯粹的存在“只不过意味 

着……以纯存在开始的思想感到对于它来说，止步于这一最抽象而空洞的 

事物是不可能的”。正如我曾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在谢林看来，《逻辑学》 

中的“前进的动力”并不是源自纯存在本身；相反，它 “只在这一事实 

中拥有其基础，即：思想已经习惯于一个更具体的……存在，因而无法满 

足于纯存在这道贫乏菜，其中只有抽象的内容而没有特定的内容可供思 

考”。据此，他得出结论：“[存在的]概念在它自身将保持为完全不动， 

假如它不是属于某个思维着的主体的概念的话”，也就是说，假如它没有 

被这样一个主体所思考的话。[14]

克尔凯郭尔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概念本身并没有运动，并且称黑格 

尔将运动引人逻辑中的做法是“对逻辑科学的一种纯粹的混淆”。带着一 

种明显的尖酸刻薄，克尔凯郭尔评论道：“在运动是不可思议的领域中使 

运动成为根本性的，当逻辑实际上无法解释运动的时候让运动来解释逻 

辑，这无疑是奇怪的。” [151克尔凯郭尔的这种明显老生常谈的观点不是来 

^ 3 自谢林而是来自特兰德伦堡。特兰德伦堡坚称他非常严肃地对待黑格尔。 

然而，他却主张：“一个足够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来坚持纯粹思想的无前 

提的辩证法并真正试图不带任何前提而纯粹地从事这一思想的人，他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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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纯粹的思想始终保持不动，思想的各种成果处于难产之中。” 

概 念 在 《逻辑学》 中运动，仅仅是因为黑格尔偷运进了一个来源于自然 

的原理—— “局部运动”的原理—— 并用它来人为地激活《逻辑学》的 

范畴。不引进这一原理，特兰德伦堡认为， “思想将不会从它的位置移 

开”[16]。特兰德伦堡并不共有谢林对《逻辑学》 中范畴的运动的特殊解 

释，但是他也同意：这些范畴之所以运动或看起来在运动，仅仅是由于哲 

学家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不是由于它们自己的任何逻辑的特征。

在我看来，特兰德伦堡的主张在《逻辑学》的文本中得不到任何支 

持。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谢林的断言，认为思辨的哲学家是由于对纯存在 

思想所缺失的生命具体性的某种乡愁而从纯存在移动到其他的范畴的。然 

而，似乎有一些证据支持一种一般的看法，认为思辨的逻辑学是通过哲学 

家的活动而非范畴本身的活动才从一个范畴移动到另一个范畴的。在 

《逻辑学》中的某个地方，黑格尔写道：正是 反 思 （A /ifexion) 将存在 

“宣布”（erAZfirt) 为虚无，从而将两个范畴“等而言之”（g fc ic/w e izf)

(S i99/1: 104 [195])。这至少像是在暗示，我们仅仅是因为反思将纯存 

在经历为是空洞的，而不是因为纯存在合乎逻辑地将自身转变成虚无，才 

从关于纯存在的思想移动到关于虚无的思想的。

沃尔夫冈•维兰德顺着这几句话来解释从存在到虚无的“运动”。根 

据他的观点，纯存在范畴， “当人们使用它或甚至将它主题化的时候”，

就表明自己是某种不同于它所打算是的东西。《逻辑学》的开篇运动因而 

预设了，“有人已经致力于试图确定纯存在。只有作为这一企图的结果，

虚无范畴才将自身提供给体系的进程”[17]。没有来自哲学家方面的这种使 

用存在范畴或使之明确而明了的努力，该范畴似乎就将永远保持为是纯存 

在的范畴。

然而，正如亨利希已经指出的，任何把从存在到虚无的运动理解为是 

由哲学家的活动所引起的解读都必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思辨的逻辑学变 

成了现象学的逻辑学—— 当纯存在被我们思考时对其中所发生的事情的 

一种说明，而不是对纯存在自身的逻辑特性的一种说明。[18]黑格尔在《全 

书逻辑学》中明确提出，范 畴 “自己探究自己”，而辩证法就“内住于” 

卜 靡 /i W ) 它们之中（肛 82/114 [ §41 A dd. 1])〇情况如果是这样，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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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范畴就必须被理解为是由于它们自己的逻辑的特性，而非由于我们思 

考它们或经历它们的方式，才发展或者“移动”的。正如亨利希所指出 

的，“对 它 们 作 为 思 想 物 的 反 思 ，并不能算作它们的进展 

的推动原则”[19]。

这并不是要否认思想或反思必须亲自来阐明并“经历”内在于每一 

个范畴中的辩证法，但这一辩证法必须是范畴本身所固有的。反思确实将 

存 在 “宣布”为虚无，但它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存在本身合乎逻辑地消逝 

进虚无中。[2〇]黑格尔并非只是宣称我们的思想—— 当它试图使范畴变得确 

定的时候—— 从一个范畴移动到另一个范畴（像维兰德所宣称的那样）； 

他也并非断言我们的思想—— 当它努力回归生命的具体性的时候—— 从 

一个范畴转移到另一个范畴（像谢林所宣称的那样）；他也并非简单而任 

意地将运动观念引进他对范畴的处理中（像特兰德伦堡所宣称的那样）。 

相反，他将位于存在本身的逻辑核心里的辩证法揭露了出来。

存在和虚无的辩证法再检验

现在我们必须更详细地来看一看，为什么存在会恰好直接滑跌进虚无 

之 中 （从而表明它不过就是它自己的消逝或者“变易”）。简单的回答是： 

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完全无规定的。黑格尔在《逻辑学》和 

《全书逻辑学》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前一本书中，他论证到：由于 

存在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洞”。 “在它里面没有什么可被直观”（见 

82/1: 82 [193]);在后一本书中，通过主张“只有因这纯粹的无规定性 

的缘故，存在才是虚无 ” （£ L  139/186 [ §8"7])，黑格尔确认了这一结 

论。然而，在我看来，评论者们通常理解这一论证的方式，要比人们一般 

所意识到的更成问题。来看一看下面这些对黑格尔论证的重新表述。 

按照司退斯的描述：

存在……是最好的可能抽象……由于存在是如此完全地空洞的， 

它因此就等于虚无。关于虚无的思想仅仅是关于一切规定之缺乏的思 

想。当我们思考任何东西时，我们只能由于它拥有这个或那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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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形状、颜色、重量等等才思考它。任何种类的规定都不具有的 

东西就是一个绝对的空洞、绝对的虚无。而因为存在按其定义而言是 

一切规定的缺乏，它就是虚无。:21]

麦克塔格特论证如下： 挪

纯粹的存在，黑格尔说……不具有任何种类的规定。但凡规定都 

会赋予存在某种特殊的性质，与一些别的特殊性质相对—— 都会使存 

在成为X 而不是非X。因此，存在不具有任何规定。但完全免于一切 

规定恰恰就是我们用“虚无”所意指的意思……于是我们就过渡到 

第二个范畴。[22]

最后，这里有一个由弗里德里克•希克所做的对黑格尔论点的较新的 

描述：

第一个规定“存在”是 “无规定性和空洞”……它在其自身内 

也好，同任何别的事物也好，都不具有差异。然而，对于思想来说 

(在此它还没有同直观区分开来）， [这样的]存在因而就是—— 虚 

无。如果思想又可以叫作区分，也就是说，叫作规定的话，那么哪里 

没有东西被规定和被区分，哪里就没有东西可被思想。[23]

表面上看，对黑格尔的观点的这三种重述似乎都是合理的，也足够地 

精准：它们都说到纯存在缺乏规定，并由于这一缘故实际上根本就是虚 

无。然而，人们应当注意到，在每一个例子中，所提出的论证都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条件。对于司退斯来说，这个条件就是：“当我们思考任何东西 

时，我们只能由于它拥有这个或那个规定……才思考它。”考虑到这一条 

件，司退斯主张，“任何种类的规定都不具有的东西就是……虚无”。希 

克预设了相同的条件：“如果思想又可以叫作区分，也就是说，叫作规定 

的话，那么哪里没有东西被规定和被区分，哪M 就没有东西可被思想。”

于是，我们被告知，存 在 “对于思想来说” 就是虚无。

最后，麦克塔格特假定：“完全免于一切规定恰恰就是我们用‘虚无’所 

意指的意思。”在这一条件下，他主张，从存在“我们就过渡到”虚无。

于是，在每一个例子中，存在是虚无都仅仅是因为：它的完全缺乏规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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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它对于我们来说是虚无。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解释黑格尔论证的 

方式，使得存在向虚无的消逝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规定性的需要以及我们的 

这样一个预设，即：人们只在遇到这种规定性的时候才能谈论存在（而 

非虚无）。我们只能在规定性之下进行思考，而如果我们遇不到这种规定 

性，我们便断定没有东西可被思考。因此，对于我们而言，纯粹的存在不 

得不等同于虚无。

276 但这就引起了下面这个明显的疑问：如果由一个并不持续寻求规定性

也不假定规定性的缺乏就是存在的完全缺乏的人来思考存在，那么按照这 

种解读，存在仍然还会消逝进虚无之中吗？毋庸置疑，答案肯定是不会。 

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没有不带规定性的存在这一观念（就像对彻底的自 

我批判的现代要求所要求我们去做的那样），那么就不再会有任何强制性 

的理由将纯粹的、无规定的存在等同于存在的完全缺乏，或者等同于虚无 

了。存在无疑将缺乏一切规定，但这不会给将存在思考为虚无提供理由， 

因为我们不再预设规定性的缺乏就是存在本身的缺乏。换言之，通过指出 

纯存在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并不会使存在失去什么；人们将只是从一个 

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存在而已。纯存在将会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而 “虚无” 

将会是同一个存在，仅仅现在才特别地被设想为缺乏规定性。将不会有一 

个向另一个的消逝，我们也将只会从一个到另一个地来回转移我们的注 

意力。

由司退斯、希克和麦克塔格特所提供的对《逻辑学》开篇的这种种 

解释，乍看之下似乎都精确地重述了黑格尔的论证，但它们显然无法做到 

这点，因为它们使得存在向虚无的过渡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从而未能 

解释为何存在本身应当合乎逻辑地消逝进虚无之中。此外，当司退斯和其 

他人提出这一论证的时候，其中还有一处致命的前后不一致。一方面，我 

们被要求以关于纯存在本身的思想来开始思辨的逻辑学，不带更进一步的 

规定。可另一方面，虚无就是规定的缺乏这一主张则意味着，存在只当有 

规定性的时候才是成立的。我们于是能够主张纯粹的存在是虚无，仅仅因 

为我们同时弃置又坚持这样一个观念，即：一切存在都包含规定性从而都 

是有规定的存在。

请注意，这里还不只是我们运用无规定的存在观念而又同时对存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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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规定性这一观念依依不舍的问题。正如我们曾在第四章中看到的，既然 

两种视角并非都扮演着一个推动逻辑向前的角色，那么保留这一双重视角 

就是无可指摘的。[24]我在这里所说的阅读《逻辑学》的过程中的问题在 

于，存在是无规定的这一观念和存在包含着规定性这一观念在逻辑的说明 

本身中都发挥了作用：因为纯粹的、无规定的存在被说成是存在的缺 

乏一^也就是虚无—— 仅仅是由于它是规定性的缺乏这一事实。

据我所知，亨利希是第一个注意到对黑格尔的存在说明做这种方式的 

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人。根据亨利希的观点，

[从存在向虚无的]这种过渡将根本不会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得到 

理解，假如人们试图用下面的方式来解释它：我们首先想到存在的无 

规定的直接性。接着，我们注意到（心m erfcn) , 我们已经思想到一 

个完全空洞的直接性，而现在我们凭借其作为虚无的空洞来对这一直 

接性的特征进行描述（fiezeic/m en) : 251

亨利希并没有说他在这里意指的是哪一位评论者，但在我看来，他的观点 

显然适用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三位。

现在，或许可以争辩说，与司退斯和希克相比，麦克塔格特并没有将 

存在定义为规定性的缺乏，或定义为内容的空洞，而只是专注于纯存在本 

身，并正确地指出：纯存在事实上缺乏确定的内容。然而，指出这一点， 

意义并不大，如果从存在向虚无的移动仍旧取决于我们未能在纯存在中遭 

遇到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要求并不只有虚无的那种确定的内容的话。存在 

和虚无将不会自行消失进彼此之中；不如说，我们的思想将会随着它一会 

儿致力于眼前的纯粹的直接性， 一 会儿致力于该直接性的空洞，而来回摇 

摆于存在和虚无之间。

此外，由于这一缘故，存在将仅仅在我们假定规定性的缺乏事实上就 

是存在的缺乏的基础上，才会被虚无所驱逐，从而被理解为消逝。然而， 

在思辨的逻辑学的一开始，这一假定本该连同其他一切关于存在和虚无的 

假定被禁止掉。实际上，只有禁止这一假定，我们才能首先思考无规定的 

存在。因此，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这种成问题的解读只有通过同时悬 

置又保留规定性对于存在而言乃是必需的这一观念才能解释存在向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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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证的移动。

概而言之，在 《逻辑学》的一开始，黑格尔的论证并非是说，也不 

能够是说：纯存在由于它被定义为缺乏—— 或事实上缺乏—— 我们在日常 

经验中所熟悉的、我们为了有思想的一个对象而需要的确定性和具体性而 

是虚无。这样一种论证不可能是黑格尔的论证，因为它使得从存在向虚无 

的移动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假定，即假定一切规定性或内容的缺乏只留给我 

们虚无。相比之下，黑格尔主张：纯存在是通过它自己的无规定性，完全 

独立于我们所可能采纳的任何假定，才消逝进虚无之中的。然而，我们究 

竟要怎么理解这一消逝过程呢？它为什么会发生呢？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存在消逝进虚无之中，是因为存在本身如此地 

无规定，以至于从逻辑上来看，它甚至不是它所是的纯存在，从而事实 

上就是存在的缺乏。换言之，纯存在消逝，不是因为它没能满足我们的 

理解标准，也不是因为它被我们经验为虚无，而是因为它自己的完全的无 

规定性在逻辑上甚至妨碍它是纯粹、简单的存在。黑格尔尤其在《逻辑 

^ 9 学》的这些话中阐明丫这一点：“因为存在是无规定的东西

它就不是它所是的（肯定的）规定性，不是存在，而是虚 

无。”（见 99/1: 104 [195-7])这就是为什么纯存在会消逝的逻辑的原

因----- 个独立于我们借以可能经验到也可能经验不到这种存在的方式

的原因。黑格尔并不否认，我们必须在《逻辑学》的开端，在其纯然直 

接性中紧握关于纯存在的思想；纯存在并非凭空跳出来置于我们面前。 

然而，他坚持认为，存在通过它自己的纯粹性和无规定性而合乎逻辑地将 

它自身消逝进虚无之中，而不单纯是当我们试图去确定它或阐明它时我们 

才发现它是虚无。

需要注意的是，从 存 在 向 虚 无 的 转 变 是 立 即 发 生 的 。 

它并不受任何我们在纯存在和“我们借由虚无想表达的东西”之间所可 

能进行的任何比较的中介；纯存在在自身内也不具有某种特殊的、可识别 

的 “基础”、“原因”或 “条件”提供给虚无。[271存在立即消逝进虚无之 

中，是因为存在本身的不确定性就意味着：在逻辑上，存在甚至不是它所 

是的存在。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因为存在仅仅被建立为是直接的 

(w ra m ifte fta r) ，所 以 虚 无 仅 仅 直 接 地 在 它 里 面 产 生 出 来 /t e r r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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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99/1: 104)[28]。

在这一解读中，应当注意到，虚无并非仅仅由于是“一切规定的缺 

乏”才是存在的缺乏—— 这是一种将存在和确定性相混淆的立场。毋宁 

说，虚无是存在本身的直接的缺乏；它是纯存在本身直接消逝进其中的全 

然的存在之缺乏。正如黑格尔所说，它简单来说“不是存在，而是虚无” 

(S L 99/1: 104 [197])。[29]麦克塔格特采纳了我所反对的另一种理解黑格 

尔式虚无的观点。按照他的观点，黑 格 尔 “借由非存在所意指的东西， 

正如他借由虚无所意指的东西一样，不是对存在的单纯的拒绝，而是对缺 

乏一切规定性的断言”[3°]。为了支持麦克塔格特的解释，人们可能会指 

出，黑格尔确实这么说到纯存在，认为存在是虚无是因为“同样也没有 

什么东西（etoos) 在它里面可被思想到”，就像没有什么东西被直观到一 

样 （S i 82/1: 83 [193])。然而，问题是，将 “虚无”和 “某物”的缺 

乏等同起来，使得人们很难将纯存在设想为纯粹自行地—— 不牵涉任何其 

他范畴地—— 消逝进虚无之中。

一方面，假如虚无主要地被理解为某物的缺乏并由于这一缘故才被看 

作存在的缺乏的话，那 么 存 在 （b e in g) 实际上就被等同于“是某物” 

(be ing- ^ ^ t f e g )。但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一开始就不可能有不是某物 

的纯存在，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纯存在向虚无的消逝。不如说，人们只是在 

-开始就拥有了某物的缺乏，而它就是虚无。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会承 

认，某物的缺乏构成了纯粹的无规定的存在，正如它构成了虚无那样。毕 

竟，在 《逻辑学》的一开始，存在恰恰由于不被思想为一个“物”才被 

思想为是纯粹的和无规定的。然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并不会因我们指出 

它不是“某物”或某个确定的存在从而称它为“虚无”就消失不见。这 

种虚无仅仅就是存在，或者换一个不同的描述，就 是 “某物的缺乏”。

于是，在这两种情况中，纯存在实际上都没有被思想为消逝。在第一 

种情况中，这根本就不可能被思想到，因为存在被等同于“是某物”。在 

第二种情况中，当虚无被思想到的时候，存在却依然故我，因为虚无恰恰 

就是作为存在的那同一个“某物的缺乏”。可是，黑格尔却毫不含糊地提 

出，无论是存在还是虚无，都消逝进它们的对方之中：“它们的真理就是 

一 方 直 接 地 消 逝 进 另 一 方 的 这 个 运 动 ”（S L 83/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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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在我看来，只有当虚无被理解为不只是“某物”或 “规定性” 

的缺乏，而是被理解为是蕴含在纯存在的纯然无规定性本身之中的存在本 

身的直接缺乏时，我们才能够理解黑格尔的主张的意思。实际上，在我的 

解读中，“虚无”仅仅是我们赋予存在的彻底而完全的消逝性的一个名称 

而已。存在被思想到，但它太过无规定，甚至无法被思想为存在，从而直 

接地消逝；所剩下的就是虚无。

这并不是要否认：虚无实际上就是规定性的缺乏或全然的“无规定 

性”。然而，它却是要主张：虚无是规定性（以及有限性、量、内容、空 

间等）的缺乏，是因为它是存在本身的缺乏，而不是相反。于是，当黑 

格尔说纯存在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洞”从而是虚无的时候，他的意 

思并不只是说存在缺乏规定性（这完全正确），而且是说存在在自身中是 

如此的无规定，以至于它实际上合乎逻辑地根本就不是存在。由于这一缘 

故，黑格尔承认，“如果人们以为用非存在代替虚无来同存在对立，会更 

为正确，那么就结果来看，这没什么可反对的，因为在非存在中，已经包 

含了同存在的关联” （SL 83/1: 83 [195])。重要的地方在于，虚无不应 

当只被设想为“关于某个东西的虚无” i wi  irgw w f £ _ « ) , 而 

应当被设想为一切无论什么存在的缺乏。

说了这些之后，亨利希正确地指出：虚无在《逻辑学》的一开始或 

许不能实际地被设想为是对存在的明确的否定—— 设想为非_存在（ 

sein) —— 因为这将会把虚无转变成一个由它同别的范畴的对立所构成的 

中介了的范畴，从而将会使得它不只是简单的虚无。[31]虚无实际上是存在 

的缺乏。但它不能被定义为如此，因为这么做将会把存在作为虚无所排斥 

的东西包括到虚无中。虚无是存在的纯然且完全的缺乏，因此一切同存在 

的牵涉都必须不在它里面。所以，它必须纯粹且简单地被理解为无。“问 

题首要地…… 黑格尔写道，“并不在于对立这一形式……而在于抽象 

的、直接的否定，在 于 纯 粹 自 为 的 虚 无 无 关 联  

的拒绝—— 如果人们愿意，人们也可以通过单纯的‘不’（M c/i t ) 来表达 

的东西。” （S i 83/1: 84 [195])

《逻辑学》中关于存在的开篇辩证法是直截了当的，但其中包含几处 

容易忽略的陷阱。读者需要仔细区分存在和虚无借以被定义的方式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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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所是：它们是完全无规定的，但它们并不是被定义为“无-规定 

性”本身，也一定不能同关于“无-a 定性”本身的范畴相混淆。读者也 

必须区分纯存在被哲学家所经验到的方式和纯存在本身的固有的逻辑。如 

果注意到了这些区分，那么我们将会看到黑格尔对存在的描述是非常明了 

易懂的：纯存在直接消逝进虚无之中，因为它是如此的纯粹且无规定，以 

至于它在逻辑上甚至都不是它所是的存在。

黑格尔对纯粹性观念的内在批判

罗伯特•皮平认为，黑格尔以纯存在为开端，只是想接受和考虑一个 

他实际上认为不可能的概念。德国观念论的整个要点，皮平主张，就是 

“否认直接性之可能性，或者否认对存在的某种直观的把握”，所以黑格 

尔显然不能从关于直接性或纯存在本身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来开始。因此，

从存在到虚无的辩证的运动并没有向我们表明存在要如何来被理解。相 

反，“‘虚无’这一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存在这一思想并不 

表示思想的任何可能的对象”[32]。

应当明确的是，我并不认同对《逻辑学》开端的这种解释。在我看 

来，黑格尔一开始并没有暗中拒绝关于直接性或纯存在的观念，倒不如说 

是着手要确立纯存在之所是。接下来的描述证明，纯存在合乎逻辑地不只 

是纯存在，而是自身消逝进虚无（又从虚无中返回）的过程，或者说，

是黑格尔称为变易的东西。然而，在这一描述过程中，黑格尔揭示了纯存 

在自身所表明自己是的，从而揭露了它自己的真实本性。用 《全书逻辑学》 

中的话来说，从存在到虚无到变易以及之后的发展进程，都 是 “存 在 的 向 ^ 

自 身 行 进 它 的 深 人 到 自 身 ”（虹 135/1S1 [ §84])。

因此，《逻辑学》在其内在的逻辑自我规定中展现了存在本身。然 

而，通过证明存在不只是纯存在而是变易，《逻辑学》同时也提供了一种 

彻底的批判，也就是批判通过思想而把存在还原为纯粹的存在。实际上，

通过揭露内在于存在以及每一个后续范畴中的真理，黑格尔表明所有的范 

畴是如何确定它们自己的界限，揭示它们自己的不充分，从而使它们自己 

服从于某个自主的、内在的批判的。因此，在思辨的逻辑学中，“思维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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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所是：它们是完全无规定的，但它们并不是被定义为“无-规定 

性”本身，也一定不能同关于“无-规定性”本身的范畴相混淆。读者也 

必须区分纯存在被哲学家所经验到的方式和纯存在本身的固有的逻辑。如 

果注意到了这些区分，那么我们将会看到黑格尔对存在的描述是非常明了 

易懂的：纯存在直接消逝进虚无之中，因为它是如此的纯粹且无规定，以 

至于它在逻辑上甚至都不是它所是的存在。

黑格尔对纯粹性观念的内在批判

罗伯特•皮平认为，黑格尔以纯存在为开端，只是想接受和考虑一个 

他实际上认为不可能的概念。德国观念论的整个要点，皮平主张，就是 

“否认直接性之可能性，或者否认对存在的某种直观的把握”，所以黑格 

尔显然不能从关于直接性或纯存在本身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来开始。因此，

从存在到虚无的辩证的运动并没有向我们表明存在要如何来被理解。相 

反，“‘虚无’这一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s卩：存在这一思想并不 

表示思想的任何可能的对象”[32]。

应当明确的是，我并不认同对《逻辑学》开端的这种解释。在我看 

来，黑格尔一开始并没有暗中拒绝关于直接性或纯存在的观念，倒不如说 

是着手要确立纯存在之所是。接下来的描述证明，纯存在合乎逻辑地不只 

是纯存在，而是自身消逝进虚无（又从虚无中返回）的过程，或者说，

是黑格尔称为变易的东西。然而，在这一描述过程中，黑格尔揭示了纯存 

在自身所表明自己是的，从而揭露了它自己的真实本性。用 《全书逻辑学》 

中的话来说，从存在到虚无到变易以及之后的发展进程，都 是 “存 在 的 向 ^  

自 身 行 进 它 的 深 人 到 自 身 ”（虹 135/181 [§84])。

因此，《逻辑学》在其内在的逻辑自我规定中展现了存在本身。然 

而，通过证明存在不只是纯存在而是变易，《逻辑学》同时也提供了一种 

彻底的批判，也就是批判通过思想而把存在还原为纯粹的存在。实际上，

通过揭露内在于存在以及每一个后续范畴中的真理，黑格尔表明所有的范 

畴是如何确定它们自己的界限，揭示它们自己的不充分，从而使它们自己 

服从于某个自主的、内在的批判的。因此，在思辨的逻辑学中，“思维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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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活动和对思维诸形式的批判是联合在认识过程之中的”（ 82/114 

[ §41 A dd. 1])〇

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结合了对范畴的呈现和对范畴的批判，这 

种观念已经由米夏埃尔•托尼森在他的重要而权威的著作《存在与假象》 

中做了极为充分的探讨。托尼森认为，对于黑格尔来说，纯存在和虚无缺 

乏真理，不是因为它们仍然是一些“未经发展的规定”，而是因为它们是 

“非现实的，因而是假象” A 〇Sc/m^ ) [33]。相比之下，按照 

我的解读，黑格尔的内在的批判并不表明纯存在是一种单纯的幻象，而是 

揭示出纯存在毋宁是存在的真实特性的一种彻底的不充分规定

类似地，思辨的逻辑学表明：全然的“不”或者虚无是否 

定、否定性以及他异性的一种不充分规定。因此，黑格尔的观点在于， 

“有” （there “is”）存在和直接性，但这种存在不仅仅是存在而且是变易， 

是规定性、有限性，等等。同样， “有 ” （there “is ”） “不”或者虚无， 

但这一 “不”不仅仅是虚无而且是规定性、否定、差异，等等。此外， 

纯然的存在和虚无都通过它们直接所是的东西而表明它们自己不只是它 

们直接所是的。

黑格尔向巴门尼德所发起的挑战因而就不在于后者固执于纯存在这 

一幻象（正如尼采可能争辩的那样），而在于巴门尼德实际上没能在其完 

全的纯粹性和无规定性中去思考纯存在本身。通过鲜明地区分存在和虚无 

并坚称存在完全免于否定，巴门尼德忽略了足够紧密地去留意存在自身表 

明自己所是的东西；因为他没能认识到，存在事实上“不是它所应当是 

的，假如它不是这一纯粹的否定……不是虚无的话”[M]。黑格尔■以惊人的 

胆魄宣称，任何完全坚持存在不过是存在而虚无不过是虚无的哲学家，都 

处于巴门尼德的符咒下并认同黑格尔称为“同一性体系” （SL 84/1: 85) 

的观点。因此，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表明的，纯存在的辩证法不仅提供了 

对巴门尼德的批判，而且提供了对巴门尼德所孕育出来的整个传统—— 最 

明显地就包括斯宾诺莎—— 的批判。这一辩证法因而对“无中不生有” 

这种熟知的确信表示怀疑，并支持犹太_基督教的观念，认为存在是从虚 

无中创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往往将这一创生过程表象为时间中的一个具 

体事件（eve n t), 而不是一 个永恒进行着的事变（occu rrence)。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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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它们都以一种想象的形式明确表达了真理，即：存 

在总是通过否定而被生成、被 “创造”出来的（SL 84/1: 85)。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黑格尔不是通过任何关于有某位神圣的创造 

者这样的先天的假定，而是通过他关于纯存在和纯虚无都表明自己不过是 

它们向彼此的直接消逝这一逻辑的证明，而被引向“犹太-基督教式”的 

存在和虚无观念的。事实上，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的 

关键就在于这样一个洞见，即：一切纯粹性，本质上都是它自己的消失与 

失丧的过程。这并不是说，纯存在观念是完全虚幻的。黑格尔的观点比这 

个要更加吊诡和深刻。他的观点在于：存在最终不是纯粹的存在或纯粹的 

直接性，恰恰是因为：仅就它是纯粹且简单的存在而言，它合乎逻辑地摧 

毁它自身并表明自己是变易这一不稳定性。在黑格尔看来，确实有直接的 

存在；它就在我们周围。这一存在恰由于它纯粹而筒单地是存在而非别的 

什么这一事实便拥有了一个属于它的特性。然而，通过纯粹地是其所是， 

存在就自相矛盾但却合乎逻辑地证明自己不只是纯粹的存在而且是它自 

己的消逝或者变易。就这一点来说，黑格尔的思辨的分析接近于解构，因 

为两者都对无瑕疵的纯粹性表示怀疑。然而，黑格尔并不是通过一些关于 

其可能性的有差异的条件而将纯粹性视为不可能提出的，而是将它理解为 

一种自我摧毁。在黑格尔的思辨的逻辑学中，并 没 有 不 同 于 th a n) 

纯存在的东西在发挥作用。然而，纯存在持续地摧毁、否定并一一正如我 

们将看到的—— “他异化”（o the rs) 它自身，从而表明它最终不是完全 

纯粹的存在而是有限性和自然的复杂领域。黑格尔对无瑕疵的纯粹性的批 

判是完全内在的而非准先验的，并且在我看来，它比那种准先验的方式要 

更加尖锐。[35]

纯存在的自我消融或许可以说是构成了存在的悲剧的本性。就像英雄 

人物，例如麦克白和安提戈涅，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毁灭自身一样，存 

在单单通过是其所是就否定掉自身。[36]对于黑格尔来说，本体论的悲剧不 

是虚无对存在的粗暴人侵而是存在和虚无之间通过它们自己的本性和 

“行为”而彼此颠倒和相互滑移。（正如我们曾在第二章中看到的，正是 

对存在的这一“悲剧的”、辩证的维度的承认，将黑格尔同柏拉图区别了 

开来。）[37]这种滑移或辩证的颠倒，不是由任何先于存在的必然性所驱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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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规 定 的 ，而 是 存 在 本 身 的 事 变 —— 黑格尔称之为“变易” 

的事变。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黑格尔对变易所做的说明，并 

解释何以变易必然是定在的变易。

注释：

[ 1 ]  参见 H e g e l, 见 93/1: 96。

[ 2 ]  参见 H e g e l, 從 141/188 ( §88)〇

[3] R osen, HegeVs Dialectic and Its Criticism, p. 152.

[4 ] 参见 D. D u q u e t t e K a n t ，H e ge l, and the P o ss ib ility o f a Specula­

tive Log ic ，” in f e a ” on Z/iegeZ’s L o g ic, p. 8〇

[ 5 ]参见 H e g e l，SL 840/2: 569〇

[6 ] 对黑格尔的这种误解，参见 H a rris， 

of Hegel, p. 97; S tace,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pp. 137 ~ 8； J. M. E . 

M cTaggart, A Commentary on HegeVs Logic ( Cam bridge ： Cam bridge U n ive rs ity  

P ress, 1910)，pp. 15—6〇

[7] C. W ille tt, u The Shadow o f H egers Science o f Logic,n in  Essays on 

HegeVs Logicy p. 88, and G. P. C ave, “ The D ia le c tic o f Becom ing in H egel’s 

L o g ic,” 77ie q/*M n e n ;a 16，2 (S p rin g 1985)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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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从变易到定在

变易

在前一章我们考察了黑格尔对无规定的存在所进行的说明—— 无前 

提的逻辑学以此说明为开端—— 并且我们看到，这种存在由于其完全的无 

规定性而合乎逻辑地消逝进虚无之中。黑格尔的主张并不是说：我们将纯 

存在等同于虚无，因为纯存在缺乏我们预期在思想的一个对象中会发现的 

确定性和具体内容。他的主张毋宁是说：纯存在自动地消逝进虚无之中， 

因为它本身是如此的无规定，以至于它甚至都不能毫无疑义地是它所是的 

纯粹的存在。纯然的存在固然缺乏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熟悉的多方面的规 

定性和内容，但它合乎逻辑地消逝进虚无之中却是因为：作为完全无规定 

的存在，它表明自己甚至是缺乏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最低程度的“确定性” 

或 “内容”。

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纯粹的虚无也由于其作为纯然的虚无的纯 

粹性和直接性而反过来立即往回消逝进无规定的存在中。存在和虚无因而 

都表明自己是不可消除的，因为它们每一方都消逝进对方，从而激活对 

方。然而，它们纯粹是作为进人彼此之中的消逝•—— •种黑格尔名之曰 

“变易”的消逝或转变—— 才是不可消除的。“变易”一词因而在思辨的 

逻辑学上就不只是对我们的思想从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移动所做的 

命名。毋宁说，变易就是存在和虚无本身的真理（IF M A e iO ; 它就是双 

方各自合乎逻辑地表明自己所是的东西（SL 83/1: 83 [195])。[|]因此， 

与皮平相反的是，黑格尔是在肯定一种关于存在的“赫拉克利特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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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实际上，他表明：这样一种视野由巴门尼德的纯存在观念使之成为 

必然，由存在本身的直接性恰如其分地予以改进和纯化。[2]

现在是我们的关注焦点的这个变易不是任何特别事物的（〇/)变 易 。

它不是某个给定的对象所经历到的变化过程，也不是引向一个确定目标的 

发展过程。它单纯是未指明、未界定的变易之一般，或者无规定的变易本 

身。这种变易不能是某物所经历到的过程，因为思辨的逻辑学还没有表明 

存在包含着“是某物” （being som eth ing)。我们所唯一知道的是：存 在 不 @ 5  

多不少就是变易。存在本身也不应当被视作由“变易”予以述谓的主词 

或实底。存在不是那发生变化的东西，而不过就是变化本身，即：作为纯 

然辩证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存在。“存在就是变易”这一陈述因而是一 

个思辨的命题，而不是一个日常的谓述判断：它揭示了存在本身的 

本性。[3]

将这样的无受动对象、无施动主体的变易想象为时间的空洞流逝是很 

诱惑人的。然而，人们应当避免这种诱惑。对于黑格尔来说，时间是空间 

性实存的消逝[4],但存在还没有表明自身是空间性的，所以变易还不能 

等同于时间。诚然，变易将证明自己是时间性的（在 《自然哲学》中），

但这一点在《逻辑学》的开端还不成立，所以我们不能将时间观念引进 

变易之中。变易必须被设想为单纯只是由存在所合乎逻辑地证明了的无规 

定的消逝与再现。因此，黑格尔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在预设了的时间视域内 

来理解变易。他毋宁表明，变易本身就是时间的逻辑的“基础”，因为它 

就是之后表明自己是时间并最终解释了为什么存在着时间的那纯粹的消 

逝。正如埃罗尔•哈里斯所指出的，“时间预设变易；变易不预设时 

间 ”[5]〇

在阅读《逻辑学》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记住：黑格尔并没有罹患某 

种极端形式的哲学短视。他承认世界中的事物拥有许多不同的特征。例 

如，以我花园中的树来说，它是一棵饰以绿叶并招徕许多欢快松鼠的七叶 

树。更抽象地来说，它位于空间中某个特定的地点并受制于季节的^一~从  

而也是时间的—— 变化。再抽象一些来说，它拥有形式、内容和量，是一 

个有限的事物。甚至再抽象一些来说，它是某物，它是确定的，它变化， 

它存在。当然，说它存在说它变化并没有说很多，尽管如此，这却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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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主要关切，就是要精确地确定：如果忽略 

掉事物的时空的或经验的性质，那么伴随着事物的存在而来的究竟是什 

么？他希望明确地知道，“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究竟是什么？他通 

过故意从那些刻画着世界中的事物的一切其他特征—— 它们的经验的性 

质、它们的时空性甚至它们的“是某物”和 “是有规定的”—— 中抽离 

出来，单纯考察无规定的存在本身而提出这一追问。这种存在立即就证明 

自己是变易，而 （正如我们之后在《逻辑学》和 《自然哲学》中所了解 

到的）这种变易转而证明自己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弃置一旁的一切：规定 

性、有限性、时空性，以及经验的偶然性。然而，哲学家只有通过专注于 

变易本身以及存在的每一个后续层次的独特的逻辑特征，并确定那要求每 

一个后续层次都合乎逻辑地突变为某个更复杂的层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才能够证明变易必定包含存在的所有这些其他的方式或层次。由于这一缘 

故，黑格尔故意忽略了所有的变易都在时间中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专注

于变易本身的最低程度的逻辑结构----- 个合乎逻辑地导致变易的时间

化但却合乎逻辑地“先于”时间本身的结构。因此，不像海德格尔，黑 

格尔并非只是预设时间，而是证明变易必定是时间性的。

变易本身蕴含着存在消逝进虚无和虚无消逝进存在。黑格尔指出，变 

易因此就包含两个过程，他称之为“消亡”和 “生成”，或 者 和  

。在后者中，“虚无是直接的，这就是说，规定是从关联于存在 

的虚无……开始的”，而在前者中，“存在是直接的，这就是说，规定是 

从过渡到虚无之中的存在开始的” （SL 105/1: 112 [197- 9 ] ) 。 辛西娅• 

威利特主张，黑格尔用来表示“变易”的词—— Werden—— 意 指 “生长, 

产生，以及进展”，因而积极的生成环节要优越于消亡环节。W 然而，黑 

格尔明显是在同等程度上将变易理解为“成为是”（c〇ming-t〇-6e ) 和 “成 

为不是”（com ing-no f-to-b e)①的。没有哪一方优先于另一方，相反，两 

者都是变易的构成部分。比起它之为消极的，变易并不更加（也不更少） 

是积极的。事实上，生成和消亡这两个过程必须是绝对不可分离的，因为 

它们每一个都直接地蕴含着另一个。

① 亦 即 “生成”和 “不生成”。-—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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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方向是消亡（设rge/te/O ; 存在过渡到虚无，但虚无同样是 

它自身的反面、向存在的过渡、生 成 生 成 是 另 一 个 方  

向；虚无过渡到存在，但存在同样也扬弃自身并毋宁是向虚无的过 

渡，是消亡。 （SL 106/1: 112 [199])

正如司退斯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界中的一切特殊变化都是可 

逆的：“树叶从绿变黄并不需要它又从黄变绿。”m 变易尚未表明自身是自 

然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从黑格尔关于变易所说的去推断他关于自然会说 

些什么。然而，黑格尔的论证确实也意味着—— 以更加具体化的方式——  

所有的生成都蕴含着某种消亡，所有的消亡都蕴含着一个生成。绝对没有 

不包含一个败坏过程的纯粹的产生，也绝对没有并非一个产生过程的纯粹 

的毁灭。再一次地，从黑格尔的思辨的逻辑学中，回荡起德里达式（或 

甚至是尼采式）的共鸣。

变易是它的两个构成过程的不可消融的统一，从而事实上是生成和消 

亡之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非只是黑格尔所预设的，而是存在和虚无合乎 

逻辑地所表明自己是的。正如约翰•伯比奇所指出的， “变易范畴[因 

而]以存在和虚无这两个早先的范畴作为它的内涵的两个组成”[8]。然 

而，应当注意的是：存在和虚无是在两种不同的微妙意义上同时构成变易 

的。一方面，就两者中每一方都不过是它自己的直接的消逝而言，每一方 

都是变易这一过程：存在是消亡，而虚无是生成。另一方面，就两者中每 

一方都是它自己向另一方的消逝而言，每一方都仅仅是它所表明的那个过 

程的一个环节。因此，存在和虚无并不只是每一方分别构成变易所包含的 

两个过程中的一个过程，而是说，它们也共同出现于每一方所是的个别的 

过程中。这也就是说，存在是那连同于虚无的消亡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虚 

无是那连同于存在的生成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是因为，消亡是消逝进虚无 

的存在，而生成是消逝进存在的虚无。因此，在变易中，存在和虚无将自 

身化约为它们每一方所单个地构成的过程的两个环节（见 105/1: 112 

[197])。我们之后在《逻辑学》中将再一次遇到这一复杂的逻辑关系 

(或者说，非常相似的一些关系）—— 尤其是当我们考察到对有限性和无 

限性的说明的时候。然而目前，我们只是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遇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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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当黑格尔说到存在和虚无，认为它们每一方都表明自己不只是自身而 

是自身和它的对方的“统一” 的时候，他提请我们注意这一关 

系。“变易，”他写道，“包含着作为两个这样的统一的存在和虚无，其中 

每一个本身都是存在和虚无的统一。 ” （ SL 105/1: 112 [197])然而，以 

这来指明这一点却存在着一种危险，因为它可能会诱导我们将存在 

和虚无€象为多少是作为其组成“部分”而共存于变易之中的。存在和 

虚无显然并不是也不可能共存于变易之中；因为变易不过就是一方之消逝 

进另一方。一方唯有通过另一方的消失不见才浮现出来—— 或生成出来， 

因而绝没有它们双方一起“呈现”的某个时刻。“统一”这个词，就它导 

致我们将存在和虚无想象为_ 起属于变易—— 想象为仿若并肩而立——  

并使得变易实际上是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的变动不居”这一事实变得 

晦淫难明而言，它正如黑格尔自己在别处所评论的，是一个“不幸的词” 

( Si  91/1: 94)。说存在和虚无是它们各自表明自己所是的特殊变易方式 

的两个环节无疑是正确的，但人们必须记住，存在和虚无只因它们消逝进 

彼此之中才成为这样两个环节。事实上，它们每一个都是通过己经消失不 

见而成为这样一个环节。

黑格尔将变易理解为存在和虚无的消失或“消逝”

因为这是从无前提的哲学中所产生出来的对变易的唯一构想 （ S i  83/1: 

83 [195])。如果我们要始终是严格自我批判的哲学家，那么就不允许对 

变易有别的构想。然而，黑格尔却提出，以这种方式来构想变易，要求我 

们将变易本身理解为合乎逻辑地瓦解于有规定的存在或者(定在） 

之中。我们现在就要来考察一下，为什么应当是这样。

定在之出现

为什么纯粹的变易会导致定在呢？其中的确切原因许多评论者都还没 

有掌握。正如我们曾在第四章中看到的，伽达默尔只不过是援引了“变 

易” 一词的日常含义来阐明这一过渡。“变易在那最终已经变易成的东西 

中发现了它的规定性，”伽达默尔告诉我们，“这一点就在‘变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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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中。” [9]然而，如此援引语词的日常含义，对于澄清变易为什么合 

乎逻辑地包含定在来说是无济于事的。保罗•约翰逊也不比伽达默尔更 

好，只是毫无充分证明地断言：“生成和消亡的过程预设了生成和消亡的 

某物……它就是定在。” [1°]请注意，约翰逊不仅没能给定在提供一个内在 

的演绎，而且还不加任何解释地就假定了是“有规定的”包含着是“某 

物”。

查尔斯•泰勒所提供的说明同样软弱无力。泰勒指出，对于黑格尔来 

说，“纯存在表明自己是纯粹的空洞、虚无；相应地，这一纯粹无规定的 

虚无等同于纯存在。”然而，他却由此推论说：“纯存在概念无助于达到 

它自己的目的”，因为“我们无法只以这个概念来描述实在的特征”，说 

得好像纯存在范畴最初就是要用来“描述实在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作 

为纯存在思想似的。纯存在范畴的明显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泰勒总 

结道，“我们被迫移动到一个有规定的、具有某种而非别的性质的存在之 

概念” [11]。泰勒因而根本就没有试图去表明纯存在概念自己是如何（通过 

首先转变到变易概念而）转变到定在概念的，而只是声称我们“被迫” 

要思考作为有规定之物的存在。此外，据我所知，他从未解释我们为什么 

束缚于这种方式，我们为什么不应“被迫”采取别的方式来构想事物。 

泰勒宣称，黑格尔对定在的演绎是可靠的，或至少比他对变易的演绎要更 

加可靠。然而在我看来，泰勒笔下的黑格尔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演绎出定在 

的观念，而单纯只是预设“存在只能被思考为是有规定的” [12]。

当我们着眼于黑格尔的文本本身时，我们看到，他并未援引“变易” 

这一术语的日常含义，也没有援引任何有关变易的独断的预设。毋宁说， 

他证明了：纯粹的变易通过它自己的逻辑结构而内在地瓦解为定在。为了 

理解这一逻辑的瓦解过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 

存在和虚无彼此之间的所有消逝都包含着两个直接性之间的纯粹而又绝 

对的差异。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正是存在进到虚无的最初的消 

失，首次造成了两者之间的明确差异。存在和虚无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作为 

两个有区别的范畴而被给予的；我们最初所拥有的，唯独只有纯存在，同 

任何别的范畴都无关联。然而，随着存在消逝，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紧随其 

后，一个差异却出现了。[13]因此，存在和虚无之间的差异恰恰是浮现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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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于其间的那个运动中的—— 也就是浮现于纯存在在其中自身合乎逻 

辑地表明自己根本就是虚无的那个运动中的。

当虚无立即往回移动到存在中的时候，这一差异也就得到了保存；因 

为在表明自己是无法区别于存在的过程中，虚无转变为它的绝对的对立 

面。实际上，黑格尔证明：存在和虚无只因它们是绝对不同的才消逝并过 

渡到彼此之中。没有这一纯粹的差异，也就不会有每一方向其对方的过 

渡，不会有任何一方向其对立面的消逝，从而就不会有双方向变易的合乎 

逻辑的转变。因此，“变 易 本 身 只 由 于 它 们 的 区 别 才  

存在，，（S I 106/1: 113 [199])。[14]

如果存在和虚无单纯只是在不同名称下的同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它们 

就绝不会因为采用了对方的名称而变成任何不同的东西。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所面对的就会是同一个不确定性的枯燥的重复。然而，存在和虚无并 

不只是相同的，而且也是直接不同的。不仅如此，两者中的每一方都消逝 

进它的对方之中。以这种方式，每一方都变成为某个不同的东西从而证明 

自身就是变易本身。[15]

然而，单纯指出变易依赖于存在和虚无之间的绝对的差异仍然是不够 

的：因为变易原则上是存在和虚无借以表明它们自身是完全无法区分的这 

样一个过程。诚然，存在和变易是直接不同的；但它们向彼此的消逝却恰 

恰就是它们之间的纯粹差异的瓦解。这一瓦解表明：它们实际上根本就不 

•290是彼此不同的。事实上，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存在和虚无的消逝标志着这 

个差异的瓦解，而它们正是由于这个差异才被理解为消逝进其对方之中。 

它们的消逝，作为它们之间差异的消逝，因而就导致一切向另一方的消 

逝—— 从而导致变易本身—— 的停止。这无疑是《逻辑学》中最难的辩 

证运动之一，但它的逻辑的必然性却是M而易见的。存在和虚无，每一方 

都可说是只因它绝对地不同于对方才消逝进它的对方之中。但在消逝进它 

的对方的过程中，每一方也都表明自己根本就并非不同于对方。一方向另 

一方的消逝因而也就是双方之间差异的消逝。然而，伴随着这个差异的消 

逝，一切向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消逝也就必然消亡，一 切变易也就随 

之而消亡。

这就是黑格尔对变易所做的“结构主义的”分析的逻辑内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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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虚无以消逝开始，但恰恰由于向彼此的消逝，它们就表明它们自身是无 

法区分的，从而根本上不冉足纯粹地不同于彼此。这就意味着，不再能有 

—方向另一方的任何消逝或过渡了。这转而也就意味着，不再能有任何变 

易了。唯一能有的，就是双方的无差别性和“相问性”。因此，从逻辑上 

来看，存在和虚无并不无止尽地消逝进彼此之中，而是停驻于单纯地无法 

区分之中。存在和虚无的消逝表明自己不仅仅是每一方向对方的消逝，而 

是它们之间差异的消逝，从而是它们双方向它们相互间的不可区分性的 

消逝。

这并不是说消逝和变易从未发生，而是说变易必然包含它自己的消 

亡。从逻辑上来看，变易必定消亡，因为它是存在和虚无进到彼此之中的 

这样一种消逝，该消逝导致了存在和虚无之间纯粹而绝对的差异已然消 

逝，因而导致了它们的消逝运动的终结。这 种 “赫拉克利特式”变易，

换句话来说，就是变易所是的那个消逝己的消逝和消亡：

存在和虚无在这种均衡中仅仅是作为消逝着的东西，然而变易本 

身却只由于它们的区别才存在。因而，它们的消逝就是变易的消逝或 

者消逝本身的消逝（Kersc/iwimfeft tfes FerscAwi?wfe;w se& t)。变易是一 

种瓦解于静止的结果中的不安定的动荡。 （ SL 106/1: 113 [199])us]

黑格尔在这里所提到的“静止的结果”，就是存在和虚无之间纯粹的差异 

的一种决定性的“已经消逝” 或者说，是两者之间 

新建立起来的不可区分性。

然而，刚才所说的不应该被认为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存在和虚无之间2W 

直接的差异完全被抹除了。变易合乎逻辑地瓦解于自身所导致的结果是存 

在和虚无的不可区分性。这两种直接性在逻辑上仍然是相互区别并且不可 

彼此化约的。然而，就两者中的每一方都排除对方并消失于对方面前这个 

意义来说，它们不再纯粹地并绝对地相互区别，而是一起混合于它们的直 

接的差异中。因此，它们的不可区分性事实上就是它们的绝对的不可分离 

性；甚至也可以恰当地称为它们的统一性。存在和虚无不再过渡进彼此之 

中并消失不见，而是已经表明它们是既无法区分也无法脱离的。正如理查 

德•温菲尔德所指出的，“每一方都立即扬弃掉作为一个后续的自身”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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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方都成为这样一个环节，该环节并不会简单地随着另一个环节的出现 

就消失不见而是与另一方—— 不可消融地—— 共存。因此，每一方都不再 

纯粹地是它自身，也不再是其纯粹性的纯然的消逝与再现，并且每一方都 

达到这样一点，在其上，它的纯粹性已经在它同对方的一种直接的统一中 

决定性地丧失了。存在表明自己既是存在又是虚无（或 者 “不”），两者 

合一，从而也就无所事事 （ does nothing)。

人们应当留意，存在和虚无的纯粹性在存在和虚无的这一静止的统一 

中要比在变易的动荡的来来往往中消失得—— 或丧失得—— 更加彻底得 

多。就存在和虚无是变易的环节而言，一方面，每一方固然丧失其纯粹 

性、纯然的直接性，以及似乎是不可侵犯的独立性并合乎逻辑地变为与对 

方紧密相连。可另一方面，每一方又都是通过完全消逝从而在其纯粹性中 

使对方复原而将自身归结为变易的这样一个环节的。因此，存在和虚无的 

纯粹性实际上恰恰在其消逝中得到了保存。变易是这一纯粹性的这样一种 

彻底的失丧，即：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该纯粹性的失丧；因为每一方都是 

通过直接消逝进对方的纯粹性中而不再纯粹地是它自己。

然而，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变易恰恰是存在和虚无的完全的纯粹 

性—— 以及两者间的纯粹的差异—— 在其中消失不见的过程。因而内在地 

来看，它不仅仅是存在消逝进虚无以及虚无消逝进存在，而 是 “存在和 

虚无的整个的消逝” ww Sein uwi McAts tt6er/iaupf) ( S i  

106A : 113 [199])。然而，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只有当它们不再 

持续地重现的时候才真正地消逝，而这只有当它们不再消逝进彼此之中并 

且成为不可撤销地彼此联合—— 或者人们也可以说是彼此“浸染”——  

的时候才会发生。借由表明它们自身是这样一个统一体，存在和虚无也就 

表明它们自身不再纯粹地是其所是。但它们的纯粹性并非只是暂时地消 

失，并非仅仅为了借助其消逝而立即再度出现。相反，在存在和虚无的静 

止的统一—— 或黑格尔所谓的“定在” —— 中，纯粹的存在和 

纯粹的虚无都已经一去不返地消失了。

因此，那些基要的“赫拉克利特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否认变易合乎 

烈2 逻辑地导致定在，可能更愿意执着于纯粹的变易）不仅未能让变易是其 

所是一 •亦即是它自己的消逝之消逝—— 实际上也拒绝让存在和虚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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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性真的消失。这是因为，变易的过程只有通过纯粹性的持续重现才能 

够维持。回想一下，变易其实不过就是通过存在和虚无的纯粹性才发生 

的：正是存在的纯粹的无规定性和虚无的纯粹的直接性才导致了它们中的 

每一方消逝进对方之中，并因而变成对方。缺少这种纯粹性，就不会再有 

变易，不会再有消逝—— 至少是就迄今为止所理解的变易而言。换一个方 

式来说，一旦存在和虚无的纯粹性已然消逝，它就无法再继续消逝；因为 

首先孕育出它自d 的消逝的那个纯粹性已经完结了。这就是当变易停驻于 

存在和虚无的统一中的时候所达到的地步。在这个统一中，存在和虚无不 

再纯粹地是它们自身，因为每一方都无法从对方中分离开来。由于这一缘 

故，变易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无规定的变易只有通过拒绝让存在和虚无 

的纯粹性毁灭自身才能得到保存。从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出发，这看起来就 

像是在顽固的“赫拉克利特主义者”和 “巴门尼德主义者”之间，存在 

着一个比任何一派所能承认的还要更加深入的合谋。

谢林对黑格尔的解释

辛西娅•威利特已经宣称，黑格尔仅仅是通过赋予变易的积极方面以 

优越性，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变易等同于“生成”或 “产生”，才将 

变 易 “稳定”为 有 规 定 的 存 在 或 者 (定在）的。假如黑格尔同样 

也着眼于变易的消极方面—— 消亡，或者威利特称为“赫拉克利特式的 

转瞬概念”的东西—— 那么，据说他就会面临一个使得他的体系“陷人 

瘫痪”并阻碍辩证法有任何更进一步发展的变易概念。如果变易的两个 

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考虑，威利特解释，那么思辨的逻辑学将不会从变易移 

动到定在，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正当地宣称的，一个模糊的出发点 

会致使运动成为不可能，并只会带来瘫痪”[18]。

然而，威利特显然严重地歪曲了黑格尔对变易的描述。黑格尔并不是 

通过将变易“积极地”解释为“产生和发展”而促使变易过渡到定在的。 

相反，他理解定在会出现，是因为他将生成和消亡都消极地解释为通过它 

们自己的内在逻辑而向定在的消逝。此外，忍辨的逻辑学也并没有因为一 

视同仁地认真对待生成和消亡就“陷人瘫痪”，而是通过两者内在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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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而进展到定在。

293 就像伽达默尔和约翰逊那样，威利特也尝试将不同于变易本身的逻辑

特征的某个东西确定为推动我们前进到一个新范畴的动力。然而，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从变易到定在的运动，并不因为黑格尔预设变易必定总要 

导 致 “某物”，或者因为他怀有要将世界积极地理解成一个富有成果的发 

展过程这种准亚里士多德式的欲望，就会发生。变易之所以导致定在，完 

全是因为它合乎逻辑地恰恰就是存在和虚无之间维持着它的那个差异的 

消逝从而不得不造成存在和虚无之间的无差别性或统一性的缘故。正是这 

种统一性构成了定在。因而，向定在的运动是变易本身完全内在且自发地 

消逝与停止使之成为必然的。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任凭变易发生；如果 

我们这么做了，那么变易就会单纯因为是其所是而毁灭自身，并且会通过 

它自己的逻辑而给定在让路。

变易是由存在和虚无之间的纯粹的差异所引发并维持的：它是每一方 

向另一方的消逝。然而，恰恰因为变易是每一方向另一方的消逝，它也就 

是两者之间的纯粹差异的瓦解与消逝。因此，变易合乎逻辑地导致它自己 

的终止并造成存在和虚无的不可分离性或统一性。麦克塔格特很好地理解 

了这一运动：

存在和虚无在变易中仅只作为消失着的环节而存在。但变易仅只 

就存在和虚无是相互分离的才存在，因为如果它们不是相互分离的， 

它们怎么能彼此过渡呢？因此，伴随着它们的消逝，变易也就不再是 

变易，并瓦解为一种静止状态，黑格尔称之为定在。[19]

然而，有一位似乎并不理解定在是如何产生于思辨逻辑学的哲学家， 

他就是谢林。

哪怕粗略浏览一下黑格尔《逻辑学》的目录页都会发现，纯存在范 

畴首先导致变易范畴然后才导致定在范畴。相比之下，在谢林看来，黑格 

尔只有通过将存在设想为已经是在某种方式下有规定的，才能从存在移动 

到变易。因而，他不仅没能解释为什么变易必然会导致确定性，而且也严 

重歪曲了黑格尔对存在移动到变易所做的说明。谢林以下面的方式来解释 

从存在到变易的过渡。[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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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思辨的哲学家预期了（作 为 “概念”、“理念”以及最终作为 

自然的）完满的存在这一目标，并断定《逻辑学》由以开端的那个贫乏 

的 “纯存在”概念达不到这个目标。于是，“纯存在是虚无”这一命题就 

被重新解读为“纯存在 仍 然 （《〇A ) 是虚无”，或 者 “它还不是 

以如）哀.实的存在”[21]。通过以这样的方式被改写为还不是真实的存在，

纯存在就不只是被理解为虚无，而且是被理解为拥有着那尚未实现的真实 

存在的可能性，亦即被理解为“潜在”（beinginpoterttia).。.借由插人“仍 

然” 这个词，谢林主张，纯存在不仅被理解为某种尚未存在的东 

西的缺乏，而且被理解为对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应许。这也就是说，纯 

存在被设想为超出它自身，被设想为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真实存在。谢林宣 

称，黑格尔派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造成了从纯存在思想向生成或变易思 

想的过渡的。因此，人们不是通过将纯存在理解为纯粹的、无规定的存 

在，而是通过将它理解为还不是真实的存在从而理解为指向真实的存在本 

身的将来的到来，才从纯存在移动到变易的。在谢林看来，只 是 “借助 

于这个仍然，•黑格尔才达到了变易” [22\ 因 此 ，黑格尔的辩证法向前发 

展，是由于纯存在已经被理解为一种抽象形式的“概念”（Segr# ) 的缘 

故，尽管它还不是将要到来的完满的“概念'

这里要指出的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谢林来说，当纯存在被设想为 

“潜在”的时候，纯存在就被构想为“不再是一般的存在，而是有规定的 

存在” [23]了。因此，我们从存在移动到变易，仅仅是因为存在已然被视作 

有规定的—— 被视作尽管尚未达到但却应许着真实的存在了。因而，按照 

谢林的解读，范畴的顺序就是“存在-定在-变易”，而不是“存在-变易- 

定在”。然而，以这样的方式来构想范畴，谢林也就无法解释变易本身是 

如何变成有规定的了。

谢林对《逻辑学》的解释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那些甚至没有明确意 

识到自己受惠于谢林的黑格尔批评者们。例如，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推进 

向前“是拜已然Ufrea办）和 尚 未 （咖 押 ）之间的游戏所赐”这样的 

观念，支配着德里达在《丧钟》中对黑格尔的全部解读。[〜正是这一观念 

使得德里达提出：黑格尔式精神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总已然是其所 

是，同时又尚未是其所是，从而可以说是实际上绝不会与它自身一致，不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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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前于之就是落后于之。然而，显而易见，谢林的解释，至少可以说， 

是浮泛无根的。在 《逻辑学》中，没有哪个范畴是由于它“尚未”是那 

将要到来的概念、理念或自然而转变到另一个范畴之中的。每一个范畴都 

是内在固有且不设前提地转变到后继范畴之中的—— 绝不预期任何无论 

什么目标，也不预期怀有对这一目标之应许的“已然”。这一点，正如我 

们刚才已经看到的，显然在存在向变易的转化上是正确的，而在我看来， 

它 在 《逻辑学》中也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谢林所能够举出的唯一证据，说黑格尔确实将存在设想为“尚未” 

是那将要到来的东西的，是 《全书逻辑学》中的一段话，黑格尔在其中 

写道：“事情在其开端中尚未存在 nod nick) , 但开端却并非只是该 

事情的虚无，相反，事情的存在也已然就在其开端中。”（证 143/190 

[§ 88])然而，谢林却忽略了，黑格尔在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纯存在范畴 

而是在讨论“开端”概念本身。黑格尔是在表明，正 是 “开端”这一概 

念预期了那尚未出现但仍然会到来的东西，也就是预期了开端是其开端的 

那个东西；他并非在把纯存在本身理解为“还不是真实的存在”。谢林对 

黑格尔的解读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毫无疑义地流于表面。

另一段话可能会为《逻辑学》的一种“谢林式”解读提供支持，但 

谢林本人却没有察觉到。这段话包含在黑格尔对存在所做的开篇分析之前 

的一个小节里在这一节里，黑格尔并没有使用“尚未”一词，但他确 

实好像主张：纯存在已然是有规定的，因为它始于同确定性的对立，从而 

实际上一开始就被规定为不确定性81/1: 82 [193])。然而，这种表 

面现象是带有欺骗性的。黑格尔十分谨慎地说：纯存在一开始只是潜在地 

而非明确地对立于有规定的存在；明确地来看，它本身单纯只是纯粹的存 

在。此外，他提出：有规定的存在走到，或者说来到纯存在的对面 

[£femSein] gegmii6er) , 而不是像米勒的翻译所暗示的那样，好像有规定 

的存在实际上从开端起就同纯存在对立似的。因而，无规定性只当存在和 

虚无已经合乎逻辑地转变到定在并且有一个可供与原初的纯存在范畴对 

比的新的存在概念时，才回顾性地构成了纯存在与众不同的“规定 

性”。[25]纯存在并非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并非有规定的无规定” 

miraate-rat/ier-t/ian-ffetoTOimite) 或甚至别的什么。因此，这段话终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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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种“谢林式”解读提供任何支持。

确定性观念出现于《逻辑学》中，并非由于别的缘故，只是由于纯 

存在因其纯粹性而表明自己是一个消逝着的纯粹性，只是由于消逝本身瓦 

解于存在和虚无那构成定在的统一中。换言之，确定性出现，只是因为纯 

存在已经丧失。这就是我想首先予以强调而像谢林这样的读者却错过的要 

点。思辨的逻辑学从存在到变易到定在移动，并非因为哲学家无法忍受存力6 

在的不确定性或变易的无休无止：无论是对具体之物和有生命之物的乡 

愁，还是对持久、秩序以及稳定的欲望，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都统 

统无效。纯存在和虚无转变并发展到定在之中，并非由于别的缘故，只是 

由于它们合乎逻辑地毁灭自身并在此过程中可以说是身不由己地滑跌进 

确定性之中。

因此，相反于哈特曼的观点，纯然的不确定性确实完全独自地产生出 

了确定性；它并没有无可避免地同确定性相争执〇[26]这不是因为它一开始 

就已经被“规定”为不确定性，而是因为它内在且必然地消逝进确定性 

之中。因而，正是存在和变易的消逝本身，解答了为什么终究会有确定性 

的问题。

当然，从变易到定在的过渡是一个逻辑的过渡，而不是一个发生在时 

间中的过渡。黑格尔并不是在描述形式和秩序历经数百万年逐渐从某种原 

始的混沌中产生出来的过程，而是在证明纯粹的变易之结构合乎逻辑地使 

得定在成为必然。 （他因而也是在表明，变易概念导致了确定性概念。） 

关键是要记住，纯粹的变易不是生成和消亡历经时间的过程。现在黑格尔 

所已经表明的是，存在无法只是纯然的不稳定性，恰恰是因为这种不稳定 

性合乎逻辑地自动瓦解于定在之中。

这并不是说，我们起初将存在设想为变易和不稳定性是错误的。确实 

有存在，存在本身也必然是消逝着的、不稳定的。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 

道，从逻辑上看，存在最终并非不稳定的，因为它是那本身就会消逝的消 

逝。这种彻底的消逝所留给我们的并非一无所有，而是由于我们以上所已 

经考察过的那些原因，造成了有规定的存在。因此，恰恰是存在本身的不 

稳定性或“事变”使得确定性成为必然。存在和变易向定在的这种瓦解 

并非过去某个时候所发生的一次性事件；相反，它是存在和变易的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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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命运。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加仔细地考察定在本身的复杂的逻辑 

结构。

注释：

[ 1 ]  亦参见Hegel, 虹 144/192 (§88Add.): “变易仅仅是对存在按 

其真理来说所是的东西的设定。”

[ 2 ]  参见 Pippin, fliegersAfcaKwi，p. 189。亦参见 Hegel, 144/193 

( § 88 Add.)。

[3]  参见上文第四章第93-5页。

[4] Hegel, £PiV 34/48 ( §258).

[5 ] Harris, An IrO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p. 96.

[6] Willett, KThe Shadow of Hegel's Science o f Logic, " p. 90.

[7] Stace,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p. 136.

[8 ] Burbidge, On Hegel's Logic, p. 40.

[9]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 p. 87.

[10] Johnson, p.21，我的强调。

[11] Taylor, Hegel, p. 232.

[12] Taylor, Hegel, p.232.

[13] J. Biard et al. , eds. Introduction d la lecture de La Science de la 

Logigue /fe容eZ. JL’Efre ( Paris: Aubier，1卵1 )，p. 5 9 .亦参见上文第 

65页。

[14] 亦参见 Hegel, 從  144/192 ( §88 Add.)。

[ 1 5 ]  在这里，虽然存在和虚无被描述为“不同”（other) 于彼此， 

但它们却并未明确地在它们之内展示出“他者”（otherness) 的逻辑结构。 

“他者”在 《逻辑学》中只是之后才作为存在的一种固有的特性而出现。 

尽管如此，由于存在是纯粹的存在而虚无是纯粹的虚无，这两种直接性事 

实上是“不同”于彼此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后来的范畴如何能够被用 

来解释在之前的范畴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极好的例证。不过我们要注 

意，存在和虚无成为定在的两个环节的这一随后的逻辑发展，纯粹取决于 

那内在于变易的逻辑结构之中的东西，也就是取决于那内在于存在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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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所是的消逝之中的东西。这一发展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对“他者” 

本身的逻辑结构的不合法的预见。

[16] 亦参见 Hegel, 146/195 ( §89 Add.)。

[17] Winfield, (feercomt'n贫 Foiirufatioras, p.68，我的强调0

[18] Willett, <<rrhe Shadow of HegeFs Science of Logic,'' pp. 85 , 91.

[19] McTaggart，4 Commmtoy on Logic, p. 17.亦参见 Stace,

77ie/%i/(M〇p/iy q f//eg^ ，p.139,以及 Burbidge, Ora//egersiogT'c，p.41。现 

在应该很清楚，为什么黑格尔对纯粹的变易的说明偏离了迈克尔•福斯特 

所谓的黑格尔的“正式方法”（参见Forster, “Hegel’s Dialectical Method,” 

P.155)。福斯特宣称，黑格尔预先就致力于将每一个范畴同它的对立范 

畴联合起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黑格尔仅仅致力于使内在于每一个范 

畴之中的东西得到阐明。所以，在他对变易的分析中，他并没有（如福 

斯特认为他应该做的那样）表明变易和某个对立范畴被联合进定在之中。 

倒不如说，黑格尔证明了变易内在地—— 独自地一 -导致了定在。参见上 

文第二章第33-4页。

[20]  对谢林批判黑格尔的变易分析的一个更广泛的研究，亦参见

Houlgate, ** Schelling's Critique of Hegel's Science o f Logic'7 〇

[21 ]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Philosophy, pp. 140—1.

[22]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p. 141.

[23] Schelling, Ora o/Motfem P/̂ ZosopAy, p_ 141，我的

强调。

[24] Derrida, Glas, p. 201.

[25] 参见下文第十六章第305页。

[ 2 6 ]  参见 Hartmann, “Hegel: A Non-Metaphysical View,” p.105:

“规定的缺乏如何能够导致丰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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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虚无的单纯的一致

到目前为止，黑格尔的《逻辑学》教导我们，存在必然是有规定的 

(rfetermimzte)。这是因为存在衷明自d 是变易，而变易合乎逻辑地停驻于 

存在和虚无那构成定在的统一中。因此，存在不能只是纯粹的存在，因为 

它通过它自己的内在的逻辑致使自身成为“不纯粹的”和有规定的：它 

必然使自身不纯粹，必然规定自身。定在的出现因而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 

是这样一个事实的无可避免的结果，即：存在和虚尤（或 者 “不”）表明 

它们是不可分离的。黑格尔关于定在所不得不论及的这一切都直接地来 

自：定在是存在和虚无的完全的统一，或 者 “单纯的一致” （ Aw ei咖 c/ie 

) ( SL 109/1: 11.6 [ 203 ])。

于是，从其最简单的方面来看，有 规 定 的 存 在 或 者 ( 定 在 ）， 

就是那同虚无或者“不”--致的存在3 它不只是存在本身，而 是 “不

是...的存在〇eing-thal-is-raoi…）”。当然，在论及纯存在的时候，我们

也说它“不是”虚无，“不是”变易，甚 至 “不是”规定性。然而我们这 

么说，是为了唯独抓住纯然的存在不放，在其完全的纯粹性中去设想存 

在3 相比之下，定在却足明确地被定义为“不是……的存在”的。它的 

逻辑结构将“是”和 “不”融为一体e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存在和虚无哪怕在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也直接 

地是有差异的。它们的一致是两种直接性的不可分离：“是”不可消融地 

联结于“不”。因此，“是”所密切地与之关联在一起的这个“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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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属于它自己的特征。然而，它本身又与“是”不可分离。结果就是，

这 个 “不”，不再纯粹地是消极的，而 是 “不是”或 者 “非存在”（M&- 

Min)。因此，定在不只是“是”与 “不”的统一，而 是 “是”与 “非 

是”的统一。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定 在 （伙m h ) ……一般而言是连 

同某个非存在的存在，以至于这一非存在被吸收进与存在的单纯的统一之 

中”（S L 110/1: 116 [203])[u。

在这里与“是”相联合的“非是”环节，被黑格尔称为“规定性” 

或 者 “确定性” ①。正如我们之前曾经看到过的，纯粹的 

虚无也—— 尽管只潜在地（implicitly) —— 是非存在，因为它是存在的纯 

然的对立面从而缺乏任何无论什么存在。W然而，纯粹的虚无并非明确地 

(exp& i% ) 就是非存在，而单纯只是事实上缺乏一切存在。纯粹的虚无烈5 

不是存在，但它也不应当与非存在本身相混淆。相比之下，规定性却明确 

地就是非存在。然而，由于这一缘故，它就并非也不能只是缺乏存在。毋 

宁说，它是对存在的公然的否定，而它与它所否定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 

实际上，黑格尔的主张是：没有哪一个“不”能够被定义为对存在的明 

确的否定或排除，除非它将存在作为被排除掉的包括进来。规定性是 

《逻辑学》所要面对的整个否定者序列中的第一个否定者，与纯粹的虚无 

形成对照的是，这些否定者都将存在环节包括在自身之内。

在黑格尔看来，正是这种出现于存在中的规定性或非存在，将前者转 

变成了有规定的存在。这在英语中是很明显的，但在德语中则多少不那么 

明显。使用德语的术语来说，黑格尔所主张的是： (定在）与纯粹 

的 (存在）不同，仅 仅 是 因 为 此 (规定性）出现在前者之 

中 并 因 而 是 (有规定的存在）。无论在哪种语言中，这里的 

逻辑的要点都是一样的—— (定在）由于包含了非存在而区别于纯 

存在，但说德语的思辨的哲学家要比说英语的同行们稍微晚一些才会明确

① Bestimmtheit，在德语中是一个词，翻译为英语却是两个词，delerminateness 

和 determinacy, 这 是 因 为 它 兼 有 “规定性” 和 “确定性” 两个含义。黑格尔将 

Bestimmtheit等 同 于 “非存在”环节以及后来的“否定”环节，是 因 为 “一切规定 

都是否定” 的缘故。 因此，我们 甚 至 可 以 将 Bestimmtheit理 解 为 一 种 “限定 

性”。——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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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AKei/i 与 “规定性” 联系在一起（至少要比选择将 

Dasei/i 翻译为 “ determinate being” 的那些人晚）。

既然已经注意到在定在中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一个差异，我们就一记 

不要忘记：它们是一起形成了一个（〇«e) 统一和直接性的。事实上，在 

定在中，存在是如此紧密地与非存在相联合，以至于两者是完全共存的。 

因此，定在就是那在存在中同时就是非存在的存在；甚至仅仅由于它如同 

是存在那般程度地是非存在，它才是定在。黑格尔这样指出了这一点： 

“由于存在和虚无借之而在定在中成为一的这个直接性的缘故，存在和虚 

无就并不超出彼此；只要定在是存在着的，它就是非存在，它就是有规定 

的。”（兄 111/1: 117 [205])黑格尔接着陈述道：“规定性还没有从存 

在 中 脱 离 开 来 实 际 上 ，他指出，规定性将永远不会从存在 

中脱离开来，因 为 “从现在开始奠定为根据的真实的东西是非存在同存 

在的统一；在作为根据的这个统一之上，产生出今后的一切规定”（见 

111/1: 118 [205])。

定在范畴显然不是一个容易记住的范畴，但它所展现出来的困难却是 

它的逻辑起源的特定情况所施加于我们的。要理解黑格尔在这里所要求我 

们思考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心里牢记：存在和虚无是已经瓦解于一的两个 

直接性。就它们是二而言，我们必须将它们设想为是不可分离的：存在必 

须被设想为“不是……的存在”或 者 “有规定的存在”，而在这里同存在 

相结合的“不”则必须反过来被设想为非存在或“规定性”。然而，就存 

在 和 “不”是一而言，我们则必须将有规定的存在不只是设想为与一个 

“不”相结合的存在，而 a 是设想为本身就是非存在的存在。这也就是 

说，定在必须被设想为是完全契合于非存在或规定性并无法区分于非存在 

或规定性的存在。因而，为了完全公正地对待定在，我们应当将它设想为 

“不是存在的存在”，或者更简单一些，将它设想为“是非存在”（纟《吨 

nonbeing) 〇

当然，在这些表达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歧义，因为它们既可以意指 

“在本质上不是别的某物的存在”，也可以意指“在本质上不是存在本身 

的存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黑格尔相信，定在表明自己与这两种意思 

都是等值的。它表明自己意味着既是不同于别的某物并被别的某物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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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是通过单纯地是它所是而是有限的或者说不再存在。定在的更进一 

步的逻辑发展因而揭示出内在于“是有规定的” （ being determinate) 之中 

的模棱两可的含义。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将所有这些含义都弃置一 

旁，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明有规定的存在蕴含任何超出自身的东西。我们唯 

—可以做的就是专注于本质上就在于它是非存在的那个存在。这或许不是 

一个非常翔实的概念，但 在 《逻辑学》的这个阶段，它却是我们所唯一 

允许拥有的概念。

定在的进一步澄清

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扪心自问：黑格尔的这个定在概念，当我们在通 

常情况下来理解它的时候，究竟与规定性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想到某个 

有规定的或者明确地是其所是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将所想到的东西与 

赋予相关事物以特殊性的一系列属性和性质联系起来。我们想到它具有特 

定的颜色、质地和大小，并且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同其他的事物发生相互作 

用。这种对象是有规定的，因为它是绿色的而非红色的，是由金属制成而 

非由木头制成的，是我的猫而非你的猫，等等。它的有规定的特征显然并 

不在于它单纯只是“非存在”。

然而，我们应当记住，黑格尔是在概述规定性的最低程度的逻辑结 

构。在黑格尔的逻辑的叙事中，存在还仅仅是表明自身是有规定的，因而 

我们不能预期从他的说明中学到任何比有规定的存在最初或至少必须是 

的东西更多的东西。我们不应当期望在我们所熟悉的具体的、经验的意义 

上去发现所要求于有待规定的存在的一切。经验的确定性很可能要求颜 

色、质地和大小等方面的特征。然而，黑格尔的思辨的逻辑学所表明的却 

是，在定在能够包含任何这些事物以前，它首先必须在最低程度上就在于 

它是不存在或非存在。不久之后我们在《逻辑学》中将会发现，这意味 

着不同于—— 从而不是—— 别的某物（因而也就是就其本身而言的某 

物）。然而目前，我们还并不知道情况是如此；我们甚至还一点都不知道 

“是不存在” （ being nol-being) 包含些什么。我们所唯一知道的就是：如 

果我们将存在理解为任何少于这一点的东西—— 也就是将存在理解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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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简单的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不存在的痕迹，那么我们就剥夺了存在 

的一切无论什么规定性，致使它成为完全无规定的且空洞的。我们因而知 

道，存在的确定性至少是来源于它在自身内所具有的“不存在”环节， 

然而这个“不存在”却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去理解。这或许算不上所知甚 

多，或许所留给我们的仍旧是一个抽象的、无规定的确定性概念；但这至 

少是开了一个头。

在我看来，定在就其最低程度来说甚至都并不包含“是某物” （ being 

some认tVig) 的这样一个事实，使得约翰•伯比奇的“一个存在”这一表 

达 不 再 有 资 格 作 为 的 合 适 翻 泽 。[3]对于黑格尔来说， 并不是 

一个存在；它也不是，如哈里斯 （ Errol Harris) 所指出的，“一个牢固的 

存在”[4]。它单纯只是存在的一个一般的方式，即：是有规定的（&心极 

determinate)。严格来说，定在最初并不在于以任何方式被区分开来。存 

在和虚无是定在的两个环节；但定在本身却在于这两个环节的统一或一 

致，而非在于它们之间任何清晰的、稳定的差异，也不在于来自任何别的 

东西的差异。那么，那构成规定性的 “是非存在”（beingncmbeing)，当 

我们在通常情况下来理解它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关于规定 

性的日常的理解和黑格尔的最低程度的哲学的理解之间，有任何重叠之 

处吗？

我相信是有的。它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切别的事情之前， 

定在首要地是存在和虚无之停驻了的统一。变易是存在和虚无向彼此的不 

停歇的消逝。然而，定在却是存在和虚无那直接起因于它们的彼此过渡 

的—— 用拉克布林克的一句恰当短语来说“安定了的统一”

如 在 我 看 来 ，正是存在和“不”所一起享有的这一停驻不 

动，最初并最低程度地构成了有规定的存在。纯存在和虚无的纯然无规定 

性将自身展现在它们的不停歇的消逝中—— 展现在它们不再是它们所是 

而总是成为别的东西的过程中。相反，定在的产生，则是当存在和“不” 

停止以这种方式消逝并停驻于一种稳定的统一之中的时候，借由这种统 

一 ， 它们肯定而明确地构成同一个东西，也就是：那不是存在的存在。

无 论 德 语 词 的 词 源 如 何 ，定在都不是在某一特定位置上的存 

在，都不是在此，因为存在还没有将自身表明为是空间性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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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h不应当被翻译为“此在” W。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定在最初也不等 

于是某物，或哪怕等于是被区分开来的（等于是A 而非B h  —开始的时 

候，定在单纯就只是那停驻的、静止的并安静的存在。它是那明确地存在 

而又并不在它存在的时候消逝的存在。然而，存在必须为这一确定性所付 

出的代价却是：它无法与那本身也是确定的东西的虚无或者“不”区分 

开来。换言之，存在只在明确地是不存在—— “不”现在也明确地是的 

那同一个不存在® 一 的时候，才是有规定的。

Auyfe咖 mg' (扬弃)

变易，对于黑格尔来说，就是纯存在和纯虚无借以实际地融人消逝中 

去的辩证的过程。相比之下，定在则是这一消逝所直接产生的结果：存在 

和虚无的纯粹性以及它们的纯粹的差异在其中已然消逝的那个思辨的统 

一。[7]指出这一点的另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变易是纯存在和虚无的“扬 

弃”过程—— 是 它 们 的 喂 （扬弃）的运动—— 而定在则是它们的

被扬弃或者它们的已经被扬弃的结果状态---它们的Aii/ge/iofimsein (扬

弃了的存在）。

在 我 们 继 续 对 ( 定 在 ）的考察之前，我们必须简略地来看一看 

黑 格 尔 的 ^ ^ 概 念 ，他宣称这个概念是“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 

一”。 黑格尔说，“是到处重复出现的一个基本规定”。当某物 

被 扬 弃 或 者 被 消 除 掉 的 时 候 ，它被否定了，但它并没有被 

完全废止。毋宁说，它被剥夺了它的独立性并被带进“与它的对立物的 

统一”之 中 （见 107/1: 113-14 [201])。因而，被扬弃掉的东西继续存 

在，但同时失去了它的直接性从而不再纯粹地保持它自身。在 《逻辑学》 

中 的 第 一 幕 里 ，存在和虚无停止纯粹地是其所是，消逝进彼此 

之中，并进而停驻于它们的相互统一，也就是构成定在的统一之中。

在这个扬弃的进程中，黑格尔论证到，存在和虚无被转变为—— 或不

①黑格尔的这个插入语是想指出，这里所说的“不存在”是一个明确表达了 

不”的含义的不存在，而 不 是 《逻辑学》开篇的那个纯粹的虚无。——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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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是自行转变为—— 新的规定。它们起初是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 

接着，随着向彼此的直接消逝，它们A 行转变为变易的两个对立的形式: 

消亡和生成。正是通过直接地停驻于它们的不可消融的统一之中，它们才 

进一步地自行转变为定在以及包含于定在之内的那个赋予存在以规定的 

非存在环节。对于黑格尔来说， 恰恰就是存在和虚无借以失去 

它们的纯粹性并借以变化为更为复杂的规定的过程。

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指出，所造成结果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还自在 

地拥有它自其而出的那种规定性”（见 1074: 114 [199])，从而在它之 

中既保留了存在也保留了虚无。因此，变易包含消亡和生成，它们每一方 

都是存在或虚无之消逝进另一方之中。同样地，定在是存在和非存在的一 

致，该 、致本身就是存在和虚无之停驻了的统一。正如我们曾在上一章中 

指出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存在和虚无并不只是突变为它们自身的一些 

新的形式，也始终是这些新形式的不同环节—— 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不 

再纯粹“自为地”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彼此联结的规定。黑格尔的 

h n g 既是突变的过程又是存在和虚无所经历到的变易为环节的过程。因 

此， 并没有抛弃任何东西；作为思辨哲学的绝对的、内在的 

“方法”，它带着一切东西一起前进 （ SL 840/2: 569)。[8]唯一所失去的仅 

仅是一个范畴的纯粹性，亦即认为一个范畴纯粹而简单地是它自身再无其 

他的那种观念。

黑格尔相信，每一个后续的规定都将同样保留它之前的规定作为自身 

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理念以及后来的自然会被说成是包含了所有之前的 

范畴。自然的对象并不只是有限的对象。尽管如此，它们却至少是有限的 

对象，正如它们是某物，是有规定的，变化并且存在那样。实际上，0 然 

的对象不过就是存在、变易、规定性以及有限性最终所表明自己是的那个 

东西。因此，要求存在着自然对象的一个领域的那种逻辑并非来自某种超 

越的、异己的权威，而是源自将自身转变为一些构成这些对象并包含于这 

些对象之中的环节的有限件、规定性以及存在等范畴。要记住，存在不是 

一 个单纯的虚构：确实有存在。然而，根本的悖论却在于，这种存在，由 

于仅仅是存在，就合乎逻辑地转变为—— 从而表明自己是—— 确定的、有 

限的、自然的对象的（〇/)存在。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见证了这样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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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最初阶段，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表明自己是规定性本身的存在。

因此，关 于 要 说 的 第 一 件 事 情 是 ，它是否定和保存同时发 

生的一个过程。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是，它不过就是存在的诸相关范畴和 

诸相关形式所引发并经历的一个自我去纯粹化（se//-imPurification) 的过 

程。 喂并不是思想所实施贯彻的一个否定范畴或将它们提升至某 

个 “更高的”统一上的“外在的”行动。哲学家并没有对范畴做任何事 

情来扬弃它们，也没有预设仿佛范畴都要被“吸纳”进去的任何统一。 

此外，知 是 一 个 不 带 任 何 目 的 或 的 过 程 。它不是被任何意 

志所指导来综合或克服差异，也不是为任何欲望所指导来迫使冲突和矛盾 

屈从于和谐与协调。与德里达的理解相反，它也不被任何从绝对的损失中 

重占并获取利润的“经济的”利益所驱使。[9]对于黑格尔来说， A 

仅仅是纯粹性借以滑跌进并丧失于非纯粹性之中的过程，这种非纯粹性不 

只在于一方之所是，而且在于不可避免地同另一方联系在一起。它就是最 

初各自独立、自给自足的两个直接性通过瓦解于不可分离性中而构成一个 

前所未有的统一的过程。

黑格尔无疑是一个倡导“对立物的统一”的人。他的那些后尼采的 

批评者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然而，黑格尔之所以倡导统一，不是因为他 

想要以某种首选的和谐的名义来“克服”差异，而是因为他相信纯粹的 

差异—— 以及存在和虚无之间最纯粹的差异一 ■是无法维持的，必然通过 

自身而瓦解进统一和非纯粹性之中。

德里达通过暗示总是存在着一种“单纯损失”的风险，它绝不会导 

致旧有的差异借以得到扬弃的新的含义，而试图抵制黑格尔的 ^^ - 

(扬弃）。[1°]他怀疑黑格尔否认这种风险是因为黑格尔无法“不带 

补还地” （ without refcue) 思考问题，从 而 只 能 在 一 个 支 持 的 歪  

曲的体系之内来思考一切损失、死亡，或者虚无。然而，在我看来，德里 

达误解了黑格尔的立场。黑格尔并不是在倡导一个预先指向统一性、消融 

以 及 的 体 系 。他是一位主张^ ^ feung的哲学家，是因为他相信 

纯粹性—— 无论是存在的纯粹性还是虚无的纯粹性—— 毁灭、“解构”或

① 希 腊 语 “目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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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扬弃自身从而导致自身变得不纯粹。从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出发，德里达 

的批判本身就有赖于—— 绝无可能地—— 坚持某个关于单纯损失或纯粹 

否定的最终无法维持下去的概念。

黑 格 尔 的 ^和 德 里 达 的 解 构 绝 不 是 一 回 事 情 ：黑格尔致力于 

纯存在的内在的自我毁灭，时德里达则在许多其他的事物中间指向不可消 

融的差异之间（他认为）那使得关于纯存在的任何概念成为可能和不可 

能的相互游戏。然而，这两位哲学家也确实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 

纯存在观念是颇成问题的。我所希望强调的是，德里达误解了黑格尔的 

啤，由于他没能看到它代表着一种比解构要彻底得多的对纯粹性 

的怀疑。这是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 或者自我去纯粹化，不仅 

是纯存在的内在的命运，而 且 也 是 德 里 达 本 人 在 试 图 破 坏 过 程  

的时候所指向的那个纯粹的“损失”或者虚无的内在的命运。在黑格尔 

看来，纯存在和纯虚无，两者都使向身变得不纯粹。这一导致了不纯粹性 

的运动，它的最初的结果就是存在和虚无的不可消融的统一，或者就是我 

们现在要回到对它的分析上来的 (定在）。

质、否定和实在

我们已经看到，定在就在于它是非存在。它存在，但只因它存在，它 

就是非存在。在定在当中，存在和非存在这两个构成性环节完美地融合为 

一 。 定在因而不是纯存在，而是与规定性共存的存在。但定在又+仅仅是 

那有规定的存在（6ei/^ that is determinate) , 而且是那存在着的规定性 

(determinacy-that-ii’）①。这看起来或许是一个多余的强调，但如果我们要 

理解蕴含在一个概念中的每一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说明它的 

所有的方面—— 无论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多么的微不足道。这就意味着， 

我们在这里必须投人同等的关注在两个事实上，即：有规定的存在是存在

① 霍 尔 盖 特 似乎 应该将着重号打在 determinacy (规定性）上而不是打在 is 

(存在着的）上。因为在这里他想强调的是，定 在 不 仅 包 含 “存在”，而且包含 

“规定性” （否定）。——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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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模式这一亊实，以及它是在存在的形式中的规定性（或者非存在） 

这一事实。

我们对定在观念的阐述已经遵循/一个特定的节奏。首先，我们注意 

到，定在是那不:足-的存在（Wng-that-is-not)。接下来我们注意到，存在 

与之联合的这个“不”本身同存在相联结从而是非存在。这就意味着， 

定在实际上被设想为那是非存在的存在（being-that-is-non-being)。然而， 

以这种方式设想定在，也就是将它主要地理解为存在的一个新的、改变了 

的模式—— 理解为那Q经被注入了否定者的存在。然而，存在和非存在在 

(定在）中的亲密关联却又意味着，后者不只是在一个新外观中的存 

在，而且是在一个新外观中的“不”。换言之，定在在同等的程度上既是那 

享有存在的非存在或规定性，乂是那享有规定性的存在。实际上，只有当 

定在已经以这样两种方式被设想的时候，它才充分地被理解为有规定的存 

在。因此，定在并非只是存在的一个修改了的形式，丨是同那存在着的规 

定性完全一致的存在。不可杏认，这是一种理解定在的多少有些抽象的方 

式，但它却是思辨的逻辑学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所要求我们理解定在的方式。

黑格尔赋予存在着的规定性或者seimeie Smimmt/ieit①的名称，就是 

“质” （ SA 111/丨：118 [2〇5])。™因 此 ，对于黑格尔来说，质不过就是那 

享有着存在的确定性和安定性。有几位评论者已经指出，正如黑格尔所设 

想的那样，质实际上就等于定在。质作为那存在着的规定性同时就是那有 

规定的存在。因此，定在并不以洛克式实体（Loc.kean substance) 的方式 

成为质的基础或者质的支撑；我们也不能说它“拥有”质，好像一个事 

物拥有一些本身可能改变但却不影响事物本身的根本特征的性质那样J 2) 

质与定在是完全不可分离的。人们可以说，质就是定在所是的那个什么； 

实际上，正如哈里斯指出的，质一无所是，而就是定在的“什么”。如果 

人们拿走了质，那么他们也就拿走了定在本身

在这里，让人难于理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B卩：质尚未被理解为某物 

的特性或性质。我们还并不知道存在包含着“是某物”，所以我们就不能 

将质视为以一个谓语的方式附加于某物之上。黑格尔所宣称的仅仅是：存

① 存 在 着 的 规 定 性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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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身是质的（qualitative)。它不是无规定的而是有规定的存在，也就是 

那是其所是的什么的存在，以特定的方式被赋予特征，并因而就是质。如 

果说，人们应当表明存在终究包含着是某物的话，那么任何“某物”，用 

斯宾诺莎的语言来说，都将是属于这种质的存在的某个特定的样式或例证。

既然质的存在这一观念现在已经在《逻辑学》中出现，那么无规定 

性本身也就可以说是回顾性地构成了纯存在的“质”（参 见 从 81/82 

[193] ) „ 然而，纯存在并非明确地是限制了的存在（ qualified being) , 因 

为它并没有被明确地规定为无-规定的存在。实际上，正是这个使得纯存 

在事实上成为完全无规定的。相比之下，定在则是明确地有规定的和质 

的，因为它公开地将存在和非存在联合在自身之内。[14]

随着记在是质这一点得到承认，存在最终也就被理解为是真正有规定 

的。定在不只在于那本身是有规定的存在或者而且在于肯定的规 

定性或者质。一方同另一力是不可分离的，甚至是无法区分的。因此，在 

定在和质之间不能有任何确定的差别，因为它们一起构成了“是有规定 

的”之究竟所是。于是，定在就是无差别的存在，或者纯粹而简单的质。

麦克塔格特提出一种假定，认为凡有质的地方就有许多质的一种复多 

性。[15]然而，在我看来，当我们最初遇见质的时候，质不仅不是复多的而 

且它本身根本都不是有差别的。质是有规定的存在，而 “是有规定的” 

最初意味着“是稳定的和确定的”；它并不意味着同别的某物区分开来。 

人们可以说质终究在于是这样，但它还没有明确地包含着是这样而非那样。 

质最初并不与任何不N1于它自身的东西相区别，相反，它单纯地是它所是。

然而，黑格尔接下来却表明，质所固有的逻辑毕竟在质之中产生了一 

种差异（尽管不是某种内在的“复多性”）。实际上有两种质。为什么会 

是这种情况呢？要理解这个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哪怕是在被设想 

为质或被设想为肯定的规定性的存在中，非存在环节都没有被给予同存在 

环节相等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我 们 已 经 将 (定在）理解为是那 

有规定的存在并理解为是那存在着的规定性，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这 

是在任一情况下将它以一种“片面的”方式设想为存在。然而，

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从 而 “同样也要在虚无的规定中 

被建立起来”（S£ 11^1: 118 [205])。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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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不只是被设想为存在着的规定性，或者在存在形式中的规定性，而 且 是 306 

被设想为存在着的规定性。或者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质必须不只是被理 

解为乃是存在的非存在，而且也被理解为乃是存在的非存在。当存在和虚 

无不再消逝进彼此之中，当它们停驻于它们那构成确定的、有规定的存在 

的统一中的时候，质就产生了。然而，质并不只是那已经变为“有规定 

的”存在，而且是那已经变为“有规定的”不。但如果“不”本身是有 

规定的，它就不能单纯只是那被吸收进定在之中因而使得存在成为“有 

规定的”非存在环节或者规定性环节。它也不能只是质，或者那存在着 

并享有着存在的规定性。它必须获得一种稳定的特征或者同一性，如同非 

存在或者存在着的规定性那般，是明确地否定的。它必须是否定的质，而 

非单纯肯定的质。对于那偏重非存在而非偏重存在的质，黑格尔所给予的 

名称就是否定（灿糾心n) (S L 111/1: 118 [207])〇[16]

伴随着否定观念，在质本身中就展开/ 一种差异。质本身单纯地就是 

存在着的规定性，但质却又立即将作为否定的自身从它所是的简单的、肯 

定的质中区分出来。简单的、肯定的质因而就改变了它的逻辑的地位，因 

为它不再是质的一切，而成为与否定并列的质的一种模式。按照这种方 

式，质就采取了两种有区别的形式。

偏重于存在的质—— 相比于偏重于非存在的质■— 被黑格尔命名为 

实 在 （/fe d to )u[171因而，质归根结底并不单纯只是无差别的定在，而且 

是实在或者否定。应3 注意的是，尽管质不只是存在本身，但它也并不包 

含是某物、是有限的，或者是时空的。实在单纯就是有规定的并停驻了的 

存在—— 不多也不少。同样地，否定既不是纯粹的虚无也不是某物，而是 

介于两者之间。否定单纯就是已经稳定了的和有规定的虚无或者 

“不”—— 明确地是否定的那个“不”。实 际 匕 “否定” 一词所命名的 

不过就是“是否定的”这一质 （ qua丨Uy of6ei'ragncgafiM〇0|lin

对于黑格尔来说，否定主要地不是思想施加于概念，或者事物彼此施 

加的一种行动或操作。它就是定在的一种形式，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就 

是存在的一种方式：相比于是实在的而是否定的。我们说，这是实在的， 

但那却是单纯的否定。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那里一无所有；我们的意 

思是说：那里所有的东西，是在质上否定的而非肯定的。 “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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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negative) 实际上包含着什么或许还不是非常地清楚。有些人甚至 

可能会宣称它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概念：哪有一个东西能够是“否定 

的”呢？然而，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我们还是知道，无论它可能意味 

着什么，否定都必须被承认为是存在的一个质，因为定在已经合乎逻辑地 

表明自身同等程度地既包含了实在也包含了否定。思辨的哲学家不能因为 

一个概念的含义不够清晰，因为它有导致不合意的结果的嫌疑，因为它似 

乎妨碍了我们通常的预期，就拒绝一个概念。他/她不得不接受存在所表 

明自身所是的，并耐心等候每一个范畴的更进一步的含义自行揭示出来。 

将否定思考为一种质或者思考为存在的方式也许会让某些人感到困扰，但 

思辨的哲学家却别无选择，只能承认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之所是。

作为质的两种形式或者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质，实在和否定是共存的。 

然而，这就意味着否定在逻辑上是先于实在而出现的。这是因为，否定首 

先将自身和实在之间的差异引进质之中。质本身是无差别的定在。然而， 

恰恰由于它同样也是否定这一事实，质的存在就被转变为与否定形成对照 

的实在。因此，实在就其本源的意义而言是质，但现在却通过否定本身而 

区别于其他的质，区别于否定。因此，否定发挥着它自己的一个作用：它 

将一般的质转变为实在的质，或者说，转变为有别于单纯的否定的那种 

质。我相信，当黑格尔写道，通过作为否定的质的出现，“直接的或者存 

在着的规定性[就]作为一种有区别的、返回了的规定性被建立起来” 

(SL 111/1: 118 [2〇5- 7 ])的时候，他是要引起我们对否定的这一作用 

的关注。

通过这种向实在和否定的滑跌，定在最终就在于“是有差别的”。我们 

现在看到，是有规定的并不只意味着是稳记的或者是这个，而且意味着是 

这个而非那个—— 具体来说，是实在的而非否定的，或者是否定的而非实 

在的。定在依旧不在于“是某物”，它也不在于许多质的一种复多性，但它 

至少表明自身包含着“是实在的”和 “是否定的”两者之间的一个对比。

这就是《逻辑学》中一种—— 与直接的和消逝着的差异截然相反 

的—— 确定的（determinate) 差异第一次得到思考的地方。存在和虚无消 

逝进彼此之中，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一种完全无规定的直接性•，相比之 

下，实在和否定则是确定的差异，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确定地是其所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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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在这种定在着的质上，存在着（& ) 实在和否定的 

区别。”（见 114/1: 122 [207])请注意，否定和实在之间的关系也极其 

不同于质本身和定在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等同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并没有 

确定的差异，因为它们中没有哪一个是本身充分规定了的。它们中也没有 

哪一个具备单独地得到充分规定的可能性，因为定在既在于那有规定的存 

在，又在于那存在着的规定性或者质。定在因而不过就是质本身。

相比之下，否定和实在并不只是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定在的两个环 

节，而毋宁是属于有规定的、质的存在本身的两种形式，或者存在的两种 

质。它们之间的差异因而就是真正有规定的存在的一个形式同其另一个形 

式之间的差异。于是，它们每一方都因为有别于另一方而是本身确定的： 

每一方都是其所是。因此，它们必定是确定地不同的。实际上，它们是能 

够想象得到的第一对明确不同的规定，因为它们是第一对成为有规定的存 

在的两种形式的规定。因此，它们必须是有规定的差异本身的两个最小的 

构成部分，无论这种差异可能表明自己还包含些别的什么。

有规定的差异总是至少包含着实在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之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很可能表明自己包含着比这更多的东西。尽管如此，在我们能够 

将一个自然对象同另一个自然对象，或者将一种颜色同另一种颜色区别开 

来以前，我们必须理解“是实在的”或 者 “确切地是一物之所是”与 

“是否定的”之间的差异。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能够理解实际地存在于 

时空中的东西与仅仅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这仅仅是说，为了能够 

(甚至是在两个想象的对象之间）做出任何确定的区分，我们必须至少能 

够理解“是这个”和 “不是这个”（或者“是非这个”）之间的质的差异。

我们之前曾经看到，定在就在于是稳定的，或者说，就在于享有是确 

定的且并不直接地消失进虚无中的存在。现在我们则已经看到，定在还包 

含着被区分为是实在的而非否定的，或者是否定的而非实在的。然而，人 

们却很可以反对这种观点，指出黑格尔经历丫重重麻烦来证明某件琐碎平 

常的事情。确实，无需一个啰啰唆唆的德国哲学家来说服我们相信在有一 

把椅子和没有一把椅子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任何人都能告诉我们，“是 

实在的”和 “是一种单纯的否定”有所不同。可尽管足够正确，但日常 

意识所能够做到的，却不过是预设这样一个明显的洞见。黑格尔所已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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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则是解释为什么实在和否定有所不同，而无需假定事情如此。正如 

我们即将看到的，他对实在和否定之间的差异所做的晦涩难解的演绎同样 

也证明了该差异—— 尽管是确定的一一远比人们通常所相信的要更成 

问题。[,9]

实在的否定和否定的实在

腳  存在和虚无直接地消逝进彼此之中，因为它们每一个纯粹地就是其S

身。存在是纯然的存在，它完全地无规定从而事实上根本就是虚无；虚无 

纯粹且直接地就是虚无，从而实际上就是无规定的存在。相比之下，实在 

和否定则并不消逝进彼此之中而是确定地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 

自身确定的。我们从这一点得知，可持续的差异不能是纯粹的差异。实际 

上，实在和否定是作为肯定的和否定的而直接彼此不同的，但它们的差异 

却是由于“两者都是定在” （ S i 111/1: 118 [ 2 0 7 ] )这一事实而被稳定 

下来的。它们既不是纯粹的存在也不是纯粹的虚无，相反，它们每一个都 

是存在与非存在（或者与规定性）的停驻了的统一。它们每一个都是质， 

或者存在着的规定性。它们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就在于：它们每一个都是带 

着一个不同的“偏重”的质。换言之，它们每一个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而是有规定的。

实在单纯地就是那已经成为定在之一个种类而非定在之全部的质本 

身，或 者 “本源的”质：“偏重于是一个存在着的质”。因此，实在就在 

于是稳定的，就在于确定地是其所是。相反，否定却是存在着的非存在。 

它并非只在于是其所是，而是在于明确而确定地是否定的。更具体地来 

说，它就在于不是肯定的质或者实在。否定的质因而实际上就在于有别于 

实在。

黑格尔并没有提请读者关注这一点，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实在和否定 

之间不相对称的差异中，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两种基本的“是有规定的” 

方式Q经显现为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质。本质上乃在于“是稳定的和确定 

的”那种规定性，已经具体凝结为实在；而本质上乃在于被区分开来的 

那第二种规定性，则已经将自身作为否定从这种实在中分离出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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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我们最初所思想到的东西（亦即：规定性单纯地就是稳定的存 

在），规定性表明自身包含着要么“是稳定的和实在的”，要 么 “是被区 

分开来的和否定的”。然而，在 (定在）部分的最后一段话中，黑 

格尔却指出：实在和否定之间的差异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轮廓鲜明。

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一 方面，实在是有规定的并不仅仅由于它是其 

所是，也由于它有别于—— 从而不是—— 单纯的否定。因此，实在本身固 

有地就是否定的。另一方面，否定是有规定的并不只是因为它有别于——

从而不是—— 实在，也是因为它是它所是的质，亦即否定。因此，否定不 

可化约地是实在的。实在因而不是纯然的肯定性—— 哪怕它看上去是——  

因为“实在包含着规定性因而也包含着否定”。相反地，否定并非纯粹地 

是否定的—— 并非单纯地是实在的缺乏—— 而 且 “是一种定在、 一 种质，

仅仅带着某种非存在而被规定”，亦 即 “实在地是否定的”这 一 质 （ SL 

111/1: 118 [ 207])。这并不是说，实在和否定消逝进彼此之中并无止尽 

地彼此取代，就像存在和虚无那样。实在和否定始终是两种不同的质： 

“区别不能被忽略；因为它存在” 115/1: 123 [2〇7])。它们每一方沿〇 

都是其所是且并不简单地消失进其对方之中。然而，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 

是，在是其所是并保持其所是的过程中，它们每一方同时也都包括了另一 

方。实际上，每一方都是它自身而不是另一方，但又没有谁纯粹地是它自 

身，因为每一方都在自身之内怀有另一方。实在是实在，恰恰因为它也是 

否定，而否定是否定，恰恰因为它也是实在。这不单纯是我们理解它们的 

方式，而且是它们每一方自身不可化约的逻辑特征。

因此，我们从《逻辑学》中所学到的是，在定在的两种形式中，没 

有哪一种形式纯粹且简单地是其所是。实在和否定确实存在，但它们每一 

个在自身内都承载着比它所是的东西要更多的东西。实在和否定之间的这 

一共谋所造成的主要的结果是，我们终于能够承认黑格尔式定在拥有评论 

者们最广泛地归之于它的结构了。读者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 

一直都回避将定在描述为“通过不是其所不是而是其所是”。这是分析黑 

格 尔 《逻辑学》中定在的最为常见的方式。例如，哈里斯就写道：“任何 

质，都仅仅由于有别于它所不是的东西而恰恰是其所是的东西—— 否则，

就此而言，它就什么都不是。” 我已经回避这样的陈述直到现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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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关定在的东西能够担保做出这样的陈述。定在已 

经表明自身首先在于是稳定的，进而在于被区分为实在的或者否定的。然 

而，直到目前为止，它都还没有将自身规定为本质上乃在于如同是否定的 

那样而是肯定的。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却已经认识到，恰恰由于不是单纯 

的否定，因而恰恰由于本身是否定的，定在才能采取实在这一形式。

我们也注意到，否定只有在它是实在的这一意义上才能在其自身中是 

一个质。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并没有单独的否定，放逸不羁，独立自存; 

相反，一切否定都不可分离于实在—— 就像一切实在本身固有地都是否定 

的一样。[2n定在采取实在的质和否定的质两种形式。然而，现在我们却已 

经看到，每一种质实际上都包含着另一种质。因此，定在不能只在于是实 

在的或否定的，而必须总是一起包含着是实在的和是否定的。换言之，它 

必须同时包含着是稳定的和是被区分开来的。真正的定在是这两种不同的 

质的融合。

在这里，我们最终达到了黑格尔对定在的“经典的”定义：定在是 

这样的存在，该存在是实在的，仅仅由于它是对这样的否定所做的否定， 

该否定转而就是实在的存在。因此，/表明自身在更加充分的意义上 

比最初曾是的情况要吏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本来，构成存在之规定性的 

那 个 “不存在”环节将稳定性提供给了存在；它使得存在成为确定的, 

并允许存在是其所是。这 种 “不存在”并不具有明显否定的特征，而是 

力J 仿佛被吸收进存在之中。现在，与之相比，“不存在”环节或者存在中的 

规定性则已经突变为否定，或突变为明确地是否定的那种规定性。因此， 

存在就表明自己并非仅仅通过是其所是，而且也通过明确地不是其所不 

娃，而楚有规定的。我们或许以为，一切辨别都是直接的—— 我们仅仅睁 

开眼睛并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分辨为“红色”或 者 “椅子”。然而，假如 

黑格尔是对的，那么我们理解红色的真正所是，就仅仅是通过留意那将它 

区別于绿色、黄色等颜色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引出这种区分，因为只有通 

过将我们面前所是的东西同它所不是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才能够理解任 

何有规定的东西的存在。[22]

实际上，存在只有通过不是其所不是才能是其所是〇否定并不只是一 

个我们用以对比性地描绘事物特征的工具，好像皮平所声称的那样。[23]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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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存在本身的一个质，它就是存在之所是。存在是实在的，仅仅因为它 

本身就是否定的，并且实际上排除了一些特定的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这最终将意味着：一切有规定的实在都必须关联于并区别于别的某物。然 

而，这一点还有待认识。此时此刻我们所唯一知道的就是，没有哪种实在 

不是以某种方式受到了差异和否定的形塑的—— 没有纯粹肯定的有限事

物或者神圣的ms rea/iwimum (最真实的存在者）----因为如果没有否定,

实在就根本不会是有规定的存在，而将会蒸发于虚无之中。正如黑格尔所 

写的：“实在是质、定在；它因而包含否定者环节，并唯独因此而是它所 

是的规定性。 ” （ SL 112/1: 119)

规定性和否定对于存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直接性、有限 

物、自然—— 或者后现代的“纯粹的差异”—— 是不带规定性和否定的。 

然而，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是有规定的”绝 非 “是”的 

一■切。

注释：

[ 1 ]  参见 Winfield, Overcom îg Foundations, pp. 70—1。

[2 ]  参见Hegel, S i 83/1: 84 (195)，以及上文第十四章第279—80页。

[3] Burbidge， p. 46.请注意，尽管伯比奇将JDasdn 

翻译为“一个存在”，他却并没有将它构想为是关联于“别的某物”的， 

而是构想为“直接的和孤立于一切关系的”。

[4] Harris, An Interpretation o f the Logic of Hegel, p. 101.

[5] B. Lakebrink, Kommentar za Hegels uLogik'' in seiner uEnzyklopadie' 

von 1830. Band 1： Sein und Wesen ( Freiburg/Miinchen ： Verlag Karl Alber, 

1979), p.115.

[ 6 ]  正如它在哈克特的《全书逻辑学》的翻译中那样。参见 Hegel， 

E L U 5 ( §89)0

[7]  关于辩证的和思辨的统一，参 见 Hegel, 128—32/172-7 

(§§81-2)。

[ 8 ]  尽管变易在目前已完全消失，但它之后作为“改变”和 “有限 

性”的一个环节还将出现。



I黑格尔（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520 I

[9] Derrida, Glas, p. 133.

[10]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107.

[11] 亦参见 Hegel, EL 146/195 ( §90)。

[12] Lakebrink, Kommentar zu Hegels uLogik,yi p. 118, and G. Rinal­

di , 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 Lewiston, N. Y . ：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2) , p. 148.

[13] Harris, Logic p. 10 1. 亦参见81及-

ce ，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

[M ] 参见上文第十五章第295页。

[15] McTaggart, A Commentary on HegeVs Logic, pp. 21—2.

[16] “否定” 这个词指的是质的一种类型，也就是一种 

存在着的非存在（mm-6ein^-that-is)，而 “否定/拒绝”（Femeimmg) 这 

个词则是指在上述否定中的一个明确否定的环节；也就是说，指的是 

“存在着的非存在” 咕-that-is) 中的那个“非 （non-)。正如黑 

格尔所指出的，后 者 是 “规定性中的规定成分”

由 于 规 定 性 之 前 曾 被 说 成 是 简 单 的 不 存 在  

(Mctoein)，这里的“规定成分”—— 或 者 “否定/拒绝”—— 就必须单 

独地被看作“非 或 者 “不 （Mc‘）。

[17 ] 亦参见 Hegel，EL 147/196 ( § 91)。

[18] 相比之下，温菲尔德没有将否定理解成“是否定的”这一质， 

而毋宁将它理解成“一般的质所不是的东西”或 者 “质的非存在”。参见 

Winfield, Overcoming Foundations，pp. 71—2 〇

[19]  我希望前面的分析已经证明，实在和否定之间的区分是由定在 

(加^/1)本身的逻辑结构所产生出来的。与托尼森的观点相反，区分不 

仅 仅 是 我 们 的 “客观化思维”的产物。参 见 Theimissen, uW 

Schein, p. 231 〇

[20] Harr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p. 102.

[21 ] 参见 Theunissen, Sefn urwi Scfeein, p. 232〇

[22]正如我在第六章（第 142页）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必须在我们确定一个事物之前就建立起它在其中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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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当一个事物被设想为是确定的那一刻，它就同任何不是它的事物区 

分开来了。当然，尽管这么说，我们越认识到某物如何区别于其他事物， 

我们对该事物的确定性的理解也就越随之增加，这也是正确的。对于黑格 

尔来说（正如在本质论中变得清楚的那样），事物本身就是同其他所有事 

物区分开来的，因为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参见SL 418- 24/2: 47-55)。 

结果就是，我们越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就越理解事物。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必须在我们能够将某物理解为是确定的之前就知道某物是如何同 

其他所有事物相区别的。一旦我们说某物是这而不是那，我们就开始认识 

到某物是确定的了。

[23] Pippin, Hegel's Idealism,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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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在到某物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证明：存在表明自己远不止于单单纯粹 

地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认识到：存在表明自己是纯然的不稳定性 

或者变易，并且这种不稳定性转而合乎逻辑地瓦解于定在之中。定在只不 

过是存在和非存在的逻辑的稳定性或停驻了的统一。在其更为发展了的形 

式中，它表明自己是在不是其所不是中是其所是的那种存在。因此，根据 

黑格尔的观点，定在同时包含了“是实在的”和 “是否定的”。

黑格尔对定在的描述是内在的和无前提的，因为它并不利用任何有关 

确定性或规定性的常见的假定，而是通过对纯然无规定的存在的考察而产 

生出来的。现在，黑格尔进而证明：定在本身合乎逻辑地突变为某物 

。迄今为止的分析不可避免地—— 或许对某些人来说还令人 

恼火地—— 是抽象的。现在，我们总算要有点什么东西（something) 可 

以思考了。

众所周知，康德主张，“某物”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所能拥有的最抽象 

的概念。在耶舍版《逻辑学》中，他提出：“最抽象的概念就是与同它不 

一样的东西不共有任何东西的概念”，并且他论证： “这就是某物（£ t- 

的概念，因为与它不同的东西就是无，因此它与某物不共有任何东 

西。”[1]于是，对于康德来说，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少的东西—— 如果不考 

虑虚无的话—— 就既不是存在也不是变易，而是某物，或者正如他在布隆 

伯格版《逻辑学》中所指出的，是 “一个可能之物” [2]。 “虚无”，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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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是被某物的概念所排除掉的，没法算作任何这类某物的一个环节。

然而，在康德看来，“存在”也不属于某物的思想，因为它仅仅是对那种 

已经被构想为（一般的与特殊的）某物的东西所做的“设定”—— 或者 

说，是实际地将它置于我们面前 （ CPK 567/572 [B 626])。按照康德的 

观点，我们首先想到某物，然后才通过援引感觉经验而确定它是否存在。

与康德形成鲜明的对比，黑格尔将要展示的却是：某物范畴—— 远非力 3 

我们所能拥有的最抽象的和最基本的概念■— 实际上是从一些关于存在、

虚无、实在，以及否定的更加原始的规定中推导出来的，并且是将它们作 

为环节包含到自身之内的。[3]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存在并不仅仅是对 

已经是一可能之物的东西的设定；相反，通过靠它的内在逻辑而转变进某 

物的领域，存在首先导致了某物的可能性。在黑格尔看来，第一个合乎逻 

辑地出现的，是存在而非可能的事物性，因 为 “某物”的范畴结构和存

在论结构是存在本身合乎逻辑的自我转变-----个被宗教想象为是上帝

的工作的过程—— 使之成为必然的& 就这一点來说，尽管黑格尔明显地受 

惠于康德，他仍然是一名斯宾诺莎的门徒。

像莱布尼茨和谢林这样的哲学家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某物 

存在而不是虚无存在？黑格尔的回答很简单：必须是某物存在，因为虚无 

合乎逻辑地滑跌进存在，存在本身转变为规定性，而存在的不可化约的规 

定性转而又表明自己是某物。那么，这种能产生出某物的有规定的存在究 

竞是什么呢？

对于向某物的逻辑的移动，黑格尔的解释是简略的，但我相信它能够 

被阐述清楚。就像从变易到定在的过渡一样，向某物的移动也建立在存在 

所已经表明的它自身所包含着的一种差异的f t我毁灭—— 以及随之而来 

的部分丧失—— 上。这黾所说的差异不是存在和虚无之间的直接的差异，

而是实在和否定之间的有规定的差异。（黑格尔在这一语境中也提到了定 

在和它的质或者规定性之间的差异。因为这些范畴—— 总之它们不是确定 

地不同的—— 本身就导致了实在和否定之间的差异，所以它足以用来检验 

后面这一种差异。）

实在和否定之间的差异不是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差异，而是存在的两 

个质之间的一种差异。实在是一个东西“是其所是”意义上的质，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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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则是这个东西“是否定的”意义上的质。在 结 束 他 对 ( 定 在 ） 

的描述以前，黑格尔就主张，“是有规定的”至少包含“是实在的”或者 

“是否定的”。然而，他接着又指出，两个质之间的这一差异合乎逻辑地 

毁灭自身，因为实在和否定各自都包含着彼此。实在本身就是否定的，因 

为它不是单纯的否定；而否定反过来也是肯定的和实在的，因为它是它所 

是的质。实在和否定之间的差异因而就不是绝对的差异，而是这样两个质 

之间的一种差异，这两个质彼此占有并_起构成一切有规定的存在。因 

此，定在并非只在于“是实在的”或 “是否定的”，而在于“是否定的实 

在的” （ being real as negative) 和 “是实在的否定的” （ being negative as 

real) ® 。

这并不是说在实在和否定之间就完全没有区别。正如黑格尔所指出 

的，“区别不能被忽略，因为它存在” （ S i 115/1: 123 [207])。然而现 

在，我们却看到，实在和否定并不只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质，而是组成任何 

有规定的存在—— 也就是任何质—— 的两个不词的方面。换言之，这也就 

意味着，终究只有“是有规定的”之一种方式，以及存在之一种质：同 

时包含着既是“实在的”又 是 “否定的”的那种质。真正讲来，实在和 

否定仅仅是这样的有规定的存在的两个构成环节而已。

然而，它们就只是有待在一切质中被发现的两个环节吗？在 “是实 

在的”这一特定的质和“是否定的”这一特定的质之间难道始终不能做 

出一种区分吗？确实可以一一但也仅限于此。因为在每一个情况中，我们 

实际上都是在处理完全同样的一个质或规定性，尽管各有不同的“偏 

重”。正如黑格尔所写的，“实在本身包含着否定，是定在……同样，否 

定也是定在” （ SL 115/1: 122 [ 207])。因此，即便它们相互区别，实在 

的质和否定的质仍各自都包含着实在和否定构成一切定在的这同一个融 

合。它们每一方都既包含自身又包含对方，作为自己的两个环节。（一切 

定在都在于“是实在的和否定的”这同一种质，这一事实强化了 “质与 

定在是完全不可分离的”观念。）

①也可以翻译为“作为否定的是实在的”和 “作为实在的是否定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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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实在和否定是被理解为不同的质还是被理解为一切质都具有的 

不同环节，它们之间的差异都落在定在之内。它是一种内在于“是有规 

定的”所能有的唯一方式之中的差异。结果就是，它是定在借以不与别 

的东西而只与自身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一种差异。认识到这一点，标志着 

在展开定在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因为定在真正讲来是内在地区分 

了的、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这一点现在已变得显而易见。这是定在的一 

个我们之前还没有遇到过的新的维度。之前我们曾经看到：定在是质，而 

质合乎逻辑地将自身区分为实在和否定。我们现在所已经认识到的则是： 

实在和否定自己证明自己是自身关联着的质的两个环节或两种模式3

黑格尔并不是在主张：定在此时此刻只不过是回复到了它原初未经区 

分的状况，而是在证明：定在取得了一种新的逻辑的同一性，该同一性来 

自定在首先已经被区分为各个有别的质。定在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仅 

仅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在作为实在的东西的自身和作为否定的东西的自 

身之间的内在的差异，而它包含着这一内在的差异，仅仅是因为—— 从逻 

辑上而不从时间上来看—— 在实在和否定之间首先有一种质的差异，该差 

异进而毁灭或者说“扬弃” 了自身，并在这么做的过程中重建了一种定 

在，该定在本身就是一个单一的、简单的质，它同等程度上既是实在的又 

是否定的。假如定在从来就没有分裂为两种不同的质，那么它也就绝对不 

会证明自己拥有任何内在的差异，从而现在也就不会同自身相关联。定在 

的独特的逻辑的“历史”因而也就是：“当前现有的事实是一般的定在， 

是 在 定 在 上 的 区 别 以 及 这 种 区 别 的 扬 弃 定 在 通 过 被 区 分 而  

获得一种新的同一性这--事实，当黑格尔说定在是-•种 “重又与自身等 

同”的单纯性 （ S t 115/1: 123 [ 2 0 7 ] )的时候，更进一步地为他所 

指明。

现在应该很明显了，当黑格尔说扬弃了的差异或者那已经毁灭了的差 

异 是 “定在的独有的规定性”（办 eigew tfes iteei/is) 的时

候，他的意思是什么。黑格尔的主张是：这种扬弃了的差异就是定在的真 

正所是。定在并非仅仅在于逻辑的稳定性或质的差异，而且在于这样一种 

差异，该差异终究不是差异而是自身关联。因此，要是有规定的，也就等 

于要借由既是实在的又是否定的而同自身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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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扬弃了的差异也是定在自己的规定性。它 

不仅仅是/的真正的或恰当的特征，而且是Doseh纯粹地由于它自 

在之所是而在它自己里面所具有的特征或者规定性。实在和否定是那既将 

它们的规定归给彼此又将之归给它们自身的两个不同的质：它们每一方都 

恰恰由于另一方在自身内的出现而是其所是。然而现在，定在却表明自己 

不只是已区分开来的质—— 不只是同否定相对立的实在—— 而且是扬弃 

了的差异，或者说，是那种同时也就是自身 关 联 的差异。 

定在将这一特征—— 作为自身关联着的质—— 单纯地归于它自身，而不是 

归于任何别的东西。它就是定在自己的特征或规定—— 也就是那纯粹因为 

它是有规定的存在而属于定在的特征或规定。事实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是定在可能受惠于之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超越或者外在于定在的。

众所周知，定在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身关联这种性质。最初，它不 

过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然而，通过合乎逻辑地经由其不同的环节而发 

展为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它也就开始享有它自己的真正的特征。因此， 

回过头来看，这就变得很明显：定在总体来说是来到其自己之中并滞后地 

展现其真实本色的逻辑过程。它并非最初就是其所是，而是发展成它的真 

实的形式。定在并没有明确地被定义为发展，但它却能够以这种方式被清 

楚地描述。当然，截 至 目 前 我 们 所 已 经 考 察 过 的 之 发 展 ，还是纯 

粹逻辑上的而不是时间上的D 目前我们所唯一知道的是：从逻辑上来看， 

如果定在是真正地有规定的，那么它就必须证明自己是比简单的质要更多 

的东西。然而，在 《自然哲学》和 《精神哲学》中我们将看到，存在也 

必须按照时间并遵循历史来发展。因此，意识从奴役到自由的历史发展过 

程是由定在本身的逻辑结构来预示的。

概而言之：我们已经看到，从逻辑上来讲，定在就在于扬弃了的差 

异，或者说，就在于作为自身关联的差异。尽管我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一点 

所包含的一切，但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将定在设想为任何少于这一点的东 

西。关键是要注意到，定在在它的自身关联之内保存着差异环节：

能够关联于自身，仅仅因它保存了自身与自身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差异。实 

力6 在和否定之间的质的差异不是虚幻的而是确切的、确定的。哪里有确定 

性，哪里就必定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质，或者说，带有两个不同的“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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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质；不可能只有一种简单的同一性。然而，那两个质或者质的那两 

种模式，现在却被理解为落在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之内。因此，只有当在 

自身内有一种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 它既是实在的又是否定的-— 的 

时候，才能有真正的规定性。结果就是，真正的定在必须拥有一种已经区 

分开来的逻辑的“内部”（interior)，必 须 是 黑 格 尔 所 谓 的 或  

者 “自内存在”（being-within-self) (SL 115/1: 123 [ 207])。

之前的逻辑规定中没有哪个规定享有自内存在，因为没有哪个规定采 

取了在其内保存着许多更为抽象的环节的那种自身关联着、自我封闭了的 

存在之形式。纯存在和虚无是完全无规定的，也不拥有任何在它们自己中 

的环节。变易倒确实拥有两个环节，但仅仅因为它是存在和虚无彼此间的 

(q/ ) 消逝。同样地，定在最初也只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或不可分离性。 

存在的这些方式，没有哪一种方式采取了简单的自身关联这一形式，也没 

有哪一种方式构成了一个“己属性”（owimess) 的领域，在其内许多环 

节能够得以保存，所以没有哪一种方式展现出了自内存在

黑格尔主张，定在作为自内存在或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并非只是一 

般意义上的质，而 且 构 成 某 物 。构成某物的既不是纯存在也不是 

变易也不是简单的质；只有那关联于自身并形成它自己中一个自我封闭的 

逻 辑 “空间”的质才是某物。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黑格尔是在重新定义 

“是某物”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是在宣称：无论我们通常用这个词可能 

理解的是什么，从无前提的哲学的视角来看，“某物”单纯就是自身关 

联着的规定性。对于某物而言—— 至少目前—— 没有什么比这更多的含 

义了。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某物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逻辑上 

必然的。必然存在某物，因为存在必然是有规定的，而规定性又必然是在 

其内保有着不同环节的自身关联着的质。因此，规定性或质无法自行存 

在，而是所有的质都必须让自身成为某物。

请注意，对于黑格尔来说，“某物”一词并非是对那关联着自身的某 

个东西（认at 的命名，因为那关联着自身的某个东西是规定性或

质。规定性，只有当它是自身关联本身而非那进入这样的自身关联中的东 

西的时候，才构成某物。因此，在有任何的自身关联之前，是没有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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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的只是质的规定性。“是某物”或 者 “某物性”就在于自身关联本 

身：“某物作为单纯的、存在着的自身关联……”（见 115/1: 123 [ 207]) 

很明显，这是一种相当简单质朴的“某物”观念，无法把握我们通 

常视为某物的事物的丰富性。可黑格尔却仍然在一个抽象的、最低程度的 

层面上工作，毫无兴趣去解释究竟什么构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经验事物。他 

所关心的仅仅是阐明“是有规定的”和 “是某物”之间最低程度的逻辑 

S〃 差 异 ，而他所主张的是：两者的差异事实上就在于某物是自身关联着的规 

定性而非仅仅稳定的并区分开来的规定性。自身关联或许不足以构成如我 

们所知的那样的事物，但没有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某物。

否定之否定

在证明自己是某物的过程中，定在并没有消逝或是完全停止其为定 

在。它仍然是定在，但却不再仅仅是有规定的。这是因为它已经取得了一 

个并不为单纯的规定性本身所特有的新的维度，也就是自身关联。规定性 

本身在于是稳定的或实在的，在于是区分开来的或否定的。它在于是其所 

是，也在于不是其所不是。某物保持着这些特性但却没有被还原为它们。 

它是实在的存在，但却是那自身关联着的实在的存在。它也是否定，但又 

是那自身关联着的否定。然而，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必然是“自身关联着 

的”否定，因为它是这样的否定，该否定根本就不是单纯的否定。于是, 

黑格尔将某物定义为“第一个否定之否定” （ S i 115/1: 123 [2〇7 ])。这 

是一个有些复杂的概念。

对于黑格尔来说，简单的否定是那种明确地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质。 

因而，它形成差异的一个环节或者“方面”。实际上，它明确地就在于 

“有别于……”，因为它仅仅作为对实在的否定而是否定。某物，就它是 

有规定的而言，也是否定；但它并非简单的否定。这是因为某物特别地在 

于 “关联于自身”而非在于“有别于……”。关键是要注意到，某物之所 

以不是简单的否定，原因在于它是自身关联。自身关联首先合乎逻辑地出 

现，并且仅仅由于关联于自身（而非只是有别于……），某物才是对简单 

的否定的否定—— 或 者 “否定性”—— 而非简单的否定本身 （ S i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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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209])。因此，正是自身关联将某物从“原始的”否定转变为一种 

不同种类的否定。

然而，在我刚才已经说过的内容中却隐藏着一个问题：因为某物只有 

首先由于它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或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它才能是自身关 

联。可否定只有当它是“否定之否定”的时候，它才能关联于自身。因 

此，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否定为了能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它 

就必须首先是否定之否定。可只有当它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的时候，它才 

能是否定之否定，或者说，才能是那不是单纯的否定的否定。然而，当我 

们回想起截至目前我们实际上已经遭遇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否定之否 

定”的时候，这一恶性循环也就消解了。

实在也是否定之否定，因为只因它不是否定的它才是实在的。然而， 

实在是否定的，却恰恰是在与否定本身同样的意义上来说的。实在只不过 

是再一次否定，它作为否定的重复而是否定之否定。由于这一缘故，实在 

和否定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就是否定同自身的关联。那个关联着它自身的东 

西 （认at 是简单的否定。然而，恰恰由于关联着自身，否定就采 

取了一个它并不作为简单的否定而持有的新的质。因为否定现在变成了作 

为自身关联着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有别于……”的东西的否定。正是否 

定的这个向一种新形式的突变，将否定转变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否定之否 

定。因为否定现在不是仅仅简单的否定—— 或者简单否定的单纯重复——  

而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或者某物。

当我们考虑“否定之否定”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它的两种含 

义之间进行仔细的区分。它既可以指第一种含义，（在实在中所发现的） 

对否定的简单否定，在其中否定仅仅被双重化了；也可以指第二种含义， 

(在某物中所发现的）对否定的更加深刻的否定，否定通过它被剥夺了其 

纯粹否定的特征。读者将会注意到，黑格尔本人把后一种否定称作 “第 

一个否定之否定”。这是因为，那种在实在中所发现的否定之否定根本就 

不是真正的否定之否定而仅仅是否定的重复。只有在某物中我们才遇到真 

正的否定之否定，因为只有在某物中否定实际上才确实失去它的否定的 

特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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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菲尔德对某物的描述

319 从定在向某物的逻辑的过渡，比 起 《逻辑学》中的其他的过渡来，

并不更加'~■有些人也许会说，并不更少—— 神秘。然而，它却是一个超 

出许多评论者的理解之外的过渡。约翰逊根本就没有做出尝试去解释这一 

过渡，而只是简单地写道：“某物和别物这些概念……在此出现于意识面 

前。”[5]泰勒诉诸“例示”（instantiation) 观念来解释这一过渡。根据他的 

观点，定在必须包含着“是某物”，因为质必须被例示于某物之中。可他 

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这一论断的呢？肯定不是在黑格尔的实际论证的基础 

上。泰勒在这一评述中露出了马脚：“应该这么认为他承认，“[黑格 

尔的]论证在这里有一些随意，因为我们似乎正被带到一些为常识所充 

分证实，但并没有被表明为是存在的必然特征的事实上。”他因而承认， 

他并不是在解释定在怎样合乎逻辑地包含着“是某物”，而是在代之以他 

自己的“常识”描述；然而，这样一种描述不仅是不合规律的，而且也 

未能对“某物”的特殊的逻辑结构做出任何阐明。[6]

相比之下，伯比奇认识到，某物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定在中的一 

个差异被消融掉了。他正确地指出：“某物”是用来命名“重构了的同一 

性”的一个名称。然而奇怪的是，他接下来却通过援引英语词“some­

thing” 来解释某物的逻辑结构 。 “Something,” 他说， “指的是 ‘ some (某 

个）’这一有规定的质以及 ‘ thing (事物）’这一基本的实在，不过却将 

它们合并为一个统一。”然而，伯比奇这样说，就不仅仅是忘了指出德语 

词 “etwas”并不具有与它的英文对应词一样的含义，而且也未能说清楚， 

某物的独特之处对于黑格尔来说就在于它是“单纯的存在着的自身关 

联”[7]这一事实。

贾科莫•里纳尔迪也由于他似乎将“是某物”等同于“是有规定的” 

或 者 “有别于……”而忽略了某物的这一关键特征。在里纳尔迪看来， 

某 物 “不过是将‘另一个’质从自身中排除出去的一个质”[8]。问题在 

于，这种解读从一开始就将某物定义为对那有别于它的东西的简单的否 

定，从而掩盖了某物实际上正由于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才是对简单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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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否定这一事实。对于黑格尔来说，某物的独特之处恰恰就是：它不是 

单纯地有规定的或者否定的，而是如他在《全书逻辑学》中所指出的，

“返回到自身中的”（虹 146/195 [ §90])。因此，某物主要地不是由它 

有别于它的否定这种差异来定义的，相反，它表现出一种同有别于它的东 

西的漠不相关。因为它收敛于或者说封闭于自身之中。简单来说就是，某 力 0 

物的独特之处首要在于它是它自身，而不在于它是对它所不是的东西的 

否定。[9]

某物也被温菲尔德化约为规定性和否定，他另外提供了一种对《逻 

辑学》开篇的更加精致的描述。按照温菲尔德的观点，向某物的移动是 

这样进行的：实在和否定首先被区分为定在的两个环节。实在是“就它 

存在而言的质”，而 “否定则是质的非存在”。否定最初并没有被理解为 

“是否定的”这一质—— 我和温菲尔德在这一点上有分歧—— 而只不过是 

质的对立面，或者说“非确定的存在”（nondeterminatebeing)。这样的否 

定是完全不同于质的；实际上，它就是纯然的他者本身。他者因而就 

“仅仅是质之所不是”。然而，据说他者事实上表明自己毕竟是属于它自 

己的一种质，“提供了对某物进行范畴归类的概念上的资源”。这是因为 

在质和他者中我们遇到了“有别于另一种质的存在的一种质的存在”。每 

一个质因而都是与它的他者相反的某物。[1°]

在我看来，温菲尔德的描述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像 

里纳尔迪一样，温菲尔德似乎将“是某物”等同于仅仅“是有规定 

的”。某物，对于他来说，是 “一个由于它同另一个有规定的存在的对比 

关系而可辨识的有规定的存在”[11]。然而，正如我已经强调 

过的，这种构想某物的方式忽略了某物首先且首要的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 

性而不是有规定的、区分开来的存在本身这一事实。对于黑格尔来说，某 

物并没有因为一种对比而产生出来。

第二个问题在于，温菲尔德是通过质与他者之间特殊的对比而被引导 

到某物观念的，而黑格尔本人在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对定在的描述中并没有 

提到他者。本研究所包含的有关存在论的文本是从出版于1832年的第二 

版 《逻辑学》中撷取的。不过，在出版于1812—1816年的第'一版《逻辑 

学》中，黑格尔却也的确将规定性或非存在与他者（Anderssein) 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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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12]于是，从定在向某物的过渡在第一版中的情况就有别于在第二版 

中的情况。在第一版中，黑格尔首先将定在同他者之间的关联—— 定在的

“为他存在” （ S e in j i i r  A n d e r e s ) ----- 与定在的“自在存在”（Aniicfcein.)

区分开来，进而认识到这两个环节来自一个单独的自身关联着的统一，也 

就是某物。温菲尔德在他介绍他者概念的时候明确地援引了第一版，但在 

恐i 其他时候，他却因为径直地从质移动到某物并因为仅仅在某物同它的他者 

已经被讨论过之后才提及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而追随了第二版。可即便温 

菲尔德自始至终都依据第一版—— 例如，就像比亚尔等人所做的那样——  

他关于某物是由它同它的否定的对比来定义的论断也会找不到任何文本 

上的证据：因为即使是在第一版中，黑格尔都将某物理解为“同自身的 

单 纯 的 关 联 〜。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在第一版中，定在是通 

过被区分为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而不是通过被区分为实在和否定，才关 

联于自身的D

在第二版中，黑格尔从他对定在的描述中去除了他者观念，或许是因 

为他开始认识到：他者只能被设想为不同于某物的存在，从而不能先于 

“某物”范畴本身。因此，在第二版中，直到某物观念已经被引入为止， 

黑格尔都没有提到他者。在我们拥有关于某物的思想以前，否定和实在就 

已经被描述为“不同”（other) 于彼此了，但它们都还没有被定义为他者 

(otherness)。只有当某物存在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他者。但究竟为什么 

要引人他者呢？为什么某物必然要涉及其他的东西（ what is other) 呢？

他者的起源

不得不说，黑格尔并没有尽可能清晰地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他 

对 “他物”范畴的演绎包含在2. A.c①中相当隐晦的最后一段中 （ SL 

116/1: 124 [209])。在这一段中并没有谈到很多东西，但我相信我们能 

够重建黑格尔的想法。需要指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黑格尔是从某物本身

①这个缩写指的是《逻辑学》第一卷第一篇中的“第2 章 定 在 ”一 “A. 

定在本身” 一 “c. 某物”。可参见本书的文本部分。---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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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结构中演绎出他者观念的。他 并 没 有 重 新 回 到 对 (定 在 ）的 

分析上，并主张某物只不过因为它是有规定的就同其他的东西发生关联并 

因此必然从这另一个东西中被区别开来。假如他要这么做，那么他就会不 

仅冒着将“不同于某物”还原为“某物的否定”的风险，而且还会无法 

说明，为什么特别地是某物的某物性而非它的规定性要求它同其他的东西 

相关联。

黑格尔的主张是，某物必然由于某物自身的本性而关联于一个他物。 

某物将自身倍增为某物和它的他物，正如定在将自身区分为实在的质和否 

定的质一样。当然，黑格尔是在证明，某物的结构合乎逻辑地就包含着同 

他物的一种关联。他并不是在描述一个经验的对象借以实际地从自身中产 

生出另一个东西的时间性的倍增过程，例如， 一 个受精卵通过细胞分裂而 

制造出它自身的多个变种。

那么，为什么某物应当合乎逻辑地包含同其他的东西的一种关联呢？ 

第一件需要理解的事情是，“是某物” （ being something) 属于存在（6eing) 

的一种方式。某物在自身内无疑包含着实在和否定，但它们却结合起来构 

成自身关联着、自我等同的有规定的存在。黑格尔坚持这一观点：“某物 

是，并 且 也 是 定 在 着 的 东 西 （见 116/1: 124 [ 209])。既然 

某物包含着否定，它当然也就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这种自身关联着的否 

定，正如我们前面曾经看到的，是恰恰因为它是自身关联就不是单纯的否 

定的那样一种否定。它是是某物而非单纯的规定性的那样一种否定。由于 

不再是简单的否定或规定性，并且证明自己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因而也 

就丧失了它的明确地否定的特征并构成存在的一种新的方式，也就是 

“是某物'

然而，如果某物通过实在和否定的结合才产生出来，而这些环节中的 

每一个又都拥有同等的权重，那么结果就必然不仅是肯定的而且也是否定 

的。换言之，某物必然不仅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而且也是自身关联着的 

否定。但这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麻烦。一方面，这种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必 

然是某物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那关联于自身的规定性。另一方面，正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某物本身是存在的一种方式 （ a way of 6eing), 可自身 

关联着的否定却是“明确地否定的”的一种方式 （ a way of being explici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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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gatiw)。因此，在构成某物的过程中，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必须同时也像 

某物截至目前已经被定义的那样，构成不是某物的东西。然而，这一非某 

物 （non-something) 绝非对某物的简单的、直接的否定，因为它本质上是 

那种关联于自身并返回于或者说收敛于自身的否定。这种不是某物但却关 

联于自身的某物，黑格尔将它确定为某物的他物：“第二个环节同样是一

个定在着的东西，但却被规定为某物的否定物----- 个 他 物 M /uferes)”

( S i 116/1: 124 [ 209])。之前的那些范畴已经被描述为“不同”（other) 

于彼此了，但唯有现在我们才遭遇到他者（otherness) 本身。

对于黑格尔来说，“是他物”也就是“明确地否定的”，但在这样做 

的时候，它却直接地关联着自身。因此，他者并不简单地在于有别于它所 

不是的东西；他物也分享着由它的自身关联所构成的一种属于它自己的同 

一性。实在和否定是一个差异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它们每一个都借由 

不是另一个 （ the other) 而是其所是。某物和他物也由于是明确地肯定的 

或否定的而被区别开来，但它们首先是因为每一方都关联于自身并可以说 

是拒绝另一方，而不是因为它们直接地面对彼此，才相互区别。正如黑格 

尔所指出的，它们相互区别是因为它们彼此“漠不相干” 并 

且都收敛于它们自身的缘故（ SL 116/1: 125 [211])。[14]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黑格尔是在某物自身的逻辑结构之内来发现他者 

的。某物合乎逻辑地将自身倍增并从自身中区别出它的他物。它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它自己的结构是内在地矛盾的。一方面，某物是实在和否定通 

过收缩为一个简单的规定性而导致自身关联着的有规定的存在。另一方 

面，恰恰因为它是实在和否定的统一，某物就必须正好如它是肯定的那样 

也是否定的。某物因而必须采取自身关联着的否定这一形式。然而，这种 

明确否定的存在并不只是某物的组成部分，而是那恰恰不是我们最初所遭 

遇到的某物的那样一个某物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它是不同于第一个肯定 

的某物的那另一个某物的组成部分。

因此，就像实在一样，某物也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然而与实在不一 

样的是，某物主要关联于自身并包含着一个反过来也主要关联于自身的否 

定。那种在逻辑上必须总是萦绕着某物的否定，因而也就落在了某物自身 

的内在的逻辑“空间”之外。实际上，这就是不同（Wier) 于某物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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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有所差异（兩诉re故）的意思。否定足落在某物之内的一个构成环节， 

但某物必然要带来的这个他吝却必须形成M 于它自己的一个从某物中脱 

离出来的内部领域。黑格尔在某物中所揭示出来的这一悖论就是：某物自 

己的逻辑结构要求它必须也采取那不同于它自身的东西的形式，从 IW为这 

个东西所伴随。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永远都不会只有某物本身而此外却不带别的什 

么东西。总是有某物和一个他物。存在不能采取仅仅一个事物的形式而必 

须至少包含两个自身关联的领域。黑格尔显然不在任何直截了当的意义I: 

是一个一元论者。[15]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者表明自己不仅仅处 

在某物之外，而且也属于某物自身的一个特性。

某物与他物

迄今为止，黑格尔已经证明：存在既不足中•纯的逻辑的不稳定性 

(变易），也不是单纯的逻辑的稳定性（定在），而是逻辑的自身关联（某 

物）。“是某物”还没宥表明自身包含着是时空的和是物质的，但它却是 

到R 前为止我们所遇见的最具体的存在形式。现在，黑格尔进而继续表 

明，“是某物”和 “是他物”事实上是两种可以交互变换的规定。某物和 

它的他物既都是某物又都不同于彼此。这就在存在的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 

方面之间的关系上增添r  一层我们此前未曾遇到过的复杂性。

纯存在和虚无消逝进彼此之中：它们每一方都因为纯粹地是其自身时 

直接地让位于另一方 （ the other)。这其中就有它们完全的不确定性和不 

稳定性。相比之下，实在和否定则拥有一种稳定的、确定的特征；它们没 

有哪一方消逝进或是单纯地让位于另一方，而是每•方都保持着一种与另 

一方正相反的同一性。它们每一方都明确地是其所是而不是另一方。尽管 

如此，即使它们相互区别，它们每一方都在自身内包含着另一方。不像存 

在和虚无而像实在和否定的是，某物和他物也不消逝进彼此之中但却享有 

属于它们自己的一种稳定的同一性。然而，不像实在和否定的是，某物和 

他物也因它们的确定性而展示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它们每 

一个在是其所是的时候，也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实在无疑在自身内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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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但某物却本身就是不同的（other) —— 亦即不同于别的某物。正 

是这个，给予某物和他物某种不确定性，并使得它们同时既是稳定的又是 

不稳定的：某物是某物而非一个他物，可某物本身就是它的他物的一个他 

物。我相信，这一不确定性起源于某物和他物都是自身关联着的这一事 

实：因为在关联于自身的过程中，它们每一个都不再仅仅或直截了当地是 

确定的。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不确定性的再度出现就是“是某物” 

所造成的必然效应。然而，不确定性并不是那伴随着某物而再度出现的纯 

存在的唯一特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某物也将展示出一种属于它自己的 

与众不同的变易，这就是改变（Iwfenwig) ®。

通过指出不仅某物而且他物也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从而也是某物， 

黑格尔在2. B. a 中开始了他对某物和他物的分析。是其他意味着是否定 

的—— 这就是说，意味着不是某物—— 但却在这个过程中同自身相关联， 

而就这个其他的东西也是自身关联着的而言，它必然就是属于它自己的某 

物。因此，无论不同于某物的是什么，它总是另一个某物。结果，某物和 

他物都是某物。

然而，它们又都是他物，因为它们每一个都不是另一个所是的某物。 

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其他的东西从某物脱离出来并享有属于它自己的一 

种同一性。它是完全独立于某物的。然而他物也由于它的同一性而依赖于 

某物，因为它只不过是那不是某物的东西。尽管它不只是某物的否定——  

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自身关联着的逻辑领域—— 但他物也至少是 

# 5 某物的否定。因此，吊诡的是，他物是相对于并多亏了在它之外的某物才 

享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同一性的。它之所以是“其他”，是因为有一个它所不 

是的、脱离它的某物。因而， “是其他”总意味着相比于某物而是其他 

的 ®，因为如果不是首先有某物的话，也就不会有其他。[16]这样的他者,

①  Andemng (改变） 、 ander (另^一个/不同的）以及Anderes (他物）词根相 

同。—— 译者注

②  本来的意思是：“因而，是其他/是他物总意味着不同于某物” （ To be other is

thus always to be other-than-something)，由于霍尔盖特在这里特别强调than —词，所以改 

译如正文。另外，译者将根据语境的需要而交替地使用“是他物”和 “是其他”这两 

个词，但它们在原文中都是being other。----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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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既成了某物的特征也成了某物的他物的特征，因为两者中的每一个 

都拥有在它之外它所不是的某物。每一个都是不同于其他的某物的。只要 

有两个某物—— 并且对于黑格尔来说，总是至少有两个某物—— 那么它们 

中的每一个就必定是他物的他物，因为每一个都有别于从而不是另外的一 

个之所是。

关键是要认识到，每一个某物都通过同首先出现的某物相比较而是一 

个他物。这也就是说，每一个某物都因为他物而是一个他物。如果其中一 

个—— 事实上完全不可能（pedm/wwM e) —— 完全独立，它就将仅仅是 

某物而不是“他物”。只有另一个某物的存在才使得某物转变为不同于它 

自身的东西：

他者因而似乎是一个同这样被规定的定在相异的规定……一个 

定在之被规定为一个他物，部分是因为通过某个第三者所进行的比 

较，部分是因为在它之外的他物的缘故，而不是本身如此。 （ S i 118/

1： 126 [213])

然而，这样一种比较不是由“外在的”反思所实施的任意的行动。

相反，某物本身固有地就展露出它是被规定为另一个东西的他物的，因为 

它从逻辑上看就不可能是独自成立的。正如黑格尔所写的，“不再继续有 

一个定在，该定在仅仅被规定为定在而不外在于定在之外，因而本身不是 

一个他物”。指出这一点的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某物都是本身 

固有地易于被一个第三者外在地同另一个事物相比较的。哪怕当黑格尔谈 

到由一个“第三者”所做的比较时，他似乎损害了哲学必须是严格地内 

在的这一要求，他对某物的描述都仍然是严格地内在的，因为这种比较必 

然是可能的这一点，来源于某物本身的逻辑结构。tl7]

概而言之：某物和它的他物都是某物，并且它们每一个都由于不是另 

一个之所是而是一个他物。所以，黑格尔告诉我们，某物和它的他物事实 

上 是 “同一个东西”：“它们之间的任何区别当下都还不存在”。他物就是 

一个某物，而某物反过来也是一个他物。然而，黑格尔现在却提醒我们，

“是他物”并不只在于不是别的某物，它也在于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力6 

其他的东西从某物脱离出来并享有它自己的同一性。此外，它还享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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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他物而不只是作为某物的一种同一性。某物和它的他物是两个分离的 

存在领域，每一个都带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特征和一种完整性。

某物明显是由它同自身的关联，而不是由它同有别于它的东西的关 

联所构成的。实际上，只有当它已经独立地是某物的时候，才关联于别 

的某物。他物更加明显地是关系性的和否定的，因为它恰恰就在于不是 

某物。然而，它又并不仅仅在于有别于某物，而且形成为一个分离的、 

自成一体的存在领域。黑格尔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不同于另一个的东西来 

说，这一点都是正确的。每一个某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都通过同别的 

某物相比较而是一个他物；然而，作为一个他物，它却拥有一种使它从某 

物中分离出来的属于它自己的同一性。这就带来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因 

为它意味着每一个他物实际上都必定是它所是的他物，或者说，都必定在 

自身中展现出“他者” 完全远离任何别的东西。这并不意 

味着，当我们说某物通过比较而是其他的时候我们是错的。实际上，事物 

确实由于比较而是其他的，因为它们需要有某物在场才好成为其他的。然 

而，其他的东西不能仅仅由于同别的某物的比较而是其他的：因为作为一 

个他物，它必然拥有一个使得它尤其不同的属于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某 

物。因此，它必定也“在它本身中”是他物。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就 

像他物最初被建立起来的那样，尽管确切地说它处在同某物的关联中，但 

也 独 自 地 在 某 物 之 外 访 en )。 ” （ S i 118/1: 126 

[213])

这多少是一个难于理解的观念。诚然，“是其他”常常意味着“不同 

于……”。怎么能有任何纯粹在自身内是其他的东西呢？然而，黑格尔却 

已经表明，“是其他”意味着“是分离的和不相干的”，意味着作为其他 

的而置身于外。所以，它不能仅仅包含“是不同于……”，必须也包含单

纯地是其他  在自身范围内是其他 （ being other in its own right)。他者

的这种从某物的分离或“隔绝”，并不像托尼森所主张的那样，是 由 “对 

象化思想” （ objectifying thought) 这一抽象行动所导致的结果，而是他者 

本身的一种逻辑的特征。[18]这种特征就包含在“是其他而非仅仅不同”之 

本性中。

这并不是说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是其他”的方式。对于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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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只有一种“是其他”的方式，包含着既“是不同于……”又在自 

身范围内是其他。某物无疑通过比较而不同于别的某物，因 为 “是其他”

就在于不是某物。然而，与此同时，“是其他”也包含着分离而独立地不 

是某物。换言之，他者是从某物中脱离出来的某物之否定。作为相比于某 

物而有所不同，他物的同一性系之于并依赖于某物的在场；但作为其他 

的，它却是完全从某物中分离出来的。因而，他物同时既是依赖的又是独 

立的。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是其他总包含着本身独自地是其他^因此，某 物 32? 

和它的他物一一它们都是彼此不同的—— 也必定在它们自身中就是其他。

然而，在仅仅“是其他”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是不同于……”了。

它们依然—— 相对来说—— 不同于彼此。可黑格尔相信， “是其他”和 

“是不同于……”之间的关联必定走得更加深人：因为某物和它的他物，

必定也在它们的分离的、完全无关联的他者中是“不同于……”的。它 

们必定纯粹在它们自身内是“不同于……”的。从逻辑上来看，黑格尔 

总结到，这只能意味着它们每一个都是不同于自身的。这转而也就不仅意 

味着每一个都不同于它所是的某物，而且意味着每一个都不同于它所是的 

他物。

对于黑格尔来说，是某物意味着是其他，意味着在自己内是其他。在 

自己内是其他也就意味着相比于自己而是其他。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是不 

同于它所是的他物的。不过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不同于那第二个他物，并 

且不同于那第二个他物的他物，等等。“是其他”因而就意味着持续不断 

地否定自己，或者将自己“他异化”（other) 为不同的某物或另一个他 

物。因此，正如伯比奇所指出的，某 物 “只 有 通 过 变 易 为 不  

同于自身的才能在自身中是（̂ )其 他 的 ”[19]。这一变成为他物Mmfe- 

res) 或者将自己他异化的过程，也就是变化或改变（Ferdmferung) 的过 

程：“他物本身就是在它本身中的他物，因而是它自身的他物，是他物的 

他物，—— 因此是完全不等同的东西，是自我否定着的东西，是改变着的 

东 西 （t/cwhc/iFert i/Miemcfe)。”（S L 118/1: 127 [213])于是，根据黑格 

尔的观点，某物必然改变。它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它处在时间中，也不 

是因为它被其他的事物所改变，而是因为从逻辑上来看，它就是在自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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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者，并且必定作为他物而无止尽地不同于自身。[M]

改变：黑格尔相反于康德和亚里士多德

伴随着改变观念的出现，存在再一次表明自己是变易。然而，它不再 

是纯粹的变易，而是黑格尔所谓的“具体[的 ]”变 易 （见 116/1: 124 

[209])—— 某物的变易。因为某物是自身关联着的稳定的存在，它所展 

示出的变易本身也就是稳定的。因此，它并非仅仅消逝不见，而是不可化 

约的；它是确定的、有规定的变易。这是因为，它是纯粹的变易合乎逻辑 

地消逝进其中的那个定在之（〇/)变易。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黑格尔所理解的改变并不涉及时间。改变并不依 

赖于事物的时间性—— 它之所以不能如此是因为存在还没有表明自己是 

时间性的—— 而是由某物内在的逻辑的结构所引起的。实际上，某物必然 

合乎逻辑地发生改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使得时间成为必然的因素。黑格 

尔对改变的描述也有别于较为传统的描述，因为他并没有假定改变需要有 

一 个恒定的实底。康德认为，所有的变化或“改变” 都包 

含了固着于某个基础实体之上的规定或谓词的变化。实体本身常驻不变， 

但规定却彼此替换，来来往往 （ CPfi 303/239 [ B  230])。在以这种方式 

进行论证的时候，康德追随着亚里士多德，后者在《物理学》中主张: 

在所有的改变或变易中“必定总有一个基底性的某物，也就是那发生着 

改变的东西”[21]。

当然，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像这样设想改变，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假 

定存在着的东西—— 或者在康德的例子中指可知的东西—— 是一些许多 

属性固着于其上的实体。黑格尔也许会宣称，他们做出这一假设，是因为 

他们的思想受判断的结构所支配。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存在着的东西——  

或者可知的东西—— 是判断的客体，围绕这些客体，有许多事情能够被谈 

论；针对这些客体，有许多谓词可以被铺陈。

众所周知，黑格尔并不接受思想在根本上是判断这种观点，而是从存 

在这一简单思想开始。这种存在不是一些属性的实体或实底，而是纯然无 

规定的直接性。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证明，这种无规定的存在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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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物”，而某物必然在于改变。因而对于黑格尔来说，改变并不是某 

种预设了的“基底性的”东西的属性，而是某物本身所表明出来的它之 

所是。某物没有哪个方面不受改变的影响，相反，某物是彻彻底底的改变 

之过程。

这并不是说，某物经过改变就不再维持同一性了。然而，它将要享有 

的—— 至少作为一个单纯的某物的—— 同一性却纯粹只在于由它的自身 

他异化所建立起来的连续性。这种同一性离开了自身他异化过程就什么也 

不是，相反，它是某物通过改变而获得的一种同一性。某物只有在变为他 

物的时候才存在，而借由变为他物它也就达到了它自身。[22]

改变和自身关联

在证明自己是改变的过程中，某物表明自己是以新的方式出现的否定 

之否定。实在，就它恰恰由于不是单纯的否定才是实在的而言，乃是否定 

之否定。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它有别于简单的否定的过程中，

实在只不过是倍增了或者说反映了简单的否定。某物，就它是这样一种否 

定，该否定已经通过是自身关联的而失去了其明确否定的特征而言，是第 

一个真正的否定之否定。因此，某物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并且不再是明恕9 

显地否定的。这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否定，该否定不再只是实在所包 

含的否定。

在他物中，自身关联本身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显地否定的特征：它是那 

种不是某物的自身关联。然而，他物的否定特征仍然是喑哑的，因为他物 

并没有直接遭遇并反对某物，而是形成一个在某物之外属于它自己的自身 

关联着的领域。他物是那已经撤回到自身的否定，或者说，是那已经撤回 

到自身的“不是某物”。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作为他物的主要特征的否 

定环节直接针对着某物，而不是针对着简单的否定。他物因而是自身关联 

着 的 “某物之否定”，而非一个新的“否定之否定”。

作为改变，他物变得更加明显地是否定的了。它之所以如此，是由于 

它转而反对自身并持续地变为另一个他物。因此，作为改变，他物终究揭 

示出自己是一种新的“否定之否定”。因为他物现在不仅不是某物，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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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都不是它所是的他物，或者说，甚至都不是它所是的自身关联着的否 

定。于是，改变中的他物，或者说，乃是他物之他物的那个他物，就是 

“自我否定着的”他物，或 者 “自我否定着的 

办）（见 1 1 8 / 1 :  127 [ 2 1 3])。

如果说某物是第一个真正的否定之否定，那么改变就是第二个真正的 

否定之否定。这第二个否定之否定以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有别于第一个。 

在第一个否定之否定中，所包含的两个否定不是相同的否定。那被否定掉 

的否定—— 否定,—— 是一个简单的否定，包含于实在中的否定。某物是 

对否定，的否定，因为它是自身关联而非这一简单的否定。所以，作为否 

定之否定，某物并非只是再一次地简单的否定，而是某种新的东西。我们 

可以说，某物是对否定！进行否定的否定2 (the negation2 of negation,)。因 

此，特别地构成某物的那种否定，并不是通过将否定给否定掉而关联于自 

身的。反之，它否定掉否定，仅仅是因为它已经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亦 

即已经是简单的否定或实在的否定表明自身所是的那种自身关联着的否 

定。整个逻辑的链条是这样子的：（a) 简单的否定—— 否定,—— 通过与 

实在相区别而关联于自身从而构成某物；（b) 某物因而是自身关联，而 

不是单纯的否定；（c) 某物因而就是对否定：进行否定的否定2; (d) 然 

而，某物并非由于它是对否定，进行否定的否定2才是自身关联，因为某 

物所是的否定和某物所不是的否定并不是同一个否定。

相比之下，改变则是否定借以关联于自身的那样一种真正的否定之否 

定。这首先是因为，在改变中，他物—— 它是否定现在所采取的形式——  

是不同于自身（仏咏）的；其次是因为，在变为不同于自身的过程中，他 

物 只 不 过 重 又 成 了 其 他 在 改 变 中 ，他物实实在在地否定掉了它 

所是的那个他物：它停止其为从前那个他物而变成为另外一个他物。然而 

在这个过程中，它便再一次地变为他物；实际上，它始终都是他物。正如 

黑格尔所指出的，他 物 “与自己保持等同，因为它借以发生改变的那个 

东西，就是除此之外不具有任何更进一步规定的他物”（见 1 1 8 / 1 :  127 

[ 2 1 3 ] ) [23]。这并不意味着改变实际上从来未曾发生。正如我们在这里所 

设想的，某物是内在于自身中的他者并且确实变为不同于自身。问题在 

于，改变只有当某物开始成为他物的时候才能发生并持续发生。改变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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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他者之永不停息的重现，是相同的旧有他物之重现。毎…种新的 

“是他物”的方式都不同于它所取代的方式，它反而始终都只是“是他 

物”的另一种方式。因此，在变为不间于自身的过程中，他物始终都等 

同于自身。或者不如说，他物是成为等同于自身的，因为它仅仅在否定、 

他异化或改变自身的过程中才表明自己是同一个他物。通过改变和自身否 

定，他物将自身构成为自身等同的。

某物本身恰恰由于是自身关联着的冰是真正的否定之否定:S 相比之 

下，改变着的某物恰恰由于是真正的否定之否定，或者更准确地说，恰恰 

山于是他物之他物，才以新的方式成为自身关联着的或自身等同的^ W 

此，在我看来，当亨利希断言改变是第一个实际地构成了H身关联的真正 

的否定之否定的时候，他是正确的。[241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逻辑学》中一 

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某物和它的他物不仅仅是自身关 

联着的规定性，而且也是通过改变来建立其同一性的规定性。在改变的过 

程中，某物持续地停驻为-种新的同一性，或者就像黑格尔所指出的， 

“与自己联合” (SL l.]8/l : 127 [213 ])。当 

然，黑格尔所描述的，改变借以导致自身同一性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逻辑 

的过程。时空的对象也完全可以通过在时间中的改变过程而获得许多新的 

同一性，但我们还并不知道情况是这样。就目前而言，黑格尔所唯一想要 

表明的就是：恰恰由于是改变，某物就必定合乎逻辑地给予自身一种我们 

迄今所未曾遇到过的同一性。

我们现在将要考察的同一性是通过改变的始终如一而非通过纯粹变 

易的直接消逝才产生出来的。尽管如此，从改变向这个新的同一性的移动 

却显然回应着纯粹变易借以停驻为定在的那一个逻辑的过程。实际上，我 

们现在正在见证的过渡是这样的一个过渡，在其中，某物—— 它通过不是 

仅仅有规定的而是自身关联着的而得到界定—— 表明6 己明确地是有规 

定的，或者至少开始展现出规定性。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加仔细地检 

验，对于某物而言，所谓起初就是有规定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注释：

[ 1 ] I. Kant, Lectures on Logic, trans. and ed. J, M. Young (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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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93; Schriften zur Metaphysik und 

LogiA:，2: 525—6•亦参见 Winfield, (雇wteions, p.73。

[2] Kant, Lectures on Logic， p. 207.

[ 3 ]  正如我在第十六章所指出的，变易只是暂时不在定在中，但它 

之后却再度在《逻辑学》中出现为某物的一个环节，当某物表明自己从 

属于改变的时候。参见上文第十六章注释8 (第 302页），以及本章第 

327 页。

[ 4 ]  托尼森主张，就像黑格尔所宣称的，“否定之否定”包含着并不 

构成自身关联着的否定的某物。他说，它 是 “ eine Negation der Negation 

ohneSelbstbeziiglichlteit”（一种不带自身关联的否定之否定）。托尼森证明 

说，在某物出现时被否定掉的东西是内在于定在中的差异；而他又说，否 

定 掉 这 一 差 异 的 却 是 一 个 不 同 于 这 一 差 异 的 扬 弃 行 动 。因此 

在这一例证下，否定或差异同自身就没有任何关联。他进一步证明说，尽 

管否定这一性质据此就被否定掉了（因为它是被否定掉的差异的一个方 

面），它本身却不是否定掉该差异的那个环节。因此， （与黑格尔一道） 

这就再一次表明，某物不能被思想为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参见讯⑶!^- 

sen, Sein und Schein, pp. 155, 23〇—1, 293 〇

与之相反，在我看来，某物确实包含了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内在于定 

在中的差异是否定这一质在其中有别于却又关联于自身的一种差异（因 

为否定有别于本身也是否定的那个实在）。此外，恰恰由于关联于自身， 

否定才证明自己不只是被区分开来的、有规定的存在，而且是某物。

不过，在托尼森的立场中也有一些真理。他正确地指出，否定并非通 

过否定掉自身便开始构成一种自身关联。实际上，否定在此根本就没有否 

定它自身！正如我所理解的，否定最初关联于自身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否定 

了自身，而是因为它（在同实在的关联中）双重化了自身。因此，否定 

在不是真正地自身否定着时就Q经是自身关联着的。然而，一旦它已经成 

为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它就不再是单纯的否定了。它作为单纯的否定的身 

份因而就被否定掉了。不过，这一身份被否定掉，恰恰是由于它是自身关 

联着的这一事实，而不是由于它是最简单的否定（ negation toufcoiirt)。因 

此，否定实际上不是被自己否定了，而是被它所已经成为的自身关联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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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

总结一下就是：否定明显地表明自己是“否定之否定”。然而，它在 

被真正地否定掉之前就已先关联于自身，并且就它接下来被否定掉而言， 

严格讲来，它并非关联于或否定掉自身。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直到它转 

变为他者并发生改变，否定都不会通过真正地否定掉自身而开始构成自身

关联，参见 D. Henrich，“ Foraien der Negation in Hegels Logik，” in Semifiar*: 

Dia/dbfiA: in d!er Hege/s，pp. 2 19 —20, 以及本章第 329—30 页。

[5 ] Johnson, The Critique o f  T ho u g h t, p. 23.

[6] Taylor, H egel  ̂p.234.

[7] Burbidge, On HegeVs L og ic, p. 47.

[8] Rinaldi, A History a n d  Interpretation o f  the Logic o f  H ege l, p. 148, 

我的强调。

[ 9 ]  请注意，某 物 并 非 在 一 种 本 质 逻 辑 的 意 义 上 被  

理解为离幵它的他物而返回到自身，不如说它是直接地关联于自身的。黑 

格 尔 在 本 质 论 中 对 折 返 的 讨 论 ，参见 S I 401/2 : 27: “向自 

身的折返在根本上是对它自其而出才是回转的那么一个东西的预设。”

[10] Winfield, Overcoming F oundations y p. 72.

[11] Winfield, Ô ercowiin̂ /^oumteio/w，p.72，我的强调〇

[ 1 2 ]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B a n d： Die Objektive Logik 

(1812/1813), pp.60-1.

[ 1 3 ]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B a n d： Die Objektive Logik

: “ einfache Beziehung auf 对” ，我的强调。

[14] 他者不是单纯的否定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后黑格 

尔主义者倾向于根本不提否定来理解他者。然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 

却忽略了否定是他者的一个不可化约的环节或前提条件这一事实。黑格尔 

并不接受“他者在逻辑上要先于否定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参见Gasch6, 

The Tain  o f  the M irror, p. 92 ) 〇

[15] 严格来讲，黑格尔还没有证明必须有超过两个以上的事物D 因 

此，麦克塔格特错误地宣称黑格尔在《逻辑学》的这个地方引入了“复 

多性”观念，参见 McTaggart，4 Commentey on //egers Logic, pp. 2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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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迷有限性的那一节的末尾，黑格尔将表明，一个有限事物的终止导致 

了另一个以及再一个有限事物，直 至 无 穷 参 见 兌 136/1: 

148 (237)。但直到我们抵达论述自为存在的那一节，他都不会证明说, 

必须同时有许多事物；参见SL 164 - 84/1: 182 - 208。（也是在这一节中， 

我们遇到这样一个观念：存在能够采取虚空中的许多事物的形式—— 这个 

观念预见了《自然哲学》中的一个主张，即：在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空洞 

的空间= ) 尽管如此，黑格尔最终将证明有许多事物而不只是两个，并 a  

由于这一缘故，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谈到究竟是什么赋予了一切某物 

以及一切有限事物以特征。要留意的是，黑格尔的论证的逻辑发展在这个 

阶段下并不依赖于复多性观念。这里的论证单纯只是由某物与另一物之间 

关系的本性所推进的。

[16]  参见 Doz，La logique de Hegel et les problemes traditionnels de 

I’ontologie，p.65 0

[17] 这个论证表明，从逻辑上来看，无论实际上有没有一个第三者 

来对它们进行比较，某物和它的他物在相互的比较中各自都是“他物”。 

这并不表明必须有这样一个第三者，因而这也并不构成黑格尔关于必须有 

两个以上事物存在的证明。在这里，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某物和它的他物 

本身固有地就易于被一个第三者拿来进行比较，假如非得有这么一个第三 

者的话。参见本章注释15 (第 323页）。

[18]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p.263: Mdas vergegenstandlichende 

Denken. ’’

[19] Burbidge, On HegeVs Logic, p. 48.

[ 2 0 ]  相比之下，青年康德在《新解释》 中却主

张：“如果……一个改变发生了，那么它必定是起因于一种外在的联系。” 

参见 I. Kant, J 755 —7770，eds.D.Walford and R.

Meerbo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38〇

[21]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ed. J. Barnes, 2 vols. (Princeton, 

N. J .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 324 (190al4).

[22] 参见 Rinaldi， 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pp. 148_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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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参见 Burbidge，0/1 //ege/’s iLogic，p. 48。

[ 2 4 ]出 1 1 1 ^ 1 1， 1〇1111611(16[如8&11〇11111116§618 1 / ^ 1 ^，”卩 .219.亦 参 见

Theunissen，Sei/i Mrwf Scfeei/i, p. 261，以及本章注释4。这并不是说--- 正

如托尼森似乎主张的—— 在 《逻辑学》中之后不可能再有一个构成自身 

关联但却不涉及“成为其他”的进一步真正的否定之否定。这只不过意 

味着，自身他异化是我们目前为止所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否定之否定，它 

构成或者说建立起自身关联。参见Theunissen，•Sei/iaTM/Scfeein，pp. 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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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某物通过改变而成为有规定的？

在前一章我们曾经看到，与 仅 仅 “是有规定的”（或甚至仅仅 

“是”）相比，“是某物”包含着“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它也包含着 

处在同另一个转而也是自身关联着的事物的关系中。某物因而本身就是不 

同于别物的。它必然是两者中的一个。

然而，就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他物而言，每一个事物又不仅仅关联于 

它的相反方，而且也从它的相反方中脱离出来。就不同于别物（而非简 

单地有别于之）来说，他物构成一个完全分离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领 

域。就此而言，黑格尔论证到，它必须拥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特征，使得 

它恰恰是一他物而非仅仅某物。因此，他物必须是一个“独自地在某物 

之外”的他物 （ S i 118/1: 126 [213])。

可是，即便它是在自身之内的他物，他物也必须仍然被设想为“相 

比于……而不同”，因为他者始终是一个比较性的质。这就意味着，那在 

它自己范围内是他物的东西，必须仍然是不同于别物的。按照黑格尔的观 

点，这也就意味着，在其彻底的分离中，他物必须不同于自身一"■既不同 

于某物，也不同于它所是的他物。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他物必须是 

“他物的他物”。但接下来，它无疑也就必须是那第二个他物的他物，以 

及这第二个他物的他物的他物，诸如此类。这也就是说，他物必须不断地 

变为不同于自身，必须将自身“他异化”为另一个他物，从而受到改变 

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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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黑格尔也指出，在变为其他的这一过程中，他物始终保持

为 ■或者说成为---同一个他物。在否定自身并变为另一他物的时候，

他物只不过一次又一次返回到是其所是的他物这一境地。结果，“改变着 

的东西不是以不同的方式，而是以成为一个他物这同一个方式而被规定 

的”（兄 118/1: 126 [213])。在其自我否定中，他物继续是它自身，通 

过改变的过程维持某种同一性，从而将自身构成一个自我等同的某物。

我们记得，黑格尔在这里是在分析改变的最低程度的逻辑结构。他不 

是在考察经验性的改变，而是在考察任何经验性的改变都会涉及的“变 

为不同于一物之所是”这一纯粹形式的过程。他同时也是在指出，在变 

为其他的这一形式过程中，他物始终保持它所是的他物，从而表明自己并 

非只是他物，而且是可识别的某物。黑格尔论证到，这就导致一个我们此 

前还没有遇到过的关于某物的新概念：因为我们现在不得不将某物设想为 

那种只因它不是纯粹而简单的他者才是自身关联着的东西。

一开始，某物曾被理解为是纯粹自身关联着的。接着它被构想为不同 

于别物。最后，它被构想为“本身”是他物，并因而被构想为“他异化” 

自身或者改变。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关于某物的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 

某物现在被公认为是那种在“是他物”并 “变为他物”的过程中维 

持—— 或确切地说是取得并建立—— 其同一性的东西。此外，它是那种恰 

恰由于否定或“扬弃”他者并将它所是的东西给他*化才维持自身的东 

西。因此，是 “某物”与 是 “他物”终究并不只是存在的两个分离的、 

自我闭合的方式，毋宁说，“是某物”本身就在于并非只是他物。在下面 

这几行多少有些紧缩的话中，黑格尔准确地表达了某物的这一新的概念：

[他物]因此就被建立为带着对他者的扬弃 

Amferssei似）向自身返回了的东西，被建立为与自身等同的某物，因 

而他者是一个与它作为其环节的某物有所区别的东西，是作为某物本 

身而不归于某物的东西。 （ S i 119/1: 127 [213])

随意从黑格尔的文本中撷取出来，这句话即便不是几乎无法理解，也会是 

难于理解的。然而，放到某物概念的逻辑发展的语境中，这句话的含义就 

清楚了〇某物是“向自身返回了的东西”—— 这就是说，它是自身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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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的、_自我等同的；然而，它仅仅由于不是纯然的他者—— 这就是说， 

通 过 “对他者的扬弃”—— 才是自身等同的。因此，之所以有某物，是 

因为他物在改变的时候并非仅仅变为不同于自身，而且将自身“他异 

化”或者否定化为某种自身等同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纯然的他者本 

身就构成某物。这不是因为黑格尔未能严肃地对待他者。这是因为，他 

将他者理解为完全并彻底地是其他的从而甚至是不同于它所是的纯然的 

他者。

请注意，他者现在被视为某物的一个不可化约的构成环节。既然某物 

是借由改变的过程才维持并构成自身的，那么没有改变或者他异化运动也 

就没有某物。可 “是某物”同时又有别于仅仅“是他物”，因为某物只在 

纯然的他者否定掉自身这个意义上才维持下来。因此，他者是某物的一个 

环节而又在逻辑上有别于它。换言之，他者或“是其他” 就 

是这样一种质：某物就在于对这种质进行否定。

3 3 3  此吋此刻，某物终于取得了明确的规定性，因为它被构想为对他者的

明确的否定。一个有规定的某物恰恰由于它不是仅仅否定的或“其他的” 

而享有其确实性或“肯定的存在”。顺便需要注意的是，某物在这里是被 

构想为对他者本身的否定；因此，它的确实性就在于它不是它本身所是的 

他者，并且就在于它不是那处于它之外的他者—— 也就是说，就在于它不 

是另一个某物。事实上，在下文中，这种对其他某物的排斥占据了中心。 

某物获得规定性，当然并非只是fl丨于无止尽的改变，而且是由于通过改变 

而展现出一种确定的同一性。然而，只有当某物将自己从在它之外的另一 

物中清晰地划分出来的时候，它的同一性才真正地得到确切的描述。由于 

这一缘故，黑格尔现在将尤其关注某物以不是别物的方式而是其所是这一 

事实，尽管他是通过改变的一种（在事物之内的）自我否定的特征而警 

觉到某物的这一方面的。

黑格尔指出，某物的这种新获得的规定性是双重性的。 一 方面，它 

将 “是某物”同 “是他物”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它也将某物同他者 

以及其他东西结合起来，因为某物仅仅通过它同其他东西的否定的关联 

才是其所是。现在，我们将更加详细地来考察某物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规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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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之间的差异

黑格尔在2. B.a_ 2的一开始就写道：“某物在它的非定在（Mc/Urfa- 

w 'n) 中保存着自己。 ” （ S i 119/1: 127 [213])非定在显然是带有否定特 

征而非肯定特征的定在。它 是 “否定”，并且更具体地说，是 构 成 “他 

者”的那种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因此，黑格尔所宣称的是：某 物 “在它 

的他者中”，也就是在不同于自身（从而在改变）中，并且在不同于其他 

的某物中维持它自己的同一性。与此同时，某物又仅仅通过将它自身区别 

于他者而维持它的同一性。“是某物”蕴含着不是仅仅可改变的，更重要 

的是，蕴含着不是别物。[1]

因而，某物在逻辑发展的这一时刻就表明自己拥有两种典型的特征。 

它既由于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这是某物的本源特征）也由于不只是 

他物而是某物。因此，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他者属于某物的逻辑的特 

征，而某物又将自身同它区分开来：“他者既同时被保存在某物之中，又 

同 时 从 某 物 中 分 离 出 来 。”这就意味着，某物不可逃避地要与 

它从中区别开来的他者紧密相连；实际上，正是由于它的同一性有赖于同 

这样的他者相区别，它才与他者相关联。某物因而就不可分离地关联于他 

者，特别是关联于在它之外的他物的他异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某 

物 必 然 是 为 他 存 在 。

在这里，“为”这个词并不表明某物是为了另外的东西的利益或享受 

而存在的。它只不过表明某物是同另外的东西相关联的。通过将某物本身

刻画成为他存在，黑格尔指出，这样一种他关性（other-relatedness) ----

或者用伯比奇的术语“他向的”（other-directed) —— 不仅仅是事物的某 

种偶然的特征，而且是它们的必然且不可化约的性质或结构。W 事物关联 

于他物并不只是因为那些他物恰好在那儿，而且是因为每一个事物本身都 

是他向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之后的部分中将历数这种他向性所蕴含 

的一切，包括在他物中引发效果的能力，以及反过来，对这些他物所带来 

的因果影响的感受性。然而目前，黑格尔所唯一关心的却是：他关性是每 

一个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种重要的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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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接着却评论到：某物不仅关联于它的他物，而且也区别 

于这个他物。毕竟，某物恰恰是通过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是某物的。因此， 

某物只在它对立于其他的事物并构成自身关联和自身等同的一个独特的 

领域的时候才是有规定的：是某物意味着撤回到自身并展现一种同任何其 

他东西的同一性相分离的同一性。因此，就某物是有规定的并且显然不是 

他物而言，某物必然享有一种唯独属于它自己的存在，或者说，必然享有 

黑格尔所谓的自在存在（如士/«土） （ SL 119/1: 128 [215])。

黑格尔在之前的分析中引人了“自内存在” 这一概念 

(SL 115/1: 123 [207])。这是任何一个事物都能展现的性质，就这个事 

物关联于自身并构成一个己属性领域或者内部性而言。黑格尔现在提请人 

们注意的自在存在这一性质则稍微不同于自内存在。它不只是每一个事物 

都持有的内部性本身，而且是明确有别于另外的事物的那种某物所具有的 

内部维度：唯独该物所特有的那种存在。由于某物的自在存在将一切不同 

于该物的东西都给摒除，它也就排除了任何同其他东西的关联。相比于该 

事物关联于其他事物的方式，这种自在存在乃是该事物的简单的自身 

性—— 该事物在自身中之所是。因此，就它是“对立于它同他物的关联” 

而言，某物就是它在自身中之所是 （ SL 119/1: 128 [215])。这也就是 

说，某物的自在存在不仅有别于每一个其他事物的自在存在，而且也有别 

于该事物自己的为他存在。

请注意，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是以一种强化的形式 

表现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事物的特征。某物最初被理解为处在同别物的一种 

不可化约的关联中，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SP: 它们每一个都是相互分 

离、彼此无关的。人们可以说，某物和它的他物一开始都是作为两种无关 

# 5 联的、自身闭合的，仿佛仅仅立于彼此之旁的存在领域而相互关联的。因 

此，就我们将所遇到的事物视为不过就是“某物”和 “他物”而言，我 

们是聚焦于它们的分离性以及黑格尔所谓的“它们的规定的无关联性” 

的 （ SL 119/1: 128 [215])。某物和它的他物之间的这种漠不相关或缺乏 

联系不是由我们注人它们的关联中去的，而是它们的逻辑结构本身所蕴含 

的；也就是说，是由这一事实给注入进去的，即：它们每一个在根本上都 

是自身关联的，并且都是某种远离它的他物的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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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某物已经表明自己不仅是自身关联着的、分离的，而且也 

是有规定的：它已经表明自己只因明确地不是那样而是这样。在这一过程 

中，某物和他物的关联性以及无关联性都已经变得更为强烈了。某物现在 

不只是被理解为漠不相关地立于他物之旁，而是被理解为明确地是他关联 

的，因为它仅仅通过以特定的方式有别于别的某物才保持它的同一性。结 

果就是，它被带到自身以外，并恰恰通过这些差异而更加明确地同其他事 

物相联结。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它被以各种（尚不明确的）方式给 

理解成是为了他物而存在的。与此同时，由于某物被公认为拥有属于他自 

己而不属于任何他物的特征，它也就被理解为是被撤回到自身中从而被去 

除一切同他物的关联和接触的。它的分离性和无关联性因而得到了强调。 

某物通过变为有规定的而取得了更大的明确性和独特性，可它是通过被同 

时拉向两种不同的方向才得以如此的。

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之间的关联

对于黑格尔来说，事物如果要是有规定的，它们就必须占有一个属于 

它们自己的独有的特征（或 “自在存在”）。然而同样地，它们也必须从 

某个其他事物中被区别开来，从而关联于或者说“为了”该其他事物。 

存在的这两种性质—— 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 是每一个某物都具有的 

不可化约的环节。应当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并不被视作某物和别物„ 并没 

有一个我们称为“自在存在”的某物和一个我们称为“为他存在”的别 

物。毋宁说，存在的这两种性质是“一个且同一个东西的两个环节”（见 

119/1: 128 [215])。它们是某物的两个方面，而非本身是两个分离的某 

物。将自在存在 （ intrinsic being) 设想为不同于他关性的某物从而将两者 

具象化，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思想，这是一种范畴错误。

这并不是要否认“某物”和 “他物”这些范畴对于黑格尔来说仍然 

是重要的。存在仍然必须至少被构想为某物和它的他物之间的关联，在其 

中它们既是改变着的也是自身等同的。然而，现在的焦点已经从“无关 

联的”关联本身转移到每一个某物所固有的（如果人们愿意，就他物也 

是某物而言，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他物所固有的）歧 义 性 （ambiguity)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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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某物都必须拥有它自己独有的特征或者自在存 

雜6 在。因此，“自在存在”或者 being皿 士/i 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并 

不—— 像它在尼采看来那样—— 是一个虚构。它是抓住了某物之为某物的 

根本方面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同样地，每一个某物也都不可化约地是关 

系性的。事物不能单独处在“光荣的孤立”中，而是每一个事物都以它 

自己特有的方式同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既然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本身并不是某物和别物而是每一个某物的 

两个环节，它们就不仅仅是彼此分离的。毋宁说，它们通过否定而被系在 

一起或是彼此关联。正如黑格尔所写的：“每一个都在自己中同时也包含 

着与自己不同的环节。 ” （ S i 119/1: 128 [215])那么，要怎么来理解它 

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自在存在是某物所享有的性质，并不只是因为它是某物本身（从而 

是自身关联的），而且是因为它明确地不是别物。这种自在存在，黑格尔 

解释说，是 “自身关联、自身等同……仅仅是作为他者之非存在 

Mc/ifcsdnctoArwferMeiTW)”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一个事物的 

自在存在并不仅仅明显地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定义特征，它也明确地区别于 

该事物自己同他物的关联。这是因为，某物的自在存在是它的最本己的存 

在—— 就它只是自身而不与别的任何事物关联而言它所享有的存在。某物 

的自在存在和它的他关性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对 

于自在存在来说是本质性的：一个事物在自身中享有它最本己的存在，只 

因该存在明确地区别于这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关联。不与他物相关联，某物 

就不会占有任何在自身中的独有存在，因为将不会有据以划分出事物自己 

特有的存在的任何东西。那样的话，事物将仅仅是某物。[3]

我相信，黑格尔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谈论某物在 

自身中之所是时，我们并不只是想到该事物的全部特征，而是在该事物的 

两个不同维度之间引入一种区分。我们指向最适当地定义和描述该事物的 

那个维度，在其中该事物只是它自身的那个维度。但是这样一个维度却无 

法被识别，除非它能够区别于该事物在其中不只是它自身的另外的方面。 

某物在其中不单纯是也不仅仅是它自身的唯一的方面就是它同其他事物 

的关联。既然一个事物的自在存在—— 如果它不只是与该事物的全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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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混合的话—— 不得不区别于该事物的另外的方面，那么它就只能区别于 

该事物的为他存在3 实际上，对于黑格尔来说，某物在自身中之所是不过 

就是相比于它的他关性而言它所享有的同一性。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就某物是自在的 （ an 士/〇而言，它从他者和为他存在中被提取出 

来” （ SL 120/1: 128 [215])。然而，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某物的自在存 

在不可分离地关联并联系于该事物的为他存在。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前 

者：因为自在存在仅仅是“为他存在的非存在”。

反过来看，只有当某物拥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明确区别于那些它与之 

相关联的其他事物的特征时，它才能关联于其他事物。就某物是他关联的 

而言，它不只是它在自身之所是；它缺乏仅仅属于它自己的存在，因为它 

的存在就在于同别的某物相关联。然而，他关性是不可分离于自在存在 

的，因为它是某物的他关性，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自身中是有规定的。为他 

存在因而是“这样的非定在，这种非定在指向自在存在如同指向它的返 

冋到自身的存在，就像反过来看，自在存在也指向为他存在那样” （ S i  

120/129 [215])。因此，某物的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指向另一个， 

它们一起组成某物的有规定的特征—— 某物在它的改变过程中所展现的 

特征。

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的同一性

黑格尔接下来在2. B. a. 3 中表明，某物在自身中之所是和它为了他物 

之所是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并不像它乍看之下那么确定不移。这是因为在每 

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在与同一个事物打交道。我们在前面曾经注意到，并 

没有两种完全分离的存在领域：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存在的这两种性质 

仅仅是同一个自身关联着、自身等同的某物之不同环节或不同方面而已。 

这就意味着，是其在自身中之所是的某物和处在同其他某物的关联中的某 

物是同_ 个某物。这转而也就意味着，某物必须借由它冏他物的关联而是 

它在自身中之所是，并且必须作为它在自身中之所是而处在同他物的关联 

中。这么说并非只是要抹杀已经做出的区别：实际上，某物本身和它同他 

物的关联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差别。然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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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关联于他物的方式并非完全分离于它在自身中之所是：事物并非在它的 

外在关联中是一物而在它的最本己的存在中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物。在两 

种情况中，事物都是相同的事物。换言之，事物的为他存在不过就是属于 

它最本己存在的他关性。这就是它的自在存在关联于—— 从而为了—— 他 

物的方式。黑格尔这样指明了这一点：

某物也在它上拥有它自在地所是的那同一个东西，并且反过来， 

它作为为他存在之所是也自在地是。按照某物本身是具有两个环节的 

同一个东西因而这些环节在它上是未曾分离的这一规定，这就是自在 

存在和为他存在的同一性了。 （ S i 120/1: 129 [217 ])

请注意，在这段话中，黑格尔将一个新术语肪 iAm (在它上）引人他的 

分析中。这个术语以如下方式区别于密切相关的抓(自在的）一词。

MS (自己）是德语第三人称的反身代词，并且是当人们谈论到某物加诸 

自身的关系的时候所使用的词。例如，提到某人刷他自己的牙齿时，人们 

说：Erputztsic/idieZahne (他自己刷牙）。这句话清楚表明，这个人在刷 

他自己的牙齿（而不是别人的牙齿）。因此，说到某物自在（皿 之  

所是也就是谈论仿佛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待的该物，也就是如它自在而是 

的该物。

相比之下，认m (它）一词则是通常德语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予 

格）。例如，如果我想说“我给它水”的一只动物，那么我会说 ： Ich 

gebeifcmWasser (我给它水）。因此，当我们想到仿佛从其他事物的角度 

来看待的事物时，我们会使用说m —词。因此， 和 之 间 的 差 别 略  

相 当 于 英 语 中 和 i t之间的差别。

黑格尔借助这些词想表达的哲学观点是：某物在自身（心e/y) 中拥有 

无论什么性质，它都必然在它（it) 之中拥有这些性质；这些性质除了在 

这一事物上以外，不在任何地方。但如果它们确实在它上，那么它们在该 

事物上就不只是如它从它自己的“私人”角度出发看待的那样，而是也 

如它从他物的“公共”角度出发看待的那样。这也就是说，某物自在地 

占有的性质，对于他物而言，或者涉及他物来说，也一样属于该物。

某物是自 在 的 就它从为他存在中出来回转到自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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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但某物也在自己上（抓士/〇 (这里侧重强调“在……上”）或 

者在 它 上 拥有一种规定或状况，就这种状况是外在地在它 

上、是一种为他存在而言。（见 120/1: 129 [215-17])

因此，在某物中不可能有某种东西不进入同他物的关联而始终隐藏在 

他物视角背后。如果某物在地拥有一种性质，那么该性质就在它上——  

在它所是的一个自身等同的事物上；然而，这就意味着，这种性质必须是 

对于他物而言该事物的明显的性质。某物自在之所是必然在它同他物的关 

联中被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始终在与同一个事物打交道。这并不是要否认 

在如它自在之所是的事物和如它关联于他物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 

该若别已经表明自己是必要的而且现在也无法被废除。例如，我们能够在 

青草自身的化学成分与青草对牛的胃和人的胃所造成的不同后果之间做 

出K 分。黑格尔的观点只不过是说，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在与同一个 

事物打交道。

黑格尔对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逻辑批判

黑格尔对某物的逻辑分析在内涵上显然是反浪漫主义的（anti-Roman- 

tic) « 对于他来说，存在的内部并没有什么不可为他人所见的宝贵的、隐 

蔽 的 “内在”领域。然而，在 2. B. a. 3 中，黑格尔却利用他的逻辑分析 

来展开一场简短但却犀利的，并非针对浪漫主义，毋宁是针对康德“自 

在之物”概念的批判。

在第六章中，我曾经考察过黑格尔在彻底开始逻辑学科学之前所提出 

的对康德的那个声名狼藉的概念进行的批判。在 《逻辑学》的导言和 

《全书逻辑学》的导言性段落中，黑格尔对康德自在之物概念所提出的反 

对是：这是一种“抽象物” (S i 62/1: 60)。不过我却主张，

给黑格尔带来麻烦的不只是康德的概念的抽象性。黑格尔所批判的是这一 

事实，即：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是有关一个抽象对象—— 有 关 “某个对 

思维来说疏离而外在的东西”—— 的概念。其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进 

行抽象的过程中，康德始终深陷意识的视角并简单地制订出关于这样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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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思想，即：“就抽象掉一切它相对于意识的存在，抽象掉一切感觉 

规定以及它的一切确定的思想这一意义而言的对象” 87/120 - 1 

[ §44])。因此，康德的失败并非仅仅在于他进行了抽象，而在于他在这 

么做的时候没能将思想涉及对象这一日常的假定悬置起来，因而没能从纯 

然、直接的存在这一完全无规定的思想出发。这也就是说—— 尽管黑格 

尔本人并没有像这样直白地说—— 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事实上还不够 

抽象。

黑格尔现在从他的逻辑学科学内部提出的对康德的批判与刚才所概 

述过的批判略微不同。尽管黑格尔竭力主张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放弃掉思 

想总是涉及“那边的”对象这一观念转而单单专注关于直接存在的思想, 

但他在《逻辑学》的进程中还是已经表明：存在本身证明自己是某物或 

广 义 “对象”的一个领域，这种对象此后在《自然哲学》中将证明自己 

是时空性的、物理的、化学的，或者有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 

格尔的思辨哲学还是肯定了我们关联于一个“那边的”（甚至是在我们周 

围的）物之世界的日常的观点，即便它是通过悬置这一观点而开始的。 

然而，《逻辑学》和 《自然哲学》所开启的对事物的思辨的理解却在一个 

重要的方面有别于关于事物的日常的观点。思辨的哲学家并不将这样的事 

物视为仅仅位于我们对面，仿佛要求我们渡到它们那里以便我们能对它们 

一探究竟似的。思辨的哲学家将事物理解为是这样一些真实、独立的对 

象，其根本性的本体论结构等同于从而也包含于“是某物”、“是有限的” 

以及“是时空性的”这类思想中。因此，为了发现事物的本体论结构， 

我们并不需要获取抵达事物的“渠道”；相反，我们能够仅仅通过阐明有 

关存在本身的思想中所固有的东西而发现该结构。“事物性”并非只是某 

种从外面抵达我们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先天地就理解为是内在于思想最 

低程度上所意识到的纯然存在或“彼性”（that-ness) 中的东西。然而，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思想如果想要认识到它能先天地规定事物的特征，它 

就必须已经首先放弃掉事物立于思想之对面这一假定，这种假定是一种将 

思想卷进所有传统认识论的“渠道”困境中，而黑格尔的存在-逻辑学 

(onto-logic) 却幸免于它的假定。

存在H g辑学揭示出关于事物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事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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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地关联于其他事物，甚至它们自身中最本己的存在也进入这些关联 

中。一个事物所固有的本性并不脱离外部世界，也不隐藏在外部世界的背 

后，而是将自己充分地表达在它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之中。从关于某物的这 

种思辨观念本身的视角来看，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实际上是 

一种纯粹的抽象。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康德也特别地将自在之物概念设想成一种抽 

象，就它是关于那种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东西的思想而言。尽管如此，康 

德所理解的自在之物概念却是要使人想起某种不为我们所接近但在逻辑 

上却是可能的东西。然而，黑格尔自己对“某物”的结构的无前提分析 

却表明，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实际上并不是有关某种逻辑上可能的东西的 

概念。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通过单纯的关系，认识不到事情 

本 身 （S a c h e t心/〇”，因为这样一个事物的概念明确地是关于某种抽离 

出据说它所进人的一切关系的事物的概念（CP« 189/89 [B 67])。因此， 

康德相信，人们能够在思想中将一个事物从它的时空和因果关系中抽离 

出来而仍然将它设想为是一个可能的事物或对象人们可以不用断定实 

际上有这样的事物，但关于这类事物的思想却是可想象的、能够成立 

的。相比之下，黑格尔却在他的无前提的《逻辑学》中证明：一个事物 

的自在之所是必然要处在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 无论该事物仅仅被构 

想为是可能的还是实际上就存在。他以这种方式表明，关于某种在自身之 

中、抽离掉一切关系的事物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成立。因此，从黑格尔的观 

点出发，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的问题就在于它太过抽象，以至于不能算作 

有关任何可能的或实际的某物的思想。“事物被称为自在的，是就它从一 

切为他存在中被抽离出来而言的”，黑格尔写道；但这就意味着它们被设 

想 为 “没有任何规定，被 设 想 为 一 些 虚 无 （ SL 121/丨：130 

[217])0

黑格尔对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批判，此时此刻在《逻辑学》中还并 

不只是说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一康德知道这点，并且黑格尔自己的存在 

概念也是抽象的—— 而是说它的抽象性程度妨碍了它充任某物概念。它太 

过抽象，无法建立起事物的任何它想要构想的真实的或逻辑的可能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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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康德的概念是一种极度具有欺骗性的思想，因为它声称在我们的经 

验之外敞开了事物的种种可能性或事物的不同维度，但却又无法让我们想 

到任何有规定的东西。（就它确实成功让人想到任何东西而言，人们所能 

想到的一切—— 尽管康德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就是思想本身的纯 

然存在。)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批判同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讨论过的批判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实际上拥有一个解释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双管 

齐下的批判。一方面，这个概念证明康德并没有进行足够的抽象，因为它 

表明康德并没有抽离出或是悬置掉思想总是涉及对象或者思想本身只能 

包含对象的逻辑可能性而绝不能直观存在本身这类观念。另一方面，康德 

的自在之物概念太过抽象，根本就无法充任关于一个可能事物的思想，即 

便它冒充自己是这样一个思想。

在我看来，这些指控中的第一项无疑得到了证实。然而，人们有可能 

会争辩说，黑格尔的第二项指控远没有击中要害。有没有可能是黑格尔过 

分估计了康德抽离一切关系来构想自在之物的严重性呢？这些事物显然是 

康德在抽离掉他视为一切已知关系的东西，也就是抽离掉一切时空和因果 

关系之后才被构想的。然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 B 59①中所做 

的一个按语却表明，他可能并没有将自在之物构想为缺乏一切无论什么关 

系：关 于 “我们所直观到的事物”，康德写道，“连它们的关系也不是如 

它们向我们显现那样自在地U n s M s e fe t) 得到说明”（CP/?l 85/83 )0 

当然，人们也可能指出，康德将自在之物构想为是“可理解的”（也就是 

非经验的、非验证的）“现象的原因”，并在这个意义上构想为是关联于 

认知着的心灵的（CP/? 381/330 [B 344])。如果这代表康德深思熟虑的 

想法的话，那么黑格尔的论证—— 说自在之物被康德构想为是完全非关系 

性的，因而太过抽象，根本就无法被算作一个事物—— 就真的是无的放 

矢了。

然而，对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的这种反对，本身就没有切中要点。因为 

黑格尔已经证明了，事物恰恰当它自在存在着的时候关联于其他事物。它

① 指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第5 9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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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本己的本性就在这些关系之中表现出来而并不隐藏于该视角背后。康 

德或许也承认事物在它们自身中时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性，但他还是坚持认 

为事物的自在存在并不在事物同我们的关联中表现出来。实际上，他在这 

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我们一切的直观都不过是关于现象的 

表象；我们所直观到的事物，本身并不像我们直观它们时那样（dq/8

die Binge, die wir an-schauen, nicht das an sich selbst sind, woftir wir sie

〇 (CP/? 185/83 [B 59])

当黑格尔宣称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完全非关系性的时候，说他歪曲了康德的 

自在之物这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康德借由主张事物并不如它们在自身中 

那样向我们显现而执着于有关自在之物的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也是事实；

这种抽象的概念远不及黑格尔所发展起来的关于自在存在的真正思辨的

概念。

可是康德主义者们仍然有可能想要争辩说，黑格尔的批判没有击中要 

害：因为人们可以宣称康德并不是从自在之物概念而是从对感性的一种特^ 

定理解开始的。因此，像黑格尔那样将焦点放在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上而 

不去考虑他的感性理论，就是严重扭曲康德的立场并沉湎于黑格尔主义抽 

象的一种独特形式中。

这种康德主义的反驳无疑有一些优点。康德说得很清楚：自在之物概 

念—— 或 者 “消极的本体”—— 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仅仅与我们对 

感性的理解有关。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感性或直观方式并不是唯一可能 

的感性或直观方式，从而无法设想它能向我们揭示出事物本身的内在本 

性，那么自在之物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接受的概念。正如康德所指出的，

关于一个本体的概念，也就是关于一个绝不应被思想为是感性的 

对象而只应被思想为是一自在之物 （ an sic/i ) 的事物的概 

念……是绝不自相矛盾的；因为人们关于感性终究不能断言：它是唯 

一可能的直观形式。此外，为了感性直观不扩展到自在之物，因此也 

为了限制感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缘故，这一概念也是必需的。 

(CPK 362/304 [B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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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验的感性论中，康德从这一观念出发：人类的感性依赖于时间和 

空间这两种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且必需从而也是先天的直观形式。由于它 

们是先天的，康德认为，它们就必须在我们iT己的心灵的构造中拥有它们 

的起源。此外，由于这一缘故，它们也就无法同时向我们揭示出如其在自 

身中所是的事物之本性：“因为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规定，在其所属 

事物的具体存在以前，绝不先天地被直观到”（C P ffr76/70 [B 42])。简 

单来说就是：直观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借以直观事物的形式，因而它们无法 

让我们看到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

在引出后面这个结论的过程中，康德预设了：我们或能借以知道事物 

本来样子的唯一可以想象的方式，也许就在于假如事物的属性多多少少能 

够 “转移到我们的表象能力中”[4]。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事物影响 

我们从而诠致感觉在我们的心灵中出现但却并不将其属性直接传输进我 

们的头脑。尽管如此，如果这种“转移”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能够知 

道事物自身；甚至那将会是我们有可能借以知道事物固有本性的唯_ 方 

式。用最简洁的形式来表述康德的观点就是：我们只有从C/bm ) 那些車 

物自身中才有可能对（《&>««)节物自身冇所了解。因此，无论什么东W , 

只要在我们里面有其起源，原则上就无法向我们揭示出事物自身的本性。 

时间和空间这两种直观形式是我们的直观活动的先天形式；因此，按照定 

义，它们无法又成为事物本身所同有的形式，而只能是我们据以知道事物 

的一些条件。“我们只能从人类的观点出发，谈论空间，谈论有广延的存 

在[以及时间]等等。”（C P fll59/70 [B 42])

现在，如果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以一种适于我们的方式来直观事物这一 

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必须承认事物是—— 或至少必须被思想 

为—— 本身完全不同于我们知觉它们的方式的。于是，我们就必须拟定一 

种 “自在之物”的思想。因此，自在之物并不以它们显现于我们并为我 

们所知的方式来表达它们最本己的本性这一观念，就是我们的感性在根本 

h是有限的这一观念的必然的关联项。

本体概念因此只是一个为了限制感性的僭越的界限概念，并因而 

只具消极的使用。但它仍然不是随意虚构出来的，而是关联于对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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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CP/? 362/305 [B 311])

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任何自在之物或是本体，但我们必须接纳关于这类事 

物的思想或者概念，我们也必须将它们设想为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知觉它们 

的方式的，因为时间和空间仅仅只是我们的直观的有限的形式。

因此，有关自在之物或者消极的本体的概念并不是康德自行发展出 

来的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一个扮演着确切的认识论角色的概念：也就 

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据以直观事物的条件仅仅是我们据以直观事物的条 

件，而不能被视为是一些如其真正所是的事物的本体论的条件。如果说 

黑格尔忽略了康德在其中设定自在之物概念的那个认识论语境，抽象地 

聚焦于康德的概念，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批判无法击中要害，只能 

失败。

至少这就是康德主义者们可能回应黑格尔的批判的方式。然而，在我 

看来，这些康德主义者可能遗漏了黑格尔对自在存在的逻辑的描述向康德 

的整个认识论的立场所提出的深刻挑战。我们大可以接受康德的主张，认 

为自在之物概念是他关于直观的先天形式仅仅是我们据以直观事物的条 

件这一理论的关联项。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指出：黑格尔已经表 

明，关于自在之物的这种康德式理解本身是一个无法成立的抽象。此外， 

我们还可以继续指出，既然这个概念是无法成立的，那么它所伴随的认识 

论的观念—— 我们的感性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必然是有限的一 -必定也是 

无法成立的。认为黑格尔由于忽略了自在之物概念所发挥的认识论功能而 

未得要领的这种指控并没有让康德摆脱困境。恰恰相反，它将康德暴露在 

这样一种反控诉之上，即：他的自在之物概念的逻辑的缺陷已经说明他自 

己的认识论的立场无以为继。

在黑格尔看来，某物自在之所是必然处于同其他事物的关联中并在这W  

些关联之中被表达出来。实际上，说事物最本己的本性不在那些事物所进 

人于其中的关联中被表达出来，这在逻辑上和本体论上都是不可能的：即 

便某物试图欺骗我们，它也仍然在这么做的时候揭示出了它自己。因此，

这就意味着，事物向我们显现并为我们所知的方式必定揭露出它们自在的 

本性。这转而也就意味着，我们据以直观事物的那些必要的形式-—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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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 不能仅仅是我们据以直观事物的形式，而必须也是以某种方式 

揭示出事物本身的本性的形式。当然，这本身并不证明自在之物必定特别 

地是时空性的。很有可能，戴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也能揭示出关于世界本 

身的某些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必然是玫瑰色的。然而，这确实意味 

着，世界不应该被设想为必然不是玫瑰色的。如果关于世界本身的某些东 

西必须以我们的直观活动的先天形式来予以揭露，那么情况就会是：世界 

实际上本身就是时空性的。只因时间和空间是我们的直观的先天形式，它 

们就必然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无法成立的。

黑格尔对时间和空间是我们直观活动的先天形式并没有提出质疑。他 

反对康德的地方在于，上述事实并不妨碍事物本身的真实本性在这些直观 

形式中得到表达。因此，它也不妨碍事物自在地是时空性的。[5]然而，还 

必须独立地证明时间和空间事实上确实属于对象本身；实际上，黑格尔在 

《自然哲学》中所做的恰恰就是这个工作。

在我看来，黑格尔对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逻辑批判并不会单纯因为它 

没有明确地处理该概念在康德先验哲学中的认识论角色而成为无效的。相 

反，黑格尔的逻辑批判将康德的概念以及它所补充的关于“有限人类感 

性”的认识论学说都作为无以为继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在黑格尔看来， 

说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先天形式对自在之物什么也没有揭示出来，这不可能 

是正确的，因为从逻辑上来看，事物无法不以它们被知道的方式揭示出它 

们的固有本性。这本身并不表明自在之物必然是时空性的，但它确实表明 

时间和空间无法决定性地仅仅被理解为我们据以直观事物的形式从而在 

我们的经验之外没有任何存在或者意义。这也就是说，它表明人类的感性 

并不因它受制于先天的条件这一事实而必然是有限的。

康德主张他的自在之物概念是他有关人类感性必然是有限的认识论 

学说的必然关联项。我们现在则已经看到，黑格尔对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 

批判导致这一认识论学说无以为继。因此，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这一场简 

3 4 5 单的邂逅表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复杂的分析远不是与他对其他 

哲学家的关切漠不相关的。恰恰相反，这些分析将那些抽象地被构想的、 

常常是形塑了哲学家们的思想的范畴置于问题之中。



第十八章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 I
1565

黑格尔和尼采论“自在之物”

有一位观察事物的方式与黑格尔惊人地相似的思想家，就是尼采。像 

黑格尔一样，尼采相信事物在同其他事物的关联中是其所是。他将事物屮 

有一个完全分离于同其他事物的关联的维度这一观念作为谎言而摈弃掉。 

尼采的观点代表性地简短陈述于他的《遗著》的这段话中：

一个事物的属性就是对其他“事物”的效应：如果人们移除其

他 “事物”，那么一个事物也就没有属性，这就是说，没有离开其他

事物的事物，亦即没有“自在之物”。[6]

然而，对这段话的更紧密的观察却揭示出尼采和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 

大的差异。他们两人都赞成“没有离开其他事物的事物”，并且都赞成没 

有事物能够完全独自地存在。然而黑格尔可能不会赞同尼采最后的那个全 

称判断：“没 有 ‘自在之物’”。对于黑格尔来说，正如对于尼采而言一 

样，确实没有自在之物，假如人们用自在之物所想到的是某种抽离出一切 

关系的事物的话；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无论什么自在之物都 

不存在，因为一个自在之物，如果恰当地得到理解的话，是不能等同于某 

个抽离出一切关系的事物的。恰恰相反，事物借由它们同其他事物的关系 

而是它们在自身中之所是。因此，尽管有一些相似之处，尼采和黑格尔所 

各自采取的还是完全不同的观点。尼采保持着对自在之物的一种抽象的理 

解，但却断言这样的概念是一个单纯的谎言。相比之下，黑格尔则发展出 

了一种另类的、更为复杂的对自在的某物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主张事 

物在它们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确实享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特性。

黑格尔的逻辑分析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事实：其他哲学家或许正使 

用一种未经批判地假定了的抽象。显而易见，尼采表面上对“自在之 

物”概念的彻底拒绝，完全依赖于他对这样一种抽象的保留。因此，从 

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尼采将婴儿连同洗澡水都一起倒掉了，因为他无法看 

到有任何需要抢救的婴儿。他唯一所看到的，就是抽象理解了的关于自在 

之物的污浊的、洗澡水式的概念。在我看来，黑格尔的成就在于—— 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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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相反—— 他已经表明：关系性事实上是离不开自在存在的，我们没有理 

由仅仅因为“没有离开其他事物的事物”就将自在之物观念作为谎言拒 

绝掉。

糾6 对于黑格尔来说，事物确实在它们自身中拥有某种将它们同其他事物

区分开来的具体特性。这一固有的特性拥有某种属于它自己的完整性，无 

法单纯地化约为事物在其中关联于他物的方式。例如一朵花，它就无法仅 

仅在于我的鼻子所闻到的芳香以及我的触摸所感觉到的柔软，而必须拥有 

属于它自己的一种形式和不同属性，使得它成为那种以特定方式关联于其 

他事物的东西。相反于尼采的理解，一个事物无法只在于它对其他事物的 

“效应”而必须通过它施加这些效应而拥有一种独有的特性。

因此，黑格尔保留了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之间的区分。然而，他的论 

述中的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却在于，自在之物本身处于同他物的关联 

中—— 某物自己固有的存在表达于它的关系中。某物的自在存在和它的他 

关性之间的差异因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差异：事物在自身中的存在也对他物 

而存在；而对他物存在着的也就是如其自在存在着的事物。在这两种情况 

的任何一种情况中，事物都是同一个事物。尼采或许已经进一步地对所有 

事物都享有一种属于它们自己的“同一性”这一观念提出了反对。然而， 

我在这里所希望指出的是：尼采无权基于“事物”都是彻底关系性的来 

拒绝自在之物观念。在黑格尔之后，“是自在的某物”和 “是他关联的” 

这两者不再被理解为是绝对地相互排斥的了。

一个事物固有的本性，由于它揭示了自身并规定了该事物同他物的关 

联，就 是 黑 格 尔 所 谓 的 事 物 的 规 定 因 此 ，事物并不只是

拥有一种固有的特征，它们也拥有一种特殊的规定----- 种是其所是并仿

佛在它们与他物的遭遇之中确认它们自己的同一性的特殊的方式（参见 

SL 122/1： 131 [219] )0

黑格尔的方法：一个提醒

在我们转向对事物的规定进行考察之前，我想简要地提醒读者关于黑 

格尔的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黑格尔是在展开，或者说，是在阐明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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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本身之中的各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到0 前为出，我们已经认识到，存 

在包含着变易、规定性、“是某物”或 者 “是他者”，以及既在自身中又 

关联于其他事物而“是某物”。黑格尔认为，每一种存在方式或#每一种 

范畴都由先行于它的方式或范畴所隐含并由后者使之成为必然。随着我们 

通过逻辑的分析而不断地前进，我们认识到，存在許先被思想为的样子实 

际上就是存在的一种不充分规定。存在許先被思想为是纯存在，伹我们很 

快就意识到，它终究不仅仅是存在，而且是变易、规定性以及“是某 

物”。因此，我们对存在的本性和结构的理解恰恰是由存在本身的本性来 

修正的。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在范畴修正的这一过程中，最开始所构想的 

那些范畴并没有被简单地拒绝或为了后来的范畴的缘故而被弃a —旁。每 

一个某物始终都是存在的一种方式并且始终都是有规定的； “存在”和 

“规定性”是任何某物都具有的不可化约的逻辑组成部分= 恰恰是“是某 

物”表明自己不可化约为存在或者“是有规定的”。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 

就是，每一个范畴都被作为扬弃了的而保存在后来的范畴中。

在讨论某物的当下，人们尤其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人们很容易错误 

地以为，一 旦我们达到了某物在本质上是他向的这一观念，任何有关事物 

彼此分离的观念就都简单地消散了。现在我们知道，某物并非只是一种分 

离的、f l身闭合的存在领域，相反，它也拥有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独有的特 

征，直接且必然地关联于其他事物。因此，将某物设想为仅仅是一个分离 

的 “某物”并忽略事物的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就是在严重地摧毁某物之 

为某物的根本。但这并不是错误的。没有哪个某物仅仅是某物，而是每一 

个某物都至少是一个分离的某物。因此，认为我在h 面写字的这张桌子是 

“某物”，哪怕它也是一个带有特殊物理化学属性的有限的时空对象，这 

依然是正确的。而认为这张桌子只因它是某物就完全与这台电脑（它是 

别物）相分离，这也依然是正确的。对桌子和电脑的详尽说明将会检验 

它们是如何彼此关联的，但这一事实不应当被忽略：它们每一个在某一层 

面上讲都是一个分离的事物。

黑格尔《逻辑学》的首要目标，是要从一个又一个概念，最终从存 

在本身的无规定的概念中演绎出存在的不同方式或不同范畴。然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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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目标中的，是那种要使我们反过来意识到包含在每一种存在方式中 

的东西的意图。仿佛是黑格尔在为事物提供不同的概念横截面并表明 

(对事物来说）展现这一概念的结构而非另外的结构究竟意味着什么。当 

然，一个概念的结构总是蕴含着并合乎逻辑地导致另一个概念的结构，而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则展现了在《逻辑学》和 在 《自然哲学》《精神哲 

学》中得到陈述的整个系列的存在方式。然而，理解每一个个别的范畴 

反过来所包含的东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认识到，是 

世界中的一个具体的对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也认识到，究竟是什么赋 

予一个事物—— 就其是某物，就其是有限的，就其是量的等等而言—— 以 

特征。换言之，我们获得了一种对存在的所有不同的方式的理解，这些方 

式构成了存在着的事物。

在 《逻辑学》的结尾，进而在《自然哲学》和 《精神哲学》的结尾 

所浮现出来的整个画面无疑是重要的。但只有通过准确地欣赏那构成整体 

的不同存在方式的每一种方式所包含的东西，人们才能领悟整体。黑格尔 

哲学的标志不仅在于对宏伟的综合性景象的呈现，也在于对细节的敏锐而 

精准的关注。

注释：

[1 ] 参见 Burbidge， On Logic，p. 48。

[2] Burbidge, On HegeVs L o g ic, p. 49.

[ 3 ]  参见 Findlay, flfegeZ: p.160。

[4] I. Kant, P rolegom ena to A n y F uture M etaphysics That W ill B e Able to  

P resent I ts e lf as a S cience, trans. P. G. Lucas (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

sity Press, 1953), p. 38 ( § 9).

[5] Hegel, E P M  198/253 ( §448 Add.).

[6 ] Nietzsche, The W ill to P ow er, p. 302 ( § 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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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规定性

区分规定性（Be5tirwni/iei〇 范畴和规定（Bestimmimg) 范畴是很重要345 

的。正如我们曾在第十六章中看到的，规定性仅仅是使得一切存在成为稳 

定的和确定的那“非存在”（Mc/ifeein) 环节。相比之下，规定则复杂得 

多。黑格尔用一句本研究的导论所引述的似乎不可理解的句子对规定下了 

定义：

规定是作为自在存在的肯定的规定性；借由这一自在存在，某物 

在它的定在中，面对着它同规定着它的他物的混杂而保持一致，在它 

的自身等同中保持自身，使这自身等同在它的为他存在中生效。 （ SL 

123/1： 132 [221])

这句话乍看之下似乎相当令人生畏（甚至无法理解），但它实际上却是十 

分清楚而准确的。规定就是某物的一种“肯定的规定性”或者质。它是 

某物的这样一个方面，恰恰由于这个方面，某物是它自己而不是一个他 

物。它是作为有规定的东西的某物。现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某物是 

有规定的，就它享有属于它自己的固有的存在或自在存在 

并且就它关联于他物而言。某物的规定就是存在的这两种方式的混合。因 

此，它不仅仅是一个事物的固有存在本身，而且是“面对着它同……他 

物的混杂”而得到保存的某物的固有存在。实际上，它就是某物在它同 

他物的关联中得到表达或得到彰显的特殊的质或特征。

黑格尔提到了人的规定（ ) 作为例子（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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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的一个表达）；他宣称人是“思维着的理性”。那描绘着人的特有 

的本性并将我们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黑格尔主张，就是思维（De/t- 

fcn)。然而，思维并不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所意识到的一种单纯内在的性 

质。它是一种在我们同他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并弥漫着的性质 

(无论我们是否明确地按照理性的命令来行事）。因此，思维是我们的规 

定，因为它是显明于我们同他者的关系中的人性的典型特征。

规定和性状

在2. B. b. 2 的一开始，黑格尔就提请我们注意质的范畴的一个重要 

特征。在质的领域中，他写道，“对于各种在其扬弃了的存在中的差异而 

言，它们彼此间仍然保持着直接的、质的存在[的形式 ] ” （ S i 123/1: 

133 [221])。这也就是说，差异并不单纯因为它们已经表明自己不是绝 

对的就被抹杀掉。“存在”仍然直接不同于“虚无”或 者 “不”，哪怕两 

者已经证明是不可分离的。同样地，即便自在存在证明自己无可遁逃地关 

联于为他存在从而合乎逻辑地将自身转变成某物的规定，在存在的这两种 

方式之间仍然还是有一种质的差异，因为自在存在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他 

关 性 （other-relatedness )。

某物的自在存在并不只在于将关联于他物的不同方式集合起来，而且 

在于某物之“是自身”的特殊方式。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质或同一性使 

得某物成为这一个独特的事物而非另外一个事物。换言之，自在存在就是 

这样一种质，恰恰由于它，每一个事物才是属于它自己的某物，而无论它 

同他物的关联可能怎样。在考察“规定”范畴时，记住某物的固有特征 

和它的他关性之间的这一延续的差异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个事物的规定 

并非与它的他关性范围相同，而就是一个事物在它与他物的关联之中

seinem 的自在存在，或者同一性。“在...之中”这个词

表明，一个事物的规定固然影响它的他关性，但却并不完全覆盖或穷尽它 

的他关性。

这一差异得到了保留这一事实，带来一个进一步的重要结果。它意味 

着某物的为他存在无法被还原为属于事物最本己存在的他关性。这转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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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在事物的为他存在中必定有另外一个维度，始终有别于事物最 

本己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必定有某物关联他物的方式的这样一个方面， 

不是受某物的自在存在而是受别的某物所影响和规定。正如黑格尔所指出 

的，“某物在它上（咖而 n) 所拥有的东西……划分出来”并且包括“也 

是某物的定在，但不属于某物的自在存在”的东西。某物的这种不由某 

物自己的特性所规定的他关性就是它的 性 状 如果某物 

的性状不是受某物的自在存在所支配，那么它就只能受某物与之关联的其 

他事物所规定。于是，黑格尔写道： “这样或那样被赋予性状（&- 

某物就是在种种外在的影响和关系中被把握的。” （ SL 124/1: 

133 [223]，我的强调）

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某物总是关联于另一个某物；这种关联部分 

地受该事物的特征所支配，部分地受它与之关联的其他事物所支配。没有 

什么东西能够免于在它同他物的关联中彰显它自己的规定，但同样也没有 

什么东西能够免于被环绕它的其他事物以超出它掌控之外的各种方式赋 

予性状。因此，每一个某物都因它自己的本性而易于受其他事物影响和作 

用，仅仅是因为每一个事物都必然处在某种并不单纯由它的自在存在所规 

定的同另一个事物的关联中。

人们通常将黑格尔看成是这样一个哲学家，他给予内在性和内在的同 

—性以超出所有其他东西之上的特权。诚然，黑格尔也承认总有某种不同 

于同一性的东西（例如差异，或者作为思想之他物的自然）；可无一例外 

地，任何这类他物都总是服从同一性的利益。据说，他物的角色只是要为 

事物的同一性和思想的同一性提供中介并使之成为可能。就好像在黑格尔 

的大全宇宙里，每一个事物都立志要效法《精神现象学》中的主人，为 

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消费或利用自然对象，为了服务它自己的自我满足而驱 

使奴隶工作一样。

这种解读黑格尔的方式非常地普遍，尤其是在那些受到尼采、海德格 

尔或者德里达鼓舞的评论者中间。例如，克里斯蒂娜•豪沃尔斯就主张：

① 我 将 名 词 Beschaffenheit翻 译 为 “ 性状 ” ，将 动 词 beschaffen翻 译 为 “赋予 

性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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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是一位掠夺性的哲学家”，并且声称：“任何对他的正面的攻击, 

因为辩证法在持续的综合过程中将一切对立都转变成一种否定的、反题性 

的环节的缘故，都注定要失败，[1]大卫•克雷尔发展了一种更加精致但 

终归还是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于黑格尔来说， [回忆]并 

非仅仅使人想起某种特定的精神能力或精神力量，而且使人想起天上、地 

上、地底下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方法或根本方式—— 内化的方式”[2]。这两 

位解释者在根本上都描绘出同一幅图画：在黑格尔的世界屮，所有的事物 

都致力于将其他的东西吸收进它自己的自身等同之中。

然而，从黑格尔对性状所做的评注来看，对他的哲学的这种流行的 

解释很明显是一种严重的误读。黑格尔当然并不否认事物享有属于它们 

自己的一种同一性。可是他却坚持认为，事物也易于被其他事物以特定 

的方式赋予性状。此外，来自其他事物的影响也不是简单地由某物出于 

服务它的自我规定的目的来使之有效的。恰恰相反，外在的影响使得一 

个事物恰好成为不同于受它最本己的本性所规定的某物。这种面对外在 

影响的脆弱性并不仅仅是某物的一种偶然的特征—— 某物取决于环境而 

可存可无的一种特征。黑格尔认为，它是每一个某物都具有的一种必然 

的特征：“被交付于外在性并拥有一种性状，这正就是某物的质”（兄 

124/1: 133 [223])。事实上，向外暴露自己，这恰恰是内在于某物的结 

构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看来，这一洞见将人们所更为熟悉的黑格尔 

的形象彻底地改变了。黑格尔所主张的，远非事物将外在的、异己的东西 

吸收进（或者试图吸收进）自身之中，而是每一个事物在0 身中都向外 

敞开。

既然种种外在的影响使得一个事物不同于受它固有本性所规定的样 

子，那么这些影响就将“他异化”或 者 改 变 给 引 人 了 事  

物中：“就某物发生了改变而言，那么改变是落在性状t 的；改变是在某 

物上成为一个他物的东西”。我们之前曾经看到，某物由于它本身总是不 

同于自身这一事实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专属于事物的，并且实际上是 

某物在其中取得并展现某种属于它自己的同一性的过程。而现在我们已经 

在事物之内遇到了改变的一种新的维度—— 由其他事物所带来的改变。因 

此，某物既经历外在所引发的改变，也经历内在的改变。既然改变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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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模式受其他的事物所规定，它也就仅仅影响事物的性状而不触及事物 

最本己的本性。某物因而继续在它同他物的关联中表达它自己的规定，即 

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也受到那些他物的影响并被它们再次赋予 

性状①。

因此，对于每一个事物而言，依然有两个维度：自在地属于它的东西 

和因为它同他物的联系而属于它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尽管可能会受他物 

的影响，某物还是保持它的固有本性： “某物甚至在改变时还保存着自 

己，改变仅仅涉及某物的他者的这个不稳定的表面，而不涉及某物的规 

定”（S L 12V 1: 133 [223])。然而，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两个方面在事 

物同他物的往来中都是明显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事物的内在的结构和 

它们的表面特性的改变都是同样明显的。

因此，某物的固有本性和它的他关性之间的划分微妙地转变为某物的 

他关性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区分：某物的规定和它的性状。我们记得，某物 

相对于另一物的存在就是它从外表上看的在它上（肪 Am) 的存在，而非 

它的自在（抓士/〇存在（尽管一个事物的自在存在显明在它从外表上 

看的在它存在中）。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某物借以相对于另一物而存 

在的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异，能够被设想为是从外表上看的在事物上的存在 

的两个方面之间的一种差异。用另外的方式来指明这一点也就是说，某物 

从外表上看显明于它的为他存在之中（换言之，显明于它的他关性之中） 

的这个存在，已经将自身分化为两种鲜明对照的形式。这就是黑格尔在这 

句̂— 无疑相当粗粝的—— 话中所试图证明的观点： “某物在它 上 （皿 

所拥有的东西，却是将规定和性状这两者在一个推论中联结起来的 

中项。但更不如说是在某物上的 存 在 表 明 自 己 是 分 解  

成了规定和性状这两个端项。 ” （ S i 124/133 [223])

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中项—— 某物的他关性—— 也可以被描述为 

“规定性本身” 它是使得某物成为这一事物而非 

另一事物的简单的规定性。某物因是其自在之所是而是有规定的，但它

① 原 文 为 “ （re-) constituted” ，字 面 意 思 是 “ 再次赋予性状 ” 。但 reconstitute 

也 有 “ 重组 ” 的意思。——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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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实际上更是如此—— 因关联于它所区别开来的另一物而是有规定 

的。此时此刻，黑格尔在他的分析中所提出的根本主张在于：考虑到它的 

他物的情况，某物的规定性现在已采取两种形式，一 种受它自己所支配， 

3夂 一 种受它与之关联的其他事物所支配。在任何一种形式中，事物都是独特 

而有规定的，但在后一种情况中，它是作为有规定的某物而被不同于它的 

东西赋予性状。

规定和性状的同一性

现在，黑格尔进一步表明，某物的规定和性状之间的这一区分实际上 

毁灭或者说“解构” 了自身。它不会彻底消失，但它却变得完全不像它 

最初看起来那么泾渭分明。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某物的规定向被赋予性状的东西的逻辑的突变。 

这一逻辑的移动是由规定本身的结构使之成为必然的。某物的规定是它的 

固有本性，就它在事物同他物的关联中表达着自身而言。然而，恰恰由于 

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定本身就是“向着对他物的关系敞开的”，而这种向 

他物的敞开摧毁了规定本身的纯粹性。某物的为他存在从性质上讲就不同 

于它的自在存在：它并不形成该事物的内在的同一性，而是无可遁逃地将 

某物同另一个某物联系起来。因此，某物的自在之所是影响着它的为他存 

在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它本身就被置于与不同于该事物的无论什么东西的 

直接联系中。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的统一必然 

“把他者带进……规定中”。但这就自然意味着某物的自在存在（从而它 

的规定）本身是易于被它所关联的他物给摧毁或重组的。总而言之，就 

某物的规定是展现在它同另一个某物的关系中的它的最本己的本性而言， 

这一规定不能只受事物本身的支配，而必定总是冒着变成事物的性状——  

一种受事物与之关联的他物所规定的性状—— 之一部分的风险。

此时此刻，黑格尔被引向一种准德里达式的（quasi-Derridean) 洞见， 

这一洞见就是：在某物的最本己的存在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能免受另一 

事物的影响从而不会受到被他物重新赋予性状的伤害的方面，因为在事物 

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处于同另外的事物的直接关联中的。外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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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不只是改变事物的表面；它进人事物的核心，甚至能够将事物在它们 

最内在的自我中的存在都给改变。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也不可能 

有什么最本己的己属性（oweness) 是完全属于事物自己的（mwi) : 因为 

某物的自在之所是总是向着被另外的事物赋予性状时敞开。外在的影响能 

够彻彻底底地渗透事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这一过程。（然而需要注 

意的是，不像德里达那样，黑格尔是通过对存在的一种完全内在的研究而 

得到这…结论的。）

那么，难道这意味着事物原本就不享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任何同一性 

吗？还是说自在存在这一观念现在已经被揭露为不过是一种幻象了呢？并 

非如此，有两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一，任何被其他事物重新 

赋予性状的事物都必须拥有属于它己的一种同一性，在此之上那些其他353 

事物才能够发挥它们的影响。必须有某物在那儿受到y)外的事物的影响，

而某物必须拥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典型的特征K 我们现在知道，该特征是 

向着被其他事物所改变而敞开的，但它却必须存在以便其他的那些事物加 

诸它上的影响能够开始并受到限定。

第二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某物通过他物的影响成了什么样 

子，它本身都拥有属于它自己的一种规定。诚然，事物能够在其核心处被 

其他事物所重组，但是这一赋予性状的过程却产生了一个带有它自己固有 

特征的新的某物。在黑格尔看来，某物向外在的影响敞开这一事实—— 或 

者，甚至就像完全经由别人的活动而出现的一件艺术作品一样—— 并不意 

味着所导致的结果缺乏任何同一性。恰恰相反，它享有一种属于它自己的 

已经被其他的事物赋予了性状的同一性；该同一性属于它，哪怕它并不单 

独成为这种同一性的原因。

事情为什么应该如此的一个更为确切的逻辑的理由在于：某物的性状 

是事物的这样一个维度，通过他物的影响，这个维度改变并变易为不同于 

它所是的样子。由于性状从属于持续不断的改变，它也就经历着当我们考 

察本身成为完全另外的东西究竟对于某物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在第十 

七章中所遇到的那同一个辩证法。在变为其他的东西的过程中，黑格尔指 

出，他物一次又一次地变为其他的东西从而事实上始终保持为同一个旧有 

的他物。因此，从逻辑上来看，他物恰恰在变为其他的东西的过程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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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或者说取得-----种同一性。[3]黑格尔认为，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

发生在某物的性状上的改变。在被改变的过程中，事物的性状总是成为不 

同于它所是的样子，从而必然在这种改变中并且通过这种改变而展示出- 

种同一性。就其他事物改变了事物的特征而言，这个同一性是由其他事物 

来賦予性状的，但它丝毫不因此就不是事物自己的同一性。某物被賦予了

性状的特征不过就是该事物自己的特征---- •种必然在事物同他物的关

联中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事物的规定的特征。黑格尔对于某物的性状向该物 

的规定的逻辑突变所做的简短描述是这样子的：

一旦作为性状的为他存在被孤立起来并被单独建立起来，那么它 

自身就是他物本身所是的那个东西，就是在它本身之中的他物，也就 

是它本身的他物；但这样一来，它就是自身关联着的定在，因而是带 

着一种规定性的自在存在，因此就是规定。（见 124/1: 134 [2M ])

我们现在看到，某物的规定和性状并非简单地截然不同，而是同一 

个某物的两个深刻地关联着的方面。一方面，某物拥有一种给其他事物 

借以能够改变它的种种方式设定界限的属于它自己的规定：水不像纸， 

无法用热来点燃，而只能用油。因此，某物的性状不只取决于该物所关联 

着的其他事物的特征，而且取决于该事物自己的规定，这个规定决定着事 

物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受到他物的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外来的 

规定 活 动 （Bestimmm) 同时也就是通过某物自己的、内在的规定 

(•SeWm/niwgO而被规定的”。另一方面，某物的规定本身也易于被其他事 

物所改变、所重组：“性状也属于某物的自在之所是：某物随着它的性状 

而改变。”[4]

对于黑格尔来说，同一性和“己属性”并非只是一些虚构，而是真 

实的。事物确实享有一种固有的特征或者规定，使得事物对立于别的某物 

而是其所是并且能够——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 区别于其他事物所给予 

它们的性质。然而，从黑格尔对某物的逻辑的分析中所推断出来的却是， 

某物固有的特征本身就经历着改变—— 由该事物的内在的动力以及由其 

他事物的影响所带来的改变。因此，某物的同一性并不绝对地免于其他事 

物的重组，因而它至多只是相对地稳定的：我们说栅栏本身由木头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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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油漆由我们给粉刷上去；但我们也说：油漆构成栅栏本身所已经成为的

东西的一部分。

当然，除了黑格尔以外，其他哲学家，包括斯宾诺莎和康德，也已经 

提出过主张，认为事物处在一种彼此彻底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使得黑格尔 

的观点与众不同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 从 “是某物”这一观念中为 

这种相互影响演绎出了必然性。某物关联于另外的事物，影响着另外的事 

物，也受另外的事物所影响，不是因为它是广延的一种因果性地联结于其 

他这类模式的有限的模式，也不是因为它是时空性的，受 “交互因果性”

范畴的支配，而完全只是因为它是某物。对于黑格尔来说， “是他关联 

的” （ being other-related) 和面向他物的影响而敞开，这些都合乎逻辑地 

成为某物本身结构的组成部分。

某物范畴真正讲来是相当简单和原始的。当人们说桌子上有“某个 

东西/某物”时，他们并没有说出很丰富的内容。然而，黑格尔却表明，

某物范畴—— 以及相应地，是某物—— 蕴含着比人们最初所可能设想的要 

多得多的东西。尤其是他表明每一个某物都不可化约地是关系性的—— 无 

论它是一种物理的、化学的还是有意识的存在。这是因为，事物必然是有 

规定的，而所有的规定性—— 是这个而不是那个—— 都将所涉及的事物置 

于同他物的关联中。因此，每一个某物都“向同他物的关系敞开”，因为 

从逻辑上来说，它自己的存在和同一性是不可分离于否定的。

在这里，注意一下黑格尔和康德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是很有价值的。％5 

康德也承认事物—— 至少如其为我们所经验到的那样—— 处在一种相互 

影响的关系中。在他看来，这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E卩：尽管我们先天地 

知道经验对象是在时空中关联着的，但是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相对位置 

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是彼此施加了因果性的影响的时候才能够被建立起 

来 （CP/? 304-19/241-63 [B 232-62])。然而，康德却坚持认为，没有 

什么自在之物是抽离出它据以为人所知的种种条件，纯粹由于是其所是而 

内 在 地 同 他 物 相 关 联 的 。这并不是要否认自在之物可能处 

在某种彼此关联中[5]，而是要主张—— 正如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中 

所主张的那样—— 任何可能存在于自在之物或者纯粹理智的对象之间的 

关联都是由上帝所建立起来的，并不植根于事物本身的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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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批判中论述反思概念的歧义的那一章里，康德明确地提出：

在一个纯粹知性的对象上，（按照实际的存在来说）只有那与任 

何不同于它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关联的东西才是内在的。与之相反，空 

间里的一个现象性实体（suAstoifiap/iaenwnenOTi) 的种种内在规定则 

都不过是一些关系，而现象性实体本身完完全全就是这些纯粹关系的 

一个总和。 369/313 [B 321])

终其一生，康德对于自在之物或者自在的实体都持同样的理解，无论是在 

他 的 “批判”时期之前还是在这期间。例如，在 他 的 《就职演说》 

(1770)中，他主张:

如果给予实体以杂多性，那么实体之间的一种可能的交互作用， 

其根源就并不在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而是需要附加某个别的东西，借 

由它，实体的相互关系能够得到理解。因为这些实体并不单纯由于它 

们的实存而必然关联于任何别的东西，除非它们关联于它们的原因

而在他的《新解释》 ① （1755)中，他提出了本质上相 

同的观点：

有限的实体并不因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处在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 

中，它们也不因任何交互作用而被联结在一起，除非它们的存在的共 

同根源，亦即神圣的理智，在它们的交互关系中将它们保持在一种和 

谐的状态中。 W

康德对“纯粹知性的对象”的这种“新莱布尼茨主义的”理解——  

不是如它们为我们所知的那样而是如我们必须将它们设想为在自身中那 

样的对象~~绝不是明显地荒谬的。无疑，如果我们柚离一切时空的和经 

3 5 6 验性因果的关系来考察一个事物，并纯粹就它自身来设想它，它将被理解 

为缺乏一切关联性难道不是很明显吗？某物怎么能够纯粹就它自身就被构 

想为是关联于别的某物呢？

① 全 称 为 《对形而上学知识基本原理的新解释》 （ Pricijoiorarn primorum cogrri- 
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 〇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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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的主张恰恰就在于：每一个某物—— 抽离出时间、空间 

以及经验性因果来构想—— 都是完全通过自身而是他关联的。这是因为， 

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某物都是由否定使之成为有规定的。某物关联于另 

外的事物，并非只是因为他物恰好在空间上被置于它旁边，或者因为上帝 

在预定的和谐中创造了一切事物；某物关联于另外的事物，是因为它从逻 

辑上来看就是有规定的、否定的，并因此在自身中是关系性的。这也就是 

说，“某 物 出 于 自 身 而 与 他 物 发 生 关 系 ”（见125/1: 135 

[225])。因此，尽管看起来f t相矛盾，黑格尔的主张却是：假如世界上 

只有一个事物的话—— 事实上这完全不可能（perimptmifcife)，那么这一 

个事物的逻辑结构单独地就会要求至少有两个某物，并要求其中每-个都 

处在否定、差异以及（正如我们在对规定和性状的描述中所看到的）同 

他物相互影响的关系中。[8]

界限

对某物的规定和性状所做的分析已经揭示出，在一个事物中没有什么 

东西不是直接关联于它的他物的。同他物的关联弥漫于某物的整个领域。 

这种关联是每一个某物借以在他物的性状上带来改变的一种关联—— 也 

就是每一个某物借以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地否定他物的一种关联。可是某物 

否定他物，不仅是通过改变它，而且也是通过有别于—— 从而不是—— 那 

个他物。实际上，某物只有在它本身不同于—— 从而不是—— 它所关联的 

他物这个意义上，才能改变—— 或者说使得某物不同于—— 它所关联的他 

物。假如它并不是有别于他物，那么它就不会在那个他物上施加任何不同 

于那个他物的东西，从而也就不会将那个他物改变为或者“他异化”为 

新的某物。一个事物否定—— 也就是改变—— 另一个事物的性状的能力取 

决于它否定—— 也就是有别于—— 那个他物这一事实。

结果就是，如果某物在它存在的最核心处于同它的他物相互影响的一 

种直接关系中，那么它就也必定在它存在的最核心有别于并否定那个他 

物。某物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必定在两个意义上否定地关联于它的他物： 

它必定影响着它的他物又受其影响，并且在其核心中它必定不是那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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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当黑格尔说否定现在被承认为是“内在于某物” 

时 （ S i 125/1: 134—5 [ 225])，他所意谓的东西。

说否定内在于每一个某物，就是说某物彻彻底底地是对它的他物的否 

定，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关于某物的东西不是对它的他物的否定的。这也就 

是说，某物只在它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它的他物这一程度上，才是某物： 

“某物的质……就是对它的他物进行否定，因为正是作为对它的他物的这 

种扬弃，它才是某物” （ SL 125/1: 135 [ 225])。这并不是要将某物还原 

为单纯的否定或规定性。某物是并且始终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或者否定之 

否定。然而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到，在是自身关联着的或者双重的否定的 

时候，某物必定也是对它的他物的简单的否定。

黑格尔指出，这使得某物以一种单纯地是“某物”所不具备的方式 

成为有规定的。就一个事物仅仅是某物而言，它只不过像任何其他的某物 

一样。每一个某物都是某物，当然，每一个某物也都不同于它的他物。因 

此，在单纯地是“某物”中，有一种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因素。然而，当 

某物被构想为是对它的他物的彻底的否定时，某物也就获得了更大的确定 

性：它清楚地是这一某物，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某物。由于某物彻头彻尾地 

是它的他物的否定，它也就将他物从它自身中完全排除出去。它根本就不 

是它与之关联的他物；这一个某物，实际上就是任何其他的某物终止于其 

上的点。

以这种方式所构想的某物，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就 是 “在它上的他 

物之终止（如 eines ara ifem) ” （ S i 126/1: 135 [ 225])。这

并不是说两个某物不能拥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可以，例如，既是红色 

的又是木头制作的。然而关键在于，某物只有在它以某种方式明确地不是 

另一个某物所是的红色与木制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在它将自身排除于他物 

所是的无论什么东西之外的时候，它才是有规定的。黑格尔主张，以这种 

方式理解某物和它的他物，也就是将它们每一个都设想为是构成他物的界 

限或边界（G rew)。因此，无前提的逻辑学得出这一结论：某物必须不 

仅关联于它的他物并影响着它的他物，也必须限定它的他物并受它的他物 

所限定。

即便按照黑格尔的非同寻常的标准来看，界限的逻辑结构都是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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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界限是任何一个某物中都具有的彻底的否定环节，该环节将某 

物从任何一个他物中分隔开来。这种否定被视为界限，是因为它是这个某 

物当中另外的某物止步于其上的点。它是某物当中使得某物是这个而明确 

地不是那个的那样一个方面。第二，然而界限也将某物同它的他物捆绑在 

一起，因为它是属于某物自身的“不是他物”环节。因此，某物与他物 

相联结，因为只有在限定他物的时候，某物才是其所是。此外，如果说界 

限是这一某物在其上开始而那一某物终止于其上的一个点，那么它同时也 

就是那一某物在其上开始而这一某物终止于其上的一个点。这也就是说， 

它是每一个某物在其上将自身从它的他物中分隔开来从而否定它的他物 

的一个点。因此，界限实际上同时既属于某物又属于它的他物。它是它们 

的共同边界—— 它们每一个都拥有的“不是他物”环节。

第三，在限定它的他物的时候，某物并不只是这个他物的简单的否 

定，而且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或者在它自己的范围内的某物。用黑格尔 

的话来说就是，某 物 “被建立为否定地同他物发生关系因而自身保存着 

的”（兄 126/1: 135 [ 225])。因此，每一个某物，在限定他物并与他物 

分有一个边界的时候，都始终是从他物中分离出来的某物；它始终完全不 

同于他物。实际上，正是作为他物之他物，某物才是它自在（抓 之  

所是。我相信，这就是黑格尔在他的描述中，借由许多迷一般的从句中的 

一个从句所表达的观点：“这个他物，某物的这个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自内 

存在，就是它的自在存在（士widwein)” （ S i 126/1: 135 [225])。

第四，然而某物只有在它不仅不同于它的他物而且也是他物的明确的 

否定或界限的时候，它才能同另外的某物区分开来。某物是它自在之所 

是，但 “同时，这种[对他物的]扬弃作为单纯的否定，亦即作为它对 

外在于它的其他某物的否定，也 在 它 上 （抓 iAm)” （ S i 126/1: I35 

[225])。因此，某物只有在限定并否定它的他物时才是一种有规定的 

某物。

如果将所有这些要点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对它的他物进行着限 

定的某物，既与这个他物相分离但也（恰恰因为有别于这个他物而）与 

之相联结，而界限由于这一缘故就是一种高度复杂的逻辑结构。黑格尔在 

这尤为简洁的句子中总结了界限的几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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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它们[某物和它的他物]的单独一个规定性，既与某物 

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自内存在相一致，又由于这些否定作为一些其他的 

某物彼此对立的缘故，而出于它们自身将它们联合起来同样又分离开 

来，每一个都否定着他物，—— 这个规定性就是界限。 （ S i 126/1: 

135 [225]) [9]

要恰当地理解界限的结构，重要的是要记住，界限构成某物之简单的 

规定性。然而，要准确地领会这其中所包含的东西，人们就必须记住，在 

是 “有规定的”和 是 “某物”之间有一种逻辑的区分。我们记得，规定 

性就在于简单的否定—— 黑格尔称为“第一个否定”的东西 （ S i 116/1: 

124 [209])。相比之下，某物并非仅仅是规定性，而是自身关联着的否 

定—— 双重的否定，或 者 “否定性”。正如黑格尔在2. A.c 中所强调的, 

% 9 “某物是作为否定之否定存在着的”（兄 116/1: 124 [209])。在简单的 

否定和双重的否定之间做出这一区分的时候，黑格尔并非只是在玩弄语 

词，而是在指出，某物必须是有规定的—— 从而蕴含着否定^— 但却无法 

只是如此，因为它是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属于它自己的某物。 

某物终究是那种并不只是否定的否定或者规定性。不可否认，这是构想某 

物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然而，在无前提的哲学中，它却是我们有可能 

构想某物的唯一的方式。

带着某物是它的他物的限定或简单的否定这一认识，我们现在已经达 

到了这样的思想，即：某物并不单纯而简单地是某物—— 并非只是自身关 

联着的存在—— 而是某种有规定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某物借以 

证明自己是有规定的这个过程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可它却导致一个在结构 

上模棱两可的新的范畴—— 关于界限的范畴。界限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东 

西，恰恰是因为它构成了按照定义来看并不是单纯的规定性的那个东西的 

规定性，也就是说，构成了某物的规定性。在一个有规定的、限定着并受 

限定的某物的结构之内的这一张力，立刻就将某物牵到了两个不同的方 

向上。

一方面，规定性或否定环节—— 界限—— 不可改变地属于某物自身。 

某物作为否定之否定，同时也是对它的他物的简单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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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存在着它们的单独一个规定性……与某物作为否定之否定的 

自内存在相一致'另一方面，作为否定之否定，某物不是它所是的那个 

否定；它并非只是另一个某物的界限，而是一个凭借自身力量的自身关联 

着的某物。因此，从逻辑上来看，某物将它自身与它必然要同他物分有的 

界限区别开来，并将自己置于该界限“之后”或 者 “之外”。然而，只有 

在限定它的他物并被它的他物所限定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明确与众不同的 

某物。一个有规定的某物因而就在结构上与使它成为它自己的那个界限扞 

格不人。它的规定性与它的“某物性”不可分离，可它们却彼此抵触： 

某物与它的规定性或界限相一致，可同时又与之不相一致。这并不只是一 

个我们对界限的理解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它是在有规定的、限定着并 

受限定的某物的结构之内的一种本体论的张力。实际上，正如我们将看到 

的，它是一种将会把某物合乎逻辑地转变为有限的事物的张力。

规定性的不同程度

在我们继续更详尽地考察界限之前，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本研究的读者 

可能已经注意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说过，某物在被限定的时候成 

为有规定的。然而，我们之前不是也曾经说过，某物在将它自己区分为自 

在存在和为他存在的时候成为有规定的吗？如果某物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是 

有规定的，那么某物作为另外的事物的界限这种观念又有什么新意呢？

不得不说，关于某物的这些范畴或者子范畴，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相当 

微妙的。事实上，麦克塔格特就承认：“区分的微妙在这个时候是如此之 

甚，以至于我必须坦诚我只拥有对其中含义的非常模糊的概念。” [1°]然而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密切地注意黑格尔构想每一个范畴的方式，我们就能 

够察觉到这些范畴之间的重要的差异。

我们记得，“某物”和 “他物”被定义为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规定 

性，或者否定。是 “他物”比 是 “某物”要更加明显地是否定的，但两 

者首先都包含着自身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某物和它的他物设想为是 

完全彼此分离的原因。

当某物不只是被设想为一般意义上的某物，而且被设想为那不是其他



1黑格尔 <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384 \

的东西的某物的时候，某物也就开始被设想为是有规定的。这发生在对 

“本身的他物”所做分析的结尾（在 2. B. a. 1 的最后一段中）。在这里所 

出现的是某物的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之间的区分。某物的这两个方面使得 

某物成为有规定的，因为它们明确地将对他者的否定吸收进某物之中。某 

物是为另一个东西的，或者说，是同另一个东西相关联的，就 “它在根 

本上是与非定在一致的，又在根本上是与非定在不一致的”而言。同样 

地，某物的自在存在是“为他存在的非存在”（见 119-20/1: 127- 8 

[215])。叫

这就是问题产生之处：某物之规定性的这一形式如何区别于由界限所 

表达的规定性的另一形式呢？我认为，答案就在这一事实中：就某物分裂 

为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而言，它最初是有规定的，但还不是充分地有规定 

的。实际上，某物是有规定的和否定的，但还不像它被限定的时候那样彻 

底而明显地是有规定的。

某物的规定性仅仅开始浮现于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之中，它的标志在 

于这样一个事实，SP: 明显呈现于某物中的否定环节同时也是温和的，甚 

至部分地是隐藏着的。某物，当它被理解为是自在的又是为他的时候，它 

并不只是被构想为一般意义上的某物，而且是被构想为对他者的明确的否 

定。然而，某物当中的这一否定环节是以一种离奇地柔和的形式呈现出来 

的：某物区别于它的他物从而否定它的他物，只就它关联于它的他物因而 

从它的他物中撤回到自身而言。

关联于一个他物和从一个他物撤离是两种“不是他物”的方式，但 

它们却是实际上肯定的而非充分地否定的两种“不是他物”的方式。正 

如黑格尔在2. B.b. 3中所指出的，“为他存在是某物和它的他物的一个不 

确定的、肯 定 的 如 e) 共同体”；它仿佛就在于同他物相接触而非 

将他物摒除于外 （ SL 126/1: 135 [225])。同样地，尽管某物的自在存在 

将一切不同于该物的东西都摒除于外，它也只是通过从他物撤回到该物自 

己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而非通过突破常规来积极地排斥他物而这么做。 

拟人地来做一个类比就是：某物本身背对他物而只注意自己；它并没有寻 

求他物以便积极地把它推开。

在是其自在之所是和为他之所是时，某物无疑是有规定的从而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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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他物，但它不是在一种彻底否定的方式中对他物的否定。它的独特的规 

定性就在于肯定地是它所是的某物而非另外的事物；这也就是说，它的规 

定性就在于占有属于它自己的一种固有的同一性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关 

联于他物。这种规定性并不在于整个地否定掉他物并将他物从自身中 

排除。

相比之下，界限使得某物肯定地是其所是并且同时将之转变为对它的 

他物的完全的否定。当某物被揭示出是受到了限定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否 

定环节在某物的规定性中成为充分显而易见的。在界限中，某物不再占有 

单纯的为他存在，而 是 “为他的非存在，即他物的质的否定突显了出来”

( SL 126/136 [ 225 ])。尽管对他自己的解释技巧信心不足，麦克塔格特还 

是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他也同意，通过其界限，某物取得了“一定的 

稳定性和排他性”[12]。

某物观念的逻辑的发展因而就是某物证明自己并非只是肯定地是其 

所是而是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一发展经 

过了以下几个阶段：（1 ) 在某物本身中，包含了否定或规定性环节但该 

环节却是隐藏着的，因为某物是这样一种否定，该否定并不只是否定而是 

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在这一阶段，某物是一个无规定的某物一般。

( 2 )  在作为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的某物中，否定或规定性环节得以明确： 

某物现在被构想为在“不是他物”中的存在本身，从而被理解为一个有 

规定的某物。然而，否定环节还缺乏一种彻底否定的外观，因为某物将自 

身区别于它的他物因而“否定”它的他物，是通过肯定地是自身并且以 

一种肯定的方式与它的他物相沟通，而不是通过整个地排除他物。

( 3 )  在带着界限的某物中，否定或规定性环节已经明显地是彻底否定的

了。限定着并受限定的某物因而既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同时又是对它的 

他物的简单的否定与排斥。它是充分规定了的某物。 362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是规定和性状这 

两个范畴使之成为必然的。在其规定中，某物肯定地保持自身，尽管它的 

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之间的差异开始瓦解。相比之下，在其性状中，某物 

受到他物所带来的改变的支配。伴随着某物被他物改变（并且转而改变 

他物）这一观念，某物和它的他物之间的关系也就从一种主导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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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与开放转变为一种积极的否定。这是因为，当在一个他物中引起改 

变的时候，某物通过自身恰恰将他物看作它所不是的。

仅仅被构想为关联于他物的某物在它有别于这一他物的意义上来说 

已经就是对这一他物的否定了。但是这种否定、差异和规定性却采取了一 

种尤为肯定的形式：某物通过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面向 to) —— 或者 

为了 〇 〇 —— 它的他物而有别于这一他物。然而，一旦某物被理解为 

在它的他物中引起了改变，同他物的这种肯定的关系就具有了一种公开得 

多的否定的特征。因此，带有性状的某物实际上是一种否定的某物。

当事物的规定和性状被表明为瓦解于彼此之中的时候，事物也就被揭 

示出在它的最核心部分是彻底地否定的，因为它证明自己必然要在它的存 

在的每一个方面被他物改变，并且反过来要通过它的存在的每一个方面来 

改变他物。某物因而被理解为如同对它的他物的直接的、径直的否定一 

样，是一种肯定地自身关联着的某物。现在，就某物是它的他物的彻底的 

否定而言，某物必定完全有别于这一他物。这就意味着，它必定将他物从 

自身中完全排除出去。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他物实际上必定停止于某物 

开始的地方。某物因而必定是他物的界限。这样一来，潜藏在作为否定之 

否定的某物的结构中的简单的否定环节最终就被予以公开，而某物就在同 

它的他物的完全的区分（尽管也是完全的不可分离）中获得了完全的规 

定性。然而，正如我们打算要去看的，这一规定性毫无疑问是模棱两 

可的。U3]

界限模棱两可的本性

某物受制于作为施动者的他物所带来的改变，它的自在之所是并非密 

不透风地与外界隔绝，而是易于受到其他事物的修改。然而，就某物是充 

分地有规定的而言，它将自身从作用于它的他物中划分出来从而给他物划 

3 6 3 定界限。黑格尔在2. B.b. 3. a 中开始他对这种限定活动的逻辑结构的详 

尽分析。他在这里所指的限定活动首要的是对每一个某物都关联于之的他 

物所做的限定活动。每一个某物都将它的他物排除于自身之外，从而仿佛 

是那个他物止步的地方，是他物不再存在的地方。某物自己的存在因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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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他物的非存在”，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他物的界限 （ SL 126/1: 

136 [227])0

请注意，黑格尔在这里所考察的是，某物在质上而非仅仅在空间上限 

定他物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某物自己的典型的质—— 它之所是—— 排除他 

物的典型的质而无论两者可能有什么空间上的关联时，某物就是它的他物 

的质的界限 （ qualitative limit)。在 《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举了下面这 

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真实想法：“这块地皮是一片草场而非一片树林或一个 

池塘，这就是它的质的界限”（從 148/197 [ §92 Add.] ) ; 司退斯同样 

也指出：“种类与种类之间的边界线就是质的界限。”[14]当然，相反的两种 

质也可能在空间上相互毗邻：这片草场可能紧挨着那片树林。[15]尽管如 

此，黑格尔在这个地方所关注的却不是空间的界限本身而是某物在其中是 

一片草场—— 正如缪尔所说，“停止其为任何别的种类的土地”[16]—— 的 

方式。

于是，某物彻彻底底地就是它的他物的界限。[17]然而，理所当然地， 

他物反过来也是某物并且本身也必然限定那第一个某物：如果说“是一 

片草场”阻止某物“是一片树林”（至少只要它的质没被改变）的话，那 

么 “是一片树林”同样也阻止某物“是一片草场”。因此，就某物限定另 

外的事物而言，它本身也为其他的事物所限定。换言之，他物是那第一个 

某物止步的地方，从而他物就是“那 [第一个]某物的非存在”。

此外，那第一个某物恰恰是在它限定它的他物的意义上而被那个他物 

本身所限定的。尽管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两个某物，可在黑格尔看来，将它 

们区分又联结起来的却只有一个界限。他物止步于此并让位于某物的那个 

界限，因而也就是某物本身止步于此而让位于他物的点。它就是两者都止 

步于此从而同等地被限定的那个点。这并不意味着某物不再限定他物。这 

只不过意味着，在限定他物的过程中，某物本身也被限定和否定：A 的界 

限同时完全就是B 的界限。它们共有的这个界限也就是它们每一个停止 

是其所是的地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界 限 “不只是他物的非存在， 

还是一个某物以及另一个某物因而一般某物的非存在”（见 126/1: 136 

[227])〇

然而，黑格尔立即提醒我们，界限不只是某物止步的地方，它也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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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东西，恰恰由于这个东西，某物才是其所是从而不是另外的事物。 

“固然，”黑格尔承认，“由于某物是进行着限定的，它因此也就被降低为 

是本身受限定的。”可尽管如此，他仍然指出，“某物通过界限而是其所 

是，并在界限中拥有它的质”（见 126/1: 136 [ 227])。

因此，在受限定的某物的逻辑结构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张力：因为某 

物仅仅凭借它在其上终止是其所是的一个界限而是其所是。换言之，某物 

像受惠于他物的非存在一样，是 （& ) 受惠于自己的非存在。界限，正如 

黑格尔所指出的，因而就是“某物和他物借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中介” 

(SZ 126/1: 136 [227])。它是某物止步于其上从而不是它所是的那个点， 

但也是某物通过它而是其所是的那样一个东西。假如某物不被他物束缚 

于，从而带到一个终止之上，它就绝不会是一个有规定的某物。在 《全 

书逻辑学》中，黑格尔提醒我们，这一点无论在自然对象上还是在人类 

身上都是如此：

人，就他想要成为现 实 的 而 言 ，必须定在（(te e h )，

而为此目的他就必须限定自己。凡讨厌有限之物的人，他绝不能达到现

实性，而只会沉溺于抽象，消失于自身。（豇 148/197 [ §92 Add. ])[18]

受限定 （ being limited) 这种必然性已经内在地从有规定的某物的逻 

辑结构中演绎出来了。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某物实际上根本无法 

是一个有规定的某物，除非它拥有一个界限。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之前 

对某物的分析必定已经一直心照不宣地预设了界限观念。相反，黑格尔主 

张，所考察的某物的结构无需涉及界限观念就独自证明某物必定是受限定 

的。他首先向我们表明，某物必定拥有自在存在、为他存在、规定以及性 

状，进而他通过对这样理解的某物的一种纯粹内在的分析表明，某物只有 

在它也受限定的时候才拥有这些特征并且才是其所是。某物的界限或非存 

在对于它的存在来说是本质性的这一事实，因而就是由某物自身复杂的有 

规定的存在所确立起来的。

黑格尔告诉我们，在 2. B. b. 3. « 中所描述的某物和它的界限之间的 

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外在表现”，这一事实就是： 

某物和它的界限这两者实际上拥有相互冲突的逻辑结构。我们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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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358- 5 9页）曾经提出要注意这一差异，但现在黑格尔自d 却明 

确地提到它。“界 限 黑 格 尔 写 道 ，“是单纯的否定或第一个否定，但他 

物却同时也是否定之否定，是某物的自内存在。”（见 126 - 7/136 

[227])某物只有当它是它的他物的简单的否定时，才能是有规定的。然 

而，就它是某物（或者他物）而言，它又是双重的否定从而不是它所是 

的简单的否定。这转而也就意味着，就它是对它的他物的简单的否定而 

言，某物不再是它所是的某物并因而是受限定的。因此，即便某物证明自 

己必然是一个限定了的事物，在 是 “某物”和 是 “有规定的”以 及 “受 ％5 

限定的”之间，仍然有一种根本的差异。某物凭借它的界限而是其所是，

然而在其界限上它终止其为它之所是。

在2. B. b. 3. p 中，黑格尔更仔细地考察了某物和界限之间的这种纠 

缠关系。如果说界限就是某物终止从而不再存在的那样一个地方的话，那 

么某物的非存在实际上就必须处在界限本身的这一边。正如黒格尔所说 

的，“某物在它的界限之外（或者，就像人们也把它表达为‘之内’一 

样）拥有它的定在（Awe^ ) ”，而 “他物也同样—— 因为它是某物——  

在界限之外”。某物的存在和非存在因而“落在彼此之外”。这转而也就 

意味着，界限必须是两个某物的存在之间的中点。 “界限，”黑格尔说，

“就是两者之间的中项（Mi«e)，在其上两者都终止。”实际上，黑格尔宣 

称，界限既不同于某物也不同于它的他物，结果就是它们“在彼此的另 

一 边 以 及 它 们 的 界 限 的 另 一 边 拥 有 它 们 的 定 在 ”。某物凭借它 

的界限而是其所是，但它本身却处在界限的这一（或者说那一）边 （ SL 

127/1: 137 [227])0

这一重要的结论是由界限本身的逻辑结构使之成立的：如果说界限是 

某物和它的他物都终止于其上的共同的点的话，那么它必然落在它们两个 

的存在之间从而形成它们之间的一条边界。这一边界是质的意义上的而非 

空间的意义上的：它只不过是草场和树林在其上都不再是其所是的这样一 

个点。当然，这样一条边界也能采取空间的形式—— 草场和树林之间实际 

上有一条物理的分界一但黑格尔心里所想的却是质的界限。因此，界限 

本身合乎逻辑地脱离某物和它的他物的各自存在，并且表明自身是不同于 

它落在其间的这两个存在领域的。它是由两者各自的终止或“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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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成的一条在它们中间的质的边界。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界限并不是除了某物和它的他物之外 

的第三个“事物”。在我们所考察的关系中只有两个事物，而界限只不过 

是它们两者所共有的边界。就像伯比奇所指出的，正 是 “一物变为他物 

的过渡之点”或 者 “彼此接触的交互点”联合了两者又分开了两者D[W] 

这样的界限既属于某物又属于它的他物，就像连接两个正方形的线属于这 

两个正方形一样。

可如果事实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能说界限或边界处在两个事物“之 

间”呢？因为它形成为两个事物的组成部分，所以严格来讲它不能处在 

两个事物之间；但我们却可以说它处在两个事物各自的存在之间。为了理 

解黑格尔在这个地方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区分：一 

方面是作为整体的某物和他物；另一方面是这两个事物各自的存在，或者 

说是它们各自的简单的定在。将两个事物彼此分离（因而也彼此联结） 

的界限并不落在被视为整体的这些事物之外或者之间，而是不可分离地属 

% 6 于它们。可与此同时，界限又是每一个事物都在其上停止其存在的那样一 

个点，并且作为一个点，它必须本身区别于两个事物各自的存在。于是， 

我们可以说界限处在一个事物的肯定的存在①或质和另一个事 

物的相应的存在之间，而每一个事物的肯定的存在都可以说是处在这一界 

限的要么这边要么那边。

界限肯定不是落在某物和它的他物之间的一个第三者，而只不过是一 

物向另一物过渡的点—— 两个事物之间逻辑的（尽管不必是空间的）接 

触的点。尽管如此，界限仍是每一个事物停止于其上的点、每一个事物的 

非存在，处于每一个事物的存在之间。因此，两个事物在它们共有的边界 

线之内—— 或者共有的边界的另一边—— 是其所是。表象的思维或者VW- 

执着于界限落在每一个事物的存在之间这一观念，但却认为界限 

是完全分离于这些事物本身之外的。结果就是，它将事物之间过渡的点变 

成了一个实际的东西：它想象着在两个事物之间总是有一条线、一道沟,

① 霍尔盖特写的是being (存在），但括号中标注的是Dasein (定在）。——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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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道坎—— 这种想象当然只会带来更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 

这三个事物的其中两个之间构想界限呢?[2〇]然而，界限不可能是这样一个 

第三者，因为它并非在完全的意义上不同于某物和它的他物，而只不过是 

它 们 共 有 的 否 定 或 者 (非存在）。因此，界限无法将自身“他异 

化”为存在着的某物。它仅仅是一种联结着两者的“到此为止”或 “终 

止存在”，处于每个事物的各自的存在之间，但同样又构成作为整体的每 

个事物的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它是每个事物都借助它而是其所是的共 

同的边界。表象的思维由于将界限变成一个第三者而忽略了这一事实从而 

未能看到：从逻辑上来看，界限是一种深度矛盾的结构。[21]

处在受限定的事物的核心中的矛盾在于：某物在它的界限之内或者它 

的界限的这一边而是其所是，但若没有界限某物则又无法是一个独特的、 

有规定的事物。因此，没有哪个事物纯粹由于它自己的存在而是其所是, 

而是每一个事物都需要被限定从而到此为止以便是一个有规定的事物。正 

如黑格尔在他1808年 的 《哲学全书》里所指出的，某物和它的他物

( 1 )有别于界限或它们的差异（这个差异是它们的一个中项，

它们外在于这个中项而是某物）。但 （2 ) 界限又属于它们本身，因 

为这是它们的界限。[22]

黑格尔在他的说明的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注意界限的这种固有的模棱367

两可：界限，他说，“将自身展现为...纠缠和矛盾 （ umi

（ SL 126/1: 136 [225])。这一矛盾并不只在我们关于界限 

的概念中，而且在受限定的存在的结构中。 一 方面，界限是某物和它的他 

物都终止于其上的一个点，处在某物和它的他物的存在或者定在之间。就 

界限是两者各自的非存在而言，它并不属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而是落在它们 

各自的存在之间。它们各自的存在因而就处在它们共有的边界之内或者另 

一边。另一方面，界限除了它所联结与分开的两个事物之外又什么都不 

是，而是不可化约地属于它们两者。它是一条每个事物都停止于其上且各 

自都借以获得一种确切的同一性的共有的边界。

用最简单的形式来说明这一点，结果就是：那并不属于某物之简单存 

在的界限，确实属于事物的整个的同一性，因为它是事物唯独借助它才是



I黑格尔 <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392 I

其所是的那个非存在。因此，一个事物发现它的同一性和存在，并非只在 

它是其所是的时候，也在它拥有一个它的存在停止于其上的界限的时候， 

这是一个它自己的存在在其上被另一个事物所终止、所否定的界限。

从受限定的存在到有限的存在®

界限已经证明自己既是某物也是它的他物的一个必然环节，但又不同 

于从而也不属于它们的存在本身。在论述界限的结束段落（2. B.b. 3. 7 ) 

中，黑格尔考察了从他刚才所已经做过的分析里必然得出的两个关于受限 

定的事物的特点：某物在它的界限之内或之外是其所是这一事实，以及某 

物没有界限就不具有定在这一事实。

某物的自在之所是处于它的边界之内。然而，黑格尔却指出，某物当 

它在它的边界之内或之外从而远离它的边界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个 

“未受限定的”某 物 或 者 单 纯 的 定 在 本 身 。它不是虚无，但它 

还缺乏从受他物限定而来的真正的规定性。因此，它并+拥有固有的特异 

性 （ proper spec ific ity ),也没有明确地区别于任何别的事物。它只不过是 

某物或他物本身，就像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某物在其中纯粹是其所是的 

那个方面因而未能授予它这样一种同一性，该同一性有别于任何别的事物 

的同一性。这也就是说，某物在它的边界之内所享有的定在，本身未能真 

正使它成为有规定的。[〜

可我们无疑已经看到，某物并不只是处在它的边界之内或之外，而且 

是怡恰由于这一边界才是其所是。因此，某物并不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未 

受限定的东西，而且是带有一个确定的界限的东西。正如黑格尔不太优雅 

地指出的，“直接的定在，现在却带着作为界限的规定性而被建立起来” 

(见 127/1: 137 [ 227])。正是通过这一界限，某物才获得了它的特异性， 

M S 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然而，黑格尔也指出，界限实际上也并不像它最初看 

起来那样多地将一个事物予以突出并使之特殊化，因为界限是两个事物之 

间的共同的边界。因此，界限给予每个事物以相同的逻辑形式：“是一受

①也可以翻译为“从是受限定的到是有限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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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的事物”这一逻辑形式。由于界限同等地既是一个事物也是其他事 

物的界限，它就将每一个事物都转变成他物的镜像，从而有效地剥夺了每 

一个事物的特异性。

如果我们回到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实际上都处于它的边界之内这一观 

念，那么我们马上就会再次面临一个事实，即：这种在界限之外的内在存 

在并不比一个事物的受限定更加地使这个事物区别于另外的事物。因此， 

我们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只有作为受限定的，某物才是有规定的，才 

明确地区别于另外的事物；作为受限定的，某物在其界限之内（以成化） 

但又透过（如〇一)®其界限而是其所是；然而，无论哪种方式，某物都 

证明自己和它的他物是相同的，从而根本不是一个有规定的、特殊的事 

物。®  “是受限定的”这一逻辑结构由于两个原因而是矛盾的。一方面， 

带着一个界限的某物既在它的界限之内（或之外）又透过它的界限而是 

其所是。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是受限定的”从某物身 

上剥夺了它授予该事物的规定性。某物和它的他物表明它们作为受限定的 

并不比它们作为单纯的“某物”和 “他物”要更明确地将它们给区分 

开来。

实际上，某物和它的他物表明它们是等同的：在它们的界限之内它们 

都是定在本身（或者简单的某物），而透过它们的界限它们又都是受限定 

的。然而，“是有规定的”和 “是受限定的”却构成某物和它的他物借以 

成为相同的东西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于是，黑格尔将定在和界限称为某物 

和他物这两个事物的“双重的同一性”。他的观点并不像米勒的错误翻译

①  在这里，我把through翻译为“透过”而非更常用的“通过”，是因为黑格 

尔用这个词想说明的是：事物借助界限而赋予自身一种同一性，这并不意味着它安 

然无恙地处在界限之内对界限不予触碰，而是必须打破界限、突破界限。我想， 

“透过”似乎比“通过”要更适合表达这个意思。—— 译者注

②  这一结论是从上一段“界限实际上也并不像它最初看起来那样多地将一个 

事物予以突出并使之特殊化，因为界限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共同的边界”以 及 “由 

于界限同等地既是一个事物也是其他事物的界限，它就将每一个事物都转变成他物 

的镜像，从而有效地剥夺了每一个事物的特异性”而来的。“无论哪种方式”指的 

是无论某物在界限之内是其所是还是透过界限是其所是。——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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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暗示的那样，认 为 “是有规定的”和 “是受限定的”彼此等同，而是 

说它们每一个都构成某物和它的他物借以彼此等同的一种不同的方式。[241 

实际上，注意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定在本身—— 某物和它的他物在它们的 

界限之内所享有的存在—— 和受限定的存在两者本身并不等同，相反，它 

们都是“彼 此 的 否 定 者 以 ）”。毕竟，界限既是某物也是它的 

他物的否定或非存在；它是在其上它们的存在终止从而两个都不再是其所 

是的那个点。

由于某物和它的他物现在已经表明它们是彼此等同的，需要我们注意 

的就不再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关联了。关注的焦点毋宁切换到了由它们两者 

所平等地构成的关联上，也就是切换到了它们的定在和它们的非存在或界 

限之间的关联上。这并不是说，某物和它的他物现在已消失不见。然而， 

% 9 它们的彼此关联—— 每一方都借以限定另一方的那种关联—— 的逻辑结 

构却引导我们去考察在它们两者中都是一样的那个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 

关联。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关注现在指向赋予每一个受限定的事物以特征 

的那一矛盾的逻辑结构。

正如我们所回想到的，处 于 “是受限定的”之核心位置的根本性矛 

盾在于：某物的存在处于界限之内或之外，可某物又只有透过该界限才是 

其所是。黑格尔指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受限定的事物实际上都因是其所 

是 而 “超出自己之外”：因为就某物只有透过它的界限才是其所是而言， 

凡远离该界限的东西都必须超越自身指向作为事物的存在之真实内核的 

那个界限。这转而也就意味着，某物在它的界限的这一边所享有的存在合 

乎逻辑地包含着它A 己的非存在或到此为止，从而必然否定自身。自我超 

越和自我否定因此就是任何一个受限定的事物的固有特征：

某物只在界限中才拥有它的定在，而既然界限和直接的定在这两 

者同时也是彼此的否定者，那么只在其界限中才有的那个某物就同样 

自己与自己分离，超出自己而指向它的非存在（i i& r sic/i /liraaiis ati/ 

sei/i M c /ite ira w e ist) , 并将这个非存在表达为它的存在从而过渡到非存 

在中去。 （ S L 127/1: 137 [ 229])

一个事物仅仅通过超越它的存在指向它的非存在而是其所是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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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也就是有限性。有限性，对于黑格尔来说，因而就构成了存在的一 

个要件。这是因为存在必然包含着“是受到限定的某物”，并且

一个带着它内在的界限而被建立为它自身的矛盾的某物—— 通

过这个矛盾它被驱迫推动超出自身—— 就是有限物。 （ SL 129/1: 139

[229])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有限性究竟包含了一些什么。

注释：

[1 ] Howells, Derrida ： Deconstruction from Phenomenology to Ethics, p. 85.

[2 ] D. F. Krell, Of Memory, Reminiscence, and Writing ： On the Ver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05.

[3] Hegel， 118—9/1: 127 (213)，以及上文第十七章第 328 - 

3 0页。

[ 4 ]  参见 Burbidge， On //ege/’s Logic, p. 50。

[ 5 ]  参见上文第十八章第241页。

[6] Kant, Theoretical Philosophy, 1755^1770, p. 402 ( §17).

[7] Kant, Theoretical Philosophy9 1 755—1770, p. 40 (Prop. XIII).

[ 8 ]  参见Hegel, 泓 148/197 ( §92 Add.): “在某物上，立即就能发 

现他物，并且我们知道，不仅有某物，而且也有他物。”

[9 ] ^ JaL Rinaldi, 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P.151。相比于保罗 •盖耶尔，我并不相信界 限 将 事 物 的 “独立” 

(SeZto心 完 全 剥 夺 了 ，倒不如说，我相信事物证明自己在受限定 

时才是独立的。受限定的某物，对于黑格尔来说，就是在“不是另一个” 

中的属于它自己的某物；它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作为非树林的一片 

草场。这是因为，受限定的事物既是一个自身关联着的某物，同时又是对 

另一个事物的确定的否定。参见P. Guyer，“Hegel， Leibniz und der Wider- 

spruch des Endlichen，” in Seminar ：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c Hegels, 

p. 257 〇

[10] McTaggart, A Commentary on Hegel's Logic,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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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全书逻辑学》的 §92中，黑格尔似乎将自在存在同规定 

性区分开来，暗示自在存在实际上不是某物的规定性的一部分。然而，在 

§91中，他又将自在存在等同于“质本身的存在”，并且将质本身定义为 

“肯 定 的 规 定 性 ”（我修改过的翻译）。因此，很明显，他确实 

将自在存在视为某物的规定性的一部分，尽管他也认识到，如果自在存在 

完全从事物的为他存在中抽离出来被设想，它就成了无规定的。参见 

147—8/1.96—7。

[12] McTaggart， A Commenfary cm \ p. 27.亦参见 Hegel,

KLM 88〇

[1 3 ]  因此，泰勒正确地指出，否定的“对比的”和 “交互的”两种 

意义之间的差异在界限范畴中被取消了。然而，相比于泰勒，我认为在这 

一取消中并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东西，因为黑格尔证明差异在性状中本身成 

了积极的否定。参见 Taylor, //egeZ，p. 236。

[14] Stace,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p. 143.

[15] 参见 Hmris， An hu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p. 103。

[16] Mure, 办 p.47.相比之下，托尼森反倒相 

信黑格尔确实是在空间的意义上构想界限的，参 见 am/ Sc/iei/i， 

p. 269 0

[ 1 7 ]  参见Hegel，泓 148/197 ( §92 Add.) : “界限毋宁贯穿于整个 

的定在。”亦参见  Taylor，//6炉/ ，p. 236，以及 Lakebrink，Ao肌77ie/ifar zu 

He gels Logik, p. 122〇

[18]  参见 Hegel， FIM 88。

[19 ] Burbidge，O/i 好egeZ’s Logic, p. 51，我的强调。

[20] Rinaldi, 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o f the Logic of Hegel, p. 151.

[ 2 1 ]  某物的界限唯一可以被说成是真正不同于该物的时候，就是当 

它属于那限定了第一个某物的其他的某物的时候—— 尽管真正讲来，界限 

是同等地属于这两个某物的。

[22]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ical Propaedeuticy trans. A. V. Miller, 

eds. M. George and A. Vincent (Oxford： Blackwell, 1986) , p. 128 ( §20) ； G. 

W. F. Hegel, Niimberger und Heidelberger Schriften (1808 —1817) , ed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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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Werke in zwarvdg Banden, vol. 4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 , p. 14.

[23 ] 参见 Burbidge，O/i i/egers iLogic，p. 51。

[24 ]黑格尔写的是 “ diese doppelte Identitttt beider， das Dasein und die 

（两者的这种双重的同一性，定在和界限），而不是“(&56~ -  

pfoe 心法/"， cfes Doseizw ixrwf (fer Grenze”（定在和界限两者的这种双

重的同一性）。这句话很清楚地表明，定 在 和 界 限 （Oe/^) 

各自都是某物和他物的同一性，而不是说黑格尔心里想的是定在和界限它 

们本身的同一性。参见 Hegel，SL 127/1: 137 (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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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

黑格尔肯定不是第一个主张世界是由有限的事物构成的哲学家。不过 

他很可能是最早的一个不明确诉诸“创造”这一神学概念就去解释为什 

么存在着有限性的哲学家。像斯宾诺莎一样，黑格尔从他视为最普遍的东 

西开始，接着进一步宣称这一普遍的东西并不只靠自己维持而且内在于特 

殊的、有限的事物之中。黑格尔通过将事物理解为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而非 

自因的“实体”之 “样式”而 （至少最初在“存在论”中）有别于斯宾 

诺莎。然而，两位哲学家之间更重要的差异却在于，黑格尔实际上将有限 

性观念从他视为最普遍的东西中合乎逻辑地演绎了出来，斯宾诺莎却并没 

有这么做。

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断言，“从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无限多 

的事物在无限多的方式下都必定推得出来”，但他却从没有告诉我们为什 

么应当如此。[1]事实上，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实体应该拥有许多属性或样 

式；他仅仅假定事实如此（继承前人，例如笛卡儿的观念），并断言有限 

的样式必定以实体的本性为原因而样式之间又彼此互为原因。

另外，黑格尔通过以精确的细节展示纯存在如何将自身规定为有限性 

而解释了为什么存在有限的事物。对于黑格尔来说，有限性并非只是事物 

的一个我们必须视为理所当然的给定的特征；相反，它是事物的这样一种 

性质，我们能够（通过证明有限性范畴是内在于思想的本性之中的这同 

一个逻辑的发展）证明该性质内在于存在本身之中因而能够从存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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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演绎出来。黑格尔因而先天地证明了斯宾诺莎仅仅假定的东西，亦 

即：存在并非只是巴门尼德式未经分化的单一，而是特殊的、有限的事物 

之一个领域。

在黑格尔看来，事物必定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是有规定的，并且作为 

有规定的东西在它们自身之内承受着不可消除的否定环节。实际上，有限 

性只不过是“发展了的否定”或 者 “推到极致的质的否定”（见 129/1: 

139-40 [231])。因此，泰勒是非常正确的，当他写道：对于黑格尔来 

说，“实在为了存在而必须拥有的那个规定性也倾向于取消实在”[2]。我 

们记得，黑格尔的论证是这样子的：某物是有规定的，并不仅仅由于是它 

自在之所是并因而关联着另外的事物的缘故，而且是由于明确地排斥他物 

并为他物设定界限的缘故。然而，在限定它的他物的时候，某物本身也被 

这一他物所限定；它被它所排除于自身之外的这个事物所停止所否定。因 

此，某物是有规定的，仅仅由于它在某个时刻—— 也就是它从质上区别于 

(或者说在空间上受限于）另外的事物的时候—— 终止是其所是。是有规 

定的无疑也包含着是一个自身关联着的事物从而不是一个纯粹否定的质。 

然而，黑格尔却坚持认为，规定性至少部分地是否定的，因为它包含着止 

步于另外的事物所开始之处。有规定的存在是一种到此为止并在此遇见其 

界限的存在，而这一界限转而又不过是那使得某物明确地是它所是之事物 

的这一某物的非存在。

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 “某物仅仅在它的界限之中（& ) 并透过 

它的界限才是其所是”（£1148/197 [ §92 Add.])。然而，由于 

界限是某物停止且不再存在之处，该事物的存在实际上就必须处在界限本 

身的这一边。某物必定在它与另外的事物所共有的边界之内拥有属于它自 

己的一个存在。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没有这一界限—— 远离这一界 

限'— 事物就不是一个清楚界定了的有规定的存在而只是定在本身或某 

物本身：某物只有透过它的界限才是真正有规定的。因此，我们必然得出 

的一个结论就是：即便某物确实在它的边界之内拥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存 

在，该存在也并不穷尽事物的同一性；一个事物并非只是远离一切界限而 

是其所是，相反，它只有作为受限定的才是有规定的。某物在其界限之内 

的存在因而必然超越自身指向真正使得事物是其所是的那个界限。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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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个受限定事物的存在之核心并不仅仅是它的存在本身，而且是合乎 

逻辑地过渡到它的非存在。从逻辑上来看，某物只在它终止是其所是的意 

义上才是其所是。

这并不只是我们对某物所下的一个判断。黑格尔并不是说：我们首先 

在其界限之内来认定某物的存在，然后当我们意识到界限在构造事物的过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又进而修正这一评价。黑格尔的主张是：某物在 

界限的这一边之存在，本身就指向作为某物的存在之真正核心的该界限， 

指向事物的非存在。这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来看， 一 个事物的存在是否定 

自身的。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即便某物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它的存 

在实际上自然而然地就会过渡到它的非存在。某物通过自身而遇见它的界 

限和它的终结，因而它自己的存在就和它的消亡与终结成为一致。正是有 

规定的、受限定的某物的这一逻辑的特点使得某物成为有限的，因为有限 

物本不过就是那仅仅通过是其所是就走向终结的东西： (有 

限物)①。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黑格尔称有限性为“推到极致的 

质的否定”：有限性仅仅是终结活动（ending) 这一性质，这种性质内在 

于某物被它的否定（在它的所有意义上）赋予规定这一事实中。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有限性并非只是“是受限定的”之另一个名 

称。有限性是内在于“是受限定的”之中的一种性质，但在逻辑上却 

与之有别：它并不是被另外的事物所否定这样一种性质，而是通过仅仅 

是一个事物之所是就过渡到非存在，或者通过一个事物自己的本性就消 

亡这样一种性质。然而，很多评论者却忽略了这一差异，将 “是有限 

的”和 “是受限定的”给等同了起来。例如，司退斯就提出：“是有限的 

意味着由于别的某物而是受限定的”，而麦克塔格特则写道：“界限观念 

就是……有限性观念，因为它们两者都意味着受限定的事物拥有一个属于 

它自己的本性，它的本性就在于受制于一个他物。”[3]这种观点也是斯宾 

诺莎所持的观点，他 在 《伦理学》中提出：“凡是可以为同性质的另一事 

物所限制的东西，就叫作自内有限。”[4]相比之下，黑格尔则非常清楚地

①也可以翻译为“终结物”，德语动词enden的意思是“完结、终结”，形容 

词 endlich的意思是“最终的、有限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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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它们 [有限的事物 ]并非单纯地受限定” （兄 129/1: 139 

[231])。约翰逊也深知这一点，他写道：“有限性对于黑格尔来说……不 

仅意味着一个事物是受限定的，而且也意味着它的存在恰恰也是非存在； 

亦即，它存在，但同样地，它也注定越过存在。”[5]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之间的根本差异在 

于：前者包含着被别的某物所终止或者否定的意思，后者则包含着通过一 

个事物自己的存在而走向终结的意思。因此，有限的事物可以说是自己否 

定自己。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有限的事物存在，但它们同自己的关联 

却在于它们否定地关联着自己，恰恰在同自己的这种关联中超出自己、超 

出它们的存在”（见 129/1: 139 [231])。有限性对于黑格尔来说不是一 

个事物和另外的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是同一个事物的存在和非存在之 

间的一种关系。有限性一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 是每一个事物自 

己的向死而生。

尽管有限性无法被还原为“是受限定的”，黑格尔仍然相信它内在于 

“是受限定的”之本性中。因此，每一个受限定的事物都是有限的，而每 

一个有限的事物也都是受限定的。事实上，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之间的 

联系是很密切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曾看到的，这是因为受限定的某 

物在它的界限的这一边所享有的存在，本身就过渡到该界限上从而过渡到 

它自己的非存在。然而，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 

之间的联系。这种方式也就是对导致界限的必然性的那一逻辑过程首先予 

以思考。

众所周知， 一 个事物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然而，它恰恰由于它的自 

在之所是而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一个事物之与其他事物相接触并不只是 

因为有其他事物在那儿，而是因为事物的固有的存在本身就是他关联的。 

因此，某物被另外的事物赋予性状并被规定，是由于它自己的本性使得它 

易于沾染这样的性状：“外来的规定活动同时也就是通过某物自己的、内 

在的规定而被规定的”（S L 125A : 134 [223])。这就意味着，某物之被 

他物限定，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有规定的事物的本性就在于如此被限定；界 

限并非仅仅从外面施加到某物身上，相反，它实际上是事物自己的界限。 

正如伯比奇所指出的，“界限内在于存在之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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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某物拥有它自己的界限这一观念却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它 

意味着界限就在于事物自己的本性被另外的事物所终止；另一方面，它只 

不过意味着界限就在于一个事物自己的本性之走向终结。通过单纯地是一 

个事物之所是而自行走向终结这后一种性质也就是“是有限的”这一性 

质。因此，有限性就包含在“是受限定的”之中，因 为 “是受限定的” 

从 而 “到此为止”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最本己的存在的一部分。

重复一遍：事物在本质上必然受其他事物所限定，但同时它们也将它 

们自己带到属于它们自己的界限或终结上，这是在它们自己的存在上拥有 

其起源而无论它们可能受到其他事物影响的方式的一种终结。这就是事物 

的不可消除的有限性。

现在，说一个有限的事物通过它自己的存在而消亡，这并不是要否认 

有限的事物处在同其他事物的关联中并且它们能够在它们最本己的存在 

上被它们所关联着的他物所改变，也不是要否认这种外部引发的改变能够 

达到完全摧毁该事物的程度。然而，黑格尔的观点却在于，一个事物易于 

遭受这种外在的改变和破坏，恰恰是由于它拥有一种性状而非由于它是有 

限的。某物是他关联的这一事实，正是那将事物暴露于外部的危险中的东 

西；反之，事物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则将事物暴露于内在的衰败中并将它 

交付于真正来讲属于它自己的一种死亡。当然，某物的有限性和他关性也 

能够一同起作用来摧毁事物：一个事物的内在的结构和组织能够自行崩 

溃，同时，它也能够被它之外的某物所击溃（例如，想一想罗马帝国）。 

实际上，一个事物自己的有限性，本身就包含了面对外在的毁灭性力量的 

不断增加的脆弱性。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于黑格尔来说，有限性 

是一个事物在自身之内所承受的向死而生，哪怕外部所引发的改变并不大 

到足以单独摧毁一个有限的事物，一个有限的事物也仍然会终结。

顺便说一下，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托尼森所主 

张的那样，好像界限是空间上的而有限性是时间上的。[7]正如我们已经看 

到的，黑格尔到目前为止所一直谈论着的界限是质的界限而非空间的界 

限：它是在一个事物中的这个质和在另一个事物中的那个质之间的边界， 

而无论这些事物可能有怎样空间上的彼此关联（尽管这样一种界限无疑 

也能够是空间上的）。还有一点很明显的是：有限性，按照黑格尔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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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并不特别地奠定于事物的时间性之中。存在还没有证明自己包含时间， 

并且直到我们抵达自然哲学为止它都不会证明这一点。因此，有限性之成 

为必然，不是由于时间性，而是由于某物的逻辑的结构—— 由于存规定的 

事物的存在必然过渡到它的非存在这一事实。就如泰勒所正确地指出的， 

黑格尔“希望从概念的必然性中展示出我们从经验中所知道的东西……亦 

即：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只在原则上能够消逝，而是实际上确实消逝”[8]。

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这两者无疑提供了逻辑的基础给—— 并且在 

这个意义上预示了—— 是时间的和空间的。然而此时此刻，它们还没有被 

明确地以时空的术语来进行构想。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之间的差异是一 

种纯粹逻辑的差异：是受限定的包含着被另外的事物所否定，而是冇限的 

则包含着一个事物自己否定自己或者自己走向终结。在黑格尔的哲学中， 

此时还远不淸楚，为什么空间上的受限定会意味着某物只存在一段有限的 

时 间 （尽管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解释了这一联系）。然而，十分淸楚 

的是，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为什么在逻辑上包含着将一个事物带至终结: 

因为任何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的寧物都必然拥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界限。

有限性，或者将某物带至终结，是所有存在的核心深处的一种悲剧的 

性质。“在悲剧中”，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个体因为它们的纯正的 

意志和性格之片面性而毁灭”从而遭受“ 一种自我预备的败坏 

— 如“ )” [9] 〇悲剧的命运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带来的，而 

不是仅仅由他人施加给我们的。诚然，黑格尔也相信，通过对我们在生活 

中的立场采取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从而克服我们的“片面性”，我们或许也 

能避免安提戈涅或者変克白那样的特殊命运。然而，这一点也十分清楚: 

对于黑格尔来说，悲剧在深层次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一个人可能多 

么的开阔或者正直，每一个有限的事物最终都仅仅山于是其所是而将自身 

交付死亡或者毁灭。在 《等待戈多》中，贝克特让波卓对着弗拉基米尔 

尖声喊道：“某一天我们出生，某一天我们死亡，同样的日子，同样的时 

辰……她们跨着坟墓生孩子，光明一时闪烁，然后又是夜幕降临。”:1]°]黑 

格尔有关事物与生俱来的有朽性的观点—— 尽管是借由纯粹理性的思辨 

来达到的—— 同样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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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在于将消亡的种子作为它们的自内存在； 

它们出生的时刻就是它们死亡的时刻。（见 129/1: 140 [231])[11]

每个事物都生来要死—— 并且仿佛是死于它自己的手中—— 这一观 

念是明确将黑格尔同他在其他方面如此近似的斯宾诺莎分离开来的一个 

观念。斯宾诺莎并不否认有限的样式是易于毁灭的。可是他却认为，所有 

这样的毁灭都是由其他的更为强大的事物在事物上所造成的。并没有什么 

内在于事物本身中的东西会将事物毁灭：事物并不因它们自己的存在而被 

交付于非存在。外在的干犯是死亡唯一的来源：

因为任何事物的界说[定义]都肯定该物的本质而不否定该物 

的本质。这就是说，它的界说建立它的本质，而不取消它的本质。所 

以只要我们单注意一物的本身，而不涉及它的外因，我们将决不能在 

其中发现有可以消灭其自身的东西。[12]

在这方面，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斯宾诺莎始终是巴门尼德的学 

生；对于巴门尼德而言，存在是没有任何内在的自我否定原则的纯然存在 

(参见见83 -4/1: 84-5)。斯宾诺莎很可能接受：定在—— 包括是受限 

定的和是有限的—— 包含着否定，或者如黑格尔所广为人知地坚持的， 

u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 ( —*切规定都是否定）”（SL 113/1: 121 ) 〇 

然而，他却相信，所有这样的否定都在其他事物的存在和行为（亦即更 

大的力量）中而绝不在事物本身中拥有其来源。[13]相反，在黑格尔看来， 

否定—— 以及有限性—— 与一个事物的存在是紧密交织的。

有限性与自我否定

在黑格尔看来，否定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某物中。然而，它却隐藏在某 

物本身的逻辑结构里，并且只当某物证明自己明确地是有规定的时才显明 

出来。某物本身，我们记得，黑格尔将它定义为自身关联着的存在或者否 

定；它是那种定在或否定，即并不只是因为肯定地关联于自身从而构成属 

于它自己的一个存在领域而成为有规定的和否定的。就某物不是单纯的否 

定而言，某物的否定的特征沉没于它的关联于自身这一性质中，并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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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所掩盖。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某物表明自己不只是自身关联着的存在 

而且是一个明确有规定的东西。这一规定性不仅在于某物不是另外的事物376 

从而限定另外的事物，而且在于某物是转而被他物所限定的。某物的规定 

性因而要求某物拥有一个它在其上停止是其所是的明确的界限。这就意味 

着，有规定的某物除了是一种肯定地自身关联着的东西，也是一种公开地 

否定的东西。它特别地就一个他物来说是否定的；它否定这个他物，本身 

也被这个他物所否定。因此，那沉没于某物的结构之中的否定环节，在受 

限定的事物中公开出现。每一个事物都拥有的自身关联着的—— 因而双重 

的—— 否定，就证明自己同时也是对某个其他事物的简单的否定以及被 

否定。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包含在被他物所限定这一性质之中的，恰恰就 

是因自己而告终结这一性质。这也就是说，包含在被他物所否定这一结构 

之中的，就是否定自身因而是有限的这一性质。因此，在有限的事物中，

“是有规定的”意味着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关联于其他事物而且也在自身范 

围内被自己的存在所有限定；它意味着纯粹由于是一个事物所是的某物而 

注定终结。在证明自己是有限的这一过程中，某物恰恰在它的自身关联中 

表明自己是自我否定着的存在。

这种自我否定可能会被说成是从一开始就内在于某物之中的，因为某 

物本身就是否定之否定，或者毕竟不只是否定的那样一种否定。然而，众 

所周知，某物最初并没有实际且明确地否定自身。恰恰相反，它是对否 

定1进行否定的否定2 (negation2 negati〇ni )，并且只因它是肯定地自身 

关联着的存在它才是如此。[M]于是在一开始，自我否定环节还只是内在于 

某物之中，并为事物的肯定的自身关联所隐藏。有限的事物则恰恰相反，

是明确地自我否定着的。因此，在证明自己是有限的这一过程中，某物表 

明自己明显地是它隐然所是的。它采取着新的特征，但它也更为充分地揭 

示着它固有的本性。正如托尼森所指出的，“有限性概念表达出关于定在 

的真理”，这就是：定在本身固有地就是自我否定着的。[15]

诚然，当某物表明自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的时候，它也证明自己是公 

开地自我否定着的。实际上，黑格尔将发生着改变的事物明确地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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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i TVegiermtfe (自我否定着的东西） （ S i 118/1: 127 [212] )。[16•然而， 

在进行着改变的时候，某物仅仅将自身否定为或者“他异化”为自身的 

另外一种形式从而继续存在。它并没有否定它的存在本身并过渡到明确的 

非存在中。就这一意义来说，它的自我否定的行为是温和的：回过头来 

看，它并没有彻底否定它之所是。相比之下，有限的事物才是彻底自我否 

定着的，因为它完全摧毁了它自己的存在。因此，只有作为有限的，某物 

才充分地揭示出它的否定的特征。

请注意，在将自身揭示为是有限的并且是自身毁坏着的时候，某物并 

3 7 7 不丧失它原本的特征。它始终是某种肯定的东西；实际上，除非它是起初 

的某物，否则它无法终结从而无法是有限的。此外，有限的某物继续是一 

种不可化约为简单的规定性和简单的否定的东西。作为某物，它不只是有 

规定的和否定的而且是自身关联着的；作为有限的，它也不只是一个有规 

定的、否定的某物而且是一个自我否定着的事物。毕竟，有限性既有别于 

也不可被化约为受他物所限定以及相对于他物而是有规定的。有限的某物 

因而始终是一个自身关联着的事物；然而现在，它同自身的关联却同时既 

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有限的事物存在，但它们同自己的关联却在于它 

们否定地关联着自己” （ SL 129/1: 139 [231])。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没有操之过急。请注意，有限的事物是 

某种明确地否定它自己的存在的东西：在是其所是的过程中，有限的事物 

走向终结。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有限性并没有将内在于某物中的一切都阐 

明出来。尤其是它并不包含某物是对它所是的否定的一种明确的否定这一 

观念。这一点在《逻辑学》中以后才会显现出来。例如，在本质论中，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存在表明自己是“带着否定的否定”或 者 “从无到 

无的运动”或 者 他 所 谓 的 ( 折 返 ） （ SL 399- 4〇0/2 : 24)。到了 

分析的那个阶段，存在将会被理解为是纯然且完全的否定性，被理解为单 

纯就在于不是消极的（ 喂-nega如e)。

改变这一观念未曾将我们带到那么远。实际上，改变着的事物是对它 

所是的否定所进行的否定，但只当它是它所是的他物的一个他物的时候才 

是如此。因此，它表明自身就在于“不同于纯粹其他的”（being-other-than- 

purely-other) 而非恰好“不是仅仅否定的”（n〇t-being-merely-n̂ at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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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物的有限性也没有将我们带到完全的否定性这么远—— 或者说，它还尚 

未这么做。 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有限的事物中成为显而易见的一点，并 

非某物是充分明确地对否定的否定，而是它是彻底的自我否定本身。正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否定自身的过程中，有限的事物否定它自己的作为一 

个事物的存在；实际上，它的存在否定它自己并消失不见。然而，这样的 

有限性还不是内在于某物中的一切。包括内在于事物之中的纯然的否定性 

或者反身性（以及由这种否定性所构成的同一性或者概念[flegr# ] ) 在 

内，还有很多东西有待我们去揭示出来。不过，只有当我们处理完由简单 

地否定自己本身—— 也就是由否定一个事物自己的存在—— 所导致的东 

西之后，这些才会出现。

有限性的矛盾特征

重复一遍：有限的事物是某物或者否定之否定，不是作为对否定的明确 

的否定，而是作为对它自己的存在的明确的否定。这其中就有处在一切有限 

性的核心中的基本矛盾—— 每一个有限的事物本身都是的那种实在的矛盾。 

保罗•盖耶尔认为，在有限的事物之内的矛盾，是它们作为具体事物的所谓 

独立性和它们实际、固有的相互关联之间的矛盾。[18]然而，用这种方式来理 

解冇限物的矛盾，却等于是忽略了一个事实，目卩：有限性是同自身而不是 

同其他事物的一种关联。黑格尔写道：有限的某物是“它自身的矛盾…… 

通过这个矛盾它被驱迫推动超出自身” （ SL m /l : 139 [229])。他这么 

说，并不意味着有限物被驱逐出它的自我封闭的独立性而进入与他物的关 

联—— 这已经发生在对为他存在、性状和界限的分析中一 ■而是说一个事 

物自己的存在超出自身、指向并过渡到它自己的非存在。

在2. B. c 开篇的第二段中，在对是受限定的和是有限的进行比较的时 

候，黑格尔以一种特别激烈的形式展现了这一矛盾。就事物是受限定的而 

言，黑格尔写道，“它们离了它们的界限仍然拥有定在”（尽管是一种并 

不穷尽它们之所是的定在）。可就事物是有限的而言，它们离开了它们的 

界限或者非存在就不拥有这样的存在；相反，“非存在构成它们的本性、 

它们的存在”（兄 129/1: 139 [231])。它们的存在之根本就是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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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定义有限性的这种强烈矛盾的方式实际上却有误导《逻辑学》的 

读者的风险。毕竟有限性不是纯然且完全的非存在，而是导致它自己的非 

存在的这么一种存在方式。一个有限的事物不能简单地还原为非存在，而 

是始终有别于非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说有限性“已经退回到虚无 

和消亡同存在之间的对立中去了”的缘故 （ S i 129A : M0 [231]，我的 

强调）。然而，黑格尔也主张，有限事物的存在绝对不可分离于非存在。

有限的某物的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差异和不可分离性为这一观念所 

捕获：有限的事物在它们的存在中必然过渡到非存在。这就足存限的事物 

中的真实的矛盾：“它们存在，但这一存在的真理却是它们的终结”。止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的有限性内在于“是受限定的”之中：因为恰 

恰界限之内的存在超出自身、指向它的非存在从而将Q身带到它的界限和 

它的终结。有限性作为一种逻辑结构和“是受限定的”并不相同，但是 

有限的事物从一种稍微不同的观点来看，仅仅就是受到限定的事物。

黑格尔坚持认为，走向终结的过程并不是冇限的事物的一个可以展现 

也可以不展现的对于环境的依赖的偶然的特征：“它消失也不是仅仅可能 

发生，以至于不消失也是可以的”。恰恰相反，有限的事物由于它的存在 

的缘故而必然走向终结。实际上，有限的事物的存在只不过就是这种消亡 

和过渡到非存在：它们的存在就是终结的过程。这是因为，有限的存在固 

有地就是0 身否定着的存在：它仅仅通过是其所是就否定自身。因此，有 

限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将自身带到它自己的界 

限和终结。当然，总的来说，对于事物而言有比仅仅这种消亡更多的东 

西；事物拥有一种固有的特征，以不同的方式关联于他物，并且正如我们 

在 《逻辑学》和 《自然哲学》中以后所认识到的，拥有一种特别的物理 

3 7 9 的、化学的或者有机的构成。然而，就事物都是有限的而言，它们不过就 

是它们自己的消亡。

在有限性中，我 们 因 而 再 一 次 遇 到 变 易 这 个 逻 辑 的 特 征 ， 

只不过带有这一双重的差异罢了<=在纯粹的变易中，还不存在发生着变化 

的某物，而变易的过程也是双向的：从存在到虚无以及从虚无到存在。相 

比之下，“是有限的”却是某物的一种性质或由某物所展现出来的过程， 

而它毫不含糊地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也就是：从某物的存在到非存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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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或者某物走向终结。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有限物……本身就注定 

走向它的终结，但却仅仅走向它的终结”（见 130/1: W0 [231])。因 

此，一方面，“是有限的”也明确地同“受制于改变”区别开来。黑格尔 

提醒我们，改 变 （或 者 “他异化”）以及否定的其他一些形式，像是关联 

于其他事物、被其他事物赋予性状，还有受其他事物限定，等等，都是与 

继续某物的存在相容的，“一般的否定、性状、界限都与它们的他物、与 

定 在 相 容 ”。因此，某物可以在自身之内改变或者被另外的事 

物所重构并且保持存在。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在根本上则与保持存在 

不相容，因为它导致相关事物的确定的终结。有限的事物，正如黑格尔所 

指出的，“因而无法分离于它的虚无而被建立起来，而它同它的他物、同 

肯定物的一切和解都因此被阻断了”。由于这一原因，黑格尔写道：否定 

“自在地固定了……因而同它的肯定物顽强地对立”。这并不意味着有限 

性是一种莫名其妙地处在它所影响的事物之外的性质。这意味着，内在于 

事物之中的有限性，就它终结了事物的存在而言，是对立于它们的存 

在的。

于是，有限性就是与一个事物的存在格格不入的。然而，重要的是要 

记住，它也与该存在本身一致：就某物是有限的而言，某物的存在只不过 

就在于消逝与终结。因此，正如托尼森所指出的，有限的事物并非只是在 

终结的时候才结束，而 是 “打一起头”就开始终结。[19]约翰逊也很好地指 

出了这一点：“有限的事物存在，只当它们有一天将要终止存在的时候, 

并且在它们进入存在的同一时刻它们就开始了消亡。”[M]对于黑格尔来说， 

就像对于贝克特的波卓而言一样，有限的事物是“跨着坟墓”出生的。 

它们天生就是矛盾的，因为它们最本己的存在和规定恰恰就是“不存 

在”：“有限的事物的命运（Bestimrmmg) 不过就是它们的终结 ” （ SI 

130/1:】40 [231])〇

有限性与知性

黑格尔对待有限性显然是非常严肃的。他并不将有限性视为我们想象 

中的一个臆造，他也不认为无论何处发现了有限性，它都会被立即“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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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进某种包罗万象、吞噬一切的绝对中。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存在表 

明自己是不可化约地有限的事物的一个领域，他并不试图掩盖这一思想必 

然在我们中所引起的“悲哀”（TVaoeO。尽管说了这个，黑格尔却并没有 

将存在视作构成着一个纯粹的有限性的世界。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 

到的，他相信有限的事物构成存在的一个无限的过程。然而，这种无限性 

若离开了有限性就什么也不是，并且是由事物本身不可化约的有限性和消 

逝所引发的。黑格尔表明自己是一位关于无限性的哲学家，是因为他是一 

位关于有限性的哲学家，两者绝非毫无关联。因此，所谓严肃地对待有限 

性，并不是要在其纯粹性中紧抓住它不放，而是要让它自己来表明自己远 

超它之所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那些坚持有限性就是一个转瞬即逝 

和毁灭性的领域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的人，实际上并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 

有限性，因为他们并没有阐明有限性本身所蕴含的一切。这种人牢牢地 

执着于“知性”（FeWflm/)，而非相反，成为无前提的思想或理性的追 

随者。

我们记得，知性的主张是：存在的每一个范畴或方式都单纯地是其所 

是而不应该与它的对立面相混杂（参见 £：L 125/169 [§ 80])。它坚持认 

为，有限性就是有限性，不是无限性；实在就是实在，不是否定。正如我 

们曾在第三章中看到的，这样的知性实际上通过提醒人们每一个新范畴的 

特殊性而在无前提的哲学本身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无前提 

的思想就是从知性的一个抽象行动开始的，在其中，它将它有关概念和世 

界的假定都悬置起来并专注于纯存在范畴。然而，这的知性不过就是彻 

底自我批判的思想之内的一个环节，这种彻底自我批判的思想表明自己不 

只是知性而且是辩证的、思辨的理性。不过，黑格尔此时此刻在关于有限

性的讨论中所考察的，却是一种本身遗世独立的知性----- 种把自己树立

为思想之最高典范的知性。

黑格尔写道，“有限性”范畴是“知性的最顽固的范畴”。这并非仅 

仅因为知性最坚决地紧握着这一范畴，而且是因为这一范畴实际上一一远 

甚于我们迄今所遇到的任何其他范畴—— 邀请知性在其纯粹性中紧握着 

它。 “是有限的”之逻辑的结构最终将突变为无限性之逻辑的结构；然 

而，有限物却首先邀请思想来抵制任何这样的移动，来将有限物构想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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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是有限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有限物除了走向终结外一无所 

是。它死后不会重生，而是一旦消亡就永远丧失；它存在，然后就再也不 

在。因此，构成有限物之组成部分的，就是黑格尔所谓“对于让自己肯 

定地被带往肯定物，被带往无限物，对于让自己与无限物相联系的拒绝 

（见 130/1: M0 [231])。这并不是说有限的事物实质上有 

任何选择，而是说它们的存在坚持—— 就像某些颠倒的斯宾诺莎式企图一 

样—— 走向一种不可逆转的完结。有限的事物一旦已经消逝，就不会更新 

或者复活。

顺便说一下，对有限性的这一理解，与黑格尔的基督教信仰相当一 

致。对于黑格尔来说^一一正如对于神学家埃贝哈德•云格尔来说一样——  

基督教的根本就在于相信，通过对我们的软弱和必死性的爱的接纳，我们 

在今生能够“重生”；这并不是对有意识的生命（如我们所知的）在我们 

死后将继续存在的盼望。[21]®

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知性恰当地将有限物构想为不过就是终结过 

程，因为有限物鼓励知性以这种方式来构想它。然而，知性本身所未能理 

解的却是这一点：仅仅因为有限的事物是不可化约地有限的并且除了走向 

终结外一无所事，这还并不意味着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参与无限性。那种单 

纯是有限的、仅此而已的事物并不因为这一缘故就对立于无限物。相反，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恰恰是“单纯是有限的” （ being purefy finite) 使得 

有限物产生出无限性，或者说过渡到无限性之中。这一辩证法在知性上是 

付之阙如的。对于知性来说，如果X 纯粹是且仅仅是X ，仅此而已，那么 

这就是关于X 的存在的一切。而像黑格尔那样宣称，说因为X 纯粹是且 

仅仅是X ，所以它就也是非X 或者 Y , 则是完全荒谬的。然而，迄今为 

止，我们在《逻辑学》中自始至终都已经看到，这样一种辩证法恰恰就 

处于存在的核心之中：存在恰恰因为它是纯存在而是虚无，某物因为它是 

某物而不同于自身。同样的一点在有限物上也将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有限 

物恰恰因为它单纯是有限的，仅此而已，就将导致并参与无限性。

① 霍 尔盖特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的根本在于相信复活，而不在于仅仅相信灵 

魂不朽。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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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知性的错误不在于坚持有限物单纯是有限 

的，而在于坚持这一思想以至于排斥了它的对立面。不过，我们也不要太 

过草率。在 《逻辑学》的现阶段，难道我们实际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去 

批评知性紧握纯粹有限性的思想吗？毕竟，我们事实上还没有证明纯粹的 

有限性将导致无限物，至今也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相信它会如此。 

稍后我们很可能会有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知性未能领会有限性是如何为无 

限性所替代的，但严格说来，此时此刻我们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批评，因为 

我们无法指责知性疏于预见到一种有待证明的逻辑进展。那么现在，我们 

是否拥有任何理由来指责知性呢？黑格尔相信我们确实拥有。

在黑格尔看来，哪怕此时此刻我们也能够批评知性，因为知性实际上 

未能思考它宣称思考了的东西，亦即纯然消逝的过程。它在这方面失败， 

是因为它恰恰通过紧抓住纯粹且简单的消逝不放而将这一消逝转变成了 

某种持久而永恒的东西—— 也就是转变成了一种最终并非只是纯粹的消 

逝的东西。知性，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它的错误不在于一开始就制订了有 

关纯粹有限性的思想；然而，知性之所以招致错误，是因为“知性，当 

它将非存在作为事物的规定，同时使得非存在成为永不消逝、完全绝对 

时，它 停 留 （wrAam) 于有限性的这种悲哀之上” （ SL 130/1: 140 

[231])。因此，无论黑格尔现在或者之后可能怎样看待它，知性都无法 

回避批评，因为它损害了它自己对于有限性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说知 

性本来无意于将个别的有限事物视为永恒，而是说一旦知性坚持认为有限 

性始终不过是一种消逝，那么知性就未能将有限性本身思考为其所包含的 

只不过是消亡和消逝。

指明这一点的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知性使得纯粹的有限性成为绝 

对无限制的或者无限的。无前提的哲学并不预先涉及无限性就引人有限性 

思想；某物证明自己是有限的，并非因为它不及无限物（无限物还未得 

到演绎），而仅仅是因为它拥有它自己固有的界限。相比之下，将自身树 

立为最高权威的知性却从一开始就把有限性同无限性对立起来：有限物就 

是那种不是绝对的和无穷尽的东西。然而，在黑格尔看来，一旦被置于同 

无限物的绝对的对立中，有限物也就分有了它意图排斥的无限性或“绝 

对性”，从而终究不再完全对立于无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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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绝对的存在被归在无限物名下，有限物因而始终保持为无 

限物的否定者而与之相对；它始终在它自己那一方面是绝对的，同无 

限物不可联合。 （ SL 130/1: 141 [233],我的强调）

正如托尼森所指出的，恰恰在试图保持其纯然而完全的有限性的行动中，

知性将有限物“绝对化” 了。™

因此，黑格尔在文本中的这个地方批评知性，理由并不是因为知性将 

有限物思考为是单纯有限的而非思考为向无限物过渡。黑格尔在这里批评 

知性，是因为它实际上未能将有限物思考为是真正地有限的：从一开始，

它就坚持认为有限物始终是一个消亡的过程从而将它转变成了那种终究 

并非单纯地有限的而是也无穷无尽的东西。 相比之下，黑格尔自己的策 

略则是避免假定—— 既不假定有限物无止尽地维持自身为有限的，也不假 

定有限物合乎逻辑地导致无限物—— 并单纯地思考有限性本身，让有限性 

来展开自己的逻辑的内涵，无论这些内涵可能是什么。正如我们之后将要 

看到的，有限性确实合乎逻辑地突变为无限性。然而，它之所以如此，并 

非因为无限物被预设为有限性必须关联于之才能得到思考的一个参照视 

域，也不是因为知性刻意将有限物“无限化”了。在黑格尔看来，有限 

性自行转变成无限性：因为它是纯然的消亡（ceasing)，并且本身甚至必 

然终止（Cm^ ) 是那它所是的消亡，从而表明自己是无穷的存在、无限 

的存在 （ das Unendliche)。

无论是知性还是无前提的思想或者理性，都将有限性理解为无限性的 

组成部分。然而，知性这么做，是因为它—— 故意地—— 坚持有限性是一 ^  

种绝对保持着的东西。无前提的思想却更加包容开放：它仅仅密切致力于 

有限性的逻辑的结构，任凭有限性是那它所是的纯然的消亡。于是，这种 

思想甚至也任凭有限性终止其为纯然的消亡从而变成无限的存在。对有限 

物的一种抽象的理解（为知性所青睐）和对它的一种无前提的、理性的 

理解之间的差异，因而就取决于“是要坚持那种固着于有限性的存在的 

观点，转瞬即逝始终长存不变呢，还是说转瞬即逝和消亡本身也要消亡”

(见 130/1: 141 [233])。黑格尔这里的措辞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想到他对 

纯粹的变易的分析：正如变易只有通过成为定在才能是纯粹的变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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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有限性也只有通过合乎逻辑地转变成无限性才能是纯粹而简单的 

有限性。在下一t 中，我们将具体地考察这一逻辑的转变发生的方式和原 

因。不过，在这以前，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来看一看有限性本身内在的逻辑 

结构。

限制与应当

在2. B. c. p 中，黑格尔提醒我们，有限的事物并非只是那消逝着的 

某物，而是那也拥有某种规定、性状以及界限的某物。麦克塔格特声称， 

在某物的+同方面之间做出这样细小的K 分实际上是完全“无用的”，因 

为从中并不能认识到什么新的东西。在他看来，“性状”观念和“某物与 

他物”观念并没有什么区别，“界限[也]与有限性相同”[24]。然而，在 

黑格尔看来，如果我们要梳理是“某物”所包含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内容， 

那么做出这样的区分就是十分关键的。此外，只有当我们特别留心一个事 

物固有的本性（或者自在存在）和它的他关性（或者为他存在）之间的 

关系借以随着我们从事物的规定和性状转向它的界限而发生改变的那些 

微妙的方式时，我们才能够埋解一个有限的事物的复杂的内部结构。这一 

点在2. B. c. 0 第二段开篇的晦涩的句子中变得十分明显。

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记住，某物的规定 

是该事物相比于其他事物的固有的本性。因此，某物拥冇 

规定这一事实就将他关性带到了该事物最本己的存在中。正如黑格尔本人 

所指出的，某物的规定“已经包含了属于某物的本身的他者” （ S i 131/1: 

142 [233])。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除了规定之外某物还拥有性状， 

性状不在它的掌控之下而是易于被它与之相关联的其他事物所改变。因 

^ 此 ，在一个事物植根于该事物最本己的存在并受其规定的他关性和那处在 

围绕它的事物的支配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这一差异就是黑格 

尔在下面的句子中—— 据说有些曲折地—— 所喑示的东西：“他者的外在 

性一方面在某物自己的内在性之中，另一方面始终作为外在性而区别于某 

物，它仍是外在性本身，但却在某物上

然而，黑格尔接下来却表明，在一个事物的规定和它的性状之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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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绝对的区分。这是因为， 一 方面，该规定本身能够通过作为施动者的 

其他事物而被转变；另一方面，恰恰由于以这种方式被重新赋予性状，事 

物也就要求一种新的内在同一性和规定。规定和性状彼此之间的这种相互 

“瓦解”，其逻辑的后果就在于：每一个事物都表明自己是在其最本己的 

存在中易于被他物所重构和否定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转而也就立 

即导致这一思想，BP: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事物在它的存在的每一个方 

面都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某物必定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因为它的规定和 

性状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被另外的事物所否定以及否定另外的事物 

这一性质也就以这样的方式被带到了事物的核心。我认为，这就是当黑格 

尔写道“既然他者被规定为界限……那么，内在于某物的他者就被建立 

为两个方面的关联”时，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在受限定的事物中关联着 

的 “两个方面”不仅是事物的规定和性状，而且是它的规定和它的界限 

本身。毕竟，界限并非仅仅是某物的一个偶然的特征，或者一个没有它事 

物也能很好地是其所是的额外选择。界限属于事物本身，甚至属于事物的 

自在存在。某物固有且必然地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此外，当受限定的事 

物被承认为是有限的时，它也就不仅被理解为受到别的某物限定，而且也 

被理解为拥有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界限（参见上文第373页）。界限因 

而就是完全内在于有限的事物的，它完全属于事物自己的规定。这也就是 

说，有限的事物既是在自身上被限定也是被自身所限定，并且注定揭示出 

那在它同他物的关联中的固有的界限。

然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某物固有的界限是在事物最本己的存在上 

面的一个界限；正如我们曾在前一章中看到的，界限是某物在其上终止其 

自在之所是的那么一个点。因此，内在于有限的事物之中的界限是一种深 

刻的矛盾。它是构成一个事物最本己的存在之必不可少部分的非存在环 

节；然而同时，它又直接地与事物的存在和规定格格不人并且否定事物的 

存在和规定。

现在，就界限与一个事物固有的存在格格不人而言，该存在反过来也 

与它自己的界限格格不人并且否定它自己的界限。毕竟，某物拥有一个属 

于它自己的固有的存在，这一存在不在于单纯的非存在或者仅仅受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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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带有一个内在界限的有限的某物就是这样一个事物，在这个事物 

中，存在和非存在处于不可避免地彼此紧张中。哪怕事物固有地被交付于 

非存在，它的规定和最本己的本性也不只在于非存在，而恰恰在于是其所 

是；有限的事物注定既存在又不存在，它被同一个内在的本性拉向两个相 

互冲突的方向。黑格尔将处在有限事物的核心中的这种张力展现如下：

某物与自身的统一……就是某物转向自身的关联，就是某物的自 

在存在着的 （ an 规定同某物的内在界限之间的关联，这 

种关联在某物中否定着某物的内在界限。（见 131/1: 142 [235])

黑格尔指出，有限的事物据此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将自身揭示为是自身否定 

着的：因为它并非仅仅否定它自己的存在并终止存在，而是它固有的存在 

或规定也违背从而也否定它自己的界限与消亡：

与自身相等同的自内存在因而关联于自身如同关联于它自己的 

非存在，但作为否定之否定，作为否定着非存在的东西，它同时也将 

定在保存在它里面。

当界限被理解为内在于某物，被理解为在事物的存在上面的一个界限，并 

且被理解为被事物本身所拒绝的时候，它也就被理解为该事物的一个限制 

(SAnmte)。有限的事物的限制不是由别的某物施加给它的界限而是事物 

自己的特征中的这样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实际上就在于阻止事物是它本身 

所是的，并且最终终止事物是它所是的。

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有限的事物都在自身之内承受着它的限制。然 

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限制不是简单地在事物中被发现，好像事物的其 

他性质一样；毋宁说，正是一个事物自己的规定将它固有的界限树立或者 

“设定”为它的限制。其原因显而易见：仅仅因为一个事物的规定包含着是 

其所是，任何界限或非存在就都会转变为限制事物并阻止事物实现它的规 

定的东西。单独来看，事物自己的界限只不过标记出事物在其上终结的点。 

然而，这一终结点却因事物本身坚持是其所是而变质为事物的一个障碍, 

或甚至一个威胁。换言之，事物本身将它固有的界限设定为对它自己的规 

定的否定，从而设定为在它上面的一个限制。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应当 

注意到，事物自己的规定将它自身同该限制区别开来，从而转而否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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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现在指出，来自事物一方的这一否定的行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 

剑：因为它不仅将界限转变成某种否定的东西，而且也将规定本身转变成 

某种否定的东西，也就是转变成对界限的否定。因此，在保持自身同它的 

限制之间的距离的时候，事物的规定或者自在存在就变成是受该限制本身％6 

界定从而束缚的了。这就在事物的规定中引发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其本身来说，某物的规定就是事物当它在同他物的关联中表达自己 

时它的自在存在；它是事物的肯定的性质，或者事物本身之所是。就事物 

是有限的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规定表明事物拥有它自己的界 

限；规定始终是某种肯定的东西，但事物的消亡现在成了它的一部分。然 

而，我们现在所已经发现的却是：某物的规定并不只是在它自身内具有它 

自己的界限，也不只是遭受该界限所引发的终结，而是主张反对该界限。 

正是它自身的这一主张合乎逻辑地将界限转变为约束并抑制它的东西，也 

就是转变为它的限制。然而，事物的这一自我主张却有着一种奇怪的辩证 

的结论，因为它实际上剥夺了事物的规定性所试图去捍卫的存在。这是因 

为，它将属于事物之固有的存在的规定转变成了单纯的对事物的界限或非 

存在的否定。因此，就它将自身同它的限制相区别并针对该限制来肯定自 

身而言，事物的规定的逻辑地位发生了改变。从逻辑上来看，事物的规定 

突变为这样一种固有的存在，该存在不再是固有的存在本身，而毋宁是事 

物所固有的“不只受限定” 加 某 物 本 质 上 “是”但 

它实际上又无法是的那个东西，坦率地讲，就是黑格尔所告诉我们的，某 

物该当是或应当是的那个东西。“因此，这一自在存在，作为一种否定的 

关联，关联于也与它相区别的它的界限，关联于作为限制的它自己，就是 

应 当 （SoHen)。”（见 132/1: 143 [235]〉

在黑格尔看来，某物将它自身同内在于事物之中的限制区别开来这一 

方面，不再是它的充分意义上的最本己的存在或规定，而是事物所应当是 

的东西。可为什么一旦某物将它自身同它的限制区别开来，它的规定就合 

乎逻辑地从存在中被驱逐出去成为仅仅“应当存在”呢？为什么它不只 

是参照它的限制而成为有规定的呢？答案就在于限制是事物的存在所固有 

的东西这一事实；它不可分离地属于某物的自在之所是。由于事物的存在 

的每一个方面都被一种不可化约的内在限制所触及，事物将它自身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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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制区分开来这一维度就必然将它自身从事物实际上所是的一切中划分 

出来。结果就是，它无法分有事物的存在本身。因此，它就必须被还原为 

一个单纯的“应当存在”；也就是被还原为实际上根本就并不在乎存在而 

毋宁只在乎不被限定的那样一种固有的“存在”。从逻辑上来看，事物的 

规定或者事物的固有的存在从自身中剥夺了存在，因为它使自身反对事物 

所是的那内在于每一个事物中的界限。

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在一个事物固有的限制之外，还有该事物所 

应当是的东西。某物拥有一种限制，不只是因为它的存在注定要终结，而 

且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它所应当是的。然而，以这种方式有所不足，每一 

个有限的事物也就超出它的限制而朝着作为它所未能满足的标准的应当 

% 7 指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受限定的有限的事物都在 

一定程度上超越它自己的限制。他宣称，这就是拥有一个限制的必要条件：

在一般的某物上面的界限要是限制，某物就必须同时在自身中超

越界限，必须本身关联于界限如同关联于某种并不存在着的东西

( afc McAftseie/wies)。（ SL 132/1: 143 [235 ] )

就一个事物仅仅被另外的事物所限定而言，黑格尔提醒我们，“某物 

的定在仿佛静静地、漠不相干地置于它的界限之旁”（哪怕这个事物只有 

透过界限才是其所是）。就它是一个一般意义h有限的事物而a ，它的存 

在超出自身指向它的界限或非存在，从而将它自身带到终结。然而，就它 

是一个带着某种限制的有限的事物而言，它的存在其至超出那内在于它的 

界限或限制，从而完全超越自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限的事物实际上 

是任何超越它所是的有限事物的东西。它仅仅在它应当不只是“消亡” 

或 “失败”的这一意义上才超越它自己的受限定的存在。然而，这一 

“应当”，恰恰由于有限的事物不可避免地受限于非存在，从而为非存在 

所标记并被交付于非存在，就始终是未实现的。正如伯比奇所指出的， 

“应当与它的限制做斗争，[但]限制却抵制任何这类压力。”[25:

应当本身之限制

一方面，泰勒认为，黑格尔引入限制和应当这些观念“以便提到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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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费希特的错误，他们的伦理学和形而h学与关于我们必定要去寻求但 

绝不能够实现的一个目标的概念密切相关”|26]。另一方面，芬德利则主 

张，黑格尔这一部分的逻辑分析只不过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以拟人化 

的和人格性的文字来构想世界：对他来说，最无关紧要的一点特色就是自 

觉的精神的一个类比物” [27]。芬德利的怀疑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他们应当 

(例如，通过他们的道德义务感）与他们的存在方式有所不同，所以黑格 

尔就把•个类似的“应当是”赋予一切有限的事物。然而，在我看来，

黑格尔在《逻辑学》的这一部分中并没有要批评其他哲学家的意图，也 

并非只是把人类的性格投射到了事物上；他只不过是在发掘“是有限的” 

所包含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内涵。

是有限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就是在一个事物的核心处感染上非存 

在。它包含着在一个事物的存在中固有地是受限定的并在其中遭受着一种 

根本的限制的含义。然而，这种限制并不能穷尽事物的同一性；它必须是 MS 

在一个事物固有的规定上面的一种限制，从而有别于一个事物固有的规 

定。有限的事物终究是它所是而非仅仅消亡和失败。然而，就事物的规定 

将自身同事物固有的限制区别开来而言，它实际上是将它自身从限制作为 

其本质部分的那个固有的存在中分离了开来。它因而就将自身合乎逻辑地 

转变成一种“不受限定”（not-being-li..miled) , 这种不受限定在事物的实 

际存在中无份，但却构成事物所应该是的东西。因此，有限的事物必须在 

它们自身内具有“应当”这 -环节，因为它们的固有存在 

或 规 定 必 然 自 相 分 裂 。事物固有地受到限定从而充满着非 

存在，不过它们也固有地并不只是受到限定。然而，由于事物的实际之所 

是不可分离于限制，事物固有的“不受限定”也就无法形成为事物的存 

在的一个部分。因此，它就必定构成事物所应当是的。

现在，有限的对象“应当”是各种各样的事物。例如，这支钢笔应 

当很好写（基于它的构造），伹某些情况下却不好写，并且无疑它终将不 

好写；同样，这个苹果应当尝起来很美味（基于它的品种），但它也终将 

不美味。然而，在所有事物中的这个一般的“应当”，只不过意味着这些 

事物应当是其所是。虽然作为有限的东西，它们被交付于非存在从而最终 

会完结；但这只是在它们上面的一个限制，因为它们作为事物仅仅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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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所是的事物。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根本性的悖论就在于：有限的 

事物的实际的存在包含着以不同的方式未能是其所是，包含着消亡，从而 

充满了非存在；可它们固有的本性和规定—— 亦即单纯地是其所是—— 却 

是应该描述它们的特征但事实上（由于它们的限制）并没有描述它们的 

特征的东西。换言之， 一 个有限的事物的存在之核心就是非存在；而它应 

当是但却不是的那个东西，则是明确的存在。难怪黑格尔认为有限的事物 

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

有限的事物中的“应当”的逻辑结构是特别复杂的。这是因为“应 

当”既有别于又不可分离于一个事物的限制：某物只有对比于并关联于 

它的限制才能应当。这就是当黑格尔写道，“应当”“包含双重规定”时， 

他的真实的想法。一方面，“应当”包含着事物的“相对于否定的自在存 

在 着 的 规 定 ”；“相对于否定”也就是相对于它的限制。 

另一方面，“应当”也包含着事物的“一种非存在……这种非存在作为限 

制同规定相区别，但本身同时也是自在存在着的规定” （ S i 132/1: 143 

[235])。这也就是说，在它先天地与事物固有的限制有关这一意义上， 

“应当”本身就包含着事物固有的限制。结果就是，正如一个事物恰恰由 

于缺乏它所应当是的东西而拥有一个限制一样，它也仅仅因为它固有地拥 

% 9 有它的限制但却不止于它的限制而在自身内具有一种“应当”。有限的事 

物的这两个方面彼此依赖。实际上，它们每一方都是对方的明确的否定。 

当背负一种限制的时候，事物不是如它应当是的那样；反之，事物所应当 

是的也不是背负一种限制。

现在，正如我们所回想到的，某物的自在存在首先将自身还原为某物 

所仅仅应当是的，因为它合乎逻辑地将它自身从事物实际的受限定的存在 

中分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限制就表明自己是事物所应当是的无 

论什么东西的否定。因此，某物所应当是的东西反而就是对那本身否定着 

它的东西的否定。我在之前曾经指出，有限的、受限定的事物表明自己比 

在单纯改变的过程中更是一个充分发展了的自我否定（参见第376- 77 

页）。这一点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明显了 ：有限的事物表明自己不仅仅是对 

它自己的存在的否定而且也是对它所是的这个否定的否定，或者黑格尔后 

来称为“否定之否定”的东西（见 136/1: M8 [237])。这是因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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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事物不仅会终止存在，而且在终止存在的过程中还未能是它所应当

是的， ]

然而，这种对有限性的理解，难道不是冒着把一切无论什么存在都从 

有限的事物中给剥夺掉的风险吗？假如有限的事物表明自己首要地就在于 

“不是否定的”，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还能继续说有限的事物存在呢？ 

黑格尔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但它的必然的回答却是显而易见的。我 

们必须记住，有限的事物依然是某物；它拥有质、某种固有的特征或规 

定，以及某种性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富于存在的。然而，黑格尔 

此刻在他的分析中所考察的却是：就事物特别地是有限的（而非就它是 

有规定的，是一个他物，易于被重新赋予性状等等）而言，究竟在这一 

存在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已经看到，有两件事情发生了 ：第一，事物 

的存在表明自己包含着它自己的消亡；第二，事物的存在表明自己拥有一 

个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限制并且同时（但却在另一个方面）将它自身合 

乎逻辑地转变为一个单纯的应当。这里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在展现这一结 

构的过程中，有限的事物并没有整个地被蒸发在单纯的限制和“应当” 

中，从而并没有变成一个纯粹虚拟的事物。它依然是有规定的和实在的。 

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旦将自身同它的固有的限制区别开来—— r j 卩它必定 

会的那样—— 事物的实在的、有规定的、固存的存在就将“应当”这一 

元素添加到自身。有限性的逻辑结构并不取代“是某物”的逻辑结构， 

而只是补充了它。只要事物是有限的，它就表明自己多少是它的限制和它 

的 “应当”之间的幽暗关联。然而，有限的事物并不单纯而简单地是有 

限的：在它的消亡、背负限制以及“应当”之外，它还保留着它作为某 

物所拥有的一切性质。有限的事物仍然拥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些肯定的性 

质，它在同其他事物的关联中维护着这些性质，而这些性质反过来又受制 

于被那些事物所改变。然而，作为特别有限的东丙，有限的事物也过渡到 

非存在并缺乏它所应当是的东西。

有限的事物仍然是有限的某物（带着某物所包含的一切）。于是，那 

包围着事物的界限首先就是在事物的真实的存在上面的界限，而不仅仅是 

在事物所应该是的东西这方面的一个限制。正是事物的实际的存在被另外 

的事物所限定并自行终止是其所是。然而，该界限突变为一种限制，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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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物自己的存在反对它内在的界限并在此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将自身转 

变为不应该只是受制于否定而应该是其所是的那样一个存在。关键是要注 

意到，只有通过发生在事物固有的存在中的这一微妙的改变，界限才开始 

抑制事物是它所应当是的而非只是阻止它是它所是的。第一个逻辑移动就 

是由事物相比于其界限的固有的存在所造成的。

这个移动已经发生这一事实表明，就 “应当”反对那使得事物是其 

所是的界限并超越这一界限而言，“应当”不是某种疏离于事物的东西而 

只不过是事物自己的存在。在从对某物究竟是什么的考察过渡到对某物应 

当是什么的考察的过程中，黑格尔并没有离开本体论而进人伦理学的领 

域。他只不过是在揭露有限事物的存在本身所合乎逻辑地采取的奇特的、 

不真实的形式罢了。对于黑格尔来说，“应当”是每一个有限的事物的存 

在的一部分；它仅仅是该事物自己的存在或性质“虚拟地”延伸到了它 

受限定的现实性之外。

黑格尔相当清楚，事物所应当是的东西并非某种从外部施加于事物 

的理想的标准，而是内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的。正是事物自己的特征，通 

过将自身同事物实际的限制区别开来从而剥夺掉事物所能拥有的唯一真 

实的存在，而将自身转变成一个单纯的“应当是”。正如黑格尔所写的， 

“因此，某物的自在存在在它的规定中把自己降低为应当，因为构成某物 

的自在存在的那同一个东西，从同一个视角来看，就是非存在”（从 133/ 

1: 144 [237])。 [291顺便说一下，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凡应当是的东西， 

既是同时又不是”。 “应当”包含了事物之所是，但却不是事物实际之 

所是。

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应当”能够并且必须从“是”中被演绎出 

来，因为同样一个性质或一组性质既构成某物的存在又构成它的应当存 

在。区别就在于：只当一个事物的质否定并拒绝，而非遭受它的根本性的 

限制的时候，这个质才构成该事物所应当是的东西。

重复一遍：黑格尔并不是在宣称一切有限的事物当对照于一种外在的 

标准时都必定被判为有缺陷的。事物的缺陷不在于它们未能达到一个由他 

物给它们设定的理想，而在于因为它们仅仅不完满地是其所是，所以它们 

未能达到它们本身固有地是且应当是的那个东西。它们应当满足但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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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的这个标准是内在于它们之中的。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自己的“本 

质”、“形式”或者如黑格尔所经常称呼的—— “概念”（Begr# ) (参见 

虹 99/136 [ §51])。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未达到—— 或相信自己未达 

到—— 特定道德标准的人类。无疑，这些标准可能完全是人造的，但就它 

们要求我们（正如康德所主张的）出于一种义务感以及对我们的同胞的 

敬意而自由地行动来说，“它[们]就是真正意义上我在义务中予以实现 

的我自己的对象性”[3〇]。当然，无生命的事物对于它们以任何方式受限制 

或者它们应当是不同于它们所是的任何东西是毫无知觉的。相比之下，人 

类则常常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拥有一种改善自身的义务—— 例如，他们应当 

充分且明确地是自由的—— 并且能够在知道他们达不到他们所应该是的 

样子时感到痛苦（枕1〇5/丨44 [ §60])。

黑格尔常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对于我们应当承认义务或者 

感到我们应当做某些事情、成为某种样子这类观念完全不予理会。据说他 

唯一的兴趣就在于规定存在而不是规定应当。为了支持这种解释，人们可 

能会引用《全书逻辑学》中的下面这段话：

谁不是那么聪明，以致在他的周围不会看到许多实际上并非如它 

们应当是的那样存在的东西呢？但这种聪明却无权想象自己带着这些 

对象及其应当就处在哲学科学的意趣之内了。哲学科学只和理念有 

关，理念并非如此无力，以致仅仅是应当而不是现实的从而带有这样 

一种现实，在其上那些对象、设施、状况等等仅仅是表面的外在方 

面。（£[30/49 [ §6])

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关注并揭露存在是 

什么而非道德主义者和社会批评家们所认为的存在应当是什么。然而，对 

于那些断章取义地阅读像这样一个段落的人来说，困难却在于《逻辑学》

中所进行的这一分析表明：“应当”本身就是那实际所是的东西的一个必 

要的结构特征。对于黑格尔来说，“应当”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一个事 

物应当是某种超出它实际所是的东西之外的东西，这一事实并不仅仅归因 

于人的解释而且归因于有限性的本性：每一个有限的事物都在自身之内具 

有它自己的“应当”或 者 某 物 所 应 当 是 的 东 西 不 过 就 是 它 固 有 地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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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但事实上却常常未能—— 并最终停止'— 是的东西。这一点甚至也适用 

于存在的一些最原始的形式，例如石头：

因为石头并不思维，甚至也不感受，它的限制性对它就不是限 

制，亦即不是在它里面的对于它所不拥有的感觉、表象、思维等而言 

的否定。但石头作为某物，甚至在它的规定或者它的自在存在和它的 

定在中也是有所区别的，并因此也超出它的限制之外；石头本身所是 

的概念包含着石头同它的他物的统一。 （ S i 134/1: 145—6)

化学物质也展现出一定的限制和应当D 在它们的例子中，限制并非只在于 

这些化学物质每一个都不完满地是其所是，也在于它们作为酸和碱在应当 

结合的时候是彼此孤立的。因此，它们彼此结合的准备就被黑格尔解释为 

它们克服它们的限制的一种内部驱动：

在它们中，无论在酸还是酸基中，都有超出它们的限制的应当 

(S〇«en) 呈现出来，以致它们只有靠强力才可能作为一 ■无水分的， 

也就是完全非中性的—— 酸和苛性盐基被固定下来。

黑格尔也不否认，人类在感觉到一种要成为自由的、理性的并且负责任的 

存在者的义务上是正确的：

义务是一种针对着特殊的意志，针对着自私自利的欲望，以及随 

心所欲的兴趣的应当；就 意 志 在 它 的 灵 活 性 中 将 自  

己从真实的东西中孤立出来而言，真实的东西作为一种应当被置于意 

志面前。那些如此高看道德的应当，并认为应当若不作为最后的东西 

和真实的东西被承认道德就将被摧毁的人……没有看到，对于他们的 

圈子的有限性来说，应当是被完全地承认的

ihrer Kreise das Sollen vollkommen anerkannt wird) 〇 (SL 136/1 •• ]A7—S )

黑格尔针对康德和费希特—— 他们在他们有关限制和义务观念的哲 

学中配得一个中心位置—— 的这通抱怨并不在于他们重视“应当”的意 

义，而在于他们不允许我们在“应当”的意义之外再往前一步。在黑格 

尔看来，无论康德还是费希特都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人类能够在多大限度上 

实现他们成为自由、理性以及合乎伦理的存在因而实际地是他们所应当是



第二十章有限性：限制与应当I
\425

的决心（参见乩 150/200 [ § 94 Add.])。

可为什么有限的存在，例如我们& 己，应当寻求成为某种远甚于应当 

存在的东西但实际上却无法超越他们的道德的、知识论的以及本体论的限 

制呢？为什么不仅仅满足于始终是那样一种自身虽然是有限的和有缺陷的 

但却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要变得比自身更好的义务的存在呢？个中原因在黑 

格尔看来就在于，那种局限于我们所应当是的东西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 

个根本性的限制；而按照一切限制都具有的那种逻辑，它本身就应该被超 

越。有限的事物不仅在它们之内承受着它们所应当是的东西，也承受着它 

们固有的限制；它们也履行着要成为比永远停留在其限制和其“应当” 

之间的有限的存在更多的东西的职责和使命。

“应当”或 “应该”在两种意义上独立地构成事物的一种限制。第 

一，某物所应该拥有的明确的特征限定着该事物，因为它阻止事物成为任 

何别的东西从而限制了事物的各种可能性。（然而，这仅仅算作一个事物 

的一种本来的限制，如果人们承认所有的事物都生来不只要改变而且还要 

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的话—— 这一点还没有被建立起来。）[3]]第二， 

某物所应该是的东西恰恰在它缺乏真实的存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受到限定 

的。事物在它未能达到它所应当是的东西这一范围内拥有某些限制。与此 

同时，事物所应当是的东西永远只能是它所应当是的东西这一 

事实，本身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限制，因为它阻止事物是（/^叹）其所应 

当。比如说，如果人类局限于有义务要成为自由的和理性的存在但却从来 

无法实现这一义务的话，那么这就如同将他们限定为他们实际的不自由和 

无理性一样，将他们给限制了。所以，即便某物由于它应当是这样或那样 

这一事实的缘故而超出它的限制之外，它仅仅应当是这样或那样这一事实 

还是重新限定了它。“作为应当，某物被提升到它的限制之上，”黑格尔 

写道，“但反过来，仅仅作为应当，它才拥有它的限制。”

因此，有限的事物在它的存在的两个层面上遭受一种限制：在是它所 

实际是的受限定的事物这一层面上，以及在它应当—— 但却只是应当——  

远甚于一个仅仅受限定的事物这一层面上。“有限物的限制不是一种外在 

的东西，”黑格尔评论道， “相反，有限物自己的规定也就是它的限制； 

而后者既是限制本身，也是应当。”（见 133/1: 14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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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一个事物，就它不应该只是未能成为它所固有的存在而言，它都 

超越它的限制。然而，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有限的事物都不应该被局限于 

仅 仅 “应当是”它所固有的存在。每一个有限的事物—— 由于它自己的 

逻辑结构的缘故—— 都应当远不只是一个应当毫不含糊地是其所是但却 

从来不是其所是的受限定的事物。换言之，有限的事物应该远不只是有限 

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当将它们的有限性完全地抛诸脑后。正如我们已 

经看到的，所谓的存在或者“是”，也就是不可化约且不可逆转地是有限 

的；有限性对于黑格尔来说不是幻象而是坚实的、不可逃避的实在。然 

而，与此同时，在不可化约地是有限的过程中，事物不应当仅仅是有限 

的，它们也应当作为环节参与到非有限的或者无限的存在中去。事实上， 

黑格尔在2. B.C. 7 中证明，有限的事物不仅应当分享无限的存在，而且 

实际上在它们的有限性中也确实构成了无限性。

注释：

[1 ] A Spinoza Reader, p. 97 (Ethics I P16).

[2] Taylor, Hegel9 p.238.

[3 ] Stace,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p. 143, and McTaggart, A Commen- 

tary on Hegel’s Logic，p. 28.亦参见 Mure， A Study of Hegel’s Logic，p.48 〇

[4 ] A Spinoza Reader, p. 85 ( Ethics I D2 ).

[5 ] Johnson, The Critique of Thought, p. 25.

[6] Burbidge, On HegeVs Logic, p. 52.

[7]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p. 269.

[8] Taylor, //egeZ, p.237，我的强调。

[9] Hegel, 4 2: 1199，1: 579/3: 527, 2: 202.亦参见 Houlgate， 

Hegel, Nietzsche, and the Criticism of Metaphysics, p. 209 〇

[10] S. Beckett, En attendant Godot (Paris： Les fiditions de Minuit, 

1952)，p.126.英文翻译采用八.^乂&敗，价〇/^(1(〇11(1〇11: ?〇1̂11£1/€1〇1- 

lins, 1973), p. 87〇

[11] 亦参见Hegel, 從 149/198 (§92 Add.): “有生命的东西死亡， 

确切来说是因为它本身在自身内就包含着死亡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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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Spinoza Reader, p. 159 {Ethics III P4).

[1 3 ]  参见 >1 Spinoza /?eacfer，pp. 88，214 I P8 Schol. 1, IV P32

Dera. , Schol.) , 以及 Harr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pp. 105, 122 ( note 21) 〇

[14]  参见上文第十七章第3的页。

[15] Theunissen, p.267,我的强调。

[16] 参见上文第十七章第329页。

[17] 对有限性之后借以开始展示纯然的否定性的方式的说明，参见本 

章第389-90页 （包括注释28)，以及下文第二十一章第394-95页。

[18] Guyer, “Hegel, Leibniz und der Widerspruch des Endlichen,w p. 258.

[19]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p. 269.

[20 ] Johnson, The Critique of Thought, p. 25.

[21 ] 参见 Houlgate, 如 /;i加dwchoTi 如 pp. 265 — 6，以及

E. Jiingel, Tod (Giltersloh： Gii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n, 1979) , pp. 150~ 

2, 160o

[22]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p. 270.

[23] 参见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p. 274 0

[24] McTaggart， ACommmiary on Z/egeZ’s Logic，p.28.麦克塔格特本

人将 翻译为 modification 而非 constitution。

[25 ] Burbidge, On HegeVs Logic, p. 53.

[26 ] Taylor，Z/egeZ，p. 239.亦参见 McTaggart, ConimeTitoy on 

HegeVs Logic, p. 29〇

[27]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 162.

[28] 在这个例子中，有限的事物明显地开始展示出纯然的否定性， 

这种否定性将表明自己在本质论中描绘了事物的特征（参见上文第377 

页）。诚然，在这个地方仍然还有相关的两个否定（一个是应当，另一个 

是限制）之间的一种差异。然而，一旦应当已经证明自己是事物上的一 

种限制（参见第393页），有限的事物就会毫不含糊地是对它所是的否定 

的否定，或者说，是对那否定着自身的东西的否定。请注意，有限的事物 

仍然还是对它的存在的否定，因为它是对它自己固有的存在所表明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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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特殊的否定的否定。

[29] “把自己降低为”是我的强调。

[30] Hegel， 161/251 ( § 133 Add.)，我的强调。

[31] 参见下文第二十一章第397页。



第二十一章通过有限性到无限性

直至无穷的有限性

每一个有限的事物都有它固有的特征：它是这支笔或者这本书，诸如 

此类。然而，由于它的各种限制和不完满，有限的事物又处在许多方面都 

未能是它所固有地是的东西的矛盾位置。然而，这些不完满却构成了事物 

的实际之所是。因此，某物所固有地是的东西只能是它所应该是的东西。 

实际上，某物所应该是的东西，不过就是除了损害它的各种限制以外，它 

所固有地是的东西。大多数事物并不面对要变为不同于它们实际所是的东 

西的存在这样自觉的义务。然而，某 种 “应该是”却内在于所有事物中， 

作为它们为自身设定而它们又无法从而未能达到的内在的标准。

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无论应当还是它的相应的限制，都属于事 

物：“它 们 的 彼 此 关 联 就 是 在 其 自 内 存 在 中 包 含 着 它 们 两 者  

的有限物本身” （ S i 136/1: W8 [237 ])。不过，黑格尔却提醒我们，这 

两个环节也是“性质上截然对立的”。作为受限定的东西，某物不是像它 

所应该是的那样，而它所应该是的也不受制于限制。于是，“限制被规定 

为应当的否定物，而应当同样也被规定为限制的否定物”。因此，就它是 

有限的而言，事物就是“否定物的否定物”；它的存在就在于：不仅仅是 

它自己的非存在，或者说，不仅仅未能是它所应当是的。

这并不是要否认有限的事物的每一个方面都不只仅仅是否定的。事物 

的限制是它的实际所是的一部分；同样，事物所应当是的也是事物所固有 

地是的，就后者已经合乎逻辑地将自身从事物的实际存在中分离出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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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因此，无论是应当还是限制，某种程度上都和事物的存在密切相关。 

尽管如此，就它们自身来看，它们每一个都是另一个的否定物。所以，有 

限的事物之所是不可分离于它也是“否定物的否定物” （ (fcyVegaiiwrfe 

Negativen) 这一 事实。[1]

当我们转而考察当事物消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有 

限的事物的内在的“否定性”。黑格尔写道， 一 个有限的事物的死亡导致 

“一 般 的 否 定 物 当 一 个 有 限 的 事 物 消 亡 时 ，它 

并不只是经历了一些轻微的改变而是整个被摧毁。它从存在过渡到纯然且 

完全的非存在。我们记得，非存在最初构成某物的规定性；然而在这里， 

它却标志着一个事物的彻底的消散。因此，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否定 

物”，是当一个有限的事物遭遇到它的终结时，它所剩余的存在之缺乏。

然而，黑格尔之前在文本里就指出，无论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一个有 

限的事物的死亡都不可能仅仅留下虚无。“如 果 他 写 道 ，“有限物不是 

本该在肯定的东西中消亡，而是它的终结被理解为虚无，那么我们恐怕就 

会再一次处在那最开始的、本身早就已经消亡了的抽象的虚无中了。” 

(SL 131/1: 141 [233])根据这句话的意思，有限的事物无法消失于虚无 

中，因为从逻辑上来看，任何纯粹的虚无都无法成立①。正如我们曾经在 

《逻辑学》的一开始看到的，纯然的虚无或者“不”立即消逝进存在之中 

从而变成了定在和某物的一个环节。因此， 一 个有限的事物之消失所留下 

来的是一个并不仅仅是虚无—— 也不仅仅是否定物—— 而且是某物的那 

么一个“否定物”或存在之缺乏。然而，每一个某物都必然是有限的并 

被交付于非存在，这一点也已经得到了证明。因此，一 个有限的事物的消 

失必然导致另一个有限的事物的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作为结果的某物首要地是被这一 

事实所描述的，即：它并不只是非存在。这也就是说，它的本质就在于是

①作者的意思并不是说《逻辑学》开篇的第二个范畴“虚无”也不存在。 

而是说，即便纯粹的“虚无”，它也立即过渡为“存在”，就 像 “纯存在”立即过 

渡到虚无一样。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无论是“纯存在”还 是 “虚无”，它们在逻辑 

上本身都不成立，都不过是“变易”而已。而 “变易”的真理就是“定在”。——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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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物的否定物”。但这无疑恰恰就是一个有限的事物之标志或者固有 

的 “规定”：因为这样…个事物应当是它所是，但由于它的限制，却令人 

遗憾地不是；然而，恰恰由于它拥有一个它所应当表达出来的固有的特 

征，它又不是单纯的限制或者否定。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从有限的事 

物的消亡中所得到的结果不过就是另一个有限的事物：

有限物……是它在自身中的矛盾；它扬弃，消亡。但它的这f 结 

果，一般的否定物，却 是 （a ) 它的 规 定 本身；因为 

它是否定物的否定物。 （ S i 136/1: 148 [237])

某个有限的东西的死亡无疑导致“一般的否定物”或者曾有的存在 

的缺失。然而，它却并不导致虚无或者任何无论什么存在的缺失。不如 

说，它导致一个本身并非只是否定物而是自身范围内的某物这么一个否定 

物或者一个有限的某物的非存在。这一某物，也就是当另外的某物消亡时 

才产生并且本身就由“不只是否定的”所构成的某物，就是—个新的有 

限的事物。所以，有限性本身并不随着一个冇限的事物的终结而终结。不 

如说，有限物“首先只是变成了另一个有限物，但这另一个有限物同样 

也是消亡，作为向另外一_个有限物如此等等直至无穷（ h  

的过渡”。

关于有限的事物的这一必然的序列有两件事情需要注意。第一件事情396 

是：有限的事物的这一必然的序列标志着黑格尔的分析中的一个关键点，

有限性或消亡在这个点上表明自己与改变的过程是一致的。$ 物固然都会 

抵达一个最后的终结，但它们的终结总是它们向别的某物的转变。这一点 

尤其在《全书逻辑学》中讲得很清楚，黑格尔在该书中明确地将这两个 

观念结合了起来：“某物由于它的质的缘故，第一就是有限的，第二就是 

丐 变 的 以 至 于 有 限 性 和 可 变 性 都 属 f 它的存在。”

148/197 [ §92])黑格尔在这个时候将有限性和改变等同了起来，泰勒 

对个中原因给予了一个明晰的总结：

有限性必然消亡。但在必然消亡的过程中它却并不简单消失不 

见。它所遭受的否定，本身就是一个有规定的否定，因此在消散的过 

程中它被另一有规定的事物所取代—— 阏如，烧过的木头变成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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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将有规定的事物设想为仅仅消失不见，因

为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存在必定是有规定的，而由于存在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概念，所 以 ( 定 在 ）存在。[2]

第二件事情是：这一消亡并改变为另外的有限事物的过程是无止尽的 

从而是无限的。单纯的改变过程本身，我们在第十七章中曾经分析过，就 

它包含着某种持续变为不同于自身的某物而言，可以被描述为是“无止 

尽的”。然而严格来讲，单单改变还无法构成一个无限的过程，因为它并 

不包含有限的事物的一个链条，该链条相比于个体事物本身而言不会终 

结。可是现在，改变能够被设想为是无限的和无止尽的。这是因为，这里 

所涉及的事物并不只是改变而是消亡，并且在终结的过程中没有止尽地让 

位于—— 通过改变成为—— 其他事物。因此，没有有限的事物就不可能有 

无限性—— 没有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消亡就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

无限性观念在这里并不是由思想所任意地提出的，而是由有限性本身 

所产生出来的。有限物表明自己是无限的，不是因为知性不受拘束地执着 

于它并刻意地使得它的消亡成为绝对的和“永远不变的”，而是因为有限 

的存在本身恰恰在它的消亡中终止其为单纯的消亡并表明自己是产生新 

的有限事物的不停歇的过程。当然，哲学家在无限性观念的出现上也扮演 

着某种角色。然而，他的角色不过就是任凭那内在于有限性本身中的无限 

性崭露头角。

我们之后将会看到，黑格尔并没有将有限性的这一不停歇的产生视为 

真的无限性。然而，当思想宣称有限的事物一个产生一个直至无穷 

♦ 論 ）时，它也并没有错。这样的无穷无尽正是有限的存在的一个真 

实的特点。事实上，它恰恰构成了世界的过程。

通过有限性到无限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

397 黑格尔的第一种无限性就在于无止尽的有限性。之所以有无限性，是

因为一个有限的事物导致了另一个有限的事物，另一个又另一个，无穷无 

尽。然而现在，黑格尔却指出，第二种在性质上不同于有限的存在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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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包含在有限的事物的这一无限的序列中。

我们不需要超越有限性本身去寻找这一新的无限性。我们只需要更紧 

密地着眼于当一个有限的事物让位于另一个有限的事物时所发生的事情。 

在黑格尔看来，“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个结果，那么有限物在它的消亡 

中，在它本身的否定中，就已经达到了它在其中与自身联合 

selbst zusammengegangen ) 的 自 在 存 在 （■Ansic/weira ) ” （ SL 136/1 : 148 

[237])。但这如何恰好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的无限性呢？要回答这个 

问题，我们需要特别地注意，当黑格尔说“有限物……已经达到了自在 

存在”时，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这一评论的背后的意思是说：某物在 

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只是违反它的规定，而且也实现它的规定。我们记得， 

事物的规定既在于事物是其所是又在于它不是其所是。因此，在终结的过 

程中，一个事物并非仅仅未能是其所应当是的，而是从另外的意义来#， 

恰恰成为它所应当是的，也就是成为非存在。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当一个有限的事物遭遇它的死亡时，它实际上就变成了另一个事物： 

例如，当着火的时候，木头就变成了烟尘。如果说消逝是一个事物的规 

定，那么成为别的某物也必定是该事物的规定。这并不是说木头生来就是 

要特别地成为灰尘，而是说木头生来终究是要变成不同于木头的东西的。 

因此，在消亡的过程中，一个有限的事物并不只是在终止是其所是，反而 

实际上是在实现着它自己的规定。它正实现着内在于它的存在中的一种倾 

向，亦即成为不同于它所是的东西的倾向。然而，这就意味着，在消亡的 

过程中，一个有限的事物实际上是在揭示它自己的存在的某个之前隐藏了 

的维度，从而事实匕是在另一种外观下成为它自身。它的存在超越它的死 

亡而延续—— 尽管是以一种彻底转变了的样式。 m

我认为，这就是当黑格尔说有限物在消亡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与 

自身相联合”时，他想表达的意思：有限物在消亡的过程中不仅让位于 

另一个事物而且同时让位于它自己的存在的一个延续。因此，在消逝的过 

程中，有限的事物自己就形成连续的、无止尽的存在的一个过程。这样的 

存在是无限的，因为哪怕个别的、有限的事物必定消逝，它都始终存在而 

绝不消亡。

请注意，这第二种无限性并不像第一种那样在于无止尽地变为别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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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毋宁在于一种除了自身绝不是任何别的东西的存在。这样的无限性是 

一种不仅是自身而且在超出自身—— 也就是超出自身的任何有限的实 

例—— 之外时也始终是自身的存在。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是那种始终 

“与自身联合”或者本身是“无规定的自身关联”的 存 在 （见 137/1: 

148 - 9 [237 -9])。这一无限的存在，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还是在 

计数的过程中，都不是通过永远不断的进展而被发现的。无论在哪里，当 

一个有限的事物让位于M —个有限的事物时，这一无限的存在就能被遇 

见：因为它不过是借着任何有限的事物的死亡而表明自己并不走向终结的 

那样一个存在。因此，在黑格尔的第二种含义下的无限性不应该同有限的 

事物的无穷系列或整体相混淆，而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有限的 

存在的存在种类—— 尽管是 -个在有限性本身的领域之内被发现的存在 

种类。相比于有限的存在，它是一种并不终结而始终是着的存在。或者更 

准确一些，它是•种持续不断地构成着自身的存在，在有限的事物的死亡 

中并通过这一死亡而延绵不绝。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 

尽管黑格尔的第二种无限性在性质h + 同于无止尽的有限性，但它还是在 

这种无穷无尽之内，在它的每一个阶段中被发现的。

托尼森指出，“与自身相联合”或 者 “戈联于f t身”这一主题在黑格 

尔的相关文本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换。…开始我们被告知，与自身相联 

合的是有限物；但黑格尔接下来却说，无限物本身是“从限制性中重新 

恢复了的存在”（见 137/1: 150 [239])。按照托尼森的观点，只有第一 

个陈述得到了黑格尔的说明的论证；相比之下，黑格尔并没有恰当地为无 

限的存在以任何方式关联于自身或者与自身相联合这一观点进行辩护。i4] 

然而，在我看来，托尼森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两个 

过程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有限物在消亡并变为他物的过程中以另一种外观 

成为自身，但它却因而构成一个完全不N 于单纯的有限性的存在领域，也 

就是构成无限性或者本身并不终结的存在。因此，黑格尔为什么从一种言 

说方式向另一种言说方式转换的原因就在于，他是在遵循有限性的结构本 

身之中的逻辑转换。所有这两种言说方式都不意味着有限的事物作为它们 

所是的特别的事物永远持续下去。不如说，有限的事物借以消亡的过程本 

身就是存在借以表明自己是无限的那样一个过程，而每一个有限的事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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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它自己的死亡都有助于无限的、永不终止的存在的持续构成。

黑格尔相信，无论我们如何着眼于一个有限的事物，都无法将它同 

无限的存在或者与自身相联合这一性质分开。例如，如果我们观察有限 

的事物的内在的结构，就会注意到，“应当”超越了事物的限制但在其 

中又构成事物自己的一个限制。于是，黑格尔写道：“因而，在超出自身 

时，限制同样仅仅与自身联合。”同样地，如果我们观察一个有限物终结 

并变为一个接一个的有限物等等这一事实，就会注意到它总是成为另一个 

有限物从而建立起遍及整个改变过程的一个连续的、无止尽的同一性。尽 

管这个同一性由有限事物的一个链条所承载，但它还是构成黑格尔第二种 

意义上的无限的存在。黑格尔在《全书逻辑学》中对这一点说得尤其 

清楚：

某物在与一个他物的关系中，本身就已经是相对于这个他物的一 

个他物了；因此它所过渡到其中的那个东西与那进行着过渡的东西就 

是完全相同的—— 两者不外拥有成为一个他物这同一个规定—— 于 

是某物在它向他物的过渡中就仅仅与自身相联合，而在过渡中和在他 

物中的同自身的这一关联就是真正的无限性。（五i  150 - 1/200 -1 

[§95])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黑格尔此时提请人们注意的无限性并不在于新的 

有限事物的无止尽的产生而毋宁是在所有这类他异化过程之中延续着并 

仅仅关联于自身的自我等同的存在。除了有限的事物所经历过的改变和死 

亡的过程，在它之前或在它以外，都没有这样的无限的存在，黑格尔对此 

坚定不移。无限物并不先于有限物或位于有限物之下作为基础，它也不高 

居有限物之上对事物进行操纵。它只不过是通过有限的事物之彼此过渡而 

形成起来的无止尽的存在。由于无限的存在不可分离于世界的过程，这种 

存在就不能只是无限的。它必须在有限的事物本身借以终结的过程中持续 

不断地证明自己是无限的和无止尽的。实际上，它必须持续不断地将自身 

构成为无限的。无限的存在始终是其所是而绝不终止，但这仅仅因为它始 

终证明自身是无限的和绝不终止的才是如此。结果就是，黑格尔的无限物 

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必须被“建立为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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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易 ” ( S I  1 3 7 / 1 :  1 4 9  [ 2 3 9 ] ) 。

伯比奇—— 至少在最初—— 将无限性仅仅同从限制的思想向应当的 

思想移动的“理智的活动”等同起来但显而易见，黑格尔将无限性理 

解为有限的事物本身所表明自己是的东西。然而，我们在第二种意义上已 

经看到，它是一个不同于有限的存在的存在种类，因为它并不只是否定或 

者消亡，而且是毫不含糊地肯定的存在^— 那始终是着而绝不不是的存在。

黑格尔和笛卡儿

按照定义，尤限性是那种并不走向终结的存在。然而，在黑格尔的第 

二种意义上，无限的存在之所以不终结，并不是因为总会有另外的有限的 

事物，而是因为它存在并且绝对地存在。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东吋能贬 

低它的存在或者阻丨h它是其所是。它是没有限制的存在。可无限的存在又 

并非只是纯粹的、直接的存在。黑格尔写道：“无限物存在，并且是在比 

最初直接的存在更强烈的意义上。”（S L 13"7/1: 150 [239])然而，存在 

只有在有限的事物消t 时它还始终如一这个意义上才表明自己是无限的。 

换言之，存在只备承蒙有限物的恩惠才证明自己是无限的。实际上，正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它是当冇限性终止其为单纯的消亡时才由有限性本身所 

构成的那种无止尽的存在。16]

■  与康德相反，黑格尔坚持认为，并非我们的理性能力而是有限的存在

本身产生出了无限物或者无条件者的观念：“超越自身，否定它的否定， 

成为无限的，这正是有限物本身的本性。 ” （ S i 138/丨：150 [239] > 同样 

明显的是，黑格尔是从有限性的观念而不是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演绎出无限 

性的观念的。就这一方面来说，他明显有别于笛卡儿。

笛卡儿在第三沉思中论证说，因为上帝是作为有限理智的我所拥有 

的关于他的观念的唯一可能的来源，所以上帝必然存在。笛卡儿假定： 

“至少在动力的和总体的原因中必然比在该原因的结果中有更多的实在 

性”。因此，我头脑中关于一个无限者的观念就必然将一个本身比仅仅是 

有限东西的存在要更加无限的真实存在作为它的原因。结果就是，一个无 

限者—— 对于笛卡儿来说只能是上帝—— 必然存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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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的论证的过程中，笛卡儿考虑到对它的一种可能的反驳。 

会不会其实我根本就不拥有关于无限者的一个真实的观念却“仅仅通过 

否定有限的东西”而达到了 “我对无限者的知觉”呢?[8]笛卡儿立即通过 

断言有限物的观念本身就预设了无限性的观念而回击了这一反驳。我不可 

能只是通过否定有限物就生产出无限性的观念来，因为除非我能将有限物 

的含义理解为达不到无限物，否则我就不能首先形成有限物的观念。我 

关于无限者的观念必定首先—— 若不是明确地，就是潜在地—— 出现从 

而必定是一个“真实的”观念，该观念的原因必定是一个真实存在着 

的上帝。

显而易见，对于笛卡儿来说，“我关于无限者也就是上帝的知觉，某 

种程度上是先于我关于有限物也就是我自己的知觉的”。实际上，这就是 

笛卡儿在第一沉思中所表达的普遍的怀疑的内在先决条件。笛卡儿能够怀 

疑上帝的存在—— 从而要求证明上帝的存在—— 仅仅是因为他从一开始 

就假定，相比于上帝，我是有限的、倾向于犯错的。“因为，除非在我里 

面有某种关于更完满的存在的观念，这一更完满的存在通过比较使得我认 

识到我自己的缺陷，否则我怎能认识到我怀疑或者我欲求—— 亦即缺乏某 

些东西—— 并认识到我不是完满无缺的呢?” [9]

黑格尔对有限物和无限物之间关系的理解，正好是笛卡儿的理解的反 

面。在黑格尔看来，首先是存在的本性将我们引导到存在是无限的这一观 

念上，而这无需在有限的存在和无限的存在之间做出任何对照就能发生。 

存在是有限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不是因为它缺乏某种预设了的无限存 

在的特点，而仅仅是因为它将自身带到了终结。有限的存在是那种是其所 

是并在存在中结束自己的有规定的、受限定的存在。它的限制或者“不 

完满”在于它未能作为这一特殊的事物而毫不含糊地是它所固有地是的 

东西，而不在于它达不到无限的完满。实际上，无限物本身的观念是因为 

有限的事物在它们的衰退和死亡的过程中表明自己构成无止尽的存在才 

产生出来的。

因此，黑格尔很严肃地采纳这一观念，即：无限的存在是只在我们已 

经理解了什么是有限的之后才能得到理解的“不_有限的”（in-fmite) 或 

者 “非_有限的”（n̂ - fmite) 存在。相比之下，笛卡儿却假定，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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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那种在任何关于有限物的知识能够获得之前就必须被理解的纯粹 

肯定的存在。请注意，黑格尔和笛卡儿之间的纠纷并非只关乎我们应该首 

先拥有哪一种观念。它也关乎有限物和无限物本身应当怎样被理解。对于 

黑格尔来说，存在首先表明自己是有限的并且只在这之后才揭示出自己是 

尤限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无限的存在必须被理解为是由有限事物本身的消 

失过程所构成的。它只不过是在一个有限的事物向另一个有限的事物的转 

变之中持续着的存在。另一方面，对于笛卡儿来说，不仅我们头脑中的无 

限性的观念先于有限性的观念，而且无限的存在本身也先于并超越现实中 

的有限的存在„ 按照笛卡儿的观点，尽管无限的存在—— 上帝—— 创造并 

维持着存在中的一切有限的事物，它还是拥有，或至少曾经拥有，一种脱 

离有限的事物的存在。

正如我之前在本研究中曾经证明过的，黑格尔深受笛卡儿的这样一种 

信念的影响，即：在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哲学以前， 一 切假定的确信都必须 

被悬置起来。然而，现在却变得很明显，在涉及有限物和无限物之间的特 

殊关系时，黑格尔是斯宾诺莎而非笛卡儿的追随者；因为他相信，在有限 

性之外，超越有限性或者离开了有限性，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无限性。相比 

之下，许多后黑格尔主义者，包括其中最突出的列维纳斯，都宁愿追随笛 

卡儿并将无限性视为超越于有限的存在而不是内在于有限的存在。

无限物中的一个矛盾

对于黑格尔来说，使得有限物成为无限的，不是某种像是人类知性那 

样 的 “异己的力量” 相反，有限物通过它自己的内在的 

逻辑时表明自己构成无限的存在（见 13S/1: 150 [241])。无限的存在是 

那种本身并不是有限的存在；然而，它的产生却如里纳尔迪所评论的，是 

因为有限物合乎逻辑地将自身否定为肯定的、无止尽的存在。[1°]因此，之 

所以有无限的存在，是因为有限的存在本身并不仅仅是否定的存在从而是 

“否定之否足”的缘故。

众所询知，某 物 从 一 开 始 就 是 “否定之否定”：它是关联 

于自身从而终究不是单纯的否定的那种否定。然而，一开始的时候，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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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肯定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的双重的否定。可足扎根于某物之中的 

否定环节却随着黑格尔对某物的逻辑分析的进M 而变得越来越明确。首 

先，某物表明自己仅仅是与别的某物有区别，但也关联于之。接下来，它 

就证明自己是-对作为它的界限的他物的公然否定。然后，某物将自身揭示M2 

为对它自己的存在的否记，或者说，揭示为某个有限的事物。最后，由于 

通过它自己的“应当是”而超越了它自已的限制，它就表明自己是对它 

本身所是的否定物的否定。现在，我们看到.处在一切有限性的核心之中 

的这一自我否定—— 它使得每一个有限的事物都成为结构上矛盾的——  

将有限的存在转变成本身并不仅仅是有限的存在，也就是转变成无限的、

X 止尽的存在。

无限物范畴具冇同某物范畴的某种相似性，因为在两个范畴中我们都 

遇到了同时也是肯定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的那种“否定之否定”。[11]然 

而，在这两个范畴之间却有一个重要的差异。某物是自身关联着的否定的 

最初的、最原始的形式；它是那种针对另外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或者别物 

之领域而形成一个属于它自己的领域的简单的规定性或者否定。无限的存 

在也是“自身关联（取士/»^^-仙/-士/1)”（S i l 37/1: I49 [239]),但它 

却并不构成相比于别的某物而言的某物。不如说，它就是在每一个某物中 

并通过每一个某物都走向终结这一事实而存在着并关联于自身的那种存 

在。这一重要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从他对无限物的说明的一开始就 

提出：“定在的各种形式不在可以被视 为绝对者的各种定义的  

那些规定的行列之内”。这并不是要否认定在的各个范畴—— 某物、他 

物、自在存在、为他存在、规定、性状，以及界限—— 把握了存在的真实 

特性，而是要强调它们仅仅代表“是有限的”之不同方式，而并没有刻 

両出无限的、绝^•的存在本身之特征。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无限物被 

完全视为绝对的”。

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一个主要的教训就是：无限物一定不 

要被理解为某物，也不要被理解为针对别的某物并且受别的某物所限定的 

--个属于它自己的领域。无限的存在不是不同于或者脱离/ 有限的存在的 

某个东西，而是与有限的存在-致。它只不过是由有限的存在所共同构成 

的，或者说，只不过是有限性表明自己真正所是的那种肯定的、无止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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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限物仅只在于：通过它的本性而变为无限性。无限性就是有限 

物 的 肯 定 的 规 定 或 使 命 有 限 物 真 正 自 在 地 所 是 的 东 西 ” 

( S i 138/1: 150 [241])。

然而，带着这一洞见，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转 

换。因为在证明自己是无限的、无止尽的存在的过程中，有限的存在表明 

自己真正来说终究不是有限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一旦有限性揭禾出闩己 

构成了无限的存在，它也就终止其为有限性本身了。因此，黑格尔以下面 

^这句大胆的宣告来结束2. C. a: “有限物已经消逝丁-无限物之中，凡是的， 

都仅仅是无限物。”

托尼森提出反对说：由于将无限的存在理解为整个地替代了有限性， 

黑格尔就与他所宣称的无限的存在不是什么脱离有限的存在本身的东西 

的信念相矛质了。如果说无限的存在仅仅因为有限的存在在它自己的死亡 

之外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才产生出来的话，那么假如要有连续不断的无限 

的存在，有限的存在本身无疑就必须始终保持。 “因为为了能够超越自 

身，有限物将不得不始终作为主体而被保持。”[12]

然而，托尼森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有限物和无限物的同一性导致前 

者——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 消失。假如无限的存在是某种不同于有限的 

存在的东西，那么它们两个倒可能毗邻共存；可无限的存在并不是任何不 

同于有限的存在的东西，而不过是有限的存在本身证明自己所是的东西。 

就有限的存在构成无限的存在而言，有限的存在采纳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性 

质；它揭示出自己终究不是有限的存在而是无限的存在。然而，由于并没 

冇在这--新近揭示出来的无限性之外的有限物的领域，这种无限的存在就 

必定是实际所是的一切。因此，存在，或者说，处于改变中的有限的事物 

的领域，必然证明自己纯粹是无限的存在而不是别的什么。

可是在2. C.b 中黑格尔却指出，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从逻辑 

上来看，无限性不仅仅是有限性表明自己所是的东西，而且是对有限物的 

直接的否定。无限的存在拥有一个属于它0 己的特征和性质，该特征和性 

质并不是有限的存在所有的。然而，就无限的存在等同于有限性的过程而 

言，无限性并没有明确地有别于有限性。这就意味着它还不是充分意义上 

“不-有限的”（in-fmite)。那么，无限的存在如何才能明确地是它所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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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的东西呢？在黑格尔看来，它只有通过明显地将自身同它所内在于之 

的有限物区分开来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无限的存在只有通过将 

有限的存在明确地置于它自身之外，仿佛它完全与之不同，才能做到上一 

点。因此，假如无限性要真正地是无限的，它就不能只是替代有限物而必 

须实际地保存与它自身相反的有限物，仿佛它与之相比才取得属于它自己 

的一种同一性。就在刚才我们认识到，一切是着的都是无限的存在。现在 

我们则已经认识到，除了这种无限的存在之外还必须有有限的存在，因为 

无限的存在只有通过将自身从所存在着的有限物中划分出来，才明确地是 

“不-有限的 ”（in-fmite )。

这一洞见带来了我们对无限性的理解的更进一步的戏剧性转换。因为 

它意味着，从逻辑上来看，无限的存在必定恰恰将自身转变为它本来所不 

应该是的东西，也就是不同于有限的、有规定的存在的某物：

如此作为存在着的东西，同时作为某个他物的非存在，它[无 

限物]退回到了作为某种一般的有规定的东西的某物范畴中，更确 

切地说—— 因为它是返回到自身的、经由扬弃一般的规定性而得来的 

定在，从而被建立为与其规定性有区别的定在—— 退回到了带有一个 

界限的某物范畴中。 （ S I 138/1: 151 [241])

无限的存在因而表明自己正如有限的存在一样是矛盾的。 一 方面，无限的 

存在不过就是有限的存在真正之所是，从而就是真实存在着的一切。另一 

方面，无限的存在本身又要求仍然有它能够清楚明确地将自身从中区分开 

来的有限的存在：“无 限 物 的 直 接 的 存 在 重 又 唤 醒 它 的

否定的存在，也就是最初似乎消逝于无限物之中的有限物的存在。”因 

此，有限物不能只是消失进无限的存在之中，如我们最初所以为的那样， 

而必须始终保持为那不同于无限物的东西。有鉴于这后一种观念，看起来 

笛卡儿及其拥趸可能就并没有我们一开始所以为的那样的错误了。

坏的无限性

请记住，黑格尔这里并不是在描述一个时间的发展过程。他是在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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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合乎逻辑地内在于无限存在的本性中的东西。这就是：（a) 无限的存 

在不过就是有限性所证明自己真正是的东西，以 及 （b) 为了明确地是 

“不-有限的”，无限性必须使自身从有限物中分离出来，作为不同于后者 

的某物。然而，正如现在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将自身以这种方式同有限物 

区分开来的过程中，无限的存在合乎逻辑地剥夺了自身那首先使得它成为 

无限的东西的性质，并将自身转变为确定的、有限的无限性。

在2. C.b 的第二段中，黑格尔指出，尽管它们必然不同于彼此，但 

有限性和无限性却不是单纯地不同于彼此或者彼此漠不相关。恰恰相反， 

它们是彼此密切地关联着的= 毕竟，每一个有限的事物先天地都注定转变 

自身并被转变为某种不同的东西从而产生出无止尽的、无限的存在，这一 

点仍然是正确的。因此，无限的存在就是一切有限的存在本身固有地所是 

的东西，并且应当明确地成为这样。

这是带着过渡到它的自在存在、变成无限这样的规定而被建立起 

来的定在。无限性是有限物的虚无，是它的自在存在和应当，但这一 

应当作为返回到自身的东西，却是完成了的应当。 （ SL 139/1: 151 

[241])

无限的存在不仅仅是那种将自身同有限的存在K 别开来并给予自身一种 

属于它自己的特征和存在的东西，它同时也是一切有限的存在发自本身地 

指向的那个“他物”。

可正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无限的存在也是直接地“对有限物的 

否定”。无限性是这样一种存在形式：有限性指向它但它却特别地在于不 

是有限的。这并不是要否认无限性是在它本身之内的肯定的、自身关联着 

的存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限的存在只有在它否定地与有限物相关 

联的时候才明确地是“不-有限的”。实际上，它自己的肯定的特征必须 

本身就在于“无论如何都不是有限的”或 者 “超越有限物％像这样子理 

解的无限的存在，黑格尔说，表明自己不过是“有限物的彼岸”或者 

“不-有限物” (SL 139/1: 152 [243])3 因此，从逻 

辑上来看，无限性不能只是有限的事物本身所产生出来的连续的存在，它 

还必须成为某种处于有限的事物之外、有限的事物自己的存在所持续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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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着的东西。

黑格尔给予这一超越的无限物一个闻名遐迩的名字：“坏的”或 “假 

的”无 限 物 “坏的”这个词不应当在道德的 

意义上来理解。黑格尔并不是在争辩—— 至少这个时候不是—— 关于一种 

超越的无限物的观念导致了无神论或者败坏了公共道德。他将超越的无限 

物视为“坏的”，仅仅是因为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无限的。这么说（还） 

并不是在宣称坏的无限物没有达到《逻辑学》之后将达到的真的无限性 

概念。那一概念还有待发展出来，因而此时此刻还不能被用作批评的一个 

标准。坏的无限性是坏的，在黑格尔看来，是因为它没有达到无限性所已 

经证明自己是的东西。

无限的存在，在我们所遇到的第二种意义上，是那种并非有限的也并 

不终结的存在。它是那种并不采取相对于别的某物的某物之形式，反而内 

在于一切有限的事物之中，并通过一切有限的事物而延续着的存在。因 

此，相对于任何别的东西而言，无限的存在并不拥有界限或者边界：它是 

不受束缚的存在。然而，现在我们却发现，就它明确地将自身同有限性区 

别开来从而成为真正“不-有限的”而言，无限性表明自己恰恰是它最 

初所本不该是的东西，亦即某种不同于有限的存在的某物。就此而言，它 

必然要给有限的存在设定一个界限：它是不再有任何有限性存在于其中的 

这样一种存在形式。不过，这无疑也就意味着，它必须转而受这种有限的 

存在的束缚：有限的存在必须是无限性终止之处。通过将自身同冇限的存 

在区别开来从而变成真正“不-有限的”，无限性实际上就把自身转变成 

了那终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限定的东西。如此一来，它也就建立起了两种 

截然不同的性质或者存在“领域”。

然而，无限性并不只是被有限性所限定，而且是通过将自身置于同那 

不是无限的东西的关系中而给予自身一个它在其上走向终结的边界。毕 

竟，为什么在无限物之外存在着有限物，其原因在于，无限的存在按照它 

的本性就是有限性的否定，它必须明确地成为它内在地所是的东西。因 

此，无限性施加一种界限在自身上，借以赋予自身一个终结点，从而它就 

不仅仅是受限定的而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我们记得，并不必然导致 

一个事物经历时间而终结，而只是通过该事物本身的存在造成事物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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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坏的无限性通过遭遇到有限的存在而停止其为单纯无限的和无止尽 

初6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坏的无限性在逻辑上就是有限的无限性。于是，正 

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无限的世界和一个有限的世 

界，而在它们的关联中无限物仅仅是有限物的界限’因而仅仅是一个确定 

的、本身有限的无限物” （ SL 139 - 40/1: 152 [243] )[13]。因此，坏的无 

限性是坏的，不是由于道德的原因，而完全只是因为它是一种受限定的、 

有限的无限物。

请注意，坏的无限性观念并不像托尼森所主张的那样，是 由 “表象” 

或 V o n e lh m g 或甚至是由知性—— 所人为地造成的，而是内在于无限 

性本身的本性之中。 无限性本身必然表明自己是坏的无限性，或者有限 

的无限性；因为它必须明确地将自身同构成它的那种有限性区分开来，从 

而将自身转变为对有限性本身的确切的否定，或者不同于有限性本身的某 

物。于是，在我的解读中，黑格尔并没有放任坏的无限性被视为一种虚构 

或思想的一个错误而不顾。相反他却证明，从逻辑上来看，无限的存在必 

定采取超越有限物的东西的形式。我们将看到，是 “坏的”或抽象的无 

限绝非“是无限的”之唯一的方式。可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种重要而 

必需的“是无限的”方式。于是，尽管我们不能从笛卡儿关于无限物的 

观念出发，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在笛卡儿的观念中还是有一些真理的， 

因为必然有超越有限性的“坏的”无限的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在光（至少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光）中发现实际的坏的 

无限性的一个例子。对于黑格尔来说，光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事物而是那使 

特殊的事物得以显现并将它们带到“普遍的相互关联”中 的 “非物质的 

物质”；它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纯粹的显现”或 者 “一般对象的普遍的可 

视 化 黑 格 尔 按 照 在 其 他 场 合 用 来 规 定 无 限 存 在 的  

术语来描述光，清楚地表明他将光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无限物。他称光为 

“与自身的纯粹的同一性”或者物质的“同一性”[16]。他甚至明确地把光 

称 作 “无限的己外存在”、“无限的扩张”，以 及 “空间的无限创造”[17]。 

(这是因为它带着“绝对的速度”立即散开以充满整个空间的缘故—— 顺 

便说一下，这并不是要否认光的传播需要耗费时间。）[18]

然而，光又与它所照亮的物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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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普遍的物理学的同一性，光首先是作为一种不同的东 

西，因而在这里是作为外在的东西和他物与在另外的概念环节中质化 

了的物质发生关系的，这种质化了的物质如此作为光的否定物，就被 

规定为某种暗昧的东西。[19]

实际上，黑格尔指出，光不仅仅有别于暗昧物质，而 且 “在个体的形式如7 

下本身独立地存在”，也就是作为星体而存在。[M|因而，在这两种意义上， 

光都是一种受限定的、有限的实在，即便它也是“无限的扩张”。就此而 

言，光清楚地展示出了“坏的”无限性的结构。

此外，光不仅有别于物质，它同时也是已经将自身同它存在于其中的 

有限的、“暗昧的”物体区分开来的物质本身。这并不是说凡穿过每一个 

有限的物体并在有限的物体中持续下来的物质都采取了明确的光的形式。

对于黑格尔来说，寓于物体之中的物质是一种在时间中充满空间的存在。

它抵制其他这样的物质并受到重力的支配；它是重的而肯定不是“轻 

的”，无 论 “轻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尽管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光就 

是那作为物质或作为时间中空间的充满而出现的东西，它将自身区别于重 

的物体并获得一种属于它自己的同一性。因此，光不过就是那种作为 

“纯粹的定在着的空间充满之力量”或 者 “无所不在的纯粹物质性”而将 

自身从事物中分离出来的物质。黑格尔写道，它是作为“绝对轻的东西”

的 “物质的抽象的自我（&此〇”。[21]从这个意义上说，光同样也表明自 

己是“坏的无限性”，因为它仅仅是在无限的、时空性的物质存在自身反 

对它存在于其中的有限事物的时候才产生出来的东西。

诚然，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并没有引用光作为坏的无限性的一个 

明确的例子。然而，在 《自然哲学》中，当他把光称为“抽象无限的 

(atorak-Mne/wWic/ie) 自身返回”1%时 ，他接近于是在这么做了。

实际存在着的坏的无限性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人类的意识或思想本 

身，就意识将对象理解为根本上不同于自身的而言。意识或者“我”，黑 

格尔写道，是 “精 神 同 自 己 的 无 限 的 关 联 ”。它是无限的，因 

为它并不受它所关联的事物束缚，反而能够在这些事物之内辨别出它自己 

的概念和法则。因此，就像黑格尔明确拿来和它进行比较的光一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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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揭示出并显现出它所遇到的事物；它甚至不只揭示出事物的外表而且也 

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性和结构。然而，同样也像光一样，意识也明显地区 

别于它所关联着的事物：“纯粹抽象的自由自为地将它的规定……作为既 

自由又独立的客体从它自身中释放出来” [M]。因此，意识也很可能是无限 

的，但它最多只是抽象的或者“坏的”无限的。相比之下，无前提的思 

想—— 对它来说，存在并非只是“在那边”而是在思想自身之内被揭露 

出来的东西—— 或许可以说是真正地无限的和不受束缚的。

于是，黑格尔承认世界中有坏的无限性。然而，正如我们之后将看到 

的，他却并不相信所有的无限性都不可化约地是坏的或有限的。与之相 

比，无我批判的知性却将坏的无限性视为“最高的、绝对的真理” （ SL 

139/1： 152 [ 243])—— 当然，由于这一缘故，它也就完全不把坏的无 

限性视为坏的了。因此，对于知性而言，所有的无限性按其本性来讲都超 

越有限物的领域并且毫不因此受到影响。除了那被置于有限物的彼岸从而 

彻底不同于有限物的无限物之外，没有其他的无限物：

当提升到这个有限的世界之上的知性飞升到它的最高处，飞升到 

无限物的时候，这个有限的世界也就在它面前保持为一个此岸，以至 

于无限物仅仅被建立为高居有限物之上，与有限物相分离，因此有限 

物同样也就与无限物相分离。（SiM O/l : 153 [243])

在黑格尔看来，知性无法越过有限物和无限物之间的对立而看得更远。对 

于知性来说，有限的存在不可更改地是有限的，绝无更多；而无限物则不 

过就是那不同于有限物的东西。然而，这种看待事物的眼光，它的问题就 

在于，它将所有的无限性都还原成了有限的某物，从而绝不超越有限性来 

进行思考（并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是把有限性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和“无 

限的”）。

关键是要注意到，黑格尔并没有将坏的无限性观念一笔抹杀。在他看 

来，拘泥于知性的哲学家是完全搞错了。黑格尔承认“自然界中有知性, 

这就是说，知性的不同形式存在于其中”，并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 

包括了坏的无限性这种形式。[24]这并不是说，绝对的理性或者“上帝”可 

以被理解为某种不同于有限的存在的东西，就像笛卡儿相信的那样；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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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接受像光和人类意识这样的东西能够被理解为“有限的无限 

性”。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知性的错误并不在于它认为无限性存在 

于有限的事物之外。它的错误在于它从未怀疑过无限性有可能是不同于那 

种处在有限物之外并被有限物所束缚的东西的某种事物。

可是，在 《逻辑学》的这一阶段，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无限性是某 

种比坏的无限性更多的东西呢？难道黑格尔不是恰恰已经证明了无限的存 

在必须给予自身有限的无限性这一形式吗？并且，他不是已经证实了知性 

的立场吗？此时此刻他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对知性所理解的无限物表示 

质疑吗？有两个理由。第一，由一个事物向另一个事物的转变所构成的质 

的无限性 （ the qualitative infinity) 还没有单纯地消失无踪。例如，物质并 

没有仅仅因为它接纳了光这一不同的形式就停止采取有重量的、暗昧的物 

质这一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批评知性忽略了质的无限性最初之所是。第 

二，坏的无限性观念本身合乎逻辑地引向无限性的进一步的、更复杂的形 

式。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知性的无限物，因为其他种类的无限性就内在于糾9 

这种有限的无限性本身之中，后者使之成为必然。

到无限的进展

在对无限性的下一个形式的演绎中，黑格尔首先提醒我们，有限物和 

(有限的）无限物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被它们共有的边界所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的。它们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质的界限：一方开始，另一方停 

止。然而，每一方都不仅限定另一方并受其限定，而且也通过将自身置于 

同它的对方的关联中而限定自身。实际上，正是这一点使得每一方都是有 

限的而非仅仅受限定的：因为有限物就是那在自身中拥有它的界限和终点 

的存在。黑格尔用下面的话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概括：

这一将它们……关联起来的否定，是一物针对他物的相互的界 

限，更确切地说就是：它们每一方都不仅针对他物而在它[自己]

上 （咖 拥 有 界 限 ，反而否定就是它们的自在存在

sein), 每一方都通过它同他物的分离而独自在它自身上拥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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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因而两者自在地 （ an sic/i 都是被限定的，都是有限的。

(S I 140/1： 153 [243])

因此，有限的存在—— 在自身中并且完全远离无限的存在—— 就是没有无 

限的有限（finite-not-infmite) ; 相反，坏的无限的存在—— 在自身中并且

完全远离有限的存在--- 就是没有有限的无限（infinite-not-fmite)。限定

他物并受他物限定构成每一方单独的、固有的同一性的组成部分。

当然，与此同时，每一方也在性质上区别于对方：有限的存在不是无 

限的存在，反之亦然。存在的这两种类型中的每一方因而都将对方推出自 

身之外，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每一方都立即将界限作为它的非存在从 

自身排斥出去，并且……将界限建立为在它之外的另一个存在，有限物将 

它的非存在建立为无限物，后者同样也将它的非存在建立为有限物”。因 

此，有限物自在地就是对那完全处在它之外的他物的否定，同样的情况对 

于坏的无限物也是如此。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每一方都发自本身地 

排除他物。

然而，存在的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比我所已经指出的甚至还要复 

杂，因为每一方都合乎逻辑地转变为它接下来立即被从中排除出去的另一 

方。首先看看有限物的情况。有限物变为无限的存在，因为它“被规定 

为瀕于消散的东西”，并因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构成连续的、无止 

尽的存在。这种无限的存在因而就是有限的存在固有地所是的，是冇限的 

存在按其本性有意要成为的。可众所周知，无限的存在又立即将自身同有 

限的存在区别开来并将后者从自身排除出去。有限的存在因而就转变为它 

立即被从中排除的无限的存在。

现在再看看无限物的情况。就它将自身同作为它的“直接的否定” 

的有限物区别开来而言，无限性把自己还原为受限定的、有限的无限性。 

因此，在把自己放在有限性之外的过程中，无限物转变为无限性本身被从 

中排除出去的那种对立的存在形式。

柳  黑格尔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结论：有限物和无限物是“不可分离的”

因为它们每一方都自行转变为对方，或者如黑格尔本人所 

指出的，“每一方在它本身上并且出于它的规定就是它的他物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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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也注意到，它们的不可分离性或者“统一性”又被这一事实所 

掩盖，即：它们每一方都彻底不同于另一方从而被它们所突变而成的另一 

方排斥。这就意味着：尽管有限物和无限物是密切关联着的，它们却不占 

据同一个逻辑空间：一方的在场排斥另一方的在场。于是，它们的不可分 

离性就采取了直接“过渡”或者直接“翻转” 的形式：一 

方直接翻转为那取代它的另一方。就像纯存在和虚无一样，“每一方都在 

对方上是它自己的一个直接的出现，而它们的关联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关 

联”①：有限的存在表明自己是无限的存在，但无限的存在接下来却转而 

表明自己是有限的。

黑格尔在这里提请我们注意的过渡过程是内在于坏的无限物的结构 

之中的，并且对坏的无限物丝毫无损。黑格尔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都是在 

指出：有限的存在在消逝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翻转为无限的存在，而后者 

接下来又立即将自身转变回有限的某物。这就比之前所发生的更清楚地显 

示出坏的无限物的动力特征，但这一动力特征却并不超越坏的无限物本身 

而将我们带到对无限性的一种新的理解上。然而，当我们注意到无限物所 

还原成的这一有限的存在本身必然受制于同一个否定，就像最初转变成无 

限的存在的那个有限物一样时，对无限性的一种新的理解就出现了。在这 

里，我们有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无限性自己的有限性应当被否定、被 

超越。

第一，作为有限的和受限定的，有限的无限性超出自身指向更进一步 

的无限的存在。第二，无限性本身的逻辑结构要求它不只是处在它最初所 

反对的有限物之外。假如无限性是对有限物的完全的否定的话，那么它就 

必须处在一切有限性之外，包括它自身所还原成的那个有限物之外。

有限的无限物必须超出自身而指向无限性，这一逻辑的要求在无限物 

中引起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因为坏的无限物不再享有一种稳定的同一性并 

且启动了一个持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过程。黑格尔将这一过程描述 

如下：有限物超出自身并过渡到无限的存在，但它所过渡到的这个无限物

①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它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关联，所谓的关联，是一种表面 

现象。两者之间与其说有关联，不如说有一种内在的统一。一 译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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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使自身同该有限物相分离，从而限定着它并受它限定，由此证明自己是 

一个新的、在其自身范围内的有限物。结果就是，黑格尔写道，“无限物 

已经消逝，它的他物，有限物，已经登场”（见 141/1: 154 [245])。这 

一新的有限物接下来转而又要求被超越，并且超出自身指向一个新的无限 

物。这一新的无限物由于它超越那导致了它的有限物而再一次将自身还原 

为某种有限的东西。然而，这一新的有限物又再一次超出自身指向无限 

物，如此类推，直至无穷（afrayiniium)。

黑格尔将无止尽地超越有限物的这一过程命名为“到无限的进展 

（ SL 142/1: 155 [ 245])。我们可以将它展示

如下：

W  有限物—无限物（有限物）—无限物（有 限 物 无 限 物 （有 

限物）一>……

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因为有限物和无限物向彼此翻转而产生。它的产生更具 

体地是因为无限性不能被局限于一种虚假的、有限的条件下而必须合乎逻 

辑地甚至超过它自己的有限性。

这一无限的进展清楚地反映了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无限性。最初的那 

个无限性，我们记得，它并不在于某种性质上不同于有限存在的存在而毋 

宁在于有限的事物的无止尽的序列—— 亦即在于一个有限的事物让位于 

另一个有限的事物又让位于另一个有限的事物，等等。这一无止尽的序列 

可以展示如下：

有限物_>有限物—有限物—有限物—有限物—……

两个无限序列之间的差异在于：在第二个序列①中，有限物超出自身所指 

向的不过是更多的有限性；而在第一个序列中，有限物则超出自身指向一 

个处于一切有限性（包括无限物自己在其中所构成的有限物）之外的无 

限物。除了这一点之外，两个序列之间没有差异，因此它们都可以被视为

① 原 文 写 的 是 “ in the first case”，在第一种情况下。霍尔盖特想说的其实是 

“我们最先遇到的无限性”，而 “我们最先遇到的无限性”恰恰是第二个序 

列。'—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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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以微妙不同的方式所理解的同样的“到无限的进展”。

于是，黑格尔所认定的这两种不同意义的无限性似乎全都彼此密切相 

关。有限事物的第一个无限的序列在自身中具有性质上无限的存在，因为 

有限的事物在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只是始终导致有限的事物，而且是构成连 

续的、无止尽的存在。然而，这种性质上无限的存在却必须明确地将自身 

同有限性区别开来，从而将自身转变为坏的无限物。这一坏的无限物接下 

来又必须超出自身指向更进一步的无限性，而后者又转而表明自己是有限 

的，从而超出自身直至无穷。看起来，我们已经兜了一个圈，或不如说螺 

旋上升来到了对无限性的一种新的理解上，这一新的理解将第一个无限性 

最开始并不明显的一个方面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这一新的到无限的进展并不只是从一个坏的无限性引向另一个坏的 

无限性而已，而且是因此构成了人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单调的无限性

的东西。这恰恰是因为它一次又一次地超出有限物引向同一 

个有限的无限性的缘故。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到无限的进展……只是 

重复的单调，只是有限物和无限物的同一个无聊的交替。”（见 142/1: 155 

[247 ])[25]就像第一个坏的无限物一样，这一无限的进展是存在的一种真 

实的特征，并非只是由抽象的思维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例如，物质就 

是无限可分到无聊的程度的。[M]因此，对于将世界的某些方面理解为到无 

限的进展，黑格尔并没有反对意见。然而，他却和那些将单调的无限物视 

为 “最后的东西，不再有什么超越它”的人—— 比如费希特—— 持不同 

意 见 （ S i 142/155 [245])。在黑格尔看来，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无法 

看得比无穷无尽更远从而将所有的无限性都还原成了单调的（或者坏的） 

无限物。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无限性采取单调的无限物的形式，是由于它既是 

不可化约地关联于有限性又是完全地不同于有限性。无限性必须明确地 

(explicitly) 将自身同有限物区别开来，因为它内在地（implicitly) 就是 

对有限物的否定。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既维持它同有限物的关联又使自身 

完全同有限物相分离。因此，从逻辑上来看，无限性必须采取处在有限物 

之外的东西的形式。可是这样一来，无限物就将自身还原为了一种有限 

的、受限定的无限物。可因为它的无限性恰恰就在于超越有限物，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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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甚至超越它自己的有限性。可这无疑又不过是再一次使它成为有限 

的，如此往复，直至无穷。我相信，当黑格尔提出“凡是相对的两个规 

定被一直驱迫到它们的对立，以至于它们都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之中而每一 

方又都相对于另一方被赋予一种独立的定在的地方，到处都有这种进展出 

现”时，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无限可分的物质或者道德家们所为之奋斗的无 

限的自由与完美，在黑格尔看来，那种处于一切有限性之外的无限物——  

包括它自己的有限的显现—— 在结构上都是模棱两可的。就它彻底不同于 

它所超过的受限定的、有限的存在而言，它是无限的；可恰恰因为它被所 

超过的东西束缚与限定，它又不是无限的。因此，这样一种无限物根本就 

不是确定无疑地无限的。它应当是无限的，但却始终未能履行它的承诺。 

这对于那开始超越无论这一方面还是那一方面的无限物来说也是如此：它 

永远无法是纯粹无杂的无限物—— 由于它对有限物的超越，它本来应当是 

这种无限物；但它却始终在于越来越多的有限性。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 

“这种坏的无限性，本 身 就 与 那 种 长 久 的 应 当 是 同 一 个 东 西 ;  

它诚然是对有限物的否定，但它却不能真正从有限物中将自己解放出来” 

( S i 142/1: 155 [247])。我们曾在上一章中看到，有限的事物应当是 

它们固有地所是的东西，但由于它们的限制却未能达到它们为自身所设 

定的标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里也有某种类型的无限性，它应当 

是无限的，但却未能是无限的—— 这就是系统地超越的或者过分的无 

限物①。

回过头来看，对于第一个坏的无限性—— 例如在光中所发现的—— 人 

们当然可以说它也仅仅应当是无限的但事实上却是有限的。毕竟，第一个 

坏的无限物并不仅仅被有限物所限定而是本身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因而 

面临一种固有的限制—— 也就是未能成为它所应当是的无限物的限制。然 

而，在开始的时候，它仅仅应当是无限的这一事实还只是内在于

(J) systematically transcendent, or excessive, infinite. 其中 ， systematically tran­

scendent (系统地超越的） 大概是说这种无限物想要进行全面的超越，因而 它始终 

要把自己置于有限物之外，从而是一种过分的无限物。——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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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坏的无限物之中；它主要的明确的特点还只在于限定着有限物并被有 

限物所限定。只有当坏的无限物公然超出它自己的受限定的、有限的无限 

性的时候，它才明确地揭示出：它应当是无限的而非有限的。坏的无限物 

表现它与生俱来的“应当是无限”（ought-to-be-infinite) 的方式，也就是 

开创出“到无限的进展” 〇[27]实际上，这种无限的进展只不过表达了这样 

一 个事实，即：有限的无限物总是—— 未能奏效地—— “力求”成为真 

正地无限的。

不仅处在一切有限性之外的无限物将自身还原为一个单纯的应当，而 

且整个到无限的单调的进展本身也可以说是那种仅仅应当是无限的东西。 

这样一种无限的进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幻象，反而在自然和人类意识的许 

多方面中都能找到它。尽管如此，它所展现出来的无限性基本上与我们所 

遇到的第一个无限性，也就是本身在于无止尽的有限性的那种东西没有什 

么不同。作为无限性的一种形式，无限的进展应当构成在性质上不同于有 

限性的存在，但它却从未成功地做到这点并且始终—— 用伯比奇的话来 

说 ^  “在性质上与有限物相同” [28]。哈里斯也承认，它是在其中“有 

限物应当被（的 ① 超 越 ，但从未被超越”的那一过程。[29]

重复一遍：质的无限性应当在有限物之外被发现，但它从未在那里被 

发现，因为处在有限物之外的只能是更多的有限性。然而，在另一种意义 

上，恰恰因为它被定义为处于我们所在的无论什么地方之外，不断地超出 

一个地点，又超出一个地点，又超出一个地点，人们也就可以说，彻底超 

越的无限物事实上根本不应当在有限物之外被发现。从这一观点来看，到 

无限的进展就是无止尽地伸向一个必然被无止尽地延宕的“无限物”的 

过程。“这种无限物黑格尔写道，“拥有一个彼岸的固定规定，这个彼 

岸无法被抵达，因为它本不应当被抵达 （ weiZ e s 心如 e/reic/if 

s〇l l ) Qyy (5L 142/1： 156 [247])

在黑格尔看来，只 要 我 们 拒 绝 放 弃 无 限 物 是 有 限 物 的  

简单的否定这一观念，我们就被局限于这一全方位难以捉摸的无限物——

① “应当被”也可以翻译为“应当是”，“应当被超越”也可以翻译为“应当 

是被超越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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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复地证明自身是有限的并持续地将自身迁移到它自己的有限的化 

身之外的无限物—— 之中。因为正是无限物只不过不是有限物这种观念将 

遥不可及的无限物放置在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有限物领域之外从而妨碍 

了无限性是它所承诺要是的无限物。诚然，无限物本身要求它被理解为有 

限性的否定。可如果我们固定不变地坚持对无限物的这种理解，我们就将 

永远不会把无限性理解为某种不同于有限的无限性的东西，亦即某种不同 

于那无止尽地—— 并且无结果地—— 寻求逃脱它自己的有限性的无限性 

的东西。但是我们为什么应当希望拥有对无限物的某种别的理解呢？因为 

更仔细的观察揭示出一种不同种类的无限性内在于无限的进展本身之中。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无限性的这种新形式的本性。

注释：

[ 1 ]  黑格尔这里没有在“否定物”（wega— ) 和 “否定”（/iegah〇7i )

之间做出区分。实际上，稍早一些时候他也将有限的事物描述为“否定 

之否定” （ Tiegflfion (SL 132/1: 142 [235])。“raega心e” 的

一 个 在 而 非 “(/〇5/Vega^ e”意义上的含义，参见上文第十 

六章注释16 (第 3〇6页）。

[2] Taylor, Hegel, p.242.

[3] ^ JaL Maluschke, Kritik und absolute Methode in Hegels Dialektik, p. 172； 

Stace,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 Theui ŝsen， Sein und Schein，p. 277。

[4]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pp. 280, 293.

[5] Burbidge, On HegeVs Logic, p. 53.

[6 ] 参见 Doz， La logique de Hegel et les probldmes traditionnels de 

I’ontologie， p. 67 〇

[7]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 f Descartes, 2： 28, 32； 1： 202.

[8 ]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2 ： 31.

[9]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 f Descartes, 2： 31； 3： 338.

[10] Rinaldi, 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o f the Logic o f Hegel,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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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无限性是存在的一种新的性质，该性质由有限性通过它自己的死亡时 

构成。可无限的存在也是对有限性的否定。它通过将自身同有限物K 分开 

来而明确地表明自己是这一否定。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这么做 

的过程中，无限性仅仅成功地将自身还原为某种有限的东西3 尽管如此， 

作为对有限物的否定，无限性在逻辑上还是必须处于一切有限性之外，甚 

至包括它自己的有限性。可是，这一逻辑的必然性却未能给无限的存在保 

障一种独特的同一性，因为它只不过引发了一个无止尽的到无限的进展， 

在其中，一切有限性都超出自身指向一种存在，该存在应当是无限的，但 

却总是表明自己是更大程度h不断超出自身的有限性。因此，就无限性将 

自身同有限物鲜明地区分开来并将自身置于有限物之外而言，它表明自己 

与我们曾遇到的第一个无限性—— 也就是在性质1:.根本就不区别于有限 

性反而其本质就在于永远继续下去的有限性的那种无限性—— 没有什么 

不同。

请记住，黑格尔所描述的不是无限的存在借以历经时间而从无穷无尽 

变为内在的无限性，进而变为坏的无限性，并最终变为到无限的进展的这 

样一个历史的过程。他并不是在主张，当时间开始的时候，无限的存在不 

过是有限事物的无止尽的序列，而之后它就转变为无限性的其他一些形 

式。相反，他是在揭开内在于无限性的本性之屮的逻辑的内涵从而揭露无 

限的存在必然合乎逻辑地采取的各种形式。换言之，他是在向我们展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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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存在所必然要表明自己是的东西。通过主张我们所遇到的最后一个形 

式—— 无止尽的到无限的进展—— 表明自己在自身内包含了真的无限性，

黑格尔结束了他对无限性的讨论：“在上述有限物和无限物的往复进行着 

的交替规定中，它们的真理已经自在地呈现出来，需要做的仅仅是对所呈 

现的东西的接受。 ” （ SL 143/1: 156 [247])

然而，黑格尔并没有立即开始解释真的无限性内在于到无限的进展中 

的方式和原因。他首先回到了更早之前的坏的无限性观念上，以便表明真 

的无限物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可能已经在它之内被我们瞥见了。黑格尔心中 

所想的，具体来说，是无限物和有限物的统一。我们之后将会看到，真的 

无限性绝不可被还原为这种统一。因此，黑格尔提出：“无限物和有限物似5 

的统一……是对统一的歪曲的表达，就这种统一本身真正存在的方式而 

言 尽 管 如 此 ，真的无限物也确实蕴含了这种（真正理解了的）统一，

黑格尔现在指出，这个统一事实上已经潜藏于坏的无限物之中。

不过，黑格尔也清楚地表示，坏的无限物并没有独自直接地导致无限 

物和有限物的统一之观念。独自来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导致的是 

无限进展的观念。我们被告知，只有当哲学家对坏的无限物和有限物进行 

一 种 “外在的”比较并在其观察的基础上得出他自己的结论时，无限物 

和有限物的统一才会趋于明显（见 146/1: 161 [253])。因此，在 2. C .c 

的最初几页中，黑格尔离开了他任凭一个范畴合乎逻辑地突变到另一个范 

畴中去的方法，反而提供了他自己对无限物的本性的反思。如此一来，他 

就部分地预见了，稍后当他继续他对到无限的进展进行内在的分析时，将 

会揭示出来的东西。然而，由于稍后的分析必须是完全内在的，他就将不 

得不在他转向无限的进展本身以前就弃置他对坏的无限物的“外在的”

考虑。在黑格尔关于无限物和有限物的统一所不得不说的东西中有许多有 

趣的和重要的内容，但它们可能不是被用来推进对无限性的无前提的说明 

的。人们甚至都可以跳过它们而不损害黑格尔的总体论证的一致性和连续 

性。黑格尔之所以在这个时刻讨论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不是要推 

动他的逻辑的分析而是要表明这个观念不应该被完全无视，并且要批判知 

性对这一观念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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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

在比较有限物和（坏的）无限物的时候，黑格尔首先指出，它们拥 

有非常重要的某种共同的东西：实际上，它们每一个都在自身内包含了另 

一个。无限物不过就是对有限物的超越或者否定，而有限物不过就是指向 

或者否定自身以进入无限物。结果就是，“没有另一方，便什么也不能被 

建立和被把握，无限物不能没有有限物，有限物也不能没有无限物” （ S i  

143/1: 157 [249])。从无限的进展的立场上看（至少就它目前已经得到 

了理解而言），有限物和无限物本来是相互排斥并“交替地相互跟随” 

的。然而，两者的外在比较却揭示出，“在每一个中都存放着另一个的规 

定

黑格尔宣称，这一点在我们谈论无限物的方式中尤其明显：因为 

“当说到什么是无限物，亦即有限物的否定时，有限物本身也就连带地被 

说到了”。因此，要认识到无限物和有限物是不可分离的，“人们只需要 

知道，人们所说的是什么”。黑格尔对有限物和无限物范畴的外在比较因 

而与他对我们借以形成这些范畴的定义的语言的密切关注息息相关。

无限物和有限物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于对方中，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处在 

同它的对方的必然的关联（Seziefcmg) 中。然而，如果我们把它们每一 

个都认作完全区别于并分离于它的对立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会 

在两者之间—— 吊诡地—— 发现一种类似的紧密联结吗？黑格尔相信我们 

确头会。

即便我们把无限物单独地看作两个范畴中的一个，我们也必然在它里 

面识别出它的对立面—— 有限物来。这是因为“它不是整体，而只是一 

个方面”，从 而 “它在与之对立的东西上拥有它的界限”并 “因而就是有 

限的无限物” （ &L 144/1: 157 - 8 [249])。从有限物中把无限物分开实 

际上并没有将无限物维持在它的纯粹性中。相反，“恰恰无限物从有限物 

中被分离出来，从而作为单方面的东西被提出来，这其中就有它的有限 

性，因此就有它同有限物的统一”。

另外，如果我们完全脱离无限物来纯粹地考察有限物本身，我们就必



第二十二章真的无限性
459

然从有限物中拿走赋予它有限性的那种性质。这是因为，我们能够从有限 

物构成无限的存在这一事实中抽离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有限物达到一 

个确切的终点从而没有终点地过渡到更进一步的有限的存在这一事实中 

抽离出来。因此，如果我们将有限的存在同无限性完全分离，所留给我们 

的就只不过是一种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该存在不再明确地是有限的。但这 

就意味着，我们在有限物中发现了“无限物本来应当是的那同一个独立 

性和肯定”。就像无限物一样，有限物因而独自地就表明自己是不可分离 

于它的对立面的。

无论有限物和无限物是独立地被看待还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被看 

待，它们都不得不被理解为在它们自身之内包含着彼此。因此，黑格尔提 

出，他对这两个范畴的外在的比较得出了 “有限物和无限物的—— 声名 

狼藉的—— 统 一 性 这 种 统 一 性 构 成 无 限 的 或 者 不 受 束 缚 的  

存在的一个新的形式，该存在“将自身和有限性都把握在自己中”。（正 

如稍后将变得明显的，这一新的无限物是真的无限物，尽管还是抽象地被 

构想的。）这个统一不是高居有限物和无限物本身之上的某个第H 范畴。 

它只+过是每一个范畴在自身内所是的同它的对方的统一。所以，黑格尔 

说，“这样就有了两个这样的统一”，其中每一个都是同一个新的无限性。

黑格尔指出，就每一个范畴都是同它的对立面的这种统一而言，它必 

然不再区别于或者不同于它的对立面。它失去了它的单独的特征并因而是 

“被否定了的”（叫 r々t) (S L 144/1: 158 [251])。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 

么，绝不是完全清楚的，也不会变得清楚，除非我们转而对无限的进展做 

进一步的内在的分析。然而，清楚的是，对于黑格尔来说，有限物和无限 

物，就它们被包含于对方之中而言，不能具有相同的性质或特征；因为只 

当它们区别于或者不同于彼此的时候，它们才具有对方。换言之，就每一 

方都构成它的对方的一个固有的部分从而与它的对方相联合这个意义而 

言，它们各自都不再被构想为不同于它的对方。

黑格尔相信，这一洞见—— 尽管还不完善—— 足够我们对“表象的 

思维”（VbrsteWung) 或者不受拘束的知性（Versfan^ ) 表达一种批判了。 

这种思维，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将有限物和无限物作为两种分离的领域或 

者存在方式予以分开。此外，就它承认有限物和无限物事实上同属一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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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而言，它将它们作为两个分离的范畴或者存在方式而联结起来。知 

性对待有限物和无限物，毋宁说就像对待两块可以黏合在一起但终归保持 

分离的砖一样；它并没有认识到，就有限物和无限物每一个都联合于它们 

的对方而言，它们每一个的特征都遭到了否定和改变。因此，对于知性来 

说，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只有一种关系，亦即它们是不同于彼此的关系； 

这一关系支配着它们，无论它们是被分开来看待还是被合起来看待。相比 

之下，对于黑格尔来说—— 基于他在这里所进行的比较，如果还不是基于 

对无限的进展的内在的分析的话—— 有限物和无限物之间有两种关系：使 

得它们成为存在的两个有区别的领域，亦即它们是不同于彼此的那种关 

系；以及第二种刻画着它们的统一或者它们的“被包含于彼此之中”的 

关系。我们还不知道这第二种关系中所蕴含的一切，但我们却知道它不是 

一 个东西同另一个东西的关系。因此，就知性将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构 

想为两个分离的存在种类的统一而言，它扭曲了，或 者 说 “篡改” 

了它们的统一之真概念 （ SL 145/1 •• M9 [251])。黑格尔相 

信，他自己对有限物和无限物所做的比较就证明了这一点，甚至是在这一 

点得到了对无限的进展所做的纯粹内在的分析的肯定以前。

黑格尔继续解释说，尽管无限物和有限物在它们自身之内都包含了它 

们的对立面，它们还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彼此联合。一方面，无限物是肯 

定的、自在的存在（Awicfcein) , 但却由于它相比于有限物拥有它自己的 

界限这一事实而变成了有限的，并因而与有限性相“联合”。另一方面， 

有限物是被交付于非存在的存在，但由于它同无限物形成对比作为自 

在存在的否定或者“不-自在存在” —— 它就变成了 

无限的，从而被赋予一种属于它自己的不改变的和无止尽的同一性。

黑格尔再一次争辩说，知性扭曲并曲解了统一的这两种形式。就知性 

承认超越有限物的无限物实际上也受到有限物的限定并不可分离于有限 

物这一意义而言，它假定了这一界限无论如何都不违背或者否定无限物的 

无限性本身。无限物超出它相比于有限物也拥有的界限之外，始终是无限 

的。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性使得无限物“不是作为被否定了 

的，而是作为自在存在来被看待的，因而在其中规定和限制都不应当被建 

立起来”（兄 145/1: 159 [251])。



第二十二章真的无限性 I
\461

同样地，知性假定有限物的有限性不因有限物被构想为纯粹地、坚定 

不移地从而无限地是有限的而受到影响。在它与无限物的结合中，“有限 

物……被坚持为没有受到否定的东西”；它始终是有限的，尽管它被赋予 

一定的无限性。我相信，这就是黑格尔最为复杂的句子背后的意思：就知 

性将有限物同无限性相结合而言，黑格尔写道，有限物“面对它未曾消 

逝反倒持续不断的规定而被无限化了”。

黑格尔再一次主张，知性歪曲了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因为哪怕在 

它们彼此结合的时候，知性将“它们在它们的规定中都作为分离的，确 

切说是作为绝对分离的来坚持”。知性不会放弃无限物和有限物有“质的 

区别”这一观念，并且在这方面它并非真的承认存在的两个种类形成一 

个统一。结果就是，知性忽略了黑格尔视为关键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每 

一个范畴都表明自己在自身内包含着它的对方，因为每一个范畴，自然而 

然地，都否定并且摧毁它自己的单独的同一性：

每一方在它自身都是这个统一，并且这仅仅就是它自身的扬 

弃……正如之前所表明的，有限性仅仅作为对自身的超越而存在；因 

此在有限性中已经包含了无限性，包含了它自身的他物。同样地，无 

限性仅仅作为对有限物的超越而存在；因此，它在根本上包含着它的 

他物并因而本身就是它自己的他物。 （ SL 145—6/1: 160 [253])

知性的错误因而并非仅仅在于它将无限性还原成了坏的（或者单调 

的）无限性，而且在于它并没有充分地理解内在于坏的无限性之中的有 

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这也就是说，知性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知性的无 

限物”所固有的东西D 或者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知 性 “遗忘了这些环 

节的概念（Segr奶对于知性本身而言是什么” （ SL 145/1: 160 [251])。

正如我已经评论过的，黑格尔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历数有限物和无限物 

的否定所涉及的一切。不过显而易见，有限物和无限物应当不再只是被构 

想为不同于彼此，而是必须被构想为将自身否定到彼此之中。在有限性和 

无限性两者的核心中的这一辩证的环节就是知性所未能理解，或至少未能 

严肃对待的东西。

对于黑格尔来说，辩证的自我否定是有限物和无限物所共有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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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有限物和无限物各自区别于彼此—— 并且黑格尔坚持认为，如果它 

们之间不是总有一种同他者的关系的话，那么也总是有一种差异—— 而 

言，它们每一方都只不过是对对方在根本上的否定特征的否定。有限物是 

否定的，因为它将自身带到一个终结；无限物是否定的，因为它不是有限

物而是—— 至少在这个阶段上-----种空洞的“彼岸”。因此，在有别于

对方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否定掉了对方所是的那个否定。结果，有限物和 

无限物都既是自我否定着的又是对另一个否定的否定。“因此，当前所呈 

现 的 黑 格 尔 写 道 ， “就是在两者中同一个否定之否定。 ” （ SL 146/1: 

160 [253])

然而，与此同时，通过否定自身并相互否定，有限物和无限物就共同 

构成了肯定地关联于自身的一个存在领域。因此，当前所实际呈现的，就 

是 “自在的自身关联，就是肯定，但却是作为回转到自身，也就是通过 

中介而来的肯定，这个中介就是否定之否定”。

这个结论绝不是任意的和主观的，而是建立在对有限性和无限性本身 

的逻辑结构的一个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这个结论还是通过对两 

个范畴进行一种外在的比较，而不是通过单纯追随坏的无限性本身的引导 

(众所周知，它将引导到无限进展的观念）而达到的。黑格尔比较有限物 

和无限物并发现（a) 它们都（以某种尚不明确的方式）通过与对方的联 

合而各自遭到否定，并 且 （b) 就它们都是自我否定着的也都是对彼此的 

否定而言，它们一起构成了肯定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该存在的本性 

也还不明确）的一个领域。现在，黑格尔指出，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明确 

地包含于无限的进展本身之中，或者说，由无限的进展本身所“建立” 

起来。如果我们检验一下到无限的进展，我们将会更加细致地 

认识到，对于有限物和无限物来说，以它们一起构成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这 

样一种方式而被否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去比较有限物和无限物显现于无限的进展中的方 

式。黑格尔宣称，我们这么做所识别出来的就是：有限物和无限物都是被 

超越的、被否定的，但它们也都作为肯定地有区别的范畴而彼此追随。然 

而，黑格尔立即指出，这绝不是合乎逻辑地包含于无限的进展本身之中的一 

切：“在它之中也建立起了那也彼此区别的东西的联合（Zwsaffimera/Mi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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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物和无限物在无限的进展中彼此联系，恰恰是由于它们过渡进彼此之 

中这一事实。正因为每一方都是到对方之中的这一过渡（i^ erga/ig)，每 

一方才遭到否定但也借着到无限的进展而被重新产生出来。[3]现在，黑格 

尔转而考察到无限的进展的内在的逻辑结构，以便准确地发现这种转变究 

竟蕴含了什么。

然而，要确保分析确实是严格地内在的，我们必须从出现于上一章结 

尾的无限的进展开始。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我们通过比较有限物和坏 

的无限物所刚刚学到的东西都弃置一旁。首先，我们必须将有限物和无限 

物共同形成一个统一这一观念给抛开。当我们比较这两个范畴的时候，我 

们能够看到一方包含于另一方之中，并且与另一方相联合。然而，正如我 

们曾在上一章中看到的，这一联合是“掩盖” 在无限的进展 

本 身 （以及在坏的无限物）之中的。[4]在无限的进展中，有限物和无限物 

并不占据同一个逻辑空间，而是过渡到彼此之中并且彼此替代。实际上， 

这个进展恰恰是由一方到另一方的无止尽的过渡所引发的。因此，对无限 

的进展的一种严格内在的研究不能从援引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开 

始，而必须纯粹专注于它们的彼此过渡。关于两个范畴的统一的观念，只 

有当无限的进展本身使之成为必然的时候我们才能进行考察。于是，从现 

在起，外在的比较工作停止了，内在的逻辑分析重新开始。黑格尔所说的 

“单纯的反思”是必要的，以便在无限的进展中“看[到]实际所呈现的 

东西”本身不是更进一步的对比行动，而只不过是整个《逻辑学》所要 

求于我们将内在（implicit) 于当前范畴中的东西予以明确（explicit) 表 

达的活动 （ S i 146/1: 161 [253])0

进_步考察到无限的进展

黑格尔现在更加仔细地检验到无限的进展。这一进展是从有限物开始 

的 （因为存在在表明自己是无限的之前表明自己是有限的），并且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这一有限物立即超出自身，指向并过渡到无限物。然而, 

这一无限物又受到它所超越的有限物的束缚，从而本身立即转变为某种有 

限的东西。作为有限的东西，它超出自身指向无限物，该无限物再一次表



黑格尔 <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明自己是受束缚的并且是有限的。有限物在其中超出自身指向另一个还是 

有限的东西的这一过程无止尽地继续下去。

然而，在这个过程的进展中，有限性并不只是无止尽地被重复着。它 

也表明自己是不同于，或者说，是远甚于单纯的有限性本身的。这是因 

为，在超出并过渡到自身之外的过程中，有限物只不过又一次结合或者说 

“联合” 了自身，从而表明自己是无止尽的存在：“这里产生了曾经从它 

出发的那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有限物被重新恢复起来；因此，这同一 

个东西是与它自身相联合了的，只是在它的彼岸中重新发现了自己” （ S i 

147/1: 161-2 [255])。同样的情况对于那处在有限物之外的无限物也 

是如此。这个无限物表明自己是受限定的和本身有限的，从而反过来超出 

自身再一次指向无限物。“坏的”无限的存在因而超出自身，指向并过渡 

到自身。因此，就像有限物一样，这种无限的存在表明自己是真正地无止 

尽的存在，或者说，是超出自身而“已经达到自身”的存在。

然而，之前我们不是已经遇到了这一逻辑的移动吗？在有限物被改变 

为别的某物的时候，难道它不是曾经通过实现自己的规定从而“与自身 

联合”而表明自己在性质上是无限的吗？并且这一无限的存在那时不是 

曾经将自身同有限物区分开来从而采取了坏的无限物的形式吗？如果说我 

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对无限性的一个类似的理解上，难道不会有一种危险， 

我们将再一次被引向坏的无限物，甚至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被抛进“到 

无限的进展”吗？并不一定如此，因为在我们刚才已经历过的移动和对 

质的无限物的说明的一开始所经历到的移动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差异。

有限性最初导致了性质上无限的存在，因为当它消逝并转变为别的某 

物时，它在一种新的外观中成为自身。实际上，有限的事物遭遇到它的死 

亡从而导致另外的事物，但在这个过程中它自己的存在却在一种新的形式 

中得到了继续。因此，当有限物突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时，它立即与 

自身相联合。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无限的存在，反过来也不过就是通过有 

限物的死亡而构成的直接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这一无限的存在本身就直接 

地不同于有限性，因为有限物作为有限的，具体来说就在于自我否定和向 

别的某物的持续的过渡。因此，在消逝无踪但又以新的外观继续它自身的 

过程中，有限物建立起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一种并不改变或者终结的



第二十二章真的无限性 I
1̂ 65

存在。由于它是对有限性的直接的否定，无限的存在就将自身明确地同有 

限的存在区别开来并采取坏的无限性的形式。因此，我们就被引向坏的无 

限物，进而被引向无限的进展，因为无限的存在是那种直接区别于有限性 

的，最初直接自身关联着的存在。

然而，在无限的进展中，有限物和无限物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在另一个 

形式中继续下去从而直接地与自身相联合就构成了无限的存在。它们每一 

个都是凭借各自的完全的否定而与自身联合的。有限的存在并不只是在进 

一步的有限性中与自身联合，而是在一个超越了它的无限的存在中与自身 

结合在一起。同样地，无限的存在与自身联合，是由于它是有限的从而超 

出自身指向进一步的无限的存在。于是，有限的存在以及坏的无限的存在 

都是在那排斥着它们的对方中并通过对方，也就是在否定中并通过否定， 

而与它们自身联合的。因此，在无限的进展中，有限的存在和无限的存在 

并不直接地构成持续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而是各自表明自己是“通 

过它的否定而回转到自身的这一运动”。结果就是，“它们仅仅只是作为 

在自身中的中介，而它们两者的肯定都包含着两者的否定并且是否定之否 

定”。

就它们每一个都是这一联合自身的运动而言，它们每一个都构成了无 

止尽的、无限的存在。然而，这种无限的存在并不是直接地自身关联着的 

存在；因而它也不是直接地区别于那持续将自身否定为别的某物的有限的 

存在的。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无限的存在是明确经过中介了的存 

在：它是有限物和（坏的）无限物由于它们各自都是自身的否定这一事 

实而表明自己所是的那种与自身联合的运动。由于它明确地受到了有限物4您 

和坏的无限物的自我否定的中介，这一自身关联着的新的无限存在就不能 

使自己同有限物以及坏的无限物相分离，好像立即区别于它们一样，而必 

须将它们明确地吸收进它自己的逻辑结构之中。这一新的无限性因而就不 

只是再一次坏的无限物，反而承诺要成为真正地无限的。

请注意，这一新的无限性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限物和坏的无限物在 

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中遭到了否定。第一，正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有 

限物和无限物将它们自身否定为它们的对立面，从而允许它们彼此与自身 

联合并因而构成无限的存在。第二，尽管它们是作为有区别的范畴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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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而开始的，有限物和无限物在无限进展的进程中却表明自己不只是有 

区别的存在种类，从而失去了它们本来的特征。这是因为，随着它们彼此 

与自身联合，它们到头来构成了同一个在他物中与自身联合的过程，因而 

构成了同一个无限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①我相信，这就是当黑格尔说 

有限物和无限物现在已经被理解为“结果，因而不是它们在它们开始的 

规定中所是的东西”时，他想表达的意思 （ SL 147/1: 162 [255])。

第三，有限物和无限物之所以不再单纯地相互区别，并不仅仅是因 

为，随着它们彼此与自身联合，它们表明自己是同一个与自身联合的过 

程，而且是因为它们每一方都表明自己是对方所是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环节。每一方都必须是对方的过程或者运动中的一个环节，因为每一 

方都仅仅通过对方才与自身联合。可如果说每一方事实上都是对方的一个 

不可化约的环节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能简单地是相互区别或者彼此不同 

的了。

在到无限的进展中，有限的存在和无限的存在都以这三种方式被转变 

或者被否定，从而必然展示出一种新的逻辑特征。它们揭示出，它们并非 

只是关联于别的某物的某物，而毋宁是它们各自所是的过程中的不同环 

节。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每一方都以这种方式被否定，正是知性所忽略的 

事实。正如我们曾在上面看到的（参见第416-17页），黑格尔早就基于 

他对有限物和无限物的外在比较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尽 管 被 “否定” 

对于双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不甚明确。现在，黑格尔对知性的批 

判，通过他对无限进展的内在的分析，已经得到了加强和澄清，因为我 

们现在知道，有限物和无限物在该进展中是通过被转变为环节而遭到否 

定的：

①这里的意思是说，在第一种方式里，有限物和无限物仿佛是分别与自身联 

合，因而仿佛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与自身联合”。但由于它们与自身联合是借助对 

方这个中介而实现的，所以它们的“彼此与自身联合”其实就是“同一个在他物 

中与自身联合的过程”。这样一来，在第二种方式里就只有一个联合了。这样看来， 

不仅有限物和无限物在无限进展的进程中不是有区别的存在种类，它们在无限进展 

的进程中的“与自身联合”也不是有区别的联合种类。对此，可以参看下一节的 

第一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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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之所以如此反对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仅仅是因为它将限 

制和有限物，如同自在存在一般，预设为永久的；因此它忽略了在无 

限的进展中所实际呈现的两者的否定，以及它们在其中仅仅是作为整 

体的环节（Mwic/iteeiraesGa/izen) 而出现。

真的无限性

到目前为止①，有限物和（坏的）无限物已经每一个都被理解为是通松3 

过它们的否定而与自身联合并“回转到” 自身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 

看，在到无限的进展中就有两个与自身联合的过程：一个由有限物所发 

起，另一个由无限物所发起。然而，黑格尔却指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并 

不是彼此不同的。毕竟，无限物借以与自身联合的过程本身就是有限物借 

以与自身联合的过程，因为它们每一个同时就是它们的对立面。因此，有 

限物和无限物事实上就构成了同一个在对方中与自身联合的过程。然而，

这还不是两者在其中相互等同的唯一的方面。每一方都通过否定井超出自 

身，都通过在那一超越中与自身联合而构成自身关联着的存在。就每一方 

在与自身联合的这个过程中具体来说都是那否定自身并超出6 身的东西 

而言，每一方都是过程的一个环节而非整个过程本身。此外，它们是以完 

全相同的方式成为环节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彻底拒绝有限物和坏的尤限物是彼此 

不同的这一观念。然而，我们现在看到，这^观念仅仅掌握了部分的真 

理，因为有限物和坏的无限物表明自己构成了同一个与自身联合的过程，

并且在同等的程度上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黑格尔认为，这一洞见现在 

开启了将有限的存在从无限的存在中区分开来的一种新的方式。他指出，

在我们现在正在考察的这个过程的自身关联着的各个环节和这个过程本

①霍尔盖特在这一段中总结了前面讲的有限物和无限物的三种关联方式：第 

一 ， 有限物和无限物各自与自身联合；第二，它们的各自与自身联合表明自己是同 

一个联合过程；第三，它们通过在对方中与自身联合的.过程表明自己不过就是该过 

程的环节。—— 译者注



I黑格尔{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468 \

身之间有一种差异。由于它们是自身关联着的，这些环节就都是有限的; 

相比之下，与自身联合的过程则由无限的、无止尽的存在所构成。 “环 

节”和它所属的“过程”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刻画出有限物和坏的无限 

物之间的关系。然而，它却刻画出，一方面被合起来看待的有限物与坏的 

无限物，和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一章中已经看到其出现的新的无限物，这两 

者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无限物是由于它不同于有限 

物才成为有限的。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则是，无论是有限物还是坏的无限 

物，它们都由于是与自身联合的过程的环节而是有限的，而唯独这个过程 

本身才是真的无限性：

既然它们两者，有限物和无限物，本身就是过程的环节，它们就 

—同是有限物，而既然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结果中一同被否定， 

那么这个结果，作为它们两者的那个有限性的否定，真正来讲就叫作 

无限物 。 （ SL 148/1: 163 [255])

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有限性”的两种含义：是有限的意味 

着在同别的某物的关联中是某物，但也意味着是一个过程的环节。[5]同样 

M々 地 ，无限性既采取了坏的无限物的形式，也采取了由坏的无限物和有限物 

所引发的真正无限的过程的形式。这个过程构成了真正无限的存在，因为 

它是存在在其中始终与自身联合的运动，并且因为它不以任何方式受到有 

限物或者有限的无限物的束缚，反而将它们作为它自己的环节包括进来。 

真的无限物只不过是有限性本身所导致的总是关联于自身的过程 （ the

process of always-relating-to-self) 〇[6]

无限物观念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带我们经历了无限物的五种概念：从无 

穷无尽到直接的、质的无限性，到坏的无限性，再到到无限的进展，最后 

到真的无限性。无限性的每一个形式都是无限的存在借以发展成真的无限 

性的那个逻辑过程的必然阶段。黑格尔将这一逻辑过程概括如下：

无限物……事实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降低 

为它的诸多规定中仅仅与有限物相对立的一种，因而本身只不过是有 

限物之一，又将与它自己的这个区别扬弃为它的肯定，并通过这一中 

介作为真的无限物而存在。（S L 148/1: I63 [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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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真的无限物同有限物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很電要。不过，黑格 

尔的观点却在于，真的无限物不能是他异（说/^)于有限物的某种东西， 

因为它是由有限物所引发的一个过程，有限物是这个过程的构成环节。因 

此，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我们放弃“有别于” （ differing from) 总是相 

当于“他异于” （ being other than) 这一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真的 

尤限性的本性。各个有限的事物无疑是彼此不同的。也有无限的存在的一 

种不同于有限物的形式，这就是坏的无限性。然而，真的无限性却不能足_ 

不 同 于 有 限 物 的 ，因为它按照定义来讲就不是某种有限的东西。 

为了理解真的无限性，我们因而需要发展出一种与“他异于”有差别的 

差异观念。准确地说，这样一种差异观念要在过程和它的环节之间的关系 

中左寻找。过程的一个环节不是整个过程本身，从而能够咭之有所区别。 

然而，这样一个环节又不是他异于过程的，过程也不是他异于它的，因为 

该环节就是属于过程本身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拉克布林克所 

指出的，他 者 （otherness) 在真的无限物中“消失了”（wric/mirifto) ) 73 

这并不意味着，像黑格尔的很多后来的批评者所指控的，他 物 被 “吸 

收”进某个先存的绝对者中，或者被它所“消化”。这只不过意味着有 

限物他总是某物或者他物—— 将自身转变为有限的存在所导致的某 

个无限过程的一个环节。

请注意，过程和它的环节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不仅仅是差异的一种新 

的形式，而且也是统一的一种新的形式。将统一设想为一个事物和另一个 

事物之间的统一是很诱惑人的；众所周知，这是知性所屈服于之的一种诱 

惑。然而，冇限物和真的无限物的统一却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设想，因为它 

们不是两个分离的存在领域。尽管如此，就过程不可分离于它的环节而 

言，它们还是形成了一个统一。W此，回过头来看，黑格尔在2. (：.<3的- 

开始就讨论有限物和无限物的“统一”，是有相当的理由的。不过，那个 

讨论对于这样一种统一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还缺乏一种清楚的意识。现在， 

黑格尔对无限的进展所做的内在的分析已经弥补了这一缺憾。

当然，我们之前就已经遇到了“环节”这一观念。例如，存在和虚 

无表明自己是纯粹的变易的两个环节。黑格尔现在的主张是，具体的有限 

事物必须也被构想为是真正无限的存在的环节。然而，真的无限性并非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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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改变着的有限事物或者到无限的进展的一个无止尽的接续过程。真的 

无限性是这样一个过程，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借助并通过有限事物的自我否 

定而达到与自身—— 并仅仅与自身—— 联合。这个过程尽管发生在无止尽 

的改变过程之内，但却绝不能被还原为它。

然而，正如多兹所指出的，真正无限的存在这一概念仍然还是卜分抽 

象的。[S]真的无限性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存在的一个最低程度，但存 

在是无限性这一观念却并没有将我们都带到那么远。可是，通过对真正无 

限的存在之后将表明自己蕴含了些什么进行前瞻，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 

阐明黑格尔对存在之无限性的理解。之后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我们认识 

到，就它逐渐对自身有所意识而与自身联合并关联于自身而言，存在是真 

正地无限的。因此，真的无限性表明自己并不只是时空中的事件的无尽序 

列，而且是存在借以将自身带至自我意识（从而带至生命）并因而成为 

精神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他的整个哲学中，黑格尔自始至终都主张：这一过程是一个合乎 

理性的过程，但它却并不受超出自然和人性的任何神圣的或者理性的必 

然性的支配。这一过程是存在—— 也就是自然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  

通过它自□变为自觉这一内在的逻辑而借以规定自身的过程。司退斯因 

而正确地宣称：“真的无限性意味着自我规定。” [9]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 

作用的逻各斯（logos) 或 者 “理念”不能受人类的控制或者操纵，而 

是 “吹向它所愿意之处”（约 3: 8)①。然而，人类却能够理解这一逻 

辑，并使他们的心思、意念以及身体都进人同逻辑的命令相一致的状态。

松6如此一来，我们就变成了无限的、h 我规定着的理性的甘心乐意的行 

动者。叫

在自然和人类历史中致力于自我意识（以及最终致力于自由）的这 

一 无限的理性就是宗教所描绘的“上帝”。于是，对于黑格尔来说，上帝 

并不超越有限的世界，好像笛卡儿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在有限的世

① 这 句 出 自 《新约圣经 . 约翰福音》的话，流行的中文译本（和合本）一 

般翻译为 “ 随着意思吹 ” ，考虑到文风一致的问题，这里按原文进行了重新翻 

译。-----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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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内生活和运动。“上帝”只不过是存在在自我意识和自我知识中借以 

达 到 “与自身联合”的那种无限的理性过程罢了。不过，人们也应该记 

住，对真的无限性的这种理解已经突破了基于我们目前对《逻辑学》的 

认识而有权达到的地步。我在这里提到这种理解，只是要表明之后在黑格 

尔的体系中所出现的东西。就真的无限性什么也不是不过就是单纯的无限 

性而言，它并不蕴含朝向自我意识或者朝向自由的任何明确的进展；它只 

不过是在有限事物的死亡中达到与自身联合的那种存在罢了。然而，重要 

的是要注意到，存在确实表明自己是真正无限的和自身关联着的，这一事 

实意味着在存在本身的逻辑结构之内有一种朝向自我意识的冲动。因此，

自我意识出现在世界中这一事实不可能是纯粹偶然的，因为正是存在所固 

有的无限性使之成了必然。

泰勒主张，真的无限性是“有限的事物以及它们的关系的整个体 

系”["]。这个定义很有帮助，因为它提醒我们真的无限性并不是什么超出 

实际存在着的有限事物的东西。真的无限性就是此时此刻正实际地发生着 

的过程。它既不超出世界也不全面超出我们的理解，而 是 “存在并且定 

在，当下在场” （ SL 149/1: 164 [257])。然而，泰勒的描述也遗漏了真 

的无限性的一个在之后的观念中明确地表达出来的重要方面，S卩：无限性 

是通往自我意识和自由的过程。真的无限性并不仅仅是（用泰勒的另一 

个描述来说）一 个 “有序的整体”[12]，而且内在地是一个发展之过程。

这也就是说，它不只是那在有限事物的死亡中继续下去并保持下来的存 

在，而且是那通过有限物的自我否定而成为与自身联合的存在。它是那种 

作为联合了的东西而出现—— 甚至是那种作为与自身联合的过程而出现 

的存在。毋庸置疑，将存在构想为无限性，还远没有达到将它构想为有结 

构的、合乎理性的发展或者“概念” 呀# ) 的程度。直 到 《逻辑学》

的最后一部分为止，我们都不会达到存在的这一观念。尽管如此，就我们 

将存在理解为真正地无限的而言，我们将它不只构想为静止状态，而且构 

想为由有限事物的死亡所构成的一种原始的、抽象的发展形式。这是因 

为，引 用 《精神现象学》的话来说，真正无限的存在并非只是实体，而 姑7 
且是那始终变为主体的实体（参见凡5 14/28)。

这一观点是将真的无限性同之前我们所遇到的直接的、质的无限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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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来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直接的无限性作为消逝着的有限事物继 

续下去，而真正无限的存在则继续成为与自身的联合以及与自身的关联。 

换言之，真正无限的存在比直接的无限性要更加明显地是前进的和发展 

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限性的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另一个差异就在 

于，真的无限性明确地将有限物作为它的构成环节而保持在自身之内，而 

直接无限的存在—— 尽管内在于冇限物之中—— 却是直接地不同于有限 

性本身从而必然合乎逻辑地将自身同有限性分离开來。当然，在无限性的 

这两种形式借以相互区别的两种方式之间也冇一种紧密的联系。真正无限 

的存在必然是发展的，因为它总是不得不从它作为自身的一个不可化约的 

环节而保持着的有限物中显露出来。相比之下，直接的无限性则仅仅是连 

续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因为它将它的产生归因于这一事实，即：有限 

物停止其为仅仅有限的，终究并不只是走向某个终结。

因此，关于真的无限物，哈特纳克错误地宣称：“有限物被吸收进无 

限物之中，因此不再作为一个有限的要素而存在。”有限物—— 尽管只是 

暂时地—— 消失于直接无限的存在中，但却并不消失于真正无限的存在 

中。113:在我看来，里纳尔迪正确地把握了这一点，当他说：真的无限物 

“并不将有限物从它的自身同一性中排除出去，而将它设定为属于它内己 

的一个本质‘环节’”[W]。

在区分了直接无限的存在和真正无限的存在之后，我们还必须避免一 

种诱惑，那就是将它们作为完全彼此分离的来对待。不如说，它们是同一 

个存在领域所表达出来的两种无限性。存在能够被理解为是无限的，是因 

为当有限的事物消逝从而本身不是有限物的时候，它始终保持着（这就 

是斯宾诺莎所识别出来的无限性）。或者，存在能够被理解为是无限的， 

是因为它通过有限事物的自我否定而成为与自身联合，并最终成为对于自 

身的意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处理的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的 

相同的存在。在自然界中，正如我们在《自然哲学》中所认识到的，存 

在作为物质是直接地无限的；作为将自身同重力和沉重区分开来以便成为 

光的物质，是坏的无限的；而作为转变成有机的（进而有意识的）生命 

的物质，则是真正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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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性与观念性

概而言之，真正无限的存在不是什么脱离有限性的东西，而只不过是 

有限的事物借以构成与自身联合的存在的那个过程。对于黑格尔来说，只 

有_个过程在进行—— 真的无限性的过程，或 者 “变为主体的实体”的 

过程—— 而包括人类存在在内的有限事物都是推进这个过程的唯一的施 

动者。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上帝在世界中的工作是由那些否定或者 

“致死”自身，从而将自身带到彼此之间爱的统一之中的人类来执行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创造或者掌管着这个“神圣的”过程，而毋宁是说我们 

的行动就是这个“神圣的”过程。

用黑格尔主义逻辑的更加专业的术语来说，真的无限性就是那与有限 

的、自我否定着的存在一致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众所周知，某 物 （心 

是自身关联着的存在；有限的某物是自我否定着的存在；而直接无 

限的存在是由有限的、自我否定着的存在所构成，但又与这种自我否定直 

接不同的直接自身关联着的存在。在真的无限性中，自身关联着的存在明 

确地成为与自我否定着的有限的存在相等同的存在。因此，在真的无限性 

中，位于存在的核心处的肯定性和否定性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此外， 

所 谓 “是一个有限的某物”，它的逻辑的内涵也得到了充分明确的阐述。 

真的无限性本身不是相比于别的某物的某物，而是若真的有某物就必然要 

发生的一个过程。正是事物的本性使得这个过程成了必然。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构成真的无限性—— 或者存在借以自身与自身 

联合的过程—— 的时候，有限的事物采取了一种新的性质，即：“是观念 

的 这 一 性 质 。这并不是说有限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了一种 

精致的优美，或者它们表明自己最终是幻想的、不实在的。黑格尔的意思 

只不过是说，这样一些事物从根本上相互分离的对象转变成了一个过程的 

诸多环节：“观念的东西是如它在真的无限性中那样的有限物，—— 作为 

一个规定，一种内容，该内容与众不同但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作为环 

节 。 ” （ S i 149-50/1: 165 [259])在黑格尔看来，一 个 “环节”的典型 

特征就在于它并不拥有属于它自己的某种单独的身份，而是从它在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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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整体内所扮演的角色上取得它的性格。黑格尔认为，一切冇限的事 

物，除了是相互分离的以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也都表明自己是一些环节。 

换言之，一切有限的事物都表明自己是观念的。因此，无前提的哲学证明 

自己是毫不掩饰的观念论：

有限物是观念的（淡通）这一命题构成观念论^哲学之观念论 

不过就在于不承认有限物是某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 （ ein ww/irAq/i 

Sdem fc)。每一种哲学本质上都是观念论，或者都至少把观念论作为 

鄉  它的原则，问题仅仅在于，这个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际的贯 

彻。 （ SL 154-5/1: 172)

在读到这几行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黑格尔现在并不是在否认 

有限的事物存在；他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剥夺有限事物的“真实的”存 

在。《逻辑学》到H前为止的整个论证已经证明，存在必须采取有限性的 

形式，而这种有限性是绝对不可化约的。实际上，有限的事物对于无限的 

存在而言是本质性的：没有其中一个，人们也就不可能拥有另一个。然 

而，恰恰因为有限的事物确实构成无限的存在，有限性本身就无法穷尽存 

在。因此，存在真正讲来并不是单纯的有限性，而是将有限的存在作为其 

必不可少的环节给包括进来的无限的存在。黑格尔声称有限的事物是观念 

的，并不是因为他将这样的事物视作我们的想象的凭空臆造，而是因为他 

否认单独有限性就组成真正的存在。

有限的事物不可杏认地是实在的，但就它们构成真正自身关联着的无 

限存在的单纯“环节”而言，它们也是观念的。观念性，对于黑格尔来 

说，因而就是由实际有限的事物本身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性质；这一性质是 

它们的本体论的结构的一个方面，即：它 们 “是过程的一个环节” （ their 

being moments-of-a-process)。换言之，黑格尔的观念论恰恰是一种纯正的 

实在论（按照这个词的通常的含义）。黑格尔甚至明确提出：“观念论哲 

学和实在论哲学的对立因而是毫无意义的。”（见 155/1: 172)

因此，不应该将黑格尔式的观念论同无论贝克莱的还是康德的“主 

观的”观念论相混淆，按照后者的观点，经验的对象，当我们经验到它 

们的时候，只对于认知着的心灵才存在。贝克莱和康德都坚持认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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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见的物质的对象是“经验地实在的”。这也就是说，它们占据时空中 

的确定位置，遵循自然的确定法则，并以任何一个理智的观察者所能预测 

的方式来运行。尽管如此，贝克莱和康德也主张，经验的对象，当我们知 

道它们的时候，并不存在于人类的经验之外。已知的经验世界只不过是属 

于我们所共有的经验的世界，因而是依赖于心灵的，或者用黑格尔的术语 

来说，是 “主观地”观念的。[15]

相比之下，黑格尔拒绝事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依赖于心灵的这种观 

念。在 《逻辑学》中，他论证说，一般的有限事物是由存在本身的本性， 

而不是由人类心灵的结构使之成为必然的。从 《自然哲学》和 《精神哲 

学》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经验的对象独立于心灵而存在，人类心灵本 

身则诞生于一个充满了具体的有限事物的世界。尽管如此，对于黑格尔来 

说，这些事物仍然是“观念的”，恰恰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某个导致人类意 

出现的实在的过程的环节。因此，黑格尔主张事物在本体论上或者结构 

上 的 “观念性”，但他却显然不是一位主观观念论者。[|6]他甚至认为主观 

观念论者们常常忽略了事物的真正的观念性，而对于这种真正的观念性他 

希望引起注意。这是因为，主观观念论者们常常把事物简单地看作受规律 

支配的有限的经验对象，而未能在他们所遭遇的世界之内察觉到任何朝向 

自我意识的真正无限的运动。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主观观念论……仅仅涉及表象的形式，按照这种形式，内容是我

的内容……这样的观念论是形式性的，因为它不尊重表象或思维的内

容，这种内容在表象或思维中因而能够完全停留在它的有限性中。

(SL 155-6/1： 173)[171

这里所提出的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的说明与皮平所提供的说明有着显 

著的差别。对于皮平而言，黑格尔的观念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主张 

“有并且必须有一种自发的、建立的反思，对于确定任何应当得到说明的 

定在而言都是必需的”[18]。按照这种解读，黑格尔式的观念论因而就不是 

一种关于存在的理论，而毋宁说是一种关于人类的判断以及判断的可能对 

象需要怎样的概念条件的学说。[19]这并不是说，皮平眼中的黑格尔相信对 

象本身是依赖于心灵的；对于皮平而言，黑格尔毫不怀疑有独立存在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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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然而，黑格尔是一个观念论者，是因为他主张，我们只能在自发产生 

的、非经验的概念的网络所提供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物判断为属于某个种 

类的一个特定的对象。

目前我同意皮平的一点是，黑格尔确实认为某些先天的范畴对我们的 

思想和经验进行了建构。然而，基于我在本研究中之前所已经列举出来的 

一些原因，我相信黑格尔也保持着皮平称为“前批判的”那种观念，即： 

范畴是“出自实在物的一种纯粹理性的规定” 在我看来，黑格尔是一 

位观念论者，是因为他将观念性视为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出自实在物的规 

定。这也就是说，他是一位观念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将我们对事物的 

判断理解为其中拥有某些纯粹的概念条件，而且是因为他将观念性或者 

“是过程的一个环节”（being-a-moment-of-a-process) 理解为由独立于我们 

对它们的思想或判断的事物本身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本体论的结构或者一 

种性质。在我的解读中，黑格尔主张思想能够发自本身地确定存在必须怎 

样被理解以及存在本身是什么。黑格尔表明他是一位观念论者，是因为他 

证明了存在必定采取不可化约地实在的有限事物的形式，而这些实在的有 

限事物将它们自身转变为真的无限性过程一些观念的环节。

对于黑格尔来说， 一 切有限的事物都是存在所表明的那个与自身联合 

的过程的不同环节。然而，黑格尔之后在他的哲学中，却展示了某些比其 

他事物要更加明确地是观念的或者“暂时的”有限事物。例如，人类彼 

此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结，他们在其中不再仅仅是相互分离的存在， 

并且获得了一种新的、共享的同一性。在这样一种统一之联结中—— 在婚 

姻或者国家中—— 人类成为他们所共同构成的整体之环节。实际上，他们 

并不需要通过死亡而这样结合起来，但他们确实需要放弃或者‘‘否定” 

他们在其他方面所坚持的自主与独立。由此所构成的整体不是什么超出组 

成它的有限个体的东西，哪怕它拥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结构和完整性 

(有时还有法律）；如果这种结构和完整性要长盛不衰的话，这些个体就 

必须理解、承认，并促进它。这样一个整体可以被看作真的无限性的一个 

实例。这并不是要否认婚姻和国家会破裂或者会灭亡，并且在这个意义上 

是有限的。然而，就它们是联合的、自身关联着的整体甚至过程而言，它 

们展现出无限性的性质，即：它们不是什么超出它们的构成环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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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国家或家庭反对它的成员，它也就—— 正如它经常会这样——  

变成•一种坏的无限性。

联合起来形成家庭和国家的这些个体，就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同一性 

得到了他们与之关联的他人的承认、肯定和扩展而言，本身可以说是享有 

或者体现了真的无限性。X 限的存在是不受别的东西限定或阻遏反而总是 

关联于自身的存在。由于个体在家庭和国家中发现了他们的同-性，从而 

借助并通过他人来与0 身联合、同自身关联，他们事实上就是真正无限的 

存在的具体实例或体现。当我在爱屮的时候，黑格尔说，“我不愿意独自 

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如果是这样，我就会感觉自己有缺陷、不完 

整”。我因而放弃我是全然单独的人格这一观念并希望在与我所爱的他者 

的团契中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实际上，在真正的爱中，“我在另一个人格 

里赢得了我自己……我在她之屮被视为她在我之中所重新得到的东 

西”[211。因此，爱是真的无限性的化身，因为它是一种与另一个人格的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 一 个人的N —性并不仅仅被他人所限定，而且他在这 

种关系中发现了他在他人中的自lL , 或者说，他在这种关系中借助他人而 

与自己“联合”。作为占据不同的空间区域的人格和身体，人们始终彼此 

分离；可作为爱人，他们却不仅仅成为他们所缔结的爱的联结中的观念的 

环节，而且也在他们的亲密无间中获得了一种无拘无束之感和“无限的” 

感觉。在 《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写道：“这种……在他者中同自身的 

关联就是真的无限性”（從 151/201 [ §95])。黑格尔的哲学揭示出，这 

种无限性的例证要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当中去寻找。

有限的事物是存在作为整体所表明的无限的过程—— 那种最终导致 

了生命和人类意识的与自身联合的过程—— 的环节。有限的人类也是婚姻 

和国家这类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的环节，这些环节体现了无限性的 

逻辑结构。此外，个体的人类，就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其他人那里“发 

现自身”从而与自身联合而言，本身也能够展现出无限性的性质。因此， 

对于黑格尔来说，有限的人类能够并且确实享有无限的或者“永恒的” 

生命。然而，这种无限性却并不在于生命超出死亡而无止尽地延续。它本 

质上在于那种黑格尔令人印象深刻地称为“在绝对的他者中的纯粹的自 

我承认”的东西 （ PM  14/29)—— 人们在爱中，在公共的生活中，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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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遭世界的知识中所发现，但却只要活着就能享有的一种自我承认。 

因此，这种在他人中的自我承认就是每一个人在受限定的、有限的时间中 

所能够享有的无限的生命的一个性质。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在质上无限 

但却在量上有限的生命，就是所有人类努力的真实目标；它甚至是一切存 

在的内在目的。1221

黑格尔和列维纳斯

黑格尔对真的无限性的说明并没有终止他的作为整体的哲学。光是在 

《逻辑学》中就还有七百页篇幅，而我们接下来还会面对《自然哲学》和 

《精神哲学》。尽管如此，对无限性的说明却是我选择用来结束我对《逻 

辑学》的评论的地方，因为它在存在观念的逻辑的发展中标志着一个重 

要的转折点。实际上，在 《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就宣称，真的无限物 

是 “哲学的基本概念”—— 这个概念将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剩余部分中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将形塑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剩余部分 152/203 

[ §95])。因此，将让某些读者感到沮丧的是，我可能要在黑格尔对存在 

的真实特征的说明实际上才刚刚开始的地方结束我对《逻辑学》的研究。

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关于黑格尔的真的无限性观念，存在着某些相 

当抽象的东西。存在在有限事物的消逝中“与自身联合”这一观念似乎 

并不比存在是纯粹且简艰的存在这一观念将我们带得更远。关于存在作为 

理性、自然或者历史的一些更加具体的观念，我们仍然离得很远。不过， 

我们已经比我们可能以为的要走得更远，因为黑格尔对真的无限性的说明 

已经教给我们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将伴随我们剩下来的哲学思考。

黑格尔对真的无限性的说明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要达到对真理的一种 

正确的理解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习将存在设想为一种发展过程。我们也必 

须准备放弃每一个事物都要被构想为相对于别的某物的某物这一观念。在 

黑格尔的世界中，无疑存在着与其他事物相互影响的事物。然而，在他看 

来，将这样的事物仅仅构想为“事物”或者彼此的“他物”是远远不够 

的。人们还必须认识到，它们也构成存在的过程的一些观念的环节，甚至 

是像国家这样有组织的统一体的环节。因此，积极地来看，我们从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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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的无限性的说明中所获得的关键性的洞见就在于，我们必须主要地从 

过程及其环节这一角度来理解世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将世界设想为相比 

于它的他物的某个东西的话，我们周遭的许多事物就都将遭到歪曲。这一 

点尤其适用于生命有机体以及人类共同体的各种形式。

这里的重点不是要完全抛弃掉我们是分离的、有限的事物这一观念，

而是要认识到存在的无限的过程不能是某种他异于它的构成环节的东西 

(并且认识到，这对于“无限的”结构，例如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我 

们是将它设想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之过程，还是设想为由个体事物作为 

其例证的一种性质，真的无限性都不处于有限的事物之外或是反对有限的 

事物，它也不在于无止尽的有限性。它唯独在于—— 由有限事物所构成 

的—— 存在借以与自身联合并同自身关联的那个过程。在黑格尔之前，已 

经有一些哲学家—— 最著名的就是斯宾诺莎—— 怀有关于内在的无限性 

的某种类似的想法。[M]然而，更多的人却未能领会真的无限物的本性。结 

果就是，他们都冒着将我们的世界最重要的特征的许多方面予以错误陈述 

的风险。

例如笛卡儿，将他所承认的唯一的真正无限的存在一也就是上 

帝—— 理解为超出并超越有限物的领域，而包括列维纳斯在内的几位后黑 

格尔主义哲学家已经公开赞同无限性的这种笛卡儿式观点。通过直接援引 

笛卡儿，列维纳斯认为： “无限性是作为超越者的一个超越的存在之特 

性；无限物是绝对地他异的。” [24]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无限性还原为黑格 

尔眼中的坏的无限物。诚然，列维纳斯坚持认为，恰恰因为无限性超越有 

限物，无限性本身就不可能是任何种类的一个有限的对象： “思 考 无 限 ^  

物、超越者、陌生者……不是思考一个对象。” [25]无限物是纯粹的外在性 

和他者，并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探究、理解或者支配的事 

物。然而，列维纳斯的无限物不是某物这一事实，却并不能防止它远离真 

的无限性。实际上，列维纳斯对无限物的理解惊人地接近于黑格尔归诸不 

受 拘 束 的 知 性 的 那 种 理 解 。列维纳斯主张，有限的人类处于 

同超越的无限物—— 既是作为上帝的无限物，也是作为其他人的“面容”

的无限物—— 的关系中。然而，正如知性所理解的那样，他相信同有限物 

的关系无论如何都不减损无限物的纯洁无瑕的无限性。黑格尔认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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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来说，超越了有限物的无限物不是“被否定了的”，而毋宁是“作为 

自在存在来被看待的，因而在其中规定和限制都不应当被建立起来” （ S I 

145/1: 159 [251])。同样地，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关于无限物观念的 

笛卡儿式概念指的是与这样一种存在的关系，该存在相对于那思考它的人 

来说，保持着它的完全的外在性。这种笛卡儿式概念指的是一种并不损害 

被触摸者之完整性与不可触摸者的接触”[M]。列维纳斯反对将他者的“无 

限的”面容还原为某种可以想象、能够知道并且耳熟能详的东西。可从 

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列维纳斯对无限物的理解，本身就是某种进行着还原 

的知性的产物，该知性在无限物中除了那完全超越有限物的东西之外，什 

么也没有看到。

众所周知，黑格尔并没有完全地无视这种认为有超越的无限性或者 

“坏的”无限性存在的观念。然而，与列维纳斯（以及知性的理解）形成 

对照的是，他主张有限物和坏的无限物之间的接触点必然会限定无限物， 

从而不得不损害并否定后者的简单的无限性。列维纳斯的无限物尽可以不 

是一个对象或者一个事物，但它被构想为是彻底不同于有限物这一事实却 

意味着，它必然被该有限物所限定从而根本不是真正无限的。因此，对列 

维纳斯的黑格尔式反驳并不在于无论怎样都没有超越的无限性，而毋宁在 

于列维纳斯的超越的无限性不可能是真正无限的。实际上，正是它完全外 

在于有限物这一事实，妨碍了它成为真正无限的。

对于黑格尔来说，真的无限物不过就是由有限的事物本身所引发的过 

程；它不是什么超过有限事物的东西，它也不是事物所努力要达到的一个 

无穷后退的目标。就它构成与自身联合的过程而言，它就是有限的事物和 

坏的无限物所充满着的这个世界当下即是的存在的一个领域。当这个过程 

之后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更加充分地被理解的时候，它就证明自己是存 

在—— 借助并通过人类—— 达到对自身和对它的统一的意识的一个过程。 

因此，相比于列维纳斯，黑格尔终究是一位彻底内在的哲学家而非超越的 

哲学家。就涉及无限物而言，他是斯宾诺莎的追随者而非笛卡儿的追随 

者。黑格尔有别于斯宾诺莎，仅仅是因为他相信：存在不只是永恒的实 

体，相反，它自行内在地发展为自觉的存在。

要恰如其分地讨论黑格尔和列维纳斯之间的种种差异，无疑需要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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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斯的立场和他的独有的伦理视角投人大量更细致的关注。尽管如此， 

即便从这里对两位思想家所进行的粗略的比较中，有一件事情也已经显而 

易见了，即：无论列维纳斯在细节上怎样构想无限性，他都必然忽略真的 

无限性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像不幸的意识一样，他将无限性等同于超越的 

存在。这是因为，从逻辑上讲，真的无限性不可能不同于有限物或者处在 

有限物之外而不被还原为有限性本身。黑格尔和列维纳斯都同意无限物与 

有限物有区别。然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任何超越有限物从而固有地被有 

限物所束缚、所限定的无限物本身都必然是有限物。结果就是，列维纳斯 

的无限物不可能是真的无限性。

列维纳斯说的没错，“思考无限物”不 是 “思考一个对象” [27]。黑格 

尔证明，这也不是思考纯粹的超越者或者他者。在他看来，思考真的无限 

性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它理解为有限性本身在其自我否定和死亡中所构成 

的自身关联着的存在。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无限性就是真正无限的，因为它 

不被有限性所束缚，反倒借助并通过有限性本身而生活。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断言黑格尔超越于列维纳斯式观点的一切批评。 

然而，这却是要坚持，对黑格尔的一种列维纳斯式的挑战不能假以无限性 

的名义，因为从逻辑上来看，没有哪个超越的无限物能够是真正无限的。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只有通过对存在本身进行详细的、无偏见的关注才能 

够揭开真的无限性的本性。W 尤其是，当人们已经彻底地思考过“是有限 

的”之种种内涵，并且当他们准备好放弃无限的存在只不过是对有限的 

存在的否定，或者只不过是不同于有限的存在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人们才 

开始理解真的无限性。换言之，黑格尔《逻辑学》的主要教益就在于， 

当人们放弃超越者的观念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思考真的无限性，并因而开 

始思考存在（包括人类存在）的本性。这一逻辑的教益，在我看来，还 

有待许多后黑格尔主义者去学习。[W]

注释：

[ 1 ]  我的强调。亦参见 Hegel, £1 152/202 ( §95)。

[ 2 ]  在这里所进行的对有限物和无限物的比较不是存在本身的内在 

发展所要求的一种比较，而是由黑格尔自己所发起的一个比较。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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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某物和他物各自都相对地不同于对方这一点，却是内在于某物和他物 

的观念中的；参见上文第十七章第325页，以及 Hegel, SL 118/1: 126 

(213)〇

[ 3 ] Maluschke, Kritik und absolute Methode in Hegels EHalektik, p. 181 〇

[ 4 ]  参见上文第二十一章第410页，以及 Hegel, SL 141/1 154 

(245)〇

[ 5 ]  马鲁施克指出，黑格尔不仅区分了“非真的”有限性和“真 

的”无限性，而且区分了“非真的”无限性和“真的”有限性。参见 

K ritik und  (J>solute M ethode in  Hegels D ia lek tik，p. 1 6 9。

[ 6 ]  关于作为过程的真无限物的观念，参见 Lakebrink， Kommeniarm 

Hegels u L o g ik9n p. 130； Rinaldi, A  History a n d  Interpretation o f  the Logic o f  

好e客eZ，p.155; Theunissen, •SeireimJSc/iei/i ，p.294〇

[7] Lakebrink, K om m entar zu  Hegels uL o g ik ,11 p. 124.

[ 8 ] Doz, L a  lo g iq u e  d e  H eg e l et les p ro b lem es tra d itio n n e ls  de  

I ’o n to lo g ie ， p. 69.

[ 9 ]  S ta c e ， The Philosophy o f  H egel，p. 146. 亦参见  M m e , A  S tudy o f

Logic，pp. 49—50，以及 McTaggart，4 CwTimmtory on //egers Logic，

pp. 34-5 〇

[10] 黑格尔哲学中理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参见 Houlgate，“Ne­

cessity and Contingency in Hegel’s Science q/* Logic ，” pp. 47—9〇 亦参见上文 

第六章第118页。

[11] Taylor, H ege l, p. 241.

[12] Taylor, H egel, p. 240.

[13] J. Hartnack, A n  Introduction to HegeVs Logic, trans. L. Aa- 

gaard-Mogensen, ed. K. Westpha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98), 

p.24。哈特纳克为了支持他的观点所引用的这句话—— “有限物已经消 

逝于无限物之中，凡是的，都仅仅是无限物”—— 实际上是摘自论直接 

的有限物的那一节；参见Hegel, SL 138/1: 150 (241)。

[14] Rinaldi, A History a n d  Interpretation o f  the Logic o f  H egel, p. 154.

[ 1 5 ]  当然，通过表明他当作经验的先天条件的东西，并通过主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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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将我们自己设想为受到对象自身的影响，康德有别于贝克莱。

[1 6 ]  参见 L. Heyde，7 7 i e 0/1  i/ie PWZ

tion o f  G od, trans. A. Harmsen and W. Desmond ( Albany： SUNY Press， 

1999)，p.138: “事实上，说有限物是观念的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实在的或 

仅仅是一种想象。”

[ 1 7 ]  当然，黑格尔也承认，自然和历史中的“神圣的”目的观念在 

康德的哲学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康德将目的仅仅视为人类理性的一 

种调节性的观念，而非存在本身的一种建构性特征，这一事实意味着，从 

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康德始终身陷有限性之中。参见 Hegel, M  1 0 3 - 4 /  

1 4 1 —2 ( § § 5 7 - 8 )。

[ 1 8 ]  Pippin, HegeVs Idea lism , p. 2 16 .

[ 1 9 ]  Pippin, HegeVs Idea lism , pp. 2 4 3 , 24 6 , 248.

[2 0 ]  Pippin, HegeVs Idea lism , p. 180.

[21] Hegel, P R  199/308 ( § 158 Add.).

[22 ]  黑格尔对“永恒的生命”的理解，参见 Houlgate，如/故roduc- 

tion  to Hegel 9 pp. 265 —6 〇

[23] 与尼采形成对比的是，黑格尔也将柏拉图的“理念”理解为内 

在于事物之中而非位于另一个世界。参见 S i 50/1: 4 4 以及五P/V 9/19 

( §2奶Add.)。因此，从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理想国》 

中的洞穴比喻歪曲了理念和事物的真实关系，因为它暗示理念处在有限事 

物的领域“之外”。

[2 4 ]  E. Levinas, Totality a n d  In fin ity： A n E ssay on E xteriority, trans. 

A.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 6 9 ) , p .49 • 同样，德里 

达也将上帝观念理解为“全然他 者 ” 的观念，参见 J. Derrida， 辦 〇/ 

D eath , trans. D. Wil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p. 5 7〇

[ 2 5 ]  Levinas, Totality a n d  In fin ity , p.49.

[2 6 ]  Levinas, p_ 5 0 , 我的强调。

[ 2 7 ]  Levinas, Totality an d  In fin ity , p .49.

[28 ]  与马鲁施克不同，我并不相信黑格尔被圆圈的形象给引导到真 

的无限性。他是被存在所固有的逻辑给引导到了这个观念。参见 Mal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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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  K n tik  u n d  absolu te M ethode in  H egels D ia le k tik ,  p. 181 〇

[29 ] 黑格尔和尼采之间作为超越存在的批评者的相似之处，参见 

Houigate，H egel，Nietzsche， an d  the Criticism o f  M etaphysics，p a ssim。亦参 

见  Theunissen, Sein  un d  S ch e in，p. 284 〇



结 论

作为本体论的黑格尔《逻辑学》

罗伯特•皮平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计划理解为要去规定“任 

何主体为了能客观地进行思考都必须在其下进行思考的那些条件”[1]。对 

于皮平来说，《逻辑学》中所陈述的那些构成了这些条件的范畴，不是存 

在本身的各种规定而是自觉的思想的一些概念。所以，皮平眼中的黑格尔 

不是一位单纯本体论式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发现了 “概念的图型”的先 

验的哲学家，这种概念的图型是必需的，但凡我们要将某个事物判定为一 

个确定的对象。[2]

黑格尔的方法，就它从关于存在的简单思想开始进而回溯到关于定 

在的颇有成效的思想的那些更为根本的条件而言，在皮平看来，也是先 

验的。黑格尔体系中的后来的范畴因而就被表明为是那些先于它们的范 

畴的种种前提。皮平眼中的黑格尔似乎是以一种类似费希特的方式在进 

行着推理，后 者 “从意识的直接的对象开始……进而去展示这个对象的 

条件

在本研究中，我力图去捍卫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一种不同的理解。 

黑格尔所分析的这些范畴，在我看来，既是思想的形式又是存在本身的结 

构。因此，黑格尔是在与概念的分析或先验的哲学同等的程度上径直地从 

事一种本体论。 《逻辑学》中的每一个范畴—— 包括坏的无限物范畴在 

内—— 都是一种本体论的结构或者存在的一个方面，就像它是我们用来理 

解世界的一个概念那样。因此，哪一方面都不应该作为一种完全的误解或

4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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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错误而被摒弃。

我也试图表明黑格尔的方法是内在的和发展的，而不是先验的和回溯 

的。黑格尔并非主张后来的范畴构成之前的范畴的条件，而是说它们使那 

内在于之前的范畴本身中的东西变得明确了。因此，他作为-位哲学家的 

工作，不过就是要让每一个范畴都展示出它自己的内涵，并因而让它们自 

行突变到更进一步的范畴中。有限性并非“是某物”的先决条件，无限 

性也不是有限性的先决条件；不如说，有限性是每一个某物自己所表明出 

来的东西，而无限性是有限的存在本身表明自己所构成的东西。

鄕  这种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是无前提的，因为它开始于纯存在的完全无

规定的范畴并揭露出内在于纯存在中的一切。每一个范畴因而都不过是纯 

存在之所是和纯存在之所谓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规定。一个完全无规定的范 

畴竟然在它自身之内包含了如此之多的其他范畴，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 

难以置信的，但黑格尔劳神费力地想要证明—— 实际上事实就是如此。纯 

存在，他宣称，蕴含着变易、规定性、是某物、是有限的，以及是无限 

的。正如我们巳经看到的，这些更加复杂的结构之所以内在于存在之中， 

原因就在于，存在表明自己并非只是纯然的存在而是“是”和 “不”的 

统一：所有后继的范畴都是由“是”和 “不”在其中彼此结合的各种方 

式所产生出来的。因此，存在由于它在自身之内所必然携带的否定环节而 

合乎逻辑地将0 身转变为存在方式的一种多样性。

黑格尔对范畴的理解在某些方面与我们通常对事物的理解相合，但在 

另外一些方面又与之偏离。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黑格尔如此这般理解 

每一个范畴，不是因为他想要故意藐视不矛盾律，也不是要将那些思想上 

更加循规蹈矩的读者给抛进混乱，而是因为他相信存在和思想本身的本性 

将他引导到了这样的理解上。黑格尔主张某物固有地关联于其他事物，主 

张尤限性内在于有限性之中，完全只是因为他相信纯存在范畴要求他这么 

做，在他看来，一种彻底自我批判的哲学必须从该范畴开始。

因此，黑格尔《逻辑学》的读者，凡是想要去确定黑格尔的事业的 

贡献的，都必须问内己三个问题：（1 ) 哲学应当努力成为彻底自我批判 

的并且不预设任何东西吗？ （2 ) 如果是，那么它应当从纯粹无规定的存 

在思想开始吗？（3 ) 如果是，那么纯存在范畴真的产生了黑格尔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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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进一步的范畴吗？我并不是在暗示，每一位读者都将发现回答这些 

问题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假如人们想要审慎地判断黑格尔《逻辑 

学》的价值的话，那么这些是必须被追问并被提出的问题。黑格尔的 

《逻辑学》是困难的—— 有时是极端地困难的—— 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一部 

神秘的或者难解的作品。黑格尔试图要做的事情相当明显：从一个预设尽 

可能少的出发点中合乎逻辑a 内在地演绎出思想的基本范畴和存在的各 

种形式。带着对黑格尔文本的足够耐心与密切留意，人们也有可能确立他 

理解每一个所出现的范畴的方式。黑格尔《逻辑学》的读者所面对的， 

并不是像尼采的读者所遭遇的那样的麻烦：他是在讽刺吗？他真的相信他 

所说的话吗？他说这些东西是想试图影响我什么吗？摆在黑格尔的读者面 

前的任务要更加直接得多：它就是要去考察，我们是否有权确定内在于纯 

存在之中的东西？如果是，那么黑格尔是否在每一个个案中都成功地做到 

了恰当地演绎出一个范畴来？如果以上每一项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对 

于我来说，人们似乎就别无选择，只有被黑格尔的论证所说服了。

叔本华指控黑格尔故意用他的辩证的伎俩来迷惑青年人的心智。可在 

我看来，与之相比，黑格尔—— 就像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或者康德一 

样—— 将一套清楚而明了的论题提供给我们，由我们来对之进行评估：存 

在不是纯粹的存在，而是变易和定在；定在并不作为纯然的规定性而单独 

成立，而是采取与别的某物相分离但也与之相关联的某物的形式；某物按 

其本性来说受制于改变，也易于在它的核心处被其他的事物重新赋予性 

状；事物必然彼此限定，也表明自己是有限的；有限的存在反过来产生出 

无限性的各种形式；真正无限的存在不是某种属于它自己的超出有限物的 

东西，而只不过是存在通过有限事物的死亡而借以与自身联合的过程——  

一个我们之后认识到，导致存在成为关于自身的意识的过程。并非每个人 

都会同意这些论题，但它们无疑都是相当明了的，就像其他大多数哲学家 

的主张一样，能够对之进行公开且理性的评估。黑格尔的《逻辑学》无 

论如何都不像某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部无法进人的或者荒谬的 

文本。

黑格尔之后在《逻辑学》中表明，存在不只采取了质的形式，而且 

也采取了量、特殊性、反 身 性 （或者中介）、明确的理性发展（或者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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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及最终自然（或者时空中事物的领域）的形式。他 在 《逻辑学》 

结束时的结论是：存在事实上绝不是某种少于自然的东西。对于黑格尔来 

说，存在并非在时间中从无规定性出发通过无限性而进展到自然，相反, 

它始终都是时空性的、自然的存在。因此，《逻辑学》所描述的并不是自 

然在其中借以出现的某种想象的时间或历史过程，而毋宁是一种实际的逻 

辑的必然性或合理性，由于这种必然性或合理性，存在表明自己不是什么 

少于自然的东西。在存在之内的这一合理性或者“逻各斯”始终发挥着 

作用，要求着某物、有限性、无限性以及自然。宗教所称为“上帝”的， 

恰恰就是逻各斯。

这种逻各斯也要求在自然之内出现有机的生命、自我意识以及历史。 

然而，它却无法直接导致生命和自我意识，因为它要求这些东西只有在适 

合的自然条件取得优势的地方才会出现。从逻辑上来看，必然存在着自我 

意识，因为这是存在的本性所要求的一也就是存在的真无限性所要求 

的。然而，只有在自然的过程允许它发生的地方，自我意识才能够出现。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理解黑格尔对理性的工作或者“上帝”的工作所做 

的说明，他们就不应该止步于他的《逻辑学》，而是要向他的《自然哲 

学》迈进。

作为批判哲学的黑格尔《逻辑学》

黑格尔的《逻辑学》不仅提供了对存在的意义的一种精妙的阐述; 

它也是一部哲学批判作品。黑格尔的批判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些有关存在的 

根本性的错误和误解，以及将一个范畴还原为另一个范畴，或者还原为范 

畴本身的一个单纯环节的那种做法。《逻辑学》清楚地证明，相信没有无 

限性这样的东西，或者否认变化本身是实在的，都是一种错误。它也表 

明，不应当将是某物还原为是有规定的，不应当将是有限的还原为是受别 

的某物限定的。这些还原并不都足一些简单的错误，因为它们确实把握了 

关于真理的某些东西D例如，有限性确实包含着是受限定的。然而，它们 

要经受批判，是因为它们忽略了将一个范畴同它所还原成的范畴区分开来 

的那种特殊的东西：使得某物是有限的而非仅仅受限定的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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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也表明，范畴不应当被还原为它们自身的单纯环节。某物 

是自身关联着的规定性；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因为它也与其他事物发生 

关联。如果我们将某物还原为仅仅与别的每一个事物相分离的那种东西，

我们就会错失它的逻辑结构中的一个本质的方面。同样地，真的无限性是 

并非有限的那种存在，但这也不是它的全部，因为它同时也是由有限的事 

物本身所构成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将真的无限性还原为仅仅不是有限的 

那种东西，我们就是以将它合并为坏的无限性或者有限的无限性而告终，

从而错失了使得它成为真正无限的那种东西。在这些个案中，问题都在于 

范畴的一个方面被当作了范畴的全部，从而使得作为整体的范畴遭到了 

歪曲。

黑格尔的批判不是孤立于他对范畴的真实特征的思辨的阐述而得到 

推进的。该阐述本身就是对将一个范畴还原为另一个范畴，或者还原为范 

畴本身的一个单纯的环节这种做法的批判。阐述和批判融为一体是黑格尔 

的内在的方法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呢？我们记得，黑格 

尔的方法包含着表明一个范畴实际上是如何内在于另一个范畴之中的。当 

后来的概念明确地出现一例如，当 “某物”表明自己是“受限定的” 

和 “有限的”—— 的时候，之前的概念（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某物”）

并没有被取代或表明自己是一个错误，而是被揭示出是当前存在着的东西 

的一个不充分规定。它被表明为构成了更为复杂的范畴或存在形式的一个 

单纯的环节。所以，一个有限的事物仍然是某物，但恰恰因为它是某种有 

限的东西，它就不仅仅是某物。同样地，真的无限性也不可分离于有限 

性。然而，它又不能被还原为有限性，因为它是发生在无止尽地改变着的 

有限物领域之中的与自身联合（并最终达到对自我的意识）的过程。通 

过这些方式，“某物”或 “有限性”的真实本性借以变得明显的这个过程 

本身就构成了对那些—— 知性或日常的意识所怀有的一 ■企图将范畴还 

原为少于它们真正所是的东西的做法的批判。

由于这个过程证明了范畴的必然性，它也就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批判，

亦即批判任何完全否认范畴把握了存在之实质的企图。巴门尼德也许否认 

变化的实在性，但黑格尔对内在于存在本身之中的范畴所做的逻辑的演泽 

却表明他是错误的。因此，思辨的分析和批判再一次形成同一个过程。[4]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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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提供了一 

种方式，在其中暴露出其他的哲学依赖于一些误解的程度，或者说，更加 

频繁地依赖于某些范畴的还原了的观念的程度。在之前的评论中，我已经 

试着指出，根据黑格尔的分析，康德和尼采如何可以说是运用了 “自在 

之物”的一种还原了的观念，斯宾诺莎如何可以说是假定了有限性的一 

种还原了的观念，而列维纳斯又如何可以说是预设了无限性的一种还原了 

的观念。当然，人们或许希望回应说，对康德或列维纳斯的这些基于黑格 

尔 《逻辑学》的批并f是张冠李戴，因为它们未能直接契合由康德所做出 

的知识主张，或者由列维納斯所做出的伦理主张。然而，从黑格尔的观点 

出发，我们看到《逻辑学》完全适合于提供一种对知识立场或伦理立场 

的批判，因为它暴露了为这些立场奠定基础或对之发挥影响的那些贫乏的 

范畴。上一章中所大致勾勒的对列维纳斯的初步批判，就它无视列维纳斯 

关于伦理的关系所不得不说的一切内容而言，无疑是间接的。尽管如此, 

在我看来，它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批判，因为它揭示出列维纳斯的伦理立 

场是建立在一种从逻辑上来说缺乏真的无限性概念的无限性观念之上的。

使黑格尔对概念还原所做的或公开或隐含的批判变得如此尖锐的，是 

这一事实，即：它们都建立在一种对范畴的彻底自我批判的和无前提的分 

析上。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建立在任何对“绝对”或者对存在之 

“返回自身”的预先担保上。它只不过建立在这样一种关切之上，即：不 

预设任何东西，并且对思想和存在本身表明自己所是的东西保持完全的开 

放。存在表明自己在有限事物的死亡中与自身联合并同自身关联因而是真 

正无限的，这固然不假；但更加真实的是，这似乎也增加了德里达的指控 

的可信度，SP: 黑格尔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旨在面对存在的自身返回而反对 

向他者开放。然而，与德里达相反的是，《逻辑学》并不预先面向存在的 

自身返回。存在被黑格尔理解为是自身关联着的、无限的存在，因为这正 

是纯存在—— 关于纯存在还未做任何假定—— 表明自己所真正是的。如果 

人们想要否认存在以这种方式最终是自身关联着的，那么他们就必须要么 

说明黑格尔的逻辑分析究竟在哪里出了错，要么从一开始就假定存在被交 

付于无止尽的有限性与重复，或者受制于使得它与自身的联合成为不可能 

的那种不可化约的差异。从我的观点来看，第二种选择是行不通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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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黑格尔自己的方案要更缺少自我批判并预设更多的东西。然而，第一 

种选择始终是一种可能性。但它却要求读者紧密地契合黑格尔自己的论 

证。我在本研究中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逻辑学》的读者理解这些论证， 

以便于他们可以对这些论证的价值做出他们自己的评估。

就我自己而言，否认我被黑格尔的论证—— 至少在《逻辑学》的开 

头部分—— 所说服，将会是不诚实的。然而，我最主要的关切不是要诱使 

读者也感觉到类似的心悦诚服。我的关切是要去鼓励读者以一种开放的心 

态走进《逻辑学》，检视黑格尔的分析的诸多细节而不要已经判定它们是 

自相矛盾的（因此是错误的〉或者判定它们受到某种预先确定的辩证方 

法的支配（从而根本不是真正无前提的）。我所竭力主张的观点并非是 

说，人们应当始终带着黑格尔是正确的这样的假定来阅读他。倒不如说， 

我主张人们应当避免从一开始就假定黑格尔是明显错误的，或者假定他只 

不过由于坚持某种或明或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对当前的议题做了 

预先判断。

因此，本研究在好几重意义上致力于黑格尔《逻辑学科学》的开篇。 

它讨论了《逻辑学》本身的开篇章节。它试图表明，纯存在不是在一种 

预先确定了的辩证方法的封闭框架之内被黑格尔所构想的，而是自行展开 

进入更深人的范畴和存在方式之中。本研究也旨在通过使得黑格尔的逻辑 

学计划成为可理解的，使得它的细节成为可接近的，而为读者打开它。我 

希望，我的研究将以这种方式，既使黑格尔的这部最困难的文本得到更广 

泛的理解，也为有才智、有见地的批评打开一种可能性。

查尔斯•泰勒谈到黑格尔的一个论证（也就是有限性和自我否定构 

成规定性的结构的一个部分），说 “假如有效的话，它将极具重要性”[5]。 

泰勒本人显然并不认为黑格尔的论证是有效的。基于前面的评论中所列举 

的那些原因，恕我不敢苟同他的观点。不过，我相信泰勒的话可以被解读 

为 对 《逻辑学》的整个开篇部分的一句恰当的评语。黑格尔的所有论 

证一从他对纯存在的说明到他对真的无限性的说明一假如有效的话， 

将极具重要性。我希望本研究将激励更多的读者来认真考虑，黑格尔的论 

证实际上是多么有效和重要啊！



I黑格尔（逻辑学> 开篇：从存在到无限性
4921

注释：

[1] Pippin, H egel9s Idea lism , p.246.

[2] Pippin, HegeVs Id ea lism y pp. 219, 233.

[3] J. G. Fichte, F o u n d a tio n s  o f  T ranscenden ta l P h ilo so p h y  ( W issen- 

sch a fts leh re ) N ova  M ethodo  (1796/99) , trans. and ed. D. Breazea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 182.

[4 ]  对阐述和批判借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融为一体的方式所

做的一种替代性的描述，参见 Theunissen, urn/ Sc心i>i，passim。托尼

森主要论证的是，黑格尔的思辨的阐述表明不同的范畴都是一些由思想而 

非真理的不充分规定所产生出来的假象（SCW n)，参见

p. 100 〇

[5 ] Taylor, H ege l,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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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尔盖特的这本书，坊间曾一度称之为《黑格尔〈逻辑学〉 

的开端》。这是对该书书名的一种错误的翻译。“开端”（Airfang) —词对 

应的英文是beginning，而 本 书 的 书 名 却 是 logic。按 

照黑格尔对“开端”问题的说明，科 学 （因而也是整个逻辑学）的开端 

是 “存在”，而这在《逻辑学》的正文开始之前就己经得到了确立。作者 

显然不只是要对这个部分进行评述。此外，我们通常所谓的《逻辑学》 

的 “开端辩证法”只涉及“存在”、“虚无”和 “变易”三个范畴，但作 

者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却是 from jSeirag «〇 从 “存在”到 “无限

性”。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本书都不只是对黑格尔《逻辑学》开 

端的研究。

我将这本书的书名翻译为《黑格尔〈逻辑学〉开篇：从存在到无限 

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从 “存在”到 “无限性”所涵盖的内容 

相当于《逻辑学》的一个“开篇”的长度。作者在他的书中提到“开篇 

章节” （ the opening chapters) 或 者 “整个开篇部分” （ the whole opening 

section) , 所指的就是这个范围。第二，opening—词除了作为名词理解之 

外，还可以作为动名词理解，意思是“打开”或 者 “敞开”。作者认为，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于许多黑格尔主义者而言…… 《逻辑 

学》依然是一部牢牢封闭的书卷”，而他的这本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 

“致力于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打开黑格尔的《逻辑学》”，直至通过他的研究 

“也为有才智、有见地的批评打开一种可能性”。这第二个方面，略相当 

于 “开卷”“释卷”以供读者阅读、方家讨论的意思。既然作者自己也说 

他的研究“在好几重意义上”致力于the opereing of Hegel’s Science qf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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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想，用 “开篇”这个在汉语中兼具名词和动词双重意义的词来翻 

译 opening, 至少是我所能想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除此之外，作者在 

本书中将黑格尔哲学视为一种不做任何预设的、完全无前提的思想，他要 

求读者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逻辑学》保持开放。这种构成了霍尔盖特 

的研究之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的“开放性”（openness) , 恰恰也是该书书 

名意趣的一部分，只不过无法单纯仅以书名的形式—— 尤其无法通过对书 

名的汉语翻译—— 体现出来。这种开放的精神或态度，只有留待读者在本 

书的阅读过程中去慢慢体味了。

关于本书的翻译，还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本书的第二部分是黑格 

尔 《逻辑学》开篇章节的文本选读，以德、英对照的方式呈现。我只翻 

译了德文部分而略去了米勒（A.V. Miller) 的英译。这是因为，作者的原 

书要面向英文世界的读者，《逻辑学》的原文必须要用英文版本。然而， 

我的翻译要面向中文世界的读者，《逻辑学》的原文，无论是作为第二部 

分的选读材料，还是作为第一和第三部分的引文，都没有保留英译的必 

要，也无需在翻译了德文之后又从英译翻译出一个版本来。因此，第二部 

分我的译文相当于扮演着原书中米勒英译的角色。出版社考虑到德文普及 

程度不高，没有采用德、汉对照的方式来呈现第二部分，所以第二部分只 

有 《逻辑学》选读的汉语译文。霍尔盖特虽然采用了米勒的英译，但他 

也根据自己对德文的理解改订了几十处米勒的译文，对这些改订的说明全 

都放在了原书的注释中。由于我的译文不涉及米勒的英译，所以除非事关 

重要的解释，所有这些有关译文改订的注释我也都一并略去了。其次，本 

书中除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外，所有黑格尔其他著作的引文，以及 

康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这三位重要评论者的引文，我都是依据德文而 

非霍尔盖特所提供的英译来翻译的。至于本书引述的其他评论者的话，我 

都按照霍尔盖特这本书的引文形式来翻译。引文的处理总是有可能触及一 

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引文的原始语境和它被引入的语境之间的不一致。 

霍尔盖特这本书引述了很多黑格尔《逻辑学》评论者的话，而他们的著 

作我无法一一研读，我只能对他们的文字在引文语境中的情况负责。最 

后，我想说，通过我的第一次尝试，我已切身体会到翻译是一件多么不容 

易的事情，而这种感受是我曾经仅仅作为一名读者时所理解不了的。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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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应当秉持着本书所提倡的开放性精神，既 

然他们已经或者将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篇向读者打开，或者将《黑格 

尔 〈逻辑学〉开篇》向读者打开，那么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要面对来自读 

者的批评。作为译者我希望，这样的批评首先是为了正确理解作者的观点 

而向着我的翻译而来。

我的好友，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赵为女士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一直就 

各种问题向我提供帮助；我的同事，武汉纺织大学宋朝普博士帮我校对了 

本书第二部分，指出了我的几处翻译错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杨宗 

元、吴冰华和张杰三位老师给予了我充分的时间并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 

苦；我的妻子，在我刚接手这本书的翻译时还是我的女朋友，陪伴我经历 

了这段时间，展现了她的耐心和特别的温柔。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那些虽然没有具体地参与到本书的翻译之中，但为翻译提供了宝贵精神支 

持的我的伙伴，我也一样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刘一

2019年 10月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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